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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依据国家、黑龙江省有关规定编纂，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黑龙江粮食流通的沿革和变化，努力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充分体现志书的时代特色、地方特色、专业

特色。

二、本志为黑龙江省第二轮修志规划中《黑龙江省志》分志。

三、本志记述范围为黑龙江省行政区划之内。上限为１９８６年，下限

至２００５年。

四、本志体裁采用述、志、图、表等形式，以志体为主。对历史上的

机构和职官名称一般均沿用当时的规范称谓。

五、本志数据一般采用国家和本省粮食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由

于统计口径不尽相同，个别数据可能略有差异。

六、本志“粮食年度”亦称“粮食生产年度”。计算粮食购、销、调、

存时所使用的全国统一年度。现行的粮食年度，从当年４月１日起到翌

年３月３１日止。由于全国粮食征购（收购）一般要到第二年 ３月底才

能结束，实行粮食年度，可以了解一个生产周期内的收购、销售、调拨、

库存实际情况，有利于全面务实有效地安排粮食流通工作和粮食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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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黑龙江省是产粮大省、国家重要商品粮战略基地。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全省粮食产量稳步
提高，总产量累计达１０１９５亿斤，商品量累计达５５６２亿斤，２００５年粮食产量占到全国粮食产
量的７４％。昔日的“北大荒”已经建成“北大仓”，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宏观调控的
贡献越来越大。

黑龙江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改革开放战略部署，坚持不懈地推进市场取向粮食流通体

制改革，实现从粮食统购统销到“双轨制”的合同订购，从政策性业务、商业性经营“两条线

运行”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购销逐步实行购销同价、顺价销售、粮食收储资

金封闭运行，加快推进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实现了粮食购销体制从统购统销到粮食购

销市场化的转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充足粮源，有效保护了种粮农民利益，保证了

粮食市场稳定，现代粮食流通产业改革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

（一）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根据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黑龙江省适时调整粮食购销政策，这一

时期历经了从高度计划下的统购统销到“双轨制”再到市场购销的改革历程。粮食收购从

统购到定购再到市场收购，粮食销售从统销包干限量到敞开供应，粮食流通体制不断创新

完善，逐步建立了粮食购销市场化、经营主体多元化的新格局，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粮食购销

新体制初步建立并逐渐完善。一是取消统购维持统销。用粮食合同定购（后改为国家定

购）制度取代统购制度，合同定购与市场收购同时并存，粮食购销价格双轨制形成。农民获

得了进入市场的主动权，促进了粮食市场的繁荣。二是取消了粮食统销，放开城镇粮食销

售市场。推行粮价改革，１９９１年上半年大幅度提高粮食销售价格，实行平价供应，打破了长
达２５年（１９６５～１９９０年）粮食销售价格固定不变、购销价格“倒挂”不断累增的局面。１９９２
年３月，实行了粮食购销同价政策，破除了购销价格“倒挂”的制度基础。推行粮食购销体
制改革，１９９３年放开城镇粮食销售市场、取消口粮限量供应，粮票退出了历史舞台，市民进
入市场自由采购口粮；粮食收购实行“保量放价”政策，保留调减后的定购数量、定购外的粮

食价格随行就市，彻底告别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三是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稳步推进

市场化改革。１９９４年上半年实现了粮食购销顺价，下半年进一步提高了定购收购价格，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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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定购价与市场价的基本接轨。在坚持定购政策、国家粮食部门掌握７０％ ～８０％粮
源，保障粮食供给的同时，国有粮食部门内部实行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两条线运行

的新机制，并将粮食加工等附营企业贷款划出政策性业务范围，推向市场，收储企业粮食收

购资金由农发行实行封闭运行，杜绝了因收购资金不足给农民“打白条”问题。同时，按国

家部署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四是探索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粮食市场化运行机制。从

１９９８年４月开始，以“四分开、一完善”（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
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为改革原则，以落实粮食敞开收购、顺价销售、购粮

资金封闭运行的“三项政策”和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为重点，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经过多方面共同努力，在认真执行“三项政策”，

积极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同时，加快了粮食购销市场化步伐，缩小了保护价收购粮食

品种范围和放开了省内部分非主产区粮食收购。五是全面实施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和粮食收购价格，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
策，对农民实行直补，加强粮食市场监管和市场宏观调控，保障粮食安全。为深化国有粮食

购销企业改革，集中力量研究解决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长期以来积累的“三老”（老粮、老账、

老人）问题，共分流安置和社保并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富余人员１９１万人。国有粮食购销
企业在册职工由２００２年末的２１５万人减少到２００５年末的２万人，既减轻了企业人员负
担，保证了企业正常开展粮食经营的需要，又保护了职工利益，维护了社会稳定；对按保护

价（含定购价）收购的“老粮”，按国家规定实行“新老划断、分步销售”政策措施，积极促销

压库，缓解了库存压力，减轻了国家负担；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历史财务挂账进行了全面清

理审计。将经认定的政策性挂账从企业上划到县级以上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集中管理，为

企业轻装进入市场，加快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顾全大局，积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搞活粮食流通，在国

家粮食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凸显。认真落实中央战略部署，完善军粮供应管理机制，更好地

适应新时期军粮供应工作。强化食盐专营工作责任，确保全省合格碘盐供应各项工作取得

显著成果。

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由１９８６年的３５５３亿斤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７２０亿斤，增加１倍；商
品量由１４４９亿斤增加到５０２９亿斤，增加２５倍。每年为外省及出口提供粮食数量由
１９８６年的３６３亿斤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０５亿斤，增加１９倍。截至２００５年末，黑龙江省粮
食总产量居全国第３位，粮豆商品率和粮豆净调出量位列全国第１位，战略地位更加凸显。

黑龙江省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重要政治任务。１９９３年四季度开始到１９９５年
上半年，全国粮价特别是饲料粮价格大幅上涨，为了保证关内及沿海主销区城镇居民口粮

供应和稳定饲料粮价格、支持生猪及其他畜产品生产，积极落实国家紧急调运“百万吨”粮

食入关计划，昼夜装车、紧急抢运，共向省外调运粮食１２０７亿斤。在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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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主销区粮源紧张、市场发生波动的关键时期，黑龙江省顾全大局，不抬高粮价、不搞地区封

锁、不囤积粮食，主动为北京、上海、浙江等主销区积极提供优质粮源，粮食铁路运输最高日

装车达到１６００车，仅通过铁路向省外发运粮食４０９亿斤，比２００３年增加９３亿斤。保证了
国家宏观调控粮源急需，为稳定销区市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

黑龙江省各级粮食部门是军粮供应工作的职能部门，始终认真贯彻先前方后后方、先

部队后地方的军粮供应原则，努力搞好军粮的筹措、调运和加工工作。一丝不苟地按时、按

质、按量、按品种保证供应。

黑龙江省盐业工作以做好食盐专营和提高企业效益为中心，加大打击私盐力度，抓调

入、促销售、保供应强化碘盐质量检测，严把食盐质量安全关，商品盐的调入与销售均超额

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

（三）

黑龙江省始终坚持认真落实国家粮食购销政策，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增加农民卖粮收

入。１９８６～１９９７年５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玉米、小麦、水稻、大豆四个主要品种粮食收购
价格均有进一步提高。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在全国粮食阶段性供大于求和黑龙江粮食连年丰
收，市场粮价低迷，粮食外销十分困难等情况下，严格执行国家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

策，做到了对农民手中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保护价品种余粮不拒收、不限收、不停收，常年

常时敞开收购，不压级、不压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累计收购粮食１３６５８亿斤（其中，保护
价粮收购１２１４７亿斤），占同期粮食商品量７２％（其中，保护价粮收购占其相应品种粮食
商品量８０％），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不低于７０％的工作目标。满足了农民及时出售余粮的需
要，有效解决了农民“卖粮难”问题，保护了种粮农民利益，促进了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主动转变工作方式，全面完善强化粮食产销衔接、购销经营、市

场信息、粮食收购及储存技术、粮食仓储设施、政策协调落实等各项指导服务措施，建立了

粮食购销工作新机制。引导农民面向市场自主适时适价销售余粮。指导各类粮食经营者

准确把握市场行情，积极入市开展粮食经营。２００５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比２００４年增加９３
亿斤，粮豆商品量增加９６９亿斤，农民余粮全部实现了顺畅销售，持续增加了农民卖粮收
入。仅粮价上升因素，２００５年秋粮收购期，全省农民分别比上年增加卖粮收入１５７亿元。

（四）

积极推进粮食产销区合作，拓展省外粮食销售渠道。２０００年后，黑龙江粮食总产量显
著增加，为拓展农民余粮外销渠道、支持销区保障粮食安全，省政府确定“政府推动、部门协

调、市场机制、企业运作”“丰歉互相保证、同等条件优先”原则，黑龙江省与北京、天津、上

海、浙江、福建、江苏、云南等主销区省市和陕西、甘肃、宁夏等产销平衡区及山东、四川等粮

食产区省份建立了粮食产销合作关系。截至２００５年，通过产销合作已累计向省外发送粮
食１０００多亿斤，吸引主销区在黑龙江省建立了一批粮食生产、收购、储存、加工基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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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产销区利益协调机制，先后与北京、浙江、上海、江苏签订协议，迈出实质性步伐。２００４
年，黑龙江省首次与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云南等主销区在哈尔滨市举办了

“２００４·黑龙江金秋粮食合作交易洽谈会”，签订了粮食销售合同与协议 ５９３亿斤。
“２００５·黑龙江金秋粮食合作交易洽谈会”上，签订购销合同及意向性协议１２９亿斤，实际
履约率超过７０％。开展了黑龙江“放心粮油”进北京、进社区活动，扩大了黑龙江省粮油产
品“优质、绿色、安全”品牌影响，每年的金秋粮食洽谈会作为黑龙江粮食交易平台在全国影

响越来越大，黑龙江绿色粮食品牌越来越响，引起了销区政府和各级粮食部门及客商的重

视，促进了黑龙江粮食流通能力建设，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

黑龙江省把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作为深化粮改的重要内容，积极扎实稳步推进，增强企

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一是改革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１９９８年按照国务院深化粮改决
定，黑龙江省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与国有粮食企业实行了政企分开。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主要履行对企业改革、发展的指导、协调、监督、服务职能。国有粮食企业不再承担行政管

理职能，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购销政策并按规定获取相应财政补贴，加快转换经营机制，逐步

成为“四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企业。二是放开附营企业，管好收

储企业。１９９７年底，黑龙江有独立核算国有粮食企业２１０８户。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对１４０２户
国有粮食附营企业，通过实施国有民营、股份制改革、出售等多种形式，全部进行了民营化

改革，推向市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经主营业务与附营业务分离和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彻底分开等整顿清理后，重新确定了７０６户粮库为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继续承担收购农民
余粮和承储政府储备粮等粮食经营任务。三是调整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布局。根据粮食购

销政策和经营格局变化等实际情况，通过撤并、改制等多种方式，对７０６户国有粮食购销企
业进行了布局调整。截至２００３年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调整为６４８户。２００４年，按照国家
有关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政策要求，在６４８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中，规划保留２６９户骨干国
有粮食购销企业作为政府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载体，对其余３７９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实施
全面放开经营。２００５年，对全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进行了深化改革，在重点解决“三老”问
题、减轻企业历史包袱的同时，着力开展了公司制改革，逐步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大力推进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及企业民营化等改革，整合企业资源，盘活闲

置企业资产，增强了企业市场竞争力，企业进一步焕发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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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国家持续深化粮食流通改革，粮食购销计划调节范围日益缩小，逐步建
立和完善了政府调控下市场形成价格的粮食购销新机制，翻开了粮食购销市场化、多元化

新篇章。

１９８６年，黑龙江省继续实行粮食合同定购。粮食合同定购任务为原粮５８０万吨，在全
国居首位。合同定购的粮食品种为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油料定购品种为葵花籽。粮食

合同定购任务逐级下达，落实到农户，粮食部门与农户签订定购合同，农户按合同交售，粮

（油料）款户交户结。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全省实行粮食收购、销售、调拨及财务包干政策，在国营农场总局、双河
农场实行收购包干办法，一定两年不变。落实包干任务过程中，调减大豆任务４２５万吨，
解决了部分地区大豆任务畸重问题。

１９９１年，国家将自１９８５年开始执行的粮食合同定购政策调整为国家定购，全省定购任
务为５２０万吨。国家粮食定购任务为指令性计划，是各级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农民和农
场职工应尽的义务。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国家逐步放开粮食销售市场，把粮食消费者和粮食零
售企业推向市场。１９９３年，粮票退出历史舞台，彻底告别粮食统购统销制度。
１９９４年，按国家部署，实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由省级政府统管本地粮食生产、流

通、消费，负责本地区粮食总量平衡。黑龙江省政府量化“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内容指标，分

解落实到各行署、市，实施国家定购任务与当地市场供应挂钩政策。

１９９６年，按照国家部署，全省加强３６个产粮大县和２５个商品粮基地县建设，建立国家
粮食战略后备基地。针对全国粮食市场出现阶段性供大于需、全省粮食持续丰收等实际情

况，从秋粮收购期开始，在坚持既有粮食收购基本政策的基础上，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

民余粮政策，以满足农民及时出售余粮的需要，有效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保护种粮农民

利益，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１９９７年，全省调减了小麦、大豆定购任务，调增了玉米和水稻定购任务，基本解决了定
购任务与种植结构脱节的问题。

１９９８年，国务院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前期出台的保护价政策进行调整，定
购粮收购价格由省级政府根据市场粮价确定。农民和其他粮食生产者按照与政府签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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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购合同完成粮食定购任务。

１９９９年，为进一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省政府对全省粮食定购任务进行调减，在加
快粮食购销市场化步伐的同时，对农民手中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保护价品种余粮，继续实

行保护价收购政策（价格和质量要求与定购粮相同）。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贯彻落实国家部署，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积极稳妥推进粮食流通
体制改革。从２００４年新粮上市起，放开粮食收购价格，发展和规范多种市场主体从事粮食
收购和经营活动，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主渠道作用，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

元化。粮食收购价格由市场供求形成，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实行宏观调控。

第一章　粮食收购

粮食收购数量和政策依据粮食生产情况和国家需要确定，兼顾国家、生产者和消费者

利益。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历经合同定购、国家粮食定购、保护价粮食收购、保护价粮政策性订
单收购等政策变化，粮食流通逐步实现了由计划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第一节　合同定购

１９８６年，继续实行粮食合同定购，由粮食部门在春播前与农民协商签订定购合同。按
照国家要求，粮食合同定购既是经济合同，又是国家任务，保证完成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国

家确定黑龙江省粮食合同定购任务为原粮５８０７万吨，在全国居首位，占黑龙江省粮食总
产量的３３３％，平均每个农业人口负担定购任务约３００公斤。由于合同定购任务比１９８５
年减少６５万吨，为增加农民收入，国家安排黑龙江省委托代购计划７５万吨。１月，在全省
农村工作会议上下达了定购任务，粮食定购品种为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油料定购品种为

葵花籽。根据农民种植习惯和市场供应需要，在玉米定购任务中安排少量的高粱和谷子。

全省合同定购任务中，小麦 １８３４万吨，水稻 ７７１万吨，玉米 １５７１５万吨（含谷子
５５５万吨，高粱１４１５万吨），大豆１６２９５万吨，葵花籽合同定购任务为２２５万吨。合同
定购内的小麦、玉米按“倒三七”比例加价收购（即３０％按原统购价，７０％按原超购价）；水
稻按“倒二八”比例加价收购；大豆按国家新的收购价收购；葵花籽按“倒四六”比例加价收

购；高粱、谷子包括在玉米定购任务内的，按“倒三七”比例加价收购。对定购品种，完成合

同定购任务后的余粮，粮食部门敞开收购。根据国家规定，市场粮价高时，按高于合同内价

格收购，但最高不超过原来的超购价，即原统购价加１５％；市场粮价过低时，按比例价下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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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收购。农户（场）签订玉米、水稻定购合同后，凭定购合同到供销部门购买平价尿素、到
石油部门购买平价柴油。农户（场）向国家交售粮食，除本人提出要求的以外，一律实行现

金结算，除农业税外，粮库不代扣其他任何款项。农户（场）送粮补助运费，国家规定原则上

取消，考虑黑龙江省运距远的情况，国家允许黑龙江省继续按１９８５年规定执行。粮食合同
定购任务逐级下达，落实到户，粮食部门与农户签订包括品种、数量等内容的定购合同，农

户按合同交售，户交户结。国营农场和劳改局系统的粮食定购任务由省农场总局、劳改局

农场与粮食部门签订合同。粮食定购合同在春耕前落实到户，因受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

二成以下（含二成），一般不核减合同定购任务；减产二成以上五成以下（含五成）的，相应

核减合同定购任务；减产五成以上的可免当年合同定购任务。定购合同签订后，双方必须

认真执行，维护合同的严肃性。任何一方违反合同都要承担经济责任。为使粮食部门正确

执行质价政策，乡政府在收购旺季派干部驻库（站）进行监督检查。粮油市场按有管有放原

则，对合同定购品种，以县为单位，完成定购任务的放开；对合同定购品种外的粮油常年开

放。截至４月末，全省签订了２４７６７万份粮食定购合同，涉及粮食总量６３０５万吨，比合同
定购任务多４９８万吨。

农民踊跃出售余粮

１９８６年全省粮食丰收，粮豆薯总产１７７０５万吨。１０月８
日至１４日，省政府召开全省粮食收购工作会议，经与各行署、
市、农场协商，将国家分配黑龙江省的委托代购计划随同合同

定购调整任务合计６２５万吨，一并落实到各地。由于大豆、玉
米提高了收购价，委托代购又加了００３元，加上“三挂钩”（预
购粮定金挂钩、化肥挂钩、柴油挂钩）的优惠政策，调动了群众

向国家交售粮食的积极性。同时，各地加强了市场管理，设立

粮油检查站，成立粮油市场巡回检查组，基本控制了粮食外流。

截至１９８６年粮食年度（当年４月１日至次年３月３１日）末，全
省收购入库６１０６万吨。其中，小麦１６６８万吨，稻谷９３２万
吨，大豆１６７１万吨，玉米１７４７万吨，杂粮８８万吨。
１９８７年，黑龙江省粮食合同定购任务为５３０万吨。其中，

小麦１７０万吨，水稻６５万吨，玉米１３０万吨，大豆１５０万吨，葵花籽１５万吨（不包括种子
数）。高粱、谷子不再顶玉米任务。在合同定购任务以外，为保证国家出口大豆的需要，在

大豆生产基地县和农场，安排３０万吨议价出口大豆收购任务，连同合同定购任务一起落
实。对饲养大户和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从实际出发，适当减少粮食合同定购任务。质价

政策方面按上年不变。优惠政策包括：按１９８６年定购合同内的实际交售量每交售５０公斤
粮豆（包括葵花籽），供应平价优质化肥５公斤，柴油１５公斤。对１９８６年因遭受严重灾害
没有交售粮食的农户，从省政府分配给各市县的化肥、柴油节余指标中适当照顾。对国营

农场总局、劳改局所属农场的挂钩化肥、柴油，按原供应渠道解决。粮食预购定金发放与

１９８７年粮食定购合同挂钩，无论地方和农场，均先签订定购合同，后发放预购定金。预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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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度为：每公斤大豆０１元，小麦００６元，水稻００６元，玉米００４元，葵花籽０１元。采
取现金结算方式，对农户实行户交户结，对农场以农场为单位统一结算。粮食部门除农业

税、预购粮定金外，不代任何部门扣款。

全省粮食合同签订工作于３月末基本结束。任务全部到户，正式合同大部分签订，比
１９８６年提前近１个月。截至５月末，全省应发预购粮定金２６３亿元，实发２５１亿元，占
９５６％，基本全部兑现；应挂钩化肥４０万吨，已购３６万吨，占９０８％；应挂钩柴油１０７万
吨，已购５３万吨，占５０％，对调动群众积极性，促进春耕生产，起到很大作用。

为了扶持葵花籽生产，调动农民种植和交售葵花籽的积极性，从１９８７年葵花籽上市
起，对葵花籽主产区的龙江、依安、泰来、甘南、林甸、拜泉、肇东、肇州、肇源、青冈、明水十一

个基地县，恢复国家收购葵花籽实行返饼的政策：对有葵花籽合同定购任务的农户，实行每

交售１００公斤葵花籽，国家奖售 １０公斤葵花饼。葵花饼的奖售价按统销价，即每公斤
０１８元。

１９８７年，全省粮食生产在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粮食总产达到１７７３１万吨。对
粮食收购工作，省政府考虑到各地丰歉不平衡，本着既坚持合同又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确定

合同定购必保数４６９万吨（其中大豆、小麦合起来收购２７１７万吨，比定购任务减少５０３万
吨），比春定合同减少６１万吨，比国家下达任务减少１１万吨。葵花籽因受灾较重，按各地
自报数量收购２８万吨。合同定购必保数由县以上政府和农场总局掌握，作为省对行署、
市、县检查工作的标准。在合同定购之外，国家还给黑龙江省下达了６７万吨的“议转平”计
划。鉴于１９８６年有些地方对执行“两个任务、三个价格”矛盾较多，意见较大，省政府决定
“议转平”任务不再向下落，全省统筹完成。

进入１２月份，形成入库高潮，日进度最多达２０万吨，创黑龙江省历史最高纪录。１２月
下旬后，粮食入库进度减慢，为了尽快完成收购任务，省政府要求各地抓紧合同复查工作，

把该完成的部分尽快完成，认真兑现合同。１２月２９日，全省已收购粮食４１２５万吨，占合
同定购任务７７８％。对议购大豆，农民普遍存在惜售心理。据此，为了完成大豆出口任务，
将国家分配给黑龙江省的６７万吨“议转平”（全部安排为大豆）收购任务落实到各地，要求
视同国家任务，与合同定购任务一并保证完成。“议转平”收购任务实行“双挂钩”办法：同

差价款挂钩，国家对“议转平”每斤给差价款００６４元（在合同价的基础上每斤加００５５元，
即中等品０３４５元的基础上加到０４元，作为议购价格，余下０００９元作为粮食部门费用），
这笔钱连同“议转平”任务一并拨给各地；同面粉供应量挂钩，以行署、市为单位，对不能守

完成“议转平”大豆收购任务的，相应减少小麦销售指标。截至１９８７年粮食年度末，全省粮
食定购任务完成了５３０８万吨，占合同定购任务的８８１％。其中，小麦完成１１３８万吨，占
定购任务的６６１％；水稻完成６０万吨，占定购任务的７９３％；玉米完成１６０３万吨，占定购
任务的１１９２％；大豆完成了１３２１万吨，占定购任务的８８％。“议转平”大豆完成６４６万
吨，占“议转平”任务的９６４％。
１９８８年，国家对黑龙江省的粮食定购任务和“三挂钩”（预购粮定金、化肥挂钩、柴油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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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优惠政策不变，全省的定购任务、品种和“定购”政策都未作变动。粮食收购任务按春定

合同执行。“议转平”任务按年初下达的计划，７５％作为大豆议转平品种任务；其余２５％可
以用大豆或小麦、水稻完成。为调动农民交粮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对“议转平”收购的小

麦、大豆、水稻每公斤都在合同价基础上，增加０２元。即中等品：大豆０８９元，水稻０６８２
元，小麦０７元。为避免多渠道经营后，抬价抢购风蔓延，影响国家粮食收购任务的完成，
省政府决定在粮食收购期间，以县为单位，未完成收购任务的县，市场不开放，不允许多渠

道经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到农村收购粮食，违者严肃处理。在丰歉不平衡，各品种市场

差价大，收粮资金短缺，合同损失率高的情况下，全省合同定购和“议转平”收购两个任务共

完成５２１５万吨，与国家核定两个任务尚差４１３５万吨，其中合同定购任务完成４２１５万
吨，与国家核定的合同定购任务差５８５万吨，“议转平”收购任务完成１００万吨，比国家核
定的“议转平”任务超过１７１５万吨。
１９８９年４月，省政府决定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０年度，在各行署、市实行粮食收购、销售、调拨

及财务包干办法，在国营农场总局、双河农场实行收购包干办法，一定两年不变。落实包干

任务过程中，在收购总任务不变的前提下，对各地进行了微调。对松花江等老水田区调减

水稻定购任务６３５万吨，对黑河、佳木斯、绥化三个地区调减大豆任务４２５万吨，解决了这
些地方大豆任务畸重的问题。各地为了保合同定购任务的完成，在合同签订方式上做了相

应的改革，并加了一定的系数。全省任务落实５６７２万吨，比省粮食局下达收购包干指标
多落实３７２万吨，其中大豆落实１６７８万吨，多落１１５万吨；小麦落实１５２１万吨，多落
２１３万吨；水稻落实８６万吨，多落７８万吨；玉米落实１６１３万吨，多落１５７７万吨。

１９８９年，省政府对部分受灾较重，按品种完成合同任务存在实际困难的地区，提出放宽
品种互顶政策、适当放宽大豆玉米等级、放宽粮食接收水分等三项具体政策。截至１９８９粮
食年度末，平价粮食收购５０４６万吨。其中，小麦１８３５万吨，水稻６８１万吨，大豆９９７万
吨，玉米１４３８万吨，杂粮９５万吨。议价收购３４１１万吨。其中，小麦５６８万吨，大豆（含
豆粕、豆饼）１７０４万吨，玉米８０４万吨，杂粮１３６万吨，水稻２０２万吨。
１９９０年，继续实施粮食购销调及财务包干政策。３月２７日，省物价局、省粮食局决定，

将大豆、葵花籽的合同定购价分别在１９８９年基础上提高３０４％和３４１％。即大豆标准品
（三等）由每百公斤６９元调到９０元，普通葵花籽标准品（二等）由每百公斤６４元调到８５８
元，油用葵花籽（二等）由每百公斤７３８元调到１１１５元。同年对“三挂钩”政策进行了调
整。小麦、水稻预购粮定金为每公斤０１０元，玉米每公斤００６元，大豆每公斤０１２元。化
肥找补差价，每交售一吨小麦为１６元，水稻、玉米１３元，大豆１２元。８月，黑龙江省落实国
务院《关于加强粮食购销工作的决定》精神，要求以县为单位全面完成定购任务后，组织开

展议价粮食收购。粮食部门平议兼收，及时收购完成定购任务农户的余粮。充分满足农民

出售余粮的要求，不能限收、拒收。议价粮收购价格，丰歉兼顾，购销统筹，防止谷贱伤农和

粮价暴涨，兼顾各方利益。

１９９０年，黑龙江省粮食大丰收。省对各地、市一律不再核定调减指标，生产者严肃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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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购合同，确保完成国家任务，坚持品种任务，执行品种互顶政策。认真执行质价政策，合

同定购的价格严格按国家定价执行。合同定购粮食的检验标准，仍执行省粮食局规定标

准。为大力搞活粮食购销，切实解决卖粮难问题，省政府下放粮油市场管理权。按国务院

规定，以县为单位完成定购任务以后，及时放开市场；粮食集贸市场常年开放。省内粮食运

销放开，各行署、市、县及农场总局设置的粮油检查站一律取消。在本粮食年度内，出省粮

油一律暂免征收农业技术改进费和粮食经营补偿费。凡有经营粮油执照、守法经营的多渠

道经营者，都可以经营包括大米、大豆在内的所有品种粮油。全省农民、农场职工积极踊跃

地向国家交售粮食，全省１４个行署、市和有定购任务的７９个县（市），国营农场总局所属９
个管理局都全部完成了国家定购任务，有１１个县还补交了１９８９年因灾拖欠的定购任务
１１３万吨。截至１９９０年粮食年度末，全省收购平价粮６２２３万吨。其中，小麦１４６３万
吨，稻谷７９１万吨，大豆１７８７万吨，玉米２１８２万吨。

实行粮食收购包干，促进了各级政府抓粮食收购工作的积极性。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两年统
算，定购任务１０５５万吨，完成１０３７万吨，所差１８万吨主要是几个贫困县临时调减了任务。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黑龙江省粮食合同定购价格、比例价格

　表１－１ 单位：元／百公斤

品 种

年度

　价 格

小麦 水稻 玉米 大豆

定购价 比例价 定购价 比例价 定购价 比例价 定购价

１９８６ ３３４０ ４５ ３３ ４６２０ １９６０ ２６４０ ６９

１９８７ ３３４０ ４５ ３３ ４６２０ １９６０ ２６４０ ６９

１９８８ ３７００ ５０ ３４４ ４８２０ ２３２０ ３０５０ ６９

１９８９ ３９２０ ５３ ４３ ６０２０ ２４８０ ３２６０ ６９

１９９０ ３９２０ ５３ ４３ ６０２０ ２４８０ ３２６０ ９０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合同定购情况

　表１－２ 单位：万吨

年 度
粮食

总产

农村

留粮
商品量

合同定购

计 小麦 水稻 大豆 玉米

１９８６ １７７１ １００４５ ７６６５ ６０１８ １６６８ ９３２ １６７１ １７４７

１９８７ １７７０ １１２５５ ６４４５ ４６６２ １１３８ ６００ １３２１ １６０３

１９８８ １６９６６ ９５７０ ７５９６ ５１０２ ９７９ ５９７ １９６２ １５６４

１９８９ １５９５５ ７５２５ ８４３０ ４７２２ １７９８ ６０９ ９５４ １３６１

１９９０ ２５２６５ １１１１６ １４１４９ ６２２３ １４６３ ７９１ １７８８ ２１８１

·４１·



第一篇·粮油购销

第二节　国家定购

１９９１年，国家将粮食合同定购政策调整为国家定购。４月，省政府明确国家粮食定购
任务作为指令性计划，各级政府、农场总局和必须确保按数量、按品种全面完成国家定购任

务。黑龙江省国家粮食定购任务为５２０万吨，其中，小麦１４３万吨，大豆１４０万吨，玉米１６０
万吨，水稻７７万吨。由各行署、市政府及省农场总局，层层落实，包干完成。同时，取消城
市销区１５万吨的以购顶销任务。局部地区某一品种受灾严重，需要其他品种抵顶的，在保
证完成省定品种任务的前提下，各行署、市和农场总局在县（市）之间、农场之间调剂解决。

为确保完成定购包干任务，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各地都确定适当的保购系数。各行署、市和

农场总局的保购系数不能少于５％。县（市）对乡镇、农场管理局，保购系数不少于１０％。
乡镇和村屯不再加系数。系数粮的使用，必须作为本包干期的以丰补歉。国家粮食定购继

续按现行标准奖售平价化肥、柴油和发放预购定金“三挂钩”政策；国家定购任务收购期间，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到未完成任务的地方插手收购国家定购品种的粮食。粮油市场管

理权限与完成定购任务的责任相一致，行署、市、农场总局在保证完成国家定购任务的前提

下，自行确定市场开放相关事宜。以县为单位全面完成定购任务后，议价粮油可出省销售。

全省通过平衡铁路运输计划，优先安排，防止未完成任务地方粮油外流。

１９９１年６月６日，《黑龙江省国家粮食定购暂行办法》出台，标志着黑龙江省粮食收购
进入了依法征粮、依法管粮的新时期。

１９９１年，黑龙江省遭受洪涝灾害，受灾范围较广，减产甚至绝产的面积较多，粮食生产
区域间、品种间极不平衡。全省在坚持包干政策不变前提下，以行署、市、农场总局等为单

位，自求平衡，丰歉调剂，确保完成粮食定购任务包括品种任务。各县间不平衡由行署、市

调剂，各乡间不平衡由县（市）调剂解决。对丰收或轻灾的农户，仍按品种、按数量完成定购

任务；对不按计划种植或其他人为原因造成粮食减产的农户，采取以工补农、以副保粮或其

他措施确保完成粮食定购任务。对受灾农户实行减免政策，遭受毁灭性灾害、绝产绝收的

农户，免交定购任务；遭受严重灾害，收成仅够“三留”（留口粮、种子、饲料）的农户，免交当

年定购任务；对受灾较重，但有一定商品量的农户，相应调减定购任务。从稳定农业生产和

农村大局出发，省政府出台了因灾调减和品种互顶的政策，减轻了重灾区和重灾户的负担。

对佳木斯、双鸭山、牡丹江、哈尔滨等市调减定购任务５１４万吨；对松花江、齐齐哈尔、牡丹
江、双鸭山、鹤岗、富锦、农场总局等单位实行部分品种互顶，全省品种互顶量１０４１万吨。
截至１９９１年粮食年度末，全省定购粮入库５１２万吨，占定购任务的９８５％。其中，小麦入
库１４２万吨，占任务的９９２％；水稻入库７６万吨，占任务的１００５％；大豆入库１３０万吨，占
任务的９２８％；玉米入库１６４万吨，占任务的１０１７％。全省有定购任务的县（市、郊区）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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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按品种、按数量全面完成定购任务的有５４个，占县（市、郊区）总数的７０１％；完成定购
总量的有１４个，占县（市、郊区）总数的１８２％；除宝清县外，其余８个县（市）完成了调减
后的定购任务。

１９９２年，各地的粮食定购任务仍维持１９９１年下达的品种、数量不变。根据国家规定，
为了促进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对小麦、粳稻、糯稻、玉米收购价格进行了调整，同时对

顶抵玉米合同定购任务的高粱、谷子收购价格也进行调整。小麦（每百公斤中等品，以下

同）由５３元调到６５元，粳稻由６０２元调到７０２元，糯稻由６４元调到７４４元，玉米由３２６
元调到３９４元，高粱（软质）由３２６元调到３９４元，高粱（硬质）由３５６元调到４２４元，
谷子由３６元调到４２８元。
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５日至２８日，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在上海市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经验交流会，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交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经验，

加快改革步伐，推动全国粮食行业面向市场，在粮食系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

实现从统购统销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１０月７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调减全
省粮食定购任务，由５２０万吨减为４０８５万吨，其中大豆由１４０万吨减到１１０万吨，小麦由
１４３万吨减到１１２５万吨，玉米由１６１５万吨减到１２７万吨，水稻由７５５万吨减到５９万吨，
平均减少２１４％。调减后的定购任务属国家指令性计划，继续执行“三挂钩”政策，对大豆
继续实行定购保证金和增加保购系数的办法，并适当增加定购保证金比例。１０月３０日，省
粮食局、省财政厅联合发文，确定将减购部分的粮食定购保证金收回加在大豆上，大豆定购

保证金由每市斤０１元调增到０１６元。粮食定购保证金只能用于弥补未完成国家定购任
务出现的缺口。以县（市）为单位未完成国家定购任务的，由各地买议价粮补足或由省按随

行就市的价格扣缴平议差价款；完成粮食定购任务的，定购保证金结余留用。

１９９２年，全省秋粮收购是在减购放销、敞开经营的新形势下进行的，大豆平议差价大
（大豆国家定购价格每市斤０４５元，议价每市斤０７５元）是突出矛盾。根据实际情况，对
上年缓调任务，各地本着包干期统算的原则补上，补上的收购价格按上年收购价格执行。

鉴于粮食形势，取消品种互顶政策。定购粮收购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质价标准。大豆、小

麦、水稻、玉米收购等内粮食，杂质不能超过规定标准。截至１９９２年粮食年度末，定购粮收
购３３３８万吨，占任务的８１８％。其中，小麦１１４７万吨，占任务的１０１８％；稻谷５７９万
吨，占任务的９８３％；大豆５９６万吨，占任务的５４１％；玉米１０１６万吨，占任务的７９９％。
１９９３年，在“减购放销”的基础上实行“稳购放销”，继续放开经营、放开价格。国家粮

食定购任务仍为４０８５万吨，大豆、小麦、玉米、水稻各品种数量不做调整。黑龙江省委、省
政府要求，１９９３年必须按品种、按数量、按时间全面完成定购任务。以县（市）为单位，因灾
减免国家粮食定购任务出现的缺口，用各地保购系数和保证金予以弥补。弥补不足仍有缺

口的，逐级审核，报省政府批准减免。不实行品种互顶政策。对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粮食

定购任务的单位，由省粮食局收回粮食定购保证金，扣缴平议差价款。对上年应完成而没

有完成定购任务的少数单位，按品种补齐；补不齐的，由省粮食局收回上年的定购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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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扣缴平议差价款。对补交部分仍执行上年“三挂钩”政策，不执行当年的价补加价政策。

粮食收购只收等内粮，定购粮的收购价格，按定购价执行。从１０月１日起，提高大豆收购价
格，即每５０公斤（中等品）由原来的４５元提高到５５元。大豆、玉米、水稻的收购水分均按
国家标准执行。对定购玉米继续执行降水费用补贴的政策。送交玉米水分在１４５％以内
的（含１４５％），每公斤补贴００４元，水分在１４５％至１８％的，每公斤补贴００２元。补贴
款由粮食企业在烘晒费中列支。

粮食定购“三挂钩”政策。按国家规定，实行现金与实物分别兑现。即每交售５０公斤
大豆、玉米（小麦）、水稻由粮食部门分别付给现金２５９元、２２４元和２０４元的价补加价
款；每交售５０公斤大豆，售给平价化肥８７５公斤，每交售５０公斤玉米、小麦、水稻，售给平
价化肥５８公斤，农民凭卖粮证到当地供销部门购平价化肥。农场总局向国家粮食部门交
售的定购粮，由粮食部门付给价补加价款，出口大豆的价补加价款由省统一结算。各地在

粮食收购中，按照国家的要求，废止“户交村结”办法，实行“户交户结”。粮食部门除回收

预购粮定金和代收农业税外，不代任何部门和单位扣款。根据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总体要

求和有关文件精神，借鉴其他省市经验，各级政府加强对粮食市场的管理和对粮食经营的

宏观调控，取缔无证经营，杜绝掺杂使假，把粮食多渠道经营纳入正常的市场轨道。为了保

证完成国家大豆出口任务，恢复以县（市）为单位，在完成大豆定购任务前限制大豆出省外

运的政策。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５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决定
从１９９４年起，国家定购的粮食全部实行“保量放价”（即保留定购数量，收购价格随行就
市）。黑龙江省鉴于粮食“减购放销”的改革已实施两年，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确

定全省定购数量为４０６万吨。根据国家调整粮食收购价格的原则，参照毗邻省价格水平，
确定粳稻每市斤０５元，玉米（１８％水）每市斤０３３元，大豆与吉林、内蒙古接壤的县每市
斤０８５元（超出国家定价的００１元差进入成本），其他地方每市斤０８４元，小麦实行优质
优价，硬质小麦（硬质率达５０％以上）每市斤０４９元，软质小麦（软质率达５０％以上，含
５０％）每市斤０４５元。其余粮食收购价格随行就市，由市场形成价格 。

从１９９３年第四季度开始，南方一些省市粮价暴涨、市场波动，全国粮食供求关系急剧
变化，由前两年的阶段性过剩、暂时性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急转直下变为卖方市场。黑龙

江省粮食市场也出现波动，大米、豆油短缺，价格上扬幅度较大。

截至１９９３年粮食年度末，全省收购入库３２６７万吨，占任务的７９９％。其中，小麦完
成１０９９万吨，占任务的９７８％；稻谷完成５１４万吨，占任务的６７６％；大豆完成６９１万
吨，占任务的６２７％；玉米９６３万吨，占任务的７５６％。
１９９４年，国务院明确提出粮食实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领导负责制（即“米袋子”省

长负责制），负责本地区粮食总量平衡。为落实国务院要求，省政府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按其内容量化指标，分解落实到各行署、市，以行署、市为单位，将国家定购任务与当地市场

供应挂钩，按省政府核定的指标，安排本地市场，结余部分由省粮食局安排调出；因定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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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足或经省政府批准因灾减免定购任务，安排市场有困难的，由省粮食局安排调入。除

此之外，完不成定购任务或不执行计划调拨而减少粮源，由各地自行负责筹集。

１９９４年９月３０日，黑龙江省根据国务院提出的“粮食部门必须收购社会商品粮的
７０％～８０％”的要求，决定１９９４年国家粮食定购任务保持４０６万吨不变，定购任务以外的
３４４万吨（国家下达黑龙江省粮食收购计划为７５０万吨），由各行署、市、县政府按照随行就
市的原则，组织粮食部门收购。完成全省７５０万吨粮食收购计划后，对农民手中的余粮，粮
食部门积极收购，价格随行就市。粮食收购着眼于粮食生产，保护产区和农民的利益。

１９９４年，鉴于粮食生产大丰收和收购任务重的形势，为确保粮食定购任务完成，本着
“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和“因时、因地、因品种制宜”的原则，全省加强对粮食市场的调控和

管理。水稻以县（市）、农场总局、劳改局、劳教局为单位，完成定购任务后即可放开市场，但

适当限制水稻出省，以实现加工增值；小麦、玉米以行署、市、农场总局为单位，在向省政府

作出保证完成定购任务的书面报告后，市场可随时放开；大豆以县（市）、农场总局、劳改局、

劳教局为单位，完成定购任务后放开省内市场，在基本满足省内油脂加工企业所需加工原

料后，再对省外放开市场。截至１９９４年粮食年度末，粮食定购任务完成３２９５万吨，占任务
的８１３％。其中，小麦完成７２４万吨，占任务的６４５％；水稻完成４８５万吨，占任务的
８１９％；大豆完成９０１万吨，占任务的８３１％；玉米完成１１８５万吨，占任务的９４％。议价
收购５６７万吨。国家定购任务和议价收购，合计入库９９６５万吨，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收
购计划。

１９９５年，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全国粮食、棉花、化肥工作会议精神，全省粮食定购任务
仍维持４０６万吨不变，品种、数量也不做调整。各行政公署、市、县政府和农场总局对省政
府负责，逐级落实粮食定购任务，层层签订责任状，不准任何部门和单位挤占国家定购

任务。

按照国家要求，１９９５年黑龙江省仍要完成７５０万吨收购计划，省粮食局对各地不再下
达市场粮食收购任务，由粮食部门随行就市收购。国家规定按上年收购价执行。因灾减免

国家定购粮任务权限在省政府，各行政公署、市县政府对下无权减免国家定购任务。截至

１９９５年粮食年度末，定购任务完成３４７８万吨，占任务的８５７％。其中，小麦完成７９８万
吨，占任务的７１１％；稻谷５８万吨，占任务的９８％；大豆完成８３５万吨，占任务的７７％；玉
米完成１２６５万吨，占任务的１００３％。
１９９６年，国务院要求黑龙江省在商品粮基地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粮食战略后备基地。

为贯彻落实国家部署，省政府坚持“主攻单产、增加总产、改善品质、增加效益”的路子，重点

抓了３６个产粮大县和２５个商品粮基地县建设。
１９９６年，黑龙江省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２９４８万吨，去掉农村留粮１１５０万吨，商

品量１２５０万吨，商品量达６０％，粮源充足。国家确定黑龙江省粮食收购计划与１９９５年相
同，总量７５０万吨。省政府继续与各行政公署、市政府签订了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目
标责任状，继续实行定购粮与市场供应挂钩办法。实行定购粮与化肥挂钩的鼓励政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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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农户和粮食生产者定购任务的实际入库量，每５０公斤粮食卖给２０公斤化肥，执行
省定零售价，肥源由省统一筹集，由生产资料部门和农村供销社供货。

秋粮收购继续坚持“定什么交什么，定多少交多少”原则，所有定购品种只收等内粮，定

购粮收购价格按国家调后新价执行。其中，标准品水稻每市斤０７３元，玉米每市斤０５１
元，大豆每市斤１０６元，硬质小麦每市斤０７５元，软质小麦每市斤０７２元。粮食收购量
大，收购资金需求量比上年大幅增加，为保证收购资金足额到位，不影响粮食收购，省政府

与各行署、市和财政、银行、粮食部门签订了粮食收购资金包干责任状；为搞活粮食流通，方

便农民销售粮食，对粮食收购市场的管理办法做了较大调整，即除大豆外，玉米、水稻、小麦

收购开放县以上粮食市场，省内省外同时放开，定购粮和议价粮同时收购。大豆品种出省

继续由省政府审批。以县（市）为单位，完成大豆定购任务后开始议价大豆采购。外省来黑

龙江议价采购的大豆，２／３搞就地代加工，１／３可以外运出省，大豆出省销售搭配一定比例
玉米。在此基础上，针对全国粮食市场出现阶段性供大于需等实际情况，从本年秋粮收购

起开始，在坚持既有粮食收购基本政策的基础上，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以

满足农民及时出售余粮的需要，有效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促进粮食

生产稳定发展。截至１９９７年５月７日，全省入库粮食１５３６万吨，超额完成省定１５００万吨
的收购任务，占全省粮食商品量的 ８５４％。其中，定购任务完成 ３７５万吨，占任务的
９１８％。主要品种：小麦完成９２３万吨，占任务的８２３％；稻谷完成７２７万吨，占任务的
１２２８％；大豆完成７９４万吨，占任务的７３２％；玉米１３０６万吨，占任务的１０３６％。

１９９７年，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在全省粮食定购
任务不变的前提下，调减了小麦、大豆的定购任务，调增了玉米和水稻定购任务，基本上解

决了定购任务与种植结构脱节的问题。调整后的品种任务是：小麦８９万吨，水稻７５万吨，
玉米１４７２万吨，大豆９６８万吨。１９９７年定购粮继续执行１９９６年定购价和水分、杂质增
扣价、扣量办法以及新的玉米限水收购政策。黑龙江省粮食收购的水分、杂质标准是：小麦

水分１３５％，杂质 １％；水稻水分 １５５％，杂质 １％；玉米水分 １８％，杂质 １％；大豆水分
１３％，杂质１％。水分每超过标准１个百分点扣量１２％，核收粮款总额０３％的整晒费；杂
质每低于或高于标准０５个百分点，增扣价０７５％；对水稻和玉米水分每低于标准１个百
分点，增价１５％；所有品种低于安全水分不再增价；对定购玉米继续给予降水补贴，到下年
３月底以前，水分低于１８％（含１８％）的，每市斤补贴００１元，低于１４５％（含１４５％）的，
每市斤补贴００２元（保护价粮不执行）；对定购和保护价玉米收购水分限制在２５％以内
（含２５％），超过２５％的在扣水、扣杂基础上，按纯重每市斤再扣００２元钱。截至１９９７年粮
食年度末，全省收购国家定购粮３７０１万吨。其中，小麦８９１万吨，水稻７５１万吨，大豆
７３２万吨，玉米１３２７万吨。因灾减免玉米定购任务２９万吨。

１９９８年，黑龙江省按照国家部署，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和优化粮食作物种植结构，
稳定玉米，减少小麦，增加大豆、水稻面积，在稳定粮豆作物种植面积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经

济作物面积。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农民种粮收入，国家粮食定购任务仍为４０６万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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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品种结构不做调整。同年５月１０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
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定购粮收购价格由省级政府确定，当市场粮价高于保护价时，参照市

场粮价确定；当市场粮价低于保护价时，按不低于保护价的原则确定。在一个时期内，定购

粮收购价格原则上保持稳定。１９９８年粮食定购价格由省级政府参照上年水平自行制定，并
搞好毗邻地区的衔接。

同年８月，省政府根据国家粮食收购作价原则，考虑黑龙江省小麦品质较差，库存积压
严重，难以消化，而且１９９６年调价时小麦价格增幅较大，参照华北六省区的做法，适当下调
了小麦定购价，即每市斤标准品硬质小麦由上年的０７５元下调为０７１５元，软质小麦由上
年的０７１元下调为０６７５元，定购小麦标准与上年相同。
１９９８年，全省粮食生产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２９４２万吨，商品量达１７５０万吨，国有粮

食收储企业计划收购１５００万吨。为认真贯彻《粮食收购条例》，敞开收购农民余粮，黑龙江
省委、省政府对做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第一年的粮食收购工作极为重视，省政府依据黑龙

江省实际情况，制定了秋粮收购政策：农民和其他粮食生产者按照与政府签订的定购合同，

本着“定什么交什么，定多少交多少”的原则，全面完成粮食定购任务。鉴于定购价高于保

护价，逐村、按户兑现粮食定购任务，防止顶名替交、营私舞弊，损害农民利益。对遭受严重

自然灾害的农户，落实因灾减免政策；根据国内、国际粮食市场形势和粮食生产成本因素，

兼顾农民利益和财政的承受能力，适当下调粮食收购价格。玉米（标准品，下同）定购价每

市斤由上年的０５１元调为０４９元，水稻定购价每市斤由上年的０７３元调为０７元，大豆
定购价仍为１０６元；定购粮只收等内粮，玉米生霉粒控制在５％以内，烘干过火焦煳粒控制
在２％以内；水稻黄粒米控制在２％以内，谷外糙米控制在１０％以内。截至１９９８粮食年度
末，全省收购定购粮３７１万吨，其中小麦７１４万吨，水稻７３７万吨，大豆９６３万吨，玉米
１２９６万吨。

１９９９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部署精神，省政府决定对全省
粮食定购任务进行调整，定购总量调整为３１０万吨，调减９８万吨，调减幅度为２４％。其中，
小麦定购任务由８９万吨调整为２０万吨，调减６９万吨，调减幅度７７５％；水稻保持７５万吨
不变；玉米由１４７２万吨调整为１４５万吨，调减２２万吨，调减幅度１５％；大豆由９６８万吨
调整为７０万吨，调减２６８万吨，调减幅度２７７％。自１９９６年国家提高粮食定购价格以
来，黑龙江省农业连年丰收，市场粮价低于定购价，加之粮食销售渠道放开，受价格因素影

响，定购粮用于城镇居民口粮（油）供应的销量锐减，粮食定购任务明显偏高。同时，由于定

购粮比重较大，价格较高，不利于实现顺价销售，库存积压越来越多，财政不堪重负。省政

府按照国家关于发展质量效益型农业的部署，结合国内外粮食市场形势，本着符合黑龙江

省粮食生产和流通的实际，兼顾生产者、消费者和经营者利益的原则，加大种植结构和布局

的调整，增加玉米面积，稳定大豆面积，适当增加水稻面积，尽量压缩小麦面积，确保粮食总

产稳定的思路，调减粮食定购任务。在实行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的同时，实行优质优价政

策，农民利益仍然能够得到保护，各方面消费所需的粮源也有保证。这次调整粮食定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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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总原则是适当调减任务总量，调整品种结构，主要调减小麦、大豆定购任务，水稻、玉米

定购任务基本不变。调减后的小麦、大豆定购任务主要分配给麦豆主产区，向麦豆主产区

倾斜；玉米、水稻主产区不承担或少承担大豆和小麦定购任务。各行署、市、县（市）按照全

省定购粮调整原则进行了调整。

１９９９年，按照国务院关于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的要求，全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安排
收购１３５０万吨。同年１０月，黑龙江省在与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区衔接了秋粮收购价格
基础上，确定了全省秋粮收购价格及相关政策。玉米、水稻定购价与保护价执行同价，每市

斤中等品、标准水分玉米０４元，水稻０５８元，硬质小麦０５８元，软质小麦０５４元。对大
豆定购价格，考虑各品种比价关系，确定为中等品、标准水分每市斤０８６元。等内玉米、水
稻、大豆各等级之间的差价仍按每市斤００２元执行。优质玉米、水稻退出定购粮收购。水
稻、大豆暂不安排季节差价。玉米实行季节差价，从２０００年５月１日起新粮上市前，对农民
直接交售水分在１４％（含１４０％）以内的，除按规定增价外，每百公斤加价２元，同时取消
原来对水分在１８％～１４６％的玉米每百公斤给予奖励的政策。定购粮执行国家规定的现
行质量标准、水分标准，只收等内粮。鉴于大豆不属于保护价品种，按国家规定不享受超储

补贴政策。对定购任务内的大豆按已确定的定购价格收购，议价大豆收购价格随行就市。

为切实保护农民利益，鼓励农民在市场价格好的时候自行销售；当市场价格低于定购价，农

民自行销售有困难时，对定购任务内的大豆，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予以收购。截至１９９９年粮
食年度末，全省收购定购粮２１７９万吨。其中，小麦１８６万吨，水稻６７７万吨，玉米１１３３

万吨，大豆１８３万吨。

１９９９年黑龙江省粮食定购任务表

　表１－３ 单位：万吨

地区 合计 小麦 水稻 玉米 大豆

合计 ３０７９６ １８９ ７４４ １４５ ６９６６

哈尔滨 ７１９ — ２１１ ４９８ １０

齐齐哈尔 ３８３ ３９ １６ １５８ １７

绥化 ５４８ — １２４ ４１３ １１

牡丹江 ７１ — ２７ ２２ ２２

佳木斯 １６９ ０４ ６５ ５８ ４２

黑河 １４９ ４１ ０２ ２９ ７７

大兴安岭 ０３ ０２ — — ０１

伊春 １３ ０１ ０６ — ０６

鸡西 ６８６ — ４７ １８ ０３６

七台河 ２５ — ０５ １０ １０

鹤岗 ３５ — １４ １５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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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３

地区 合计 小麦 水稻 玉米 大豆

双鸭山 ６５ — １４ ２８ ２３

大庆 ９８ — １１ ８７ —

农垦总局 ７２７ １０ ２０ １１２ ３１５

双河农场 ０６ ０２ ０２ ０２ —

２０００年，根据全国粮食生产和流通工作会议精神，黑龙江省取消了小麦定购任务。全
省粮食定购任务由３１０万吨调减为２９０万吨。其中，玉米１４５万吨，水稻７５万吨、大豆７０
万吨。对完成大豆定购任务不作硬性要求。水稻、玉米定购价和保护价仍然执行同一价

格，大豆定购价仍为每市斤标准品（三等、水分１３％）０８６元。
黑龙江省小麦退出定购任务主要是由于地产小麦品质较差，缺乏市场竞争力，省内消

费者喜欢食用山东等外地面粉，致使黑龙江省小麦库存严重积压。截至１９９９年３月末，全
省小麦库存达７７６万吨，由于品质较差，储存时间较长，很难顺价销售，给省级财政带来沉
重负担，还面临着超储存品质下降贬值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

截至２０００年粮食年度末，全省收购定购粮１１４万吨。其中，水稻６４１万吨，大豆０２
万吨，玉米４９７万吨。
２００１年，黑龙江省取消大豆定购任务。２月１５日，黑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省粮食

局、省农业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取消大豆定购任务的通知》，鉴于大豆具有广泛的市场需

求，为了进一步搞活大豆流通，增加农民收入，决定从２００１年新粮上市起取消大豆定购任
务。水稻、玉米两个品种的定购任务继续保留，定购数量不变。四等、五等水稻退出定购范

围。玉米、水稻执行国家新颁布的质量标准。截至２００１年粮食年度末，全省收购定购粮
８６９万吨。其中，水稻４８６万吨，玉米３８３万吨。

２００２年，黑龙江省粮食定购玉米、水稻品种任务未变化。玉米、水稻定购任务仍执行保
护价价格，玉米标准品价格每公斤０８４元。水稻全省分为三个价区，一价区标准品价格每
公斤１０６元，二价区标准品价格每公斤 １０３元，三价区标准品价格每公斤 １元。截至
２００２年粮食年度末，全省收购定购粮３４４万吨。其中，水稻１５６万吨，玉米１８８万吨。

２００３年，黑龙江省取消粮食定购任务。鉴于全省粮食销售已经放开，粮食部门不再承
担城镇居民口粮计划供应任务，军粮和农村救灾粮供应粮源也不再是定购粮；加之黑龙江

省近几年对定购粮与保护价粮执行同一收购价格，保留粮食定购任务已没有实际意义。至

此，黑龙江省始于１９９１年的国家粮食定购任务政策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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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２００２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国家粮食定购情况

　表１－４ 单位：万吨

年度 粮食总产 农村留粮 商品量
国家粮食定购

合计 小麦 水稻 大豆 玉米

１９９１ ２１００５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５ ５３７３ １４１７ ７６５ １５５２ １６３９

１９９２ ２２９５５ １１６０ １１３５５ ３３３８ １１４７ ５７９ ５９６ １０１６

１９９３ ２３０５ １１５５ １１５０ ３２６７ １０９９ ５１４ ６９１ ９６３

１９９４ ２５０４５ １１５０ １３５４５ ３２９５ ７２４ ４８５ ９０１ １１８５

１９９５ ２５１１ １１５０ １３６１ ３４７８ ７９８ ５８ ８３５ １２６５

１９９６ ２９４８ １１５０ １７９８ ３７５１ ９２３ ７２７ ７９５ １３０６

１９９７ ３０２３５ １１００ １９２３５ ３７０１ ８９１ ７５１ ７３２ １３２７

１９９８ ２９４２ １１５０ １７９０ ３７１０ ７１４ ７３７ ９６３ １２９６

１９９９ ２９９９ １１５ １８４９ ２１７９ １８６ ６７７ １８３ １１３３

２０００ ２４６３５ １１００ １３６３５ １１４ — ６４１ ０２ ４９７

２００１ ２５２６５ １１００ １４２６５ ８６９ — ４８６ — ３８３

２００２ ２８０６ １１００ １７０６ ３４４ — １５６ — １８８

第三节　保护价收购

１９９３年，国家决定加快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逐步放开粮食价格和购销，对粮食实行
保护价制度。依据黑龙江省粮食生产情况，为保护农民利益，防止谷贱伤农，同时不过多增

加财政负担，１９９３年黑龙江省保护价实施范围限于原国家定购任务（原粮４８０万吨）与调减
后定购任务（原粮４０６万吨）的差额部分。保护价按国家定购价执行。当粮食市场价低于
保护价时，按保护价收购。但由于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５年期间，黑龙江省粮食市场价一直高于或
基本持平国家定购价，保护收购未实际实行。从１９９６年秋粮接收开始，才实际启动实行保
护价收购。

１９９６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形势和全国一样，已是连续第七个丰收年，粮食生产增长高
于粮食消费增长，出现了阶段性供大于求，粮价出现下滑。为了保护粮食生产、农民种粮积

极性和粮食生产的产业优势，解决农民手中余粮销售问题，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及时作出了

对小麦、玉米和水稻三个品种余粮实行保护价收购的决定。１２月２４日，黑龙江省粮食厅、

财政厅、物价局联合发文，要求“各地要按不拒收、不限收，敞开收购的原则，抓紧按保护价

收购农民手中余粮，及早把粮食企业主渠道收购的１３００万吨商品粮（含定购粮、专储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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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粮、保护价粮）全部收上来。让农民手中粮食变成钱，以备生活、生产需要”。全省收购保

护价粮质量标准均执行定购粮质价政策，只收等内粮，水分、杂质和不完善粒（小麦）超过标

准时，执行扣量、收整晒费和增减价办法。不执行里程运费补贴和玉米降水补贴政策。截

至１９９６年粮食年度末，全省收购粮食１６７０７万吨。其中，保护价粮食３４９２万吨。分品
种：小麦１０３３万吨，水稻８２７万吨，玉米１６３２万吨。
１９９７年７月，全国粮食购销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国有粮食企业要在政府

支持下充分发挥粮食购销主渠道作用和市场价格形成的主导作用，把农民留足口粮、饲料

粮、种子以及备荒粮以外的商品粮主要部分掌握在主渠道手中，当前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

购粮，从而使过低的市场粮价回升到合理区间，使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得到保护，使差价

缩小乃至消失，促进粮食企业恢复正常经营，困难得到缓解。

根据国家规定，黑龙江省保护价执行定购基准价，以中等品、标准水分为准，小麦硬质

０６４元／斤、软质０６元／斤，水稻０６５元／斤，玉米０４８元／斤。保护价粮执行和定购粮相
同的等级和等级差价，只收等内粮。保护价粮收购执行上年的水分、杂质增扣价、扣量办法

和新的玉米收购政策。

１９９７年，全省粮食总产达到３０２３５万吨，连续第八个丰收年。省政府要求，１９９８年元
旦前接收入库粮食６２５万吨～７５０万吨，春节前达到１１５０万吨，到３月底基本完成１２５０万
吨。全省平均每天收购入库粮食１５万吨。玉米、水稻主产区定购粮、保护价粮同时收购。
省粮食厅要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发挥主渠道作用，各级粮食部门在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购

粮工作中做到思想认识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服务承诺到位、粮款结算到位、收储烘晒设施

到位。乡镇干部和粮食部门有关人员组成工作组，逐村、逐户核实粮食产、留、余情况，发放

保护价售粮卡，采取分户凭卡陆续接收入库的办法，确保粮食收购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

截至１９９７年粮食年度末，全省收购粮食１４５１８万吨。其中，保护价粮４６８８万吨。分品
种：小麦９８５万吨，水稻２８７万吨，玉米８３３万吨。
１９９８年，继续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以保护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并且

掌握足够的商品粮源，以稳定市场粮价。黑龙江省制定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相

关政策，对农民和其他粮食生产者在完成定购任务并留足自用和自储粮食后出售的小麦、

水稻、玉米，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按保护价常年、常时挂牌敞开收购，不拒收、不限收、不停收，

农民什么时候交售就什么时候收购。定购粮和保护价粮同时收购。对杂粮和完成定购任

务后的大豆，允许农民自行销售和多渠道购销。小麦保护价（中等品、标准水、每市斤，下

同）硬质０５８元，软质０５４元，均比上年下降００６元。玉米保护价由上年的０４８元调为
０４６元。水稻保护价按上年０６５元不变。

在新粮收购前全省粮食库存爆满，收粮资材和场地严重不足，而且又遭受水灾，收储矛

盾十分突出。为解决粮食收储难和增加执行质价政策的透明度，省政府专项投资７０００万
元，用于平场扩地、维修改造烘干设施、购置检斤验质设备和改善服务条件。省农业发展银

行安排专项贷款５５００万元，用于解决收储资金缺口。同时，全省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积极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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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压库、内部挖潜、平扩场地、利用非收储企业和社会库场等途径，解决了收购１５００万吨新
粮的收储及潮粮烘晒能力，确保了收得进、储得下、不坏粮。截至１９９８年粮食年度末，全省
收购粮食１１４９２万吨。其中，保护价粮６５９７万吨。分品种：小麦１７８万吨、水稻２８９５
万吨、玉米３５２４万吨。
１９９９年５月３０日，国务院要求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河北

省北部、山西省北部的春小麦和南方早籼稻、江南小麦，从２０００年新粮上市起退出保护价
收购范围。为了适应调整保护价收购范围的要求，引导农民生产优质、适销的粮食品种，提

高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黑龙江省政府决定从１９９９年新粮上市起，小麦不列为市场监
管品种，积极引导、鼓励产销直接见面，粮食经营企业从事小麦购销活动；优质小麦退出定

购价和保护价收购范围，实行议购议销。普通小麦定购价调到保护价，保护价不动。同时，

取消１９９８年省政府制定的对等外小麦放宽两个等级实行保护价收购的政策，等外粮由农
民自行消化；从小麦上市起，放开收购市场，农民自行定价、销售，自行销售不出去的，由粮

食购销企业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取消对保护价水稻、玉米放宽两个等级收购的政策，即水

稻出糙率在７０％（不含７０％）以下、玉米纯粮率在９１％（不含９１％）以下的仍按等外粮对
待。等外粮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鼓励农民自行转化。等外玉米、水稻及定购以外的大豆

收购价格，由收购单位按市场供求形成的价格进行收购。优质玉米、水稻退出保护价收购，

实行产销直接见面。

在粮食收购工作中，收储企业对等内低等级粮食，坚持公平合理定等，只要实际检验达

到等级标准，就予以收购，确保对农民手中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玉米敞开收购；对质量差的

玉米，各级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抽调干部和技术人员深入村屯、农户，指导和帮助农民采取选

棒、掐尖、手工脱粒以及筛选、整理、清杂等各种有效措施，提高等级，使一部分等外玉米能

够达到等内标准，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增加农民卖粮收入。截至１９９９年粮食年度末，全
省收购粮食１４５４６万吨。其中，保护价粮１１３７２万吨。分品种：小麦 １１７８万吨、水稻
５２１４万吨、玉米４９８万吨。

２０００年，国家决定部分粮食品种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从新粮上市起，黑龙江省小麦退
出保护价收购范围。保护价品种为水稻和玉米。收购价格在保持１９９９年对粮食的优质优
价政策、等级差价政策、玉米的季节差价政策、水稻收购的惊纹粒政策均不做变动的同时，

实行了“小调整”：玉米价格较１９９９年每百公斤提高４元，即每百公斤标准品（二等，水分
１８０％）８４元；水稻价格总体上维持上年水平，对东部边远地区水稻适当拉开地区差价，每
百公斤拉开２元。萝北、绥滨、桦川、桦南、建三江、抚远、同江、富锦、饶河、宝清、友谊、集
贤、鸡东、密山、虎林１５个县（市）为二价区，每百公斤标准品１１４元。其他行署（市）、县
（市）为一价区，每百公斤标准品（三等，水分１５５％）１１６元。

黑龙江省２０００年农业受灾，粮食减产较多，为确保农民种粮收入，国家准许黑龙江省
推迟一年执行国家新修订的粮食质量标准。

２０００年，黑龙江省继续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继续执行１９９９年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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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质量标准、粮款结算政策。为了保护农民利益，防止粮贩子以低于保护价格收购农民余

粮，向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倒卖，从中谋利，一律取消凭票、凭卡卖粮的办法。要求各县（市）

通过细致工作，摸清农户、农场余粮底数，排开交售日期，凭本人身份证核对登记表，实现有

序收购。

全省各级粮食部门在粮食收购前，根据粮食生产情况，摸清粮食产量、余粮底数，制定

和实施秋粮收储预案，采取多种形式，深入乡镇、村屯，搞好政策宣传；通过合理调整粮食收

购流向和库点布局、归拢和加高加密储粮形态，以及库内垫场等解决收储缺口。在粮食收

购过程中，坚持做到对农民手中符合国家收购质量标准的保护价粮食敞开收购，严格执行

质价政策和粮款结算政策，确保了粮食收购工作的顺利进行。截至２０００年粮食年度末，收
购粮食１０１８２万吨，其中保护价粮食８５２万吨（水稻６３７３万吨、玉米２０５７万吨、小麦９
万吨）。

２００１年，黑龙江省继续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秋粮收购的保护价范围是符合国
家质量标准的等内玉米和一、二、三等水稻。为了促进农民发展优等水稻，从秋粮上市起，

四、五等水稻退出保护价范围。

为了进一步促进和引导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优质品种粮食生产，从２００１年秋
粮上市起，黑龙江省执行的新的粮食质量标准。考虑到粮食生产的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和

农民收益状况等因素，经国家同意，黑龙江省做了必要的调整。玉米实行两种定等办法，对

水分在２３％以下的（含２３％），以容重定等；对水分在２３％以上的（不含２３％），仍以纯粮率
定等。以容重定等的，容重不得低于６６０克／升（三等）；以纯粮率定等的，纯粮率不得低于
９１％（三等）。两种定等办法，收购标准水分均执行１４％，生霉粒均控制在５％以内，色泽、
气味正常。水稻。实行以出糙率和整精米率定等。出糙率不得低于７５％（三等），各等级的
整精米率不得低于５５％；收购标准水分１４５％，谷外糙米控制在１０％以内，黄粒米控制在
５％以内，色泽、气味正常。

根据国家计委、国家粮食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执行粮油质量标准有关

问题的规定》，经与毗邻省区衔接，省政府确定，黑龙江省玉米、水稻定购价和保护价仍然执

行同一价格。玉米标准品（二等、水分１４％）价格每公斤０９１元，标准水分１８％每公斤
０８４元。水稻在上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拉开地区差价。全省分为三个价区：一价区标准品
（三等、出糙率７５％、水分１４５％、下同）价格每公斤１１６元；二价区标准品价格每公斤
１１４元；三价区标准品价格每公斤１１２元。一价区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
绥化、黑河、伊春、大兴安岭８个市区及所属县市；二价区包括佳木斯市区、汤原、桦南、双鸭
山市区、集贤、鹤岗市区、七台河市区、勃利、鸡西市区；三价区包括萝北、绥滨、桦川、建三

江、抚远、同江、富锦、饶河、宝清、友谊、鸡东、密山、虎林。按定购价和保护价收购的粮食，

各等级之间的差价仍为每公斤００４元。
全省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及粮食购销企业组织业务人员深入村屯、农户，积极宣传

新的粮食质量标准和新的收购质价政策，指导农民庭院降水。对玉米实行上栈子、码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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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棒脱粒，筛选整理，降水提质；对水稻，指导农民在脱谷时减少谷外糙米，认真清理，扬净

瘪粒，提高出糙率和整精米率，提等增值。通过对全省实际入库粮食质量和价格水平分析，

农民出售两个保护价品种粮食（水稻、玉米）的实际收入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略有上升，使广

大农民尝到了好粮卖好价的甜头，增强了质量意识。

截至２００１年粮食年度末，全省收购粮食９８４８万吨，其中保护价粮８２６６万吨。
２００２年，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形势及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总量供大于求、库

存过大、财政负担重的实际情况，国务院对当年秋粮收购质价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主要

是提高质量标准、下调价格水平、缩小区域范围，以此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竞争

力，推进农业市场化进程，使广大农民逐步由粮食生产者转变为粮食生产经营者，做好进入

市场的准备。黑龙江省按照国家部署要求，根据全省粮食生产形势和粮食市场需求变化，

制定了秋粮收购政策。２００２年度保护价粮食收购范围，仍是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等内玉米
和一、二、三等水稻。对农民手中符合质量标准的保护价品种余粮，各级政府组织粮食购销

企业坚持按保护价收购，做到不拒收、不限收、不停收、不压级、不压价。对达不到国家质量

标准、不属于保护价收购范围的粮食，鼓励农民在市场上出售。从２００２年秋粮上市起，根
据东北地区粳稻和玉米全面执行国家新颁布的质量标准的要求，黑龙江省从秋粮上市时

起，对保护价品种粮食，全面执行国家新颁布的质量标准。根据国家要求，经与毗邻省区衔

接，黑龙江省玉米、水稻定购价和保护价仍然执行同一价格。各等级之间的差价仍为每公

斤００４元。玉米：标准品（二等、水分１４％、不完善粒５％，生霉粒２％）价格每公斤０８４
元。水稻：全省仍分为三个价区，具体是在２００１年每公斤拉开００２元地区差价的基础上，
再拉开００１元差价。一价区标准品（三等、出糙率７７％、整精米率６０％、谷外糙米２％、黄
粒米１％、水分１４５％、下同）价格每公斤１０６元；二价区标准品价格每公斤１０３元；三价
区标准品价格每公斤１元。一价区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牡丹江（不含绥芬河）、绥化５
个市区及所属县市和北安、铁力市；二价区包括佳木斯市区、汤原、桦南、双鸭山市区、集贤、

鹤岗市区、七台河市区、勃利、鸡西市区；三价区包括萝北、绥滨、桦川、建三江、抚远、同江、

富锦、饶河、宝清、友谊、鸡东、密山、虎林。继续执行上年粮食收购水分、杂质增扣价和扣量

办法。

根据黑龙江省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实际情况，结合保护价粮收购入库数量，为了进一

步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适应粮食购销市场化的需要，从秋粮上市起，适当调整保护

价收购区域范围。大兴安岭行署所属各区及呼玛县、塔河县、漠河县；黑河市的爱辉区、逊

克县、孙吴县、嫩江县、五大连池市；伊春市所属各区及嘉荫县；牡丹江市的绥芬河市等１２
个县（市、区）全面放开保护价粮食收购。对双城、龙江、依安、富裕、安达、明水、肇州７个非
水稻主产县（市）放开保护价水稻收购。

截至２００２年粮食年度末，全省收购粮食７９５４万吨。其中，保护价粮食７２４２万吨。
分品种：水稻２８９３万吨，玉米４３４９万吨。
２００３年，根据全国粮食流通形势和黑龙江省粮食生产情况，省政府决定自秋粮上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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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县（市、区，中心城市及其为一个区，下同）为单位，在五常、庆安、虎林等３６个县（市、区）
继续对水稻实行保护价收购；在肇东、龙江、集贤等２７个县（市、区）继续对玉米实行保护价
收购。其中，在１２个县（市、区）同时对水稻、玉米两个品种继续实行保护价收购。保护价
粮限量收购计划为６００万吨，其中玉米３００万吨、水稻３００万吨，均为标准水分。签订保护
价粮食收购政策性“订单”。实行“订单”收购是黑龙江省按照市场取向深化粮食流通体制

改革的重大举措。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０日，全省６００万吨的保护价粮限量收购指标全部逐
级分解并签到农户，全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与农户签订保护价粮食收购政策性“订单”２１０
万份。

为落实国务院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并适当提高保护价工作要求，黑龙江省对保护价粮政

策性“订单”实行敞开收购，对政策性“订单”内的保护价粮食，由承担保护价收购任务的国

有粮食购销企业按约定的品种、数量和省定的质价政策敞开收购。为了增加农民卖粮收

入，对政策性“订单”内的粮食，在市场粮价高于保护价时，鼓励农民随行就市自行销售。为

了避免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同时收购同一品种保护价和非保护价两种性质的粮食，有意压等

压价损害农民利益，实行保护价和非保护价粮食分段收购，全省保护价粮收购截止期为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从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起，转入随行就市收购非保护价粮阶段。根据国家
发改委、国家粮食局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３００号通知要求，经与毗邻省衔接，保护价玉米每公斤
标准品（二等、水分１４０％、杂质１０％，下同）基准价格由２００２年０８４元提高到０８８元；
水稻，每公斤标准品（三等、水分１４５％、杂质１０％，下同）基准价仍为１０６元。保护价玉
米、水稻各等级之间的差价仍为每公斤００４元。水稻现行的三个价区划分及价格不变，相
邻两个价区差价每公斤仍为００３元。秋粮收购继续全面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粮食收
购水分、杂质增、扣价和扣量办法及粮款结算政策。截至２００３年粮食年度末，全省收购粮
食７１６４万吨。其中，保护价粮６３０３万吨（水稻３６６４万吨，玉米２６３９万吨）。

２００３年秋粮保护价收购区域保留和
退出的县（市、区）名单

一、两个品种全部保留保护价收购的１２个县（市、区）

五常、阿城、巴彦、木兰、泰来、肇东、海伦、北林、鸡东、密山、集贤、肇源。

二、两个品种全部退出保护价收购的２９个县（市、区）

哈尔滨市各直属区、讷河、依安、富裕、克山、克东、拜泉、牡丹江市各直属区、宁安、林

口、海林、穆棱、东宁、绥芬河、抚远、爱辉、孙吴、逊克、嫩江、五大连池、北安、七台河市各直

属区、勃利、伊春市各直属区、嘉荫、大兴安岭地区各直属区、呼玛、塔河、漠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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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稻保留保护价收购的３６个县（市、区）

五常、阿城、尚志、巴彦、依兰、延寿、木兰、通河、方正、泰来、肇东、海伦、北林、绥棱、庆

安、富锦、桦南、汤原、桦川、同江、建三江、佳木斯市各直属区、铁力、鸡东、虎林、密山、鸡西

市各直属区、萝北、绥滨、鹤岗市各直属区、集贤、宝清、友谊、饶河、双鸭山市各直属区、

肇源。

四、水稻退出保护价收购的４４个县（市、区）

哈尔滨市各直属区、宾县、呼兰、双城、齐齐哈尔市各直属区、讷河、克东、龙江、拜泉、克

山、富裕、甘南、依安、牡丹江市各直属区、海林、宁安、东宁、林口、穆棱、绥芬河、七台河市各

直属区、勃利、抚远、明水、青冈、兰西、望奎、安达、孙吴、逊克、北安、嫩江、五大连池、爱辉

区、大兴安岭地区各直属区、呼玛、塔河、漠河、伊春市各直属区、嘉荫、大庆市各直属区、肇

州、林甸、杜蒙。

五、玉米保留保护价收购的２７个县（市、区）

五常、双城、阿城、巴彦、呼兰、宾县、木兰、龙江、甘南、泰来、齐齐哈尔市各直属区、安

达、肇东、兰西、青冈、明水、海伦、北林、望奎、鸡东、密山、集贤、肇源、肇州、林甸、杜蒙、大庆

市各直属区。

六、玉米退出保护价收购的５３个县（市、区）

哈尔滨市各直属区、方正、依兰、通河、延寿、尚志、讷河、克东、拜泉、克山、富裕、依安、

牡丹江市各直属区、海林、宁安、东宁、林口、穆棱、绥芬河、鸡西市各直属区、虎林、七台河市

各直属区、勃利、佳木斯市各直属区、建三江、桦南、汤原、同江、桦川、抚远、富锦、双鸭山市

各直属区、饶河、宝清、友谊、鹤岗市各直属区、萝北、绥滨、庆安、绥棱、孙吴、逊克、北安、嫩

江、五大连池、爱辉区、大兴安岭地区各直属区、呼玛、塔河、漠河、伊春市各直属区、嘉荫、

铁力。

２００３年黑龙江省秋粮保护价收购计划分配表

　表１－５ 单位：万吨

市县
保护价粮订单收购指标

合计 玉米 其中农场 水稻 其中农场

全　省 ６００ ３００ ０．７ ３００　 １３２．０８

哈 尔 滨 １３５ ８５ — ５０　 １．３５

五常 １３ ５ —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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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５

市县
保护价粮订单收购指标

合计 玉米 其中农场 水稻 其中农场

双城 ２５ ２５ — — —

阿城 １０ ７ — ３　 —

巴彦 １５．３ １２ — ３．３ —

呼兰 １４ １４ — — —

宾县 １６ １６ — — —

木兰 １１．３ ６ — ５．３ —

通河 ７．６ — — ７．６ ０．４　

方正 ６ — — ６　 ０．２　

尚志 ４．８ — — ４．８ —

依兰 ７ — — ７　 ０．２５

延寿 ５ — — ５　 　　０．５　

齐 齐 哈 尔 ４７．４ ４４ — ３．４ ０．１　

市区 １２ １２ — — —

龙江 ２３ ２３ — — —

泰来 ８．４ ５ — ３．４ ０．１

甘南 ４ ４ — — —

绥　化 １３６ ９９ — ３７　 —

安达 １６ １６ — — —

肇东 ３２．５ ２９ — ３．５ —

兰西 １７ １７ — — —

青冈 ６ ６ — — —

明水 ６ ６ — — —

海伦 １５ ８ — ７　 —

北林 １９ ７ — １２　 —

望奎 １０ １０ — — —

绥棱 ４．５ — — ４．５ —

庆安 １０ — — １０ —

伊春 ３．３ — — ３．３ —

铁力 ３．３ — — ３．３ —

佳 木 斯 ７５．３ — — ７５．３ ４４．９３

富锦 ２３ — — ２３ １２．６

桦川 ６ — — ６ １．７

同江 ５．３ — — ５．３ ３

建三江 ２６．５ — — ２６．５ ２６．５

市区 ５ — — ５ ０．３

桦南 ４．５ — — ４．５ 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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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５

市县
保护价粮订单收购指标

合计 玉米 其中农场 水稻 其中农场

汤原 ５ — — ５ ０．４５

鸡　西 ６７．３ ９ ０．５ ５８．３ ３４．５

鸡东 ７．９ ４ — ３．９ ０．３

密山 ２８．３ ５ ０．５ ２３．３ １０．１

虎林 ２９ — — ２９ ２２．５

市区 ２．１ — — ２．１ １．６

鹤　岗 ２６ — — ２６ ２０．２

市区 ８ — — ８ ６．８

萝北 ５．５ — — ５．５ ３．９

绥滨 １２．５ — — １２．５ ９．５

双 鸭 山 ４４．２ ４ ０．２ １０．２ ３１

市区 ９ — — ９ ８．８

集贤 １３．７ ４ ０．２ ９．７ ５．３

宝清 １３ — — １３ １０．２

饶河 ６ — — ６ ４．２

友谊 ２．５ — — ２．５ ２．５

大　庆 ６５．５ ５９ — ６．５ —

肇州 ２２ ２２ — — —

肇源 １２．５ ６ — ６．５ —

林甸 ９ ９ — — —

杜蒙 ７ ７ — — —

市区 １５ １５ — — —

２００４年５月，国务院决定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积极稳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黑龙江省决定从２００４年新粮上市起放开粮食收购价格，继续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主渠
道作用，发展和规范多种市场主体从事粮食收购和经营活动，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

主体多元化。同时要求转换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一般情况下，粮食收购价格由市场供求形

成，国家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实行宏观调控，充分发挥价格的导向作用；当粮食供

求发生重大变化时，为保证市场供应、保护农民利益，按照国家下达的重点粮食品种（黑龙

江省为水稻）最低收购价格和相关政策，由受委托的国有粮食经营企业对确定的重点品种

粮食进行收购。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由于粮食市场价格高于最低收购价，黑龙江省的重点品
种粮食（水稻）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未启动。

自１９８５年起至２００５年，粮食收购历经合同定购、国家粮食定购、保护价粮收购、保护价
粮政策性“订单”收购，逐步实现了由有计划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翻开了粮食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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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粮食收购市场主体多元化的新篇章。

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黑龙江省保护价粮收购情况

　表１－６ 单位：万吨

年　度 商品量

保　护　价　格

合　计

计
小麦 水稻 玉米

１９９６ １７９８００ ３４９２０ １０３３０ ８２７０ １６３２０

１９９７ １９２３５０ ４６８８０ ９８５０ ２８７００ ８３３０

１９９８ １７９０００ ６５９７０ １７８０ ２８９５０ ３５２．４０

１９９９ １８４９００ １１３６８０ １１７８０ ５２１００ ４９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３６３５０ ８４３９０ ０９０ ６３７３０ ２０５７０

２００１ １４２６５０ ８２６６０ — ５３２７０ ２９３９０

２００２ １７０６００ ７２４２０ — ２８９３０ ４３４９０

２００３ １４１７００ ６３０３０ — ３６６４０ ２６３９０

第四节　议价收购

１９８６年１月，为了保护和鼓励农民生产和交售粮食的积极性，国家决定适当减少合同
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价收购的比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方向，

是使一部分粮食逐步退出统销，扩大议购议销，定购外的粮食，国家随行就市，议价收购，让

农民从多卖议价粮中增加收入。５月２３日，商业部提出各地保证完成合同定购任务和国家
委托代购计划的前提下，组织好市场调节。１９８６年，国家调减黑龙江省粮食合同定购任务，
靠市场调节议价收购的粮源来供应工业、饮食业、饲料等议价用粮。为大力发展城乡粮食

商品经济，全省粮食系统积极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广泛进行省内外经济项目合作、经济技术

协作。黑龙江省对省外发展大豆、豆粕、豆饼碎等品种横向联合，由省政府根据粮源情况，

内外兼顾，统一平衡，品种和数量一年一定，省粮食局统一下达各地。价格随行就市，一次

一定，对议价粮中的小杂粮、小杂豆、小油料，在省内市场可以安排下来的情况下，由各地自

行确定对外贸易联营品种数量。１９８６年收购议价粮１８０７万吨（粮食年度末、下同）。其
中，小麦１０５万吨，水稻５２万吨，大豆１０４７万吨，粕饼１３６万吨，玉米３０６万吨，杂粮
１６１万吨。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确定，为有利于粮食购销“双轨制”的实施，在粮食工
作上实行“四管四放”，即计划内的管，计划外的放开；大品种管大部分，大品种完成计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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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后的部分和小品种放开；城市销售管，农村销售逐步放开；非农业人口的定量口粮管，其

他行业用粮逐步放开。

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要求粮食部门在完成合同定购任务之后，积极议购，价格

随行就市，略低于市价并组织好议销。随着部分粮食退出统销后，议购议销成为粮食流通

领域中一条越来越重要的补充渠道。在完成全省粮食合同定购任务后，除粮食部门作为主

渠道搞好议价粮收购外，允许外贸、供销部门和乡镇企业到农村收购粮食。省粮食局要求

全省各级粮食部门在议价经营思想上由过去侧重做生意，转到既做生意又管理议价市场，

把议价环节的购、销、调、存等业务环节都掌握起来，通盘考虑议价市场，担负起主渠道的任

务。针对议价管理体制不适应议价市场发展的问题，要求各市、县对外以贸易公司名义开

展经营，对内各粮库、加工厂、粮店、粮油购销站经营实体不变，实行分别收购，统一外销，统

一核算，分别记账，谁的利益归谁，以调动基层单位经营议价粮油的积极性。对议价大豆原

料按计划统一组织调拨，产品由黑龙江省粮油贸易公司统一组织外销，基层保持固定收入，

风险由省里承担。把各级粮油贸易公司变为实体机构，组织库、厂、店代公司内销，对外只

搞一个窗口。１９８７年将黑龙江省粮油贸易公司由行政性公司转为企业性公司，实行独立核
算，自负盈亏经营，并兼有行政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负责全省议价粮油的经营与管理。

１１月，为加强对议价大豆的经营和管理，加强行政干预，运用经济手段，合理调整各方
面的经济利益，省粮食局加强了议价大豆经营管理。年初下达给大豆基地县３０万吨议价
大豆；以户（场）为单位，在完成豆麦定购任务（豆麦捆算）和顶抵玉米、水稻未完成部分后，

即在完成一份合同总数量的前提下，所超过定购合同的大豆、小麦按议价收购，每公斤加价

００６元（小麦标准品每市斤０２６元，大豆标准品每市斤０４元），为１９８７年的最高限价。
玉米、水稻、葵花籽合同内外执行同价；１９８７年在合同定购之外，认真落实国家给黑龙江省
下达的６７万吨“议转平”计划（这部分粮食国家已纳入了收支计划，是安排省内市场供应、
保证国家出口必不可少的）。

截至１２月末，全省大豆入库仅１０５万吨，农民手中尚有１００万吨 ～１５０万吨大豆等待
出售，农民对议购大豆普遍存在惜售心理。省委决定６７万吨“议转平”大豆收购任务必须
向下安排，保证完成，同时对收购和价格政策也相应做了调整，完成任务后市场放开。

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６日，省政府要求加速完成“议转平”大豆任务。省粮食局、省财政厅决定
给各地“议转平”大豆任务每斤加００１元留利；已经完成“议转平”大豆的县、市，还有余豆
交给省里，在每斤０４元的收购基础上，给粮库增加００２元的留利、００２元费用，即每斤大
豆按０４４元收购。凡是完不成“议转平”大豆任务而自行收购大豆的，外销一律不放行。４
月１日起执行扣减小麦销售指标办法。截至１９８７年粮食年度末，全省收购议价粮１３３３万
吨。其中，小麦１９万吨，水稻８万吨，大豆６４６万吨，粕饼１２６万吨，玉米２１万吨，杂粮
８１万吨。

同年，中央核定黑龙江省“议转平”任务８２８５万吨，年初向下安排６７万吨大豆。各地
将“议转平”任务与合同定购任务一同层层落实到户和家庭农场，并签到定购合同，视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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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任务保证完成。１０月４日，全省粮食收购工作电话会议明确了“议转平”收购政策，“议
转平”任务按年初下达的计划，７５％作为大豆议转平品种任务，其余２５％可以用大豆或小
麦、水稻完成。各地超过工作目标多收的小麦，结算仍按２／３执行合同比例价，１／３执行议
价，其中１／３部分顶抵小麦“议转平”任务。为了调动农民交粮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省政
府对“议转平”粮食收购制定了优惠政策，小麦、大豆、水稻在合同价基础上每５００克增加
０１元，即中等品：大豆０４４５元，水稻０３４元，小麦０３５元。１２月１３日，省粮食局印发
《黑龙江省粮食局关于加强粮食部门议价粮油管理的暂行办法》，对议价粮油经营实行集中

统一管理。各级粮油贸易公司经营的粮油，首先在满足当地市场需要的前提下，开展对外

销售。全年收购议价粮２３２４万吨。
从１９８９年粮食年度起，对农民取消“议转平”收购任务。合同定购以外的粮食，实行议

价收购，搞活议价经营，进一步稳定和活跃粮油市场。１月１０日，省粮食局规定了联营的对
象和方式，联营对象是指在完成国家合同定购任务后，在保证议价粮能够调得出的情况下，

以县（市）为单位，由行署、市粮油贸易公司牵头组织，选择经营信誉好，具备保管条件，运输

比较方便的单位同省粮油贸易公司开展联合经营议价粮业务。联营的方式：粮款预拨，购

价包干，自主收购，统一销售，售后分利。具体是省粮油贸易公司向有关联营单位预付中等

品的收购资金，有关县（市）公司根据有关规定组织经营单位进行收购（收购价格和费用由

经营单位包干使用），收购的粮食就地保管待用，粮权归省粮油贸易公司，由省粮油贸易公

司统一销售，售后利润按比例进行分配。８月，省政府强调加强粮食宏观调控，搞活议价经
营，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议价粮油经营。１０月，省粮食局明确经营议价粮油的指导思想是
“要从解决各级财政部门和安排好粮食市场出发，本着粮钱并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

的原则，来加强粮食管理，改善粮食经营，以实现增加农民收入，平衡粮食收支，逐步缓解财

政压力的综合目标。”１０月２０日，省粮食局下达全省２００万吨议价粮收购计划。１１月，省
政府规定每５０公斤标准品，玉米２８元，水稻４３元，大豆５８元。在此价格基础上，允许对水
稻、大豆价格上下浮动，玉米为最高收购限价，只可下浮。小麦最高限价为每５０公斤标准
品４５元，最低保护价为每５０公斤标准品３８元。１２月中旬，合同定购粮收购进入尾声，省
政府确定玉米，水稻、小麦３个品种不出省，大豆可以适当出一部分，但必须配额经营，有计
划、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

１９８９年，省政府对全省粮食加强了宏观调控。议价粮经营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
化，由多渠道经营基本上变为粮食部门一条渠道经营。为了安排好省内粮食市场和解决农

民卖水稻、大米难的问题，全省敞开收购议价水稻和大米，收购的这部分粮食作为国家购议

价粮处理。全年共收购议价粮３４１万吨，粮食议价经营单位承担亏损，解决了农民卖粮难，
使农民增加收入４亿多元。
１９９０年７月，黑龙江省落实国务院“在以县为单位完成定购任务之后，积极组织议价粮

食收购”的工作要求，全省粮食部门平议兼收，及时收购完成定购任务以后农民的余粮，满

足农民出售余粮的需要，不限收、拒收。议价粮收购价格，丰歉兼顾，购销统筹，防止谷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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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同时防止粮价暴涨，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和经营单位能购得进、销得出，使农民和粮食

企业都不购销顺畅。行署、市、县政府以省定价格为基准，自行确定一定幅度的浮动，作为

地区差价，并可实行季节差价。国营粮食部门充分发挥主渠道和蓄水池作用，积极开拓市

场，扩大购销。为了搞活议价粮食经营，省政府在放开搞活和解决农民卖粮难上，出台了

“对不符合专储粮质量标准和未列入专储粮品种的粮食，按照购得进、销得出的原则，具体

价格由各地自定；以县为单位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平议价粮可以同时收购”等十项政

策措施。１２月，政府规定了１９９０年玉米、水稻、大豆议购指导价格：玉米标准品１００公斤为
４５６元，水稻标准品１００公斤为７３９元。上述价格亦是玉米、水稻专项储备粮的收购价
格。低于专项储备质量标准的玉米、水稻价格由各地本着购得进销得出的原则自定。大豆

标准品１００公斤１０２８元，允许各地在一定幅度内上下浮动，实行地区差价。为促进基层粮
食企业积极收购议价粮，省粮食局对各地收购的议价大豆进行兜底包收；对收购不符合专

储质量的玉米，基层找不到销路的，省粮油贸易公司按标准品每斤０２１元包收；对议价水
稻，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可同抵１９９１年的水稻定购任务。

为了满足丰收农民出售余粮的要求，缓解玉米收购与烘晒能力严重不足的矛盾，降低

玉米水分，增加农民收入，确保不坏粮，１９９１年２月，省粮食局决定在肇东、肇州、兰西、绥
化、海伦、双城、五常、巴彦、呼兰、阿城、肇源、宾县等１２个玉米主产县，对农民向国家交售
的部分议价玉米实行预约收购。截至１９９０年粮食年度末，收购议价粮２５８３万吨。
１９９１年，黑龙江省政府为进一步搞活粮食市场，实施了坚持以放为主放管结合、议价粮

收购价格随行就市、买卖双方议定价格、必要时可由县（市）政府确定保护价等搞活粮食流

通措施。粮食部门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不限收、不拒收、不压等压价，最大限度地满足农

民出售余粮的要求。

１０月２８日，国务院要求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一步搞活农产品流通。为落实
国务院部署，黑龙江省制定以下措施：第一，对非国家定购的高粱、谷子、杂粮、杂豆、小油料

等品种，常年放开经营，运输不受限制，经营单位可直接到运输部门办理运输手续。第二，

对国家定购的玉米、小麦、水稻，在保证完成国家定购任务的前提下，经当地市、县政府同

意，常年放开经营，省内外运输均不受征购期限制。第三，以县（市）为单位，在完成大豆国

家定购任务和出口任务后，可以多渠道经营，取消配额经营。在全省完成大豆国家定购任

务和出口收购任务前，对出省的议价大豆收取５％的粮食经营补偿费和５％的农业技术改进
费（以下简称“两费”）。豆粕、豆饼、豆饼碎不收取“两费”；在全省完成大豆国家定购 任务

和出口收购任务后，停收两费，同时停止省界检查站对出省粮油的检查。第四，鼓励集体商

业和个体工商户进入粮食流通领域，从事粮油长途贩运和批发业务，但对其中从事大豆长

途贩运和批发业务的，须经县（市）以上政府批准。第五，大豆、豆粕一律进入“省粮油批发

市场”购销，以使平衡运力、铁路等运输部门优先发运，豆饼、豆饼碎及其他粮食品种由经营

单位直接到当地运输部门办理运输手续。

１９９１年，黑龙江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大豆减产。为确保国家大豆出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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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成和省内市场安排的需要，省政府决定议购部分大豆，转为平价用于出口。为此，省粮

食局下达“议转平”大豆收购任务４０万吨。“议转平”大豆的收购价格由各地本着随行就市
的原则自行确定。省政府对各地的结算价格在统购价基础上每公斤包括经营费用加“议转

平”差价０２６元（即每斤议转平大豆０５８元）。“议转平”结算价格高于收购价格部分，留
给各地作为议价利润。１２月３０日，为促进完成“议转平”出口大豆收购任务，确保出口所需
豆源，省粮食局决定对各地收购上报的“议转平”大豆，在原定每公斤拨给０２６元差价款的
基础上，另行拨给０２０元作为收购奖励基金。截至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０日，“议转平”大豆完成
８７万吨，占计划的２１７％，占议价大豆收购的１０％。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７日，省粮食局召开部分行署、市、县粮食局局长紧急会议，强调以县（市）
为单位，未完成定购和“议转平”收购任务的，大豆不得出省；以县（市）为单位完成“两个任

务”的，大豆可以出省，并免收“两费”；完成“议转平”收购任务的，优先安排大豆出口；给各

地区的收购资金可以先收购“议转平”大豆，解决收购资金问题；对完不成“议转平”出口大

豆收购任务的，不予安排基本建设项目。

全省各级粮食部门在仓容、场地、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力，在做好国

家定购粮和专储收购工作的同时，积极收购议价粮，较好地缓解了农民卖粮难的矛盾。截

至１９９２年３月３１日，全省收购议价粮２７５２万吨，其中大豆１３３８万吨，为大豆出口和省
内市场安排准备了充足粮源。

１９９１年黑龙江省议转平大豆收购计划

　表１－７ 单位：万吨

单　位 数　量

合　计 ３９５０

松花江 ４００

齐齐哈尔 １３５０

绥化 ５５０

牡丹江 ３００

佳木斯 ２００

黑河 ６００

伊春 ０５０

哈尔滨 １５０

鸡西 ０１０

七台河 １３０

鹤岗 ０５０

双鸭山 ０５０

富锦 ０５０

铁力 ０３０

密山 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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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国务院要求，加快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进一步向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的方
向推进。鉴于黑龙江省粮食流通历经“双轨制”“保购压销”和两次价格改革，以及粮食连

年丰收、库存充裕、粮价稳定、牌市差价缩小、农民和城镇居民对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的承

受力增强，１０月，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减购放销、敞开经营的决定。敞开经营即粮食经
营全面敞开，在完成全省粮食国家定购任务的同时，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建立起多渠道、多

形式、多层次、多种经济成分的粮食流通体制。取消出省粮食收取农业技术改进费、粮食经

营补偿费的规定，取消粮食运输出省限制，撤销省界粮食检查站，常年实行多渠道经营。在

继续发挥国营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同时，鼓励农民参与粮食流通，进

行自产自销或从事粮食经营；允许和支持其他国营、集体及私营企业经销粮食；放开品种、

数量限制，可以零售，也可批发。议价粮敞开经营后，全省各级粮食及供销、乡企、外贸等部

门都本着收得进、销得出，随行就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积极收购议价粮油。全省

粮食系统在收购资金紧张的情况下，积极开展代购、代储、代烘、代销、代加工和品种兑换的

“五代一兑”业务。截至１９９２年粮食年度末，全省粮食部门收购议价粮３２８８万吨，占商品
量的３１８％。
１９９３年，省政府要求各地在确保完成国家粮食定购任务的前提下，大力开展议价粮收

购，搞活粮食流通。具体时间和办法，由各地自定。省政府安排议价粮收购资金４６２亿
元，其中重点安排６１个浸出油厂大豆收购资金２０亿元。四季度，南方一些省市粮价暴涨、
市场波动后，全国粮食供求关系急剧变化，由前两年的阶段性过剩、暂时性供大于求的买方

市场，急转直下变为卖方市场。省外客商纷纷来黑龙江省买粮，省内粮食市场也由总量积

压外销难、品种上的“两畅两滞”，转为总量调控外卖、四大品种全部畅销。黑龙江省粮食市

场也出现波动，大米、豆油短缺，价格上扬幅度较大。截至１９９３年粮食年度末，全省粮食部
门收购议价粮３８９１万吨，占商品量的３３８％。
１９９４年９月，省政府明确对定购任务以外的３４４万吨粮食，由各行署、市、县政府按照

随行就市的原则，组织粮食部门收购，确保完成。完成７５０万吨粮食收购计划后，对农民手
中的余粮，粮食部门积极收购，价格随行就市。粮食收购着眼于生产，保护产区和农民的利

益。１０月初，省政府向各行署、市下达了随行就市粮食收购计划。省政府确定粮食收购总
量为１０００万吨，其中国家计划收购（含定购、议购）７５０万吨，省内议购２５０万吨。落实了秋
粮收购资金７８２５３５亿元。截至１９９５年３月３１日，粮食部门收购议购粮５６７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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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黑龙江省随行就市粮食收购计划表

　表１－８ 单位：万吨

地市 合计 小麦 水稻 玉米 大豆

合计 ３４４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 １３６００

松花江 ５３００ — １１００ ３６００ ６００

齐齐哈尔 ３８５０ ６１７ ２５０ ８６６ ２１１７

绥化 ６３６０ １３４ １０５６ ３６８ １４９０

牡丹江 １５．１０ ２０９ ３０３ ２３４ ７６４

佳木斯 ２６３０ ３１５ ４２５ ３７０ １５２０

黑河 ２９６０ ６１３ ０４０ １００ ２２０７

大兴安岭 ０２０ — — — ０２０

伊春 １３０ ０２０ — — １１０

哈尔滨 ２８９０ — ５５０ １２５０ １０９０

鸡西 １４２０ ２３４ ２００ ２８６ ７００

七台河 ４８０ ０３３ ０７８ ２１０ １５９

鹤岗 １２７０ １９０ ３００ ０８０ ７００

双鸭山 ２０００ ４１７ ２４８ ２６５ １０７０

大庆 １６３０ ０２１ ０５０ １３５９ ２００

富锦 １０００ ０９４ ２０６ ２００ ５００

铁力 １６０ ０１９ ０８８ — ０５３

密山 ７９０ ０８４ １０６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９９５年收购期，国家要求黑龙江省完成７５０万吨收购计划。省政府决定不再对各地下
达市场粮食收购任务，由粮食部门随行就市收购，并争取多收购一些。粮食收购开始后，全

省玉米、水稻部分主产区出现了阶段性的卖粮难问题。主要原因：一是全国粮食总产增加。

二是国家调整进出口政策，受到进口粮食的冲击。三是国家抛售专储粮，起到了平抑价格、

平衡市场的作用。四是经营者与生产者不同心态，引发购销僵持局面。

１９９６年２月，省政府要求粮食部门继续发挥主渠道作用，带动全社会的力量，抓好余粮
收购，玉米议价收购价格，一般不能低于０４６元／斤。全省粮食部门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扩
大粮食流通渠道，从２月至５月收购议价粮１８９万吨，其中玉米１０８万吨，水稻１４５万吨，
全省卖粮难问题基本缓解。

１９９６年５月，建三江地区水稻出现滞销，主要是由于大米市价下跌，农场水稻加工厂减
少水稻收购２４万吨；铁路运力不足，粮食部门疏散粮食受阻，仓库爆满，没有接收能力；全
国水稻丰收，京、津、沪等大米重点销区需求不旺，库存较多，到三江地区采购的外地客户较

少；部分农民待价惜售。省政府高度重视，５月３日，由省经贸委牵头在建三江召开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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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就地解决建三江地区粮食调运、余粮收购及调粮、购粮资金安排问题。哈尔滨铁路局

超常规安排运力，保证粮食疏散运输，其间共安排车辆１３８８车，是正常运力的２０倍。省农
业发展银行超常规投放资金，破例及时筹措１５６亿元资金，按需要下拨，保证购粮、调粮需
要。省粮食厅在现场会议前就下达了粮食调拨计划，会后派出工作组深入基层服务。截至

７月初，收购农民余粮４万吨，从福利屯到前进镇共有８万吨粮食全部调出，该地区农民卖
粮难得到解决。

１９９６年，各级政府对需要多渠道购销的粮食，发动和组织供销、乡企、外贸等经营粮食
的单位收购，特别是多收购玉米、水稻等滞销的品种。议价粮收购价格原则上坚持随行就

市，由企业和生产者共同确定。对低于定购价的品种，粮食部门按保护价即定购价格组织

收购。在收购过程中，不允许任何收购单位擅自采取不公平竞争手段，干扰粮食收购秩序。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全省粮食已结付资金２２４１亿元，未结付资金３６１８亿元，出现了数额较大
的打“白条”问题。省政府先后召开３次省长办公会议，对收购资金筹措和投放进行了调整
安排，筹集下拨４０８３亿元资金解决打“白条”问题。并要求在整个粮食收购中，严格执行
２０天结算期，不许再出现超期结付，即新的“白条”。省政府对各地和有关部门实行购粮资
金筹措包干责任制，签订了责任状，严肃纪律，督促落实，累计到位资金２２７４２亿元。其
中，银行贷款１７２３８亿元，财政部门到位１７７９亿元，粮食部门筹集３７２５亿元。

在粮食收购过程中，建三江农场管理局（包括红兴隆农场管理局部分农场，以下简称

“三江地区”）大批水稻严重积压。１９９７年１月２日，省政府召集省粮食厅、省经贸委、省农
业发展银行和哈尔滨铁路局等单位，以抢险救灾的超常规办法，紧急疏散建三江农场管理

局、红兴隆农场管理局高水分水稻、玉米４５万吨，抢运宝泉岭农场管理局高水分玉米７万
吨，较好地解决了这些地区的“卖粮难”问题。

截至１９９６年粮食年度末，粮食部门收购议价粮６０６３万吨。
１９９７年新粮收购前，全省粮食库存１２１１万吨，实际收购新粮１７６６０５万吨，粮食部门最

大储存能力１６５０万吨，收储矛盾十分突出。通过省间调拨、储粮型态加高加密、拓宽场地和
租用库场等紧急措施，消化收储缺口１３２７０５万吨。
１９９７年５月，国务院决定以保护价敞开收购议价粮。黑龙江省小麦、玉米、水稻按保护

价收购，鉴于大豆市价高于定购价，对议价部分随行就市收购。截至１９９７年粮食年度末，
粮食部门收购议价粮３７６１万吨。
１９９８年，全国实行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三项政策：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实行

顺价销售，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一项改革：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一

轮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并开始实施《粮食收购条例》和《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粮

食收购条例》规定：“粮食收购主要由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承担，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直接向农民和其他粮食生产者收购粮食。”省政府确定粮食收购市场管理的原则是：管住

粮食收购市场，规范粮食批发交易行为，放开粮食零售市场，健全粮食市场规则，搞活粮食

流通。非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不得到农村收购小麦，水稻、玉米。对杂粮和完成定购任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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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豆，实行多渠道购销。粮食加工企业饲料、饲养、医药等用粮单位可以委托国有粮食收

储企业收购原料用粮（小麦、水稻、玉米），但是只限自用，不得倒卖，也可以到国有粮食收储

企业和县以上粮食批发市场购买，但要出具国有粮食收储企业销售发票或县以上粮食批发

市场交易凭证。国有农垦企业可以收购直属单位生产的粮食，主要用于自行加工和转化，

但必须执行省政府制定的保护价收购政策。由于实施了《粮食收购条例》和《粮食购销违法

行为处罚办法》，管住了粮食收购市场，保护价品种小麦、玉米、水稻的议价收购停止。大豆

及杂粮、杂豆的经营不受限制，农民随行就市销售，允许多渠道经营。对不符合保护价收购

质量标准的次玉米、水稻、小麦，数量较大，农民和其他粮食生产者自行转化和整理有困难

的，除发霉变质、色泽气味不正常、黄粒米超过５％（次小麦、赤霉病粒超过４％）和掺杂使假
的以外，可在粮食生产者自愿的前提下，由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根据实际价值，本着“购得进、

销得出、保本微利”的原则，与生产者协商议价收购。同时，为促进玉米、水稻、小麦品种改

良，对优质水稻，玉米、小麦（克丰６号、龙丰１９号、龙幅９１Ｂ５６９、大４号、克旱１３号等）实行
优质优价，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按照“优质优价，购得进、销得出，保本微利”的原则与生产单

位或农户协商议价收购。截至１９９８年粮食年度末，粮食部门收购议价粮１１５２万吨。
１９９９年７月，省政府取消１９９８年制定的对等外小麦、水稻、玉米放宽两个等级实行保

护价收购的政策，鼓励农民自行转化。按照国家要求，黑龙江省等外玉米、水稻及定购以外

的大豆收购价格，由收购单位按市场供求形成的价格进行收购。鉴于国家规定黑龙江省小

麦从２０００年起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省政府确定，从１９９９年新粮上市起，小麦不列为市场
监管品种，积极引导、鼓励产销直接见面和粮食经营企业从事小麦购销活动。对粮食购销

的优质优价政策作出明确规定，对优质小麦、水稻和玉米退出定购和保护价收购，实行产销

直接见面；对凡已有优质品牌注册商标和已获得绿色食品证书的，以及地市农业技术推广

部门认定的，均实行产销直接见面。要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参与优势品种粮食购销时，

其收购价格在物价部门的指导下，按照“购得进、销得出、保本微利、高于保护价”的原则自

行确定，实行单独收购、单独储存，防止“优质不优价”损害农民利益和“优价不优质”增加

企业风险。截至１９９９年粮食年度末，粮食部门收购议价粮９９５万吨。
２０００年，省政府取消了２０万吨小麦定购任务，全面放开小麦收购市场。对优质品种和

等外粮，仍实行优质优价、劣质低价、产销直接见面的政策；有经营资格的用粮单位和粮食

经营者均可直接到农村收购。对经批准入市收购保护价范围内粮食的用粮企业，积极支持

其不低于保护价的价格直接收购。截至２０００年粮食年度末，粮食部门收购议价粮５９９
万吨。

２００１年，大豆进入议价收购范围。省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多种所有
制经济主体，从事粮食收购。

２００２年，省政府允许已经登记注册的各类粮食加工企业、经营企业直接进入农村收购
保护价粮食。

２００３年，在全省范围内取消粮食定购任务，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鼓励和支持多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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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参与粮食流通，为各类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入市采购粮食创造宽松环境和有利条件。

２００４年５月，按照国务院的部署，黑龙江省与全国同步实施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从
２００４年新粮上市（１０月１日）起放开全省粮食收购市场和粮食收购价格，继续发挥国有粮
食购销企业主渠道作用，发展和规范多种市场主体从事粮食收购和经营活动。转换粮食价

格形成机制，粮食收购价格由市场供求形成，国家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实行宏观

调控。充分发挥价格的导向作用，当粮食供求发生重大变化时，为保证市场供应、保护农民

利益，按照国家下达的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格和相关政策，由受委托的国有粮食经营

企业对确定的重点品种粮食进行收购。至此，黑龙江省粮食收购进入了市场收购主体多元

化的新阶段。

５月２６日，《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公布。作为规范粮食流通活动的专门性行政法规，确
立了各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公平竞争制度、粮食收购资格许可制度、粮

食流通统计制度、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制度、粮食流通行政处罚制度等，是对粮食流通体制和

行政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对于建立健全粮食流通体制、发挥市场机制配置粮食资源的基

础作用，转变粮食行业行政管理部门职能，改革粮食行政管理方式，规范政府管理粮食流通

的行政行为，增强政府粮食宏观调控能力，提高管理效能和水平，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９月，省政府规定了粮食收购资格许可条件和许可程序，明确了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及其
分局粮食行政管理机构作为全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本系统内的粮食

行政管理和行业指导任务，接受省粮食局的监督和指导。各地粮食部门认真落实省政府要

求，对粮食收购资格申请，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规范操作，做到随受理、随审批，截

至２００４年底，黑龙江省已审核发放粮食收购资格许可证２７６７件，满足了各种所有制粮食经
营者入市开展粮食经营的需要。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１日，为落实国家关于加强粮食宏观调控的部署，依法履行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面向全社会开展粮食行业统计的职能，制定了《２００５年度黑龙江省粮食流通统计制
度》，这是黑龙江省全面实施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后，制定实施的第一部粮食行业统计制

度，依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全社会、全粮食行业的粮食流通统计活动。

２００４年是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的第一年，全省各级粮食部门利用广播、电视、报纸
等媒体，定期提供粮油市场价格动态，为广大农民和粮食经营者提供信息服务，指导农民根

据市场行情适时销售粮食、实现增产增收，防止出现谷贱伤农和卖粮难问题的发生。截至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底，全省农民销售新粮１１７９４万吨，占商品量的５８１％。同年１１月１７日，省
粮食局为优化粮食经营环境，实施了粮食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了粮食部门行政执法

责任制的总体要求、实施范围、主要执法任务、考核目标和组织领导等项事宜。各级粮食行

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粮食收购市场执法检查，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维护正常流通

程序，为粮食经营创造了良好环境。

２００５年，是黑龙江省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的第二年，粮食生产获得大丰收，粮食产
量、商品量均创历史新高。省政府提出确保２００５年秋粮“保质、提价、增收”和“把粮食大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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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变为农民大增收”的目标。省粮食局把服务“三农”的工作重点放在帮助农民卖粮上，坚

持做好粮食生产和销售引导服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粮食运输和金融政策协调服务。

２００５年全省９２户粮食企业与农民签订了订单，实现粮食订单面积６５０万亩，省粮食局与黑
龙江电视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日报》等新闻媒体配合，通过专题节目或专题报

道，为广大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信息服务，指导农民科学脱粒、科学整理、科学保管粮食，实

现提质增收。引导农民了解市场行情，把握卖粮节奏，适时销售粮食。截至１２月末，黑龙
江社会收购粮食（原粮）２０５５９万吨，国有粮食经营企业收购１２１４５万吨，占全社会收购
的５９％。
２００５年，全省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发放粮食收购许可证１３２２件，占受理数的１００％，

其中省级办理２７件。截至２００５年末，全省累计发放粮食收购许可证４０８９件，为社会多元
主体参与粮食购销创造了条件，粮食购销主体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已初步形成。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议价粮收购统计表

　表１－９ 单位：万吨

年度
合计 小麦 稻谷 大豆 粕饼 玉米 杂粮

合计 占商品量％
１９８６ １８００ ２３６０ １０５０ ５２０ １０４００ １３６０ ３０６０ １６１０
１９８７ １３３３０ ２１００ １９００ ８００ ６４６０ １２６０ ２１００ ８１０
１９８８ ２３２４０ ３１００ ２３１０ １７２０ １２６４０ ２３５０ ３０７０ １１５０
１９８９ ３４１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６７０ ２０１０ １５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８０１０ １３６０
１９９０ ２５８３０ １８３０ ２０９０ １５１０ １４７３０ １３５０ ４７７０ １３８０
１９９１ ２７５２０ ２５００ ３１８０ １７２０ １３３８０ １１９０ ７４００ ６５０
１９９２ ３２８６０ ３１８０ ５３７０ １８４０ １２５００ １１８０ １０７００ １２７０
１９９３ ３８９１０ ３３００ ６２１０ １９４０ １６６８０ ８１０ １２１００ １１７０
１９９４ ５６７０ ４１９０ ６７６０ ３６２０ ２５７６０ １７４０ １７４２０ １４００
１９９５ ６０５８ ４４６０ ７７８０ ６４６０ １９５０ １１３０ ２４２５０ １４６０
１９９６ ３９５４ ２２００ ５５４０ ３６７０ １８８２０ １１００ ９７３０ ６８０
１９９７ ３７６１ １９６０ １９５０ １６９０ ２３６１０ ７６０ ８８７０ ７３０
１９９８ １１５２ ６４０ ３２０ ３８０ ９５９０ ２１０ ９００ １２０
１９９９ ９９５ ５４０ ２７０ ３６０ ８８４０ ２５０ １７０ ０６０
２０００ ５９９ ５５０ ４３０ １８０ ４８１０ — ５４０ ０３０
２００１ ７１３ ５００ １７０ １６０ ６６１０ ０２０ １３０ ０４０
２００２ ３６８ ２２０ ０７０ １１０ ３４９０ — ０１０ —

２００３ ６９５ ４９０ ０２０ １１４０ ４５００ — １２８０ ０１０
２００４ ４５５０ ２２４０ ０１０ １８０２０ ２３２０ — ２５１３０ ０２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５５９ — ３７９０ ７６６２０ ４２５６０ — ７８８２０ ３８００

　说明：１１９８６～２００２年为粮食年度；

２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为行政年度；

３２００５年为行政年度全社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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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流通情况

　表１－１０ 单位：万亩、万吨

年度

生产情况

面积 总产

农村

留粮
商品量

国家收购

合计

合计
占商

品量％

定购 议购 保护价 专储

１９８６ １０６７１８０ １７７１００ １００４５０ ７６６５０ ７９１３０ １０３２０ ６１０６０ １８０７０ — —

１９８７ １０７９６８０ １７７０００ １１２５５０ ６４４５０ ６００３０ ９３１０ ４６７００ １３３３０ — —

１９８８ ９９５９６０ １７１６６０ ９５７００ ７５９６０ ７５３７０ ９９２０ ５２１３０ ２３２４０ — —

１９８９ １０５４５００ １５９５５０ ７５２５０ ８４３００ ８２２６０ ９７６０ ４８１６０ ３４１００ — —

１９９０ １０８０３００ ２５２６５０ １１１１６０１４１４９０ ８８０６０ ８７２０ ６２２３０ ２５８３０ — ３５２８０

１９９１ １０８３２００ ２１００５０ 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５０ ８１２５０ ８９７０ ５３７３０ ２７５２０ — １７４８０

１９９２ １０７９８００ ２１９５５０ １１６０００１０３５５０ ６６２６０ ７２３０ ３３３８０ ３２８８０ — ８５８０

１９９３ １０９２５００ ２３０５００ １１５５００１１５０００ ７１５８０ ６４４０ ３２６７０ ３８９１０ — ２４３０

１９９４ １０９３１００ ２５０４５０ １１５０００１３５４５０ ８９６５０ ６６２０ ３２９５０ ５６７００ — —

１９９５ １０８９０００ ２５１１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１３６１００ ９５４１０ ７０１０ ３４７８０ ６０６３０ — —

１９９６ １１３３８１０ ２９４８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１７９８００ ７７０５０ ９３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３９５５０ ３４９１０ ５５１１０

１９９７ １１５７３１０ ３０２３５０ １１００００１９２３５０ ７４６２０ ７５００ ３７０１０ ３７６１０ ４６８８０ ２３６８０

１９９８ １１７３１５０ ２９４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１７９０００ ４８６２０ ６４００ ３７１００ １１５２０ ６５９７０ ３３０

１９９９ １１６７４００ ２９９９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１８４９００ ３１７４０ ７９００ ２１７９ ９９５０ １１３７２０ —

２０００ １１１８４６０ ２４６３５０ １１００００１３６３５０ １７４３０ ７５００ １１４４ ５９９０ ８４３９０ —

２００１ １１３００５０ ２５２６５０ １１００００１４２６５０ １５８２０ ６９００ ８６９０ ７１３０ ８２６６０ —

２００２ １１０４３５０ ２８０６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１７０６００ ７１２０ ４７００ ３４４０ ３６８０ ７２４２０ —

２００３ １１２１２５０ ２４１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１４１７００ ８５９０ ５１００ １６５０ ６９４０ ６３０４０ —

２００４ １４７４５８０ ３０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３０００ ４５５００ ２２００ — ４５５００ －０４０ —

２００５ — — — — — — — ２０５５９ — —

　说明：２００５年为行政年度全社会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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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粮食收购数量示意图

单位：万吨

第五节　粮食接收

１９８６年，针对全省粮食生产大幅度增长，粮食接收量增加，但大部分粮库机械设备年久
失修、基础设施滞后的情况，全年仓储系统共安排维修资金２５００万元，修复仓容７５万吨，各
类机械１６００台，烘干塔２５座，地中衡８５台，为做好秋粮接收入库奠定了基础。秋粮接收
前，五常、延寿、肇东、肇州、兰西、绥滨等市、县对重点粮库的场地、仓容、检斤等环节作了具

体落实。肇东市粮食局为加快收粮进度，抽出２２名经理、股长到接收任务大的粮库，协助
做好粮食接收工作。全市１５个库、站的检质、检斤、卸车、结算窗口四个环节增加１６５人。
全市日收粮由０７５万吨增加到１万吨。

在粮食接收入库工作中，各地粮库认真执行省粮食局制定的《库规民约》《各工种岗位

责任制》，普遍开展了以验质不差等、检斤不差量、卸车不串堆、结算不差款为工作目标的竞

赛活动。拜泉县粮食局在全县粮食系统推行了以“八有”服务（有农民休息室、有开水、有维

护秩序安全员、有农民食堂、有晾晒场地和工具、有投诉电话、有维修农民送粮车辆组、有粮

价表）、“十不准”纪律（不准以粮谋私；不准借职权之便刁难借机要吃喝；不准任意提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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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或压等压价；不准收人情粮、验人情等、扦人情样、过人情秤；不准脱岗办私事；不准打骂

送粮农民；不准乱罚款；内部职工不准酗酒闹事；不准偏亲向友搞人情结算；不准为个体车

辆提供方便；不准收受送粮人的任何土特产品）为主要内容的“双佳”竞赛活动。绥化行署

粮食局下发了《粮食接收工作验收标准》，制定了“五快、五准、三不差”（即扦样快、检斤快、

卸车快、登卡快、结算快；验等准、计量准、堆放准、计付准、付款准；不差等、不差斤、不差分）

标准。肇东、克东、庆安、集贤和松花江地区的多数粮库实行了粮食接收责任制。有的地方

还实行干部、职工职务挂牌服务，方便群众，接受监督。绝大多数粮库实行双人扦样，背对

背验质，票据专人管理，内部传递、张张盖戳，严密了手续，减少了差错，防止了事故。在粮

食收购中，粮库职工积极为送粮农民排忧解难，为农民提供各种清选设备，使大豆经清选后

提等卖上好价。１９８６年由于粮库接收工作速度快、质量好、问题少。农民赞扬说：“今年送
粮真方便，卸车快、服务好、没难事。”

１９８７年，粮食接收工作面临着粮食水分大，双城、肇东、肇州等玉米集中产区收购呈超
过当地仓储、降水能力，秋粮和小麦收购交集在一起，部分地区保粮资材等准备工作不充分

等新情况。为此，省政府筹资５００万元，解决玉米主产区晾晒场地、增设接收网点和扩大仓
储能力问题。确定了双城、肇东、肇州３个市县的玉米调出指标，争取合同外多收玉米；粮
食收购期间，这３个市县同时开放玉米市场，实行多渠道经营。全省排开品种收粮，先收购
小麦、大豆、水稻和杂粮，上大冻后玉米敞开收购。省粮食局制定了全省潮粮疏散和烘晒工

作方案，粮食产销区严格按方案执行，保证产区多收粮。１０月２５日，省粮食局下发了《黑龙
江省粮食接收入库工作规范（试行）》《粮食接收人员岗位职责》，规定了粮库各个工作环节

和扦样员、检质员、检斤员、监卸员、保管员、计算员、复核员、付验员、复点员、收款员、值勤

员、向导员、机管员、传票员、填证员、储运组（科、股）长、粮库主任的岗位职责，使粮食接收

入库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为了提高粮食接收服务工作的质量，１９８９年，省粮食局制定了《粮食接收入库工作规
范》，要求做到“八有”，即有农民食堂、有农民休息室、有筛选场地和工具、有价格表和样品

台、有为民服务台、有向导员、有送粮须知、有工作服务标志。工作纪律方面规定“十不准”，

即不准擅离职守、不准提等压价、不准接礼受贿、不准索要财物、不准刁难群众、不准接受吃

请、不准酗酒闹事、不准收人情粮、不准倒卖粮油、不准乱罚款。许多粮库要求职工做到“打

不还手，骂不还口”。省粮食局制定了粮食接收“最佳单位”和“最佳职工”竞赛办法。粮库

还请乡领导驻库指导接收服务工作。在粮食接收服务工作中，送粮农民对广大干部和职工

的服务很满意。有的群众联系新闻单位，请求表扬粮库。

１９９０年，全省粮食产区库存多，销区饱和，全省积极做好粮食接收入库准备工作。对产
区库存进行疏散，清仓并库、合理提高粮食堆放高度，腾出仓容１３６万吨。易地转储、解决
“农场群”粮库接收难，共转储粮食７万吨。租用农场、部队和国家物资储备局等部门的仓
库，落实储存数量１５万吨。在商业部的支持下，国家贴息贷款２４００万元，省内提前使用简
易建筑费等办法自筹３３３７万元，共筹集资金５７３７万元，建仓容５５万吨，增加机械、衡器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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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扩（平）收粮场地２００万平方米，新建和改造烘干塔７座，维修烘干塔１３７座，增加和恢
复烘干能力２５万吨。全省各地粮库克服接受能力差、结算资金紧张等困难，腾仓并库、快
接快卸，较好地解决了储粮难问题。各地粮库把解决农民送粮排队作为重点，创造条件，缩

短农民送粮的等候时间，增设出入口、增秤、增卸粮货位、增结算窗口，增加人员、延长营业

时间、做到了当日送粮车，当日卸完。同时，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搞好预约，排开交粮顺

序，达到均衡入库。

１９９１年，全省着重抓了重点产区扩大收储能力的工作。积极扩大议价粮的销售和转
化，降低储粮量，腾仓并库，腾出资金，为新粮接收做好准备。抓紧完成调出和中转计划，减

轻重点产区收粮的压力。抓紧仓储设施的建设，上年的建仓结尾工程和当年下达的计划同

时抓。搞好粮食的分流，解决由于库存涨满，仓容分布不平衡的问题。着重抓好重点粮库

平扩场地的工作。动员农场职工和农民储存１００万吨粮食。充分发挥多渠道作用。完成
定购任务后，及时放开市场，实行多渠道经营。

全省各地粮食部门积极为接收新粮做好准备工作，特别是针对洪涝灾害严重、粮食收

购难度较大、灾区农民思想顾虑较多等问题，省粮食局从支援灾区、保护农民利益和生活积

极性出发，制定了关于优质服务的规定，取得较好成效。１９９１年，全省粮食部门接收农民余
粮９８７３万吨，占商品量的８９７％。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为切实做好粮食接收入库服务工作，省粮食局开展了优质服务创“双

佳”竞赛活动。各级粮食部门和粮食接收单位层层制定了优质服务竞赛方案，签订了优质

服务工作责任状，全面开展了优质服务竞赛活动。粮食接收服务工作重点强化为农民免费

提供晒粮场地和工具，并给予技术指导，全省各粮库共为农民提供晾晒场地２５０多块。成
立服务队，为送粮农民修车打气、缝补麻袋，帮助老、弱、病、残、妇送粮户免费接卸粮食。全

省成立了３２５个服务队，为农民修理车辆３９７０余辆，义务卸粮４０万吨。增设检斤、结算服
务窗口。做到早开门、昼夜接卸，当日粮当日收完，不退车。增加粮油检验仪器设备，强化

科学检验手段。在小麦收购中大部分粮库采取了仪器检验办法。针对部分地区粮食水分

大、病害多，粮质差、验质难的特点，各行署、市、县粮食局共办培训班６００多期，培训１２万
人，统一检验标准、办法，避免出现差错。

１９９６年新粮收购前，全省收储矛盾十分突出。通过省际粮食调拨、加高加密储粮型态、
拓宽场地和租用库场等紧急措施，消化收储缺口１３２７０５万吨。全省粮食系统广大干部职
工识整体、顾大局，顶风雪、冒严寒，废寝忘食，节假日不休息，超负荷运转，发扬连续作战的

精神，１９９７年春节前一鼓作气，粮食收购总量突破１０００万吨，农民满意，国务院工作组给予
很高评价。

１９９７年，省政府要求各地提前安排做好秋粮收购的预案。省粮食厅组成６个工作组，
深入基层检查粮食收储工作预案落实情况。各级政府根据粮食接收面临的收储难、烘晒难

的严峻形势，进一步完善了秋粮收购工作预案，普遍成立了以市长或主管副市长为组长，有

关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实行了党委、政府领导包干负责制，加强对粮食收购工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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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大庆、黑河、鸡西等地下派工作组，深入县市和基层粮库，检查粮食收储、烘晒准

备，现场办公、就地解决问题。各级粮食部门普遍开展粮食接收准备工作大检查，进一步落

实接收场地。各级政府为解决收储和烘晒矛盾，在扩场征地、项目建设以及库场租用等方

面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有的市县对应收取的费用，做到了能减的减，能免的免。对粮库扩

场征地收粮问题，省土地局采取先办临时手续的办法给予支持。截至９月末，全省可利用
储粮的社会库场２８１处，储粮能力８４０万吨。１９９７年全省新增储粮场地９００万平方米，新
增收储能力５００万吨，保证了粮食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为了解决建三江、红兴隆地区农
民“卖粮难”和当地粮食部门储不下、烘不了的问题，省政府决定从建三江、红兴隆地区调出

高水分水稻３２万吨和大豆１９万吨易地干燥储存。
为落实国家保护价敞开收购议价粮政策，做好粮食收购工作，１９９７年８月，省粮食厅向

广大售粮农民、农场职工作出五项承诺：一是对定购粮按品种、按数量，定什么收什么，定多

少收多少，积极组织收购。对符合质量的保护价粮食，保证做到不限收、不拒收、不停收，敞

开收购。二是所有收购单位在显著位置公布国家和省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收购价格，并认真

执行。不压等、不压价，不提等、不提价，不收人情粮，不过人情秤。三是坚持户交户结，窗

口结算，除预购粮定金尾欠和农业税外，不代任何单位或个人扣缴任何款项。四是工作人

员坚守岗位，尽职尽责。检斤、验质、结算环节规范作业。不欺、不瞒，公平、公正、公开、一

视同仁。所有粮食部门工作人员不参与并坚决抵制倒买倒卖政策性粮食，不损害国家和农

民利益。五是实行工作人员挂牌上岗，对售粮农民周到、热情服务，耐心回答农民疑问。不

接礼、不受贿，不勒卡、不刁难。收粮单位设立各业务环节导示牌，创造条件为售粮农民提

供方便。

１９９８年，全省粮食接收面临的突出困难是收储能力严重不足。由于粮食顺价销售迟
缓，库存一直居高不下，加之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部分收储设施受损，收储矛盾更加

突出。省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对当年粮食接收工作及早安排，收储设施及早落实，疑难问题

及早研究解决，采取调销压库、移地储存、挖潜增容、扩场增量、委托非粮食收储企业代储、

租用社会仓库储存等措施，切实解决粮食收储难问题。省政府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

投入专项资金７０００万元，省农业发展银行简易粮食建设贴息贷款５５００万元，主要用于扩大
收储能力。各行署、市按照省政府关于以行署（市）为单位自行解决收储矛盾的要求，逐县

（市）、逐粮库检查收储能力和资材落实情况，切实解决收储场地和资材缺口。全省各级粮

食部门抢前抓早，制定和落实粮食收储工作预案，采取超常规措施解决收储能力１２７０万吨，
同时大力促销压库，保证了１９９８年度粮食接收入库的正常进行。
１９９８年粮食收购不同往年，只允许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直接收购农民粮食，粮食收购价

格又做了适当下调，从新粮收购开始执行新的扣水扣杂政策。为了切实做到不拒收、不限

收、不停收，敞开收购；不压等、不压价、不侵害农民利益；不提等、不提价、不损害国家利益；

不弄权勒卡，不刁难欺压送粮农民，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及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推出了粮

食收购服务承诺制，向广大农民及全社会作出了承诺，采取了相应的保证措施。建立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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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增加工作透明度，在小麦产区配备４００台快速谷物水分测定仪，实现了小麦收购测水
仪器化，改造装备了２８８台屏幕显示与微机联网结算的电子秤，不但让农民直接看到了粮
食称重，也强化了内部制约关系。为了解决快速谷物水分测定仪在粮温低于０℃时不能使
用问题，各地普遍采取了感官鉴定与仪器检测相结合的办法，严把抽检、复验关，坚决防止

营私舞弊，克扣、勒卡农民。坚决执行粮款结算政策，不代扣代缴农业税以外的任何税费，

也不允许乡（镇）、村干部在收购现场坐收统筹、提留款及其他任何税费。

１９９９年，全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７０６个，正常最大储存能力２４００万吨，其中仓容６５０万
吨，场地露天储存能力１７５０万吨。全省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由于受全国粮食总量供大于求
的影响，加之黑龙江省处于区位劣势，粮食销售不畅，库存积压问题突出。截至１０月末，国
有粮食购销企业粮食库存处于超饱和状态，库内仓场爆满，囤垛林立，不仅占用了整晒场

地，而且堵塞了部分防火通道，１９９９粮食年度新粮接收面临更大的矛盾。为确保１９９９年新
粮接收工作顺利进行，防止因收储、干燥能力不足影响落实国务院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

年初省粮食厅按照省政府的要求，制定并实施了粮食收储工作“预案”，以市、县为单位，实

行区域包干负责制，立足于促销压库，内部挖潜，积极利用系统内外非购销企业库房和场

地，重点实行占地扩场，统筹安排，分步实施，精心组织，落实到库，保证收得进，储得下、不

坏粮。截至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末，１３５０万吨新粮所需要收储能力已基本落实。
１９９９年，全省粮食购销企业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符合质量标准的保护价品种余粮，

积极开展了收购承诺服务，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和社会各界的好评。认真执行高水

分玉米分阶段有序收购政策，积累了宝贵经验。省政府安排专项投资１５５５万元，为小麦主
产区３５４个粮库配备了４１０台快速谷物水分测定仪，实现了小麦收购测水全部仪器化；为
３５３个粮库配备了３５３台屏幕显示电子秤，实现了粮食主产区购销企业收购检斤公开化；为
４８４个粮库配备了７５５台微机，初步实现了检斤、验质、粮款结算微机联网，提高了粮款结算
的准确率和速度。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省政府安排专项资金３００４万元，为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配备快速谷物水
分测定仪、屏幕显示电子秤、微机，以及２４３９台容重器、１７０２台砻谷机，为提高粮食收购验
质、检斤、结算效率创造了有利条件。

２０００年，全省完善了敞开有序收购的办法，取消了以往少数地方擅自实行的凭票、凭卡
收购的做法，代之以事前调查摸底，按户登记造册，分村屯排开日期有序收购。强化了内部

制约机制。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扦样、验质、检斤、结算等业务人员，普遍进行了政策和

业务培训，做到经考试合格持证上岗；对化验员，实行了在县（市）内企业间交流上岗，使其

避开裙带关系；坚持推行密码验质，双人门检，感官检验与仪器检验相结合，门检与复验相

结合，对售粮农民有异议的验质结果，当场用仪器复验。增强服务工作透明度，全省国有粮

食购销企业全面使用了屏幕显示电子秤，农民对检斤称重结果一目了然；在粮食接收现场

公布粮食收购质量标准和价格表，摆放各等级粮食样品，方便售粮农民对照监督。各级粮

食行政主管部门及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深入村屯农户，指导农民搞好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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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降水和分层选棒脱粒，提高粮食等级和质量，实现了好粮卖好价；对农村中的老、弱、病、

残人员送粮确有困难的，有条件的粮库都组织运力登门收购。粮食部门抢前抓早，加大落

实粮食收储预案工作力度，省政府安排专项款４４７６万元，在秋粮收购前增加平扩场地１９８
万平方米，解决了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的突出矛盾。截至９月末，全省落实收储能力９０９５万
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全省规范了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粮食收购验质检斤工作。各地国有粮食
购销企业在粮食接收中，各个环节规范操作，确保了验质检斤工作的科学性和公平、公正、

公开。全省粮库基础建设项目陆续竣工，仓库容量不断增加，同时粮食收购由粮食部门统

购向市场收购转变，全省粮食收购量逐年减少，粮库接收新粮的收储矛盾逐渐得到缓解。

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粮食接收前，积极组织有关专业技术人员，

带动和指导农民对保护价品种粮食进行庭院降水、科学脱粒，提高粮食质量，使更多的保护

价品种粮食达到保护价收购标准。同时，各地完善了企业收购和农民售粮办法，采取收购

旺季划片分时的方式排开交售顺序，方便农民和农场职工送交粮食，减少等候时间，做到有

序收购。

２００３年，全省库内最大储存能力达到３４６０万吨。同时，粮食收购由粮食部门统购向市
场收购转变，全省粮食收购量逐年减少，粮库接收新粮的收储矛盾逐渐得到缓解。

２００４年，全省以粮食购销企业为重点，加大为农民粮食销售提供优质服务力度。国有
粮食购销企业增强市场观念，及时把握粮食市场行情变化，在搞好粮食自主购销的同时，充

分利用现有场地、仓储设施等方面优势，开展为省内外客户代理经营业务，采取多种方式掌

握粮源，发挥粮食流通的主渠道作用，既防止出现农民“卖粮难”，又增加企业经济效益。

２００５年，通过做好政策宣传、信息服务和规范粮食订单经营等方式，引导农民（农场）
与省内外粮食经营者签好粮食购销订单，按市场需求安排粮食生产。加强信息服务，引导

农民适时销售粮食和粮食经营者积极入市开展粮食经营。办好农民咨询服务电话，随时解

答农民提出的市场价格、市场供求行情等方面的问题。利用龙粮网，为农民提供市场供求

信息。与有关新闻单位合作，搞好政策宣传和定期公布粮油市场价格信息。搞好技术服

务。加强对农民粮食脱粒、晾晒、整理、储存等方面技术服务，特别是加强了对高水分玉米

庭院降水等储存技术指导，防止发生坏粮；为社会多元主体粮食经营者提供粮食质检、储存

等方面的技术指导服务。搞好粮食运输和金融政策协调服务。坚持按照企业发运粮食的

性质安排铁路运力的原则，对老库存粮的销售、粮食出口、主销区补充地方储备和保证市场

供应急需粮食及与主销区产销合作等重点粮食运输，做好协调服务。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并

协调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农发行等金融机构对社会粮食多元主体的贷款支持政策，充分支

持多元主体在全省粮食市场流通中的积极作用。２００５年，全省有９２户国有粮食企业与农
民签订了订单，实现粮食订单面积６５０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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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粮油销售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粮食取消统购、维持统销，放开粮食销售市场。数次调整销售
政策，实行保留定购数量，价格随行就市的“保量放价”、购销顺价等政策。城镇居民面向市

场购买粮食，把粮食消费者和国有粮食零售企业推向市场。粮食资源配置方式由过去政府

通过直接管理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采取计划形式用行政手段配置粮食资源，改变为在国家

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粮食资源中的基础作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

第一节　城镇居民粮油供应

城镇居民口粮中粗细粮供应比例的变化，由上一年的粮食收成、各品种的收购情况和

粮食调拨及品种兑换情况决定。由于１９８５年黑龙江省农业受灾，１９８６年粮食收购量减少，
特别是玉米减少幅度较大，给安排粮油市场供应带来很大困难。为保证粮油市场稳定活

跃，省粮食局认真分析形势，千方百计组织粮源，除了增加省内调拨粮源９０万吨外，先后从
吉林省调入玉米３９７万吨，为进一步弥补玉米的缺口，又动用了２５万吨小麦顶抵玉米销
售，增加了城镇居民细粮的供应比重，既缓解了粗粮紧张的矛盾，又保证了城镇居民口粮的

基本需求。１９８６年２月起，省属１０个市及产稻县居民在原定量每人每月０５公斤（哈市１
公斤）大米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供大米１５公斤；在城镇居民原面粉定量标准（城市每人
每月５５公斤，县城４公斤）基础上每人每月增供１公斤面粉；居民口粮除细粮以外的粗粮
部分，粮食部门保证安排好大小玉米 子、粗细玉米面，由居民在口粮定量内任选。对老红

军、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等照顾对象的细粮供应仍按原标准（口

粮定量内全部细粮，米面任选）不变。供应居民的豆油标准不变，省属城市每人每月０２５
公斤，县城每人每月０２公斤。根据国家物价局、商业部《关于调整大豆收购价的通知》精
神，结合黑龙江省的实际，省政府决定从１９８６年新粮上市起，定购大豆（标准品）每公斤由
１２元提到１３８元，但对城镇居民口粮中供应的豆油、副食豆、酱豆维持原价格不动。

１９８６年，全省粮豆薯总产达１１７０５万吨，不仅为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提供了充足的
粮源，同时也为安排好１９８７年全省粮油市场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但是个别品种收购
数量与实际需要差距较大，主要是小麦缺口３０万吨。所以从１９８７年３月份起，城市居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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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麦县每人每月供应面粉恢复到１９８５年的５５公斤供应标准，县城居民每人每月恢复到４
公斤；从１月份起，大中城市及产稻县居民每人每月在上年供应大米２公斤（哈市２５公
斤）的基础上另增加１５公斤购销同价大米，非产稻县每人每月０５公斤不变。

同年４月，哈尔滨市对居民口粮供应实行了限供当月政策，引发了全市粮油市场波动，
居民抢购粮油，各方面反应强烈。对此，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十分关注，及时作了“要因势

利导，逐步松动，存粮归己，买粮不限”的重要指示。省政府办公厅专门下发《关于纠正粮食

供应办法的批复》。５月，哈尔滨市取消了限供标准粉办法，实行标准粉、特二粉、特一粉任
选，放宽了粮证上存粮限供数量。除面粉限供外，其他品种有所松动，即市区每人供应面粉

５５公斤、大米２公斤，购销同价大米１公斤，粗杂粮在定量内认购。粮证上存粮迁粮票不
限量，不扣细粮。粮证存的细粮每户每月凭证供应５公斤，有特殊需要的可凭介绍信再供
应一部分，但每户不超过１０公斤。供应政策明确了，粮油市场供应也稳定了。
１９８７年是落实省政府确定的对各地实行粮食和油销售包干办法的第一年。省政府核

定各地的年度粮食销售包干指标为３８７７万吨（不含救灾粮）。实际销售３８４４万吨，比原
定指标少销３３万吨。省政府对各地核定的年度油脂销售包干指标为１２８万吨，实际销售
１２５万吨，比原定指标少销０３万吨。

１９８８年，由于１９８７年小麦因灾减产，加之其种植面积较上年又减少近６００万亩，小麦
全省定购任务只完成１１３８万吨，按现行供应水平，供需矛盾很大。省粮食局经请示国家
同意，以大豆兑换一部分小麦，从省外议价购入一些，弥补后仍有缺口。为鼓励多种小麦，

经请示省政府同意，从１９８７年１２月起至１９８８年９月末省对各行署市实行小麦销售包干办
法，同时实行小麦定购任务与销售指标差额调拨包干办法，即以县为单位，按省定小麦销售

指标与小麦定购任务收支统算，对购销有余的调出县，其调出指标不增不减；对购销有缺口

的调入县，其调入指标不增加，多购多吃，少购少吃。１９８８年，省粮食局针对全省小麦缺口
大、城镇面粉供应紧张的实际情况，在重点抓了全省用大豆和玉米与国家兑换９０万吨小麦
的调运工作的同时，又对城镇居民的面粉供应标准做了调整，从当年３月份起，对城市及产
麦县居民面粉供应每人每月５５公斤调减到４公斤，县城由４公斤调减到３公斤，大米供应
维持上年不变，但大米供应中的购销同价部分，只限当月有效，不跨月结存。

１０月、１１月，因水稻收购拖后，哈尔滨市大米供应曾一度青黄不接、出现断档。省粮食
局到哈市现场办公，从调运、加工、供应三个环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并召开水稻调出县紧

急会议，专门为哈市落实水稻和大米６５万吨，解决了哈市大米供应紧张的问题。
１９８９年，全省粮食收支缺口较大，粮源紧，部分品种缺口矛盾突出。其中小麦缺口５０

万吨，玉米缺口４５万吨，给市场安排带来很大困难，是１９８３年以来最困难的一年。为了弥
补这些缺口，保证市场需要，省粮食局积极采取措施组织粮源，一方面抓紧完成国家确定调

入的３０万吨小麦，一方面向商业部求援，用大豆与国家兑换小麦６０万吨，不仅解决了小麦
缺口问题，多余部分又顶抵了部分玉米缺口，从而缓解了玉米供需紧张的状况。

在市场安排上，全省坚持“三个一点”（吃粗一点、品种多一点、节约一点）、“三个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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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口粮定量不变、居民口粮价格不变、粮证存粮和粮票不作废）和粮食压销“三先三后”

（先农村、后城市；先中小城市，后大城市；先压对群众生活影响小的项目，后压其他项目）的

原则，统筹兼顾，精心安排，挖掘潜力，弥补缺口，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保证了各方面的

合理需要，做到“三不一稳”（不脱销、不超销、不波动、市场稳定）。同时，认真贯彻国务院

关于加强粮食管理稳定粮食市场的决定精神，出台了对城镇居民口粮实行限供当月，粮证

存粮暂缓供应的决定。全省城镇居民口粮供应中的细粮标准：从３月１日起，调减大米供应
标准，省属城市除哈尔滨市保持每人每月２公斤现行标准不变外，其他市调减到１５公斤；
水稻主产县完成收购任务的，仍按现行标准每人每月２公斤供应，对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
等照顾对象的供应政策不变（米面任选），对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大专院校学生食堂、医

院患者食堂的大米供应适当地照顾；非产稻县每人每月仍供应０５公斤不变。１至９月面
粉供应仍执行现行标准，省属城市每人每月４公斤，产麦调出县５公斤，非产麦县２５公斤。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４０周年，１０月份在现行面粉供应标准外每人增供２５公斤；１１至１２月，
全省除哈尔滨市居民（含纯菜农）在当月口粮定量内面粉敞开供应外，其他市镇居民（含城

市菜农）每人每月面粉定量标准外增供１５公斤，增加部分不跨月供应，不做储存。根据省
政府《全省压销部分平价粮油销量的方案》（黑政发〔１９８９〕１２５号）有关规定，同年４月１日
起将城镇居民原口粮定量外供应的每人每年 １５公斤酱豆，改为口粮定量内顶抵口粮
供应。

６月，哈尔滨市出现抢购粮油风波。为抓好市场供应，省粮食局和哈尔滨市粮食局成立
临时运粮指挥部，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组织粮食加工和调拨运输，送粮车打出“为民送粮”的

旗帜，及时充实了成品粮库存。为彻底缓解群众的紧张心理，各粮店不仅延长了营业时间，

努力做到不脱销不断档，还千方百计地增加了粮油食品的花色品种，很快就将市场稳定，不

到三天时间，全面煞住了抢购粮油风波。

１９８９年，黑龙江省农业受灾，大豆、水稻减产严重，没有完成收购任务，造成平价粮油市
场粮源紧张，大豆缺口５５万吨，大米缺口５万吨。１９９０年初，省粮食局采取了用平价豆粕
兑换议价大豆，用面粉与农民兑换大米、将部分平价豆粕转为议价销售，再买议价大米转为

平价供应等一系列措施，解决了大豆、大米品种不足的矛盾。不仅保证了全省居民口粮内

的米、面、油的标准供应，而且在当年的国庆节、中秋节期间还对非农业人口和纯菜农每人

增加了１５公斤大米供应。
１９９０年４月，省政府出台了城镇居民菜豆顶抵口粮定量供应的压销措施。菜豆顶口粮

定量供应后，供应城镇居民菜豆的数量仍按原定量标准不变，即省属城市非农业人口每人

每年７５公斤、县镇（含县级市）非农业人口每人每年６公斤。菜豆顶口粮定量后，继续实
行对居民发放豆制品票，由商业部门凭票供应居民豆制品的办法。粮食部门凭居民粮食供

应证将豆制品票一次发放给居民，并相应核减粮食供应证上同等数量的口粮定量。１０月１
日，出台了将职工工种粮全部改为议价供应的决定。全省企（事）业、机关团体职工（包括中

直单位）每人每月基本口粮定量为１５公斤，超过部分属于工种粮，工种粮改供议价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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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职工中的特重体力、重体力、轻体力劳动者，以及由国家按同工种定量供应统销价、比

例价、比例价加费用粮食的各类人口。对在校大、中专学生、中学生、技工学校学生和现役

军人仍按现行口粮（油）定量标准和价格供应，不改供议价。对井下、山上作业由企业食堂

直接供应保健餐的职工用粮也同时改为议价供应。工种粮改供议价后，平议粮价差由职工

所在企业、单位按规定标准发给职工工种粮补贴款。

１９９１年，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理顺粮油价格，搞活粮油流通，促进节约用粮，减轻
财政负担，省政府决定从１９９１年５月１日起，调整粮油统销价格。即３种粮食（面粉、大米、
玉米）中等质量标准品统销，全省统一由每０５公斤０１４４元，提高到０２３５元，平均上调
００９１元，比全国平均０１元低０００９元；豆油、葵花油实行购销同价，全省平均由每０５公
斤０８０２元，提高到２１５元。中等质量的大豆统销价格由每０５公斤０１５４元，提高到
０３７元。在调整粮油销售价格期间，各地粮食部门的广大干部深入一线与粮库职工同宣
传、同劳动，夜以继日地加强粮油调拨、运输、供应等环节的工作，在集中供应粮油的一周多

时间里，各粮店平均每天延长营业时间５小时以上，出色地完成了粮油供应任务，稳定了市
场，保障了粮价改革的成功运行。提高粮油统销价格后，各地按照省政府和省粮食局的要

求，精心安排粮油市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粮油供应数量充足，保证了军需民用有效的

供给。特别就国庆节、中秋节两个节日粮油市场供应，省粮食局专门下发了文件进行安排。

对非农业人口（含纯菜农）口粮（油）销售，在细粮定量外，每人增供大米１５公斤、豆油
０２５公斤。增供的大米和豆油当月有效，过期作废。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了特一、
特二粉、优质大米等精米精面的供应，数量不足的，由省、地平衡调入解决。还增加了一些

小杂粮、小杂豆的供应，满足群众需求。

根据１９９１年省政府第十八次省长办公会议精神，省粮食局决定自１９９１年９月１日起，
对城镇居民口油实行半年内滚动供应的办法，超过半年不再为其结存。

１９９２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提高粮食统销价格的决定》精神，省政府决定从４月１日起，
按照购销同价的原则提高粮食统销价格。三种粮食（面粉、粳米、玉米）中等质量标准品的

统销价格，每０５公斤由０２３５元提高到０３４７元，其他粮食品种的统销价格也按购销同价
的原则相应提高。

为了扎实推进这项粮价改革工作，黑龙江省政府召开地、市专员、市长紧急会议，进行

了具体部署。全省粮食部门立即行动，努力做好粮油价改和供应工作。哈尔滨市自３月１５
日以后，组织车辆６０余台，昼夜抢运米面，充实粮店库存，使粮店库存超出正常库存３０％左
右。齐齐哈尔市粮食局每天组织２２台汽车，加班加点运粮，保证了粮店有充足的库存。鸡
西市粮食加工企业每天加班３～４小时，增开５个玉米联产车间，每天保证供应１８０吨玉米
成品。粮店普遍延长了营业时间，增设了开票收款窗口，主动到有买粮困难的居民家中和

较大的单位登门开票服务，并利用服务活动积极向群众宣传价改政策。省粮食局强调价改

期间认真执行价改政策，严肃纪律。齐齐哈尔、佳木斯、鹤岗、绥化、黑河等地、市制定了确

保价改工作的十条措施和五条纪律，要求在粮油销售中坚决防止偏亲向友、内外勾结、超供

·３５·



黑龙江省志·粮食志

应范围出售粮油等不正之风发生，从而保证了市场稳定、民心稳定和社会稳定。

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加快全省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步伐，１９９２年１０
月，按国家部署，放开全省粮食销售价格。决定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日起，除军粮供应粮油继
续实行平价供应外，对城镇居民（含农村非农业人口）的粮（油）、大中专院校学生的口粮

（油）、城镇菜农的口粮（油），农村救灾粮、酿造业用粮（含副产品）和其他用粮取消平价供

应，实行市场价格，敞开销售。

粮油销售价格放开后，粮证由居民自行保存，册籍底卡仍由粮食部门统一保管；对出

生、死亡及迁移人口继续由粮食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对居民粮证历年结存的粮（油），按现行

价格供应到１２月末，过期不再结存。粮票可在限定时间内供应大米；对职工因放开粮食销
价而增加的负担是否给予适当的补偿，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策，分散实施；对居民出

省需迁取全国粮票的，每公斤收取０２元平议差价款。截至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３０日，黑龙江省
地方粮票、全国通用粮票在省内停止流通使用。

粮食实行市场价格、敞开销售以后，仍继续贯彻执行国务院、省政府关于严格控制“农

转非”的政策及现行的审批办法。农业人口转吃商品粮，仍在“农转非”指标内办理转吃商

品粮落籍手续。

为切实做好粮食减购放销后的工作，省粮食局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做好城镇

居民的粮油供应工作。妥善安排好居民粮证的存粮供应，做到货源充足不脱销、不断档。

成品粮油不足的逐级报省粮食局统筹安排调入。严格执行平价粮油销售政策，不得未销作

销、违反政策。同时积极组织粮源，搞好议购议销，做到平退议进，生熟并进，满足市场需

要。敞开销售以后，居民口粮供应情况运转正常、市场平稳。

１９９３年下半年，南方一些省市粮价上涨幅度较大，个别地区、个别品种高出黑龙江省一
倍以上，致使北粮大量南流。９月、１０月份以后，黑龙江市场大米、面粉、豆油价格都程度不
同地上扬，豆油价涨幅超过大米和面粉。省委、省政府和粮食部门对此非常关注，召开全省

电话会议进行部署，省粮食局又向全省粮食系统作出了具体要求，各地迅速把认识和行动

统一到全国和省政府平抑粮价会议精神上来，坚定不移地把平抑粮油价格、稳定粮油市场

作为最紧迫的工作，切实抓紧抓好。

同年，省政府根据全省粮油价格涨幅越来越大的趋势，制定了粮油限价政策，要求粮食

零售网点挂牌销售。在１９９３年１２月末前对粮油销售价格实行最高限价，规定零售成品粮
油每０５公斤的最高限价为：标准粉０５５元、标二粳米０６７元、二级大豆油３１元。凡高
于此价的一律降下，低于限价的执行原价，不准乘机涨价，全部挂牌标价营业。有关部门到

粮店、市场进行巡回检查。当时国有粮食部门的粮油零售价多数低于限价水平。

在平抑粮油市场价格期间，省委、省政府特别关注解决大专院校、重点销区和灾区群众

的粮油供应问题。省政府决定，对大专院校食堂由粮食部门按批发价供应粮油。省、地、市

粮食部门的领导带领有关业务人员走访各大专院校，征求意见，了解供应落实情况，师生比

较满意。同时，对工、矿、林、油区企业长期拖欠工资的困难户赊销粮油，确保职工生活安

·４５·



第一篇·粮油购销

定。此间为灾区安排了１万吨粮食，重点解决受灾地方农民及“五保”户用粮。采取平抑粮
油价格措施之后，全省粮油市场平稳，人心安定。各地、市、县粮油库存充足，特别是大米、

面粉等品种库存量较大。由于价格稳定，群众预期涨价心理不强，没有恐慌感，粮店内无排

长队抢购现象。国营主渠道发挥了平抑粮油价格、稳定市场、安定社会的作用。

１９９４年，南方一些省区兴起办开发区热和弃农经商风，农村耕地大幅度减少，青壮年劳
力大量外流，致使粮食生产严重下滑，粮食有效供给减少，尤其是稻谷，人均销量已降到

１９８１年以前的水平，市场粮油缺口增大，粮价暴涨。不仅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缺
粮地区，河南、山东等产粮大省也有一些县、市来北方买粮。北粮大量南销，致使黑龙江粮

源紧张，部分地区出现哄抬粮价现象。１９９４年元旦前后和３月下旬出现了两次涨价高潮，
市场大米每０５公斤由０５５元涨至０９５元，后又涨至１５元；小麦每０５公斤由０４元涨
至０８元，后又涨至１元。这两个品种已由滞销转为畅销，过去全国无人问津的黑龙江小麦
也成了抢手货。黑龙江几乎所有的粮食都畅销，由过去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为了稳定

粮食作物面积，稳定粮食产量，稳定粮食库存，搞好全国粮食平衡、区域粮食平衡。国务院

下发了《关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实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领导负责制，负

责本地区粮食总量平衡。即“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要求省一级政府切实把地方粮食生产、

流通、消费统管起来。

由于粮价居高不下，购求转旺，黑龙江的粮源由普遍充盈转为大部分地区库存薄弱，一

些地方还出现了粮源紧张状况。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伊春、七台河等主要销区库存大

幅度减少，牡丹江市小麦库存为零，动用储备库存保市场；齐齐哈尔、大兴安岭、鹤岗、大庆

等市区大米库存只够１个月的销量，黑河有的县军供大米紧张；七台河、双鸭山粗成品粮短
缺。更为严重的是，个别粮食主产县也出现库存空虚的问题。绥化市只有０５万吨稻谷，
望奎、兰西到新粮接收前也需要再购进粮食方可维护市场。

针对全国和黑龙江省发生的市场价格波动、供应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黑龙江省粮食

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政府平抑粮价的一系列指示，把平抑粮价、稳定市场、通货膨胀

作为国有粮食部门压倒一切的任务，发挥流通主渠道作用，迅速组织粮源，稳定市场，平抑

粮价。全省先后３次组织产销衔接，从产区调往销区粮食２００余万吨，基本保证了市场需
求。根据国务院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决定，省政府要求加强粮油销售价格管理，凡供

给城镇居民的口粮都执行国家定价。根据国务院规定，６月１０日销价调整后，各地的标准
仍按现在的挂牌价销售到９月１０日，必须做到有价有货。根据国家和省政府限价规定，国
有粮店普遍实行了挂牌限价销售，严格执行国家定价，重点保证城镇低收入居民、大专院校

学生口粮、救灾粮和军粮供应。个别中、小城市曾阶段性地出现大米脱销断档情况，但经过

粮食部门积极筹措粮源，组织调拨和加工，抓紧销售平衡，保证了全省粮油市场的稳定活

跃，保证了价改措施的平稳出台。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陆续实行了凭粮

证或当地印制的粮票供应的办法，控制了个别人倒买倒卖的不法行为，充分发挥了粮食部

门的主渠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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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黑龙江省粮食销售价格安排表

　表１－１１ 单位：元／百公斤

品 名 等　级
批发价 零售价

产区 销区 产区 销区
备　注

面 粉

大颗粒粉 ２３５１８ ２３７０４ ２５４００ ２５６００

中颗粒粉 ２２５９２ ２２７７６ ２４４００ ２４６００

小颗粒粉 ２１６６６ ２１８５２ ２３４００ ２３６００

特优粉 ２０７４０ ２０９２６ ２２４００ ２２６００

特一粉 １８８８８ １９０７４ ２０４００ ２０６００

特二粉 １７５９２ １７７７８ １９０００ １９２００

特三粉 １６２９６ １６４８２ １７６００ １７８００

面粉产区：依安、甘南、富裕、克山克

东、拜泉、桦川、虎林、绥滨、萝北、集

贤、宝清、饶河、嘉荫、勃利、林甸、海

伦、黑河市、五大连池、德都、嫩江、逊

克、孙吴、呼玛、富锦、密山、讷河、宁

安、北安、同江

产区以外的市县执行销区价格

大 米

优质粳米 １８１４８ １８３３４ １９６００ １９８００

特等粳米 １７２２２ １７４０８ １８６００ １８８００

标一粳米 １６２９６ １６４８２ １７６００ １７８００

标二粳米 １５７４０ １５９２６ １７０００ １７２００

大米产区：方正、依兰、桦南、桦川、汤

原、鸡东、虎林、绥滨、肇源、五常、木兰、

通河、尚志、延寿、绥化市、海伦、庆安、

肇东、绥棱、密山、宁安、海林、同江

产区以外的市县执行销区价格

玉米面
精制玉米面 １３３３４ １３３３４ １４４００ １４４００

普通玉米面 １１４８２ １１４８２ １２４００ １２４００

玉米

１ １３３３４ １３３３４ １４４００ １４４００

２ １２４０８ １２４０８ １３４００ １３４００

３ １１４８２ １１４８２ １２４００ １２４００

精制玉米小 子 １４２６０ １４２６０ １５４００ １５４００

豆 油
一级大豆油 ６８０００ ６８０００ ７４０００ ７４０００

二级大豆油 ６６０００ ６６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为切实做好粮油供应工作，省粮食厅统一印制下发了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
“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并实行了凭证定量、两个月滚动有效的供应办法，不仅保证了城镇

居民的需求，同时也有效地防止了不法商贩从粮店套购粮油转卖高价的问题。伊春等地为

方便群众买粮，尽可能地增设了供应网点。哈尔滨等大中城市还根据需要，成立了政策性

经营粮店，专门承担居民定量口粮供应。

这期间，全省继续执行定购与市场供应挂钩的政策。国家定购粮全部安排市场限价定

量供应。为保证城镇居民和大中专院校学生的合理需求，城镇居民按月人均供应成品粮９
公斤、豆油０５公斤安排。品种标准：标准粉，哈尔滨市区月人均４公斤，主产区和其他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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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均３５公斤，非主产区２公斤；标二大米，哈尔滨市区月人均２５公斤，齐齐哈尔、牡
丹江、佳木斯、大庆和水稻主产区月人均２公斤，其他城市月人均１５公斤，非主产区月人均
０５公斤；其余部分为粗成品粮。考虑大中专院校伙食供应与实际需要，省粮食局决定，从
１９９５年４月１日起，对国家计划内招收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口粮在原９公斤定量的基础上，
每人每月增供大米２公斤。

为理顺定购粮销售价格，随定购粮购价的调整，省政府决定从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０日起相应
调整粮食销售价格，同时相应调整了地区差价。全省共分三个价区，第一价区为产区，即定

购任务可以满足省规定供应量的（细粮中米面统算，下同）市县。第二价区为销区，即定购

任务，按省定供应量不足销的市县。第三价区为大兴安岭、伊春特殊边远地区。

１９９６年黑龙江省定购粮销售价格安排表

　表１－１２ 单位：元／百公斤

品种 规模等级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批发价 零售价 批发价 零售价 零售价
备注

面粉

大米

玉米面

玉米

豆油

特优粉 ２７５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８１００ ３０６００ ３１８００

特一粉 ２５９００ ２８２００ ２６４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３００００

特二粉 （２４６００） （２６８００） （２５１００） （２７４００） （２８６００）

特三粉 ２３７００ ２５８００ ２４２００ ２６４００ ２７６００

标粉 ２２８００ ２４８００ ２３３００ ２５４００ ２６６００

优质粳米 ２８４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２９２００ ３１８００ ３３０００

特等粳米 ２７５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８３００ ３０８００ ３２０００

标一粳米 （２６６００） （２９０００） （２７３００） （２９８００） （３１０００）

标二粳米 ２６１００ ２８４００ ２６８００ ２９２００ ３０４００

精制玉米面 １８０００ １９６００ １８５００ ２０２００ ２１４００

普制玉米面 （１６１００） （１７６００） （１６７００） （１８２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１ １８０００ １９６００ １８５００ ２０２００ ２１４００

２ （１７１００） （１８６００） （１７６００） （１９２００） （２０４００）

３ １６１００ １７６００ １６７００ １８２００ １９４００

一级大豆油 ７３４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７７１００ ８４０００ ８６０００

二级大豆油 （７１６００） （７８０００） （７５２００） （８２０００） （８４０００）

１．代（）米

销 的 大 路

品种。

２．三价区批

发价格由行

署、市确定，

报省物价局

备案。批零

差率最高不

得超过９％。

３．大兴安岭

地区豆油零

售价格按行

署 １９９４年

定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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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黑龙江省市县价区划分明细表

　表１－１３

价区 面粉 大米 玉米 大豆

一价区

依安、甘南、富裕、克山、

克东、拜泉、桦川、桦南、

汤原、同江、抚远、虎林、

鸡东、绥滨、萝北、集贤、

宝清、饶河、嘉荫、林甸、

海伦、青冈、明水、德都、

黑河市区、五大连池、逊

克、嫩江、孙吴、北安、呼

玛、富锦、密山、讷河、宁

安、依兰、望奎、绥棱、庆

安、兰西

呼兰、阿城、宾县、方正、

依兰、鸡东、虎林、勃利、

绥滨、萝北、集贤、宝清、

饶河、肇源、林甸、杜蒙、

五常、巴彦、木兰、通河、

尚志、延寿、讷河、龙江、

依安、泰来、甘南、肇东、

海伦、绥化、绥棱、庆安、

林口、穆棱、东宁、宁安、

海林、桦南、汤原、桦川、

同江、北安、富锦、铁力、

密山

呼兰、宾县、绥滨、萝北、

集贤、肇州、杜蒙、双城、

五常、巴彦、龙江、拜泉、

肇东、兰西、青冈、明水、

海伦、望奎、桦川、富锦、

木兰、延寿、依安、泰来、

甘南、富裕、安达、兰西、

绥化、桦南、汤原、阿城、

依兰、鸡东、虎林、勃利、

宝清、饶河、肇源、林甸、

密山

宾县、依兰、虎林、勃利、

绥滨、萝北、集贤、宝清、

饶河、杜蒙、巴彦、木兰、

延寿、讷河、依安、甘南、

克山、拜泉、克东、海伦、

望奎、绥棱、庆安、林口、

桦南、汤原、桦川、同江、

抚远、嫩江、北安、德都、

黑河市区、逊克、孙吴、五

大连池、嘉荫、富锦、密

山、龙江、富裕、兰西、明

水、绥化、东宁、呼玛、呼

兰、鸡东、肇州、林甸

二价区 一、三价区以外的所有市县

三价区 伊春市辖各区县、加格达奇区

１９９８年，为满足城镇居民口粮需要和保证社会稳定，根据省内粮油市场形势，省政府要
求各地继续执行定购粮油保市场供应政策。根据省定购粮和保护价粮库存市场及实际情

况，从１月起，口粮凭证敞开品种、数量供应。豆油定量仍执行每人每月０５公斤不变，定购
粮油销售价格执行１９９６年调价后的价格。８月，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
洪水，省粮食厅要求各地粮食部门在抓好储粮安全的同时，积极组织粮源，充实成品粮库

存，粮店有粮，百姓不慌，尽管松嫩流域洪水肆虐月余，但全省粮油市场稳定。

２００１年，国家粮食局取消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市转证”是粮食统购统销管
理体制的产物，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管理粮食销售的方式之一。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市转

证”制度对于保证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安定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

开放以后粮食购销体制不断调整和改革，国家逐步放开了粮食销售市场和销售价格，全国

各地逐步改变或取消了城镇居民口粮，凭证定量供应的办法，随着粮食供求由过去长期短

缺转变为供应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粮食销售市场进一步放开搞活，取消“市转证”的条件已

经成熟。省政府决定自２００１年５月１日起不再办理《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此前
关于“市转证”的文件和规定以及印制发放的“市转证”同时废止。至此，实行多年的市镇

居民粮食供应证退出历史舞台，市镇居民用粮油全部面向市场。

·８５·



第一篇·粮油购销

第二节　军粮供应

一、军粮供应品种、比例与质量

１９８６年，商业部、总后勤部出台《军粮供应与管理办法》，对部队供应比例作出了明确
规定。黑龙江省认真落实办法规定，战士的粗、细粮比例为粗粮 １０％、面粉 ６０％、大
米３０％。
１９８７年，结合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实际情况，辽宁省粮食局、吉林省粮食

厅、黑龙江省粮食局、内蒙古自治区商业厅、沈阳军区后勤部军需部联合研究制定了《军粮

供应与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并于同年４月１日起执行。《细则》明确，１９８２年颁发的《军粮
供应与管理办法》及补充规定，除吉林省关于马草供应继续执行原规定外，其余废止。《细

则》规定，黑龙江省军粮供应的品种、比例与质量：战士粗粮占口粮的１０％（以高粱米为主，
小米、玉米 为辅），细粮９０％（其中标准一等大米３０％、标准面粉６０％），边境县（市）部队
全部供应细粮（其中标准一等大米４０％、标准面粉６０％），师职以上（含师）干部标准一等
米、标准面粉任选；空勤、海勤人员、伤病员、休养员供应标准一等大米４０％、特二面粉６０％；
副食豆按部队伙食灶类别供应，二等以上大豆；食油以大豆油为主。

１９９４年３月，全国第八次军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军粮供应与管理办法》，对军粮品种、
等级、质量作了规定。黑龙江省供应品种为大米、小麦粉、食油、大豆、马料；供应比例大米

４０％、小麦粉６０％；供应标准：陆勤人员一等大米，特制二等小麦粉，二级以上食油，三等以
上大豆；海、空勤和医院供应特等大米，特制一等小麦粉，一级食油，二等以上大豆；马料为

玉米（或粉碎玉米）、豆饼（或豆粕）各５０％。军粮质量执行国家粮食、油料和食用植物油
标准。

１９９６年，国务院、中央军委规定食油、大豆、马料及警犬、信鸽等所需饲料由部队按随行
就市的原则到粮食部门采购。为保证供应，军粮供应的主渠道不变，各部队可与当地粮食

部门签订供需合同。供应部队的军粮必须符合国家统一规定的等级、质量标准，保证品质

优良。大米、小麦粉必须用收获２年内的稻谷和收获２～３年内的小麦加工供应。１９９７年，
根据国家深化军粮供应体制改革的要求，由省统一安排军供大米、小麦粉，在国家定购粮中

统筹解决，尽量安排优质品种，并确保质量；对部队所需食油、大豆、马料，警犬、信鸽等所需

饲料由部队按随行就市的原则到粮食部门采购，部队各级后勤军需部门可与当地粮食部门

签订供需合同。军粮供应的主渠道不变，仍由粮食部门根据部队的需要组织粮源，保证供

应。同年１０月，沈阳军区后勤部、黑龙江省财政厅、粮食厅联合印发通知，决定陆勤人员按
标一大米４０％、特制二等小麦粉６０％的比例供应。航空兵地勤人员、空降兵伞勤人员按标
一大米６０％、特制二等小麦粉４０％的比例供应。海、空勤人员和医院伤病员，按特等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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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特制一等小麦粉４０％的比例供应。
２００１年３月，为适应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做好军粮供应工作，提高部

队生活质量，按照总后勤部、财政部、国家粮食局要求，军供大米、小麦粉的粮源主要从国家

定购粮和保护价粮中统筹安排，个别地区定购和保护价粮品种不全或数量不足的，可以通

过省际品种调剂解决。各级军粮供应部门按国家统一规定的粮油品种、等级、质量标准，按

时、保质、保量供应部队。军供大米必须用收获２年内的稻谷加工供应，小麦粉必须用２至
３年内收获的小麦加工供应。同时要求各级部队后勤部门坚持主渠道购粮，确保部队用粮
质量和安全。为进一步改善广大官兵生活，提高部队战斗力，军队和武警部队的军粮供应

等级统一调整为：特等大米、特制一等小麦粉、一级食油、二等以上黄豆。同年，黑龙江省要

求各级军供部门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粮油品种、等级、质量标准，按时、保质、保量供应部

队。军粮供应等级标准统一调整为：特等大米、特制一等小麦粉、一级食油、二等以上黄豆。

军供大米均供应粳米。

２００３年，国家调整部分地区军粮供应比例。１２月，黑龙江省规定，从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
起，军供大米、小麦粉供应比例，由原来的大米４０％、小麦粉６０％调整为大米６０％、小麦粉
４０％，提高军粮供应等级标准及调整供应比例后，使部队官兵生活由数量型、质量型向营养
型逐步过渡又迈出重要一步。

二、军粮供应形式

按照１９８６年的《军粮供应与管理办法》，供应部队的粮食、食油、副食大豆，凭“军用粮
油豆供应证”由粮食部门指定网点供应。军用粮票分为价购粮票和供给粮票两种，由商业

部发行。供给粮票的票面品种为粗粮、面粉、大米、马料四种，为有价证券；价购粮票的票面

不分品种，为无价证券。票面额均为５０市斤、１００市斤、５００市斤、１０００市斤。
１９９４年，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改革军粮供应体制的重大决定。按照国务院、中央军

委改革军粮供应体制的统一要求，黑龙江省于６月１日起执行新的《军粮供应与管理办
法》。新军粮供应办法改变原来按国家定购价筹措粮源的办法，实行议价筹措粮源，按现行

统销价供应部队，所发生的平议差价（即粮店挂牌零售价与现行统销价的差价）补贴，由中

央财政和省财政各负担总额的５０％。停止流通原粮食部印发的军用价购粮票和军用供给
粮票，启用原商业部印制的１９７１年版的军用供给粮票（简称军粮票），军粮票分为大米、面
粉、马料三种，均系无价证券，其面额分别为５０、１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市斤。部队伙食单位凭军粮
票和黑龙江省粮食局统一印制的“军用粮油豆供应证”到指定的军粮供应点购买粮油。军

粮财务实行专项、专户、专账管理，差价补贴实行预、决算制度，中央财政与省财政负担的差

价补贴款分别按季提前２个月拨到黑龙江省军粮财务专户，然后由省军供部门直接下拨给
基层军供部门。军粮供应体制改革后，军粮供应仍由国有粮食企业负责，各级粮食局设立

军供管理机构并指定专人负责，下设军粮专供或兼供网点（粮店、米粉厂、粮库），军供粮油

由当地粮食局负责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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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４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军粮供应办法做了部分调整，即军供大米、小
麦粉由省级政府负责安排，在国家定购粮中统筹解决，尽量安排优质品种，确保质量；军粮

按全国统一的军供价供应，各品种的军供价，由总后勤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粮食储备

局根据各地现行的军供粮统销价格水平确定；筹措成本高于军粮价部分由中央财政统一拨

补，原由省级财政负担的５０％军粮差价补贴款由中央财政如数上收。
１９９７年１月，黑龙江省启用由国内贸易部印制、财政部监制的１９９７年版军用粮票，粮

票分为大米、面粉、马料３种，均系无价证券。原商业部印制的军用粮票同时停止流通。
２００１年５月，沈阳军区联勤部、黑龙江省财政厅对军供价进行了统一调整，每百公斤特

等大米由２３０元调到２４０元，标准由２１２元调到２４０元。同年８月启用２０００年版军用粮
票，面额分为大米、面粉２５千克、５０千克、２５０千克、５００千克。１９７９年版军用粮票同时
废止。

三、军粮供应保障体系

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黑龙江省粮食购销体制经历了粮食购销价格调整、减购放销等一系列
重大改革后，各级粮食部门始终是军粮供应工作的职能部门，为方便部队买粮，原确定的粮

库、米粉加工厂、粮店等承担军粮供应任务的网点作为军粮供应的主渠道，认真贯彻“先前

方后后方，先部队后地方”的军粮供应原则，努力搞好军粮的筹措、调运和加工工作，一丝不

苟地按时、按质、按量、按品种保证供应。同时各地粮食部门还主动围绕军队生产、生活和

训练所需，努力延伸服务内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化服务活动，如深入部队讲授储粮知识或

面食制作技巧等，全心全意为部队搞好服务。

１９９２年，全省各级粮食部门普遍建立了定期研究军粮供应工作制度。年初研究军粮的
组织调拨和加工等情况，节日前夕或市场出现波动时，深入现场检查军粮供应情况。１１月
１日，黑龙江省实行对粮食销价（除军粮供应外）全部放开的政策后，军粮供应难度加大。
为了保证军粮的质量，省粮食局严肃要求达不到质量标准的粮油决不可以供应部队。大部

分地市在军粮供应中能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宁可部门经济效益受点损

失，也不损害部队的利益。销价放开后，粮食加工厂按市场需要加工产品，粮店按市场需要

组织进货。但军供粮品种等级中规定有标准粉，当时标准粉已成为市场的滞销品种，各地

粉厂在加工设备可能的情况下单独为部队加工标准粉保证部队需要。

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４日，为进一步完善军粮供应管理机制，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军粮供应工作
的需要，成立了省粮食厅军粮供应办公室，与供应处合署办公，一套人员两块牌子，具体负

责全省军粮供应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同时为强化全省军粮供应管理职能，上下归口，各地

市也相应地配置了军粮供应管理人员，专门负责军粮供应管理。

１９９９年，国家出台文件，要求军粮供应企业按照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要求，严格实
行定岗定员制度，分流富余人员，努力减少费用开支，提高经济效益，尽快建立自负盈亏、自

我约束、自我发展机制。黑龙江省本着“精简、效能、方便部队”的原则，对全省的军供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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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压缩调整，将原来分散在厂、库、店的１８６个供应网点调整为８０个，从事军粮供应的
人员由７３５人减少到４１８人。并对现有的军供网点通过定岗、定员、资格验收认定合格后，
由省军粮供应办公室命名为军粮供应站（简称军供站），军供站作为独立企业，直接隶属本

区粮食局领导，负责本区域内的军粮供应。从此军粮供应建立起一支覆盖全省、上下贯通、

精干、高效的军供保障体系。

２００２年４月，《黑龙江省军粮供应规范化管理实施细则》实施，对军粮供应机构设置及
职能、军供站的任务与管理、粮源筹措、军粮质量管理、军粮财务管理、军粮供应基础工作、

票证管理、军粮供应服务规范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为了提高军供队伍人员素质，７月，省
军粮供应办公室在哈尔滨市举办了军供站站长培训班，对军供站的业务流程、手续制度、财

务管理、站长政治素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培训。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省军粮办在大庆市举办了全省军粮财务培训班，各军供站会计、部分军
供站站长参加了培训。

２００４年６月，国务院将军粮站资格和军粮供应委托代理资格首次纳入国家法规，国务
院４１２号令第４４０条规定“军粮供应站资格、军粮供应委托代理资格认定省级人民政府粮
食行政主管部门”，明确了军粮供应站资格认定的行政审批部门。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８日，国家粮食局、财政部、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表彰全国
军粮供应管理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十佳军粮供应站，齐齐哈尔市、大庆市军供站荣获先进

单位，齐齐哈尔市军供站同时荣获全国十佳军供站。

１２月，国家粮食局下发了《军粮供应站资格认定办法》，同时废止了１９９９年下发的《全
国粮食系统军粮供应站资格审核认定暂行办法》。此办法分别从申请条件、申请与认定、监

督、检查与处罚等方面对军粮供应站资格认定加以明确。与１９９９年下发的认定办法相比
较增加了军粮供应站申请条件。规定军粮供应站必须具有超过１个月供应量以上的成品
粮储存设施和必要的质量检验能力；粮食保管、财务等专业人员齐全，持有相应的从业资格

证书。同时，明确了军粮供应站必须履行的义务。增加了对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申请

单位资格审核认定程序、时限、标准的规定。增加了对军供网点设立和资格认定进行定期

监督检查、建章立制的规定。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省军粮办公室共争取到２０５０万元改造资金（其中，国家补助７４０万元，
省财政投入１３１０万元），给年供应量１０００吨以上的军供站及边境军供站配备送粮车。分期
分批对已有的８０个军供站进行了维修改造，改造后的各军供粮站不仅不同程度地扩大了
营业室和库房面积，杜绝了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的现象，有条件的军供站还设置了军人休息

室，使部队购粮人员感到方便和舒适。

四、非常时期军粮供应

１９９８年７、８月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严重威胁嫩江、松花江流域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在这紧要关头，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近９万官兵奉命急赴灾区，与全省人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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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开始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抗洪抢险大决战。在这场抗洪抢险斗争中，各级粮食行政管理

及军供部门以临战的姿态，极端负责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保障抗洪抢险部队粮油供应

工作中，出色地完成了军粮保障任务。特别是嫩江、松花江沿岸的各级粮食部门在全力保

证粮库粮食安全的同时，全力保障部队军粮供应。齐齐哈尔市粮食局在所属市县交通中断

的情况下，建立了电话联系网部署落实军供工作，深入被洪水围困、交通中断的富拉尔基区

落实军需民用的粮油，保证了抗洪抢险部队的军粮供应。８月１４日晚，某集团军２０６团告
急，５００余名官兵被洪水围困一夜，给养耗尽，情况紧急，大庆市粮食局仅用１小时筹集５００
份食品连同１５００公斤大米连夜送往１２０公里以外的抗洪前线。龙江、甘南、泰来、肇源、宾
县等县粮食局的广大干部职工舍小家、保大家，一面同洪水进行殊死搏斗，一面不忘职责，

全力保障部队粮油供应。哈尔滨市粮食部门精心安排，周密部署，保障到前线，深受参战部

队的好评。依兰县粮食部门广大干部职工，在洪水悬城于顶、万巷人空的情况下，为保军

供，粮油加工企业昼夜加工军供粮油，当私商小贩都闭店远离的时候，军供站依然在履行着

职责。佳木斯市粮食局面食制作中心每天都把热腾腾枣花大馒头送到部队，再现“模范拥

军城”风采。由于各级粮食部门全力以赴，持续不断，质优量足的军粮副食品供应，不仅对

恢复和保持抗洪抢险官兵的体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极大鼓舞和激发广大军民战胜洪水

的旺盛斗志和必胜信念，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在这场斗争中，全省的军供队伍经

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全国抗击“非典”的特殊时期，黑龙江省部署了特殊时期军粮供应工
作，要求各级粮食部门高度重视“非典”期间的军粮供应工作，建立军粮库存和市场行情上

报制度，采取严格措施，加强库存粮油卫生管理，做好防疫工作，确保供应及时、安全。在

“非典”期间，黑龙江省有５０％以上的军粮实行无偿送粮业务，圆满地完成了这一特殊时期
的军供任务。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９日至６月初，黑河等地相继发生森林大火，为确保灭火期间的军粮供
应，当地的粮食部门把军粮供应工作当成头等大事来抓，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全天候为部

队服务，保质保量完成扑火期间的军粮供应。十八站军粮站在此期间动员职工及家属为扑

救火灾官兵打饼６万多个，深得部队好评。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中旬至１１月初，伊春、爱辉、逊克、
北安等地相继发生森林大火，为确保扑火期间军粮供应，伊春、爱辉、逊克等地军粮站紧急

行动起来，做到２４小时营业，各军粮站职工在整个扑火期间，发扬识整体、顾大局的优良传
统，保质、保量、保供应。２００５年，在宁安泥石流和嫩江森林火灾等突发事件期间，当地军粮
站都有力保证了处置突发事件官兵的军粮供应。

第三节　救灾粮供应

１９８６年１月，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暨全省农村粮食工作会议上，针对１９８５年全省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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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市、县不同程度的遭受自然灾害的实际情况，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一年受灾，一年恢

复”的奋斗目标。认真贯彻“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扶助为辅”的方针，教育群众自力更生，广

开门路，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广泛开展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活动，发动群众种一些瓜菜和早

熟作物补充口粮不足；严格管好、用好救灾粮，按照不同的农业季节，区别轻重缓急，分期拨

付救灾粮，确保救灾粮合理使用；切实加强领导，建立健全责任制，将安排灾区生活作为政

治任务来完成。

１９８６年度，省政府分三批共安排救灾粮指标２３８万吨。其中，第一批７８万吨用于越
冬；第二批６６万吨用于春耕；第三批９４万吨用于夏锄。当年７、８月份黑龙江省持续降
雨，致使松花江支流洪水泛滥，造成大面积洪涝灾害，全省农田受灾面积达２０００多万亩，成
灾面积３８０万亩，受灾人口２９５８万人，有２４个市县要求安排救灾粮，省粮食局对遭受灾害
绝产户和被水淹断炊户在当年救灾粮指标外又安排了４４６０吨救灾粮，解决了灾民的燃眉
之急。

１９８７年，根据上年发生的洪涝灾害情况，省政府陆续安排下拨了救灾粮指标１０８万
吨。其中：第一批用于越冬为２９万吨；第二批用于春耕、夏锄为５０１万吨；第三批用于麦
收为２６万吨。同年７、８月份齐齐哈尔、绥化、牡丹江、伊春等一些地方遭受龙卷风、冰雹和
水灾，使受灾群众生活和生产发生很大困难，为妥善安排好重灾区的群众生活，省粮食局增

拨了第四批救灾粮指标３５４５吨。
１９８８年，由于上年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造成缺粮面大，缺粮人口多的问题，特别是

齐齐哈尔市１１个县、７个区普遍连续降雨，致使河水上涨，形成严重内涝、洪涝，大量农田被
淹，受灾户达２３５万户、１１０万人，其中绝产户１２１３万户，断炊５９９万人。为此，省粮食
局在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互助互济的同时，摸清了灾区的受灾面及缺粮

情况，为确保灾民生产生活，共安排下拨救灾粮指标１１３万吨。其中，第一批用于越冬为
３２万吨，春节前，对无小麦的灾区群众每人安排面粉１５公斤，保证灾民过年吃上饺子；第
二批用于春耕为４９万吨；第三批用于夏锄为３２万吨。
１９８９年，由于上年秋粮作物受灾严重，全省约有８０万户３８０万人因灾缺粮３５５万吨。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灾区生活安排十分重视，都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许多地市县实行层层包

干，形成重灾村有人抓，重灾户有人管。为了帮助灾区群众度过暂时困难，省粮食局在组织

各级粮食部门认真核实灾情的基础上，本着“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原则，发动灾区群众

自力更生搞好生产自救，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绥化市、牡丹江、松花江等灾区春节前基本未

动用救灾粮。对确无力解决口粮或经自救、调剂后仍有缺口的，省粮食局坚持“及时收购，

同时安排”的方针，陆续安排下拨救灾粮指标１４９万吨。其中，用于越冬安排２９万吨；用
于春耕生产安排７５万吨；用于夏锄４４万吨（其中高粱１８万吨）。因７月份少数地方遭
受严重洪涝灾害，省粮食局又对新灾区增拨救灾粮１０００吨。为保证救灾粮的合理使用，强
调了以下四种情况不予安排救灾粮，即：因卖议价粮或到市场高价卖粮而造成缺粮的；因不

按计划种植造成的缺粮；不以粮食生产为主，从事其他种植、养殖和经商务工等行业及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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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人员的缺粮户；不承担国家粮食合同定购任务的农、牧、林、渔场的缺粮户。由于各地

对救灾粮指标严格管理，合理发放，１９８９年度救灾粮指标结余１万吨。
根据国务院对各省、市、自治区实行粮食购销调拨财务包干办法的要求，省政府决定

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０年，对各行署、市救灾粮实行收购、销售、调拨及财务包干办法，１９９０年度救
灾粮指标包干使用。包干期内，指标结余归各地，继续用于救灾。同时出台在包干指标中

核定部分借销粮指标政策，借销粮主要安排给有偿还能力的地方和农户，履行借销手续，秋

后随同完成定购任务归还。借销粮归还后，其中２０％归省，２０％上缴行署、市，６０％留给县
（市）。行署、市、县分成部分可转作下年安排救灾粮。由于上年全省农业遭受自然灾害，给

一些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困难，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将安排灾区生产生活纳

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稳定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的大事抓实抓好。

１９９０年，为切实安排好灾区群众生活，省粮食局从抓秋粮收购开始，组织人员四次深入
灾区核实灾情，对各地受灾面积、缺粮人口、缺粮数量和缺粮时间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在

年底前安排越冬救灾粮时，打破救灾粮指标只能当年使用的惯例，将上年度结余的１１万
吨救灾粮指标转为今年使用。１９９０年度安排下拨救灾粮包干指标１７５万吨（其中含借销
粮５０００吨）。其中，第一批安排越冬１９万吨；第二批用于春耕、夏锄１３万吨（含借销粮
５０００吨）；第三批因考虑灾区农民夏锄、铲蹚期间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大，为确保生产顺
利进行，对部分行署、市全年包干指标外补充安排救灾粮指标２５万吨。在元旦、春节期
间，对非小麦产区的灾民每人供应１５公斤面粉，让灾民都吃上饺子。
１９９１年，根据粮食购销调及财务包干的有关政策，省政府对各地安排救灾粮包干指标

２万吨。６月份以后，黑龙江省部分地区相继发生洪涝灾害，受灾面之大、损失之严重都是
历史上少见的，更具有突发性、毁灭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全省５９个县（市）和７６个农场
受灾，成灾面积３９２６万亩，占耕地面积的３０２％；受灾农户９８５万户，４６３万人，分别占农
村总户数和农村人口的２５３％和２５１％。需要帮助安排生活的重灾户７６４７户，３３４６万
人，其中绝产绝收有２０万户，９１万人。为切实安排好灾区群众生活，使其尽快恢复生产重
建家园，同年８月３０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通知，要求各地救灾工作“保证灾民有饭吃、
有屋住、有衣穿、有柴烧、有医就、学生有学上，不冻死人、不饿死人、不外出逃荒、不发生瘟

疫”。各部门密切配合，发挥职能作用，坚决贯彻国务院提出的“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

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和扶持”的救灾方针，实行分级负责，多渠道、多层

次、全方位开展救灾工作。因考虑大兴安岭行署的塔河、呼玛因遭遇洪水而损失粮食及遭

受严重洪涝灾害的依兰、宾县、方正等急需救助的情况，省粮食局于８月１日和８月３０日分
别为上述二个行署、市增拨救灾指标５００吨和１０００吨。省政府要求各级粮食部门尽快摸清
灾情底数，分级负责，及时下拨救灾粮，帮助灾区安排好生产生活。

１９９２年，全省共安排救灾粮包干指标１４４万吨。其中，用于安排越冬２万吨，用于春
耕生产７万吨，用于夏锄５４万吨。
１９９３年６月，为认真贯彻国务院解决好灾民口粮问题的要求，省粮食局在月末前，把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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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粮指标下达到各行署、市粮食局。各地从本地库存实际出发，坚持有啥吃啥的原则，协调

民政部门及时拨付救济款，组织好救灾粮的供应。救灾粮供应实行购销同价，其费用仍在

各地粮食亏损包干指标内解决。在国家给予必要支持的基础上，各乡（镇）认真组织灾民开

展生产自救，村屯搞好余缺调剂，农户之间亲友相帮、邻里互助，县（市）政府也可通过社会

力量多渠道、多形式地妥善解决灾民的缺粮困难。７月，省粮食局安排下拨救灾粮指标１５
万吨，救灾粮主要供应面粉（小麦）和大米（水稻），必须供应玉米的在完成玉米出口任务的

前提下，适当安排一部分；救灾粮的销售价格，按省政府规定的现行统销价执行，坚持现金

结算。

１９９３年，黑龙江省局部地区遭受了洪涝、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出现了窟窿灾、插花
灾。全省有５２６８万户，２５１７４万人不同程度受到困扰，其中绝产绝收达９８７万户，４４４６
万人。缺粮１４７６万吨，其中口粮１２１７万吨、马料１４８万吨。各地在安排灾区群众生活
中认真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救济为辅”的方针，通过生产自救、邻里相帮、亲友互助、

乡镇村屯调剂、社会捐助的办法，实行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救灾方法，开展救灾工作，

为国家减轻了负担 。

１９９４年，省粮食局共安排下拨救灾粮指标３６万吨。其中，解决灾区群众越冬及节日
期间用粮１万吨；确保灾区缺粮群众搞好春耕、夏锄，顺利度过春荒，安排１１万吨；因６月
下旬全省连降大雨暴雨，部分市县相继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耕地被毁，房屋冲塌，口粮和

财产损失严重，群众生产生活遇到实际困难，省粮食局及时下拨了第三批救灾粮指标１５
万吨。

１９９５年，省粮食局陆续下拨救灾粮指标６２万吨。为妥善安排好春节期间农村灾区群
众生活，省粮食局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５日对重灾地区增拨救灾粮指标５０００吨（其中小麦９００
吨），保证每个灾民２公斤标准粉，当地无平价库存的，暂在议价库存借支，待调入平价小麦
后归还；为支持灾区农业生产，帮助灾区群众顺利度过春荒和夏荒，下拨救灾粮指标３万
吨，品种为玉米，指标有效期自４月１日起至８月３０日止；针对１９９４年部分市县灾情较重，
前期下拨的救灾粮指标已经用完，部分灾民口粮发生困难，省粮食局分两次增拨救灾粮指

标１２万吨（小麦６２００吨，玉米５８００吨）。
１９９６年，全省下拨救灾粮指标６７万吨。其中，用于越冬２万吨（玉米１５万吨，小麦

５０００吨），指标截至１９９６年３月末，过期收回；用于春节期间１５００吨小麦，指标截止到３月
末；用于春耕、夏锄阶段３万吨（玉米），指标有效期为当年４月１日起到７月末止；鉴于上
年部分市县灾情重，当年又相继发生风、雹、洪水等灾害，前期下拨的救灾粮指标已经用完，

部分灾民口粮有困难，为保证灾区群众生活的基本需要和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又分两次

增拨救灾粮指标共１６万吨。
１９９７年，全省下拨救灾粮指标５１万吨（玉米４５万吨，小麦６５００吨）。其中，用于越

冬２万吨（品种为玉米１５万吨，小麦５０００吨）；用于春节期间１５００吨，品种为小麦；用于
春耕、夏锄阶段３万吨，品种为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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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全省下拨救灾粮指标９１万吨。其中，用于越冬、春节期间５万吨（品种为玉
米、小麦、水稻），过期结余指标收回；用于春耕、夏锄阶段３５万吨，品种以玉米为主，定购
粮玉米库存不足的，可安排小麦或水稻；根据齐齐哈尔市及有关县的请求和上年受灾情况，

增拨给齐齐哈尔市救灾粮指标６０００吨（玉米４０００吨，水稻２０００吨）；在已下拨给齐齐哈
尔市的救灾粮指标中借给龙江、甘南两县救灾粮７０００吨（水稻２０００吨，玉米５０００吨）。
所借的粮食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前按所借粮食的数量、品种、质量偿还。同年８月，黑龙江
省松嫩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造成大片农田绝产绝收，灾区群众生活遇到严重

困难，有３８７万灾民缺粮。为贯彻落实省政府抗灾自救恢复生产若干优惠政策与措施，确
保灾民口粮供应，省粮食厅、民政厅、财政厅、物价局、农发行于９月２１日联合下发了《关于
做好洪涝灾区农村救灾粮供应工作的紧急通知》，对前期省粮食厅下达的救灾粮指标有结

余的，继续使用到９月末，１０月１日后，在下一个生产年度救灾粮指标中解决。农村救灾粮
就地就近供应，品种以玉米为主，定量标准成品粮每人每天０５公斤，供应原粮按规定品率
折算，即：玉米０６５公斤、小麦０６９公斤、水稻０７３公斤。原粮价格执行１９９６年定购粮价
格，即：每公斤（中等品）水稻１４６元，玉米１０２元，硬质小麦１５元，软质小麦１４２元。供
应不同等级的执行等级差价。成品粮价格：每公斤标一大米２２３元，标准粉１７６元，特二
粉１９８元，普制玉米面１３２元，二等玉米 １４２元。
１９９９年，针对１９９８年松嫩流域的特大洪涝灾害，全省下拨用于越冬、春节期间救灾粮

指标５万吨，品种以玉米为主，当地玉米库存不足的可供应其他品种，指标截至１９９９年３月
末，过期结余指标收回。

２０００年，由于上年部分地区发生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致使部分农户生产生活受到影
响，为妥善安排好灾区生产生活，年度下拨救灾粮指标７０００吨，品种玉米、小麦、水稻均可，
价格执行１９９９年定购粮价格。
２００１年，下拨救灾粮指标３６万吨，品种为玉米、小麦、水稻，小麦执行１９９９年保护价

收购价格，玉米和水稻执行２０００年保护价收购价格。
２００２年，由于２００１年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发生了严重干旱，部分农田绝产绝收，严重影

响农民生产生活，为落实农村救灾政策，年度下拨救灾粮指标５万吨。品种为当年收购的
定购或保护价玉米和水稻，当地有什么品种供应什么品种。价格执行２００１年定购粮收购
价格。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每年度下拨救灾粮指标４万吨。品种为当年收购的定购或保护价玉米
和水稻。价格执行２００２年保护价收购价格。

第四节　行业用粮

黑龙江省从１９８６年９月１日起，把接待旅游，外宾单位用粮，火车、轮船、飞机等旅客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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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用粮，高档糕点、各特种食品等用粮，改为议价供应。食品行业用粮坚持平议并存，逐步

扩大议价范围。饮食、糕点行业，副食业，酿造业用粮油及工业用油按上年计划水平安排，

实行指标包干，按月拨粮油，不足部分用议价粮油。

１９８９年，将饮食行业用粮的一半改为议价供应，并将油漆、硬脂酸生产用油改为议价供
应。城镇大牲畜饲料、奶牛饲料、各种会议补助用粮（豆）同时改为议价供应。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食品行业等项平价粮油及供议价供应的压销政策，黑龙江省从１９９１
年４月１日起，将食品行业用粮、油，粮食部门自营主食品用油，工业生产用油，除生产酱油、
醋以外的酿造业用粮及副产品等项用粮油全部改为议价供应。

第五节　顺价销售

顺价销售是指国有粮站、粮库（包括尚未实行独立核算的粮站、粮库所属的粮食加工

厂）等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出售的原粮（包括定购粮、议购粮、保护价粮）及其加工的成品粮，

必须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销售，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单位和个人低价或变相低价亏本销

售，不准再发生亏损。国务院１９９８年６月６日发布的《粮食收购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国有
粮食收储企业销售粮食，必须顺价销售，不得低价亏本销售。

１９９８年，黑龙江省顺价销售政策规定，原粮购进价格原则上可按１９９７年末库存的定购
价粮、保护价粮和１９９８年当年购进的定购价粮、保护价粮加权平均计算。鉴于当时实现顺
价销售比较困难，原粮购进价也可按１９９８年当年购进的定购价粮和保护价粮加权平均计
算，但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单独统计、专项反映，销售量不得超过当年实际收购量。实现的顺

价销售利润，全部进入企业盈亏，除按规定留给企业每市斤００１元外，适当冲减１９９８年新
粮入库前的粮食成本。当期合理费用应扣除财政部门应拨付的超储利息、费用补贴。对

１９９７年以前高价购进的粮食，随市场粮价的回升逐步实现顺价销售。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有
权确定粮食销售的具体价格，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干预。

在国家没有新的税收政策出台前，国有粮食企业用定购粮、保护价粮供应城镇居民、大

中专院校学生口粮油、军队用粮油和农村救灾粮以及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系统内部调拨的定

购粮、保护价粮，仍免征增值税。

１９９８年，全省顺价销售粮食３５０６万吨。其中，小麦４８４万吨，稻谷５６１万吨，大豆
３６６万吨，豆粕７６１万吨，玉米１２９万吨，杂粮４４万吨。

从１９９９年４月１日起到２０００年３月３１日止，实行粮食销售包干制度。１９９９粮食年度
全省粮食销售包干任务确定为３５０万吨，逐级分散落实到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对销售包干
期内的粮食按实际销售数量和分品种的超储补贴标准，由省财政按超储补贴省级承担的

４０％部分，对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给予１８个月的一次性补贴，并将此项资金提前拨入省农业
发展银行专户存储，根据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际销量，按月及时给予补贴，每市斤玉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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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８分、水稻４４分、小麦４３９分；对销售包干任务内的粮食在包干期内未销售部分，国有
粮食收储企业仍享受中央财政承担的６０％部分的超储补贴，每月每市斤玉米约为０３０７
分、水稻０３６７分、小麦０３６６分；对销售包干期内超过包干任务销售的粮食，省级财政按一
次性销售补贴办法对国有粮食收购企业给予补贴，多销也补；对销售包干任务内的粮食在

包干期满后仍未销售出去的，从２０００年４月１日起，库存转给市县政府，其超储补贴全部由
市县政府承担，不得在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挂账，１９９９年３月３１日以前的超储库存补贴，仍
按原有政策执行。

１９９９年，全省顺价销售粮食４２９７万吨。其中，小麦２５６万吨，水稻 ７８万吨，大豆
３８８万吨，粕饼８７５万吨，玉米１９８７万吨，杂粮１１万吨。

２０００年继续实行粮食顺价销售工作目标责任制。年初省政府下达了２０００粮食年度全
省顺价销售工作责任目标３８５万吨，各地逐级落实到粮食购销企业，直至班组和个人，并制
定了具体措施，层层建立责任制，明确奖惩办法，并严格兑现，促进了顺价销售工作的开展。

为加快拓展省外粮食销售市场，省粮食厅举办了黑龙江（杭州）粮油商品展销会。黑龙

江省与浙江省为达到产销结合，优势互补的目的，签订了《关于促进两省粮食购销及经营合

作的协议》。根据两省的协议，同年１２月１３～１５日在杭州市举办了黑龙江粮油商品展销
会，现场接待来宾和参观购物的群众约１２万人次；销售粮油商品２７６吨，签订粮油商品销售
及购销经营合作合同、协议３３８份，成交量５７１８万吨，其中购销合同２４３０５万吨；意向性
协议３２８７５万吨，为黑龙江粮油商品占领浙江销区市场奠定了基础。
２０００年，全省实现顺价销售４４８万吨。其中，小麦２１７万吨，稻谷９９４万吨，大豆３０

万吨，豆粕４９６万吨，玉米２４５万吨，杂粮２３万吨。
２００１年，取消了每市斤００３元收购费用，对农发行垫付的收购费用，由原来的通过顺

价销售收回改为从财政拨给粮食购销企业的超储费用补贴中扣回，又把从超储费用补贴中

提取奖金的标准提高到每市斤０００５至００１元。年初全省粮食工作会议上，下达了２００１
年度７５０万吨销售任务，出台了系列促进顺价销售的措施，促进了各地销售工作的积极开
展。加之国际、国内市场行情好转，特别是玉米、水稻销售活跃，增加了销量。加强产销区

衔接，开拓了浙江省市场，成立了“一街一店”即黑龙江粮油商品一条街和黑龙江粮油精品

专卖店。并组成高层粮食考察团赴浙江、福建两省进行考察，继续扩大与浙江省的粮的粮

食合作，并与福建省就建立粮食购销合作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

２００１年，实现顺价销售３６３２万吨。其中，小麦１２６万吨，稻谷１５４６万吨，大豆１０９
万吨，豆粕２５２万吨，玉米１５９３万吨，杂粮０６万吨。
２００２年，全省把促销压库作为粮食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以扭转库存居高不下、地方财

政不堪重负、企业生存难以维系的困难局面。为了加快库存粮食的推陈储新，将现行的粮

食超储费用补贴中每公斤拿出００１元至００２元钱由地市在企业售粮后给予奖励的资金，
主要用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销售的价差补贴，并对佳木斯、双鸭山、鹤岗、鸡西四市粮食库

存规模较大，促销的任务重，提取补贴资金的承受能力相对强一些，在原提取的基础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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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再增提０００６元至００１元，但补贴后的销售价不得低于市场价。全省粮食购销企业
２００２年度促销压库顺价销售目标为５００万吨。为确保实现这项目标完成，按照购销平衡的
原则，分解下达到各市（地），并严格考核。各市（地）、县（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及粮食购

销企业层层分解落实，并且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至少保证地方商品粮当年购销平衡。２００２
年实现顺价销售５３９７万吨，其中小麦９２万吨，稻谷１７５３万吨，大豆５９８万吨，豆粕
１９６万吨，玉米２７５５万吨，杂粮０３万吨。

２００３年，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按政策性“订单”收购的保护价粮食，继续坚持当年购销
平衡的原则，按行政年度实行购销包干，确保当年收购、当年销售，不增加新的库存。总的

政策措施仍按省政府《关于２００３年深化粮食改革的意见》执行，继续实行销售环节补贴政
策。对新收购的保护价粮食，以确保当年购销平衡为前提，给予半年的费用和利息补贴，早

销不少补，晚销不多补；包干期满，销售未完成部分的利息由当地政府承担，费用由企业自

行负担。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开展非保护价粮食购销，坚持“购得进、销得出、有效益”的原

则，实施以销促购。２００３行政年度实现顺价销售８４７８万吨。其中，小麦８９万吨，稻谷
３５７３万吨，大豆５０６万吨，豆粕１５６万吨，玉米４１５万吨，杂粮０４万吨。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结合全国粮食市场购销转旺，粮价上扬，省内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库存
商品粮特别是陈水稻已可以实现顺价销售的实际情况，为抓住市场机遇加快顺价销售库存

粮食，减少陈化损失，减轻财政负担，全省部署了粮食促销压库工作。新粮购销平衡，继续

实行销售包干办法，但取消新粮销售的价差补贴，只核定４个月贷款利息和储存费用。做
到早销不少补，晚销不多补。核定陈粮顺价销售工作目标，限期完成，作价原则以２００１年
１０月１日为分界点，在此之前收购的粮食，顺价成本价为收购价每市斤顺加００３元收购费
用和００１元收购综合利息，在此之后收购的粮食为收购价顺加００１元综合利息。为避免
出现端价不销或低价卖人情粮问题，省政府对顺价销售的粮食确定指导价。２００４行政年度
实现顺价销售１１９３８万吨。其中，小麦６５６万吨，稻谷７９６５万吨，大豆４７４万吨，豆粕
１１１万吨，玉米２７０３万吨，杂粮２９万吨。

２００５年，顺价销售作价办法延续２００４年的规定，销售指标实行自下而上上报的办法确
定，总的原则可以顺价销售的，由企业自行销售，利润全部留给企业，专项用于解决企业欠

发职工工资和欠缴的社保“两金”；对包干销售计划，企业实际销售价格高于包干销售底价

实现的利润，全部留给企业。不能顺价销售的粮源由省政府统一组织拍卖。鉴于全省老粮

库存中的非陈化粮绝大部分是超期储存粮食的实际情况，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关于

“超过正常储存年限的陈粮，在出库前应当进行质量鉴定”的规定，省粮食局两次下达鉴定

计划，鉴定粮源４７５万吨，对库存中非陈化粮全面进行了质量检验，分别制定了相应的销售
政策。２００５行政年度实现顺价销售８２３９万吨。其中，小麦６７万吨，稻谷４２２９万吨，大
豆２１１万吨，玉米３１２６万吨，杂粮０３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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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陈化粮销售

陈化粮是指符合判定为“陈化”规定的、不宜直接作为口粮食用的粮食（含豆油，下

同）。陈化粮销售的原则是顺价销售，不能顺价销售的必须经粮权主管部门批准，有计划、

分批次销售，防止冲击粮食销售市场。陈化粮主要用于酿造、饲料等工业用粮。同时，严禁

以处理陈化粮为名降价亏本销售。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国家首次提出“妥善安排国有粮食收储企业陈化粮的销售”政策。明确
国有粮食收储企业销售陈化粮，必须经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经技术监督部门或受其

委托的粮油质量检验机构的鉴定。销售价格由物价部门会同粮食等有关部门，按照以质论

价的原则确定。销售陈化粮发生的价差亏损，属于国家专储粮的，由中央财政承担；属于地

方储备粮的，由地方财政负担；属于粮食企业周转粮的，由企业计入商品削价损失。国有粮

食企业销售陈化粮，首先向所在县（市）粮食局提出申请报告，由县（市）粮食局上报所在市

（地）粮食局和技术监督局，再由市（地）技术监督局通知指定的检测机构到申报企业扦样

检验，并出具陈化粮确认通知书。其次是批准权限，经确认的陈化粮销售时，属国家储备粮

的逐级上报国家批准后销售；属省级储备粮的报省粮食厅批准销售；属定购价和保护价粮

的由省粮食厅委托市（地）粮食局批准销售；属议价粮的由当地粮食局批准销售。销售价格

按“哪级批准，哪级定价，以质论价”的原则，由物价部门会同粮食、财政、农发行等部门依据

检验及确认报告共同确定，并向企业下达销售通知书。企业接到通知书后方可销售。

１９９９年９月，省粮食厅、财政厅等六部门共同印发了《黑龙江省粮食陈化销售处理实施
细则》。１２月初，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市场采取公开竞价交易方式，对哈尔滨市、牡丹江市、
佳木斯市、黑河市、伊春市、双鸭山市６地市商品库存中的陈化粮进行了首次竞价拍卖，数
量为１５６７万吨。截至２０００年８月末，黑龙江省粮食购销企业已处理商品周转库存陈化粮
３４０９５万吨。其中，小麦９３３万吨，稻谷７３２万吨，玉米１５７４５万吨，大豆４３万吨，豆粕
１２６５万吨。销量占周转库存总量５４６５５万吨的６２３８％。

２０００年８月，由于全国各地陈化粮销售管理失控，陈化粮流入口粮市场，社会影响较
大，国家停止了陈化粮销售处理工作。同时，对已销售处理的陈化粮进行了认真清查核实，

并实行了专账、专表管理。

为解决黑龙江省陈大豆、豆粕库存积压问题，减少亏损，２０００年５月，省政府请求国家
允许黑龙江省在市场价格达到每市斤大豆１元、豆粕０８元时组织销售陈库存大豆、豆粕，
对销售形成的亏损，在企业设专户，实行停息挂账，其挂账本金由企业用以后年度实现的利

润逐年弥补。同年６月，国家批复同意黑龙江省意见。省政府对陈库存大豆、豆粕销售处
理工作十分重视，成立了以副省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大豆、豆粕销售处理工作。

一是核查库存。以县（市）为单位，由当地政府统一组织粮食、财政、农发行等部门共同对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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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豆粕库存进行逐库核查，并将检查结果经县（市）政府核准盖章后，上报省粮食局。二

是统一组织销售。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１日至１４日，在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市场举办了库存大
豆、豆粕交易洽谈会，对各地实有库存大豆、豆粕按照省政府确定的大豆１０１元／斤、豆粕
０８２元／斤价格进行了交易。三是资金归位，核减库存。对经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同意自
行销售的陈大豆、豆粕，回笼资金必须限期归位，并在７月份进行会统处理，确保账实相符。
销售价格低于省定最低价格部分，本着谁批准谁负责的原则，筹措资金补足差价。截至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末，在销售处理陈大豆、豆粕１４９１万吨后，省政府决定暂时停止销售。
２００２年８月，国家对陈化粮销售实行计划管理、定向销售。陈化粮只能销售给酒精、饲

料加工企业，并确定经全国２００１年４月份清仓查库统一组织鉴定确认的陈化粮，作为陈化
粮销售解禁后的销售粮源（黑龙江省５０８万吨）。２００２年，国家允许陈化粮用于燃料乙醇的
生产。

从２００３年开始，陈化粮可以由中粮公司买断粮权，专门用于出口。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国
家沿用陈化粮计划管理、定向销售政策。截至２００５年末，全国清仓查库签订的粮源陆续销
完。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陈化粮累计销售７８０万吨。

第七节　粮油调拨及出口

一、粮食调拨

１９８６年，全省粮食调拨主要为疏散潮粮玉米和小麦，疏散潮粮玉米集中在肇东、肇州、
双城、兰西四个主产县。省粮食局制定了疏散计划，截至１９８６年第一季度，共调出玉米
５５５万吨，缓解了产区的压力。为了及时疏散产区库存，尽快充实销区库存，保证省内
１９８６年市场安排和做好新麦接收的准备工作，省粮食局相继采取了专项检查、重点掌握、组
织落实等措施。在产销区发收单位的密切配合努力工作下，从佳木斯、黑河行署、齐齐哈尔

调出小麦８８万吨，小麦调拨情况好于历年同期，特别是历年接收调运难度较大的宝清县清
河粮库、饶河县小佳河粮库过去积压的小麦已经全部调控。

１９８６年，省内粗粮安排有缺口。为保证粮油市场的需求，解决粗粮缺口的问题，省粮食
局派人五进北京、六去吉林省请求支援玉米。国家从吉林省调给黑龙江省玉米４０万吨。
１９８７年３月，省粮食局召开了松花江区段粮食江运工作会议，逐库落实年度江运任务，

并根据各库历年水位、地势情况核定了重点库的险粮抢运任务。开江通航后优先将历年易

受水害的肇源县肇源粮库、肇东县涝洲粮库需要外调的粮食０９７万吨在６月末全部调出，
涝洲粮库将县里留用加工的水稻０６万吨全部运回县城。松花江区段的沿江险粮在７月末
全部完成，佳木斯、黑河区段的沿江险粮在８月中旬运完。全省沿江重点粮库的１４８万吨
险粮疏散任务按期完成。

·２７·



第一篇·粮油购销

１９８７年，全省小麦、水稻收购量大幅度减少，小麦缺口一半，对１９８８年粮油市场安排增
加困难。经对上争取，商业部同意黑龙江省用大豆和玉米兑换９０万吨小麦。这部分小麦
均是进口的，从大连港转运，运量大、运距长、时间集中，必须调配整列火车（货车５０节）突
击运输。对此，黑龙江省粮食局成立了调运领导小组，专门指挥进口小麦运输和接卸工作，

并积极与铁路、航运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召开两次有东北铁路运输指挥部、沈阳铁路局和

大连港务局等同志参加的进口小麦运输衔接会议，理顺了各方面关系，从而保证了进口小

麦的正常发运。年底完成９９３万吨小麦调入任务，占全省销量的５２７％，保证了哈尔滨、
齐齐哈尔、牡丹江等１８个市、县的面粉供应。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和１１月，因水稻收购拖后，哈尔滨市大米供应出现断档。省粮食局到哈

尔滨市粮食局现场办公，落实调运计划，专门为哈尔滨市落实调入水稻和大米６万吨，解决
了大米供应紧张问题。

１９８９年，为了保证粮食调拨任务的完成，按照省政府粮食购销调及财务包干办法和改
善粮食经营加强粮食管理的要求，省粮食局按粮食品种的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额，核定调

出或调入包干数，有余为调出，不足为调入。调出的地方，少购多销不减调；调入的地方，少

购多销不增调。包干指导思想坚持合同定购、购销挂钩，差额调拨，钱随粮走，盈亏自负，一

包两年。

１９９０年，粮食收购量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年。省内产销区粮食库存都饱和，库存量普遍
增大，加上全国呈现阶段性的粮食市场疲软，因而造成销售不畅、调运困难的局面。粮食调

拨疏散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省内调拨由过去的平衡库存，保证市场供应，转为紧急疏散，

保证新粮接收为重点。年初，省粮食局与黑龙江省航运局协商确定了黑河行署的“北三县”

（黑河市、逊克县、孙吴县）年度粮食江运计划６万吨，经过发、收单位的共同努力，密切配
合、确保计划按期完成，以保证接收新小麦工作的正常进行。

１９９０年，全省高水分玉米疏散运量多，省粮食局指定专人掌握重点县的玉米调出完成
情况，根据销区接卸、烘晒能力及时安排和调整运输计划，保证疏散任务的全面完成。截至

３月末，全省实际完成６４５万吨，超计划５４％。其中松花江行署完成２５５万吨，绥化行署
完成３９万吨，分别超计划６４％和２１％。肇东、双城、肇州、巴彦、五常等五个重点县（市）
也超额完成了任务。

１９９０年，省际调拨因历年欠账较多，出省大豆、豆粕调出任务量很大，任务非常繁重和
艰巨。４～６月份调出７６万吨，平均每月运出２６万吨，历史上前所未有，为全省压缩库存、
保证新粮接收，活化资金、增收减亏奠定了基础。

１９９１年，省际调拨计划５１６５万吨，实际完成３１２万吨，占计划的６０％。其中，调出大
豆计划２５８万吨，完成１８万吨，占计划的７０％；调出大米计划１７５万吨，实际完成１７６万
吨，占计划的１００６％；调出小麦计划１２５万吨，完成１０６万吨，占计划的８４４％。
１９９１年，全省年初确定的区间调出指标为１８０万吨，实际完成２３１２１万吨，其中小麦

１０３万吨，调拨完成９０５万吨，占计划的９７６％；移地转储小麦完成１２５万吨；面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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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５万吨，占计划的８５１％；水稻完成２２５万吨，占计划的１０１４％；大米完成５０２万吨，
占计划的９６８％；大豆完成３５１万吨，占计划的１１０９％；玉米完成６３４万吨，占计划的
１１２９％；粗成品粮完成１９４万吨。

１９９２年，全省粮食库存量大，产区急需调出、销区接收困难，铁路总运量比１９９１年增加
四分之一以上。由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允许多渠道经营粮食，省政府决定除大豆、豆粕

外，其他粮食品种直接到当地运输部门办理手续。加上铁路计划外运输下放到各分局，增

加了核准量，形成粮食系统内外、国家、集体、个人互相争挤运粮车流，在铁路运输本来就紧

张的情况下，矛盾更加突出，任务更加艰巨。年初，重点抓了潮玉米的疏散工作，全省疏散

潮粮任务３８５万吨。省粮食局指定专人掌握重点县（市）的请车、发运情况，及时与铁路部
门沟通。省粮食局专门发了明传电报，根据有关市县基层单位做好准备工作，避免压车、停

运。通过粮食部门上下共同努力，在铁路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截至３月末，超额３７万吨完
成了潮玉米疏散任务，占计划的１１０％。
１９９４年，全省潮粮疏散工作，在省粮食局和有关行署、市粮食局领导重视下，进一步加

强了潮玉米疏散工作领导，产区积极做好潮玉米外运工作，销区及时做好接卸工作，共同完

成了潮粮疏散工作。从绥化地区调出潮玉米５２３万吨，调给黑河地区０４６万吨、大兴安岭
地区０３２万吨、伊春市１６６万吨、鹤岗市０６９万吨、双鸭山０６万吨、铁力市１４５万吨、
讷河市００５万吨；从松花江地区调入潮玉米６２３万吨，调给牡丹江市３２５万吨、佳木斯
０２６万吨、鸡西市１６３万吨、七台河市０６６万吨、鹤岗市０１６万吨、海林市０２７万吨。上
述两个调出地区，共调出潮玉米１１４６万吨。
１９９５年，全省定购粮实行定点对口调拨，对口调拨计划是本着支撑粮食生产，保证销区

粮油供应，实现全省粮油市场稳定原则来安排的。以定购粮食（含接收各农场）为安排当地

市场的基本粮源。按省粮食局核定的销售、加工、损耗指标和救灾、军粮等留粮指标综合平

衡后，收大于支由省政府安排调出，支大于收由省政府安排调入，省粮食局按经济区域合理

流向，牵头对县定点对口调拨。适当考虑地方铁路、公路运价高，经济利益不平衡等因素，

将全年调拨指标一次安排到库点，实行对口调拨。这样安排，主要为了明确责任，加快调拨

速度，及时协调调粮资金，便于提早做好调拨的各项准备工作，建立比较长期、稳定的调拨

合作关系，以便共同解决运费、包装等具体问题。

同年，定购粮调拨实际完成１３１２万吨，为年度计划１３１１万吨的１００１％。其中，小
麦４６５万吨，占计划的１０１７％，水稻２４４万吨，占计划的９９７％，大豆１７１１万吨，占计
划的１００％，玉米３４万吨，占计划的９９２％，豆油完成１９７９吨，占计划４２３４吨的４６６％。
１９９６年，根据省粮食厅统一安排，继续实行定购粮保证市场供应办法，实行计划管理，

各地收支差额部分即为调拨包干指标。本着保证销区供应，实行先款后货，对口调拨，一步

到点，执行省政府制定调拨价格的原则，调拨双方必须保证完成。１９９６年，黑龙江省玉米、
水稻部分主产区出现了阶段性的卖粮难现象，特别是“三江”地区憋稻现象比较严重，因铁

路运力不足，致使粮食部门疏散粮食受阻，仓库爆满，没有接收能力。５月３日，省经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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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粮食厅、省农发行和哈尔滨铁路局联合召开了现场会议，就地解决建三江地区粮食调运、

余粮收购及调粮，购粮资金安排问题。铁路部门当场下达调运命令，并且明确紧急情况可

先装车后报批请车计划。打破常规，增加保证车辆，为前线每天配车３０～４０辆，在近４０天
的时间，共安排车辆１３３８车，调运疏散８万吨粮食，大大缓解了卖粮难和收储难的局面。
１９９７年，为解决建三江、红兴隆地区农民“卖粮难”和当地粮食部门烘不了、储不下的

问题，省粮食厅从建三江、红兴隆地区调出高水分水稻３２万吨，调出高水分大豆１９万吨。
调拨的水稻和大豆要求在五等以上（含五等），杂质不超过１％；保护价水稻水分以１５５％
为基础，定购大豆水分以１３５为基础，每超过１％扣量１２％，并核收整晒费。另外，由于全
省粮食入库量增加和气候逐渐转暖，绥化、哈尔滨等主产区高水分玉米烘晒压力增大。为

缓解该区收购、烘晒压力，从该区调出高水分玉米１９３５万吨。
为了缓解粮食主产区收储压力，１９９７年底，国家计委、国家粮食储备局、财政部联合下

发通知，安排从黑龙江省调出定购价粮食１２５万吨，其中玉米１１５万吨，大米１０万吨。此
后，国家粮食储备局、财政部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又下达了分品种对口调拨计划，黑龙江省

对口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四川、云南、福建等省（市）。执行定购价粮省间调拨计划，有

利于缓解全省粮食收储矛盾和亏损压力。

１９９９年，完成粮食调拨２４３万吨。
２０００年，黑龙江省全面启动玉米出口工作，各地按照好粮出口原则，首先挑选１９９９年

的合格粮源，不足部分安排１９９８年粮源组织出口。
２００１年８月，根据国家计委、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关于黑龙江省燃料酒精项目所需原

料用粮的批复》，专项销售陈化玉米６５万吨，作为肇东华润金玉实业公司燃料酒精项目专
用粮。

２００２年，为解决黑龙江省粮食外销运力紧张的问题，２月１日，哈尔滨铁路局开行了首
列粮食运输的跨局定时货运快车，标志着黑龙江省建立了快捷、畅通的粮食外运绿色通道。

三条外运通道主要分为四个方向：大连铁路局方向、南京和上海铁路局方向、杭州分局方

向、广州方向。在继续加大促销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销售模式，同年３月省粮食局本着当
年粮食购销平衡的原则，对各地市下达了年度顺价销售最低指导性计划５００万吨。
２００３年４月开始，为拓宽陈化水稻销售处理渠道，防止陈化粮进一步劣变，减少经济损

失，经请示国家有关部门同意，黑龙江省与中粮公司达成《陈化稻谷出口业务合作意向协

议》，将库存中陈化稻谷在年底前分批专项销售给中粮公司用于加工出口。前后下达三批

出口计划共计７０万吨，５月与中粮公司又签订了陈化小麦作为出口饲料协议，前后两批共
３０万吨；同年９月下达了２００３年陈化粮销售处理计划６７９７万吨，包括原粮和成品粮。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开始举办金秋粮食交易合作洽谈会，事实证明，建立长效、稳定的粮
食产销合作关系，实现产销区优势互补，是保证粮食合理、有序、顺畅流通，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的有效途径，是构筑新型粮食流通体系的重要内容。同年继续下达了２０万吨小麦出口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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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继续安排库存陈化粮出口计划，先后两批安排陈化水稻出口计划４０万吨，安
排陈化小麦出口计划２６３万吨。出口的粮源全部是２００１年３月底经过全国清仓查库鉴定
的库存商品粮中的陈化粮。采取邀标销售方式销售库存陈化粮６０万吨。为支持燃料乙醇
生产所需要的原料用粮，下达了３４５万吨陈化粮定向销售计划给黑龙江华润酒精有限公
司。实行粮食销售工作责任制，按照“新老划断、分步销售”的要求，对库存陈粮向各地市下

达顺价销售指令性计划４００万吨。对库存中不能顺价销售的陈粮，对个地市实行包干销
售，限定销售期限，促销压库。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粮食调拨统计表

　表１－１４ 单位：万吨

项目

年度

调往省外

合计 平价 保护价 专项储备

议价销

往省外

省内

调拨

合计 ７４１９３０ ３９４００ １５８２００ ７５９７０ １５９２３０ ３０９１３０

１９８６ ４９２０ １１８０ —　 —　 ３７４０ —　

１９８７ ５０１０ １２７０ —　 —　 ３７４０ —　

１９８８ ８７１０ ４４４０ —　 —　 ４２７０ —　

１９８９ ７５７０ ２５７０ —　 —　 ５０００ —　

１９９０ ９６０８０ ２１００ —　 ８３０ ８０２０ ８５１３０

１９９１ ８８０４０ ２５８０ —　 ８４０ １１１００ ７３５２０

１９９２ ４１７３０ ４５０ —　 ４００ １２３９０ ２８４９０

１９９３ ２７７７０ ４７０ —　 ３７７０ １４９９０ ８５４０

１９９４ ３５４４０ １７０ —　 ７７９０ １７３８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９９５ ７７７１０ ２００ —　 １７１１０ １４１９０ ４６２１０

１９９６ ４５８１０ —　 —　 ３２１０ ８７５０ ３３８５０

１９９７ ６９７１０ —　 —　 ３５８７０ ２１５５０ １２２９０

１９９８ ２２４３０ １０７０ ２８７０ ６１５０ １０１２０ ２２２０

１９９９ ３０１７０ １８４０ １３６７０ —　 ９２７０ ５３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１１０ ５２５０ １３５２０ —　 ３３１０ ３０３０

２００１ １５９９０ ２７９０ １２２１０ —　 ６３０ ３６０

２００２ ２４２７０ ４２８０ １８１８０ —　 １８１０ —　

２００３ ３６４４０ ５７３０ ２９５５０ —　 １１６０ —　

２００４ ２６５００ ３０１０ １５６８０ —　 ７８１０ —　

２００５ ５２５２０ —　 ５２５２０ —　 —　 —　

　说明：１９９８年以后除专项储粮外，属于顺价销售（省外）。２００５年调往省外数字为全省社会调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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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粮食进出口

黑龙江省粮食大量出口是从１９８４年随着国际贸易形势发展和中苏关系缓和而开始恢
复发展起来的。

１９８６年，商业部确定黑龙江省大豆出口任务为９０万吨。其中，对苏联出口３８万吨，对
其他国家出口５２万吨。截至１１月中旬，提前完成大豆出口任务９２３万吨，比任务多完成
２６％。其中，对苏联完成３８３万吨，超额０８％；对其他国家完成５４万吨，超额３％。当年
出口创汇２亿多美元。
１９８６年，出口任务是在前一年农业遭受自然灾害、出口粮源减少情况下开展的。为了

确保完成出口任务，维护国家信誉，努力多创外汇，各级粮食部门切实加强了对出口工作的

领导，从省粮食局到各行署、市、县粮食局对出口工作抓得早、抓得紧、抓得细，提前做了出

口粮源、质量、含油率普查等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出口任务。为缓解满洲里、

绥芬河两个对方口岸接卸堵塞压车过多的问题，在有关部门共同紧密配合下，在国家的大

力支持下，又开辟了同江口岸，当年进行对苏联出口大豆的江运试航工作，摸索积累了经

验。同年，议价豆粕出口２６万吨，大豆１４万吨，杂粮１１万吨。
１９８７年，商业部安排黑龙江省粮豆出口任务１００万吨，其中大豆９０万吨，玉米１０万

吨，都已提前超额完成。大豆完成９３万吨，比计划超额３３％，玉米完成１１万吨，比计划超
额１０％，共创汇２亿多美元。同年，议价出口２７５万吨，其中玉米２１９万吨，豆粕５６万
吨。同年，黑龙江省接收进口小麦５５万吨。
１９８８年，商业部安排黑龙江省出口大豆１００万吨，玉米４０万吨，由于出口工作任务大，

加之有些地方大豆的成熟度不够，青斑粒比较多，符合出口质量的粮源少，筛选提质的工作

量大，为确保出口创汇工作的顺利完成，各级粮食部门落实任务、调查货源、质量普查，凡符

合出口质量的优先用于出口。主动同当地铁路、商检、质检、经贸等有关部门紧密配合，认

真搞好清理、备载、报检、装车、发运等项工作，按期完成出口计划。为维护国家出口商品的

信誉，重点解决检斤计量不准、包装破损问题，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１９８８年大豆出口量为
９０９万吨。同年３月省粮食局、省经贸厅、省商检局、哈尔滨动植物检疫所、省政府口岸办
在巴彦县兴隆镇粮库联合召开了出口玉米工作会议，绥化行署、松花江行署等和所属的１２
个县（市）的有关人员和２２个有玉米出口任务的粮库主任等参加会议，部署了玉米出口工
作的具体要求。１９８８年出口总量为１６３６万吨，其中玉米４０８万吨，大豆９０９万吨。议
价豆粕３１９万吨。同年，黑龙江省接收进口小麦９９３万吨。
１９８９年，商业部安排黑龙江省出口任务１４０万吨，其中大豆１００万吨，玉米４０万吨。

同年，大豆只收购１１０万吨，去掉省内大豆榨油及副食用大豆７５万吨，省内以品种兑换的办
法解决大豆２５万吨。完成出口１００万吨，尚有４０万吨的缺口。玉米收购１１０万吨，尚不能
满足省内销售需要。省政府请求商业部全部核减玉米出口任务，核减大豆４０万吨出口任
务。１９８９年粮食年度出口总量１２１１万吨，其中大豆８２９万吨，玉米３３万吨。议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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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３４９万吨。同年，接收进口小麦３５２万吨
１９９０年，商业部安排黑龙江省的粮食出口任务１４０万吨，其中大豆１００万吨，玉米４０

万吨。虽然全省粮食生产获得了特大丰收，出口粮源比较充足，但面临的困难比较大。主

要是大豆质量差，全省大豆三等以上的只占５０％左右，有相当一部分需整理以后才能出口。
玉米出口，对苏联减少，对其他国家增加，质量要求更加严格，由于整个出口和外调计划较

大，请车发运工作的难度加大。全省粮食部门积极通过议转平的办法组织大豆粮源，对收

购入库的新粮，凡符合出口标准的，单独保管存放；对凡不符合出口质量的，积极进行整理。

采取清杂、筛选等多种办法，达到出口质量；按月份运输计划积极组织备载、请车、发运。

１９９０年，完成粮食出口总量为１５５３万吨，其中大豆７６９万吨。玉米５０万吨，议价出口豆
粕２８３万吨，杂粮０１万吨。同年，接收进口小麦２０７万吨。
１９９１年，商业部核定给黑龙江省计划内出口粮食１５０万吨，其中大豆１００万吨、玉米５０

万吨。当年粮食出口面临粮源不足，特别是大豆品种短缺的困难，加之受苏联动荡形势的

影响，出口粮食外运难度大，使出口任务的完成困难重重。为完成粮食出口任务，全省粮食

部门抓住粮食丰收，议价粮源充足的时机，开展了议转平出口粮食收购工作，保证了出口粮

源。粮食部门结合新粮入库，对符合出口质量标准的粮食单独保管，并且通过筛选整理，专

做出口粮源。同时，针对运输难度大的实际情况，与外贸、铁路、交通航道部门经常联系沟

通，增加外运能力，对出口粮提前交货，直接进港。经过多方的努力，１９９１年，完成粮食出口
任务１７７７万吨，其中大豆９９５万吨，玉米５０８万吨，议价出口水稻０２万吨，豆粕１９２
万吨，玉米８万吨。与此同时为边贸粮食出口提供粮源０７万吨。同年，接收进口小麦１４
万吨。

１９９２年，国家粮食储备局安排黑龙江省出口大豆５４万吨、玉米９０万吨，其中专储玉米
４０万吨，由于粮食出口工作任务量大，接转口岸集中，运力有限，加之大豆品种粮源不足、质
量参差不一等实际问题，粮食系统全体员工把出口工作作为一场硬仗来打，千方百计筹集

粮源，基层粮库对不符合出口质量要求的大豆，及早安排清选整理以保证出口质量要求，及

时备载、请装车。省、地、市粮食局及时派工作组到现场办公，帮助基层单位解决实际问题，

确保出口任务顺利完成。４月１日，粮食部门计划内玉米出口调拨价格由４７１９４元／吨调
整为５４０元／吨；企业对当年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结算价为５３９６元／吨，余下０４元由省粮
食局定期与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直接结算，作为出口经费。

１９９２年，粮食年度粮食出口总量７１５万吨，其中大豆２５８万吨，玉米３９９万吨（含专
储玉米８６万吨，议价玉米１９万吨），议价豆粕５８万吨。同年，接收进口小麦１２万吨。
１９９３年，国家粮食储备局确定黑龙江出口大豆２０万吨，玉米４２万吨，专储玉米２０万

吨。粮食出口的难度较大，主要是货源不足、质量差，粮食企业经营出口粮食的积极性不

高，运力争嘴，外运粮食困难。针对上述问题，全省储落实货源，普查质量，实行优惠政策，

调动企业出口积极性，加强组织协调，抓好外运。１９９３年，实际完成粮食出口总量６７５万
吨，其中大豆１５９万吨。玉米４８５万吨（含专储玉米１２５万吨，议价玉米１３万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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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出口稻谷０６万吨，豆粕２５万吨。同年接收进口小麦５９万吨。
１９９４年，国家粮食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粮源超紧。主要原因：全国耕地面积减少，人

口增加；广东、广西、湖南、安徽等省份洪涝灾害严重，全国粮食生产形势平年偏下；国家粮

食库存锐减。受全国粮食形势的影响，黑龙江省粮食购销形势发生了陡然变化，前几年滞

销的水稻、小麦转畅销，面对这种情况国家确定适当控制出口，增加进口的措施。

１９９４年，国家粮食储备局安排黑龙江省大豆出口任务１０万吨，玉米出口任务由４０万
吨调减为２０万吨。国家确定平价粮食出口改为代理制，由省粮食局统一对外贸衔接，对基
层单位仍按原平价出口的价格结算。

１９９４年，粮食出口仍实行车板计价、口岸交货。结算价格（含税价）：玉米８８１４元／吨，
大豆１９２０元／吨。由出口单位直接对外贸部门的口岸办事处办理托收结算。非沿线县
（市）通过沿线县（市）中转发运出口粮的，由非沿线县（市）的出口单位直接办理结算手续。

结算地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外贸部门应在两个月内承付货款及有关费用。如超过两个月，

在三个月内付款的，外贸部门付第三个月的超期利息；超过三个月付款的，除付贷款利息

外，附加罚息３０％。出口粮的包装为国标新麻袋，每条（含小线）３７０元。出口粮的运输损
耗，外贸部门承担６‰，超过６‰部分由收发双方协商处理。１９９４年出口粮食总量３５９万
吨，其中大豆８６万吨，玉米２６１万吨（包括议价玉米１５万吨，专储玉米５４万吨），议价
稻谷０６万吨，豆粕０６万吨。同年，接收进口小麦０５万吨。
１９９５年，为确保玉米出口质量，省粮食局用质量好的平价库存玉米０４万吨出口俄罗

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这批粮源由绥化地区调出，省粮油贸易公司具体组织发运，办理有

关出口或易货手续对外谈判签约和结算等有关事宜。为了抓紧时间，保证及时出口，减少

运输损耗，采取铁路运输方式，从绥化直运绥芬河，经绥芬河口岸出境。为了工作便利，减

少商务事故的发生和不应有的损失，采取车板交货方式，即在绥芬河口岸交货，即为结算

数量。

１９９５年，出口完成４５万吨，其中大豆０８万吨，玉米０４万吨，议价豆粕２４万吨，玉
米０９万吨。同年，接收进口小麦４１８万吨，玉米２０２万吨。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受国家控制出口政策的影响，完成粮食出口 ２１８１万吨，专储玉米

２１５８万吨。稻谷１２万吨，大豆０９万吨，豆粕０２万吨。接收进口粮食２４７万吨，其中
小麦１５８万吨，玉米１２万吨。
１９９９年，国家粮食局先后下达给黑龙江省保护价玉米出口任务４２５万吨。由省粮油

食品进出口公司、省粮油集团总公司负责代理，实际完成４１１万吨。
２０００年，为解决粮食库存积压，根据国家粮食局有关规定，省政府决定出口玉米２００万

吨。由黑龙江省京连粮食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代理出口１００万吨；黑龙江省粮油食品进
出口（集团）公司负责代理出口１００万吨。粮源优先安排玉米主产区和粮食收储矛盾比较
大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按顺价销售的作价原则，以１９９９年保护价玉
米收购价为原粮（安全水分）购进价，顺加农发行垫付的每吨６０元收购费用、２０元应分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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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以及双方协商确定的板前费用，作为与代理公司出口结算价格。板前费用原则上据实

结算。

２０００年，出口总量１４８８万吨，其中稻谷０４万吨、玉米１４８４万吨。
２００１年，为做好粮源计划的对接工作，保证出口任务的顺利完成，省粮食局、省发展计

划委员会要求有关单位迅速落实出口粮源，尽快签订供货协议书，及时上报签约情况。出

口计划下达后，由于粮源没有落实影响出口的，损失由粮食购销企业负责，由于出口代理公

司原因影响粮食购销企业供货的，损失由出口代理公司负责。

２００１年，玉米出口计划和政策出台较晚，致使玉米出口运作相对滞后；上半年虽然粮食
市场行情较好，玉米能实现顺价销售，但为保证出口粮源供应，省里要求粮食购销企业不准

随意销售符合出口标准的玉米，错过了销售的最佳良机；经营公司签约多运作非常迟缓，实

际出口少，省政府下达出口１００万吨计划。实际完成出口保护价玉米６２５万吨，稻谷０２
万吨。

２００２年，根据省级储备粮轮换的需要，省政府决定２００２年出口部分省级储备玉米。数
量确定为１５０万吨，计划分批下达，委托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具体承办此项业务，并对外
签约及对国家申报退税和储备粮费用结算等工作。该公司在省农业发展银行开设结算账

户，实行资金封闭运行。储备粮出口工作由省储备粮管理公司委托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出

口业务。２００２年出口粮源为省级储备玉米。根据出口经营公司对外签约的合同数量，按照
各地省级玉米库存情况，本着远近搭配，沿线、非沿线搭配的原则，根据省粮食局提供的粮

源分布情况，出口经营公司与粮食购销企业对接，签订出口粮源供货合同后报省粮食局确

认。省计委、粮食局根据确认的合同下达玉米出口计划（抄送同级农业发展银行和财政部

门），省粮食局根据出口经营公司出口粮货款及包装费、铁路运费、板前费用到账情况核发

省级储备粮出库令，发货单位见令后方可出库。

２００２年，出口玉米仓交价格以２００１年度收购的玉米价格为基础，按照顺价销售的办法
作价；２００１年二等品玉米按每吨９３０元（含每吨２０元的综合利息），２０００年二等品玉米按
每吨９０４元，板前费用每吨平均３７元（沿线不超过２５元，非沿线不超过５５元）。２００２年玉
米出口仍采用港口交货，先款后粮方式。玉米出口结束时，省政府按照出口计划，对出口情

况进行检查，对完成出口供货任务的粮食购销企业给予每吨２０元的出口奖励。２００２年玉
米出口１００万吨。
２００３年，继续执行省级储备玉米轮换出口工作，有出口任务的单位，按计划数量，将保

护价玉米转入省级储备粮。此计划为指令性计划，各粮食购销企业必须按计划组织发货，

有关粮源、费用违约责任等，仍按《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２００２年省级储备玉米出
口有关问题的通知》有关规定执行。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实现玉米出口２１４６万吨。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国家恢复免征出口玉米的铁路建设基金；玉米出口退税计税价格

由每吨８６０元调整到１１００元，出口退税率仍维持１３％。考虑到市场价格变化对出口仍有
困难的实际情况，省政府决定对２００５年２月１日后，企业与外商签约，在省内新收购玉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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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铁路运费给予适当补贴，数量２０万吨，补贴标准为每吨７０元，补贴资金从省级粮食风
险基金中列支。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组织具备出口退税资格的企业对外开展出口签约。

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全社会出口１９５万吨，其中玉米１１５万吨，稻谷３５万吨，大豆２０万吨，小
麦２５万吨（社会调查数）。

黑龙江省是粮食出口重要省份之一，出口是把省内的粮食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资源优

势的一条重要渠道，每年粮食出口创汇达３亿多美元。黑龙江省从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５年共提
供出口粮食２０２８２万吨，平均每年提供出口１０６７万吨（２００４年除外，按１９年平均）。特
别是大豆，自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１年间，出口总量为５３５５万吨，平均每年出口大豆８９２５万吨，
大体占全国大豆出口量９０％以上，创汇额居各省份之首。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粮食进出口统计表

　表１－１５ 单位：万吨

　　　项目

年度　　　

出口

合计 平价 议价 保护价 专项储备
进口

合计 ２３４２５０ ８６６３０ ２７８３０ ６３２１０ ２４２３０ ３２３５０

１９８６ １２０８０ ９２３０ ２８５０ —　 —　 —　

１９８７ １７５５０ ９３００ ２７５０ —　 —　 ５５００

１９８８ ２６２９０ １３１７０ ３１９０ —　 —　 ９９３０

１９８９ １５６４０ ８６３０ ３４９０ —　 —　 ３５２０

１９９０ １７６００ １２６９０ ２８４０ —　 —　 ２０７０

１９９１ １７９１０ １５０３０ ２７４０ —　 —　 １４０

１９９２ ９０３０ ５５２０ ７７０ —　 ８６０ １８８０

１９９３ ７３４０ ５０６０ ４４０ —　 １２５０ ５９０

１９９４ ３６４０ ２７１０ ３４０ —　 ５４０ ０５０

１９９５ ６６５０ １２０ ３３０ —　 —　 ６２００

１９９６ １８３０ ０９０ ０２０ —　 —　 １７２０

１９９７ １０６５０ —　 ０５０ —　 １０４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９８ １１８２０ ０３０ ０２０ ０４０ １１１８０ ５５０

１９９９ ４１１０ ０６０ — ４０５０ —　 —　

２０００ １４８８０ ２２１０ —　 １２６７０ —　 —　

２００１ ６２７０ １９６０ —　 ４３１０ —　 —　

２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 —　 １００００ —　 —　

２００３ ２１４３０ ８２０ — ２０６１０ —　 —　

２００４ ０３０ — — ０３０ —　 —　

２００５ １９５００ — ８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 —　 —　

　说明：２００５年出口数字为全省社会调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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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粮油批发市场

随着中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和供求形式变化，粮食流通的市场调节比重逐步扩大。为方

便购销双方开展粮食交易，黑龙江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省级粮油批发交易市场及县级粮油

交易市场和区域性批发市场。按照国家批准的交易规则，组织、监督、服务活动，为粮食企

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交易方式。大力发展粮食信息网络，为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

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在促进粮食有序流通，降低费用，调节供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第一节　粮油批发交易市场建设

１９８６年，在粮食流通领域，取消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的“双轨制”以后，对促
进粮食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新旧体制并存，某些粮食政策还不配套，“双轨制”

运行中的一些碰撞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主要表现为粮食平议差价大，农民待价议售，增

加了完成国家定购任务的困难。征购期间抢购、套购、哄抬粮价的问题时有发生，干扰了国

家收购任务的完成。新的粮油市场管理机制尚未建立，议价经营处于无政府的自由状态。

这些问题给各级政府的粮食工作增加了难度，粮油市场出现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

局面。根据上述问题，黑龙江省各级政府在实践中感到，想整顿粮食市场秩序，治理“乱、

散”局面，疏通粮食流通渠道，把议购议销的粮食纳入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就必

须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建立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正常运行的市场机制。

１９８８年，国务院下发决定，要求建立国家领导下的粮食批发市场。黑龙江省是国家重
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根据中央精神和黑龙江省粮食流通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１９８９年
４月，省政府决定筹建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由黑龙江省粮食局主办。５月２０日，黑龙
江省编委下发《关于成立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管理办公室和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

的通知》，批准成立粮油交易市场管理办公室，隶属省粮食局领导，按处级事业单位管理，核

定事业编３０人，一套人员两块牌子，即黑龙江粮油市场管理办公室、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
市场，人员从粮食系统内调剂，人员所需经费从收取的农业技术改造费中解决。

在商业部和省政府指导下，经过精心筹建，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２日，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
场管理办公室和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在哈尔滨市正式挂牌成立，建立起了全国第一家

粮油批发市场。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管理办公室和黑龙江粮食批发交易市场的成立，

标志着黑龙江粮食流通向规范化管理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管理办公室和黑龙江粮食批发交易市场是黑龙江省政府对

粮食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是黑龙江省议价粮油交易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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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省政府授权，管理、监督、协调，组织议价粮油批发交易的职能机构。主要任务是对出省

议价粮油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依照国务院和黑龙江省政府规定的粮油政策，组织省内外

交易双方进入批发市场洽谈成交，把省际议价粮油的调剂，置于政府领导之下，有计划、有

组织地进行，达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目的。

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管理办公室的职责权限：有权审查交易双方经营议价粮油的

法人资格、经营范围、资金和粮源等情况；负责审批出省的议价粮油，并办理准运手续；黑龙

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贯彻执行省政府粮油市场管理和粮油出省的政策，对

全省粮油市场有管理权和稽查权；负责对所有的出省粮油及副产品征收销售额５％的农业
技术改进费，在此基础上，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开始，再征收５％的粮食经营补偿费。

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交易品种主要是大豆、小麦、水稻、玉米、高粱及其制成品和

副产品。交易方式：黑龙江批发交易市场只搞批发，不搞零售，办理现货竞价交易，期货交

易根据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原则进行。执行进场交易资格审查制度，买卖双方进场交

易都必须携带法人证件和经营粮油的营业执照，卖方保证粮源和质量。买方要有足够资金

保证。凡到黑龙江省批量采购议价粮油，都必须到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成交，签订合

同，办理准运手续。不准场外成交。

１９９２年２月，黑龙江省政府批准筹建一座具有黑龙江省特点、服务设施齐全的综合型
粮油批发交易大厦（包括：交易拍卖大厦、样品展销厅、洽谈间、签约室、结算处、微机室以及

食宿），大厦命名“金谷大厦”，用以扩大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工作场地和服务功能，达

到国家级粮油批发交易市场的规模。

１９９３年３月３１日，筹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大厦（金谷大厦）项目经黑龙江省计委
申请列项获批，由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大厦筹建组组织实施。１９９５年１２月，黑龙江粮
油批发交易市场大厦（金谷大厦）工程经过３年的筹建正式建成，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
功能进一步完善，符合建设国家级粮油批发交易市场的标准。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５日，国内贸易部批准同意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成立。黑龙江
粮油批发交易市场更名为“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６日，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大厦（金谷大厦）落成，并正式开业。
同年１１月经省政府批准，受省粮食厅等（省计委、省财政厅、省工商局、省农发行）部门的委
托，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承担了黑龙江省陈粮、陈化粮、商品粮、甲字粮竞价拍卖

交易业务的组织任务，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期间，召开了多次竞价交易会，粮食的交易量大增，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

２０００年，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提出了“加快黑龙江粮油信息建设”的新设想，
把粮食信息化建设摆上重要日程，２００１年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论证，决定投资５９６２万元，扩
建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并经黑龙江省计委批准、列项，使扩建后的黑龙江粮油中

心批发交易市场成为覆盖全国面向全国，现货交易、期货交易相结合，传统交易与电子化交

易相结合，集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为一体的多功能现代化大型粮食批发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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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区域性及市、县级粮油批发市场体系建设

黑龙江省粮食市场建设起步较早，１９８９年，黑龙江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省级粮油批发
交易市场。１９９０年５月，省粮食局下发《关于建立行署、市、县粮油市场暂行办法》，全省陆
续建立了区域性（以主产粮食品种划分）粮油批发市场和市县级粮食交易市场。

一、区域性粮食批发市场

１佳木斯市（小麦）。１９９３年１月，佳木斯市由政府牵头、粮食局主办，在佳木斯市长
安街中段商业区建５０００平方米棚式粮食批发市场，批零兼营，资金通过专项贷款和集资办
法解决，同时市政府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吸引一些投资者和粮食经营者，逐步向规范化运行。

２绥化地区（杂粮）。地区粮油批发市场自１９９０年５月开始试运行，组织设施比较健
全，全区有地区级批发市场１个，市县级批发市场５个，粮油交易所５个，进场交易量越来越
大，随着市场发展的逐步完善，走向规范，并发展了省内外会员。

３鹤岗市（小麦）。１９９２年７月，鹤岗市政府建立了３０００平方米的批发市场和粮油商
品交易一条街，在市区的四个区建立了四个粮食交易所，另外，把绥滨、萝北两县和９个农
场作为产销结合地区。市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支持经营者进入交易市场经营，并给予一定

的优惠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４五常县（大米）。１９９３年４月，五常县政府在县粮库建立一个占地３０００平方米的综
合性批发市场，其中以大米批发交易为主体，多种商品、多种渠道、多种经营、多种成分参

加，由县政府统一筹建，由粮食、工商共同管理。

５讷河县（大豆）。讷河县是齐齐哈尔地区产粮大县，建立市场比较早，１９９０年就开始
建立。县政府决定由粮食、工商两家共同筹建一座４０００平方米综合性批发市场，为使市场
尽快地发展起来，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合理政策，铁路部门也积极配合，凡是没有进场成

交的粮食，一律不准外运，这样做促进了客户进入市场的积极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初级市场

１密山市。１９９２年７月，密山市政府决定建立六大专业市场，并把粮食市场建设列为
首位，按计划共投资３５０万元，建３０００平方米四层楼房，另外建交易大棚１０００多平方米，是
具有多功能、多品种、多种经营成分参加的批零兼营、生熟兼卖的代购代销的市场。

２双城市。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由市政府计划投资１０００万元，占地面积２万平方米，其中楼
房８０００平方米，交易大棚５万平方米。
３桦川县。从１９９２年７月中旬开始施工兴建“桦川粮油批发市场”，交易市场利用原

有的粮店旧房，内设交易、洽谈、结算、运输等服务职能，并新建了３００平方米的粮油贸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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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大棚，内设柜台，以粮油供销部门为龙头，多种经济成分参加的交易市场。

４双鸭山市。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双鸭山市在“商业城”内建１３万平方米的粮贸大厦，将
粮油交易市场纳入一、二层，投资１３００万元，１９９４年建成投入使用。
５阿城市。１９９３年２月利用原粉厂的三层旧楼（约６００平方米）做交易厅（展室、洽谈

室、交易办公室以及住宿服务设施），在厅外建３８０平方米封闭式集贸性质的交易大棚，另
有一栋（８００平方米）的旧油车间改建为仓库，属于纯经营型市场。

三、专业市场

１克山县。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克山县建立了粮油批发市场，营业面积３２０平方米，年交易
量在１０万吨左右，年交易额可达２４亿元人民币，市场下设交易运输部、信息综合部、财务
部、质检部、市场部，内有洽谈室、营业厅，为进场客户提供信息、食宿等系列化全方位服务。

２肇源县。肇源县１９９１年９月成立了红高粱批发市场，设有五部一室。即：交易结算
部、运输部、信息部、综合部、财务部、主任室。吸收会员１１４家，年成交量１１万吨左右。肇
源红高粱批发市场是在全省专业市场中比较活跃的市场，他们的做法受到省、地、市县三级

领导的肯定，并被商业部指定在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座谈会上作了典型经验介绍。

３肇东市。肇东市在全省行动最快，１９９１年３月决定建立肇东市玉米批发市场，其中
以粮食为主体，粮食市场计划建筑面积１５０００平方米，投资总计１７４７万元，建两栋七层楼，
一栋三层楼，其中仅棚式交易大厅（包括集贸部分）就占地面积２１００平方米，５００个摊位，还
有２５００平方米仓库，周围设有通道，二层以上设有食品厅、美食厅、招待所、洽谈室等服务设
施。１９９４年４月４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视察黑龙江时到肇东玉米批发市场视察，并对
肇东玉米批发市场给予了肯定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肇东批发市场在发展中不断创新、更

加完善，在全省市场建设中起到了典型作用，肇东市玉米批发市场的做法，受到了省政府的

表扬，并作为典型向全省推广。

４哈尔滨市。由市工商局于１９９２年５月，在健康路建立了一座粮食专业市场，它是以
香坊粮库和综合加工厂两个企业为龙头，同时引进其他国营、集体和个体经营户，市场占地

面积５０００平方米，为一条街式，路两旁由工商局投资新建的各单位承租的营业室，室内设有
样品架、洽谈室、柜台等，经营品种齐全，而且都是小包装，价格也都比较便宜，既可批量签

约，也可零售成交，这实际就是由工商部门搭台，引进各个企业唱戏，既梳理了流通渠道，又

搞活了市场，很受群众欢迎。１９９４年，哈尔滨市粮食局在道外八区粮库，利用粮库临街的四
层楼房建立了批发市场，营业面积４０００多平方米，另外还在铁路专用线旁建立起１０００多平
方米的大棚，该市场以批发零售为主，还代办粮食存储业务，吸引了很多客商。

四、乡镇及城市各区交易所

１巴彦县。１９９３年，县政府决定在巴彦镇和兴隆镇各建一处集贸形式的粮食交易所，
并列为县政府“四件大事”来抓，成立专门的筹建机构，各投入１５０万元人民币，１９９４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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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运营。

２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由区政府决定，建立粮食市场一条街，具体
筹建由区粮食局组织。他们先后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并制定建设方案，经区政府审议

通过后开始实施。

３通河县。１９９０年６月成立三站乡粮食交易所，该交易所和粮管所、购销站合署办
公，有三间房和一个大院，由于工作上的自然联系、互相配合，在解决当地农民卖粮难的问

题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１９９５年，随着粮食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部分开业的市场在发展中不断进取，功
能不断完善，增强市场吸引力，集管理、服务、经营为一体，多渠道开展期货、现货业务，交易

灵活，吸引了很多客户前来交易，发展前景很好。但也有一部分地市的粮油批发市场，随着

粮油市场的逐步放开，竞争力差，不求发展，结果名存实亡。全省建立的４０多家市场到
２００５年为止，只剩下１０余家，大部分粮油批发市场都已转型。

第三节　粮油交易

一、现货交易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制定了《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实
施细则》，购销双方进场，在交易人员参与监督下，双方平等、公开、协商交易，签订合同。

针对１９９０年粮食市场大丰收，市场持续疲软，粮食滞销的情况，批发市场采取灵活的
扩销办法。开辟了预约登记购销和代购代销等项业务，在大连口岸建立了代销窗口，为经

营单位代销粮食１０万多吨。以哈尔滨冰雪节为契机，与兄弟单位共同组办了两次粮油交
易洽谈会，成交粮油８０多万吨。

截至１９９２年５月末，批发市场共接待省内外购销客户９５８５人次，签订合同８６８份，成
交粮油总量３２６万吨，其中大豆１２９万吨，豆粕９５万吨。在规范企业经营方面，参照国际惯
例，学习郑州等粮食批发市场的经验，实行会员进场成交制，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发展

正式会员３３０个，预备会员５２个，并培训了会员和出市代表。共为经营单位办理粮食运输
车皮计划１４万多车。４为购销客户开办了结算业务。

随着粮油市场的逐步放开，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粮食现货交易处于停滞状态。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经省政府批准，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市场承担黑龙江省陈粮、陈化粮、商

品粮，甲字粮拍卖交易业务的组织任务。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市场制定了《黑龙江粮油中

心批发市场交易细则》，为黑龙江竞价交易会粮食拍卖奠定了基础。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黑龙江
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促进黑龙江省粮食销售。“走出去”

是组织全省粮食举办的浙江粮食商品展销会。“请进来”是召开浙黑两省合作洽谈会，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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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上海等地的用粮企业到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市场来成交。这样的做法促进了黑龙江

粮食产区向销区流动，产销直接见面，既解决了卖粮难的问题，又使销区的粮食供应有了保

障，促进了粮食的流通。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０日，为解决黑龙江省粮食运输困难的问题，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
场与哈尔滨铁路局、上海益海粮食公司联合成立了黑龙江金谷物流有限公司，金谷物流有

限公司分别以股份制的形式进行运作，注册资本为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金谷物流公司的成
立，极大地缓解了黑龙江省粮食运输的压力，截至２００５年末，共外运粮食２１万车，召开竞
价交易会３４次，共接待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山东、辽宁、吉林、河北等全国各地客户３５万
人。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与２３０多家客户建立比较稳定的销售网络关系，与省内市、县的７０７
个粮食企业，仓储企业建立稳定的货源关系，初步形成了销售向省外拓展，供货向基层延

伸，开放式的中介服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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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货交易

从１９９３年开始，黑龙江省粮食局引进上海粮油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投资９０万元，将
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一楼改造成期货交易厅，设有大屏幕显示装置和多台微机，

并配有即时与盘后行情分析系统，使价格走势一目了然，从下单到成交回报一次完成的电

算终端，为期货交易提供便捷通道。通过卫星通信设备传递信息电子大屏幕显示和直拨电

话回报交易意向，运用微机撮合成交，这样在哈尔滨就视同在上海一样，可以从事上海交易

的粮食交易。

１９９６年，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正式迁入新建成的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
场（金谷大厦），粮油期货业务也一同迁入金谷大厦进行交易，交易场所、交易条件得到了很

大的改善。１１月，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与黑龙江省粮油集团公司合作，代理大连
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业务开始运行，在金谷大厦四楼建立了１０００平方米交易大厅，并在大
连商品交易所注册，在原有期货市场的基础上，成立了金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隶属黑龙江

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管理）代理期货业务，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黑龙江粮食期货市场向前

迈进了一大步，既有上海交易所的粮食商品交易席位，又有大连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席位。

这样，客户就可以在哈尔滨直接对大连、上海进行交易，既方便了客户，又增强了期货市场

的吸引力。随着期货市场的交易环境的改善和各项规章制度的建立，黑龙江省粮食期货市

场不断发展壮大，交易量逐年增加。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两年间共成交了３０万手，成交金额达２
亿元人民币，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１９９８年受经济形势限制，黑龙江粮食期货市场处于停业状态。金谷期货有限公司期货
业务同时停止。

１９９９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全国各期货市场开始活跃。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
市场寻求稳步开展粮食期货业务、延伸市场服务功能的新途径。在做好现货交易主体项目

的前提下，由黑龙江省粮油集团总公司控股，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和黑龙江大连

龙粮公司参股组建了“黑龙江三力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隶属关系归黑龙江粮油中心批

发交易市场）。黑龙江三力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是全国期货市场清理整顿后经中国证监

会审批并在国家工商局登记注册的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是黑龙江省内唯一一家由粮食部

门主办的期货经纪公司，注册资本为３８５０万元。５月，黑龙江三力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正式开业运行。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期货交易量逐年递增，现货交易和期货
交易的结合为提升经济效益，增强行业竞争力，促进传统交易行为和现代物流手段有机结

合，为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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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三力期货交易量统计表

　表１－１７

时间

（年）

开发客

户数

（个）

逐年

递增（％）

成交量

（手）

逐年

递增（％）

成交额

（元）

逐年

递增

（％）

套保额

（吨）

逐年

递增

（％）

２０００ ４ ― ９８０ — ２３８７０３２０ — — —

２００１ ７５ １７７５ １０５５０９ １０７ ２２３３５１２６３０ ９２５７ — —

２００２ ８６ １５ ３９９８５５ ２７９ ９０５８８８６６８０５ ３９５６ ３３１０ —

２００３ １７２ １００ １５１２４７５ ２７８ ４１７６４４９９５１５ －５４ ６６４０ １０１

２００４ １３３ －２３ ９８７３０９ －３５ ３１５２４９０２２００ －２５ ４６９０ －２９

２００５ ２１０ ５８ ６０００００ －３９ １７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４ ９９２０ １１２

第四节　粮油市场信息

一、粮油市场信息化建设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为了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和入世后发展现代物流业的

需要，扩大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的信息服务功能和交易功能，通过先进的技术手

段及符合国情的交易方式，解决粮食流通不畅、信息滞后、信息共享程度低，粮食经营购销

企业管理粗放，产销脱节等实际问题。为此，省粮食厅在１９９８年提出了加快黑龙江粮油市
场信息化建设的设想，并会同省财政厅对粮食系统信息化建设进行了专题研究，决定针对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产粮大省、粮食储备大省和商品粮大省的实际，为加强粮食实物管

理，进一步作好财政补贴和信贷资金管理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在全省范围内对粮食购、销、

调、存、台账进行微机管理，并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投入５９６２万元建设黑龙江粮油中
心批发交易市场扩建项目（一期工程）。在此基础上，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与省计

委、省农业发展银行等有关部门合作，在全省粮食系统建立政务信息网、粮食业务管理资源

网、粮油商品交易和信息数据的“三网一库”工程，在全省粮食行业范围内，建立一个具有粮

食政务信息传输功能，粮食业务管理功能，粮油商品网上交易功能和粮食资源信息数据共

享功能的全省粮食信息管理系统专用计算机网络。该网络以黑龙江粮油信息中心为枢纽，

上联国家信息网络、省政府信息网络，下联黑龙江省各地市、县粮食局和７０７个粮食购销企
业，横向连接全国各大粮油批发市场，实现粮食企业、政府和市场之间信息化建设的管理、

信息、交易、服务四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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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该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同时为黑龙江省计委、省财政厅、省农业发展银行等相
关部门留出接口，用于宏观监督。最终使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实现探索电子商务

功能、放大信息功能、完善服务功能，以及为政府宏观管理提供监管服务。

２００２年，随着黑龙江省粮食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在应用“库存粮食通用台账”时，
结合黑龙江特点，强化数据积累和分析，对粮食购销企业内部的收购，干燥、储存、调销、资

材和财务等业务环节全面采用计算机管理，对全省购销企业实行微机联网，进行动态监管，

建立全省的粮食业务资源网和信息数据库，这样既可以为各级政府和部门决策提供科学可

靠的依据，又能够适应粮食市场化改革需要，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粮食流通手段的现

代化。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为了实现信息化建设的资源共享目标，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
制定了各种数据库和接口标准，开发和应用库存粮食通用台账管理系统和管理业务资源网

综合查询分析系统，对台账系统软件做了完善和调整，解决了台账系统在大型数据库存中

查询速度慢或不能查询的问题。开发应用交易管理软件，建立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

场的电子商务平台，设计了多种交易模式，买卖双方利用该平台实现电子商务。

二、粮油信息

１９８９年，省粮食局成立了黑龙江粮油信息中心，配备了信息专业人员，建立了覆盖全省
的信息网络，在全国粮食主要产销区和口岸集散地建立了２３０个信息交换点，广泛搜集国
内外粮情、行情、市场动态。经过筛选整理，编发《粮油市场信息》，每月编发４期，每期发行
量在６００份左右，截至１９９１年末，编发了１１７期《粮油市场信息》，发送传递省内外购销客
户。粮食价成交格每旬通过新华社《经济信息》、商业部《粮油市场行情》及《价格信息报》

《粮油信息报》《黑龙江经济报》和《粮油市场》等刊物向各方面提供，并与郑州等粮食批发

市场交换，对产区和销区议价粮油的营销活动起到指导作用。

１９９２年，在全国粮食批发市场工作座谈会上，商业部副部长白美清对黑龙江粮油批发
交易市场给予了充分肯定。《人民日报》《中国商报》《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经济报》《粮油

信息报》《价格信息报》等报刊和新闻单位都进行宣传报道，对黑龙江粮油批发交易市场的

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１９９９年４月，黑龙江省粮油集团信息中心合并到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信息
部，同时配备了比较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建立了较为齐全的信息服务体系，在信息服务

方面形成了价格上报和信息发布体系。截至２００５年共发行网刊７８８期（每期最多发行量
达９００份），价格信息平均每周（有时是每天）在网上更新一次，发布信息快递７３期，为企业
的经营决策提供了有效的参考；粮食经营企业利用网络、网刊发布供求信息３４００多条；每
月定期与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交换粮油信息，及时上报黑龙江粮油市场行情和价格信息。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黑龙江第一家粮食方面的专业网站———龙粮网创建。该网站及时发布
粮食生产、贸易、政策、供求价格、进出口、生产区和主销区的生产和市场动态与各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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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网”建成后，与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及国内８家大型粮油批发市场实现了联网，共享信息
资源。截至２００５年末，龙粮网发布各类信息５万余条，用户点击４０多万次。

　　
２００２年１月，《黑龙江粮食》创刊，《黑龙江粮食》是由１９９０年创刊的《黑龙江粮油科

技》改版而来，由黑龙江省粮食局主办，黑龙江省粮食行业协会和黑龙江省粮食学校协办，

是东北地区粮食行业唯一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指导类期刊。

为进一步做好全省粮油价格信息服务工作，２００３年７月，黑龙江省粮油价格监测系统
建立，通过全省粮油价格监测系统，采集各类粮食生产、粮油价格等信息，进行分类筛选、加

工整理、分析预测对外发布。为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信息服务。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粮食局将《黑龙江粮食》期刊划转给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
使《黑龙江粮食》期刊走上了市场化运作的轨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共发行期刊１２期，发行量
每期在５０００份左右，面向农村、乡镇乃至全国粮食企业，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为使信息工作更好地服务于“三农”，２００５年，省粮食局建立了“农民服务热线”呼叫中
心，扩大服务范围、改进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着力解决农民及时获取信息的问题。设

立了“农民咨询热线”，随时解答农民咨询。在龙粮网上创办“农民之友”专题，多渠道服务

于农民。２００５年，共为全省各地５００多户农民咨询电话服务、解答农民所提的问题１４３个，
农民期货培训４０多人，在龙粮网上专题为农民朋友提供免费粮油市场文字信息１３００余条，
价格４１０条，为农民发布免费卖粮信息６条，解答各类农民热线提问５２条，为企业和农户经
营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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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６年，全省共有粮库５０５个，粮食接收点６４个，全省粮食仓容量６１７５万吨，最大储
存能力１４６０万吨。此后，随着全省粮食生产不断发展和征购量不断增加，粮食收储企业从
单一接收征购粮逐步向综合经营发展，储存量越来越大，粮食仓储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基本

形成了接收、中转、调运、加工、储存等多功能的粮库网络。在仓型上由民俗式简易仓发展

到机械化配套和钢筋混凝土立筒仓及钢板仓等仓型，修建了一大批储粮货场、晒场，粮食收

储能力逐步增强。

１９８７～１９９５年，随着全省粮食生产的发展，粮食商品量不断增加，储存量越来越高，粮
食收储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提高粮食收储能力，采取新建、恢复粮库，原库改建、

粮点改建、加工厂改建等方式，不断增加存储能力。新建牡丹江市第四粮库、绥化行署粮食

局直属库等粮库，恢复牡丹江市郊区粮库、药泉粮库等粮库，改建延寿县第二粮库和穆棱县

八面通第二粮库，将拜泉时中粮点、宾县满井粮食接收点等改为粮库建制，将青冈县植物油

厂、望奎县制粉厂改建为青冈县第二粮库、望奎县第三粮库等。

自１９９６年开始，全省粮食生产加快发展，粮食总产量连续突破６００亿斤，收储能力不足
的矛盾愈加突出。在此期间，按国家部署，全省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粮食仓储设施建设，

主要是利用农发行贴息贷款、世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和国家储备粮库建设等资金，通过新

建扩建粮仓、平整场地、硬化地面、构筑罩棚、购置和改造烘干设施等方式，进一步提高了全

省粮食仓储设施、收储能力。１９９７年全省粮食完好仓容达到７７０万吨，总体收储能力达到
２３００万吨。

１９９８年，按照国家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部署，全省实施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实行业务
分开、资金分离，将粮食收储企业的主营业务与附营业务彻底分开，附营资金从收购资金中

分离出来，加快粮食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全省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转岗安置和下岗分流职工

８５万人，实际在岗职工减少到９５万人。
２００２年，按照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部署，持续推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重点实施

企业战略性调整和改组，优化布局、转换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

业制度，使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进一步发挥粮食流通的主渠道作用。全省国

有粮食购销企业撤并退出４７户，保留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资格的６５５户。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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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按照国家实施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部署，根据承担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
经营管理、保障军粮供应及接受政府委托承担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任务等政策性业务的需

要，改造和重组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的粮食购销企业，全省确定２６９个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为
保留的骨干企业，作为政府实行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载体。

２００５年，全省粮食仓储企业总仓容达１８５２６７万吨，铁路专用线总长度２０５４８千米，
烘干设备７２０台（套）。全省粮食仓容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整体粮食收储能力和设施水平
基本可满足当时粮食收储的现实急需，建立现代化粮食仓储行业奠定了基础。

第一章　粮　库

国家粮油仓库（简称粮库）是负责粮食收购、销售、储存、调运等项业务的国有粮食企

业。全省国有粮库数量等情况随着粮食生产、流通发展和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及政策调

整发生了多次变化。

第一节　粮库布局

１９８６年，全省有粮库（点）５６９个。其中，粮库５０５个，粮食接收点６４个，最大储存能力
１４６０万吨。其中，粮库５０５个，粮食接收点６４个。尽管粮库（点）逐年增加，但粮库建设仍
滞后于粮食生产和流通发展的需要，收储能力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

１９８７年４月，为适应粮食生产和流通发展，增加粮库接收能力，省粮食局研究确定，将
拜泉时中粮点、肇州县永胜粮点、肇州县大兴粮点、绥棱县长山粮点、林口县青山粮点、密山

县连珠山粮点、密山县二人班粮点、绥滨县福兴粮点、绥滨县新建粮点、桦川县东河粮点、宝

清县尖山粮点、呼玛县三卡粮点、铁力县桃山粮管所、铁力县神树粮管所、北安市石泉粮点、

北安市东安粮点等改建为粮库。改建延寿县第二粮库和穆棱县八面通第二粮库，通河县制

油厂改建为通河县第二粮库、同江市制粉厂改建为同江市第一粮库（原县库为第二粮库）、

巴彦县制粉厂改建为巴彦县第一粮库（原县库为第二粮库）。同年５月２６日，省粮食局同
意恢复药泉粮库（原德都县辖）建制，划归五大连池市粮食局直接管理。

１９８８年，全省共有５１７个粮库。按粮库功能划分：城市综合大库１０个，城市综合中小
库１２个，沿线综合库３２个，非沿线综合库３６个，中转库１１个，调入供应库４０个，沿线收购
调出大库２８个，沿线收购调出中库５０个，沿线收购调出小库３３个，非沿线收购调出大库
６２个，非沿线收购调出中库８６个，非沿线收购调出小库１１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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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年黑龙江省粮库类型划分表

表２－１

粮库类型 数量 粮　库

合　计 ５１７

城市综合大库
双鸭山、佳木斯、齐齐哈尔二库、哈尔滨香坊、牡丹江一库、鹤岗一库、哈尔滨八区、齐齐哈

尔三库、牡丹江二库、哈尔滨顾乡

城市综合中小库 １２
鹤岗三库、七台河、大庆萨尔图、双鸭山岭东、鸡西二库、鸡西一库、齐齐哈尔四库、鸡西四

库、双鸭山宝山、双鸭山尖山、齐齐哈尔五库、加格达奇

沿线综合库 ３２

五常、庆安、龙江、齐齐哈尔碾子山、勃利、尚志、铁力、阿城一库、桦南、太康、阿城二库、密

山、富裕、依安、鸡东、海伦二库、北安、宁安、绥棱、汤原、虎林、穆棱八面通二库、海林、呼

兰二库、穆棱八面通一库、呼兰一库、讷河、五常二库、泰来、林口、富锦、建三江

非沿线综合库 ３６

宾县宾州、方正、黑河、德都青山、甘南、木兰、通河、呼玛、延寿、集贤、饶河、巴彦、兰西、肇

州一库、宝清、绥滨、延寿二库、东宁、嘉荫、抚远、巴彦二库、望奎、青冈、依兰、孙吴、拜泉、

肇源、明水、萝北凤翔、通河二库、桦川、同江、克东、逊克奇克、林甸、同江二库

中转库 １１
哈尔滨三棵树、肇东、双城、安达、巴彦兴隆镇、克山、虎林迎春、绥化、嫩江、集贤红兴隆、

海伦一库

调入供应库 ４０

伊春、伊春西、伊春友好、穆棱伊林、伊春南岔、穆棱马桥河、大庆龙凤、伊春乌马河、鸡西

恒山、伊春西林、伊春美溪、伊春五营、宁安东京城、伊春汤旺河、鸡西滴道、伊春翠峦、伊

春红星、伊春一○一、伊春带岭、鸡西梨树、伊春双子河、塔河、伊春上甘岭、穆棱、伊春新

青、鸡西城子河、大兴安岭西林吉、漠河阿木尔、伊春乌伊岭、大兴安岭图强、伊春浩良河、

大兴安岭呼中、大兴安岭松岭、大兴安岭碧水、鸡西麻山、大兴安岭呼源、大兴安岭新林、

穆棱磨刀石、五大连池、海林二道

沿线收购调出大库 ２８

尚志一面坡、肇东姜家、肇东尚家、肇东四方、五常山河屯、巴彦万发屯、讷河长发、双城兰

陵、肇东宋站、绥化秦家、双城周家、汤原香兰、汤原鹤立、五常牛家、双城五家、北安通北、

德都二龙山、五常拉林、讷河老莱、虎林宝东、富锦九○、讷河拉哈、建三江前进、嫩江前

卫、绥化四方台、德都龙镇、嫩江双山、呼兰康金

沿线收购调出中库 ５０

依安新屯、勃利倭肯、伊春翠峦西、尚志亚布力、勃利杏树、富锦向阳川、富锦二龙山、庆安

石尹、庆安高老、讷河龙河、汤原莲江口、五常背荫河、五常安家、呼兰石人、林口新城、绥

化东津、林口五林、海伦海北、铁力双丰、密山黑台、呼兰对青山、铁力朗乡、密山兴凯、东

宁绥阳、绥化张维、富裕富海、集贤丰乐、桦川四马架、勃利互助、嫩江伊拉哈、大庆立志、

伊春金山屯、富锦二道岗、集贤笔架山、阿城玉泉、虎林卫星、桦南阎家、集贤福利、海林复

兴、北安赵光、海林长汀、海林柴河、汤原望江、集贤升昌、呼兰沈家、虎林东方红、呼兰白

奎、林口朱家、集贤太平、萝北鹤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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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１

粮库类型 数量 粮　库

沿线收购调出小库 ３３

密山连珠山、克东宝泉、北安福安、尚志苇河、五常杜家、尚志帽儿山、五常卫国、宁安石

头、桦南孟家岗、铁力桃山、鸡东东海、鸡东永安、林口青山、铁力神树、泰来平洋、虎林扬

岗、海伦东边井、汤原福隆、穆棱下城子、克山古城、富裕塔哈、桦南八上工力、桦川长发、

泰来大兴、绥芬河、大庆兴无、塔河十八站、阿城小岭、太康烟筒屯、海林山市、阿城平山、

泰来江桥、桦川横头

非沿线收购调出大库 ６２

克山北兴、五常小山子、拜泉兴农、克山西城、依安新兴、木兰东兴、克山北联、巴彦丰乐、肇

东昌五、庆安勤劳、肇东胜利、大庆大同、依安中心、巴彦洼兴、肇东四站、双城韩甸、五常光

辉、依安依龙、巴彦天增、绥棱上集、肇州托古、延寿中和、肇东五站、萝北军川、双城临江、宾

县新甸、肇州茶棚、建三江胜利、肇州二井、巴彦西集、肇源新站、甘南中兴、依兰宏克力、依

兰太平、方正望江、方正伊汉通、呼兰二八、海伦永乐、绥滨绥东、双城水泉、兰西团结、讷河

讷南、讷河九井、宾县宾西、肇东安民、讷河通南、萝北名山、宾县白石、阿城永源、宝清清河、

依兰三道岗、木兰大贵、宝清七星泡、甘南兴隆、肇州丰乐、肇东黎明、延寿加信、肇源码头、

依兰道台桥、通河清河、肇州兴城、饶河小佳河

非沿线收购调出中库 ８６

克山发展、克东千丰、富锦宏胜、望奎灯塔、依安先锋、龙江七棵树、拜泉龙泉、德都和平、巴

彦龙泉、克山涌泉、海伦共荣、克山西河、青冈芦河、拜泉长春、绥化长发、海伦祥富、拜泉丰

产、巴彦华山、拜泉国富、讷河孔国、望奎卫星、庆安同乐、同江景星、龙江山泉、庆安富民、望

奎莲花、桦南土龙山、讷河学田、肇州永胜、克东昌盛、拜泉富强、勃利双河、宾县马家、肇州

永乐、富锦兴隆、依兰德裕、延寿青川、孙吴四季屯、木兰柳河、望奎通江、宾县常安、绥滨忠

仁、依安阳春、肇源茂兴、富裕富路、肇源薄合台、兰西太阳升、延寿柳河、肇州杏山、木兰利

东、龙江杏山、甘南宝山、拜泉三道镇、方正会发、延寿永兴、海伦共合、宝清青山、桦川中伏、

萝北肇兴、安达任民、嫩江海江、通河浓河、方正宝兴、通河祥顺、肇源三站、巴彦港、绥滨北

山、绥化永安、桦川创业、兰西东风、兰西星火、密山三梭通、同江勤得利、呼兰大用、富锦锦

山、肇东涝洲、太康石人沟、鸡东平阳、兰西红卫、桦川新城、依兰愚公、海伦海兴、逊克逊河、

延寿安山、同江乐业、林口刁翎

非沿线收购调出小库 １１７

巴彦为民、绥棱长山、克东玉岗、北安东安、拜泉时中、嘉荫富饶、宁安沙兰、方正高楞、嘉荫宝

兴、拜泉新生、绥化绥胜、密山杨木、木兰赵家、尚志黑龙宫、尚志元宝、拜泉爱农、宁安海浪、青

冈中和、青冈兴华、密山兴凯湖、青冈祯祥、依安双阳、宾县胜利、望硅红旗、五常向阳、德都朝

阳、富裕龙安桥、望奎先锋、黑河西岗子、绥棱阁山、尚志亮河、望硅幸福、富锦长安、富锦砚山、

绥化太平川、青冈红旗、东宁老黑山、海伦爱民、富锦西安、富锦头林、嫩江临江、同江临江、萝北

团结、逊克库尔滨、安达吉兴岗、密山二人班、宾县摆渡、富裕绍文、鸡东向阳、双城单城、呼玛三

卡、龙江龙兴、泰来红旗、肇源古龙、齐齐哈尔雅尔赛、绥棱双岔河、绥化三河、密山白泡子、龙江

红旗、桦南金沙、宾县宁远、依兰团山子、林甸东兴、集贤腰屯、林甸四合、宁安镜泊、明水通达、

太康胡吉吐莫、集贤永安、安达老虎岗、嫩江霍龙门、青冈建设、饶河西丰、嫩江嫩北、明水兴仁、

肇源大兴、明水爱国、讷河和盛、明水繁荣、德都团结、甘南东阳、佳木斯永安、桦南金缸、明水双

兴、密山肇源、呼玛北安、嘉荫乌拉嘎、甘南查哈阳、海伦伦河、林口建堂、林甸花园、宝清朝阳、

五常冲河、甘南巨宝、林甸红旗、绥棱宝山、五常沙河子、兰西东方红、孙吴辰清、尚志庆阳、哈市

太平、甘南平阳、龙江头站、海林三道河、明水丛德、孙吴奋斗、七台河桃南、林口莲花、海伦胜

利、林口三道通、东宁道河、兰西河口、逊克松树沟、泰来宁姜、黑河爱辉、嫩江联兴、黑河罕达汽

备注 此表粮库系黑龙江省粮食局（厅）正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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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为适应粮食生产和流通发展，增加粮库收储能力，加强粮食管理，２月１２日，
省粮食局批复，将密山市柳毛粮点、东宁县大肚川粮点、海伦县百祥粮点、肇州县榆树粮点、

肇州县朝阳粮点、肇东市太平粮点、肇东市民主粮点、肇东市洪河粮点、龙江县黑台粮点、阿

城市第三粮点改为粮库建制；撤销齐齐哈尔市六粮库、黑龙江省昌达粮油贸易公司组建的

肇东昌达粮库、黑龙江省油脂公司直属拉林库。

１９９１年，全国粮食储存量与仓容比为１∶１，黑龙江省正常年景为１∶０６，是全国仓容最
少的省份。３月末，粮食库存量１２００万吨，同比增加４３０万吨，粮食储存量与仓容之比只有
１∶０３８。１９９１年，粮食生产持续丰收，粮库现有的场地、仓库已被入库的粮食占满，农民卖
粮难、粮食企业储粮难的矛盾更加突出。

１９９２年，为适应粮食生产和流通发展需要，加强粮食仓储管理，３月７日，省粮食局批
复，将桦南县大八浪粮食接收点、桦南县公心集粮食接收点、抚远县海青粮食接收点、安达

市羊草粮食接收点、绥化市双河粮食接收点、肇东市向阳粮食接收点、肇东市西八里粮食接

收点、宾县满井粮食接收点改为粮库建制。为适应粮食体制改革的需要，５月，批准建立绥
化行署粮食局直属库。８月，批准肇东市粮食局建立明久粮食接收点、宣化粮食接收点、先
进粮食接收点。３个粮食接收点分别由安民粮库、宋站粮库和肇东粮库管理。１２月，省粮
食局批准将兰西县北安粮食接收点改为粮库建制。

１９９２年末，全省粮库总数５９５个，最大储存能力１７０５万吨。其中，铁路沿线库２１７个，
非沿线库３４２个，沿江库３６个。铁路专用线１４１条，专用线总长１４万延长米。粮库总占地
面积５８９６万平方米。完好仓容５４５万吨，需大修仓容７９万吨，待报废仓容１９万吨。完好
水泥晒场７５５万平方米，土晒场１０９８万平方米。烘干设备２１１座，年烘干能力２９５万吨。
称重设备（地中衡７７０台）１９２６台，需大修１２７台，待报废９９台。固定输送机２８８条，长１６７
米，清理设备９３５台，各种装卸输送机５２２９台。
１９９３年，省粮食局同意将绥棱粮库接收点改为粮库建制，命名为绥棱县第二粮库，同意

成立北安市第三粮库（以库带油厂）、宾县宾州第三粮库（以库带米粉厂）。同意建立松花

江地区行署粮食局尚志直属粮库（隶属行署粮食局领导），直属粮库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

亏经营体制。

为缓解基层粮食部门“储粮难”，１９９４年，省粮食局批复建立牡丹江市第四粮库，恢复
牡丹江市郊区粮库、友谊县友谊粮库、牡丹江市第五粮库、黑龙江省粮油购销粮库；将绥化

市粉米厂、植物油厂的商业仓储部分从原企业中分离出来，建立绥化市第二粮库、绥化市第

三粮库；批准北安市北安粮库兼并北安制粉厂、汤原县新发粮油贸易公司恢复为汤原县新

发粮库、龙江县建设白山粮库、汤原县莲江口粮库作为省粮油贸易公司直属库、青冈县植物

油厂变为青冈县第二粮库、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制油厂变为齐齐哈尔市碾子山第二粮库。将

哈尔滨面粉厂、哈尔滨双合盛面粉厂的商业仓储部分从原企业中分离出来，建立哈尔滨通

顺粮库和哈尔滨中马粮库；将哈尔滨平房粮管处所属粮库划出建立哈尔滨市平房粮库、黑

龙江省油脂公司直属黑河粮库（在黑河市爱辉区）；将依安县的依安油厂、依安粉厂、依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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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饲料公司分别更名为依安第二粮库、依安第三粮库、依安第四粮库、依安第五粮库；将齐

齐哈尔市饲料公司华齐联合饲料厂更名为齐齐哈尔市第七粮库；将安达市制米厂更名为安

达市第二粮库、安达市饲料公司更名为安达市第三粮库。

１９９５年，按照国家深化粮食流通改革部署，全省国有粮食系统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
性经营两条线运行机制。粮库是承担政策性业务主体单位，负责经营国家专项储备粮、特

种储备粮、国家定购粮、政府为平抑市场粮价抛售的粮食和救灾粮、军供粮等政策性粮食业

务。对政策性经营的粮食及管理机构由省实行费用补贴，取消对粮食商业性经营的亏损补

贴。为进一步搞活粮食流通，适应“两条线”（政策性、非政策性）运行发展需要，省粮食局

批准省粮食经济贸易公司在富锦市向阳川镇设立直属粮库、成立密山市第二粮库、密山市

第三粮库、黑龙江省饲料公司富裕县富海直属粮库（租用富海粮库土地）、依安县粮食汽车

队更名为依安县第六粮库、在桦南县饲料公司基础上组建桦南县第二粮库、将穆棱市浸出

油厂商业部分改建成穆棱市第三粮库、富锦市九○粮库作为黑龙江省粮食学校直属实习粮
库、将省粮食局大连中转站仓库更名为省粮油集团总公司大连中转仓库、海林市第二粮库、

鸡东县饲料公司更名为鸡东县第三粮库、鸡西市饲料公司更名为鸡西市第五粮库、设立大

兴安岭行署粮食直属粮库、将海林市油米厂改建为海林市第三粮库、将桦南县浸出油厂更

名为桦南县第三粮库、桦南县粉米厂更名为桦南县第四粮库、望奎县植物油厂更名为望奎

县第二粮库、望奎县制粉厂更名为望奎县第三粮库、望奎县制米厂更名为望奎县第四粮库、

望奎县饲料公司更名为望奎县第五粮库、成立省华泰公司讷河直属粮库（列为国家粮库管

理，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将海伦市粮食车队更名为海伦市第三粮库、海伦市制油厂更

名为海伦市第四粮库、海伦市面粉厂更名为海伦市第五粮库、海伦市制米厂更名为海伦市

第六粮库、成立嫩江县综合粮库，阿城市面粉集团更名为阿城市第四粮库、阿城市粮油贸易

集团公司更名为阿城市第五粮库、阿城市植物油厂更名为阿城市城北粮库、方正县制油厂

更名为方正县第二粮库、依兰县制米厂更名为依兰县第二粮库、依兰县制粉厂更名为依兰

县第三粮库。

１９９６年，为增加收储能力，缓解农民“卖粮难”、粮库“储粮难”的突出矛盾，将望奎县海
丰粮油购销站更名为望奎县海丰粮库，列为国家粮库序列管理；组建黑龙江省油脂公司嫩

江粮油储备库；利用海伦市粮食局所属液化气站土地等条件成立海伦市第七粮库；成立黑

龙江省粮油实业开发公司呼兰对青直属粮库；勃利县饲料公司更名为勃利县第六粮库；成

立安达市第四粮库，与安达市油脂公司库厂合一；成立安达市第五粮库，与安达精制面粉厂

库合一；勃利县制米厂改建为勃利县第七粮库、勃利县制粉厂改建为勃利县第八粮库、勃利

县淀粉厂改建为勃利县第九粮库；黑龙江省农村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直属前进粮食储备

库（地址在建三江前进镇），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兰西县饲料公司更名为兰西县第三粮

库；青冈县昌盛乡粮油购销站改建为青冈县昌盛粮库；哈尔滨香坊饲料加工厂改建为哈尔

滨市通乡粮库、哈尔滨三棵饲料厂改建为哈尔滨市通港粮库、哈尔滨预混合饲料加工厂改

建为哈尔滨市平安粮库、哈尔滨道里配合饲料厂改建为哈尔滨市机场路粮库、哈尔滨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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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厂改建为哈尔滨市成高子粮库、呼兰县制米厂改建为呼兰县第五粮库、呼兰县饲料

公司改建为呼兰县第六粮库、宾县饲料公司改建为宾县宾州第四粮库、方正县饲料公司改

建为方正县第三粮库、方正县制米厂改建为方正县第四粮库、依兰县浸油厂改建为依兰县

第四粮库；勃利县浸油厂改建为勃利县第十粮库；齐齐哈尔市第三粮库浸油厂重新组建为

齐齐哈尔市第七粮库；成立绥化地区行署粮食局第二粮库、建三江农丰粮库（隶属建三江粮

食局）；兰西县燎原购销站改建为兰西县燎原粮库、兰西县奋斗购销站改建为兰西县奋斗粮

库、青冈县制粉厂改建为青冈县第四粮库、青冈县制米厂改建为青冈县第五粮库、青冈县饲

料公司改建为青冈县第六粮库、海伦市海南乡粮食收购点改建为海伦市第八粮库、安达市

粮油购储存公司改建为安达市第六粮库；成立友谊县友邻粮库，将同江市制油厂组建为同

江市第三粮库（与制油厂库厂合一）。

１９９７年，全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粮食流通不畅、市场粮价下跌，产销区库存充盈，新粮
接收前，全省存在收储缺口６６５万吨。为增加粮食收储能力，解决粮食部门收储难和农民
卖粮难问题，按省政府部署，将全省粮食系统内非仓储单位的库房、场地和闲置车间都纳入

规划，统一使用。恢复了双鸭山市四方台粮库，成立克山县第四粮库，黑龙江省油脂公司成

立黑龙江省嫩江第二粮库和五常市拉林第三粮库，黑龙江省饲料公司成立哈尔滨市查家粮

食仓库、虎林市迎春第二粮库，黑龙江省粮油食品开发公司成立望奎县富饶粮库、富锦市龙

富粮库和肇源县隆源粮库，恢复宁安市三灵粮库和宁安市卧龙粮库，将大庆市太阳升粮点

扩建、成立大庆市太阳升粮库，成立肇源县二站粮库和肇源县第二粮库，黑龙江省粮油贸易

公司成立五常市拉林第五粮库，新建建三江二道河粮库、新建建三江东安粮库、新建友谊县

友谊粮库、新建萝北县苇场粮库、林口县林口饲料公司改建为林口县第三粮库、林口油米厂

改建为林口县第四粮库、林口县宝林粮食接收点变为林口县宝林粮库、林口县奎山粮食接

收点变为林口县奎山粮库、林口县双丰粮食接收点变为林口县双丰粮库、杜尔伯特蒙古族

自治县制米厂更名为杜蒙自治县泰康第三粮库、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制油厂更名为杜蒙

自治县泰康第四粮库、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粮油贸易公司更名为杜蒙自治县泰康第五粮

库，同意杜蒙自治县粮食局占用饲料公司储草场建泰康第二粮库、将石人沟粮库的他拉哈

收粮点改建为杜蒙他拉哈粮库、将胡吉吐莫粮库的江弯收粮点改建为杜蒙江弯粮库，省粮

油实业开发公司成立呼兰对青第二粮库。明水县通泉粮食接收点变为明水县通泉粮库、省

粮油物资公司建立哈尔滨市康安粮库、兰西县长岗购销站改建为兰西县长岗粮库、建三江

粮食局农丰粮库更名为黑龙江省建三江前进第二粮库、林口县粮食局所属农村粮油购销公

司改建为林口县第五粮库、成立绥化市第四粮库、黑龙江省粮食工业公司成立呼兰县兴岭

粮库、绥化市粮贸公司改建为绥化市第五粮库、绥化市购销总站改建为绥化市新华粮库、绥

化市粮食汽车队改建为绥化市第六粮库、肇东市宣化粮点改建为肇东市宣化粮库、肇东市

明久粮点改建为肇东市明久粮库、肇东市先进粮点改建为肇东市先进粮库、成立肇东市第

二粮库、肇东市第三粮库、肇东市第四粮库、肇东市第五粮库、肇东市第六粮库、恢复密山市

裴德粮库、庆安县粉米厂更名为庆安县第三粮库、庆安县植物油厂更名为庆安县第四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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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安县粮油综合加工厂更名为庆安县第五粮库、庆安县饲料公司更名为庆安县第六粮库，

成立庆安县柳河粮库、绥棱县植物油厂更名为绥棱县第三粮库、绥棱县精洁米厂更名为绥

棱县第四粮库、绥棱县制粉厂更名为绥棱县第五粮库、省粮油运销公司成立呼兰康金第二

粮库、鹤岗市粮食局利用原批发市场储存库成立鹤岗市粮食局第八粮库、新建肇源县第二

粮库、新建肇源县二站粮库、新建双鸭山市东荣粮库、建三江粮食局成立建三江创业粮库、

成立龙江县第四粮库、北安市杨家收购点改建为北安市新星粮库、在北安市海星镇新建北

安市海星粮库、桦川县原粮食交易市场改建为桦川县第二粮库、七台河市红卫粮点改建为

七台河市红卫粮库、成立绥滨县普阳粮库、通河县通河粮库储粮点改建为通河县新民粮库、

双鸭山市饲料公司改建为双鸭山市第四粮库、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市场成立绥化市粮食储

运库、省盐业公司成立齐齐哈尔市第八粮库、省粮油食品开发公司成立哈尔滨市成高子粮

库和泰来县龙桥粮库、双城市农村粮油购销公司改建为双城市第五粮库、尚志市尚志油厂

更名为尚志第二粮库、尚志米厂更名为尚志第三粮库、尚志市苇河林区粮食管理所更名为

尚志苇河第二粮库、成立虎林县虎头粮库、新建虎林市第二粮库、将虎林市浸油厂改建为虎

林市第三粮库、绥化市粮油食品加工厂改建为绥化市第七粮库、成立大兴安岭岭南粮库、双

城市粮贸公司仓库更名为双城市铁北粮库、佳木斯市制粉厂更名为佳木斯市第二粮库、佳

木斯市制油厂更名为佳木斯市第三粮库、佳木斯市粮油加工厂更名为佳木斯市第四粮库、

省粮油集团总公司在租用二三二储备库的基础上建立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粮库、克东县浸

油厂改建为克东县第四粮库、成立海伦市第九粮库、新建饶河县西通粮库、密山市密山知一

油厂改建为密山市知一粮库、密山市粮食局接收密山野牲饲养场建立密山市蜂蜜山粮库、

东宁县南天门购销公司改建为东宁县第五粮库、东宁县老黑山购销公司改建为东宁县老黑

山第二粮库、东宁县细鳞河购销公司改建为东宁县细鳞河粮库、延寿县饲料公司改建为延

寿县第三粮库、延寿县粮贸总公司改建为延寿县第四粮库、汤原县香兰油米厂改建为汤原

县香兰第二粮库、宁安市第二油厂改建为宁安市第五粮库、恢复宝清县尖山子粮库、拜泉县

制粉厂改为拜泉县第二粮库、抚远油米厂改建为抚远县第二粮库、抚远饲料公司改建为抚

远县第三粮库、集贤县浸油厂更名为集贤县金沙岗粮库、集贤县制粉厂更名为集贤县集贤

第二粮库、集贤县浸油二厂更名为集贤县第三粮库、饶河县浸油厂更名为饶河县第二粮库、

鸡西市粮油贸易公司改建为鸡西市第七粮库。

１９９８年２月，省粮食厅批准宾县宾州粮库经建储粮点改建成立宾县经建粮库。７月，
全省认定国有粮食收储企业７００个。９月，鉴于肇东市涝州粮库位于国堤以外，地势低洼，
易受洪涝灾害，将涝州粮库搬迁到合居乡重新建设，涝州粮库改名为肇东市合居粮库。１０
月，将省粮油集团总公司所属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粮库更名为齐齐哈尔市第九粮库（隶属

关系不变）。１２月，省粮食厅、省农业发展银行联合下发通知，将双鸭山市第二粮库、第三粮
库、尖山粮库、集贤县第二粮库、宝清县第四粮库、尖山子粮库和从省粮食厅直属公司中分

离出来的五常拉林五库、建三江前进二粮库、肇源隆源粮库、讷河储运库认定为国有粮食收

储企业；同时，取消齐齐哈尔市第五粮库、哈尔滨市中马粮库、八区粮库和通顺粮库国有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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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收储企业资格。调整后，全省国有粮食收储企业７０６个，其中铁路沿线３０４个，沿江４３

个，非沿线３５９个；全省属国家命名挂牌的国家粮食储备库１１３个。

１９９９年黑龙江省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数量及分布

　表２－２ 单位：个

市、县
收储

企业数
县、市收储企业数

合计 ７００

哈尔滨 １２８
哈市区７、双城１１、宾县１２、五常１４、延寿１０、依兰１０、阿城９、呼兰９、尚志１１、木兰７、方正７、

通河６、巴彦１５

齐齐哈尔 ８０ 齐市区７、克东５、克山９、龙江９、讷河１１、依安８、泰来６、甘南８、富裕６、拜泉１１

绥化 １３５ 安达１０、肇东２３、兰西１４、青冈１１、明水１０、海伦１９、绥化１５、望奎１４、绥棱７、庆安１２

牡丹江 ５１ 牡市区７、宁安９、穆棱８、林口１１、东宁７、海林８、绥芬河１

佳木斯 ５８ 佳市区９、同江６、桦南１０、汤原６、桦川８、抚远２、建三江５、富锦１２

黑河 ４１ 黑河市区６、北安９、孙吴５、嫩江９、五大连池７、逊克５

伊春 ３１ 伊春市区２０、嘉荫５、铁力６

大兴安岭 １３ 大兴安岭区６、呼玛２、塔河２、漠河３

鸡西 ４３ 鸡西市区１１、鸡东７、虎林９、密山１６

鹤岗 ２３ 鹤岗市区８、萝北８、绥滨７

双鸭山 ２６ 双鸭山市区７、友谊１、集贤９、宝清５、饶河４

大庆 ５８ 大庆市区１１、肇州１７、肇源１３、杜蒙８、林甸９

七台河 ８ 七台河市区３、勃利５

省直 ５ 白山、佳木斯莲江口、肇东姜家、嫩江城北、虎林迎风

１９９９年黑龙江省沿江粮库名单

表２－３

市、县
收储

企业数
县、市收储企业数

哈尔滨 １５
双城临江、巴彦巴彦港、木兰、木兰二库、通河、通河清河、宾县马家、宾县新甸、宾县摆渡、宾县

白石、方正望江、方正高楞、方正伊汉通、依兰宏克力、依兰德裕

佳木斯 ８ 同江一库、同江二库、同江乐业、同江勤得利、同江三库、抚远、抚远海青、建三江东安

黑河 ５ 爱辉、爱辉振兴、逊克奇克、逊克库尔滨、孙吴四季屯

伊春 ４ 嘉荫、嘉荫二库、嘉荫保兴、嘉荫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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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３

市、县
收储

企业数
县、市收储企业数

大兴安岭 ２ 呼玛、三卡

鹤岗 ５ 萝北肇兴、萝北名山、绥滨、绥滨绥东、绥滨普阳

双鸭山 ２ 饶河、饶河西通

大庆 ２ 肇源码头、杜蒙石人沟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黑龙江省粮油集团所属京连粮食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肇东储备库
列为国有粮食购销企业。２００１年８月，林口县第一粮库撤并到林口县第二粮库。
２００１年，省粮食局、大庆市政府、大庆市粮食局和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共同签署了《大庆太阳升粮库划转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直属库交接协议》，将大庆太阳

升粮库划转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直属库。２００３年，省粮食局、齐齐哈尔市政府、齐齐哈
尔市粮食局、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黑龙江分公司、齐齐哈尔龙沙国家粮食储备库共同签

署《齐齐哈尔龙沙国家粮食储备库划转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直属库交接协议书》，将齐

齐哈尔龙沙国家粮食储备库划转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直属库。

２００３年，绥化市合并５个粮库，伊春市撤销２个粮库，哈尔滨市合并１个粮库。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将佳木斯莲江口国家粮食储备库、虎林迎风国家粮食储备库、肇东姜家

国家粮食储备库、白山国家粮食储备库划归省粮油集团有限公司管理。

２００５年末，全省共有地
方国有粮库 ６４８个。其中，
市县粮食部门所属 ６３４个，
省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９个，
省国营农垦总局５个。全省
从事粮食仓储业务的企业共

有７３２户（全社会口径）。其
中，国有粮食企业６６５户，非
国有粮食企业 ６７户。国有
粮食企业 ６６５户中，国有粮
食购销企业 ６４６户，其他国
有粮食企业１９户（省农垦总
局９户、省物资储备管理局３户、甘南县双河农场２户、齐齐哈尔铁锋区计划局１户、省粮油
集团公司２户、鸡西市粮食局１户、黑河市粮食局１户）。仓容规模在２５（不含２５）万吨
以下的企业４８９户，２５万吨（含２５万吨）～５万吨的企业１３４户，５万吨～１０万吨的企业
９０户，１０万吨（含１０万吨）以上的企业１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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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粮库数量统计表

　表２－４ 单位：个

地区或单位 合计
分规模仓容构成

２５万吨 ２５万吨～５万吨 ５万吨～１０万吨 １０万吨以上

栏次 １ ２ ３ ４ ５

全省总计 ６４８ ４２０ １２４ ８６ １８

一、地区小计 ６３７ ４１６ １２０ ８４ １７

七台河市粮食局 ８ ３ ２ ３ —

伊春市粮食局 １５ ９ ３ ２ １

佳木斯市粮食局 ５６ ３１ １０ １２ ３

双鸭山市粮食局 ３０ １１ １０ ６ ３

哈尔滨市粮食局 １２０ ７６ ２６ １６ ２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粮食局 １３ １０ ３ — —

大庆市粮食局 ５４ ４７ ７ — —

牡丹江市粮食局 ４２ ３５ ４ ２ １

绥化市粮食局 １２７ ９０ ２５ １２ —

鸡西市粮食局 ３９ ２５ ４ ７ ３

鹤岗市粮食局 ２３ １３ ４ ５ １

黑河市粮食局 ３４ １８ ８ ６ ２

齐齐哈尔市粮食局 ７６ ４８ １４ １３ １

二、省直单位小计 １１ ４ ４ ２ １

　说明：２５万吨以下不包括２５万吨，２５万吨～５万吨包括２５万吨，１０万吨以上包括１０万吨。

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粮库数量变化情况表

　表２－５ 单位：个

年 度
每年增减

粮库 粮点
粮库合计 备注

１９８５ ５０５ ６４ ５０５

１９８６ — — —

１９８７ ２２ －１６ ５２７

１９８８ — — —

１９８９ — — —

１９９０ １０ — ５３７

１９１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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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５

年 度
每年增减

粮库 粮点
粮库合计 备注

１９９２ １０ ３ ５４７

１９９３ ４ — ５５１

１９９４ ２８ — ５７９

１９９５ ３２ — ６１１

１９９６ ３７ — ６４８

１９９７ １０９ — ７５７

１９９８ — — ７０６

１９９９ — — —

２０００ １ — ７０７

２００１ －２ — ７０５

２００２ －４７ — ６５８

２００３ －９ — ６４９

２００４ －１ — ６４８

２００５ ８４ — ７８３

　说明：２００５年为全社会统计数字

第二节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

一、粮食企业附营业务与收储业务分离

１９９８年７月，为贯彻落实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四分开、一完善”的总体要求，黑龙江
省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实施粮食收储企业附营业务与收储业务分离，加快转换国有粮

食企业经营机制。

实施业务分开。粮食收储企业的主营业务是指定购粮、议价粮、中央和地方储备粮的

收购、储存、调拨和粮食进出口。粮食收储企业的附营业务是指粮食收储企业在主营业务

范围以外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粮油加工、粮油贸易、多种经营、粮店等。

实施企业分开。分开前已独立核算的粮油加工企业、饲料企业、运输企业和其他附营

业务仍独立核算，并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原与收储业务统一核算的附营业务单

位，必须与原企业从资产、人员、机构上彻底分离，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对粮食部门所属各级粮食贸易公司和下岗分流人员新组建的

附营企业，一律实行独立核算，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实施资金分离。已独立核算的粮油加工、饲料、运输和其他附营企业，原在商业银行中

·６０１·



第二篇·粮食存储

开户的仍维持不变，原在农业发展银行开户的，清理确认实际占贷款、存款，并划转到有关

商业银行另行开户。从粮食收储企业中分离出来实行独立核算的附营业务，必须把原附营

业务占用的贷款及存款从农业发展银行划转到商业银行，经清理、核实后划转相应的资产

和负债。分离出来的附营企业的贷款，按就近的原则划入商业银行业务范围。在县以上

（不含县）城市的，所需贷款划入工商银行的业务范围，在县以下（含县）城镇（乡）的，所需

贷款划入农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城镇粮店所需贷款一律划入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分离

出来的附营企业以及由下岗分流人员新组建的附营企业，按规定有一定的资本金，并逐步

充实自有资金。

将粮食收储企业的主营业务与附营业务彻底分开，附营资金从收购资金中分离出来，

是粮食流通改革的重要内容。黑龙江省按照国家粮改统一部署，１９９８年对全省８５７个挂牌
粮库进行清理，经省粮食局、农业发展银行共同认定，７０６个粮库为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有
１５１个挂牌粮库退出农发行贷款业务范围，摘掉粮库牌子，转为附营企业。对重新认定的
７０６户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行主营与附营分离，又分立出７９６户附营企业，做到经营、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彻底分开。１９９８年完成附营企业信贷资金由农发行划转到农业银行、工
商银行。对７０６户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行严格的定岗、定员制度，富余人员转岗安置或下
岗分流。７０６户粮食收储企业定员１０４万人，转岗安置和下岗分流职工８５万人，国有粮
食收储企业实际在岗９５万人。在庆安、海伦、孙吴、逊克四县九市进行了组建粮食购销有
限责任公司的试点工作。强化了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经营管理，在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内部全

面完善推行“粮油商品一条龙责任管理”和“费用分环节定额管理”等办法，严格控制费用

支出，经过努力深化改革和加强经营管理，全省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亏损总额大大下降。

２００１年，按照国发〔２００１〕２８号粮改文件部署，放开南方主销区粮食购销市场，保护粮
食主产区利益，黑龙江等粮食主产区继续完善实行农民余粮敞开收购、顺价销售、收购资金

封闭运行“三项政策”。按照国家深化粮改关于坚持市场化取向，推动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改

革加快进入市场，由单纯收储政策粮食向自主经营、购储加销综合发展的市场主体转变的

部署精神，将认定后的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改称国有粮食购销企业。

２００２年末，全省粮食附营企业由１９９７年底的１７４８户减至１１７０户，已改制和转换经营
机制企业１０２２户，占企业总数的８７４％，其中涉及产权制度改革的有７４３户，占企业总数
的６２％，关停、破产企业３３４户，占企业总数的６３５％。已经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分离出来
的附营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加快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步伐。粮食加工、饲料、零

售、运输等国有粮食附营企业通过采取改组联合、整体转制、股份合作、分离重组等多种形

式，优化产权结构，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市场化。

二、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认定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为促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发展，实施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总体
目标是，从粮食主产省和各地情况有所不同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粮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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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性作用，基本完成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布局和结

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要求的市场主体。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作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主要力量，接受国家和地方

政府委托，承担中央储备粮轮换用粮、国家所需商品粮、地方储备粮、保护价粮食的购销任

务，认真执行国家粮食购销政策，并按政策规定取得相应的财政补贴。在此基础上，按照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尽快转换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切实做到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进一步发挥粮食流通的主渠道作用。

按国家部署，为适应推动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新形势，黑龙江省对全省国有粮食购销

企业分３种类型，实行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加快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步伐。在保护价粮食
产区，以县（市）为单位，在保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基础上，根据保护价粮收购数

量的变化，坚持合理流向和布局的原则，采取兼并、租赁、拍卖等方式，坚决撤并或放开一批

规模小、发挥作用不大的粮食购销企业。在大中城市市区，除了根据需要，保留极少数基础

设施条件好、经营管理水平高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继续承担国家和省级储备粮储存、保护

价粮购销任务外，对其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取消其承担国家政策性粮油储存和保护价粮食

收购任务的资格，实行放开经营。对位于市区繁华地段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充分利用地

理位置和土地级差优势进行改制，实行开放开发。对市区内粮食购销业务量不大、在粮食

流通中没有竞争力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实行国有资产保全、妥善处理粮食库存、落实银

行债务的基础上，退出粮食企业行列，利用场地、设施等条件实行转向经营，并进行改制。

对大兴安岭地区、伊春市、黑河市及齐齐哈尔市北部县（市）、牡丹江东部边远县（市）等没

有保护价粮收购任务或保护价粮收购任务少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可以取消其承担保护价

粮食收购任务的资格，实行放开经营；也可以保留承担保护价粮食收购任务的资格，积极开

展粮食购销业务，发挥其搞活本地粮食流通的作用。无论是保护价粮产区，还是非保护价

粮产区，凡是在县乡（镇）机构改革中已经撤并的乡（镇），其所在地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原

则上也随之撤并。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撤并过程中，保留１９９８年以来利用国债资金建
设的国家储备粮库，并发挥投资效益。

截至２００２年末，全省原７０３户（在７０６户基础上调整完善为７０３户）国有粮食购销企
业，合并２３户，撤销２０户，改制后退出粮食购销企业行列４户；保留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资格
６５５户，其中继续承担保护价粮收购任务的５４９户，不再承担保护价粮收购任务实行放开经
营的１０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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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黑龙江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布局调整部分地市名单

表２－６

市（地） 合并企业 放开经营企业 撤销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企业

哈尔滨市 ５户

阿城市小岭

粮库、巴彦

县 龙 泉 粮

库、巴彦县

天增粮库、

五常市第二

粮库、木兰

县赵家粮库

１０户

呼兰市第二粮库、宾县第四

粮库、方正县伊汉通粮库、

依兰县第二粮库、依兰县第

三粮库、双城市第二粮库、

通河县新民粮库、尚志市尚

志粮库、延寿县第四粮库、

哈尔滨市顾乡粮库

齐齐哈尔市 ２户

泰来县宁姜

粮库、甘南

县巨宝粮库

１９户

讷河市和盛粮库、讷河市孔

国粮库、依安县双阳粮库、

依安县阳春粮库、甘南县查

哈阳粮库、富裕县富海粮

库、富裕县塔哈粮库、克山

县第四粮库、克山县西河粮

库、克山县涌泉粮库、山县

北兴粮库、克山县北联粮

库、克山县发展粮库、克山

县古城粮库、克东县昌盛粮

库、克东县宝泉粮库、克东

县玉岗粮库、拜泉县新生粮

库、拜泉县时中粮库

牡丹江市 ７户

东宁县第三

粮库、东宁

县老黑山粮

库、宁安市

镜泊粮库、

海林市横道

河子粮库、

海林市二道

粮库、林口

县一粮库、

林口县青山

粮库

１３户

三粮海林市三道粮库、林口

县莲花粮库、林口县建堂粮

库、林口县柳树粮库、宁安

市第二粮库、宁安市第三粮

库、东宁县绥阳粮库、穆棱

市共和粮库、穆棱市伊林粮

库、穆棱市马桥河粮库、穆

棱市第库、绥芬河市粮库、

牡丹江市第三粮库

２户

牡丹江市第四

粮库、牡丹江市

第五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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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６

市（地） 合并企业 放开经营企业 撤销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企业

佳木斯市 ２户

佳木斯市第

三粮库、同

江 市 第 三

粮库

大庆市 ３户

杜蒙县烟筒

屯粮库、林

甸县第四粮

库、林甸县

第五粮库

４户

大庆市第三粮库、大庆市第

四粮库、肇州县复兴粮库、

肇源县第五粮库

绥化市 ２户

青冈县第五

粮库、安达

市第五粮库

１户
明 水 县 第 三

粮库

伊春市 １４户

伊春市南岔国家粮食储备

库、伊春市国家粮食储备

库、伊春市西林粮库、伊春

市粮库、伊春市五营粮库、

伊春市汤汪河粮库、嘉荫县

嘉荫粮库、嘉荫县第二粮库

嘉荫县乌拉嘎粮库、嘉荫县

乌云粮库、嘉荫县保兴粮库

铁力市第二粮库、铁力市神

树粮库、铁力市朗乡粮库

１１户

伊春市带岭粮

库、伊春市浩良

河粮库、伊春市

金山屯粮库、伊

春市美溪粮库、

伊春市翠峦粮

库、伊春市乌马

河粮库、伊春市

一○一粮库、伊

春市上甘岭粮

库、伊春市红星

粮库、伊春市新

青粮库、伊春市

乌伊岭粮库

大兴安岭行署 １３户

大兴安岭塔河粮库、大兴安

岭西林吉粮库、大兴安岭加

格达奇粮库、大兴安岭松岭

粮库、大兴安岭新林粮库、

大兴安岭呼中粮库、大兴安

岭大杨树粮库、大兴安岭十

八站粮库、大兴安岭图强粮

库、大兴安岭阿木尔粮库、

大兴安岭岭南直属库、大兴

安岭呼玛粮库、大兴安岭三

卡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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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６

市（地） 合并企业 放开经营企业 撤销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企业

鸡西市 １户
鸡东县第三

粮库
１户 密山市知一粮库 ３户

鸡西市第二粮

库、鸡西市第三

粮库、鸡西市第

七粮库

双鸭山市 ２户

双鸭山市尖

山粮库、集

贤 县 第 二

粮库

黑河市 ３２户

嫩江县嫩江粮库、嫩江县前

卫粮库、嫩江县双山粮库、

嫩江县伊拉哈粮库、嫩江县

海江粮库、嫩江县联兴粮

库、嫩江县嫩北粮库、嫩江

县临江粮库、嫩江县霍龙门

粮库、北安市北安粮库、北

安市第二粮库、北安市赵光

粮库、北安市福安粮库、五

大连池市青山粮库、五大连

池市龙镇粮库、五大连池市

二龙山粮库、五大连池市和

平粮库、五大连池市团结粮

库、黑河市爱辉区黑河粮

库、黑河市振兴粮库、黑河

市西岗子粮库、黑河市爱辉

粮库、逊克县奇克粮库、逊

克县南山粮库、逊克县逊河

粮库、逊克县库尔滨粮库、

逊克县松树沟粮库、孙吴县

孙吴粮库、孙吴县第二粮

库、孙吴县四季屯粮库、黑

河市药泉粮库、黑河市龙丰

粮库

３户

北安市东安粮

库、北安市新星

粮库、北安市石

泉粮库

４户

五大连池市朝

阳粮库、黑河

市爱辉区罕达

汽粮库、孙吴

县辰清粮库、

孙吴 县 奋 斗

粮库

２００３年４月，省粮食局、省农发行确定黑龙江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为粮食购销企业。
２００４年，按照国家全面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度部署，结合本省粮食流通实际情况，

黑龙江省为提高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市场竞争能力，更好地发挥主渠道作用，省政府研究确

定进一步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缩小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的粮食购销企业范围。按照承

·１１１·



黑龙江省志·粮食志

担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经营管理、保障军粮供应及接受政府委托承担最低收购价格粮

食收购任务等政策性业务的需要，在现有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基础上，以保留的一批骨干国

有粮食购销企业仓储设施为依托，改造和重组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的粮食购销企业，作为政

府实行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载体。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粮食购销企业，除接受政府委托

承担政策性业务并获取相应补贴外，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保留骨干企业，由省粮食局

会同相关部门，与市县政府协商确定。选择骨干企业的基本条件是，有国家储备库建设项

目和世行贷款中转库建设项目的企业；交通便利或中转功能强的企业；基础设施好，场地规

模大，原则上收储能力不少于１０万吨、仓容能力在３万吨以上的企业；管理水平较高、职工
队伍素质较好的企业。承担中央、地方储备粮经营管理和军粮供应任务的粮食企业，原则

上实行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为主的产权制度。

经县（市）、市（地）政府审核申报，省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确定五常市山河粮库等２６９个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为保留骨干企业。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保留的骨干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名单

表２－７

市（地）、县（市）
骨干国有粮食

购销企业数
骨干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名称

全省合计 ２６９

哈尔滨市合计 ４８

五常市 ４ 五常一库、山河、牛家、背荫河

双城市 ５ 双城、五家、兰陵、周家、临江

巴彦县 ４ 兴隆镇、洼兴、万发屯、二库

木兰县 ４ 柳河、东兴、木兰县库、木兰二库

通河县 ４ 祥顺、通河一库、通河二库、浓河

尚志市 ３ 尚志市国储库、苇河、亚布力

延寿县 ４ 加信、柳河、延寿县库、永兴

阿城市 ３ 阿城三库、阿城二库、永源

呼兰县 ４ 康金、沈家、对青、石人

宾县 ４ 宾州、常安、满井、新甸

方正县 ３ 方正县库、望江、宝兴

依兰县 ４ 道台桥、德裕、依兰县库、愚公

哈尔滨市区 ２ 尚志直属库、香坊

齐齐哈尔市合计 ２９

龙江县 ４ 龙江县库、山泉、七棵树、景星

讷河市 ３ 讷河市库、拉哈、老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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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７

市（地）、县（市）
骨干国有粮食

购销企业数
骨干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名称

依安县 ２ 依安县库、依龙

泰来县 ３ 泰来县库、大兴、红旗

甘南县 ３ 甘南县库、平阳、中兴

富裕县 ２ 富裕县库、龙安桥

克山县 ３ 克山县库、古城、北兴

克东县 ２ 宝泉、玉岗

拜泉县 ３ 拜泉县库、兴农、龙泉

齐齐哈尔市区 ４ 齐齐哈尔一库、齐齐哈尔二库、雅尔赛、碾子山

绥化市合计 ４０

安达市 ３ 安达一库、安达六库、任民

肇东市 ６ 肇东市库、肇东五库、昌五、黎明、宋站、合居

兰西县 ４ 兰西县库、太阳升、东方红、团结

青冈县 ２ 青冈县库、芦河

明水县 ２ 明水县库、繁荣

海伦市 ６ 海伦一库、海北、海兴、东边、伦河、共合

北林区 ５ 北林一库、双河、长发、四方台、永安

望奎县 ３ 望奎县库、卫星、先锋

绥棱县 ３ 绥棱县库、上集、阁山

庆安县 ４ 庆安县库、石尹、勤劳、高老

绥化市区 ２ 绥化四库、秦家

牡丹江市合计 １５

宁安市 ３ 宁安市库、石头、海浪

海林市 ３ 海林市库、复兴、山市

林口市 ２ 林口二库、朱家

穆棱市 ３ 八面通一库、下城子、穆棱

东宁县 ２ 东宁二库、道河

牡丹江市区 ２ 牡丹江市六库、郊区库

佳木斯市合计 ２８

桦南县 ４ 桦南县库、闫家、土龙山、八虎力

桦川县 ３ 桦川县库、桦川二库、四马架

汤原县 ３ 汤原县库、香兰、鹤立

同江市 ４ 同江二库、勤得力、乐业、临江

抚远县 １ 抚远县库

富锦市 ５ 九○、二龙山、二道岗、富锦市库、头林

佳木斯市区 ３ 佳木斯市中转库、望江、佳木斯市一库

建三江 ５ 建三江、胜利、前进、东安、前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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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７

市（地）、县（市）
骨干国有粮食

购销企业数
骨干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名称

黑河市合计 １５

嫩江县 ４ 嫩江县库、前卫、双山、伊拉哈

北安市 ３ 北安市库、赵光、通北

五大连池市 ３ 龙镇、二龙山、和平

爱辉区 １ 西岗子

逊克县 ２ 奇克、逊河

孙吴县 １ 孙吴

黑河市区 １ 龙丰

伊春市合计 ６

嘉荫县 １ 嘉荫县库

铁力市 ３ 铁力市库、双丰、桃山

伊春市区 ２ 伊春国储库、南岔

鸡西市合计 １７

虎林市 ６ 虎林市库、迎春、宝东、东方红、卫星、杨岗

鸡东县 ３ 鸡东二库、永安、向阳

密山市 ６ 密山市库、兴凯、连珠山、二人班、光复、黑台

鸡西市区 ２ 鸡西一库、恒山

鹤岗市合计 １４

萝北县 ４ 团结、鹤北、名山、凤翔

绥滨县 ５ 绥滨县库、绥东、忠仁、普阳、北山

鹤岗市区 ５ 中心、三库、六库、七库、八库

双鸭山市合计 １９

集贤县 ６ 集贤、红兴隆、笔架山、福利、升昌、太平

宝清县 ４ 城北、青山、清河、朝阳

饶河县 ３ 饶河县库、西丰、小佳河

友谊县 １ 友谊

双鸭山市区 ５ 双鸭山一库、双鸭山二库、七星、市国储库、宝山

大庆市合计 １９

肇州县 ６ 肇州县库、二井、永乐、托古、丰乐、兴城

肇源县 ４ 肇源县库、新站、三站、薄荷台

林甸县 ２ 林甸一库、花园

杜蒙县 ３ 泰康、胡吉吐莫、石人沟

大庆市区 ４ 银浪、兴无、大同、萨尔图

七台河市合计 ７

勃利县 ４ 勃利县库、倭肯、双河、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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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７

市（地）、县（市）
骨干国有粮食

购销企业数
骨干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名称

七台河市区 ３ 七台河市库、桃南、红卫

大兴安岭合计 ５

呼玛县 １ 呼玛县库

漠河县 １ 西林吉

塔河县 １ 塔河县库

大兴安岭 ２ 大杨树、岭南

省直属库管理公司 ４ 前进二库、白山、姜家、莲江口

省粮油集团公司 ３ 肇东、拉林三库、嫩江城北

第三节　粮库基础设施建设

为增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改善粮食流通基础设施条件，自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国家

安排国家预算内“拨改贷”投资建设粮库项目。

为解决国有农场交粮难的问题，原粮食部和省政府联合报请国务院，专项批准由中央

和地方各负责５０％资金，在农场区域内扩建２８个粮库。主要是针对农场区国有农场较集
中地区的收获时间集中、交粮时间集中、交粮数量多，以散运为主、大型车辆多等特点，建设

内容主要侧重具有机械化配套的１０００吨砖筒仓。建设项目有砖圆仓、水泥地面、水泥道路、

办公楼、变电所、围墙，建设仓容为６１５万吨。

为解决粮食库容不足的问题，国务院决定中央、地方合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粮库、棉

花库、果品库建设为主的“三库”建设专项，黑龙江省共建设两批，扩建２２个粮库，建设重点
在产粮区沿线的大型粮库，建设项目以１０００吨砖筒仓为主。该项目投资２４１８万元，其中
１９８５年投资１１００万元，１９８６年投资７５２万元，１９８７年投资３８５万元，１９８８年投资１８１万
元。建设仓容２３２万吨。

在“三库建设专项”实施的同时，国家安排黑龙江省提前借支使用简易建筑费建设粮食

仓库。建设重点是交通方便、符合流向、适时集散的粮食主产区粮库，全省１４个地区行署、

市的１５６个粮库得到投资，开展了以３００吨小型砖筒仓和小跨度钢层架房式仓为主的专项
建设。１９８６年投资１５７５万元，建设仓容２２５万吨。１９８６年全省粮库总占地面积５６９７万
平方米，仓容量达６１７５万吨（含土圆仓１６０万吨），粮库最大储存能力１４９０万吨。其中，完
好仓容４５５万吨，需大修１１５万吨，待报废５０万吨；水泥晒台６７０万平方米，土晒场２０１０

万平方米；烘干设备１８０座，年烘干能力２１３万吨；称重设备（包括地中衡）４０８１台。铁路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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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粮库２１４个，有铁路专用线１４１条，专用线总长１４万延长米。固定输送机３４６条，长１９７
万米。专用机动车１５４０辆，清理设备８７４台，各种装卸输送机６１０５台。
１９８７年，省财政投资简易仓储建筑费１１６８万元，以维修和新购置仓储设施设备为重

点。投资８０万元，购置输送机４９台，分布在双城等３７个粮库；投资２６７万元，更新地中衡
８９台，分布在肇东等８９个粮库；新建烘干塔３座，由省粮食局投资３３５万元，其余缺口资金
企业自筹，分布在鹤岗等３个粮库，年烘干能力８５万吨；投资３９２万元，维修、更换铁路专
线１４条，１５万延长米，分布在讷河等１４个粮库；投资９４万元，新扩场地４１万平方米肇州
６个粮库，增加收储能力４０万吨。

１９８８年，针对全省粮库基础建设薄弱、许多设施陈旧，而且不完善不配套，粮库资金偏
紧等实际情况，为加强仓储建设，支持做好秋粮接收工作，全省投资维修、新建仓储设施建

设项目。投资１１４０万元，新建烘干塔１１座，建在玉米主产区的双城兰陵、巴彦兴隆镇、肇东
胜利、安达县库等１１个粮库，可以使３０％以内的玉米水分一次降到安全水分，年增加烘干
能力２７５万吨；投资１５０万元，对尚志市库、五常粮库、虎林宝东等７个粮库的铁路专用线
进行了维修和更换铁轨；投资７２０万元，对讷河九井、肇源县库等６７个粮库新建水泥晒台
３３万平方米；投资２９７５万元，对肇东、安达、富锦等１０个粮库新建罩棚２６７万平方米；投
资９０万元，对海伦县的海兴、肇源县的新站、黑河市的松树沟等 ３０个粮库更新地中衡
３０台。

１９８９年，粮库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设施利用率，做好维修仓库、烘干塔、晒台为重点。
省粮食局、省财政厅投入简易建筑费１１５７万元。其中，投资５００万元，维修双城等６０个粮
库的水泥晒台２５万平方米。投资１７７万元，对海伦县海北等７个粮库的铁路专用线进行了
维修和换轨。投资１３０万元，维修青冈县库等１３个粮库的烘干塔，恢复年烘干能力２１万
吨。新建烘干塔３座，分布在鸡西市一粮库、伊春市南岔粮库、北安市二粮库，各建日烘干
能力３００吨，水分在３０％以内的玉米一次降到安全水分，年增加烘干能力９万吨，省粮食局
投资２１０万元，不足部分由企业自筹。投资１４０万元，维修仓库１２栋，分布在绥棱县长山等
粮库，恢复仓容３万吨。
１９９０年，国家建立粮食储备制度。黑龙江省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和储备大省，为适应粮

食生产连年丰收和建立粮食储备制度等新形势，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两年，争取国家支持和省
政府筹资，共安排资金２７７亿元，建设仓容１５３６万吨。国家安排投资７４８１万元，在安达
粮库、尚志粮库、双城市国家粮库、伊春市南岔粮库、双城粮库、齐齐哈尔市二库、肇东粮库、

德都县二龙山粮库、七台河市桃南粮库、哈尔滨粮食综合加工厂、呼兰县石人粮库，新建了

１１个国家储备粮库，建设仓容２７６万吨。由省匹配３４５０万元，建设齐齐哈尔市一库、齐齐
哈尔市五库、海伦市三库、虎林市东方红粮库、汤原县莲江口粮库、嫩江县库、鸡西市一库、

七台河市库、鹤岗市一库、双鸭山市库、集贤县红兴隆粮库、大庆市三库、密山市库等１３个
商品库，新增仓容２１万吨。由国家贷款黑龙江省偿还，安排１１５亿元，在２８０个粮库共建
设仓容１０５万吨简易库。由国家投资１９００万元，省投资４５７万元，在肇东市昌五粮库、肇州

·６１１·



第二篇·粮食存储

粮库、青冈粮库、巴彦县兴隆镇粮库、尚志市亚布力粮库、龙江粮库、齐齐哈尔市二库、穆棱

粮库、佳木斯粮库、阿城市永原粮库、宾县宾州粮库、呼兰县石人粮库新建烘干塔１３座，新
增烘干能力３０万吨。投资１１７６万元，建设水泥晒台３９８万平方米。油罐总投资４００万
元，储油量１万吨。省投资１２５８万元，其中建罩棚３１５万元，粮食接收项目７８３万元，口岸
库１６０万元。

为鼓励粮食出口先进单位发运粮食，加强出口发运基础设施建设，省粮食局从１９９１年
全省出口创汇奖励基金中拨出１２０万元用于新建和扩建铁路防雨备载罩棚３２００平方米。
其中，密山市密山粮库、讷河市拉哈第二粮库、龙江县粮食局３个单位各８００平方米，德都县
二龙山粮库、绥化地区行署粮食局直属２个单位各４００平方米。
１９９２年，持续加强粮库建设，投资７０６０万元。国家投资２１４０万元建设储备库，增加仓

容６４８万吨，分布在齐齐哈尔第二粮库、德都县二龙山粮库、伊春市南岔粮库、肇东市肇东
粮库、双城市双城粮库、七台河市桃南粮库等６个粮库。同时，还投资２５５０万元建设商品
库，商业部直供１５０万元，建设仓容８８万吨，分布在庆安县庆安粮库、庆安县庆安四库、五
常县小山子粮库、木兰县东兴粮库、密山市连珠山粮库、齐齐哈尔市第五粮库、肇源县肇源

粮库、伊春市第二粮库、铁力市铁力粮库、宁安县宁安粮库、桦川县东河粮库、五常县牛家粮

库、海伦市海伦粮库、七台河市七台河粮库、鹤岗市鹤岗第一粮库、绥芬河市绥芬河粮库、黑

河市振兴粮库等１５个粮库。这两项投资共建设仓容１５２８万吨。其中，房式仓２９栋９７２
万吨，立筒仓５２座５５５万吨，在肇东市新建烘干塔１座，年增加烘干能力３万吨，黑河市振
兴粮库建设码头机械１套。简易仓投资２０００万元，其中省安排１２００万元，市、县自筹８００
万元，共增加仓容１４６９万吨。分布在松花江地区１２个粮库２０９万吨、齐齐哈尔市１５个
粮库２８１万吨、绥化地区１７个粮库３万吨、牡丹江市１１个粮库１５９万吨、佳木斯市８个
粮库１５万吨、黑河地区７个粮库１２５万吨、伊春市１个粮库２５００吨、大兴安岭地区３个
粮库３５００吨、鹤岗市１个粮库２５００吨、鸡西市１个粮库２５００吨、双鸭山市３个粮库３４００
吨、七台河市１个粮库２５００吨、铁力市１个粮库２５００吨、富锦市３个粮库２５００吨、密山市
２个粮库２０００吨，以上共增加仓容２９９７万吨。全省安排２２０万元专项资金用于粮食烘干
设备和接收场地建设。其中，省拨６０％（１３２万元）、地方自筹４０％（８８万元）。安排烘干
机，兰西县兰西粮库改造烘干机，３处投资８０万元；扩充粮场、平垫粮场１２５万元，分布在克
山县西城粮库、虎林县虎林粮库、虎林县迎春粮库、宝清县清河粮库、北安市赵光粮库、延寿

县夹信粮库、延寿县中和粮库、黑河市爱辉粮库等８个粮库；密山市粮库围墙１５万元。
１９９３年，为缓解仓储能力不足的矛盾，在加强仓容建设的同时，完善了粮食接收相关配

套设施。争取国家投资，建设仓容 ２４３万吨，分布在 ４个粮库。其中，萝北县鹤北粮库
９３－２型库１栋３８００吨、嫩江县双山粮库９３－２型库２栋６６００吨、讷河市老莱粮库９３－２
型３栋９９００吨、鸡西市第二粮库砖圆仓２对４０００吨。同年度，克服资金紧张的困难，安排
专项投资１５００万元。主要项目：投资５０５万元，在巴彦等县３１个粮库新建水泥晒台１１９
万平方米；投资１２０万元，在讷河市老莱等８个粮库扩建、平垫收粮场地１０万平方米，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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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五家等９个粮库新建拱棚仓５座，容量１９５万吨；投资１３０万元，在牡丹江市第二粮
库、德都县青山粮库、明水县兴仁粮库新建砖圆仓各１座，容量８０００吨，巴彦县兴隆镇粮库
新建砖圆仓４座；投资９０万元，在齐齐哈尔市雅尔赛等６个粮库各购置烘干机１台，增加烘
干能力９万吨；投资３００万元，为虎林县卫星等９个粮库改建铁路专用线９条，共长６９００
延长米。

１９９４年，省财政安排专项投资１６００万元。其中，投资４６０万元，在双城市国家粮库等
２０个粮库维修铁路专用线２０条；投资４３５万元，在肇东市四方粮库等２３个粮库维修烘干
塔２３座，恢复烘干能力４０万吨；投资３３０万元，在延寿县永兴粮库等１６个粮库维修仓库
１６栋，恢复仓容４万吨；投资２５０万元，在通河县第二粮库等２０个粮库维修水泥晒台６万
平方米；投资１２５万元，维修粮库围墙等其他项目１０２项。
１９９５年，省财政安排专项投资１６５０万元。其中，投资３５５万元，在五常市安家粮库等

１６个粮库维修、换轨铁路专用线１６条；投资４３５万元，在双城市等２０个粮库维修２０座烘
干塔，恢复年烘干能力３６万吨；投资４２０万元，在拜泉县兴农粮库等３４个粮库维修仓库４３
栋，恢复仓容８５万吨；投资４２０万元，在五常市卫图粮库等３３个粮库维修水泥晒台１０万
平方米；投资２０万元，维修其他项目２项。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全省粮食生产再获大丰收，粮食工作的主要矛盾由粮食部门的购销难

转为农民卖粮难和粮食部门销售难、收储难与干燥难并存，绝大多数粮库粮堆成片，囤垛林

立，部分粮食存放在租用社会库场或在库外临时堆放，尤其是农业开发地区接收网点不足。

为解决粮食收储难、烘晒难的问题，支持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发挥作用，促进农业生产稳定

发展和保障储粮安全，１９９７年，黑龙江省政府对粮食收储、干燥工作实行了市（地）县级政
府行政首长负责制，要求各行署、市、县政府制定实施“预案”，把粮食生产发展与流通基础

设施建设，一并做好规划，一并安排投资，一并抓好落实，实行同步推进、协调发展。各级政

府加强对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导，认真抓好新建网点选址、土地征用、资金筹措等工

作，切实保证建筑工期和施工质量。国家先后分五批给黑龙江省安排粮库建设贴息贷款

４２５亿元，省政府匹配专项资金１亿元，共计５２５亿元（其中用于粮食部门５１５亿元，用
于农垦系统０１亿元）。此项建设由省计委牵头，主要针对农业新开发区和玉米、水稻主产
区遇到的突出矛盾，以扩大收储容量和干燥能力为重点，本着急事先办、特事特办、简化手

续原则，采取联合办公方式，从速将项目和资金计划落实到基层粮库。同时，狠抓工程进度

和质量管理，跟踪问效，严禁挤占挪用资金，各地按粮食收购“预案”要求积极行动，如期完

成了粮食收储干燥能力，保证了粮食大丰收后农民交售余粮及紧急调运国家储备粮食的需

要。这笔资金全省重点新建了３６个粮库，其中省计委批准立项新建、扩建的９个，省粮食厅
批准新建２７个粮库，共安排资金１３３０３亿元，其中贴息贷款 １２０５５亿元，省专项资金
０１２４８亿元。由省计委批准立项，在三江平原集中安排资金新建、扩建的９个粮库是：新建
建三江二道河粮库、建三江安东粮库、友谊县友谊粮库、萝北县苇场粮库，扩建建三江粮库、

建三江前进粮库、建三江前进第二粮库、集贤县福利粮库、富锦市九○粮库，安排资金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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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其中贴息贷款９５２５万元，省专项资金８８８万元。由省粮食局批准新建的２７个粮库
是：饶河县西通粮库、双鸭山市七星粮库、绥滨县普阳粮库、虎林市第二粮库、虎林市虎头粮

库、密山市蜂蜜山粮库、大庆市太阳升粮库、大兴安岭岭南粮库、绥化市第四粮库、桦川县第

二粮库、明水县通泉粮库、庆安县柳河粮库、肇东市明久粮库、肇东市宣化粮库、肇东市先进

粮库、青冈县昌盛粮库、兰西县长岗粮库、兰西县燎原粮库、兰西县奋斗粮库、肇源县二站粮

库、杜蒙县他拉哈粮库、杜蒙县泰康第二粮库、七台河市红卫粮库、延寿县第三粮库、通河县新

民粮库、北安市新星粮库、北安市海星粮库，安排资金２８９０万元，其中贴息贷款２５３０万元，省
专项资金３６０万元。新建、扩建的３６个粮库，共新建烘干机２６台，年增加干燥能力５９万吨，
征扩场地４０３万平方米，平垫场地３１１万平方米，新建仓库增加仓容１３万吨，增加收储能力
３３２６万吨，安排排水沟、晒台、变电所、围墙、道路等急需建设项目１７２项，建铁路专用线４条
３９４０延长米。全省有５５６个粮库进行了仓储设施建设（含省计委、省粮食厅批准立项的３６个
粮库），共完成４４２个收储项目、３８６个烘干项目和２８５个其他配套项目。其中，平垫储粮场地
７３７２万平方米；３６８个粮库新建烘干机２８５座，维修改造烘干机１２５座；２３３个粮库维修、新建
仓库６２５栋，增加仓容２８万吨，恢复仓容６３万吨；２８５个粮库建设配套项目，新建铁路专用线
７条６７５０延长米，维修铁路专用线１８条１２４７７延长米，新建罩棚１４１万平方米，水泥晒台
１２０万平方米。完成上述项目后，新增收储能力４６５万吨，全省收储能力达到２３００万吨；新增
烘干能力３８０万吨，全省烘干能力达到７９０万吨；完好仓容达到７７０万吨。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
国有粮食企业采取内部挖潜增容，调拨促销、社会储粮等措施，基本保证了粮食收储、干燥的

需要。由于当时收储和干燥的形势十分严峻，为解燃眉之急，各市县按照自行包干、自我解困

的原则，在省计划下达和资金到位之前即已开工建设，因此全省粮食部门实际使用资金１３２７
亿元，超过国家和省投入的资金８１２亿元。
１９９８年６月，国家安排黑龙江省５００亿斤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项目４３个，总概算投资

１３１１亿元，仓容为１４８万吨，其中浅圆仓φ３０ｍ／１８个，φ２５ｍ／１４７个，平房仓６１个，砖筒仓
２４对。罩棚１３８９万平方米、地坪２８９２５万平方米。实际交付使用资产１３１１亿元，实建
仓容１５１２５万吨（２８个粮库），罩棚１３５１万平方米、地坪２９３８７万平方米（１５个粮库）；
新建烘干塔１６台，年增加烘干能力５５万吨。
１９９８年，黑龙江省战胜严重洪涝灾害，农业生产仍获丰收。为解决粮食连年丰收、粮库

爆满，仓储和烘干能力不足日益突出的问题，当年由省农业发展银行安排简易粮仓建设专

项贷款７１００万元（由地方财政贴息）。其中，安排３０５０万元，修水毁粮仓８４栋，恢复仓容
１１万吨；安排２３７０万元，平垫场地８４万平方米；安排１３９０万元，维修烘干塔７８座；安排
１８０万元，在建三江粮库、建三江前进粮库各建１座烘干塔；安排１１０万元，用于其他项目。
１９９８年，省财政投入简易费资金５５００万元。其中，投资３１８７万元在１８８个粮库新平垫、
扩场地２０８５万平方米；投资７５４万元在５３个粮库维修烘干塔５３座，恢复年烘干能力４２
万吨；投资８万元在４个粮库维修铁路专用线４条３１５０延长米；投资９７６万元在３６０个粮
库机械秤改电子秤２８８台，配备快速谷物水分测定仪４００台；投资９０万元在６个粮库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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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子汽车衡６台；投资６８万元在１７个粮库购置２５米大型输送机１７台；投资３４５万
元，用于同江县乐业粮库、临江粮库、杜尔伯特蒙古自治县石人沟粮库抗洪修堤及其他收储

设施配套维修项目２５项。
１９９９年，为解决重点市、县粮食收储、干燥能力严重不足等矛盾，突出重点，投资加强了

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省农业发展银行分３批下拨简易建仓贷款 ２８６亿元。其中，安排
２５２０万元在玉米、水稻主产区粮库新建烘干塔１２座，年增加烘干能力３５万吨；安排３２８０
万元维修烘干塔１６４座；安排１２亿元征用、平垫场地２６９５万平方米；安排８０２５万元搭
建罩棚２６３９万平方米；安排２７７０万元新建仓库４０栋，增加仓容１０万吨。省财政投入简
易建筑费资金７１７０万元，重点安排粮食主产区的仓储设施和粮库防火设施。其中，投资
３８８０万元在２７９个粮库平垫、扩场地２９１万平方米，新增收储能力２５０万吨；投资１４７５万
元在１１０个粮库维修烘干塔１１６座，恢复烘干能力１３５万吨；投资５７０万元在１１４个粮库安
排防火设施１１４项；投资１１７万元在６５个粮库机械秤改电子秤６５台；投资５３２４万元在
４８４个粮库新购置粮食收购微机４８４台；投资５５万元在４个粮库维修铁路专用线４条２４００
延长米；投资６５万元在５个粮库购置新型电子汽车衡５台；投资４７５６万元用于其他维修
项目６９项。
２０００年，国家粮食局启动２００亿斤国家储备粮库基建项目（扩建工程），安排黑龙江省

建设项目５３个（粮库），总概算投资９５２亿元，建仓容１７０万吨；实际交付使用资产９５３亿
元，实建仓容为１７２６９万吨。２０００年，国家计委、国家粮食局２００亿斤国家储备粮库建设
项目地坪、罩棚、烘干设施专项工程，安排黑龙江１１１个建设单位（粮库），计划总投资２７７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额２８７亿元。其中，地坪建设１２８３８万平方米，完成投资额１３４３２９
万元；罩棚建设１７６万平方米，完成投资额６９７３４万元；烘干设施（塔）３１台，完成投资额
７３８１６８万元。实际交付使用资产２７７亿元。

２０００年，在推进国家储备粮库基建项目建设的同时，通过利用简易建仓贷款和简易建
筑费，加强了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增加收储能力。省农业发展银行下拨简易建仓贷款５３９
亿元。其中，安排１６２亿元用于新建简易仓１６９７万平方米，增加仓容能力６１８５万吨；安
排１４３亿元用于新建罩棚４１５万平方米，增加储存能力１２５万吨；安排３２５０万元用于新
建仓房２８万平方米，增加仓容２０万吨；安排１２５１万元用于新建砖圆仓１５对，增加仓容５
万吨；安排１６４２万元用于新建水泥地面３６１万平方米；安排２７０２万元用于平垫场地
１００８万平方米；安排２３２万元新建烘干塔５座，年增加烘干能力１５万吨；安排４１０万元维
修仓库３２万平方米；安排围墙、排水沟等项目３８０万元。偿还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仓储设施
项目超支工程款１３６亿元。２０００年，投入简易建筑费资金２９２５万元，重点用粮食购销企
业平垫、新征扩场地，增加收储能力；维修烘干设施，恢复和保持现有烘干能力；增加消防设

施投入，解决安全防火问题。其中，投资１３８０万元，在１４０个粮库新平垫、扩场地１０７万平
方米；投资２８５万元，在３２个粮库维修烘干塔３２座，恢复烘干能力５５万吨；投资５１０万元，
在３６个粮库安排防火设施１０２项；投资６７５万元，在８０个粮库维修仓库１８４栋，恢复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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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万吨；投资６５万元，在５个粮库新购置电子秤５台；投资１０万元，在安达市第二粮库维
修铁路专用线１５０延长米。
２００１年，国家粮食局２００亿斤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项目（扩建项目），安排黑龙江省建设

项目４４个（粮库），总概算投资为７６４亿元，建仓容１４２７万吨；实际交付使用资产７６４亿
元。国家计委、国家粮食局２００亿斤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项目地坪、罩棚、烘干设施专项工
程，安排黑龙江省５７个建设单位（粮库），计划总投资１０７亿元，实际完成投资额１０６亿
元。其中，地坪建设３５２万平方米，完成投资额３６０５万元；罩棚建设９６万平方米，完成
投资额４４８８７９万元；烘干设施 １１台，完成投资额 ２５５３３７万元。实际交付使用资产
１０６亿元。国家粮食局安排黑龙江省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项目铁路专用线投资４５６万元。
其中，密山市连珠山国家粮食储备库２０００米，投资１３０万元；绥化市秦家国家粮食储备库
６６０米，投资８２万元；虎林市宝东国家粮食储备库４０００米，投资２４４万元。省投入简易建
筑费４３８４万元。其中，投资２１３８万元，在４４个粮库平垫场地１６４５万平方米；投资４０９
万元，在２６个粮库维修２６座烘干机，恢复烘干能力５０万吨；投资８４３万元，在７１个粮库安
排防火设施７１项、在５０个粮库安排监控设施５１项；投资７７０万元，在６０个粮库维修仓库
６７栋，恢复仓容２０万吨；投资１８９万元，在１４个粮库新购置电子秤１４台；投资３５万元，在
４个粮库修围墙。

２００２年，国家计委、国家粮食局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项目地坪、罩棚、烘干设施专项工程，
安排黑龙江省９３个建设单位（粮库），计划总投资１１６亿元，实际完成投资额１１６２５亿
元。其中，地坪建设７０１万平方米，完成投资额６９５９８５万元；罩棚建设７８万平方米，完
成投资额３６１７０７万元；烘干设施４台，年烘干能力１２万吨，完成投资额１０５１万元。实际
交付使用资产１１６亿元。省政府投入简易建筑费３９５３万元。其中，投资４３０万元，在３８
个粮库维修、平垫场地３４万平方米；投资９００万元，在７９个粮库维修烘干塔７９座，恢复烘
干能力９０万吨；投资５６５万元，在９个粮库安排防火设施９２项；投资１４６８万元，在１４１个
粮库维修仓库１４１栋，恢复仓容３５万吨；投资６０万元，在５个粮库维修铁路专用线５条；投
资５３０万元，在３７个粮库新购置电子秤３７台。国家计委、国家粮食局安排黑龙江省５００亿
斤国家储备粮库项目填平补齐专项共１９个粮库（不含中储粮哈分公司４个项目），总投资
１８２１万元。黑龙江省５００亿斤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项目，大部分是浅圆仓和高大房式仓，大
多采用了机械通风、环流熏蒸、粮情监测、计算机控制等新技术装备。１９个填平补齐专项工
程，确保了上述主体工程建设项目整体功能的发挥，使黑龙江省粮食仓储条件得到较大改

善，粮库自动化、科学化、现代化管理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粮食储存更加安全可靠，使粮食

购销企业增加了固定仓容，甩掉了大批露天储粮型态。

黑龙江省粮食世行项目１９９４年启动，２００２年竣工投产，实际建设１７个中转库，７７个收
纳库，广泛分布在全省３９个粮食主产县（市），直接为产区服务。世行项目是拼盘投资项
目，实际总投资为１０６９亿元（不包括分摊的利息、培训费，汇率为１美元折合８３元人民
币）。其中，中央级投资３０５亿元（中央基建基金拨款１５２亿元，中央国债专项资金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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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亿元，国家开发银行、建设银行贷款９９０万元）；地方配套资金２１３亿元；世界银行贷
款折人民币５５亿元。建设内容主要是粮食储藏及散粮接收、烘干、清理、倒运、发放等附
属配套设施，具体建成仓容总规模１１４４５万吨（含浅圆仓６６座，立筒仓５３９座，房式仓５栋
和部分烘前烘后仓），新增年烘干能力９０５万吨（含烘干设施３８台套）及附属配套设施。
主要附属配套包括新建、改建和修复铁路专用线８９９３延长米，散粮汽车及小型翻斗车４３１
台，装载机１００台，移动式入仓机６０台，公铁两用车１７台，地中衡６０台，地坪、道路１１４万
平方米，排水沟２８万米，罩棚３０６万平方米，围墙５８９７米，高压消防泵系统１７套及消防
管道１１３８４延长米，变电１９９９４千伏安监控系统１３套设施。

世行贷款粮食流通项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黑龙江省乃至中国粮食购销企业的第一次

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也是粮食系统第一次大规模利用外资的建设项目。项目

建成大大地改善了粮食流通设施落后状况。１改变了粮食运输方式，由袋装变为散装，减
少了途中抛撒和丢包，节省包装物费用和人工装倒袋费用。２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装
一节火车只需１６～２０分钟，装一列火车１５～１８小时，不仅大大缩短了车辆在库区内的停放
时间，也改变了过去装车人山人海、车水马龙的杂乱状况。３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过去一
条龙车哈尔滨往返大连市需７～１０天，利用新建散粮发放系统和 Ｌ１８专用车已降至３～５
天，粮食购销企业和用户都感受到了实惠。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国家利
用国债资金分三批安排黑龙江省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项目１４５个（含中储粮总公司项目４
个，中谷集团项目１个，地坪项目１５个），总投资３２５亿元，建成仓容５０５万吨。全省项目
（不含中储粮总公司、中谷集团项目及地坪项目）共１２５个，总投资２９８１亿元，建成仓容
４６２９５万吨。全省１９９８年５００亿斤粮库项目４４个，投资１４２７亿元，建成仓容１６６亿斤；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亿斤粮库项目５３个，投资９５２亿元，建成仓容１７０８５万吨；２００１年２００亿斤
粮库项目４８个，投资８７１亿元，建成仓容１６６５万吨。安排专项建设项目３０３个（建设单
元），总投资５８８亿元，形成地坪２８３１９万平方米（含省农垦系统１５９６万平方米），罩棚
４０３３万平方米，烘干设施６２台。三批国家储备粮库项目建成后，全省新增仓容４６２９５万
吨，加上农发行贴息贷款和世行贷款项目建设的１５２万吨，全省粮库新增仓容达到６１４９５
万吨，总仓容翻了一番，从建库前的６００万吨增加到近１２１５万吨。高水分粮烘干能力增加
５６５万吨，达到９０５万吨，是建库前３００万吨的３倍。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全省粮食仓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７６４亿元。其中，国家投资４１６３万
元，占５４５％；省财政投资５８１２万元，占７６１％；企业自筹５０５４０万元，占６６１８％；银行贷
１５９亿元，占２０７６％。该项投资主要用于新增仓容及设备等投资５７７亿元，占７５６１％。
其中，新增仓容１１０７万吨，烘干塔４２座，设备６３１台，地坪１１２９１万平方米，罩棚１０９１
万平方米，新建资材库９２７平方米，机修车间１４９平方米。用于仓房维修改造投资７５２３万
元，占９８５％。其中：恢复仓容能力９８７％万吨，修复烘干塔３４座，设备８０台，地坪４４６９
万平方米。用于粮食物流设施投资１１１亿元，占１４５４％。其中，新修铁路专用线６２７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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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购Ｌ１８散粮火车皮３００辆，散粮运输车２辆，购建防火监控设备，站台维修及库场内散粮
中转装卸设备等投资３１２万元。

截至２００５年，全省共有粮食仓储企业７３２户（全社会统计），占地面积１１０５１万平方
米，总仓容１８５２６７万吨，其中有效仓容１７６７３１万吨。有铁路专用线企业１８７户，线路总
长度２０５４８千米，其中有效长度１３００５千米；有专用码头企业２５户，泊位数量３２个，总吨
位９５６万吨；有地坪１５２８５８万平方米、罩棚１８２９３万平方米、烘干设备７２０台（套），每
台（套）日平均烘干能力２９９６吨；有谷物冷却机５７台、通风机２８８８台、输送机９８５５台、
清理机１４７６台、其他移动式设备２６００台、汽车衡１０８２台、汽车６０８辆、火车皮３００节、船
舶１艘、检化验设备８７２０台（套）、油罐２１９个（总容量８８５万吨）。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粮食系统仓储设施投资情况表

　表２－８ 单位：万元

年度 投资

１９８６ ３３２７

１９８７ ２３５６

１９８８ ２５７８

１９８９ １１５７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２７６７０

１９９２ ７０６０

１９９３ １５００

１９９４ １６００

１９９５ １６５０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３２６８３８２

１９９８ １４３７４１７１

１９９９ ３５７７０　

２０００ １６６２２２３７

２００１ ９１８６１１６

２００２ １３０３９８９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７６３６８　

合计 ８２５９４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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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有效仓房容量表

　表２－１０ 单位：万吨

地区或单位 合计

固定设施容量

２５万吨
２５万吨～

５万吨

５万吨～

１０万吨
１０万吨以上

全省总计 １５８４０８ ３６１９０ ４２１８１３ ５７１４５ ２２９５０

一、地区小计 １５４１１４ ３６１９０ ４０７０７ ５５７９５ ２１４２２

七台河市粮食局 ３６１７ ４８０ ６８０ ２４５７ —

伊春市粮食局 ４０９９ ７０５ ９３４ １１１２ １３４８

佳木斯市粮食局 １８７３４ ３８８８ ３３０６ ８０７７ ３４６３

双鸭山市粮食局 １１２６８ １０９７ ３１０３ ３７７２ ３２９６

哈尔滨市粮食局 ２６４７３ ５７９９ ８７０２ ９８６６ ２１０６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粮食局 １２０１ ３７６ ８２５ — —

大庆市粮食局 ４６９４ ２３２３ ２３７１ — —

牡丹江市粮食局 ６４３４ ２５０６ １１８７ １２７５ １４６６

绥化市粮食局 ２４５７２ ７１５９ ９０８０ ８３３３

鸡西市粮食局 １２８６７ １８０７ １５３７ ５１２１ ４４０２

鹤岗市粮食局 ７９９４ ２０９３ １５９５ ３１０２ １２０４

黑河市粮食局 １１３９９ １６９３ ２７３９ ３８３９ ３１２８

齐齐哈尔市粮食局 ２０７６２ ６２６４ ４６４８ ８８４１ １００９

二、省直单位小计 ４３５４ — １４７６ １３５０ １５２８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分仓型仓房容量表

　表２－１１ 单位：万吨

地区或单位 合计

分仓型仓房容量构成

其中低温

准低温
平房仓 浅圆仓 立筒仓 楼房仓 地下仓

栏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全省总计 １７１５６５ １３０９９ ８７６７５ ２４７５３ ４５６０６ １８６ ２４６

一、地区小计 １６６８０３ １２６９１ ８４６０７ ２４３５９ ４４７１４ １８６ ２４６

七台河市粮食局 ４１３９ ５２２ ２４７１ ８２９ ３１７ — —

伊春市粮食局 ４２７４ １７４ ２８２３ — １１０３ — １７４

佳木斯市粮食局 ２０２５５ １５２２ ８７７８ ２８２１ ７１３４ — —

双鸭山市粮食局 １２３１０ １０４２ ４４６２ ３２２０ ３５８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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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１１

地区或单位 合计

分仓型仓房容量构成

其中低温

准低温
平房仓 浅圆仓 立筒仓 楼房仓 地下仓

哈尔滨市粮食局 ２８４９９ ２０２５ １８８１８ ３２４８ ４１７０ １８６ ０５２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粮食局 １２０１ — ９４４ ０６０ １９７ — —

大庆市粮食局 ４６９５ — ３１６３ — １５３２ — —

牡丹江市粮食局 ８９９４ ２５６０ ３３６１ １９８６ １０６７ — ０２０

绥化市粮食局 ２４５７２ — １４４１３ ４６２４ ５５３５ — —

鸡西市粮食局 １６６０５ ３７３８ １８６７ ２１１０ ８８９０ — —

鹤岗市粮食局 ８８７９ ８８５ ３８３０ １１１０ ３０５４ — —

黑河市粮食局 １１６２３ ２２４ ５１５４ １６９５ ４５５０ — —

齐齐哈尔市粮食局 ２０７６１ — １４５２４ ２６５６ ３５８１ — —

二、省直单位小计 ４７６２ ４０８ ３０６８ ３９４ ８９２ — —

　说明：栏次关系：合计１＝２＋３＋４＋５＋６＋７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粮库简易储粮设施统计表

　表２－１２ 单位：万吨，万平方米

地区或单位
简易仓 罩棚 地坪

万吨 万平方米 万平方米

栏次 １ ２ ３

全省总计 ３９８３８ １８２２５ １４０３４６

一、地区小计 ３９３０３ １７４９９ １３５５４９

七台河市粮食局 ０１７ ２５６ ３０２４

伊春市粮食局 ７５４ １５７７ ２４８７

佳木斯市粮食局 ４７２２ １７０７ １９７９６

双鸭山市粮食局 ４３６６ ７１３ １０６３９

哈尔滨市粮食局 １０６５１ ５８５７ ２２３２３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粮食局 １３６ ０８３ ６１３

大庆市粮食局 ８０８８ ６８８ ５８６５

牡丹江市粮食局 ６０６ １６７６ ４４１０

绥化市粮食局 ３７０３ １４７０ ２０５３７

鸡西市粮食局 ２５００ １１４８ ８５９１

鹤岗市粮食局 ９６３ ３４５ １１１８６

黑河市粮食局 ２５０５ ７８４ ６２９３

齐齐哈尔市粮食局 ２９２ １１９５ １９７８５

二、省直单位小计 ５３５ ７２６ ４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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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粮库流通设施情况表

　表２－１３ 单位：千米、万吨

地区或单位

铁路专用线 专用码头

企业数 总长度 其中有效长度 企业数 泊位数 总吨位

个 千米 千米 个 个 吨

全省总计 １７１ １７５３９ １１２７６ ２７ ３４ ９６６６０

一、地区小计 １６４ １６６００ １０９０５ ２６ ３３ ９５６６０

七台河市粮食局 ４ ４２４ ２２５ — ― ―　

伊春市粮食局 ７ ６８６ ４７９ ― ― ―　

佳木斯市粮食局 １５ ２０３０ １０９６ ８ １２ １９０６０

双鸭山市粮食局 １１ １０９０ ４９９ ２ ２ １６００

哈尔滨市粮食局 ２９ ３１１４ １８７９ ９ １２ ６７００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粮食局 ６ ３２８ １１１ — ２ —　

大庆市粮食局 ７ ６１０ ４０３ — １２ —　

牡丹江市粮食局 ７ ６１８ ４３７ — — —　

绥化市粮食局 ２５ ２１０９ １６７１ — — —　

鸡西市粮食局 １９ ２０６５ １５１４ — — —　

鹤岗市粮食局 ５ ４２４ ２００ ３ ３ ４０００

黑河市粮食局 １２ １４８７ １０８９ ４ ４ ４０００

齐齐哈尔市粮食局 １７ １６９７ １３０２ — — —　

二、省直单位小计 ７ ９３９ ３７１ １ １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散粮中转设施统计表

　表２－１４ 单位：万吨

地区或单位

接收能力

合计
火车 汽车 船舶

吨／时 吨／时 吨／时

发放能力

合计
火车 汽车

吨／时 吨／时

全省总计 ３４０００ １１１５５ ２２２６４ ５８１ ２８８７４ １２２７６ １６５９８

一、地区小计 ３２９１６ １０６６５ ２１７３０ ５２１ ２７９１６ １１５９６ １６３２０

七台河市粮食局 １７５０ ４６０ １２９０ — １７００ ５２０ １１８０

伊春市粮食局 １５０５ ８４５ ６６０ — １５９５ ９０５ ６９０

佳木斯市粮食局 ４１２２ １３６０ ２６６１ １０１ ３７６１ １６３１ ２１３０

双鸭山市粮食局 ６８２ ２６２ ４２０ ７０２ ５００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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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１４

地区或单位

接收能力

合计
火车 汽车 船舶

吨／时 吨／时 吨／时

发放能力

合计
火车 汽车

吨／时 吨／时

哈尔滨市粮食局 ８４６０ ２７２０ ５４４０ ３００ ５７２０ ２６２０ ３１００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粮食局 ５８０ ３８０ ２００ — ５６０ ３６０ ２００

大庆市粮食局 ０ — — — ０ — —

牡丹江市粮食局 １５１７ ６７０ ８４７ — １５６７ ７００ ８６７

绥化市粮食局 ９１９０ １９６０ ７２３０ — ７７８６ １８９０ ５８９６

鸡西市粮食局 １５９０ ８４０ ７５０ — １３８０ ８８０ ５００

鹤岗市粮食局 ２２６０ ３２８ １８１２ １２０ １７８５ ３３０ １４５５

黑河市粮食局 ５００ １８０ ３２０ — ５００ ５００ —

齐齐哈尔市粮食局 ７６０ ６６０ １００ — ８６０ ７６０ １００

二、省直单位小计 １０８４ ４９０ ５３４ ６０ ９５８ ６８０ ２７８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运输设备统计表

表２－１５

地区或单位
移动式设备 汽车衡

台 台

运粮设备

汽车 火车皮 船舶

辆 节 艘

全省总计 ６９５０５ ８９０ ６６２ — １

一、地区小计 ６９２９３ ８７７ ６４６ — １

七台河市粮食局 １３０ ９ ８ — —

伊春市粮食局 １１１ １０ １２ — —

佳木斯市粮食局 ９９９ ７２ １１８ — —

双鸭山市粮食局 ９８０ ４３ １０１ — —

哈尔滨市粮食局 ２３４７ ２１５ １０３ — １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粮食局 ９３ ３ ８ — —

大庆市粮食局 １０９６ ８９ — — —

牡丹江市粮食局 ２８８ ３７ ２１ — —

绥化市粮食局 ６０３７０ ２１１ １０６ — —

鸡西市粮食局 ９７７ ５５ ６７ — —

鹤岗市粮食局 ５３８ ３１ ２５ — —

黑河市粮食局 ３９６ ３０ ３９ — —

齐齐哈尔市粮食局 ９６８ ７２ ３８ — —

二、省直单位小计 ２１２ １３ １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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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散粮中转设施统计表

　表２－１６ 单位：万吨

地区或单位

烘干设备

设备

数量

烘干

能力

年实际

烘干数

套 吨／小时 吨

谷物

冷却机

台

微机调温 环流熏蒸 机械通风

企业

数
仓容量

企业

数
仓容量

企业

数

仓容

量

个 万吨 个 万吨 个 万吨

全省总计 ６５２ ６５０１ ９３０１７４６ ２９１ ２４５ ８２００５ １４０ ５１９９０ ４０１ ６４４

一、地区小计 ６４１ ６３６４ ９１１７７４６ ２８８ ２３９ ７８８１９ １３６ ４９３４０ ３９６ ６１１

七台河市粮食局 ８ ７４ ３７５００ ３ ２ １０８０ ２ １０８０ ３ —　

伊春市粮食局 ５ ５６ ５３７２９ —　 ５ １９２５ ２ ４９３ ７

佳木斯市粮食局 ６８ ６８８ ４８８５７２ ８ ３５ １１２５８ １３ ５５１３ ３１ ９６

双鸭山市粮食局 ３５ ３２９ ８０５４００ ５ １８ ８１５４ １２ ４９７２ １８ ８３

哈尔滨市粮食局 １３７ １４０１ ２２３９４１１ ５４ ４８ １３１４０ ３０ ９６０９ ４７ —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粮食局 ４ ４６ １５００ — ２ ５１３ １ ２５６ ３ ７

大庆市粮食局 ５５ ４７９ １１１９０００ — １０ ２２４２ ７ １６８６ １１ ２３

牡丹江市粮食局 ８５ ３３６ １７２５１０ １４ ５ ２０１５ ５ ２０１５ １１ ２７

绥化市粮食局 １３４ １２５１ １８５１６９２ １９７ １９ １２１２２ ２６ ８５３０ ４９ １２１

鸡西市粮食局 ６３ ５５５ １３３２７２０ ５ １６ ８８３２ ８ ４４６８ １９ ７８

鹤岗市粮食局 ２７ ３７４ ３０６４１２ ２ １０ １８９６ １０ ３９７１ １５１ ４９

黑河市粮食局 ８ ２７６ —　 —　 １７ ５４４６ １３ ２８３４ ２０ ４９

齐齐哈尔市粮食局 ６２ ４９９ ７０９３００ —　 ２２ ７２２６ ４ ３９１３ ２６ ７８

二、省直单位小计 １１ １３７ １８４０００ ３ ６ ３１５６ ７ ２６５０ ５ ３３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省粮库相关情况统计表

表２－１７

地区或单位

检化验设备 从业人员 储粮药剂

台 总数
保防员

（个）

检化验员

（个）
吨

全省总计 ６６３５ ６９４２３ ６９７２ ２４７１ ６５３３３

一、地区小计 ６５１３ ６８８４７ ６８８９ ２４３７ ６５０６５

七台河市粮食局 ７１ ５６８ ７４ ２３ ３６

伊春市粮食局 １９９ ５３８ ６８ ２４ ５２２

佳木斯市粮食局 ５３６ ７７８５ ６９７ ２３４ ９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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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１７

地区或单位

检化验设备 从业人员 储粮药剂

台 总数
保防员

（个）

检化验员

（个）
吨

双鸭山市粮食局 ５１３ ３２８３ ４６９ １３９ １００２

哈尔滨市粮食局 １５５０ １６３１２ １２９７ ５５７ １３１５７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粮食局 ６０ ４５０ ２５ １３ １００

大庆市粮食局 ５４７ ８４５０ ８４６ ２０９ ３６５４

牡丹江市粮食局 ３４４ １５０２ １５５ ８６ ６８２

绥化市粮食局 ８３９ １１９９２ ９９２ ４８３ ２６７１

鸡西市粮食局 ５８３ ５５０９ ５３８ ２０９ ５００３

鹤岗市粮食局 ４３３ ３９４４ ４６０ １４９ ２２３９４

黑河市粮食局 ３５４ ２８３４ ５１４ １１２ １１６８

齐齐哈尔市粮食局 ４８４ ５６８０ ７５４ １９９ ４７８４

二、省直单位小计 １２２ ５７６ ８３ ３４ 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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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汇
总
表
（
粮
食
系
统
）

表
２
－
１８

粮
库
相
关
情
况

计
量

单
位

本
年
度

数
量

仓
容
基
本
情
况

计
量

单
位

本
年
度

数
量

机
械
设
备
情
况

计
量

单
位

本
年
度

数
量

一
、
占
地
面
积

平
方
米

８２
２９
４
７６
５

二
、
库
区
数

个
７２
８

三
、
从
业
人
员

人
３３
０７
５

其
中
：
粮
油
保
管
员

人
４
０３
１

粮
油
质
量
检
验
员

人
１
５４
７

四
、
储
粮
药
剂

公
斤

６３
４５
１

其
中
：
熏
蒸
剂

公
斤

１４
０５
７

五
、
铁
路
专
用
线

米
１７
１
７９
１

其
中
：
有
效
长
度

米
１１
０
６０
８

六
、
专

用
码
头

泊
位
数
量

个
３２

总
吨
位

吨
９５
６０
０

七
、
散

粮
中

转
设

施

１．
接
收
能
力

吨
／小
时

３２
７０
０

其
中
：
火
车

吨
／小
时

１０
３０
４

汽
车

吨
／小
时

２２
２３
１

船
舶

吨
／小
时

３０
１

２．
发
放
能
力

吨
／小
时

２９
０５
７

其
中
：
火
车

吨
／小
时

１２
２３
４

汽
车

吨
／小
时

１６
７５
０

船
舶

吨
／小
时

３４
１

一
、

有 效 仓 容

有
效
仓
容
合
计

吨
１５
６９
６
３６
２

其
中
：
低
温
准
低
温
仓
容

吨
１
１７
９
４９
５

１．
平
房
仓

１９
９８
年
前
建

吨
５
６８
２
０９
９

１９
９８
年
及
以
后
建

吨
２
９６
５
３３
９

２．
浅
圆
仓

１９
９８
年
前
建

吨
５７
８
５２
６

１９
９８
年
及
以
后
建

吨
１
９２
３
６６
１

３．
立
筒
仓

１９
９８
年
前
建

吨
１
７０
４
２３
９

１９
９８
年
及
以
后
建

吨
２
７９
４
３８
７

４．
楼
房
仓

１９
９８
年
前
建

吨
２３
５５
４

１９
９８
年
及
以
后
建

吨

５．
地
下
仓

１９
９８
年
前
建

吨
２４
５５
７

１９
９８
年
及
以
后
建

吨

二
、
简
易
仓
容

吨
３
８８
５
２０
１

三
、
需
大
修
仓
容

吨
６１
７
９５
３

四
、
待
报
废
仓
容

吨
１３
４
８９
７

五
、
主
要

附
属
设
施

（
一
）
罩
棚

平
方
米

１
７１
９
１４
３

（
二
）
地
坪

平
方
米

１３
８９
１
０８
０

六
、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情
况

本
年
度
完
成
大

修
作
业
仓
容

（
吨
）

３９
３
５３
０

本
年
度
仓

储
设
施
改

造
投
资

（
万
元
）

１１
７４
３
１５
０

本
年
度
新
竣
工

仓
容
（
吨
）

２２
００
０

本
年
度
仓

储
设
施
建

设
投
资

（
元
）

１４
４７
８
８０
０

一
、

保
粮

设
备

烘
干

设
备

设
备
数
量

套
６４
２

烘
干
能
力

吨
／小
时

６
８４
４

年
实
际
烘
干
粮
食
数
量

吨
８４
３８
７２
５

装
备
环
流
熏
蒸
系
统
仓
容
量

吨
５
１０
０
４１
７

装
备
粮
情
测
控
系
统
仓
容
量

吨
７
９８
９
０１
３

实
现
机
械
通
风
仓
容
量

吨
８
０１
３
８１
８

谷
物
冷
却
机

台
２
５６
８

通
风
机

台
５６

二
、

进
出

仓
设

备

输
送
机

台
８
９２
４

其
他
移
动
式
设
备

台
２
２０
４

清
理
设
备

台
１
１６
５

汽
车
衡

台
９０
０

运
粮

设
备

汽
车

辆
４５
９

火
车
皮

节

船
舶

艘
１

三
、检
化
验
设
备
台
套
数

台
（
套
）

７
２０
１

四
、

油
罐

总
容
量

吨
３８
９８
０

个
数

个
６６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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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２０
０５
年
黑
龙
江
省
粮
食
企
业
仓
储
设
施
统
计
汇
总
表
（
全
社
会
）

表
２
－１
９

粮
库
相
关
情
况

计
量

单
位

本
年
度

数
量

仓
容
基
本
情
况

计
量
单
位
本
年
度
数
量

机
械
设
备
情
况

计
量

单
位

本
年
度

数
量

一
、占
地
面
积

平
方
米

１１
０
５０
４
９７
８

二
、库
区
数

个
８５
８

三
、从
业
人
员

人
４５
５９
６

其
中
：粮
油
保
管
员

人
４
６１
２

粮
油
质
量
检
验
员

人
１
９３
４

四
、储
粮
药
剂

公
斤

６４
００
８

其
中
：熏
蒸
剂

公
斤

１４
５９
９

五
、铁
路
专
用
线

米
２０
５
４８
４

其
中
：有
效
长
度

米
１３
０
０４
６

六
、
专

用
码
头

泊
位
数
量

个
３２

总
吨
位

吨
９５
６０
０

七
、
散

粮
中

转
设

施

１．
接
收
能
力

吨
／小
时

３５
８１
５

其
中
：
火
车

吨
／小
时

１１
０３
４

汽
车

吨
／小
时

２４
５２
６

船
舶

吨
／小
时

３０
１

２．
发
放
能
力

吨
／小
时

３１
６０
７

其
中
：
火
车

吨
／小
时

１２
９１
９

汽
车

吨
／小
时

１８
６１
５

船
舶

吨
／小
时

３４
１

一
、

有 效 仓 容

有
效
仓
容
合
计

吨
１７
６７
３
０８
７

其
中
：
低
温
准
低
温
仓
容

吨
１
２４
３
３９
５

１．
平
房
仓

１９
９８
年
前
建

吨
６
０３
６
２７
２

１９
９８
年
及
以
后
建

吨
３
８８
０
７７
１

２．
浅
圆
仓

１９
９８
年
前
建

吨
５８
０
１２
６

１９
９８
年
及
以
后
建

吨
２
１２
９
６６
１

３．
立
筒
仓

１９
９８
年
前
建

吨
１
８４
４
３２
９

１９
９８
年
及
以
后
建

吨
３
１４
８
８１
７

４．
楼
房
仓

１９
９８
年
前
建

吨
２８
５５
４

１９
９８
年
及
以
后
建

吨

５．
地
下
仓

１９
９８
年
前
建

吨
２４
５５
７

１９
９８
年
及
以
后
建

吨

二
、
简
易
仓
容

吨
４
２６
７
５２
８

三
、
需
大
修
仓
容

吨
７１
７
９５
３

四
、
待
报
废
仓
容

吨
１３
５
６９
７

五
、
主
要

附
属
设
施

（
一
）
罩
棚

平
方
米

１
８２
９
３１
０

（
二
）
地
坪

平
方
米

１
５２
８
５７
７
６６
２

六
、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情
况

本
年
度
完
成

大
修
作
业
仓

容
（
吨
）

３９
３
５３
０

本
年
度
仓

储
设
施
改

造
投
资

（
元
）

１１
８１
８
１４
９
６２

本
年
度
新
竣

工
仓
容
（
吨
）
２２
００
０

本
年
度
仓

储
设
施
建

设
投
资

（
元
）

１４
９
３３
６
４０
０
２

一
、

保
粮

设
备

烘
干

设
备

设
备
数
量

套
７２
０

烘
干
能
力

吨
／小
时
８
９８
８
３５

年
实
际
烘
干
粮
食
数
量

吨
１１
５８
６
２８
５

装
备
环
流
熏
蒸
系
统
仓
容
量

吨
５
３６
６
５１
７

装
备
粮
情
测
控
系
统
仓
容
量

吨
９
００
４
３１
３

实
现
机
械
通
风
仓
容
量

吨
９
１６
８
４１
８

谷
物
冷
却
机

台
５７

通
风
机

台
２
８８
８

二
、

进
出

仓
设

备

输
送
机

台
９
８５
５

其
他
移
动
式
设
备

台
２
６０
０

清
理
设
备

台
１
４７
６

汽
车
衡

台
１
０８
２

运
粮

设
备

汽
车

辆
６０
８

火
车
皮

节
３０
０

船
舶

艘
１

三
、检
化
验
设
备
台
套
数

台
（
套
）

８
７２
０

四
、

油
罐

总
容
量

吨
８８
４８
８

个
数

个
２１
９

备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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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粮仓建设

一、砖圆仓

１９８６年，全省建设仓容３００吨的小型砖圆仓１２０个。黑龙江省的砖圆仓结合粮食储
存、装卸和运输要求，设计了适应粮食“四散化”（散储、散装、散卸、散运）作业的仓型。砖

圆仓便于就地取材，仓型结构合理，仓容量不大，便于分等级、分品种储粮。具有耗能低、防

水、防潮、防鼠、防雀、防火、密闭、抗震等优点。能够机械化出入仓作业，配置了自动测温，

根据微机测温情况，对超安全温界的仓进行手动控制，有机械通风降温等先进技术，使砖圆

仓成为具有一定现代化标准、经济适用的新仓型。砖圆仓的基本仓型为１０００吨×２。该仓
外径１２米，仓体总高度１７５０米，仓机道净高１８米，仓身高度１３米。仓体为砖砌体，按设
计每隔一定距离设一道钢筋混凝土圈梁，仓体内部用混合砂浆抹灰，仓体外为砖墙，仓盖大

部分采用钢板防水。是由钢筋混凝土圈梁和砖砌体组成的复合结构，粮食的水平推力通过

砖砌体传给钢筋混凝土圈梁，由圈梁中的钢筋承受粮食水平推力产生的环向拉力，设计时

考虑了垂直荷载作用下钢筋混凝土与砖砌体的摩擦力。每对砖圆仓设１台产量为３０～５０
吨／小时的斗式提升机，粮食通过提升机装入仓内。出粮通过仓底板的出粮口，由水平式平
板移动胶带输送机和倾斜式移动胶带输送机搭接，灌仓或散运装车。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共建
设１０００吨砖圆仓３１７个。

砖圆仓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粮食流通项目收纳库建设中也大量采用砖圆仓，
砖圆仓的直径由１２米增加到１５米，单仓容量由１０００吨增加到１５００吨，仓体内外墙增强了
密闭性。配备了通风设备，不仅能通风降低粮食温度和水分，还可以通风卸粮。全省世界

银行贷款建设７７个收纳库，有７５个收纳库采用该种仓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期间共建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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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１５００吨砖圆仓２８６个。

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二批国家粮食储备库建设中，１６００吨 ×２砖圆仓，满足设计及相
关规范的规定，满足了消防、环保、排水、供电等各项功能的要求。采用通风降温、降水、安

装电子计量秤、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程，提高了自动控制和机械化水平。采用电子测温、

计算机网络管理，环流熏蒸等先进技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建设的砖圆仓，仓盖多数没有进行
隔热处理，国家储备库建成的砖圆仓采用发泡聚氨酯隔热处理，防止了仓顶结露结顶，为安

全储粮提供了保障。

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国家储备库项目中，共建设１６００吨的砖圆仓１４３２个。部分烘干机
上下料砖筒仓，其中，２００吨砖圆仓３２个、３００吨砖圆仓２２个、４００吨砖圆仓２个、５００吨砖
圆仓２２个。

１９８６～２００３年黑龙江省粮食砖圆仓建设数量汇总表

　表２－２０ 单位：个

编号 时间 项目
３００

吨

２００

吨

３００

吨

４００

吨

５００

吨

６２５

吨

１０００

吨

１５００

吨

１６００

吨

１ １９８２～１９８８ 农场区专项建库 — — — — — — １４ — —

２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 二批合资建库 — ２ — — ２０ — ８９ — —

３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简易建筑费建库 １２０ — — — — ２ ２４ — —

４ １９８５～１９９１ 粮油加工建设 — — — — — — — — —

５ １９８９～１９９２ 国家储备粮库建设 — — — — — — ３８ — —

６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商品库建设 — — — — — — １５２ — —

７ １９９１～１９９９ 其他投资 — — — — — — — — —

８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非经营性、部直供建设 — — — — — — — — —

９ １９９４～２００２ 世行贷款粮食流通 — ３０ ２２ ２ ２ — — ２８６ —

１０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贴息贷款和省专项投资匹配项目 — — — — — — — — —

１１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三批国家粮食储备库 — — — — — — — — １４３２

合　计 １２０ ３２ ２２ ２ ２２ ２ ３１７ ２８６ １４３２

二、房式仓

（一）钢屋架—房式仓

钢屋架房式仓轴线跨度１５米，长５４米，设计仓容２５００吨。工艺比较简单，谷物的入
仓、出仓作业，均可利用粮库原有移动式胶带输送机和扒谷机来实现。通风形式可采用地

上式或地下式。地下水位较高的粮库选择地上式通风系统，地下式通风系统共设４个小系
统，分别从两侧出墙进入，且独立形成“Ｕ”形结构，与地面基本持平，不影响输送设备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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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上通风系统从纵墙方向进入４个小系统，独立形成“丰”字形结构。分段活动组装，
全钢结构。这是一种较低标准的房式仓，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大量建设，到９０年代有少
量建设，２０００年以后被淘汰。

房式仓

１９８６～２００３年黑龙江省房式仓建设数量汇总表

表２－２１

编号 时间 项目
５００平

方米

５３０平

方米

１１９０

平方米

１５００

平方米

８７２房

式仓

１８米跨

房式仓

２１米跨

房式仓

１ １９８２～１９８８ 农场区专项建库 — — １２ — — — —

２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 二批合资建库 — — — — ２ ４ —

３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简易建筑费建库 １５ — — ２ ５６ — —

４ １９８５～１９９１ 粮油加工建设 — — — — — — —

５ １９８９～１９９２ 国家储备粮库建设 — — — — — ７０ —

６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商品库建设 — — １ — １４ １５ —

７ １９９１～１９９９ 其他投资 — — — — — — —

８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非经营性、部直供建设 — — — — １ ２ —

９ １９９４～２００２ 世行贷款粮食流通 — １ — — ４ — —

１０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贴息贷款和省专项投资匹配项目 — — — — — — —

１１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三批国家粮食储备库 — — — — — — ２５７

合　计 １５ １ １３ ２ ７７ ９１ ２５７

（二）拱板式—平房仓

拱板式平房仓有两种仓型，一种轴线跨度１８米，长５４米，设计仓容３２００吨；另一种轴
线跨度２１米，长５４米，设计仓容５４００吨。平房仓采用移动式胶带输送机、移动式转向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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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输送机和移动式入仓机完成进仓作业。散粮发放配置扒谷机，先是挡粮板上出粮口直流

部分粮食，然后移去挡粮板由扒谷机和移动式胶带输送机出粮。共设置２条作业线，输送
能力５０吨／小时，可以单线或双线同时作业，满足不同作业面和进出粮时间的需要。平房
仓单仓设１２条风道，风道布置采用１机４道的方式，每４条风道连接１台移动式风机。风
道形式有２种可供选择，即地上笼通风道和地槽通风道。地笼与风机接口之间用空气分配
器连接，风机采用移动时，不通风时加密闭盲板。单仓设８台轴流风机，主要作用是排除粮
面以上空气积热，防止粮食结顶。平房仓的熏蒸是借用仓房通风风道采用磷化氢环流熏蒸

系统。该技术是国际上发展较快的储粮害虫防治技术，采用该技术，对提高虫害防治效果，

减轻防治人员的劳动强度，促进粮食储存装备现代化有积极作用。黑龙江省１９９５年以前
建设的平房仓跨度全是１８米的，１９９８年以后三批国家储备库建设的平房仓跨度全是２１
米的。

三、浅圆仓

黑龙江省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粮食流通项目和三批国家粮食储备库建设中，浅圆仓建

设总仓容１５３６５万吨。浅圆仓的仓壁多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也称钢筋砼仓），也可
采用钢结构。与平房仓比，浅圆仓具有机械化程度高、占地面积小、仓内有效容积大、密闭

性能好、结构受力合理、抗震性能好等优点。但因装粮高度高，使粮食的取样、通风、熏蒸及

测温等有一定难度。另外，浅圆仓内余粮的出仓也存在一定的困难。该仓型一般成组建

造，可同时满足中转和储备的需要。浅圆仓单仓容量大，能实现机械化，一般用于总仓容５
万吨及以上的储备库或中转库。黑龙江省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粮食流通项目中分别采用

单仓容量５００吨、１０００吨、２０００吨、５５００吨、８３００吨５种仓型。三批国家粮食储备库建设
中采用５５００吨和８３００吨２种仓型。

浅圆仓

单仓容量５５００吨浅圆仓，内径２３米，建筑总高度２１５米，钢筋砼筒体高１２８米，钢
筋砼筒壁厚２５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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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仓容量８３００吨浅圆仓，内径３０米，建筑总高度２１５米，钢筋砼筒体高１５７５米，钢
筋砼筒壁厚３０厘米。

以５０００吨以上浅圆仓为例，在对应仓底沟上方２５度设一仓门，宽３米，高３３米，便
于清仓机进出作业。仓门为铝合金电动卷帘门，内设活动的钢制拱形挡粮板，两者之间设

置垂直爬梯，供储粮作业检查之用。仓地面为砼面，层下增加改性沥青防潮层，对应仓底地

沟设３个流粮孔和４个通风孔，配置折线形双环状通风地槽，分别与地沟内４台通风机连
接。仓盖高８６６米，其上均布４台轴流式风机。当粮温变化超过设定值时，风机自动启动，
可强制通风降温作业。仓盖钢桁架设有测温电缆吊钩，筒仓口周边为悬挑作业平台，排出

长０６米，外缘设安全护栏，便于仓上通行及维修作业。浅圆仓仓体采用滑模施工新技术。
仓壁内外表面光滑，壁外刷白色外墙涂料；仓盖刷白调和漆。造型美观大方，且利于粮谷储

存。仓底地沟净宽２米，高２３～２５米，沟地面标高２７米。采用防水混凝土与薄钢板及
钢丝网砼保护层，抹水泥砂浆罩面。仓与地之间设防腐防水沉降缝，确保防水。仓顶通廊，

敞开式钢结构，宽２米，铺花纹钢板地面，两侧护挡高１２米，浅圆仓也有钢结构的。

四、立筒仓

钢筋混凝土立筒仓，由３座或５座装配式金属压型镀锌钢板筒仓和仓顶通廊组成。单
仓容量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吨。筒壁由６根钢筋砼柱支撑，柱上下设两道环梁，柱梁环梁挂锥斗。
钢板锥形仓盖、外缘设钢护栏，保证仓维修作业安全、仓顶盖设通风孔２个、采光窗４个，以
满足泄爆要求。筒体采用滑模施工，表面光滑，不另装修，仓外璧刷白色外墙涂料，护栏刷

白色油漆。

立筒仓

仓下联廊，宽２米，高２５米，筒仓之间净距为２米，砖墙、木窗预制砼屋面板上做卷材
防水，砼地面。内墙面抹混合砂浆，外墙刷白色外墙涂料。仓顶通廊为开敞式钢桁架结构，

通廊两侧钢护栏高１２米，花纹钢板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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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粮食保管

黑龙江省是地处中国最北、最东，纬度最高的省份。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温较

低，无霜期短，一般在１００～１５０天，每年收购入库的粮食水分普遍较高。特别是玉米，在正
常年景平均水分在２６％～２７％，如遇秋雨多，气温低，生长期延长的受灾年份，其水分可高
达３０％～４０％，高于国家安全水分标准１６～２６个百分点（２０００年国家规定收购玉米水分
标准为１４％），因为特殊原因，黑龙江省于２００１年开始执行该标准。因此，在２０００年以前
均实行收购玉米水分标准为１８％，如按收购水分标准为１８％计算，高于国家规定的水分标
准１２～２２个百分点。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５年平均每年接收入库潮粮１２３６６亿斤，其中玉米平
均水分高达２８５６％，平均水分最低的年份为１９９０年，为 ２４％，平均水分最高的年份为
２００３年，为３３５５％；水稻３９１６亿斤，平均水分为１６８１％，平均水分最高的年份为２００３年
度的１９１２％和２００２年度的１９０６％；大豆１８４６亿斤，平均水分为１４５４％；其他潮粮３６
亿斤。为降低粮食水分，提高粮食质量，保证储粮安全，潮粮入库后，采取各种降水措施，从

当年的１１月中旬至第二年５月末前，将粮食水分降到安全水分以内，然后再转入常年保管。

一、潮粮干燥

（一）晾晒为主阶段

潮粮晾晒降水是黑龙江省从农户、粮库使用历史最久、最广泛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操作

简单的措施之一，具有方法简单、便于操作、费用低廉、保持品质等优点。

１９８６年，全省需干燥潮粮２５０万吨左右，其中玉米１８０万吨，集中于肇东、肇州、双城、
兰西等四县 ，水分比上年高５％，需烘干２次，工作量增加１倍，工作难度很大。粮食入库
后，全省各地开动烘干塔，昼夜不停地处理潮粮。有些调入潮粮较多的市、县采取先烘一遍

的办法，防止粮食霉坏。佳木斯市粮食局为完成２５万吨潮粮烘晒任务，对各县实行了指标
竞赛打分计奖办法，制定了烘晒数量、劳效、质量合格率、吨小费用、吨费用、吨盈亏６项指
标。松花江行署粮食局召开了尚志、延寿、方正县潮粮紧急疏散联席会议，将延寿、方正两

县的水稻经尚志紧急疏散７０００吨，同时要求延寿、方正两县充分利用现有烘晒设备，延长晾
晒期，确保储粮安全。

１９８７年，入库原始水分粮 ３８０万吨，占粮食入库量的 ５９７％，其中玉米平均水分达
３３８％，加上多烘多晒量，潮粮烘晒量达５４０万吨。秋粮收购前，省政府针对双城、肇东、肇
州等玉米集中产区收购量将大大超过当地仓储、降水能力问题，安排５００万元，解决晾晒场
地、扩大仓储能力。１９８８年１月末，省粮食局针对潮粮数量大、水分高、分布集中的特点，召
开了各行署、市和重点县的潮粮烘干晾晒工作会议，就如何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潮粮烘晒任

务及早安排，省政府于２月２５日下发传真电报，部署各地成立潮粮烘晒指挥部。３月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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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收购任务后，省粮食局将工作重点立即转入潮粮烘晒工作，先后两次召开全省电话会议

进行具体部署，两次组织１５个工作组到各地检查指导工作。绥化行署粮食局抽出８人组成
工作组，深入重点县、库帮助安排落实，指导晾晒。牡丹江市粮食局强调，要像抓购粮一样

抓好潮粮烘晒工作。哈尔滨市粮食局要求，凡是有烘干塔的单位，一定开满车、干满点，保

质保量地完成烘干定额，力争多超。大庆粮食局采取先烘头遍，分散各粮库晾晒，控制低温

等措施，为产区分担困难。肇东县１８５万吨潮粮占用６３３个场地，１８公里公路铺晒５万吨
潮粮。进入４月份，连续４６天降雪、降雨，给潮粮烘晒工作增加很大困难。有些地方玉米烘
干晾晒两遍、三遍，实际工作量比上年增加１倍。由于各地普遍采取了“先脱险、保安全”的
两步降水办法，有效地防止了大批坏粮。潮粮烘晒期间，全省从双城、五常、巴彦、肇东、肇

州等地向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鸡西等城市疏散高水分玉米５２万吨，平衡了
烘晒任务，减轻了主产区压力。有３０多个市区、１０个粮库开辟了库外晒场３００万平方米，
晾粮２０多万吨。经过全省各级粮食部门的共同努力，采取得力措施，抢险保粮，昼夜奋战４
个多月，于６月１５日全部完成了烘晒任务。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３０日，省粮食局出台《黑龙江省潮粮晾晒管理办法》，对晾晒准备工作、晾

晒组织工作，晾晒技术措施、晾晒效益考核、实行经济责任制、统计与报表、晾晒验收工作作

出了具体规定。

（二）机械干燥为主阶段

１９９１年，粮食烘干晾晒任务重难度大，潮粮总量近６００万吨，比历史上潮粮量最多的
１９９０年还多出１０％。以往潮粮主要是玉米，１９９１年四大定购品种都有相当数量的潮粮。
玉米平均水分２８％，最高水分３６％以上，平均水分比上年高３％；水稻平均水分１７％，最高
水分３１％，平均水分比上年高２％；大豆平均水分１６％，最高水分２８％，平均水分比上年高
２％；小麦平均水分也高于上年。水稻、大豆的干燥技术复杂，更增加了干燥工作的难度。
粮库露天储粮型态比上年增加５万多个，占用晾晒场地５００多万平方米，减少晾晒量６０万
吨，单靠库内场地无法完成干燥任务。全省不论是产区还是销区，普遍仓容爆满。由于调

出少，加之各地潮粮品种多、水分高，加剧了潮粮疏散难度。全省晾晒粮较历年提早，于

１９９２年２月中旬开始铺地，第一、二场粮采取了“两步走”办法，并采取了保冷延后的办法，
抢晒了二场粮。同时烘干塔及早维修，一启动就满负荷生产，实行定任务、定生产日数、保

开车时数、超产奖励的办法。鸡西等地自筹资金，购置了小型烘干机。同时采取机械通风

和风干办法，大批量处理大豆、水稻和晾晒一遍的玉米。对小麦等半安全水分的粮食，采取

仓、堆双密封和压盖方法，低温储存。晾晒普遍实行定数量、定质量、定费用、定时间、定奖

惩的五定办法，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加强了报告制度，及时掌握进度 、交流经验，保

证了潮粮干燥任务的完成。全省完成潮粮干燥任务５６５６万吨，其中晾晒１８２６万吨、烘干
２７２７万吨，机械通风４３８万吨、自然风干６６５万吨，平均降低８３个水分，吨水费１１３
元，全省利用机械干燥（烘干和机械通风）量为３１５８万吨，占干燥总量的５５８％。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粮食干燥工作实行各级政府包干负责制。１９９６年，全省粮食生产获得

大丰收，粮食总产量、商品量超过历史任何一年，粮食部门收购新粮１６７０万吨，粮食干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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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安全储存成为粮食工作的主要矛盾。粮食安全工作出现了新形势、新特点：潮粮数量

大，干燥能力严重不足。潮粮总量１０５０万吨，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全省粮食部门自有烘
晒能力５５０万吨，需要干燥处理的潮粮数量超过干燥能力１倍。需要落地晾晒潮粮数量大，
晒粮场地严重不足。粮食部门库存爆满，晒粮场地基本被储粮型态占尽，原有的铺晒能力

大大降低，除烘干粮外需晾晒的潮粮几乎全部都到库外。晾晒情况比历史上最严重的１９８８
年更严重得多。潮粮水分高、数量多，而有效干燥时间又较往年缩短。由于秋季收获期全

省雨量偏多，粮食水分普遍偏高。玉米水分达到３３％ ～３５％，比正常年高７～８个水分；特
别是水稻高达２３％，是历史上从未有的；大豆和小麦的水分都比往年高。因秋粮入库比往
年晚１个月左右，潮粮烘干期比往年缩短了２０～３０天。
１９９７年２月，省政府召开全省安全储粮工作会议，对潮粮干燥和安全保粮作出了具体

部署，号召“举全省之力，确保粮食安全”，并与各行署、市政府分别签订了安全储粮责任状。

建立主干线领导指挥系统，各地、市、县的潮粮干燥工作由专员、市县长负总责，建立以专

员、市县长为组长，粮食、财政、金融、交通、电力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领导小组或指挥

部，研究制定潮粮干燥工作总体方案，并组织实施，督促检查工作进度；协调解决工作中的

重要问题，着重落实好人力、物力、运力、资金等关键问题。逐级签订责任书，下军令状，明

确责任和任务。把潮粮干燥、安全储粮成效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工作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旦发生大面积坏粮的重大责任事故，不仅取消该地的各项先进评选资格，严肃追究责任，

造成渎职罪的，坚决依法处理。对晾晒工作成效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省政府成立以副

省长为组长，省粮食厅、哈尔滨铁路局、省公安厅、财政厅、计委、农发行、电业局、交通厅等

十几个部门主要领导参加的“安全保粮领导小组”，以“按水分画红线，确定时限保安全”为

指导思想，从２月份开始，全省展开了潮粮烘晒大战役，玉米干燥采取铺地进塔并举，库内
外晾晒并举，在３月底前全部处理一遍，在４月１０日之前高水分玉米全部脱险；水稻干燥无
论烘干和晾晒，都要求一次降水到底，全省在当年５月２０日前全面完成干燥任务。

潮粮干燥期间，全省３５０座烘干塔全部开足马力，歇人不歇塔，节假日不休息，昼夜抢烘；全
省库内晾晒场地９６８万平方米，在春节前全部抢前铺满打严；借助春季风大、气候干燥的优势，利
用囤间仓空搞机械通风、码风垛７７３０多个；租用种子公司、供销社、乡镇企业、糖厂等烘干设备７８
座，日增加烘干能力５３００吨，共烘干７２５万吨，其中玉米５２万吨，仅哈尔滨、绥化、齐齐哈尔、佳
木斯等地就租烘干塔５１座，共烘干６０万吨；租用或借用中小学操场、体育场、菜站、农田、公路等
凡能晒粮场地８４１万平方米，晾晒潮粮１１９万吨，其中玉米１０２万吨，仅哈尔滨、绥化、齐齐哈尔、
大庆等地共扩场７３１万平方米，共晾晒１００５万吨。到５月２０日全面完成１０３７５万吨潮粮干燥
任务，其中机械烘干５７９６５万吨，晾晒２４８３万吨，机械通风５１９５万吨，码风垛１５７２５万吨。在
完成的干燥总量中，玉米６４１８万吨，占６１８８％，水稻３１５５５万吨，占３０４２％，大豆、小麦等占
７７％。潮粮干燥综合平均降水率为１３％，总量合格率９９９％，比上年提高０１％；干燥总费用
３８８亿元，扣除干燥费收入１２３亿元，干燥费纯支出２６５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４０亿元；吨水费用
３２８元，比上年高０７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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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三江地区收储干燥能力表

　表２－２３ 单位：万吨

项目地市 市县数 粮库个数 储存能力 烘干能力
１９９６年实际

收储量

１９９６年实际

干燥量

合计 １６００ １４３００ １２８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１２５００ ２５９７６

佳木斯 ６００ ４８００ ４８００ ５６０ ５２０００ ８２５０

双鸭山 ４００ ２９００ ２３００ ４６０ ２０５００ ５８００

鸡西 ３００ ３８００ ２６００ ５１０ １９５００ ６８５０

鹤岗 ２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２００ ４１０ １４５００ ３９００

七台河 １００ ７００ ９００ １６０ ６０００ １１７６

１９９７年３月中旬，省政府针对全省农业生产和粮食购销形势，明确提出要抢前抓早，做
好１９９７年粮食收购准备工作的预案，解决好收储和烘晒能力严重不足的突出问题。继续
实行省政府和各行署、市、县人民政府包干负责制，各行署、市、县的粮食干燥、安全储藏实

行专员、市长、县长总负责，粮食部门最大限度发挥主力攻坚作用。各地预测好潮粮收购总

量，并对潮粮干燥工作做出统筹安排，采取以往行之有效的办法，实行内外并举，机械烘干、

机械通风、风垛降水和场地晾晒多管齐下。对粮食系统的干燥能力打满打严，充分利用，再

有缺口的，以县、市为单位全部就地消化。对通过就地挖潜确有困难的地区，在充分调查的

基础上，早计划、早安排，提前做好准备，届时迅速疏散外运，异地降水干燥。全省干燥准备

工作围绕解决“硬缺口”１６５万吨（预计干燥呈与干燥能力之差）全面展开。利用国家和省
安排的资金，重点抓好潮粮干燥设备建设。年初下达２３５亿建设资金，其中安排１１亿元
用于购置烘干设备，到３月上旬新购置的１２５台新烘干机全部投入生产，增加烘干能力１５０
万吨；国家于８月２０日又下达１９亿元贴息贷款，其中安排１１９个粮库用于烘干设施投资
７５３０万元，新建烘干塔８５个，新塔烘干能力１５０万吨；维修烘干塔２２个和追加上批投资缺
口１２个烘干塔，可保证原有烘干能力８５万吨。同比１９９６年新粮接收前干燥能力，新建烘
干机２１０台，新增烘干能力３００万吨，加上原有烘干设备，全省有烘干机４５０台，烘干能力达
８００万吨。扩场增容，增加晾晒能力。全省有８２个粮库在库内扩大和平垫场地５００万平方
米，其中征地２００万平方米，建水泥地面１５万平方米，增加晾晒能力２５万吨，加上原有库内
晾晒场地，晾晒潮粮安排１００万吨。充分利用春季气候干燥、风大的有利条件，抓好立体晾
晒，全省各粮库计划利用囤间仓容搞机械通风、码风垛干燥１５０万吨。充分利用社会烘晒
条件干燥。把公交、学校、乡企、农垦、军队等行业的烘干设备、晾晒场地纳入规划、广泛利

用、逐个落实。全省安排社会干燥潮粮１００万吨，其中安排落实租用社会烘干设备５０座，可
烘干潮粮５０万吨，２１８个粮库租借社会场地３１４个网点，１３００万平方米，可晾晒潮粮５０万
吨。动员农户、农场自行处理部分潮粮。安排全省９个农场管理局处理潮粮１５０万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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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在当地政府号召下，做好自行干燥部分潮粮的准备。同时做好潮粮干燥平衡疏散。

１９９９年，在潮粮干燥上重点抓了烘晒环节定额管理。实行成本定额，分类指导，严格将
烘晒费支出控制在核收的整晒费之内。潮粮干燥期间，省粮食局经常利用到基层搞调查或

派人对基层的潮粮干燥工作进行分类指导，各地市普遍推行了烘晒费用单项承包责任制，

在保证粮食质量的前提下，烘晒费用一次性包死。１９９９年，玉米烘晒费用收入抵补成本后
略有结余，吨粮干燥费３５７９元，比１９９８年同期４６２７元减少１０４８元。水稻吨粮干燥费
用１５３元，比上年同期２３６６元减少８３６元。调整潮粮干燥结构，要求能风干的不晾晒，
能晾晒的不烘干，必须烘干的严格控制成本费用。针对个别水稻主产区对风垛干燥水稻品

质好于烘干品质的认识不足和操作方法不当以及在指导思想上存在过于依赖烘干等问题，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份，派专人到虎林市进行现场指导，使基层在指导思想上有了突破性的转变，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据统计，全省码垛风干或直接做囤通风２３２７５万吨，比上年风干总量
１０６８９万吨增加１２５８６万吨，增幅为１１７７５％。加快烘干塔的技术改造，关停费用高的老
塔、病塔、小塔。据统计，每年潮粮烘干总量均占干燥总量的７０％左右，烘干费用支出占干
燥费用支出的８０％。省粮食局利用国家拨付建仓资金及贷款，在全省新建烘干塔５４座，增
加烘干能力２１万吨，改造旧塔９５座，恢复烘干能力３４万吨。同年１０月份下发文件，关停
老塔、病塔、小塔９１座。提高了单塔烘干能力，降低了单位成本。全省吨粮烘干费用３１０９
元，比１９９８年同期３９９２元减少８８３元，减幅２２％。烘晒费用比１９９８年同期减少１亿元。

移动式农用储存干燥仓

２００２年，全省各级粮食主管部门针对潮粮干燥时
间短、水分高、数量多的问题，重点抓了在保证潮粮干

燥任务完成的同时，加强干燥期间各环节经营管理，

在保证不突破上年同期吨水费用水平的前提下，争取

略有结余。全省粮食部门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

责，上下共同努力，全面完成了潮粮干燥任务。全省

完成潮粮干燥任务８３５０６万吨，比上年同期７４５０４
万吨增加９００２万吨；吨水总量９０３１８８万个，比上年
同期 ４４８４５２万个增加 ５０３５％；综合降水率
１０８２％，比上年同期６０２％，增加幅度４４３６％；吨水
费用２８４元，比上年同期３３１元下降１６５５％。吨水
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合理安排烘干

时间，节约费用支出。全省各粮食购销企业合理安排

烘干时间，任务重的企业打满打严，缩短烘干时间；任

务轻的企业则采用临时型态堆放，春节过后集中烘

干，避免重复开机；有的企业还采取了先将潮粮晾晒到２３％个水左右再进行烘干的办法，减
少了费用支出。大庆市粮食局采取以上办法，在潮粮总量１０４３５万吨，比上年同期５６５６

万吨增加４６％，吨水总量１５０２９１万个，比上年同期６７８万个增加５５％的情况下，使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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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达到１７３元，比上年同期２３７元下降３７％。二是利用多种干燥手段，降低干燥费用。
全省有烘干设备６４５套，其中老、小式烘干塔占６０％，不仅生产产量低，难以完成潮粮总量
的干燥任务，而且费用成本高。为缓解烘干压力，降低干燥成本，各级粮食管理部门要求企

业采取晾晒的办法降水。全省晾晒总量７０８６万吨，比上年同期４１４９万吨增加４１％，晾
晒吨水费用１６元，比上年同期２１２元下降了３２５５％。突出的是绥化市粮食局安排晾晒
总量１５０４万吨，比上年同期９９１万吨增加了３４１％，晾晒吨水费用１３２元，比上年同期
２４６元下降了４６３４％。三是更新、改造烘干设备降低能耗，提高效益。全省部分粮食企业
充分利用各方面资金，注重对烘干设备进行更新、改造，使烘干塔日产提高，能源消耗降低。

烘干中吨水耗煤、吨水耗电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６６３％、６０３％。双鸭山市粮食局两项指
标下降３２８％、５７７％；大庆市粮食局两项指标下降１８２％、１８３％；齐齐哈尔市粮食局两
项指标下降１０５％、１６５％。
２００４年，全省粮油购销市场化改革以后，农民余粮多渠道销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粮食

收购量减少，当年潮粮干燥量仅３１６３８万吨。
２００５年，全省粮食购销企业有烘干设备７２０套，烘干能力每小时８９８８３５吨。潮粮干

燥量４２７万吨，其中烘干３５２４９万吨，晾晒２４５６万吨，风干４９８９万吨（机械通风３万吨，
自然风干４６６４万吨）。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潮粮干燥情况表

　表２－２４ 单位：万吨

数
量

　　 项目

　

年度　　　　

干燥

总量

烘干 晾晒 风干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１９８６ ６８５ １８３ ２６７ ５０２ ７３３ — —

１９８７ ５４５ ９９ １８２ ４４６ ８１８ — —

１９８８ ７４８ ２１７５ ２９１ ５３０５ ７０９ — —

１９８９ ３７６１ １１４１ ４１ １６２ ５９ — —

１９９０ ４５９３ １５２５５ ３３２ ３０６７５ ６６８ — —

１９９１ ５９１１ ２０８５ ４２５ ２７５６ ５６０７ ７ １４３

１９９２ ４３８９ １８５５ ４８７ １４３３ — １１０１ —

１９９３ ３８０５ １８５ ４８６ １４３ ３７６ ５２５ １３８

１９９４ ３５９ １７７５ ４９ １５１６ ４２７ ２９９ ８３

１９９５ ４８４６ ２１９０５ ４５２ ２４４７ ５０５ ２０８５ ４３

１９９６ １００６５ ５５０ ５４６ ２５０ ２４９ ２０６５ ２０５

１９９７ ８０８０５ ５０２６ ６２２ １８６８ ２３１ １１８６５ １４７

１９９８ １１２４１５ ８７３４ ７７７ １４３９ １２８ １０６８５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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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２４

数
量

　　 项目

　

年度　　　　

干燥

总量

烘干 晾晒 风干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１９９９ １１６３９ ８３１０５ ７１４ １００１ ８６ ２３２７５ ２０

２０００ ７３２０５ ４３２５５ ５９１ ５１７５ ７１ ２４７７５ ３３８

２００１ ７４５０５ ４９１５５ ６６ ４１５ ５５ ２１２ ２８５

２００２ ８３１４ ６８６９５ ８２６ ７０８５ ８５ ７３６ ８９

２００３ ５０２６５ ４４４７ ８８５ ３７３５ ７４ ２０６ ４１

２００４ ３１９４ ２６０８５ ８１７ ２３７ ７４ ３４８５ １０９

２００５ ９６４２５ ３５２５ ８３ ２４５ ５７５ ４９８５ —

二、粮食储藏

１９８６年，黑龙江省的粮食储藏的方法随着仓储科技的发展，同时吸纳国内外的先进经
验技术，对原有的普通仓进行改造，增设隔热保冷房，广泛采用机械通风，谷物冷却机等先

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等。储粮害虫防治从以熏蒸治虫为主，转为药物防治为主，储粮检温由

手探子检温为主转为电子检温为主等，在潮粮干燥方面，由以铺地晾晒为主，转为烘干、风

干为主等。这些先进储粮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黑龙江省的安全储粮工作提供了可靠的

保障。

１９８６年，全省根据新粮入库量较大，品种齐全、水分较大等特点，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粮
食储存、堆放方案。新粮征购入库时，注意合理摆布型态，减少二次倒运；对水分较低的粮

食，采取一次性入仓储的措施，以减少费用支出。对在短期内就可以外销加工、外调的粮

食，采取在原专用线就地加工储存。对安排出口的粮食，采取单独存放的方法。对新收的

潮粮在原烘干塔或原晒场堆放等。潮粮多水分大的粮库，采取先将潮粮超寒冷冬季进行做

冷囤或土圆仓或做冷冻堆等，既延长了烘干或晾晒期，又确保了潮粮安全。

１９８７年，商业部颁发了《粮油储藏技术规范》和《国家粮油仓库管理办法》，进一步强调
粮油储藏工作的规范化和要求，全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充分利用黑龙江省气温低、空气湿

度小等特点，制定和完善了适合本地的保粮措施。对新收的潮粮进行分等、分水分堆放 。

采取“冬冷冻”的方法，进行保冷以延缓干燥期。即利用冬季将玉米进行露天围堆或入土圆

仓罩棚等进行自然冷冻保管，防止发热霉变。对已固定并转入常年储藏的储粮型态，在秋

冬之交，即气温低于仓温和粮温季节，采取适时通风换气的方法，以降低粮温。在春季气温

回升之前，采取“密闭”方法，以保持粮堆内的低温。并经常检查粮堆是否有“结露”“结顶”

现象，如发现“结露”和“结顶”现象，即采取蹚翻粮面，通风散气等方法解除，防止坏粮事故

发生。严格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开展工作。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连续获得好收成，粮食入库量逐年增加，加工能力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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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不但原粮库存增长迅速，而且成品粮库存量也大量积压。１９９０年３月，全省需要度
夏保管的成品粮高达５０多万吨，其中超安全水分大米多达４万多吨，给安全储粮工作带来
很大压力，而且成品粮度夏保管陈化速度加快。针对这些问题省粮食局组织人员利用黑龙

江省自然低温辅以低药量密闭进行度夏保管，提出了“低温”“低药量密闭储藏半安全水分

大米技术”和“面粉低温密闭储藏技术”。全省采用这项技术共保管半安全水分成品粮３７
万吨，原粮３６万吨，全部安全度夏。
１９９０年，为了强化粮食企业管理基础建设，全面提高储藏管理水平，逐步实现储藏管理

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省政府实施粮食仓储企业管理定额和管理规范。按照规范要求，

从１９９０年秋天接收新粮开始，全省仓储工作实行规范化操作。对新收购粮食的堆放，做到
了“六分开”，即：品种分开、水分分开、等级分开、新陈分开、有虫无虫分开、商品粮种子粮分

开、小麦和芽麦和非芽麦分开（芽麦５％以内、１％～５１％、１０１％～１５％、１５１％以上）应单
独堆放，允许收购的病麦单独堆放。做到了按水分划分和堆放。堆放低水分玉米露天堆、

垛、垫底离地达到２０厘米以上。仓房（库）装粮按要求达到了设计容量，充分发挥了仓容的
利用率。囤容：水稻不低于７０吨，其他粮食不低于９０吨，堆容一般不少于３００吨等。
１９９１年，全省粮食仓储部门积极开展了安全保粮竞赛和“爱惜粮食、节约粮食”活动，

狠抓“四无粮仓”建设，在全省粮食仓储职工中树立起“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的保粮工

作精神。全省有５５６个粮库实现了“四无”，实现率达９８％。尚志、双城、依安、泰来、克山、
肇东、肇州、宁安、汤原、桦南、逊克、阿城粮库为省级“四无”先进单位；泰来粮库、讷河县九

井粮库、庆安粮库，被商业部评选为部级“四无”先进单位。受表彰的国家保管先进单位１０
个，粮油保管劳动模范５名。

国家粮油保管先进单位名单

黑龙江省哈尔滨粮食局

黑龙江虎林迎春国家粮食储备库

黑龙江省肇东市粮库

黑龙江安达国家粮食储备库

黑龙江省铁力市粮库

黑龙江省粮油购储经营公司

黑龙江省五常县粮食局

黑龙江省讷河市九井粮库

黑龙江省林口县三道通粮库

黑龙江省绥棱县双岔河粮库

国家粮油保管劳动模范名单

李世忠　黑河行署粮食局仓储科
徐宝东　尚志市粮食局仓储股
李长庆　桦南国家粮食储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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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庆　双城市粮食局仓储股
安广义　省粮油购储经营公司
１９９１年，商业部重新制定了《“四无粮仓”（无虫害、无霉变、无鼠雀、无事故）和“四无油

罐”（无变质、无混杂、无渗漏、无事故）评定办法》，从１９９２年１月１日起在全国粮食系统执
行。黑龙江省结合实际，制定了《“四无粮库”和“四无油库”检查评比实施办法》，并组织

实施。

１９９２年，全省需度夏保管的粮食库存量高达２２６亿斤，比１９９１年多２６亿斤，其中三分
之二为露天保管，露天货位高达１０万多个，约占全国露天储粮总量的五分之一，而且约有
４％的露天货位基础下沉，囤身歪斜，防风防雨效果较差等。进入夏季以后，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都高度重视，国务院和省政府都下发了紧急通知，专门召开了电话会议，对做好粮食安

全保管、安全度夏、安全防潮等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全省把库存粮食安全度夏作为粮食工

作的重点和首要任务。省粮食局及时制定了安全保粮工作方案，对下进行了部署。全省各

级粮食部门都成立了安全保粮领导小组。对漏雨、风毁的粮囤进行了及时维修，保证了储

粮安全。５月，省粮食局又发出专门通知和紧急电传，部署全省开展粮油安全大普查，搞好
日常的检查和管理。检查结束后，合格的发给合格证书，不合格的要求限期改进，然后再验

收。各地按照国家《粮油储藏技术规范》和《黑龙江省粮食仓储企业管理规范》要求，坚持

执行三级检查制度，切实做到了“保管员日检查、保粮组旬检查、保粮委员会月检查”，及时

了解粮情，杜绝了坏粮隐患。

１９９３年，全省粮库库存总量达２７０亿斤，比上年多４４亿斤。各地在仓容严重不足、设
备差的情况下，认真贯彻“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储粮方针，继续深入开展“四无粮仓”活

动。坚持各项保粮制度，加强入库高水分的保管，对入库新玉米采取过筛清杂，清雪、通风、

保管，防止低温生霉和粮堆发热。采取冷冻降温措施，并普遍加强粮温检测，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层层落实干燥任务责任制。及时组织潮粮干燥和保粮安全普查，潮粮干燥按《黑龙

江省潮粮晾晒管理办法》规定逐库验收标准。即：所有潮粮已干燥到安全水分，少量暂达不

到安全水分的，采取安全措施。所有储粮形态均达到夏季保管要求。土粮及时整理，损耗

按规定处理。晾晒数量、质量、盈亏、费用按规定口径计算清楚，据实上报。对“四无”粮仓

进行初评，对储粮普查进行“六查六看”，即：查领导看是否对保粮工作真正重视；查队伍看

是否适应保粮工作要求；查制度看是否严格执行；查粮情看是否安全；查看苫垫是否合乎过

夏要求；查保粮措施看是否落实。确保了储粮安全，受到国内贸易部表彰，共评出“四无”粮

库５３５个，占粮库总数的９８％。
１９９４年，重点开展了加强仓储行业管理工作，行业管理得到了加强和规范。各地市粮

食部门将工作重点向确保储粮安全转变。大力开展“一符四无”（一符：账实相符、无害虫、

无霉变、无鼠雀、无事故）粮仓活动，各县（市）每季度检查一次，各行署（市）半年检查一次，

省粮食局每年组织检查一次。加强了虫鼠防治工作。各地加强了灭鼠工作，不断提高“一

符四无”粮仓水平。抓好安全“四防”（防火、防盗、防风、防汛）工作。坚持“以防为主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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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的保粮方针，严格执行分级负责制和分工负责制度，严肃警卫和值班纪律，杜绝重大

事故特别是人身伤亡和火灾事故的发生。切实做好夏、秋接收准备工作和潮粮烘晒工作。

各地、各储粮企业根据年成特点，及早从资材、场地、设备、仓容等方面搞好落实，及时提供

烘干计划，抓好人员培训。加强储粮安全检查。各地、市、县粮食部门按照省粮食局的工作

部署，全省共抽调２０７８人对３９０个粮库的粮油进行了安全保管大检查，对没达到安全水分
粮、结露粮、苫垫不符合要求的粮食重新进行整改，为安全储粮奠定了基础。

１９９５年，省粮食局下派工作组，对全省“一符四无”工作进行验收，有力地推动了全省
“一符四无”粮仓工作的开展，全省“一符四无”粮仓合格率达到９７％。同时召开全省仓储
科学技术交流会，各地就科技储粮交流了做法和经验。并请有关厂家向各地介绍推广有价

值的各种保粮新设备、新技术。经过认真考察，调查研究，最后筛选出一批较为实用与技术

过关的新机型、新设备，确定测温采用 ＰＮ，衡器采用模块式、无基坑、屏幕显示的新型电子
汽车计量衡，烘干塔工艺以混流和横流为主，机库采用钢结构，塔形为上垫下冷的圆柱形式

和方形单塔，燃炉为烟煤间接加热机械化炉。微机应用已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在面上推开，

粮情检测和接收业务应用微机取得明显成效。

１９９７年，全省粮食连续八年获得大丰收，出现了粮食收储难、干燥难的情况。截至６月
末，共接收粮食３５３２亿斤，占商品量的９８％，各地采取加高加密、扩囤增容、护场修库、平
整地面，全面挖潜，增储５０亿斤，并积极调销，腾仓倒库增储１１０亿斤。同时改进粮食工艺
设备，为克服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烘干塔为砖混结构、土建工程量大、投资大，而且

主要采用无烟煤火力直接干燥，对粮食有污染等问题，针对黑龙江省的气候、粮食、水分等

特点，提出烘干技术发展要点，立足于对工艺结构和热风炉不断择优改进：确定烟煤热风工

艺、全钢结构，一机到底的以混流、横流为主的烘干机，进行定型和推广。对８６座老塔进行
改造，解决了污染和燃料费用高的问题；粮食电子测温装置得到推广。采用ＰＮ结二极管用
于房式仓和露天货位，热电偶电子缆作为筒仓感温元件，通过便携数字仪表、矩阵布线系统

和微机系统，因库、囤、仓制宜地进行选择推广，推广应用占储粮量的８０％，大大提高了粮情
监测效率和准确性；以推广微机管理为重点，提高管理手段。按“九五”期间的发展规划，重

点推广了粮情微机管理系统、粮食收购结算库内微机联网系统、储粮动态管理系统、财务报

表和统计微机信息系统等。全省共推广微机管理系统４５个粮库；推广大型钢筋囤储粮技
术，全省共修建３万多个，储粮１８０亿斤，其中用于新粮收储的２４万个，储粮１４４亿斤。
１９９８年，针对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两年粮食收购量大，市场滞销，１９９８年粮食库存总量仍

居历史最高水平和当年生产再获大丰收的预测，从年初就开始着手部署，制定、完善和落实

１９９８年度粮食接收准备，通过企业内部挖潜、腾仓倒库等措施，落实落靠收储新粮２２８亿
斤，其中，收储企业内部挖潜解决５４亿斤，落实粮食系统非收储企业场地８９个，可储粮３４
亿斤，租用社会仓场网点１２０个解决７０亿斤，调销压库解决７０亿斤。
１９９８年，黑龙江省发生特大洪水，粮食安全度夏防汛任务艰巨，各地树立“防大风、战大

涝、早预防”思想，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确保粮食安全。对历史上曾受水灾的同江乐业、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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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等粮库提前抢运粮食和加高加固堤防，通过实地考察迅速下拨省专项投资１８０万元，修
筑５７００米堤防，保证了库内粮食安全。对受到洪涝严重威胁的宾县白石、新甸、呼玛县的三
卡、方正县伊汉通等粮库组织人力、物力死看死守，不能守的组织紧急疏散抢运。仅８月１５
日至１９日，呼玛县三卡粮库就抢运出４９００吨粮食；杜蒙县胡吉吐莫粮库在十分危急时刻，
迅速组织人力、物力，仅２４小时在粮库院外筑起长１８００米的堤坝，保证了库内４２万吨粮
食安全，宾县新甸粮库在洪水到来之前抢运土石方５５万立方米，并抢运低洼处粮食１０００
余吨。

２０００年，全省各级粮食部门认真按照国家和省粮食局有关安全储粮要求，做到思想认
识到位、组织措施到位、工作程序到位、目标责任到位，保证库存粮食安全。抢前抓早，加快

潮粮干燥进度。抓好储粮安全检查。按照国家要求，全省国有粮食购储企业对本企业库存

的粮食进行了逐货位自查，县粮食局组织逐库汇查，汇查比例达到储粮货位的５０％以上；各
市（地）组织抽查，抽查本地储粮货位在１０％以上；省粮食局也派出了４个工作组，历时１０
天，抽查所到县（市）购销企业总数的３０％以上，全省共组织了４１９０人的普查队伍，检查库
存粮食８２１６亿斤，占全省库存总量的９７１％。通过普查，整改了不足，堵塞了漏洞，保证
了粮食安全。推广科学储粮技术，在检温方面，全省推广电子检温技术占粮食库存总量的

８５％以上。在检斤上，推广应用屏幕显示电子汽车衡１５台。在烘干方面，对５３个粮库应用
了烘干塔自助测温、测水、调风和手烧炉改机烧炉的新技术。

２００１年，各地认真落实粮食收储预案，抓好粮食收储、干燥和储粮安全。４月末按时完
成了潮粮干燥任务。全省对各沿江河粮库的防汛准备工作进行了深入调查了解，对购销企

业开展储粮安全普查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首先是购销企业逐货位自查；其次是县（市）粮

食局逐企业汇查，汇查比例到货位总量的５０％以上；最后是各市（地）粮食局组织抽查，抽查
比例为被抽查企业货位总数的１００％以上。及时发现，整改和堵塞了一大批安全隐患和
漏洞。

２００２年，为确保粮食收购的顺利进行，针对全省粮食积压严重，制定和落实了２００２年
度粮食收储预案，紧紧围绕保证完成１８０亿斤收储和完成１５０亿斤潮粮干燥任务这一工作
目标，早安排、早动手、早准备，在新粮上市前全省落实了２１０亿斤收储能力和１５６亿斤干燥
能力。截至２００３年３月，全省已接收入库２００２年度粮食１２９９亿斤。４月，全省开展了储
粮安全检查，组织７５１２人的普查队伍，共普查储粮形态１５６万个，储粮９０６６亿斤，全省有
６９５个粮库达到了“四无”标准，占７０６个粮库企业的９８４％，对普查中发现的１５个不安全
型态，及时做出了整改。

２００３年，全省有保护价“订单”收购任务的４２６个粮库已落实收储能力１７４亿斤，其中
腾仓倒库解决５８亿斤，利用现有空场地解决１０４亿斤，新建仓、棚增加储粮１２亿斤。有烘
干塔５０８座，烘干能力１６２亿斤，已落实潮粮干燥能力１３０亿斤，其中烘干１０１亿斤，晾晒１７
亿斤，通风干燥１２亿斤。１１月，按照国家粮食局和省政府统一部署，省粮食局对全省粮食
系统库存储粮化学药剂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查和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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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为确保储粮安全，全力抓好潮粮干燥，确保按时限完成任务。坚持粮食干燥旬
报制度，通过提高烘干塔烘干能力，推广机械通风，码风垛和自然晾晒等作法，４月底前，全
面完成了潮粮干燥任务５０２６２万吨。
２００５年６月，省粮食局对汛期全省储粮安全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并指派专人赴重点地

区，对基层企业防汛工作进行检查督办。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对全省储粮安全检查工

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各级粮食部门结合潮粮干燥工作进行验收，认真开展了储粮安全普查

和“四无粮仓”活动检查工作。全省参加储粮安全检查８４６人次，共检查储粮货位５５万个
（其中露天货位４６万个），储粮４２０９４亿斤（其中露天储粮２１４７亿斤）占全省库存总量
的９１１％。

截至２００５年，全省粮食系统库存各种储粮化学药剂６５万公斤，其中熏蒸剂１９万公
斤。对此，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国家《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强化管理工作责任制

度，严格保管和规范使用，防止意外事故发生。严格按照程序落实购买储粮化学药剂管理

制度。粮食企业购买药品时，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条例》规定，报县以上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审批同意后，在指定生产厂家或合法经营企业购买，对违反规定、擅自购买的一经查

实，严肃处理。

２００５年１月，《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办法》实施后，按照国家粮食局要求，正式启动
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定的受理，黑龙江省１８３个储粮企业顺利通过国家粮食局审批，取
得了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

三、安全保卫

全省粮食系统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刻吸取各类事故的教

训，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安全管理，积极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切

实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使各类事故得到有效遏制。

全省粮食系统安全工作，大体经历了安全事故低发期（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平稳期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高发期（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和回落期（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四个阶段，到２００５年
实现了“零事故”目标。

（一）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期间，全省粮食系统安全工作事故处于低发期。这一时期，全省粮
食系统广大干部职工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安全生产责任制得到较好落实，各项规章制度进

一步建立和完善，全系统安全事故相对较低，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一是建立健

全各项规章制度。根据粮食系统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１９８７年，
省粮食局按企业系统重新制定并下发了《黑龙江省粮油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对粮油仓

储、物资、工业、饲料、供应系统企业和农村购销站及汽车运输等七个方面的安全生产管理

作了全面规范。二是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每年组织干部职工进行

安全管理和专业技术培训，提高干部抓安全管理水平和职工的技术水平。三是加大检查指

导力度。针对每年事故多发季节特别是重大节假日和大型会议期间，省粮食局根据各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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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安全生产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下发文件对安全工作作出专项部署，加大对安

全生产工作的检查指导力度，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结合当地实

际，制定事后有讲评，确保安全工作落到实处。四是严肃查处安全事故。每年针对发生在

粮食系统的安全事故，尤其是典型的重特大事故，省粮食局都及时组成专门调查组，对事故

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坚决做到“三个不放过”，即事故调查不清不放过；有关责任人不受到

教育不放过；群众不受到教育不放过，杜绝和减少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这一时期全系统

安全生产事故特别是重大事故的发生率较低。

（二）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全省粮食系统安全工作处于相对稳定期。这一时期，国家和省加
大了安全生产立法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安全工作的规章制度，同时在全系统配合开

展“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百日攻坚战”等活动，使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较好落实。

１９９１年，省粮食局制定了《黑龙江省粮食系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五年规划》（１９９１～
１９９５年），把全省粮食系统整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引向深入，并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
方向发展，为粮食工作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全面提高创造了安全环境。同年，针对当时

盗窃国家财产犯罪猖獗的实际现象，全省粮食系统开展了反盗窃斗争行动。

１９９２年，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和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一票否决
权制，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粮食系统的安全工作的落实。

根据省委政法委的批示和省公安厅的部署，为有效遏制各种犯罪活动，进一步实现政

治安定、社会稳定，省粮食局于１９９３年３～４月间集中开展了一次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主要
是坚决遏制住各种重特大刑事、经济案件的发生，把一般案件压到最低限度；把隐藏在内部

的各种刑事、经济犯罪分子挖出来；强化内部治安管理，堵塞隐患漏洞，落实防范措施，确保

粮食企业安全，实现内部治安稳定。主要措施：广泛发动群众，形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广泛

宣传，大造声势；加强防范，落实措施；纳入日程，加强领导。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全省粮食企业进一步落实消防安全管理措施，各级企业的消防设备进
一步加强，并结合全省粮食系统的实际，大规模地在全省粮食系统内部全面深入地开展安

全事故隐患进行全面的排查工作。通过卓有成效地工作，使全省粮食系统的事故案件逐步

减少。６年间除发生一起重大火灾事故外，未发生其他大的事故和案件。
（三）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全省粮食系统安全事故、案件处于高发期。这一时期，全省粮食

系统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购销主体逐步实现多元化，粮食企业通过转制、兼并、重

组等方式，转变经营机制，提高市场竞争力，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

一时期，全省粮食系统的安全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些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安全

工作管理不到位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安全生产责任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企业内部职工

违章指挥、违章操作的现象时有发生。省粮食局对已发生的事故虽然进行了通报处理，但

企业领导对安全工作重视不够，思想麻痹、存在侥幸心理和安全设施、器材设备不到位等问

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９日上午７时５０分，肇东市洪河粮库发生触电伤亡事故。当日该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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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带领９名季节合同工苫帽时，在没有降低输粮机头和没有瞭望的情况下，从南侧粮囤
沿墙边向北侧粮区推机身为２２米的输粮机，当推到中部转弯处时，输粮机顶部触到粮库围
墙外距围墙１７米的１万伏高压线上，造成３名季节合同工当场触电身亡。

同年３月１０日晚１１时，虎林市第二粮库８名现场作业工人违章作业，在没有把输粮机
降到最低位置的情况下移动输粮机，致使输粮机触到６６万伏高压线上，当场触电身亡２
人，重伤３人、轻伤３人。事故发生后，该库领导立即组织职工把受伤人员送往医院抢救，有
２名经抢救无效死亡。这起重大触电伤亡事故共造成４人死亡，４人受伤。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７日，海伦市海兴粮库发生因潮粮坍塌造成３人被埋的重大人身伤亡事
故。当日１３时２０分许，该库在粮食烘干作业时，因上粮仓玉米出现结顶，出料口玉米不能
输出。该库技工经请示领导后组织工人爬上上粮仓，安排５人带一根钢钎一条绳子从距地
面８米外小仓门进入上粮仓内，其中２人站在工作口一侧，另３人站在粮面上用钢钎向下穿
结顶粮层，作业中结顶层突然坍塌，３人随即掉入仓内并被埋入玉米中。１５时３０分，３人被
救出，其中２人当场死亡，１人被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这起重大人身伤亡事故共造
成３人死亡。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１日，大庆市肇源县第五粮库因围墙外居民柴草垛起火引起重大火灾，当

日１２时３０分左右，值班经警发现距粮库围墙南侧约３０米的居民柴草垛起火，立即报告粮
库领导，该库立即组织人员对库区进行看护，并派出义务消防队员帮助村民扑火。因当时

风力较大（６～７级），火势迅猛，火焰随风向并引燃距粮库围墙仅５米的另一村民柴草垛，火
焰隔围墙飞向库区席穴囤，席穴囤瞬间起火。粮库领导立即组织义务消防队启动消防车和

消防栓进行扑救，并向县消防部门报告火情。由于风力太大，火势越来越猛，致使４８个粮
囤很快过火。这起火灾共过火４８个粮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４０万元。

这期间针对粮食系统安全生产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省粮食局每年都专门召开

全省粮食系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认真研究和部署阶段性安全生产工作。２００３年４月，省
粮食局调整完善了安全工作领导组织，制定并下发了《黑龙江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安全管

理规定》和《黑龙江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及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安全工作考评办法》，明确了

全省粮食系统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确定了安全工作重点，制定了具体工作措

施，通过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全系统安全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呈现出较为稳定的

局面。

（四）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全省粮食系统安全生产事故处于回落期。这一时期，全省粮食系
统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初见成效，企业重组、兼并进展顺利，企业运转逐步进入正轨，安全管

理工作摆上重要的位置，各级管理部门能够做到安全工作与其他工作一起布置，一起检查，

同时安全工作也作为考察干部政绩的主要方面。全系统安全工作逐步形成了齐抓共管局

面。全省粮食系统企业内部自觉形成了人人抓安全、事事想安全、依法管安全的局面，全系

统落实“企业负责、行业管理、省局监督、群众共管”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保证各个环节不

出问题。针对安全工作的各环节取得了新突破。落实领导安全生产责任制，突出“四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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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狠抓安全工作落实，取得了四个突破，即强化干部作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在解决

干部作风上有了突破；强化职工安全应急处理，使职工操作技能上有了突破；强化检修、整

治，在提高设备质量上有了突破；强化关键制度的落实，在解决要害问题上有了突破；强化

职工安全应急处理，使职工操作技能上有了突破。依法管安全、依法抓安全的局面逐步形

成。依法管理、依法监督，全省粮食系统实现了抓安全工作的长效机制。

第二章　粮食储备

１９９０年９月１６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的决定》，旨在掌握充
足的粮源，平抑粮价，调剂余缺，稳定市场，保证宏观调控和救灾及战时需要，保护粮食生产

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重点照顾粮食调出省和地区。储备粮粮

权在国务院，国家负责规模控制，下达收购和销售计划，各省代为储存和保管。收购保管同

时匹配专项资金，拨补费用和利息补贴，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全省有１１５个挂牌储备库，小麦、水
稻、大豆、玉米四大品种俱全。１９９８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
要求，专储粮实行国家垂直管理，各省代储的国家储备粮由国家设立的储备粮管理公司负

责管理，同地方粮食部门脱钩。自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移交工作结束，中
储粮总公司哈尔滨分公司对黑龙江省的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

第一节　国家专项储备粮

１９９０年，国家专项储备粮制度建立。全省除平议价收购、农村留粮、部分议价销售外，
尚有近５００万吨的余粮没有出路。为满足农民交售余粮的愿望，省政府积极向国家争取专
储粮收购指标，国家先后６次追加专项粮食储备（简称“专储粮”）指标，由开始的１２５万吨
增加到３５０万吨，为全省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创造了条件。省政府决定，以县为单位，没有完
成小麦定购任务的，暂不安排转储计划，没有小麦定购任务的，暂不安排转储计划。转储计

划只下达到县，不层层下达到基层和农户。省政府确定收购转国家专项储备的粮食须在完

成定购任务以后，议购的粮食除本地正常供应和周转需要以外的多余部分，必须是当年从

农民手中收购的新粮，不能从库存陈粮中划转。专储粮收购坚决做到“三坚持、三不准”（坚

持敞开收购，决不准以任务借口限收、拒收；坚持保护价，决不准低于保护价收购；坚持把农

民口粮、种子和饲料留足，决不准购过头粮）。省政府决定转储小麦每 ５００克一等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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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５３元、二等品为０４４５元、三等品（中等品）为０４３７元，按统购价增加等级价有效期。
转储玉米水分１８％，每５００克保护价０２２８元。转储水稻水分１５％，每５００克保护价为
０３６９元。大豆没有列入转储品种。经连续６个月收购，专储粮实际入库３７４万吨，其中小
麦２３８１万吨、水稻６０１５万吨、玉米７５６万吨，占国家专储粮总量１３％，居全国之首。专
储粮的收购入库，缓解了农民“卖粮难”，保护了农民利益和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据测算，农

民卖专储粮增加收入近６亿元。全省专储粮管理实行了单独收购、单独管理、单独统计、单
独核算的管理办法，基本做到了专人管理、专仓（囤）垛保管、专卡（账）记载、专项统计，品

种、数量、质量、储存型态四个落实。储粮型态上挂有专牌，对质、价、量实行三位一体的管

理责任制。

１９９１年，国务院决定专项粮食储备由敞开收购改为定额收购。经多次争取，黑龙江省
专储粮指标由１６７万吨增加到２０７万吨。省政府要求专储粮指标分配与定购任务挂钩，对
完成定购任务的农户，按国家下达的专储粮指标与定购任务比例，将指标分配落实到户，把

利益和好处直接兑现给农民。没有定购任务的生产单位和农户和没有全面完成国家定购

任务的农户，不分配专储粮指标。１２月，各地对下分配指标，原则上与国家定购任务挂钩，
直接分配到农户，各品种的分配比例为小麦５０％，玉米、水稻均为２０％。按比例分配后，剩
余指标照顾商品率比较高的主产县和出售国家定购粮较多的农户，照顾完成定购任务后余

粮较多的省定贫困县，兼顾各品种产区农民的利益关系和县间利益关系。截至１９９１年粮
食年度末，全省收购专储粮１７４８万吨，其中小麦１０１８万吨、水稻２２９万吨、大豆５万吨、
玉米４５１万吨。完成了国家为顶抵进口小麦调入，黑龙江省解除专储小麦４５万吨。省粮
食局根据全省专储粮库存大、集中在产区的现状，为统筹摆布全省粮食库存，为主产区接收

新粮创造条件，采取易地转储的办法，对重点县（市）的专储粮从产区向销区疏散，先后组织

９个行署、市，２１个县（市）易地调拨专储粮２１８万吨。

１９９１年黑龙江省国家专项储备粮指标分配一览表

　表２－２５ 单位：万吨

地区 合计 小麦 水稻 大豆 玉米

合计 １７８６２ ９７４６ ２１７６ ５２２ ５４１８

松花江 ２２５０ — ６００ — １６５０

齐齐哈尔 ２８１５ ２０７０ ０６５ １０５ ５７５

绥化 ３０９５ ０７０ ４８０ — ２５４５

牡丹江 ４５６ ２２０ １８０ ００５ ０５１

佳木斯 ５１９ ２３８ ２００ ００５ ０７６

黑河 １２２２ １１０３ ０１８ ０６２ ０３９

哈尔滨 ３５０ ０２５ ０６５ — ２６０

鸡西 １０４ ００３ ０８５ — 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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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２５

地区 合计 小麦 水稻 大豆 玉米

七台河 ０６２ ０２５ ０１０ — ０２７

鹤岗 ２４５ １５０ ０７０ ０１３ ０１２

双鸭山 ２８２ ２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８ ０６１

大庆 ０．０９ — — — ００９

富锦 ２７１ ２２０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２７

铁力 ０７５ ０２５ ０５０ — —

密山 ２００ ０５０ １５０ — —

农场总局 ４５７６ ４２７１ １７０ ０６６ ０７０

部队农场 １３３０ １０７６ — ２５４ —

１９９２年，国家对专储粮收购实行以出顶进、总量平衡的原则，分两批下达黑龙江省专储
指标８７万吨。其中，小麦６７５万吨，玉米１５万吨，大豆４５万吨。同年１０月，鉴于小麦定
购任务大部分已经入库，省政府决定专储小麦收购，通过已入库的定购小麦中转为专储的

办法解决。对平价到专储的价差，由各地粮食部门如数结给农民，不能以任何借口截留，损

害农民利益。１０月２３日，省粮食局、省物价局将３０３万吨专储小麦指标根据定购数量按
比例下达到行署、市、农场总局、劳改局、劳教局。４月，省粮食局为确保国家专项储备粮定
期推陈储新，根据国家对黑龙江省储备粮轮换周期水稻１～３年、玉米１～２年的规定，结合
１９９１年全省各地收购入库水稻、玉米的品质和粮源情况，按１９９０年收购专储水稻５０％、玉
米６５％的比例，下达全省轮换计划７９１７万吨，其中水稻２９７３万吨，玉米４９４４万吨。同
年国家粮食储备局批准、命名双城市粮库等３８个粮库为国家粮食储备库，粮库管理体制
不变。

国家粮食储备局为解决部分地方省、市军供和饲料用粮紧张问题，安排黑龙江省紧急

调拨省际专储大豆５万吨，玉米３１万吨。结算价格为每公斤大豆１１０元、玉米０５１元。
为补偿发粮单位装车前费用，省粮食局按实际发出数量，每公斤大豆、玉米各补贴２分钱。
各级粮食部门在时间紧、任务重、铁路运输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克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专

储粮出口和调拨任务。

１９９３年２月，省粮食局、省物价局下达专储粮收购任务２７２万吨，其中小麦１１５万
吨，大豆２２万吨，玉米１３５万吨。这次追加专储粮收购计划的分配原则与调减后国家粮
食定购任务及完成情况挂钩，向主产区和余粮多的地方倾斜，体现国家规定的专储粮量入

为出的收购原则。截至１９９２年粮食年度末，收购专储粮８５万吨，其中小麦６７６万吨，大豆
３２万吨，玉米１５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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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黑龙江省国家专项储备粮保护价收购价格表

　表２－２６ 单位：元／百公斤

品种 等级 专储价格
其中

原统购价格 专储差价

小

麦

匹配

大豆

价

不匹

配大

豆价

一等 ７９１０ ４２３０ ３６８０

二等 ７７６０ ４０８０ ３６８０

三等 ７６００ ３９２０ ３６８０

一等 ６９１０ ４２３０ ２６８０

二等 ６７６０ ４０８０ ２６８０

三等 ６６００ ３９２０ ２６８０

玉 米
一等 ４６６０ ２５８０ ２０８０

二等 ４５６０ ２４８０ ２０８０

大 豆

一等

二等

三等

１３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９９３年，国家粮食储备局下达黑龙江省国家储备粮收购计划４２万吨，其中大豆３０万
吨，玉米１２万吨。国家要求当年专储粮收购指标，全部下达给国家粮食储备库，保证随时
调出。据此，省粮食局改变按定购任务匹配收购的方法，重点考虑主产区和已经命名挂牌

的国家粮食储备库，同时对前段专储玉米调出较多的县市给予适当倾斜。对未完成大豆、

玉米定购任务的县市，一般不予安排同品种专储收购指标。鉴于局部地区受灾，丰歉差异

较大，国家出台的结算价格偏低，采取由玉米、大豆主产区及国家粮食储备库根据粮源、价

格情况逐级申请专储收购指标。春节前后经与各地多次协调落实专储粮收购计划３３１５

万吨，（其中大豆轮换７５万吨），占进入轮储期的９０％；小麦１２０５万吨（省间调出１０００

吨、顶抵进口４５万吨、各地结合平、议价粮调销轮换６１４万吨、省粮食局安排向销区加工单
位调拨轮换１５万吨），占进入轮换期的５１％。截至粮食年度末，收购专储粮２４３万吨。其
中，小麦０１万吨，大豆１９１万吨，玉米５１万吨。当年还收购驻黑龙江部队农场专项储备
小麦７万吨，大豆１５万吨。
１９９３年，下达专储粮轮换计划３３８８万吨，要求对１９９０年收购的，未轮换的水稻３０万

吨，未轮换的玉米２６５万吨，小麦２３８３万吨和１９９１年收购的玉米轮换８０％，数量２５万
吨，水稻轮换４０％数量９万吨进行轮换。各地粮食部门结合储备粮调拨和平、议价粮的调
销经营对国家专项储备粮进行了轮换，省粮食局有计划地安排国家专储粮由产区向有轮换

能力的销区和加工厂调拨解决轮换问题。６月，省政府决定，在新粮接收前，对储量大、轮换
难、无力接收新粮的重点县（市）的专储粮向城市销区疏散。此次省内专储粮调拨计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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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其中水稻３０万吨、小麦１５万吨。截至１０月末，全省已轮换国家专储粮２５６万吨，占
进入轮换期的５８４％。其中水稻２５５万吨（以工代赈销售６万吨、省间调拨５００吨、各地
结合平议价粮调销轮换１９４５万吨），占进入轮储期的３０７％；玉米１０９万吨（出口及省间
调出２７５万吨，省内抛售５万吨，结合平、议价粮调销轮换６９万吨）。

国家粮食储备局为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保障军需民用，稳定全国粮食市场，在１９９３
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４年一季度，对国家储备粮调运工作做了特殊安排，紧急下达黑龙江省专储粮
调出计划５４万吨。其中，调往吉林小麦２４万吨，调入上海和云南水稻２５万吨，调往云
南“甲字”大豆０５万吨。截至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８日，专储粮调出１１个专列，受到国家粮食局
的好评。１９９４年１月７日，国家粮食局下发传真通知，决定紧急动用黑龙江省“甲字”大豆
１５万吨，以缓解国内大豆市场供应和油源紧张的状况。其中９万吨大豆分别调往天津市、
上海市、辽宁省；６万吨大豆留给黑龙江省加工后调拨豆油。全省各级粮食部门积极落实专
储粮调拨和加工计划。

从１９９４年起，对未完成年度轮换计划的，每吨粮扣减费用补贴２０元。省粮食局要求各
地粮食部门维护轮换计划的严肃性，粮食年度末，以行署、市为单位对轮换计划落空部分，

将就地解除专储指标转为议价，同时采取易地转储办法，将有同品种新鲜粮源的其他地方

议价粮转为专储，并以随行就市的价格双方找补差价。对不重视轮换计划，未轮报轮，弄虚

作假，致使粮食品质转变而发生坏粮事故的，一经发现严肃查处，除解除专储指标外，全额

扣减当年拨补的贷款利息和费用补贴，并追究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

１９９４年，全国粮食市场波动较大，特别是南方部分省市受灾后，粮源紧缺，价格上涨，已
对粮价总水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国家为调整专项储备粮布

局，实现粮食向销区的合理转移，为稳定粮油市场、稳定粮油价格、抑制通货膨胀，确保社会

安定和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稳定，决定１９９４粮食年度从黑龙江省调出专储粮１７７５万吨、
水稻２５万吨、玉米２５万吨。国家两次下达黑龙江省二、三季度专储粮调出计划５２０６万
吨，加上“甲字”大豆省间调出计划 １０２５万吨，共计 ６２３１万吨。截至 ８月 ３１日完成
２８８１万吨，占计划的４５１％。为确保专储粮调拨计划的完成，９月１２日，国家经贸委、粮
食储备局、铁道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黑龙江省专项储备粮调拨会议，决定除了完成其他品

种粮调出外，从１０月１日开始，每天调出专储小麦１万吨。省政府成立了专项储备粮调拨
领导小组，协调解决粮食调运中的问题。全省各级粮食部门把专储粮调拨作为全局性的一

场硬仗，上下总动员，突击备载集并，在铁路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抢运，１０月份创日装车
万吨的历史最高纪录。

截至１９９５年３月３０日，全面完成国家专储粮调拨任务，占全国总调运量的４０％。截
至４月３０日，实际完成１７９３万吨，其中小麦１５２万吨，水稻２４８万吨，玉米２５万吨，超
额完成调拨任务１８万吨，是全省历史上完成专储粮调出任务最好的一年。同时还完成了
３５万吨国家援助邻国小麦调出任务。全省结合粮食收购、调拨完成专储粮移库集并９８５
万吨，当年轮换９４５万吨，实现了推陈储新的目标。在突击抢运专储粮工作中，涌现出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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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１９９５年６月６日，省粮食局对绥化行政公署粮食局等６７个先进
集体、１１０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奖励。国家经贸委、国家粮食局的领导对黑龙江省的专储
粮调运工作非常满意。通报表彰了黑龙江省政府、哈尔滨铁路局及省直有关部门。国内贸

易部副部长、国家粮食储备局长白美清在到黑龙江省检查工作时，多次表扬黑龙江省粮食

系统，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将黑龙江省有关部门顾全大局、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突击抢

运专储粮的工作精神称为“龙江风格”。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发了黑龙江省提前

完成专储粮调拨任务的新闻，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

１９９４年，国家粮食储备局下达黑龙江省专项储备大豆收购计划５０万吨，收购结算价格
每公斤１７６元，收购计划分解落实到国家粮食储备库。

自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的５个粮食年度，黑龙江省累计收购国家专项储备粮７９５万吨，其中
小麦４４０万吨、玉米１３５万吨，水稻８５万吨，大豆４５万吨。全省农民卖专储粮累计增加收
入１０余亿元。粮食储备居全国之首，占全国储备总量的１４％。国家专项储备粮分布在全
省５４个县（市）、４６８个库点。自１９９２年６月至１９９４年粮食年度为国家调出专储粮３１２５
万吨。

１９９５年４月，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储存轮换年限和国家粮食储备局关于储存量不足
５０００吨的零散库点向国家储备库集并，储存在非沿线粮食系统仓库的专储粮要向沿线大
库、国家储备库集并，不具备储备条件的粮食部门其他库房储存的专储粮要向国家储备库

集并的要求，全省下达专储粮轮换计划４４４８万吨，下达专储粮集并计划５４４万吨，专储粮
轮换、集并计划如期完成。省政府制定下发了《国家储备粮油管理实施细则》，细化了储备

粮油的收购、动支、储存、财务、统计处理等项规定。对储备粮动支实行了计划和出入库令

双控制度，严肃了调拨计划，保证储备粮油库存数字真实、准确。

１９９５年５月，国家为平抑南方饲料价格，扶持生猪生产，国务院决定动用１００万吨专储
玉米，黑龙江省调拨任务２７万吨，其中调往省外２５万吨，省内抛售２万吨。黑龙江省政府
召开了专储粮调运领导小组会议，进行具体部署。省粮食局召开了紧急调粮工作会议。承

担调出任务共５个行署、市，２２个县（市），８５个粮库（有沿线粮库５３个，非沿线粮库３２
个）。各级粮食部门和基层粮库狠抓集并，组织货源，保证粮食质量，做到提前备载，足额备

载。省经委、哈尔滨铁路局、黑龙江航运局全力支持，专项安排，及时调配车辆和船只，银行

部门及时下拨贷款指标，保证了调拨工作顺畅进行。调粮期间，省粮食局对调运量大、困难

较多的兰西、望奎、巴彦、五常、双城、绥化等市县进行检查指导，帮助解决问题。７月份，７
万吨调运计划有５０％集中在大庆市所属县（市），６月３０日在肇州召开了现场会，重点解决
大庆所属县（市）调运问题。经各部门密切配合，粮食部门精心组织，于７月２０日提前１０
天完成调运任务。省内抛售的２万吨玉米，省政府确定重点扶持养猪产区、养（种）猪场和
养猪专业大户，由省畜牧局安排，落实到绥化行政公署１３６万吨，松花江行政公署５４００吨、
粮食系统１０００吨。销售价格每公斤１３２元，粮食部门７月份拨付完。
１９９６年，新粮收购开始时，国家分３次安排专储粮收购指标共计６６７３５万吨，第一批
·８５１·



第二篇·粮食存储

２８７４５万吨，第二批１５７９５万吨，第三批２２１９５万吨。全省粮食收储企业严格执行国家
专储质量标准，专储粮收购必须是从农民手中收购１９９６年产新粮。严禁从议价库存中划
转。为了解决国营农场和玉米主产区粮食水分大，烘不了、储不下的问题，采取省内异地转

烘的办法。严格执行专储粮收购价格，注意平衡好农民和农场职工的利益关系。农场直接

交售专储粮２６５万吨，易地转储４５万吨，占全部计划的１０７％．为解决收储矛盾，租用社
会闲置场地１５７个，储存专储粮１０７万吨。截至１９９７年６月末，国家专储粮收购任务全部
完成。

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在连年丰收的情况下，收购和保管的难度很大，有大面积坏粮的危

险。国家高度重视，自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开始，国家先后下达专储粮调拨计划４３３万吨。１９９７
年３月，共发运９３万吨，创全省粮食运输的最高纪录，使专储粮调运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
随着调运任务增加，调运形成高潮，相继出现麻袋不足、劳力紧张、备载集并困难等诸多问

题。省粮食部门在省直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克服困难，到４月２４日，累计调出专储粮
１９３２万吨，比国家要求提前了一周，比省定工作目标提前一天。为更好地完成国家专储粮
调运任务争取了时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此，国家粮食储备局通报表扬。４月末，全国
粮食调运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黑龙江省调运粮食４３３万吨，截至８月１０日，累计调出４４５万
吨专储粮，比国家计划多完成１２万吨。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国家达１９９６～１９９７粮食年度专储粮省间移库及出口任务６０７５万吨，

截至１９９８年３月末，累计完成５９３３万吨，占计划的９７７％。其中，玉米完成４６４９万吨
（出口３１３２万吨），占计划的９６５％；水稻完成７９８万吨，占计划的１０１６％；小麦完成
４７６万吨，占计划的１０１３％。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粮食年度末，全省收购储备粮１４２８９万吨，其中小麦４４０３万吨、水稻
３１９６万吨、大豆２７３万吨、玉米６４１７万吨。出口玉米１３８３万吨。省间调拨７５９７万
吨，其中小麦２８３５万吨、水稻１３２４万吨、大豆４２万吨、玉米３３９６万吨。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末，原国家粮食储备局下达调给辽宁省专储粮任务５０万吨，其中玉米２２

万吨，大豆２８万吨，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的大力配合下，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开始启动运输，到２０００年４月份全部调拨完毕。
２００１年１月，省粮食局、中储粮总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签署储备粮管理工作交接书。

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８日，中储粮总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经省粮食局等有关部门同意与黑龙江省粮
食局联合印发《关于对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的通知》，决定自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起，对黑
龙江省的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

第二节　国家专项储备粮保管

１９９０年９月，国家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建立，粮食部门认真抓好储备粮管理，建立健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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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管理制度，落实责任制，全省对专储粮实行单独收购、单独管理、单独统计、单独核算，做

到专人管理、专仓保管、专卡（账）记载，品种、数量、储粮型态挂有标牌，实行质、价、量管理

责任制。

１９９１年３月，省粮食局为使全省专储粮达到安全标准，下发文件对全省专储粮型态开
展普查要求，凡下沉、容易渗水、上苫下垫不严的穴囤都重新固定整理，尽最大努力达到长

期保管标准。同年在全国粮食储备工作会议上，黑龙江省介绍了加强储备粮管理的经验，

国家粮食局以《克服困难、严格管理》为题发了简报，向全国粮食系统推广黑龙江省管理专

项储备粮的做法，并加了“起点很高、管理有方、经验实用、全国推广”的按语。

１９９２年，为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强化国家粮食储备管理，
提出由国家在战略要地、交通枢纽，统一管理一大批大中型粮食储备库，直接控制一批储备

粮，以便于及时调度、应付各种需要。国家粮食储备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管理体

制，选择少数几个新建的有示范作用的大型粮食储备库作为国家粮食储备局的直属库，其

领导干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劳动工资计划、储备粮购销调存、财务等，由国家粮食储备

局直接管理，其他委托地方管理。

为确保国家专项储备粮定期推陈储新，黑龙江省专项储备粮的储备轮换周期是１～３
年。由于黑龙江省专储粮数量大，专储粮的轮换主要靠各地自行解决，各储粮单位立足本

地，不等不靠，拓宽渠道，各方筹集轮换粮源，收购、调拨、加工、销售的粮食结合专储粮的轮

换统筹安排，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与收购的议价粮和代农场粮食加工的新粮兑换、轮换的

粮食，轮出和轮入同步进行，轮入的粮食，必须是同品种、同数量，符合专储质量的新粮。

为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国家储备粮油的管理，１９９４年，国家粮食储备局出台《国家储备
粮油“一符、三专、四落实”的规定》。“一符”是指账实相符，“三专”是指专仓储存、专人保

管、专账记载，“四落实”是指数量落实、质量落实、品种落实、地点落实。为推动储备粮油管

理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全省粮食专储企业认真按规定做好专项储备粮保管工作。

１９９５年，省粮食局修订了《黑龙江省国家储备粮油管理实施细则》，细化了储备粮油的
收购、动支、储存、财务、统计处理等项规定。对储备实行了计划和出入库令双控制度，更好

地保证了储备粮库数字真实、准确。统一制作储备粮油的仓卡、仓牌，同时，加强储备粮管

理人员培训和管理，保管员必须经培训合格后方可持证上岗，并实行离任审计。专项储备

粮管理台账初步实现了微机化管理，对国家在黑龙江省的各种储备粮的数量、价格、储存地

点、年限、变化情况掌握明了。在国家储备粮油管理工作会议上，国家粮食储备局对黑龙江

省储备粮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储备粮集并、轮换、台账、制度建设、调拨和“一附、三

专、四落实”等方面受到表彰。

１９９７年，省粮食局下达储备粮油轮换计划。要求对现有库存达到和超过储存年限的储
备粮油进行轮换，各地必须在１９９８年前完成轮换任务。承担轮换任务的单位多方筹集轮
换粮源，结合定购粮、保护价粮和议价粮的收购、调拨、加工和销售，把符合国家储备粮质量

标准的粮食用于安排轮换。储备粮轮换立足于本地轮换，确因粮食产销情况变化发生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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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源不足需跨县、区轮换的，需报请省粮食局同意方可进行，轮出和轮入同步进行，不准架

空轮换，发现轮空的，追究责任。轮入的粮食必须是同品种、同数量，符合储粮质量标准的

新粮油。轮换所需用的储存费用补给补偿，对发生的价差支出，由轮换单位自负。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省粮食局将中央储备粮油统计业务移交给中央储备粮沈阳管理公司哈
尔滨办事处。２００１年１月，省粮食局、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签署储备粮管
理工作交接书。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起，中储粮总公司哈尔滨分公司对黑龙江省的中央储备粮
实行垂直管理。

第三节　国家特种储备粮

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特种储备粮主要有“甲字粮”和“５０６粮”两种，主要为“备战、备荒”需
要。粮食库存较稳定，分别占当年粮食年度末商品粮库存的１２％、１２５％、１４６％、１２５％。
品种有小麦、稻谷、大豆、玉米、高粱、豆油。１９９０年之后，随着国家专项储备粮的建立，国家
宏观调控能力逐步增强，全省特种储备库存逐渐减少。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分别占当年粮食年度
末粮食库存的８％、７７％、６９％、７８％、６４％、６３％、３３％、２８％、２３％、１８％、１８％、
１７％。１９９８年，国家粮食储备局、财政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下发《关于原库存“甲
字、５０６”储备粮油和调整新“５０６”储备粮油布局有关问题的通知》，从１９９８年４月１日起，
到１９９９年３月末，各地通过销售处理原库存“甲字、５０６”粮油，“甲字、５０６”粮油从储备粮油
中一次划出，单独统计，按季向国家粮食局报送销售、库存结余情况。销售处理后，重新调

整“５０６”储备粮油布局，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当年销售困难较大，没有及时处理，只是按要
求对调整后“５０６”储备粮油的储存库点进行了落实。
２００２年，各地按国家要求包干销售库存“甲字、５０６”粮油。从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起，中央

财政停止拨付“甲字、５０６”储备粮油费用补贴。经中储粮哈尔滨分公司、黑龙江省粮食局两
次包干销售，到２００３年３月末全省“甲字、５０６”粮油全部实现销售处理。

第四节　省级粮食储备

１９９０年，黑龙江省按国家要求设立省级储备粮。粮权在省政府，购销价格和品种结构
由省政府确定，由省委托有储存经营条件的企业管理，省财政给予费用和利息补贴。其规

模按产区３个月销量，销区６个月销量掌握，全省规模为２０亿斤。
１９９６年黑龙江省省级储备粮建立完成。２００４年以前，黑龙江省省级储备粮一直含在

地方商品粮库存中。由于黑龙江省保护价（含定购价）粮食库存量较大，既可满足省内粮食

市场供应需求，又可满足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的需要，且粮食库存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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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增，省级储备粮一直含在全省地方商品粮库存中，没有单独反映，没有具体落实到市、县

和承储企业。

为更好地满足省级政府粮食宏观调控实际需要，按照省政府部署，从２００５年秋粮上市
开始，对省级储备粮实行实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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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部门兴办加工业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属于食品工业的主要组
成部分，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产业。粮办工业内部按行业类别划分为制米、制

粉、制油、饲料、食品及其他行业。制米、制粉、制油是粮办加工业的主要产业，其工业总

产值占粮办工业９０％左右。粮办加工业逐步从增加粮油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发展到
向粮油精深加工繁荣市场供应、提高经济效益方向发展，基本满足了全省人民不同时期，

不同层次消费需求及畜牧业发展需要，成为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之一。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全省改造和新建稻谷车间，加工能力增加到１１０４万吨。企业引进
和消化吸收国际先进生产工艺和设备，为改进加工设备和工艺，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了经

验，全省省稻谷加工水平跨入全国先进行列。全省制粉企业改造和新建制粉厂，生产能

力大幅提高，不断改造工艺设备，制粉业逐步向精加工、深加工方向发展，截至１９９０年
末，全省粮食系统制粉年加工能力达到２５０万吨。全省粮食系统制油厂年加工大豆１３４

万吨，生产出大豆油２０万吨左右。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全省大力实施科技兴粮战略，加大科技研发费用投入，立足自主创

新，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转化成生产力，增强了黑龙江粮食技术开发能力。粮油科技进

步促进了粮油加工业的发展，利用现代机械制造、化工、生物信息技术成果改造和提升传

统加工工艺、设备、开发新产品，缩小了与国内外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为全省粮食企业

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１９９１年，制粉企业进一步提高小麦出粉工艺技术，提高效率、降
低能耗，截至年末，全省粮食系统有制粉厂６４个，年加工小麦１８０万吨。

１９９３年开始，随着粮食市场供求发生变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全国粮油

产品流通市场化水平提高，外来面粉打入省内市场，由于黑龙江省小麦质量不高，产品质

量较差，市场竞争力不强，致使部分制粉企业在减产或半停产状态。

１９９５年，省委实施粮食加工转化增值战略，促进了稻谷加工业发展，全省加工能力达
到２７１万吨。全省粮食系统浸出法制油加工能力达到年２００万吨，占总加工能力２１０万

吨的９５％，基本实现了油脂生产的浸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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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全省水稻加工能力达到３００万吨，粮食系统水稻加工企业年加工能
力１００万吨，占全省总加工能力的三分之一，工艺设备技术装备水平在国内外处于领先
地位。随着粮食供应市场化和外省小麦大量进入省内市场，全省小麦实际加工量逐年下

降。截至１９９９年末，全省共有制油厂１８９７个，年加工大豆能力２３４６万吨。
２０００年，全省稻谷加工企业（含制米车间）１２６５户，年加工能力３９２万吨，在稻谷加

工方面形成了粮办、乡企、农垦三分天下的格局。是年实施顺价销售政策，省内高价位库

存小麦加工后价格高于省外面粉，质量也处于劣势，小麦加工量下降到几万吨，全省大部

分小麦加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全省粮食加工企业进入转制时期，制粉企业彻底进入市场经营，外埠
面粉大量涌入，省内企业受到严重冲击，部分企业兼并、重组，形成各具特色、面向市场的

产业布局。２００１年开始，水稻加工业加速发展。２００２年，大米加工能力８１４万吨，位居
全国第四位。２００４年，全省大米加工企业已具规模，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加
工能力、加工水平不断提高。２００５年，全省大米加工企业４８７个，年加工能力１４６５万吨，

黑龙江大米在省外的销售量逐年增加。稻谷加工在粮食产业经营链条中发挥着巨大的

作用。全省油脂加工业逐步实行集约化经营，调整产品结构，集中力量对骨干企业进行

技术改造，全省制油加工企业上了一个台阶，年生产能力达７４６万吨。

粮油质量关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全省着力强化粮油质量管理，认真执行粮食质量

标准，贯彻落实国家粮食质价政策，根据不同时期粮油质量管理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

粮油产品质量管理和粮油卫生检查，确保粮油产品质量安全。

充分利用黑龙江省的自然资源优势，遵循着巩固、发展、效益相结合的原则，促进粮

食附营企业发展，开展多种经营业务工作。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企业经营机

制转换的加快，逐渐打破了附营企业单一国有国营的经济组织形式，优化了产权结构，实

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附营企业全面走向市场化。

第一章　粮油工业

粮油加工是食品工业中的一个重要的农副产品加工部门。粮油产品与人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粮食加工业得到迅猛
发展。引进国外先进加工技术加快了粮油加工行业装备水平与国际接轨，使全省粮油加

工由初级加工发展到精深加工，由单一品种发展到多样化、系列化。彻底摆脱了米、粉、

油“两白一黄”的老三样，生产出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大豆加工除生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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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二级大豆油，还可以生产色拉油、高级烹调油、调和油等；稻谷加工开发出多品种包

装高等级免洗米、绿色食品大米、米糠油等产品；小麦加工开发出面包粉，高级专用粉等

系列产品。全省粮油加工业已建立能保证粮油产品市场有余、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需求

的粮食加工体系。

第一节　粮油加工

一、制　米

（一）稻谷

黑龙江省是中国的稻谷主产区之一，也是最大的商品稻谷生产基地。稻谷是黑龙江

省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全省各级政府为促进稻谷

产业的发展，在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采取了政策、资金、技术鼓励和扶持措施，有力地

推动了全省稻谷产业化的发展。

稻谷产业状况。黑龙江省稻谷生产起步晚，但是随着水稻种植技术的普及和提高，

以及优越的自然条件，使黑龙江省稻谷种植发展较快。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稻谷种植面积只
有１２５４万亩。到２０００年，种植面积已发展到２４１０万亩，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１１５６万亩，增长
９２％；水稻总产由１９９０年的４７０万吨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０４２万吨，分别达到历史最高。
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水稻播种面积２７７４９万亩，水稻总产量２３４５亿斤，充足的稻谷资源
为发展黑龙江省稻谷精深加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稻谷加工及设备。１９８６年，全省有制米厂１３８个（含制米车间），年加工能力７２５５

亿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黑龙江省稻谷具有质量优势，但却生产不出高质量的清洁米占领
市场。制米厂普遍没有白米精选配米工序，缺少色选机和先进的小包装，全省没有专门

的稻谷烘干塔。为了扩大水稻加工能力，实现精深加工，缓解产销矛盾，１９８７年，经省粮
食局与省计划经济委员会联合批准在哈尔滨、大庆、佳木斯、绥化等市、县改造稻谷车间

１９个。其中有的是异地更新改造，有的是利用原有厂房增加一些新的设备，以提高生产
能力。改造的１９个稻谷车间除大庆、佳木斯１９８８年交工投产，其他地市是当年动工当年
投产。土建工程为２３１万平方米，总投资金额１３３３万元，增加生产能力５７５亿斤。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全省对稻谷车间加大投入力度，改造和新建５５个稻谷车间，共投资

３１８０万元，使加工能力从１９８５年的１１６万吨，增加到１１０４万吨，增加近１００万吨。在
工艺设备方面，坚持高科技、高起点、高附加值、高效益的原则对稻谷精深加工，发挥黑龙

江省稻谷品质优良、绿色食品产品畅销的优势，精加工标准按标一米以上的大米标准生

产。引进以丰收米机为核心的５０吨／日成套制米机组，提高了出品率和产品，增加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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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低了电耗，新工艺比老工艺每吨稻谷节电５～７度，提高出品率１０％左右。１９８６年
至１９９０年期间，全省稻谷加工技术步伐加快，新工艺推广面达 ９５％，精加工比例达
９９５％。一些企业开始引进或消化吸收国际先进的日本佐竹生产工艺和色选等单机设
备，改变了过去靠厚度分选白米的单一做法，增设滚筒精选机，靠长度分选、选出整米，并

增设色选机，消除白米中的黄粒米，使成品达到新的标准。哈尔滨八区粮库、香坊制米厂

在对稻谷加工设备进行改造后，清除了黄粒米，提高了质量标准，为改进稻谷加工设备和

工艺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了经验，使黑龙江省稻谷加工水平跨入全国先进行列。精洁米、

免淘米系列产品投放市场，小包装产品得到推广。

随着全省大米加工企业已具规模，加工能力、加工水平不断提高，技术改造和技术引

进工作继续加快。密山县米厂自筹资金，用先进设备改造了稻谷车间，生产出小包装大

米。鸡东县制米厂引进日加工能力１２０吨的稻谷车间，可生产纸包装、塑料包装、充氧包
装等大米产品。庆安县米粉厂对原大米车间的工序进行了改造，加强去壳，延长米路，增

加抛光、白米精选等工序，生产绿色食品免洗米，远销北京、上海等地。五常制米厂引进

日本佐竹株式会社日加工２４０万吨的稻谷生产线，成为全省大米加工的样板车间。
１９９５年，省委实施粮食加工转化增值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稻谷加工

业的发展，全省、全社会有稻谷加工企业１２０多家，年加工能力２７１万吨，其中粮食系统
７０户年加工能力１５０万吨，乡企１１０户年加工能力８０万吨。对稻谷的深加工重点引进
色选机、小包装机等关键设备，进一步改造完善稻谷加工工艺。引进世界先进的稻谷加

工设备，使大米质量与国际标准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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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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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万
元

单
位
名
称

改
造
内
容

生
产
能
力

资
金
（
万
元
）

现
有

能
力

（
吨
／日
）

改
后

能
力

（
吨
／日
）

增
加

能
力

（
吨
／日
）

改
后

能
力

（
吨
／日
）

改
后

新
增

大
米

（
吨
）

总
投
资

省
计
经
委

自
　
筹

落 地 油

基 建

地  市

县 局

企 业

贷
款

大
米

调
出

数

（
吨
／年
）

新
增

产
值

（
万
元
）

大
庆
市
粮
食
局

新
建
一
座
稻
谷
车
间
、
面
积
４
００
０

平
方
米

２８
０

２８
０

４５
５０
０

４５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１５
３５

２０
０

—
—

—
—

１
６８
８

庆
安
米
粉
厂

安
装
一
个
机
组
车
间
及
配
套
工
程

３５
９０

５５
１４
６２
５

８
９３
７

１１
０

５
３０

—
１５

５
６０

１１
７４
５

３３
１

木
兰
东
兴
油
米
厂

安
装
一
个
５０
吨
成
套
机
组
及
配
套

工
程

３０
７０

４０
１１
３７
５

６
５０
０

４９
２５

—
２

—
—

１７
９
４５
５

２４
１

佳
木
斯
粮
油
加
工
厂

安
装
三
个
机
组
车
间
及
配
套
工
程

１２
０

２１
０

９０
３４
１２
５

１４
６２
５

２３
５

５
４０

３５
—

—
１５
５

２
５０
０

５４
２

富
锦
制
米
厂

改
造
车
间
厂
房
、完
善
工
艺

３０
７０

４０
１１
３７
５

６
５０
０

４０
１６

—
７

—
—

１７
５
７４
０

２４
１

肇
源
米
粉
厂

安
装
安
陆
５０
吨
成
套
机
组
及
配
套

工
程

２０
７０

５０
１１
３７
５

８
１２
５

６０
５

２０
—

—
—

３５
６
５７
５

３０
１

巴
彦
粉
米
厂

安
装
安
陆
５０
吨
成
套
机
组
及
配
套

工
程

３０
７０

４０
１１
３７
５

６
５０
０

４５
５

２０
—

５
—

１５
４
７８
０

２４
１

依
兰
制
米
厂

安
装
安
陆
５０
吨
成
套
机
组
及
配
套

工
程

３０
７０

４０
１１
３７
５

６
５０
０

６０
３

—
—

５
—

３０
６
５７
５

２４
１

萝
北
油
米
厂

安
装
安
陆
５０
吨
成
套
机
组
及
配
套

工
程

３０
７０

４０
１１
３７
５

６
５０
０

６０
２５

—
３

１０
５

１７
９
４５
５

２４
１

拉
哈
二
粮
库

安
装
安
陆
５０
吨
成
套
机
组
及
配
套

工
程

—
７０

７０
１１
３７
５

１１
３７
５

４５
２０

—
５

５
—

１５
５９
５

４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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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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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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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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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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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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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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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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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后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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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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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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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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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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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吨
）

总
投
资

省
计
经
委

自
　
筹

落 地 油

基 建

地  市

县 局

企 业

贷
款

大
米

调
出

数

（
吨
／年
）

新
增

产
值

（
万
元
）

宾
县
粉
米
厂

安
装
安
陆
５０
吨
成
套
机
组
及
配
套

工
程

２５
７０

４５
１１
３７
５

７
３１
３

５１
５

２０
—

２
—

２４
５１
５

２７
１

林
口
油
米
厂

安
装
一
个
机
组
车
间
及
配
套
工
程

２５
６０

３５
９
７５
０

５
６８
８

５８
２２

—
—

１５
—

１８
２２
０

２１
１

勃
利
制
米
厂

安
装
一
个
机
组
车
间
及
配
套
工
程

２０
６０

４０
９
７５
０

６
５０
０

３０
１７

—
３

８
—

—
—

２４
１

饶
河
油
米
厂

安
装
设
备
及
配
套
工
程

—
６０

６０
９
７５
０

９
７５
０

１９
１５

—
—

３
１

—
１
６４
０

３６
２

同
江
粉
米
厂

安
装
安
陆
５０
吨
成
套
机
组
及
配
套

工
程

—
７０

７０
１１
３７
５

１１
３７
５

５０
５

２０
—

—
１０

１５
２
４６
０

４２
２

尚
志
亚
布
力
米
厂

安
装
安
陆
５０
吨
成
套
机
组
及
配
套

工
程

—
７０

７０
１１
３７
５

１１
３７
５

４６
２２

—
—

７
１
５

１５
５

３
９９
０

４２
２

宁
安
东
京
城
粮
库

改
造
厂
房
、完
善
工
艺

２５
７０

４５
１１
３７
５

７
３１
３

３４
２０

—
—

—
４

１０
４
２８
５

２７
１

宝
清
县
制
米
厂

安
装
诸
暨
５０
吨
成
套
机
组
及
配
套

工
程

３０
７０

４０
１１
３７
５

６
５０
０

４６
５

—
—

１０
—

１３
３
６２
０

２４
１

黑
河
市
制
米
厂

移
地
建
厂
房
，安
装
设
备

６０
６０

—
９
７５
０

０
３０

—
１５

—
—

５
５

５
９１
０

—

虎
林
、
海
林
、
木
兰
米

厂
１９
８６
年
发
改
造
补
资
金
不
足
部
分

—
１
６６
００

—
—

０
１５

１５
０

—
—

—
—

—
—

合
计

５１
０

１
６６
０

１
１５
０
２６
９
７５
０
１８
６
８７
６
１
３３
３

２５
０

２０
０

２５
５

８５
３１
５

４６
１
５
８０
０６
０

６
９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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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全省水稻加工能力达到３００万吨，粮食系统水稻加工企业５６户，年加
工能力１００万吨，占全省总加工能力的三分之一，工艺设备技术装备水平在国内外处于领
先地位，其中哈尔滨八区粮库、香坊米厂等１２家米厂配套了国际先进的分级抛光、色选设
备、能够生产精洁米、免洗米，部分能力已达到３０万吨／年生产能力，其余４４户米厂的工艺
设备也能生产一等米。另外有部分收储企业为了顺价销售水稻，也购置或租用小型成套稻

谷碾米设备。小型碾米设备其特点是投入少，加工成本低，以销定产，虽然米质和出品率不

如大型生产线，但由于加工成本低，产品有一定的竞争力。

２０００年，全省稻谷加工企业（含制米车间）１２６５户，年加工能力３９２万吨，其中年加能
力在２万吨以下的企业（含制米车间）有１１８９户，年加工能力１４２万吨，占全省总加工能力
的３７％；年加工能力在２万吨～５万吨的企业（含制米车间）６２户，年加工能力１３８万吨，占
全省总加工能力的３５％；年加工能力５万吨以上的企业有１４户，年加工能力１２万吨，占全
省总加工能力的３０％。从隶属行业看，粮办企业５６户，年加工能力１２０万吨，占全省总加
工能力的３１％；乡企系统１１１０户，年加工能力１００万吨，占全省总加工能力的２５％；农垦系
统８６户，年加工能力９０万吨，占全省总加工能力的２３％，供销系统１３户，年加工能力２万
吨，占全省总加工能力的０５％。在稻谷加工方面形成了粮办、乡企、农垦三分天下的格局。

由于全省种植稻谷加工销售发展态势良好，水稻品种不断优化，科技含量不断增加，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推广种优质水稻品种，已经筛选推广一批五优稻一号、龙粳８、绥粳４和
空高１３１等优质品种，水稻生产向优质主产的方向迈进，为大米加工创名牌提供了可靠的
保证。五常市、密山、庆安、大庆、宁安、东京城５个米厂，全套或部分引进日本、瑞士、新加
坡等国家的先进设备，生产商标系列产品（等级米）清洁米、营养米、强化米、免洗米、响水风

味米等投产后，年增加高档米２４９万吨。２００２年，全省水稻总产量９２１万吨，占东北三省
１７５３万吨的５２５％，年商品量达５４６万吨，位居全国第一位。大米加工能力８１４万吨，位居
全国第四位。

大米生产线

·１７１·



黑龙江省志·粮食志

２００３年，黑龙江省全社会有米加工企业（含制米车间）１６２７户。
２００４年，全省大米加工企业已具规模，加工能力，水平不断提高。全省大米加工企业日

处理３０吨以上３６２个，年总生产能力１１１１万吨。其中，国有企业１５个，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企业６个，民营企业３４１个，大米总产量２１９万吨。其中，特等米８９３万吨，标一米１０６６
万吨，标二米１８７万吨。产量达到３０万吨以上的主要是农垦总局、佳木斯、鸡西。大米加
工产值５４２亿元，产品销售收入５６７亿元，利润总额３３亿元。

随着水稻生产的快速发展，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稻米加工业在全省农

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为促进农民增收、顺畅粮食流通发挥了积极作

用。一是壮大了一批龙头企业。在２１２户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占涉粮９９户稻
谷加工３３户，占龙头企业的三分之一。近年来，粮食部门重点培育７户大型稻米加工集团，
企业品牌效应增强实力不断扩大，有效地开拓了市场。２００４年，包括北大荒米业在内的大
型国有８家集团企业，共加工稻谷１８２万吨，占实际加工量的１６５％，形成了一定市场集中
度。二是打造和叫响了一批知名品牌，获得中国名牌３个、省级名牌３４个、取得“放心粮
油”１０８个，在开展“推介十大品牌宣传活动”中上报５０个在市场有一定影响力的大米品
牌，品牌企业通过品牌经营，为开拓黑龙江大米外埠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０５年，全省大米加工企业４８７个，年总产能力１４６５万吨。其中，国有企业２５个，占
５１％，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６个，民营企业４５６个。日生产能力１００吨以下企业２９６
个，占６０７％；１００～２００吨１６５个，占３３９％；２００～４００吨４１个，占８４％；４００～１０００吨１０
个占２１％，１０００吨以上２个，占０４％；４００吨以上日生产能力企业主要集中在农垦、哈尔
滨、鸡西、鹤岗、佳木斯。大米总产量３３３万吨。其中，特等米１１５２万吨，标一米１９４４万
吨，标二米１５９万吨。产量达到３０万吨以上的主要是农垦总局、哈尔滨、鸡西、鹤岗。全省
大米加工总产值８０１亿元，产品销售收入８９８亿元，利润总额１９亿元。

黑龙江省依靠北方黑土地特殊的自然条件，在不断改良稻谷品种的基础上，各级政府

加大对大米加工销售的支持力度，企业努力开拓市场，黑龙江大米在省外的销售量逐年增

加，大米优质品牌、绿色品牌不断增加，一些有实力的大米加工企业已跨入农业产业化国家

级龙头企业和省级龙头企业行列，获得中国粮食行业协会颁发的“放心米”品牌的有冰灯牌

大米、珍宝岛大米、北大荒牌大米等３０余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识的有５０多个产品。黑
龙江省稻谷加工企业，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在粮食产业经营链条中发挥着巨

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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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黑龙江省粮食加工企业稻谷加工能力统计表

　表３－２ 单位：万吨

地市

名称
企业名称

加工

能力

地市

名称
企业名称

加工

能力

哈

尔

滨

市

大

庆

市

鹤

岗

市

哈尔滨香坊米厂 ３５

哈尔滨三棵米厂 ２

五常常吉米业公司 ６

五常山河米厂 １

双城油米厂 ２

巴彦粉米厂 ２

呼兰米厂 １

宾县粉米厂 １

延寿米厂 １

木兰米厂 ２

木兰车兴米厂 ２

通河米厂 ２

方正米厂 ２

延寿粮贸公司 ０５

延寿金谷公司 ０５

延寿金龙公司 ０５

延寿亮珠公司 ０５

延寿庆申公司 ０５

延寿硕丰公司 ０５

肇源米厂 ２

林甸米厂 ２

大庆一米厂 ２

大庆二米厂 ６

萝北双龙粉米厂 ２

鹤岗白玉制米厂 ４

绥滨制米厂 ２

佳

木

斯

市

鸡

西

市

七台

河市

双鸭

山市

黑
河
市

益康粮油加工厂 ３５

桦南粉米厂 ２

富锦市米厂 １２

鹤立油米厂 ２

汤原米厂 ２

香兰米业 ２

新发米厂 １２

同江振达米厂 １２

鸡西米厂 ３５

恒山米厂 ２

黎树米厂 ２

消道米厂 ２

麻山米厂 ２

城子河米厂 ２

鸡西馨禾米业 ４

密山米厂 ２

虎林绿都集团 １２

七台河河华禾米厂 ２

勃利米厂 １

民鑫米厂 ２

宏图米厂 ３

友谊县米厂 ２

宝清米厂 ２

集贤米粉厂 １５

饶河米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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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９
９５
～２
００
０
年
黑
龙
江
省
制
米
企
业
精
深
加
工
技
术
改
造
项
目

　
表
３
－３

单
位
：万
元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承
建
单
位
及
地
点

建
设

性
质

建
设
规
模
及
主
要
内
容

总
投
资

（
万
元
）

新
增
产
值

（
万
元
）

新
增
利
税

（
万
元
）

米
小
包
装
免
洗
米

海
林
油
米
厂
、市
内

改
造

年
产
１
万
吨
小
包
装
免
洗
米
，引
进
国
外
与
国
产
设
备
配
套

５０
０

１
３０
０

１３
０

米
等
级
米
生
产
线

牡
丹
江
米
厂
、市
内

改
造

年
产
１
８
万
吨
等
级
米
，引
进
意
大
利
碾
米
设
备

１
５０
０

４
００
０

５０
０

米
精
洁
米
生
产
线

鸡
东
县
米
厂
、镇
内

改
造

年
产
１
８
万
吨
精
洁
米
，引
进
美
国
部
分
设
备

１
５０
０

４０
０

５０
０

米
小
包
装
免
洗
米
生
产
线

方
正
县
米
厂
、镇
内

改
造

年
产
１
万
吨
免
洗
水
配
套
国
产
设
备

５０
０

１
３０
０

１３
０

米
等
级
米
生
产
线

延
寿
县
米
厂
、镇
内

改
造

年
产
１
５
万
吨
等
级
米
引
进
英
国
色
选
机

８０
０

１
００
０

１０
０

１９
８６
～２
００
５
黑
龙
江
省
粮
食
系
统
稻
谷
加
工
情
况
表

　
表
３
－４

单
位
：万
吨

年
度

制
米
厂

（
车
间
）
数

加
工
稻
谷

生
产
大
米

年
度

制
米
厂

（
车
间
）
数

加
工
稻
谷

生
产
大
米

１９
８６

１３
８

７６
８

５０
６
８

１９
９６

７０
３９
２

２５
８
７

１９
８７

１３
８

１０
６
２

７０
０
９

１９
９７

７０
７
５

４
９５

１９
８８

１１
０

８１
２

５３
５
９

１９
９８

６８
１０
６

６
９９

１９
８９

１１
０

５７
３７
６
２

１９
９９

６８
１７
７

１１
６
８

１９
９０

１０
５

５５
１

３６
３
６

２０
００

６２
１０
２

６
７３

１９
９１

９８
６５
６

４３
２
９

２０
０１

—
—

—

１９
９２

７９
２４
４

１６
１
０

２０
０２

—
—

—

１９
９３

７９
４１

２７
０
６

２０
０３

—
—

—

１９
９４

６７
６０
６

３９
９
９

２０
０４

６２
１６
９

１１
１
５

１９
９５

７０
４９
７

３２
８
０

２０
０５

６２
１６
９

１１
１
５

　
说
明
：２
００
１
～
２０
０３
年
，
由
于
粮
食
流
通
体
制
变
化
处
于
新
旧
表
变
革
转
换
期
，
国
家
粮
食
局
未
发
布
实
施
新
的
粮
油
加
工
统
计
制
度
，
致
粮
油
加
工
统
计
数
据
出
现
阶
段
性
缺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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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２０
０５
年
黑
龙
江
省
大
米
加
工
业
企
业
单
位
数
与
生
产
能
力
汇
总
表

　
表
３
－
５

单
位
：
万
吨

地
市

企
业

单
位
数

（
个
）

按
日
生
产
能
力
分

１０
０
吨

以
下

１０
０
～
２０
０
吨

（
含
１０
０
吨
）

２０
０
～
４０
０
吨

（
含
４０
０
吨
）

４０
０
～
１
００
０
吨

（
含
１
００
０
吨
）

年
生
产
能
力

大
米
产
量

其
中

特
等
米

标
准
一
等
米

标
准
二
等
米

合
计

４８
７

２６
９

１６
５

４１
１０

１
４６
５
１９

３２
５
５６

１１
５
１９

１９
４
４７

１５
９

哈
尔
滨

１２
７

７９
３８

８
１

４６
９
１８

１２
７
７６

２９
４
７

８９
２
８

３
８２

齐
齐
哈
尔

２４
１１

９
３

１
６８
０
０

２８
２
４

１０
０
０

８
５８

９
４２

绥
化

３５
１３

１７
５

—
９６
１
３

１６
０
０

２
１６

１３
６
５

０
０７

牡
丹
江

２８
２４

４
—

—
４２
６
８

５
１５

０
７４

３
０１

１
１８

佳
木
斯

７７
４４

２５
５

３
１９
６
４５

３５
１
１

１５
０
３

１９
２
５

０
８３

黑
河

３
２

１
—

—
６
７５

０
２０

０
１０

０
０２

—

大
兴
安
岭

１
１

—
—

—
１
５０

０
１４

—
—

０
１４

伊
春

３４
３１

３
—

—
４７
５
０

２
５８

—
２
５７

—

鸡
西

９５
４４

３８
１１

２
２８
０
３７

６０
４
９

３３
５
２

２６
６
１

—

七
台
河

７
４

２
１

—
２０
５
０

２
２９

０
５０

１
７９

—

鹤
岗

１９
１

１３
３

２
９６
３
８

３７
９
５

２１
０
５

１５
３
５

０
４０

双
鸭
山

３１
１２

１４
３

１
１１
９
００

１４
２
６

１
８７

１２
３
５

０
０４

大
庆

６
３

１
２

—
２０
７
５

２
７５

０
７５

２
０１

—

　
说
明
：
全
社
会
统
计
数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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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２０
０５
年
黑
龙
江
省
大
米
加
工
业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分
地
市
汇
总
表

　
表
３
－
６

单
位
：
万
元

地
市

企
业
单
位
数
（
个
）

现
价
工
业

总
产
值

产
品
销
售

收
入

出
口
交
货
值

利
润
总
额

资
产
总
计

负
债
合
计

年
末
从
业
人
数
（
人
）

合
计

４８
７

８６
０
８０
１

８９
７
９９
２

２３
２９
６

１８
７２
３

６９
１
０７
７

４６
４
２０
０

１８
２３
２

哈
尔
滨

１２
７

３３
４
８９
６

３６
８
９３
９

１５
０１
７

６
１８
９

３７
６
３０
７

２８
７
６５
３

４
５４
９

齐
齐
哈
尔

２４
７４
４０
７

７４
５１
０

７
４５
９

５
６３
２

４１
９８
０

２５
０３
０

２
０５
２

绥
化

３５
４０
３４
３

４１
１５
４

—
　

４７
９

４０
７８
９

２７
９３
６

１
９１
１

牡
丹
江

２８
１１
７８
２

１０
５８
２

—
　

－
３０
２

１６
７１
７

１５
７４
５

６２
５

佳
木
斯

７７
１０
１
５４
６

９７
８０
０

—
　

１
２８
３

５０
２７
４

２５
６０
３

２
０７
３

黑
河

３
５９
２

４９
１

—
　

４４
２
９５
６

１３
８

１２
２

大
兴
安
岭

１
４０
３

４０
３

—
　

１０
５０

—
３

伊
春

３４
５
９９
６

６
３８
３

—
　

２１
４

２
９９
２

１５
５

４２
９

鸡
西

９５
１４
８
７２
７

１５
５
２８
０

８２
０

３
８０
１

７４
３７
９

４０
１２
８

３
４７
８

七
台
河

７
８
３８
４

７
７７
９

—
　

１０
５

１１
６７
４

３
４６
５

２７
５

鹤
岗

１９
９２
６８
１

９０
８５
０

—
　

１
０１
１

３８
４３
３

１７
４１
６

１
６６
５

双
鸭
山

３１
３３
７７
９

３５
３６
１

—
　

７３
３０
０５
０

１６
３５
９

９３
６

大
庆

６
７
２６
５

８
４６
０

—
　

１８
４

４
４７
６

４
５７
２

１１
４

　
说
明
：
全
社
会
统
计
数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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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　粉

黑龙江省地处高寒地区，所产小麦皮红，水分大，千粒重小，虽然有利高产，但不利质量

和出粉率，尤其不利加工优质粉。为了制出优质粉，把黑龙江省制粉工业生产提高到一个

新水平，全省各地制粉企业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在工艺技术改造方面不断改进，博采

国内外先进制粉技术，推动了制粉生产向精、深方向发展。

１９８６年，全省新建１４个制粉厂，改造２０个制粉车间，使生产能力和面粉质量有了很大
提高，制粉业逐步向精加工、深加工方向发展。在工艺方面，在原有生产标一、标二粉的基

础上增加了面粉分级工艺，能够生产等级粉和专用粉。拜泉、望奎等几个制粉厂，可以生产

颗粒粉，形成了多品种结构。截至１９８６年末，全省粮食系统有制粉厂（含制粉车间）６７个、
生产面粉６６万吨。

面粉生产线

由于黑龙江省气候寒

冷，冬季制粉生产供热不足

的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影响

小麦加工生产的产量、质量

和出品率。为了解决上述问

题，彻底改变制粉厂生产被

动局面，省粮食局于１９８７年
开始从节能降耗入手，对过

去使用的蒸汽锅炉开温润

麦，改用了 ＬＰＧ４０／２００Ａ型
热油锅炉供热，并参照以前

用的水汽调节器重新设计制

造了小麦温度调节器。将原来的水汽调节器、热水润麦的工序改为预热升温、排霜清理，热

水润麦、升温调质，净麦升温、着水润皮三道工序，使入磨净麦温度保持在２４℃ ～２８℃。车
间取暖采用车间生产余热的回流导管散热与安装在车间大门口的热风幕相配合，使车间内

平均温度提高到２０℃以上，实现“两热、两清”安全、文明生产。同时注重面粉加工工艺的改
革和国外设备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小麦加工提取砂子粉技术；各种不同类型制粉厂的精、标

面粉联产技术；提取小麦胚芽和榨油技术等等都取得了成功地应用。全省更新了１２台清
理设备，增加４台打麦机，提高了清杂效率。改造了工作塔毛麦筛，调理了筛选角度和筛孔
面积，改革了罗扇压紧装置，解决了面粉串罗，提高了面粉精度。

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全省制粉企业，不断改造工艺设备，提高产品质量，在制粉车间将低货
位直筒式流管改为鸭嘴式，减轻了小麦车间原料清理压力，使小麦流量均匀，原料搭配合

理，提高了小麦的纯度。哈尔滨香坊制粉厂部分引进关键设备，配套了新工艺。佳木斯、牡

丹江等制粉厂将一些单机设备通过消化吸收国外先进设备，提高了设备的性能和水平。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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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９９０年末，全省粮食系统有制粉厂６４个，年加工能力达到２５０万吨，产品品种已由单一
的标准粉发展到颗粒粉、特一粉、特二粉、小麦胚芽粉、小麦胚芽油等。小麦精粉联产加工

比过去单品种加工每吨小麦可增加经济效益１８元，年增加效益３０００多万元。
１９９１年，全省粮食系统制粉企业在吸收消化国内外先进设备、工艺技术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高小麦出粉工艺技术，逐步更新设备，工艺突出高效简化。全省推广自衡筛、组合分吸

机、精选机、筛网打麦机、杂质风选器、磁钢自动着水机等高效低耗设备，以提高效率。降低

能耗，为进一步精深加工打基础。巴彦县、大庆市、五常市、双城市制粉厂取得了成功经验，

并且在全省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利用润麦工艺突出升温软化，改善净麦性能。小麦升温是

针对北方气温的情况研制出的新技术，是优化制粉工艺中不可缺少的措施，需要常年采用

保持入磨麦温在３０℃左右，车间室温在１８℃左右，获取优质高率低耗的全面制粉效益。同
时引进英国西蒙自动着水绞龙配套使用，使供热平衡充足，保证了升温润麦的实效。提升

风网高压净化。在全省制粉厂全面推广安装使用国际上先进的提升风网技术，净化了二次

除尘，降低了电耗，解决了净麦水分和面粉水分的矛盾，突破了升温排潮工艺。克山等制粉

厂使用新工艺设备后，使降水在１５％～２％，净麦水分达１７％，并仍能保证面粉水分符合国
家标准要求，因而粉质好、精率高、能耗低，获得全面效益。截至１９９１年末，全省粮食系统
有制粉厂６４个，年加工小麦１８０万吨。
１９９２年，全省粮食系统制粉厂６３个，年加工小麦１３０万吨。为了提高制粉企业经济效

益，促进全省制粉工业的发展，１９９２年３月，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粮食局在哈尔滨举办
了东北三省制粉技术交流会。会上结合黑龙江省高寒地区的特点，在双鸭山制粉厂试点，

研制成功了面粉加工“中长粉路”的先进工艺技术。“中长粉路”是在小麦研磨的前几道皮

磨系统中提取数量多、质量好的麦渣、麦化和粗粉，按其颗粒大小和质量分成若干等级，送

往清粉机进行精选。同时采用渣磨系统对物料轻微地剥刮，使麦皮与胚乳分离。如此获得

的含麦皮少的较纯洁的麦心和粗粉，再送往心磨制成上等面粉。此技术在会议上作了介

绍，受到与会同志好评。４月，全省制粉技术年会在牡丹江市召开，会上研讨了小麦产销挂
钩、优选品牌、提高面粉质量和出粉率等问题。双鸭山市制粉厂在选用“两热两清”技术时，

结合黑龙江省高寒和红皮小麦的实际，灵活、具体地消化吸收国外先进制粉工艺、设备、技

术使之国产化，为提高全省制粉工业技术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实践经验，提高了面粉质量

和档次，提高了出粉率，降低了电耗。全省共增值１５００万元，提高了经济效益。５月，中美
制粉技术交流座谈会在哈尔滨双合盛面粉厂召开。会上中美双方探讨了国际制粉技术动

态，交流了制粉工艺技术、面包烘焙表演。为了提高面粉质量，全省制粉行业不断开发新技

术、增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增加企业经济效益。牡丹江

制粉厂从瑞士布勒公司引进的等级粉生产线，使砂子粉、精粉和特二粉联产平均品率达到

７４％左右。该厂在开发颗粒粉、胚芽粉的基础上利用引进生产线工艺的先进性和灵活性，
开发了特制优等粉，填补了省内高档面粉的空白。哈尔滨香坊粮库制粉车间部分引进国外

先进的关键设备同国内设备匹配，利用各自所长，优化组合，加工出高质量的面粉。大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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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厂引进瑞士专用粉生产线，使面粉生产工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截至１９９２年，黑龙江省
小麦加工中已有“两热两清”技术，小麦加工提取砂子粉技术，各种不同类型粉厂的精、特粉

联产技术，提取小麦胚芽和榨油技术。全省各地制粉厂采取地产小麦、进口小麦搭配加工，

加工品种由单一的标准粉发展到砂子粉、特一粉、特二粉、颗粒粉、精制粉、小麦胚芽、专用

粉等多种产品。

１９９３年，全省小麦加工量１０７５万吨，比１９９２年减少６６４万吨，亏损原因主要是小麦
品质差，含蛋白质少，磨制的面粉面筋低，以及外来面粉打入省内市场，致使省内面粉卖不

出去。这是关系全省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一件大事，引起了省政府的重视并成立了领导

小组，采取了一些措施，除在全省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改善品质的专题讨论外，大力培植和推

广优良品种以改善全省小麦品质，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１９９４年，全省有制粉厂６４个。由于小麦质量、煤料不足等问题，致使全省部分制粉企
业在减产或半停产状态。为开创全省制粉工业的新局面，省粮食局在哈尔滨双合盛面粉厂

举办了全省制粉学年会。会上总结分析了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年全省面粉市场的概况，并针对全
省制粉工业生产状况，提出了具体的意见，积极展开学术交流。在严峻的市场竞争中，使制

粉企业发挥主渠道作用，占领全省面粉市场，利用国外的资金，更新黑龙江省制粉工业技

术，确立了洋为中用，发展国产的思想。在商业部的支持下，省粮食局抓住了瑞士政府低息

贷款的机遇，帮助牡丹江制粉厂引进一条瑞士日加工小麦４００吨的等级粉生产线，并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了全省制粉技术发展规划。提出了十项措施，并就每一项技术作了具体安

排，用引进消化的国产清杂设备和高效节能的清杂新工艺，普及提高升温润麦新技术。制

粉工艺推广中长粉路，开发配粉色，润麦、配粉推广应用钢板仓。消化吸收高压风机和提升

风网。开发面粉小包装。开发设备自控。开发生产数据统计自控。提高安全卫生文明生

产水平。为了得到全省制粉企业的共识，省粮食局先后召开十六次全省专业性技术研讨会

交流经验，从而推动了十项措施在全省制粉企业迅速、扎实、有效地实行。

１９９５年，全省制粉企业以面粉质量为突破口，抓住制约专用粉生产和谷朊粉项目的技
术改造及前期考察论证工作尽快落实，尽早实施，带动全省专用面粉及重要食品工业的发

展。在制粉设备上重点更新电磨系统气压光辊磨、自动着水机和小包装机等设备，完善改

造等级粉配粉工艺。推行中长粉路，优化面粉经济质量结构，增加企业效益，继续完成粉厂

续建项目改造。在双鸭山粉厂继续实施二期低包装袋项目的改造，为改善粮食产品包装奠

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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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黑龙江省小麦加工企业精深加工技术改造项目

　表３－７ 单位：万元

类

别
项目名称

承建单位

及地点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 总投资

新增

产值

新增

利税

粉 等级粉系列专用粉 牡丹江制粉厂、市区 改造
年产１万吨专用粉，２万吨等级

粉，引进德国布勒设备
８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００

粉 等级粉系列专用粉 伊春市制粉厂、市区 改造
年产１万吨专用粉，３万吨等级

粉，引进意大利设备
７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

粉 谷朊粉成套设备 佳木斯市粉厂、市区 改造
年产谷朊粉３０００吨，引进芬兰

瑞休公司设备
７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８５０

粉 系列专用粉生产线
拜泉县制粉厂、拜

泉镇
改造

年产专用１７５万吨引进瑞士布

勒设备
２３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３０

粉 系列专用粉生产线 黑河市制粉厂、市区 改造
年产专用粉１４万吨，采用消化

吸收设备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０

随着粮食供应市场化和外省小麦进入黑龙江市场，全省小麦实际加工量逐年下降。到

１９９７年，全省仅加工小麦２３万吨，生产面粉１６５万吨。
１９９８年，推行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制粉企业和其他粮办工业被划入粮食附营企业

之列。全省粮办工业小麦加工量仅占加工能力的２％。大庆、牡丹江两家面粉厂９０年代从
瑞士布勒公司引进的成套制粉生产线，技术性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年生产能力１５万吨，
占总加工能力的６％；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有佳木斯、齐齐哈尔、哈尔滨香坊制粉厂。年加
工能力２５万吨，占总加工能力的１０％，技术装备及技术性能一般水平的制粉企业３７个；年
加工能力１８０万吨占７５％；落后水平的制粉厂有１４个；年加工能力３０万吨，占总加工量的
１２％。到１９９９年，全省粮办工业小麦加工企业加工小麦５万吨。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
因：一是小麦品质因素。黑龙江省小麦面筋含量一般在２３％～２７％，面筋含量低、质量差制
作的食品口感不佳，无法生产出高等级的面粉及专用粉。地方小麦生产的面粉质量上，在

全国处于劣等的位置。二是价格问题。粮食全面放开进入市场以后，１９９６年较大幅度上调
小麦定购价。每年小麦上调０２６元，提价幅度５５％。并且实行保护价收购，使粮办工业企
业小麦加工量由放开前的常年２００多万吨经过短短的几年下降到１９９９年实际加工小麦
５２５万吨。１９９７年，黑龙江省小麦定购价与保护价同价为０７３元／斤。１９９９年降到０５６
元／斤。２０００年取消了保护价，按照顺价销售政策，省内高价位库存小麦加工后与河南、山
东面粉价格不能接轨。由于外进面粉优于黑龙江省面粉，迫使小麦加工由过去的年加工量

２００多万吨，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几万吨，致使全省大部分小麦加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全省粮食加工企业进入转制时期，整个行业向以民营为主体的所有制

结构过渡，制粉企业彻底进入市场经营，粮办工业企业处于产业政策大调整时期 。在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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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些企业市场占有份额逐年下降，外埠面粉大量涌入，使黑龙江

省以注重产量单位的小麦生产受到市场严重地冲击。部分企业兼并、重组，大型面粉加工

企业主要以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形成各具特色、面向市场的产业布局。

２００１年黑龙江省粮食加工企业小麦加工能力统计表

　表３－８ 单位：万吨

地市

名称
企业名称

加工

能力

地市

名称
企业名称

加工

能力

哈

尔

滨

市

哈尔滨双合盛粉厂 ５００

香坊粮食加工厂 ６００

哈尔滨面粉厂 １５００

阿城制粉厂 ２５０

呼兰县制粉厂 ２００

通河粉厂 ２００

尚志一面坡粉厂 ２８０

双城市粉厂 ３２０

巴彦粉厂 ３００

依兰粉厂 １２５

绥

化

市

安达粉厂 ２５０

肇东粉厂 ２００

兰西粉厂 １２０

青冈粉厂 １２０

明水粉厂 １２０

望奎粉厂 ３００

绥棱粉厂 ４５０

庆安粉厂 ２５０

海伦粉厂 ２５０

绥化黑龙粉米公司 １００

齐

齐

哈

尔

市

三合盛面粉公司 ５５０

拜泉泉龙面粉公司 １００

克东粉厂 １２０

克山粉厂 ８００

甘南粉厂 １５０

讷河粉厂 ４００

富裕粉厂 １００

佳

木

斯

市

伊

春

市

佳木斯佳利制粉有限公司 ５００

桦南粉米厂 ３６０

富锦制粉厂 ２５０

汤原粉厂 １２５

南岔粉厂 ５００

嘉荫粉厂 ２５０

伊春粉厂 ２５０

黑

河

市

黑河粉厂 ３００

孙吴粉厂 １２５

逊克粉厂 １２５

嫩江粉厂 ２００

北安粉厂 ２１０

鸡

西

市

七台

河市

鸡西一粉厂 ２５０

鸡西二粉厂 ５００

密山粉厂 ３２０

银海粉厂 ５００

勃利粉厂 ３００

牡丹

江市

双

鸭

山

市

宁安粉厂 ４５０

丹洁面粉有限公司 ８００

丰资面粉厂 ６００

宝清面粉厂 ２５０

饶河面粉厂 １２５

集贤面粉厂 ２００

大

庆

市

鹤

岗

市

益康面粉公司 １５００

肇州县粉厂 １００

肇源县粉厂 １００

鹤岗制粉厂 ７００

绥滨制粉厂 ０８５

萝北粉厂（双龙）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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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０５
年
黑
龙
江
省
小
麦
粉
加
工
业
企
业
单
位
数
与
生
产
能
力
汇
总
表

　
表
３
－
９

单
位
：
吨

企
业
单
位
数

（
个
）

按
日
生
产
能
力
分

１０
０
吨

以
下

１０
０
～
２０
０

吨
（
含
１０
０

吨
）

２０
０
～
４０
０

吨
（
含
２０
０

吨
）

４０
０
～
１

００
０
吨
（
含

４０
０
吨
）

年
生
产
能
力
小
麦
粉
产
量

特
制
一
等
粉
特
制
二
等
粉

标
准
粉

专
用
粉

其
他

合
计

９５
８１

９
４

１
１３
０
６８

１０
５
１

３
２７

２７
２２
３

４０
５６
７

８６
０

３
７０
７

哈
尔
滨

１
１

—
—

—
１
２５

—
—

—
—

—
—

齐
齐
哈
尔

１０
７

２
１

—
２０
１
０

２
５３

０．
３２

２
３０
４

１９
７３
８

—
１３

绥
化

７
６

１
—

—
７
６８

０
７３

０
４２

６５
１

２
００
０

５０
０

—

牡
丹
江

４
３

—
—

１
１３
６
３

０
２３

０
００
１

２
０４
８

２０
０

３０
—

佳
木
斯

９
９

—
—

—
１０
０
０

０
７１

０
４１

８０
０

２
１６
１

—
—

黑
河

３０
２７

２
１

—
３１
２
５

２
１１

０
５７

８
９０
９

４
７６
１

—
１
７６
３

大
兴
安
岭

５
５

—
—

—
１
３０

０
２８

—
—

２
７７
７

—
—

伊
春

９
７

２
—

—
９
６８

０
６５

０
４５

３１
０

１
５２
１

８０
７０

鸡
西

４
４

—
—

—
３
２５

０
４８

０
３９

９１
０

—
—

—

七
台
河

７
７

—
—

—
８
６３

０
４６

０．
０６

２７
２

３
６８
６

—
—

鹤
岗

２
２

—
—

—
０
７８

０
２２

０
２２

—
—

—
—

双
鸭
山

６
３

２
１

—
１８
１
３

２
１１

０
４３

１１
０１
９

３
７２
３

２５
０

１
８６
１

大
庆

１
—

—
１

—
５
００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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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９
８６
～
２０
０５
年
黑
龙
江
省
粮
食
系
统
制
粉
企
业
小
麦
加
工
情
况
表

　
表
３
－
１０

单
位
：
万
吨

年
度

制
粉
厂

（
车
间
）
数

加
工
小
麦

生
产
面
粉

年
度

制
粉
厂

（
车
间
）
数

加
工
小
麦

生
产
面
粉

１９
８６

６７
２２
６
３

１９
２
３５

１９
９６

６５
７５
５

６４
１
７

１９
８７

６６
２０
９
７

１７
８
２４

１９
９７

６３
２２
４

１９
０
４

１９
８８

６４
１８
０
７

１５
３
５９

１９
９８

７３
４
７

３
９９

１９
８９

６５
２２
５
１

１９
１
２３

１９
９９

５６
６
８

５
７８

１９
９０

６４
２０
５
９

１７
４
２５

２０
００

５６
２
３

１
９５

１９
９１

６２
１７
９
８

１５
２
８５

２０
０１

—
—

—

１９
９２

６３
１２
４
９

１０
５
４

２０
０２

—
—

—

１９
９３

６３
１０
０
４

８５
３
４

２０
０３

—
—

—

１９
９４

６４
１０
７
４

９１
２
９

２０
０４

３０
２
１

１
８０

１９
９５

７０
１０
２
２

８６
８
７

２０
０５

２６
２
０

１
６０

　
说
明
：２
００
１
～
２０
０３
年
间
，
由
于
粮
食
流
通
体
制
变
化
，
处
于
新
旧
表
变
革
转
换
期
，
国
家
粮
食
局
未
发
布
实
施
新
的
粮
油
加
工
统
计
制
度
，
致
粮
油
加
工
统
计
数
据
出
现
阶
段
性
缺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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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　油

黑龙江省是中国大豆主产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大豆品质在国内及国

际市场上享有盛誉。大豆资源优势促进了全省大豆加工业的发展。

（一）大豆加工

１９８６年，全省粮食系统制油企业８３个，其中采用浸出法工艺１６个占１９３％，其余６７
个均为旧式机榨工艺和２００型机榨工艺，年加工能力９０万吨。
１９８７～１９９２年，进入全省油脂加工业建设改造期。省粮食局集中在黑河市、庆安县、佳

木斯市、哈尔滨市、巴彦县兴隆镇等地成立１０家１００吨／日浸出油厂，实现了制油工艺的变
革，提高出油率３％～５％。１９８８年，全省仅浸出油法加工大豆近１３０万吨，是十年前浸出法
加工量的２０多倍，使浸出油脂与全部油脂加工量的比重由十年前的８％上升到８６％。浸出
油脂生产的各项重要经济技术指标除自动化控制程度、工厂规模和能源消耗外，其他一些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均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国家同类企业的水平。其中溶剂油耗指标在

全国是较低的。按 １９８９年浸出 １３０万吨大豆计算，与传统榨油方法比较增加出油率
３６８％。浸出油厂的发展也同时增加了豆粕出口创汇能力，不仅改变了全省单纯依靠原料
出口的格局，而且已经成为黑龙江省出口创汇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截至１９９０年，全省粮
食系统制油厂８９个，年加工大豆１３４万吨。生产大豆油２０万吨左右。

浸油生产车间

在开展油脂设备更新换代的同时，１９９１年哈
尔滨制油厂引进一套德国鲁奇公司生产的２００吨／
日油脂浸出和 ５０吨／日油脂精炼的先进生产线。
德国鲁奇公司生产的“四脱”（脱胺、脱酸、脱色、脱

臭）精炼油工艺设备开创了黑龙江省大豆色拉油的

新纪元。大豆色拉油是大豆毛油（包括一、二级大

豆油）经精炼“四脱”，成为无异味、色浅、高烟点、

低温下不易凝固的油脂产品，新设备生产出来的色

拉油质量已达到其他先进国家的标准，填补了黑龙

江省油脂加工产品品种上的一项空白。

黑龙江省油脂加工业，依靠科技兴粮最成功的

经验之一就是发展油脂浸出技术。这一技术的推

广应用不但彻底地改变了全省油脂工业的面貌，做

到文明生产、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更重要的是给

全省经济的发展和粮油工业的腾飞奠定了一个坚

实的基础。

１９９２年，全省粮食系统制油厂７９个。其中浸
出油厂５１个。年实际加工大豆１０１万吨（其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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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大豆８６万吨、加工议价大豆９３万吨），加工出大豆油１１９万吨（其中平价豆油１１万
吨、议价大豆油１０万吨），浸出大豆９４万吨，浸出豆油１０万吨。
１９９３年，鹤岗市油厂针对大豆水分大，导致产量低、消耗高、出油率低的问题，开展了技

术革新活动。自行研制１台链条热风烘干机。并与哈尔滨粮机厂共同研制应用２台新型轧
胚机和１台大豆破碎机，从根本上解决了加工高水分大豆欠产亏油和消耗高的难题，使月
加工量由年初的５０００吨、提高到７０００吨。各项消耗指标大幅度降低。实现年增油１１６万
吨，增创价值５０万元，增产豆粕７９８万吨，创价值１１９７万元。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黑龙江油脂加工企业已由传统的经验管理走向科学现代化管

理。１９９４年对鹤岗市油厂、巴彦县兴隆镇油厂、大庆油厂、密山油厂、呼兰油厂、肇东油厂、
兰西油厂、依安油厂等１０个制油车间进行了工艺设备改造，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同年５月，哈尔滨粮油综合加工厂投资１１０万元，对浸油的设备进行技术改造。
１９９５年，全省以完善工艺和改造具有大加工能力的浸油厂为目标进行了新一轮的技术

改造，加工技术已进入了拥有较高的现代化水平的一个崭新时期。由粮食系统自己设计，

依靠本省机械加工力量，设计制造２００吨／日、４００吨／日的大豆生产线。同时引进日本日清
制油技术改造牡丹江制油厂，实现负压生产、节能降耗，提高自动控制水平，配套工艺连续

化。截至１９９５年末，全省粮食系统制油厂８４个，其中浸油厂６６个。浸出法制油加工能力
达到年２００万吨，占总加工能力２１０万吨的９５％，基本实现了油脂生产的浸出化。

与此同时，全省各行业也相继加大投入建设浸油厂，乡镇企业、供销社、农场、外贸、个

体私营均上马大豆加工厂。到１９９６年，全省年加工大豆能力高达６６０万吨，超出了省内可
供加工的大豆原料量。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８年期间，由于多元投入，条块分割，大豆加工业出现
了严重的重复建设现象，总量过剩。截至１９９９年末，全省全社会共有制油厂１８９７个，年加
工大豆能力２３４６万吨。其中浸出油厂１０８个，加工能力１８２４万吨；机榨油厂１７８９个，
年加工能力５２２万吨，分别占总加工能力的７８％和２２％。粮食系统有制油厂９９个，总加
工能力１４８万吨。其中浸出油厂６４个，年加工能力１２６万吨，占总加工量８５％。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黑龙江省油脂企业精深加工技术改造项目

　表３－１１ 单位：万元

类

别
项目名称 承建单位及地点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 总投资

新增

产值

新增

利税

油 色拉油生产线
齐齐哈尔制油厂、

市内
改造 年产６０００吨色拉油 ２２６００ ４７０００ １２４００

油
高清烹调油、蛋

白粉生产线
鹤岗市制油厂、市内 改造

年产１万吨色拉油、调和

油，蛋白粉３万吨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６００ ８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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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３－１１

类

别
项目名称 承建单位及地点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 总投资

新增

产值

新增

利税

油
色拉 油 灌 装 生

产线
肇东制油厂、市内 改造

年产色拉油１３００吨，引

进德国设备
２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油
色拉 油 灌 装 生

产线
拜泉制油厂、拜泉镇 改造

年产色拉油１３００吨，引

进法国设备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００

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全省油脂加工业遵循市场经济规模逐步实行集约化经营，淘汰一批规
模小、管理落后、技术水平低、消费资源的企业，在大豆深加工的长远规划上从现有的浸油

厂中选择大豆深层次加工条件好的企业。调整产品结构，集中力量对骨干企业进行技术改

造。围绕市场需求，开发精炼油、调和油、起酥油等专用油脂系列产品。引导企业与大豆种

植原料基地按照农业产业化模式，建立利益联结关系。组织农产品和基地种植高含油的专

用品种。做到专品种植，专品种加工，以提高大豆加工综合效益。

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及工艺设备改造，使全省制油加工企业上了一个台阶。一部分油脂

加工企业制油技术装备精良，主要经济指标有所提高，精深加工已具规模。产品品种逐年

增加，部分制油厂不但能生产浸出大豆油，还可以浸出玉米胚芽油和米糠油。为粮油副产

品的综合利用开辟了重要的途径。

２００４年，全省油脂加工企业８４个年生产能力６０９８万吨，日产能力３０吨以上的制油
厂６６个；日生产能力１００吨以下的制油厂１８个；日生产能力１００～２００吨的制油厂２０个；
日生产能力２００～４００吨的制油厂２１个；日生产能力４００～１０００吨的制油厂５个；日生产
能力１０００吨以上的制油厂２个。生产大豆食用油总产量４７８万吨，其中一级油４１万吨
占８６％，二级油４３万吨占９％，三级油１７１万吨占３５８％，四级油６８万吨占１４２％，
其他油１５６万吨占３２４％。大豆食用油加工总产值７１１亿元。产品销售收入７０７亿
元，出口交货值１７亿元，利润总额０２９亿元。
２００５年，全省油脂加工企业７７个，年生产能力７４６万吨。精炼油处理能力１１１万吨，

日生产能力１００吨以下的制油厂２７个，日生产能力１００～２００吨的制油厂１９个，日生产能
力２００～４００吨的制油厂２３个，日生产能力４００～１０００吨的制油厂６个，日生产能力１０００
吨以上的制油厂２个。生产大豆油总产量８５４万吨。其中一级油２０４万吨，占２３９％；
二级油５万吨，占５９％；三级油３２８万吨，占３８４％；四级油６１万吨，占７１％；其他油２１
万吨，占２４７％。大豆食用油加工业总产值１０５亿元，产品销售收入９７亿元，出口交货值４
亿元，利润总额０１６亿元。大豆食用油加工企业主要集中在农垦、哈尔滨、佳木斯、双鸭
山、鹤岗、绥化地区，资产总计８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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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黑龙江省粮食加工企业制油加工能力统计表

表３－１２ 单位：万吨

地市

名称
企业名称

加工

能力

地市

名称
企业名称

加工

能力

哈

尔

滨

市

绥

化

市

三棵粮油加工厂 １５００
哈尔滨油脂厂 ５００
八区油厂 ２００

双城市油米厂 ０５０
阿城市植物油厂 ２５０
呼兰油厂 ３００
康金油厂 ２００

宾县油脂公司 ３００
宾县新甸油厂 ０２０
依兰县油脂公司 ２００
延寿县制油厂 ０５０
木兰宏达浸油厂 ３００
通河油厂 ０４０
方正油厂 １５０

五常山河油米厂 ０４０
巴彦兴隆油厂 ５００
巴彦兴隆二油厂 ２００
安达市制油厂 １５０
肇东市制油厂 ７００
兰西制油厂 ３００

青冈县植物油厂 ３００
明水县制油厂 ３００
海伦市制油厂 ５００
北林区油厂 ６００
望奎县制油厂 ３００
绥棱县制油厂 ５００
庆安县植物油厂 ３００

齐

齐

哈

尔

市

牡

丹

江

市

黑

河

市

天华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龙江县制油厂 ３００
拜泉油脂厂 ５００
拜泉制油厂 ４００

克山鑫山油脂公司 ５００
甘南浸油厂 ３００
甘南制油厂 ０４０
克东制油厂 ５００
讷河制油厂 ０４０
拉哈油脂厂 ６００
依安县制油厂 ７５０
富裕县制油厂 ３００
泰来县油米厂 ０４０

正鑫油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牡丹江第二制油厂 ６００
林口县制油厂 ５００
宁安县制油厂 ５００
王林油厂 １００
刁翎油厂 ０５０
东宁油厂 ２００
绥阳油厂 ２５０
穆棱浸油厂 ２００
海林油米厂 ０５０
爱辉油厂 ５００
逊克油厂 ５００

五大连池市油厂 ３００
北安市油脂厂 ２００

鸡

西

市

鸡西市制油厂 ８００

密山制油厂 ８００

虎林市制油厂 ６００

密山市二油厂 ２００

鸡西米厂油车间 ２００

双

鸭

山

市

双鸭山弘泰油厂 ５００

宝清县浸油厂 １５００

集贤县东方油厂 ３００

集贤县昌达油厂 ５００

饶河县浸油厂 ５００

大

庆

市

大庆得利油脂公司 ７５０

大庆汇源油米公司 ５００

肇源县制油厂 ３００

林甸县浸油厂 ２００

鹤

岗

市

远达油脂有限公司 ８５０

沧海油脂公司 ３５０

绥滨浸油厂 ５００

勃利浸油厂 ５００

伊
春
市

伊春市植物油厂 ５００

嘉荫油厂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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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２０
０５
年
黑
龙
江
省
食
用
植
物
油
加
工
业
企
业
单
位
数
与
生
产
能
力
汇
总
表

　
表
３
－
１３

单
位
：
万
吨

按
日
生
产
能
力
分

企
业

单
位
数

１０
０
吨

以
下

１０
０
～

２０
０

吨
（
含

１０
０

吨
）

２０
０
～

４０
０

吨
（
含

２０
０

吨
）

４０
０
～

１
００
０

吨
（
含

４０
０

吨
）

１
００
０

吨
以

上
（
含

１
００
０

吨
）

油
料
处

理
年
生

产
能
力

精
炼
油

年
生
产

能
力

食
用
植

物
油
产

量

按
品
种
分

按
等
级
分

大
豆
油

其
他

一
级
油

二
级
油

三
级
油

四
级
油

其
他

合
计

７７
２７

１９
２３

６
２

６９
６
３６

１０
４
７３

８５
１
３

８３
５
４

１
５９

３１
０
９

５
３８

２６
８
１

３
６５

１８
１
９

哈
尔
滨

７
２

３
—

１
１

４２
４
４０

７６
８
０

６７
７

６７
７

—
２８
８
８

０
５６

２１
５
８

—
１６
６
８

齐
齐
哈
尔

９
１

３
４

１
—

５１
６
２

７
１３

１
５７

１
５７

—
—

０
５５

０
７９

０
２２

—

绥
化

６
５

１
—

—
—

９
１０

１
９８

０
３３

０
３３

—
０
００
３

—
０
２１

０
１２

—

牡
丹
江

１１
６

２
３

—
—

３
１７

２
２９

１
５４

１
５４

—
０
２５

０
０２

—
１
２８

—

佳
木
斯

４
—

１
３

—
—

２１
２
５

２
０５

０
６４

０
６４

—
０
４７

—
０
０９

０
０７

—

黑
河

５
１

２
２

—
—

１５
７
５

０
３８

０
４６

０
４６

—
０
３４

—
０
１２

—
０
００
３

大
兴
安
岭

１
—

—
１

—
—

７
５０

０
７５

—
—

—
—

—
—

—
—

伊
春

３
３

—
—

—
—

０
４３

—
０
０９

０
０９

—
０
０９

０
００
３

—
—

—

鸡
西

６
３

２
—

１
—

２４
２
５

３
０５

１
２９

１
１２

０
１７

０
９８

—
０
１４

—
０
１７

七
台
河

５
３

—
２

—
—

１５
５
０

０
８０

４
６９

４
６９

—
—

—
３
８８

０
８１

鹤
岗

３
１

１
１

—
—

２３
２
５

１
００

２
６７

１
３８

１
２９

—
０
６９

—
０
６９

１
２９

双
鸭
山

１４
１

６
４

２
１

９２
６
３０

８
５０

４
１５

４
０２

０
１３

０
０８

３
５６

—
０
４６

０
０５

大
庆

１
—

—
１

—
—

７
５０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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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２０
０５
年
黑
龙
江
省
食
用
植
物
油
加
工
业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分
地
市
汇
总
表

　
表
３
－
１４

单
位
：
万
元

地
市

企
业
单
位
数

（
个
）

现
价
工
业
总

产
值

产
品
销
售
收
入

出
口
交
货
值

利
润
总
额

资
产
总
计

负
债
合
计

年
末
从
业
人
数

（
人
）

合
计

７７
１
０５
０
２８
３

９７
０
０７
１

３９
６４
９

１
６３
５

８５
０
３７
８

６９
８
１２
９

１０
６０
６

哈
尔
滨

９
８５
２
７９
３

７７
３
１５
７

３９
６４
９

１
９４
３

６４
１
２６
４

５３
６
２２
３

４
７８
１

齐
齐
哈
尔

９
２５
９６
６

２６
６３
０

—
２５

３３
０８
５

２９
１１
１

１
１６
０

绥
化

６
４
０６
２

４
０７
３

—
２６

－
１０
７

４
９３
９

２２
１

牡
丹
江

１１
２１
７２
７

１７
７５
２

—
－
１０
３

１０
６２
７

８
６６
２

６５
１

佳
木
斯

４
１６
４１
６

２０
１７
５

—
７

１２
８４
１

７
６５
１

４５
２

黑
河

５
８
５２
７

８
７１
７

—
－
１８
１

２０
７７
１

２６
７９
８

２４
６

大
兴
安
岭

１
—

—
—

—
５
００
０

—
１０
０

伊
春

３
５４
４

５０
２

—
３７

２６
６

１７
２０

鸡
西

６
１７
１４
３

１６
２２
５

—
５５
８

１５
２５
２

８
０７
０

３４
４

七
台
河

５
２３
７９
６

２２
３８
３

—
３８
２

１４
０３
８

４
９１
９

３７
２

鹤
岗

３
１６
７９
６

１６
８７
２

—
－
１９
７

７
３０
６

５
９５
８

５６
０

双
鸭
山

１４
６２
５１
３

６３
５８
５

—
－
７７
１

８８
１３
５

５９
１０
５

１
５５
１

大
庆

１
—

—
—

－
９１

１
９０
０

６
６７
６

１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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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９
８６
～
２０
０５
年
黑
龙
江
省
粮
食
系
统
制
油
企
业
大
豆
加
工
情
况
表

　
表
３
－
１５

单
位
：
万
吨

年
度

制
油
厂

（
车
间
）
数

加
工
大
豆

生
产
大
豆
油

年
度

制
油
厂

（
车
间
）
数

加
工
大
豆

生
产
大
豆
油

１９
８６

８３
８９
２

１３
３
８

１９
９６

７８
１７
１
４

２５
７
１

１９
８７

９５
８８
２

１３
３
２

１９
９７

７８
２０
０
１

３０
０
１

１９
８８

９５
１１
１
８

１６
７
７

１９
９８

８０
８７
９

１３
１
８

１９
８９

９５
１３
５
１

２０
２
５

１９
９９

８３
９１
０

１３
６
５

１９
９０

８９
１３
４
６

２０
１
９

２０
００

７３
１２
２

１
８３

１９
９１

８９
１４
０
９

２１
０
０

２０
０１

—
—

—

１９
９２

８９
１０
１
７

１５
１
２

２０
０２

—
—

—

１９
９３

８９
１０
４
５

１５
６
７

２０
０３

—
—

—

１９
９４

８６
１３
６

２０
４
０

２０
０４

６６
２９
９

４７
８

１９
９５

８４
１９
３
７

２９
０
５

２０
０５

７７
５３
４

８５
４

　
说
明
：２
００
１
～
２０
０３
年
间
，
由
于
粮
食
流
通
体
制
变
化
处
于
新
旧
表
变
革
转
换
期
，
国
家
粮
食
局
尚
未
发
布
实
施
新
的
粮
油
加
工
统
计
制
度
，
致
粮
油
加
工
统
计
数
据
出
现
阶
段
性
缺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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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豆浸出法生产油脂

油脂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品之一，也是主要化工原料。从油料中制取油脂有

多种方法。如水代法、压榨法、浸出法。其中溶剂浸出法生产油脂具有出油效率高、劳动生

产率高、工人劳动条件好、生产成本低等优点。黑龙江省油脂企业以大豆为原料生产的大

豆油、大豆粕，就是采用“浸出法”生产工艺技术。其生产规模和技术在全国处于前列。

第二节　粮食附营企业

附营企业是指在粮食系统从事粮食收储主营业务范围以外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

黑龙江省粮食系统附营企业遵循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利用已有场地、

设施和人员等资产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拓宽门路，面向市场、自力更生，艰难探索、不断巩

固发展。附营企业经营范围涉及食品、加工、酿造、餐饮、商服、矿采、机械、建筑、高科技、高

文化附加值产品等十几个行业、几十个门类，为服务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行业发展转

型，在拓宽人员就业门路、探索发展市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为适应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新形势和拓宽人员就业途径，减少政策性粮
油经营亏损、缓解财政补贴的压力，全省粮食系统积极开展了以副养主，以工补商，以议补

平，以盈补亏等多种经营业务。全省粮食系统多种经营业务发展迅猛，改革促进了企业转

轨变型，各级粮食企业部门将富余人员全部组织起来，开辟第三产业，破除重生产轻流通、

重产业轻服务的旧观念，真正把发展多种经营作为广辟财源增强企业活力的大事抓，充分

利用已有厂房、剩余设备和富余人员的潜力，大力发展养殖业、种植业、加工饮食服务业，从

最大经济效益出发，纵向开发，横向发展，不断开拓新领域，全省粮食企业不论大小，条件不

论优劣，都把发展多种经营作为企业的出路从而增强了转变经营战略，发展多种经营的紧

迫感，全部把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在寻找替补产业上。截至１９８９年，除极个别企业还没有开
展项目外，绝大多数都已开展起了多种经营项目，网点覆盖全省。各地围绕本业上服务，跨

行业带动项目开发。鸡西、巴彦等市、县积极兴办印刷业、编织业、服务加工业、维修业、建

筑业，基本上做到了保粮资材，小型工具、账表、劳动保护用品，汽车修理，基建维修不外购

外请。联牌联合，借钱借名，促进粮食系统多种经营项目上档次、上规模、增效益。鹤岗市

与广东厂家联牌生产“三洋伊面”很快打开销路，既占领了本地市场，又打进了独联体市场。

鸡西、佳木斯等市引进外资建商厦、酒店、效益显著。双鸭山市粮食系统引进山西、四川等

地风味小吃。逊克县粮食局以易货和劳务输出等形式与俄罗斯开展贸易，半年时间即实现

盈利５０万元。绥化行署粮食局大力发展种植、养殖业，养殖生猪１４７万头，禽２万余只，鱼
８５００余尾，种粮、豆瓜等８８２０亩，加工食品１３４０吨，多种经营盈利６３３万元。安达市养殖业
发展较快，截至１９８９年底，已拥有养殖场１２个，形成了饲养、繁育加工一条龙经营管理体
系，其中，生猪存栏达３９００头，奶牛１３００头，鸡２万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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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各地粮食系统发展多种经营项目中，逐渐向适应市场竞争、增加科技含量、加强

科学管理上转变，逐步克服过去简单赶“热潮”和盲目上项目的理念，根据当时社会需求和

各地实际条件，建设投产了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项目，还有一批具有行业文化特色、附

加值较高的产品投入到市场。如哈尔滨市的精装色拉油，尚志市一面坡粮库的豆花，大兴

安岭的果品饮料，鹤岗市的声控锁，鸡西市的系列面粉等，投入到市场便成为抢手货。桦川

县横头山多种经营基地经过多方科学论证，增加了科技投入，成为一个集科学养殖、科学种

植和科学管理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延寿县青川粮库通过科技论证承包万亩荒山，聘请农

艺师，引进国内先进的果树品种，经过科学规划、科学育林，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截至

１９８９年底，全省已有十几个行业、几十个门类的多种经营业务，从事多种经营的人员达到
５９９２人，收入１８００万元，使全省粮食系统３５个企业避免了亏损。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为适应实施粮食系统“两条线运行”政策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逐步深
化的新形势，按省政府部署，省粮食局提出了粮食企业转变经营战略，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粮食企业依托行业资源优势，企业现实产业基础，大力发展替代产业、后继产业，培育粮食

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购建起粮食政策性业务、商业性经营、多种经营三足鼎立的粮食产业

格局。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粮食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粮食政策性经营、商业性

经营和多种经营“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形成。多种经营在粮食业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呈现持续发展的态势，成为粮食经济的支柱产业。

“以副养主、多种经营”已成为粮食部门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生存发展道路，附营企业已成

为粮食经济新生长点，成为振兴粮食事业、致富职工的基石。全省各级粮食部门富有成效

的工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附营企业展现出鲜明的特点。

各行署、市、县粮食局，按照省粮食局部署，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做好规划，加强组织协

调和指导服务工作，着实用力推动多种经营的项目开发和产业发展。哈尔滨、绥化、鸡西、

齐齐哈尔、方正、海伦等地、市、县粮食局都是局长亲自挂帅、亲自指挥，上级做给下级看，一

级带着一级干。按照“依靠资源，发挥优势，因地制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宜工则工，宜商

则商，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发展多种经营的基本原则，制定“一地一业、一企一品”和实施优

质品牌战略；通过“科技兴业、招商引项、嫁接改造、合资开发、联合经营、配套经营、规模经

营”等途径，采取整顿多种管理等措施，使经济效益年年都有新提高。哈尔滨、绥化、黑河、

牡丹江等地（市）先后召开了不同规模的现场会、经验交流会、专题讨论会，在全省粮食系统

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发展多种经营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哈尔滨八区粮库整建改制转

向多种经营，兴办了北环商城，使企业走出了低谷；林口县一粮库靠多种经营摆脱困境；德

都县和平粮库、海伦市祥富粮库、佳木斯２３粮店、牡丹江北方面粉股份有限公司等通过发
展多种经营，使企业壮大、职工受益。

国家和黑龙江省政府支持粮食部门深化改革，解决发展多种经营缺乏资金的困难，积

极帮助筹措资金，省财政厅、粮食局多方筹措资金３０００余万元，支持９２个项目发展，其中
·２９１·



第三篇·粮油工业与粮油管理

１０００万元用于技术改造，２０００万元用于转向经营。各地也因地制宜，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多
种经营。鸡西市粮食局采取待业青年带资上岗，向企业筹集借用，请求银行贷款等途径，集

资２８００万元兴建集餐饮、商场宾馆、文化娱乐于一体的金龙大厦；宁安市粮食局采取股份合
作形式，兴办了铸造钢模厂；通河粮贸公司自我融资开办新企业；海伦市祥富粮库购地７５
亩建万头养猪场。由于全省上下结合，多方支持，广开渠道集资、融资，使多种经营固定资

产逐年增加，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全省各地粮食企业充分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大力兴办商业、饮食服务业，利用资源优势

发展食品工业，抓住机遇抢占市场，工厂、粮库、粮店和贸易公司争上食品加工项目，生产的

粮食半成品、小食品很快占领市场。进入１９９３年以后，国家提出粮食“减购放销”，市场竞
争激烈，食品业发生了新的变化，应变能力强的企业，积极开拓新品种，开拓新项目、新领

域，同时采取“变整为零、变坐为走、变守为攻”的营销措施。安达市粮食部门围绕主业、开

发延伸系列产品，以制粉厂和食品加工厂为依托，成立华安食品有限公司，下设快餐面生产

线和上海南洋饼干厂安达分厂，生产卵磷脂快餐、海鲜快餐面、鸡汁快餐面等各具特色的产

品；康宝食品厂推出四大系列４０多个品种的膨化食品，得到儿童的喜爱；鸡西市粮食部门
在食品开发上下足了功夫，产品适销对路，生产的火锅挂面、快餐面等１３个品种和２０多种
小食品，销往全国各地；哈尔滨市双合盛面粉厂组建了果菜批发市场，并与澳商合资开办了

中盛股份有限公司；顾乡粮库开设了生产资料市场，兴建了查家度假村；海伦等地一些制油

厂把富余人员组织起来，兴办了酱油厂、肥皂厂、雪糕厂，使其成为以副养主的支柱产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多种经营必须向社会

化大生产方向发展，变各自为战、分散经营为联合经营；变独家投资、各自开发为多元集股、

合资开发；变单一生产、独家经营为分工合作、配套经营，走种、养、加、粮牧合、农工商、科工

贸等一体化发展的路子。铁力市以饲料加工厂为龙头，把养猪场、种鸡场、肉食品加工厂、

冷冻厂联合起来组建铁力市饲料公司，并与饲养户联合实行配套经营，提供系列化服务，带

动了全市养殖业的发展。全省依托荒山和草地的粮食企业，努力“向荒山要效益，向草原要

效益”，大力发展养殖业。城镇的粮食企业虽然场地有限，但可以搞联合立体开发。同时各

地注意培养技术人员，大力推广先进的饲养管理技术，改变过去落后的局面，取得高产、优

质、高效的业绩。安达市粮食部门与市政府联合建立肉、蛋、禽食品生产基地，组建千头养

猪场两处，养鸡场４处，生产肉、蛋、鸡面向市场提供。讷河、宁安、尚志、海伦等市县的粮食
企业养殖业发展迅猛，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截至１９９７年底，全省粮食部门养殖网点
１８２９个，多种经营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上升，多种大型养殖场投入建设，为获得更大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１９９４年，佳木斯粮食部门与港商及个体业者合资购买了佳木斯大世界商厦，
经改造装修成为集商场、宾馆、娱乐融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商厦，实现了规模经营。多种经营

在种、养、加、销和商饮服务产业走一体化道路。联合经营，不但提升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

益，同时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随着多种经营的开展，粮食部门的种植业，已从“库间隙地、房前屋后”种蔬菜的福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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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社会化、效益型，面向市场，走向农村，走向荒原，走向农场，不断拓大经营范围和规模，

出现多家种千垧地、包万亩山的企业，不仅种植粮豆蔬菜，同时还栽种药材、果树等经济作

物，向高效益发展。逊克县粮食部门有耕地９０００亩，种植小麦和大豆，逊河粮库有耕地
２５００亩，拖拉机、收割机农机具配套齐全，固定资产达８０余万元，年创利润３５万元；黑河地
区粮食部门积极开发土地资源，采取租赁、购买、垦荒等途径，发展种植业，１９９７年全区种地
３万余亩，产粮５５０万公斤，创利２００多万元；桦川县城镇粮食企业利用山沟养猪、养鱼、养
牛，种果树、木耳等；全省大部分粮食企业都开展了开荒植树造林，着眼长远，造福子孙。

全省各级粮食部门积极转变经营战略，调整经营结构，在振兴本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多

种经营，粮食多元化产业格局已见雏形。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商贸业、饮服业、维修业、

运输业、印刷业、纺织业等方兴未艾，竞相发展，经营领域不断扩大，服务功能不断延伸。各

地在发展多种经营过程中，通过推进科技进步和超常规措施来强化管理，提高多种经营效

益。在种植业中引进良种、科学用肥，在养殖业中注意培育良种，加强防疫，改进饲料配方，

养猪、养鸡采取直线育肥，养鱼采取网箱做法都取得了很好的效益。截至１９９７年，养殖业
已从福利型转向效益型，经营上规模，向着养殖、加工、销售一条龙方向发展。在商服业上

推广规范服务，美化店堂，净化环境，文明经商，礼貌待客，方便用户，以热忱优质服务招揽

顾客，增加收入。在加工业上应用全面质量管理法，革新工艺、设备，提高品质、品率。全省

有注册商标１１６个，适销对路的拳头产品７０多个，有１７２个产品被地、市、县评为地方名优
产品。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在大型运输不景气的情况下，各地场、库、站的小型车队和零散车辆、
船只运输活跃起来，采取整零兼运方式，为社会其他单位运输杂粮等。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全省
各地采取主管部门扶持一点，企业自筹一点，职工集资一点，银行借贷一点，向外引进一点，

自身积累一点等做法，融通资金、集中财力，投向多种经营。因地制宜，扬长避短；自力更

生，滚动发展；科技兴业，强化内管；以人为本，业长路宽。这些发展多种经营的基本原则，

已成为粮食业的共识，主导着多种经营的发展。

截至１９９７年底，全省多种经营固定资产达１０６１亿元，流动资金６０７亿元，从业人员
５４万人。其中全民职工３２万人，附营企业已成为省粮食企业致富产业。

从１９９８年开始，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按国家部署要求，逐步将粮食收
储企业的主营业务与附营业务彻底分开，实施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全省粮食附营企业被全

面推向市场。１９９８年初，全省粮食附营企业１７４８个，在岗从业人员１０万人。按经营性质
划分：国营粮油加工厂２５２个，年加工能力７００万吨。其中，制油企业７３个，制粉企业５６
个，制米企业５９个，食品加工企业１６个，粮机企业８个，饲料企业３５个，其他５个。在岗从
业人数３９５３６人。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分立的附营企业７９６个，其中千亩以上的种植企业有
７９个，有千头畜、万只禽以上的养殖企业９１个，塑料纺织、保粮器材加工企业７４个，商服企
业４６９个，其他企业８３个，在岗从业人员４万余人。粮油供应企业２３９个，所辖的独立核算
粮店４５３个，作为二级法人，在岗从业人数１１万人。盐业企业７２个，在岗从业人员５６００
人。原来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粮油贸易公司、农村购销、粮油运输、多种经营等企业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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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在岗从业人员１７万余人。５月，为加快国有粮食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保证粮食收购
资金“封闭运行”，按国家部署要求，将粮食企业的附营业务及其资金与收储业务同其资金

实行分离，粮食收储企业统一核算的附营业务单位必须与原企业从资产、人员、机构上彻底

分离，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对粮食部门所

属各级粮食贸易公司和下岗分流人员新组建的附营企业一律实行独立核算，成为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企业。粮食附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广泛开展。对粮办工业企业，以产权置换，

股份制改革为重点，实行产权购买，出售或转让，兼并、资产重组、建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对国有粮食零售企业，以拍卖为主，所得收入用于解决职工身份置换问题，妥善处理债务和

人员，尽快退出国有经济。对粮食系统主办的多种经营企业，采取出售、拍卖、转让等方式，

彻底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对各类附营企业中资不抵债的，按照有关政策要求，进行注销处

理，对注销不了、扭亏无望且无法兼并的企业，将优良资产剥离出来，实行租赁经营，借资

改造。

在全省各市（地）、县（市）政府的领导下，经各地粮食主管部门和粮食企业的共同努

力，全省国有粮食附营企业的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企业改革上抓大放小，区别对待，

因企制宜，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突破国有国营的单一经济组织形式，调整和完善附营企业所

有制结构、组织结构，进行资产重组、机制重塑。对具有优势的大中型粮油加工企业进行了

与农业产业化对接，与农场、农民联合经营，建立原料生产基地，吸纳农场、农民的原料入

股，变革产权制度，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对县（市）中小型粮油加工厂，饲料

生产、畜禽饲养等债务负担重、难以破产的企业先向县政府申请企业关停。职工先股后租，

实行国有民营，既能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又能盘活有效资产，启动生产经营。对具有名牌

产品的粮油加工企业实行厂厂联合、厂店联合，吸收企业法人参股。进行资产重组，组建大

型粮食经营公司或集团公司，成为国家控股企业。对食品制作等企业广开招商引资门路，

扩展联合经营，吸纳社会法人、自然人入股，包括投资入股或以产品专利、技术专利、科研成

果入股。对小型粮食附营企业，包括加工业、种植业、养殖业、商服业等企业实行民有民营，

净资产由职工一次性买断。对亏损严重没有净资产的小型饲养场、农场、旅店、粮店、食杂

店、便餐部等，采取零价出售给职工，转为民有民营，与国有粮食企业彻底脱钩。对城镇粮

油供应处、所转向经济实体经营、向连锁经营发展，实行国家参股、职工入股，组建有限责任

公司，并向国内外优势连锁企业挂靠，实行特许经营。

经过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两年改革，全省粮食附营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截至１９９９年
末，在全省１７４８户附营企业中有股份制企业１４６户、股份合作制企业６４户、拍卖８户、破产
７户，合计２２５户，占附营企业的１３％；国有民营、租赁经营的４０３户，占２３％；打破了粮食
企业单一国有国营的经济组织形式，促进了多种经济组织形式粮食经济的发展。

２０００年以后，全省粮食附营企业由于受资金匮乏、市场变化的困扰，大部分企业处于停
产闭业状态，不少企业陷入绝望境地。畜禽商品价格下跌，产业链条短，无力化解市场风

险，使经营出现亏损。种植业由于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粮价下调，加之科技含量低，需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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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一些农场亏损增加。商服业市场竞争激烈、营销困难。鉴于困难的环境和形势，省政府

出台意见，加快了附营企业改革的步伐，重点抓好“两改一转”，即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企业经营方式、加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双鸭山、鹤岗依托当地政

府专门成立了推进改革组织机构，采取各种形式深化粮食附营企业改革。望奎县粮食局所

属１８户附营企业全部改为股份制企业；齐齐哈尔市粮食局对市区粮管处进行了股份制改
造，出售部分偏远粮店，变现后对职工实行工龄买断；嘉荫县粮食局将制油厂出售给个体经

营；鹤岗市粮食局将所属两个制油厂竞价拍卖，退出国有、国营，实行民有民营；哈尔滨市粮

食局将所属食品厂出售给个人，变为纯民营化的股份制企业；呼兰县粮食局将粮店全部出

售；双鸭山市对９户企业实施了破产；虎林市卫星粮库将养殖场、米厂、肉联厂从粮库分离
出来，组建了金谷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转为民有民营。截至２００３年末，全省粮油零售企业
和多种经营企业全部实行国有民营。

针对粮食附营生产不旺、经营不活、经营机制转换滞后的状况，省粮食局提出了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以营销为龙头，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技术进步、科学管理为支撑，加快转

换经营机制。佳木斯２３粮店面向市场需求，灵活经营，建立诚信经商、优质服务、方便消费
的市场营销机制；大庆益康面粉有限公司对经营管理者采取民主推荐，公开竞聘上岗，建立

平等竞争、择优选用的用人机制；哈尔滨三棵油脂工业有限公司把职工收入与产量、销售、

成本连在一起，工资浮动，职工收入与企业经营效益挂钩，促进了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截至２００３年底，全省粮食附营企业由１９９８年的１７４８户减至１１７０户，已改制和转换经
营机制企业１０２２户，占企业总数的８７４％，其中触及产权制度改革的有７４３户，占企业总
数的６２％，关停、破产企业３３４户，占企业总数６３５％。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国有粮食附营企业进一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已经从国有粮食购销企

业分离出来的附营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加快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步伐。粮食加

工、养殖、零售、商服、运输等国有粮食附营企业通过采取改组联合、整体转制、股份合作、分

离重组、国有民营等多种形式，优化了产权结构，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附营企业打破了

单一国有国营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被全面推向市场，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

我发展。截至２００５年末，黑龙江省粮食附营企业２０４户，除４５户停产、４户半停产外，正常
生产经营的１５５户。

第二章　粮油管理

粮油管理涉及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和城镇居民身体健康，维护良好粮油流通市场秩序、

保证粮油质量是保障市场稳定和人民身体健康的基础。全省粮食部门把粮油质量管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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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认真执行粮食质量标准，贯彻落实国家粮食质价政策，根据不同时

期粮油质量管理的特点，时时提出工作要求，确保粮油产品质量安全，切实保护国家、集体、

个人三者利益。

第一节　市场管理

一、粮食稽查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黑龙江省政府批准黑龙江省粮食局设立粮食市场管理处（对外称粮食稽
查总队），人员从粮食系统内部调剂。在行署、市粮食局设立粮食检查队，县（市）粮食局设

立粮食稽查大队，乡镇粮管所设立粮食稽查分队，行政隶属于当地粮食部门领导。按照省

政府的要求，黑龙江省粮食局成立了粮食稽查总队，同黑龙江省粮油市场管理办公室合署

办公，一套人员两块牌子。全省８１个市、县在１９９０年都相继建立了粮食稽查支队、大队。
粮食稽查的任务主要是在粮食收购期，负责管理粮油市场，制止合同定购品种顶合同任务

的粮食外流和分散；对抢购、套购合同定购品种粮食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查，维护粮食收购

的正常秩序；以县为单位在完成收购包干任务后，按照有关规定管理议价粮油市场，禁止贩

卖粮食票证和以物换粮油；禁止单位和个人无照经营粮油。常年重点管好铁路车站（包括

在黑龙江省境内的沈铁路所辖车站）航运码头、公路货运站和所有单位的铁路专用线的粮

食运输。

粮油检查主要是检查出省的粮食、油脂、油料及其副产品，堵截未交农业技术改进费而

外运粮油的逃费者。粮食稽查员的职责权限是对所辖区粮油市场进行管理和稽查，检查各

粮油经营单位、承运单位和个人对中央、省有关粮食购、销、运和市场管理政策的履行情况。

对违反粮食购、销、运政策的单位和个人，稽查员有权进行检查，对未加盖“黑龙江省粮油批

发市场管理办公室准运专用章”“黑龙江省粮油农改费专用章”“黑龙江粮食调运专用章”

的出省粮油手续，有权阻止运输部门承运。粮食稽查员在持证和佩戴胸章进行稽查时，有

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应接受检查，并给予配合，以保证粮油市场管理稽查工作顺利进行。

二、省界检查站

随着全省粮油市场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市场管理工作的开展，全省粮油市场秩序有了初

步的好转，但仍有漏洞。在粮食征购期间，一部分粮食通过公路运输非法流向省外，高价出

售，扰乱了粮油市场，造成市场混乱局面。为稳定黑龙江粮油市场，把好粮油出省的口子，

省政府要求决定在与邻省接壤的宁安、东宁、双城、五常、肇源、泰来、龙江、讷河、甘南九个

县（市）的交通要道设立公安交通管理检查站，粮食、工商部门派人参加，承担检查出省粮油

任务，严格控制运粮出省。省界检查站按照国务院和黑龙江省政府的有关规定，常年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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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界交通道口出省粮油的检查，严肃处理违反粮油出省有关政策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把住

粮油出省的口子，杜绝粮油非法外流。具体任务有三条：一是在粮食收购期间，堵截合同定

购品种（含高粱）及其成品和副产品非法外流。二是常年检查未经黑龙江省粮油批发市场

管理办公室批准的非法外运的粮食品种。三是查缴出省粮油应缴未缴农业技术改进费的

逃费者，并按有关规定加以罚款。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省界九县（市）２１个边界检查站全部建成，并及时开展检查工作。２１个
检查站，配备２１５名检查员。其中，粮食１５６人，公安２３人，工商２６人。截至１９９２年初，２１
个检查站（队）共堵截非法出省运粮车１７５０台，堵截粮油１８万吨，追缴农改费和粮食经营
补偿费３５３万元 ，收缴罚没款３３１万元，为防止粮源流失，把住公路粮油出省的口子，做
出了很好的成绩。１９９３年，随着粮食经济体制改革，粮油市场的逐步放开，黑龙江省界２１
个粮食检查站，由原来的管理转向服务。１９９５年，黑龙江省界２１个粮食检查站全部撤销。

三、运输管理

１９８９年，黑龙江省加强全省粮油运输管理，完善运输管理制度，疏通流通渠道。对出省
议价粮油都进入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成交，办理准运手续。对没有黑龙江省粮油

批发市场管理办公室准运专用章的，铁路部门不准承运，公路出省检查站不准放行。禁止

粮食收购期间合同定购粮食品种外流。市场开放以后，堵截不符合黑龙江省有关运输规定

的非法运输车辆，常年堵截出省粮油应缴未缴农业技术改进费的逃费者。对农（马）场凭沈

阳军区部队农场自产粮食调运介绍信到当地市、县粮食局办理粮食自产证明，粮食调运手

续齐全后，部队自产粮食随时可以用军车调动，不准以地方采购经营顶省合同任务的品种

粮食和油料外运出省。凡运输证明上没有征费管理站“收费章”的铁路、公路、航运等运输

部门不予承运零担。整车、整船可凭黑龙江省农改费收费专用章和黑龙江省粮食调运专用

章办理。截至１９９３年，共为经营单位办理粮食运输车皮计划１１９万车，有效地达到了运输
管理的目的。２００４年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易市场为了解决买卖交易双方办理运输车皮
难的问题，成立了客户运输服务部。截至２００５年末，共为省内外在黑龙江粮油中心批发交
易市场交易的客户办理车皮计划３万余车，受到客户的欢迎。

四、收费管理

为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开始，所有出省粮油及副产品，在原来征收
５％农业技术改进费的基础上，再征收５％的粮食经营补偿费。生产和经销粮食的单位和个
人，凡销售给外省粮食，大豆包括豆粕、豆饼、豆油、粮豆饲料（除国家计划调拨、出口以外）

一律按照规定向买方征收农业技术改进费。生产企业、经销单位或个人为代征代缴义务

人，负责农业技术改进费的代征代缴工作。农业技术改进费以销售给外省粮、豆、饲料销售

额的收费为依据，费率按销售额的５％向买方提取，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外省销入黑龙江
省的粮食免收。省内所有生产、经营粮油及其副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包括驻省的国家、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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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单位，部队和个人）除国家计划内平价调拨和出口的以外，凡销往省外的粮食（包括杂粮、

杂豆）、大豆（豆饼、豆粕、豆饼碎）、油脂、油料、粮食复制品（如挂面等）以及粮油副产品和

粮豆饲料，必须按时向各级征收管理站报验，一律按成交额的５％计征“农改费”。为统一
收费标准，暂按不同品种的当月行情计费收缴，起征点暂定为：除油脂类为５１公斤以外，其
他品种一律为１０１公斤。因车皮落实问题而粮豆无法运走的，手续齐备，核实无误，整车可
退还“农改费”，但收缴５％的手续费，计划外车皮能发多少办多少，一律不退“农改费”。

同年，根据黑龙江省政府的要求，黑龙江省粮食局成立了收费总站，在全省各地（市、

县）下设４９个收费站，截至１９９２年，共收缴“农业技术改进费”和“粮食经营补偿费”８０００
多万元，圆满完成了“两费”收缴任务，受到省政府的好评。１９９３年，由于全国粮油市场全
部放开，取消了“两费”的收缴，黑龙江全省粮油收费站全部取消。

五、配额经营管理

为保证大豆定购任务和议转平出口任务的完成，安排好省内市场，黑龙江省政府决定

对议价大豆由县（市）政府指定部门经营，并实行配额。小麦、玉米、高粱、葵花籽实行多渠

道配额经营，所有经营议价粮油的单位，都对省内粮油市场负责。各市（大中城市市区除

外）县和农场总局系统收购的议价粮油都拿出３０％按成本价加微利交给省，用于补充省内
销区自购议价粮油的不足。

１９８９年，对非粮食部门经营和出省议价粮油实行配额经营。实行配额经营的企业是指
粮食部门审查，工商部门批准，重新复核登记，取得经营议价粮油执照非粮食部门的企业。

实行出省的议价粮油配额企业是指经工商部门核发的经营执照中准许批发粮油的企业或

经政府批准同兄弟省搞协作临时指定的企业。实行配额经营担负的责任：对全省议价粮油

市场负责，经营单位所采购的议价粮油必须向省交售３０％；对粮食企业亏损负责，经营议价
粮油的企业拿出绝大部分经营利润弥补粮食亏损。不承担安排全省议价粮油市场和粮食

经营亏损的“非责任单位”，不准经营议价粮油。

全省各地市（县）很快行动起来，确定经营大豆指定单位，按省核定的指标合理分配收

购配额和出省许可证，将指定经营大豆的单位名单报省粮食局，使粮食配额经营得以顺利

开展，减轻了财政的负担。

第二节　行业管理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打破了独家经营、封闭式、分配型的僵化状况，形成了多种经济成

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流通的新格局。１９８４年，市场调节的粮食数量，仅占粮食商品总
量的百分之十几，以后比例逐年上升，至１９８９年，黑龙江省已达到５０％以上，这对于沟通产
需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快商品流通速度和繁荣粮油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起到了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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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流通秩序比较混乱，特别是批发企业过多，粮食批发领域出现流通渠

道混乱、经营结构失衡和种植比例失调等问题，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秩序。

为了进一步完善以国营粮食企业为主体的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粮食经营体系，建立

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务院要求对经营粮食的

商业企业或个人必须严格管理，对投机倒把者应严厉打击，决不让其兴风作浪。省政府要求

省粮食局行使行业管理权，粮食、工商部门密切配合，对粮食市场和所有经营议价粮食的单位

个人进行认真彻底地清理和整顿。经营粮油单位都要经市、县粮食局审查同意，由工商部门

发营业执照，取缔无照经营。凡新建、扩建或改造粮油加工企业，先报省粮食局审查，然后由

省计委审批。对全省粮食市场进行清理整顿，保护合法经营，打击违法活动，把全省粮油市场

管好搞活，达到“管而不死”的目的。对在黑龙江省境内从事粮油经营和粮油加工、饲料加工

的单位和个体户进行清理整顿，对铁路车站（含在黑龙江省境内的沈阳铁路局所属车站）、航

运码头、公路货运等承运粮油的单位普遍进行检查。清理整顿内容包括：无照经营粮油的；倒

卖粮油票证的，以鸡蛋等物品套购粮油的；不具备粮油经营和加工条件的；个体户从事批发业

务的；非粮食部门从事水稻、大米经营的；以粮食为原料的生产加工企业经营原料的；在粮食

收购期间哄抬粮价，抢购、套购粮食合同定购品种的；逃避农业技术改进费和粮食经营补偿费

及各种税的；倒卖国库粮的；违反粮油运输规定、私自外运粮油出省的。经营粮油的单位履行

下列义务：出省议价粮油缴纳５％的农业技术改进费和５％的粮食补偿费；把收购议价粮食的
３０％按成本价加微利交给省粮食部门，用于平衡省内市场；所有经营议价粮油的单位都把所
得利润的大部分上缴财政顶抵粮食亏损。经营粮油的单位和个体户必须具备下列条件：自觉

执行有关粮油政策和收购配额规定；具备工商部门规定的经营条件；按规定的粮油品种从事

经营活动；个体户只准经营成品粮油、小杂粮、小杂豆，不准经营其他原粮，只准零售，不准批

发。在整顿中，各地粮食部门按照条件要求，对粮食系统内部（不含安排待业青年的企业）和

社会经营部门一律予以严格审查。省粮食局加强换发经营粮油营业执照管理，凡经营粮油的

单位和个人，在国家粮食合同定购任务完成前，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准到农村采购合同定购

粮油品种。在以市县为单位完成粮食合同定购任务后，允许下列单位经营：供销社系统，乡镇

企业的有关单位申请经营粮油的，经审查具备条件，允许经营，其他单位应视具体情况从严掌

握。乡镇粮食加工企业以乡为单位定购任务完成后，允许从事代农加工自食的粮油，以县单

位定购任务完成后允许搞经营，不准以加工名义收原料卖原料。饲料加工厂、饲料店只准加

工配（混）合饲料，不准销售原料。个体经营户，只准经营零售业务，不准经营批发业务，只准

经营成品粮油，不准经营原粮。

１９９０年３月，根据黑龙江省政府的文件精神，黑龙江省粮油批发市场管理办公室召开
了全省清理整顿粮食批发企业工作会议，对全省粮食批发企业进行了认真清理整顿。对全

省粮食批发企业进行重新登记，同时建立粮食企业档案，对地、市、县的粮食批发企业由地

市粮食管理办公室管理。省工商局按照省政府的要求同黑龙江省粮油批发市场管理办公

室制定了粮食批发企业的开业条件，重点对不符合社会需要，重复设置，不具备条件，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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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倒买倒卖，中间盘剥，严重违法违纪以及长期经营不善造成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各类

公司和经营单位进行认真的清理整顿；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开办的公司及外地单位，驻军

在黑龙江省境内开办的公司进行了重点整顿。审查资格，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予以撤并，对

所有粮油批发企业进行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申请从事粮油批发业务的企业，必须报经粮

食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发给许可证，由工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未经粮食部门许可，一律不

准批发经营粮油。

１９９０年５月，为整顿流通秩序，加强行业管理，黑龙江省粮油批发市场管理办公室严格
划定粮油批发经营单位的经营范围。水稻、大米由各级粮食部门专营；大豆（含成品和附产

品）原则上由各级粮油贸易公司经营；食盐由各级粮食部门盐业公司批发经营；粮油生产加

工企业开办粮油批发公司只准经营自产品，一律不准从事与自产品以外的粮油批发业务；

成品粮油，原则上实行多渠道经营；个体经营不准经营原粮，不准开展批发业务，不准搞长

途贩运。各类粮油批发企业端正思想和作风，健全规章制度，提高服务质量，处理好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严厉打击和取缔各类违法违纪经营活动。

加强行业管理，清理整顿粮食批发企业是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决定》

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治理整顿能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深化粮食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进行，

关系到政府的威信。因此，省粮食局、工商局、各地市政府非常重视，按照省政府的要求，积

极配合整顿。省粮食局、工商局共同成立清理整顿领导小组，具体工作由黑龙江省粮油批

发市场管理办公室行业管理科实施。经过一年多的清理整顿，４８个市、县取缔了无证经营、
违法经营单位３０００多家，粮食市场秩序有了好转，行业管理更加规范，企业经营者增强了法
治观念，议价粮油经营活动走上了有组织、有秩序的轨道。

１９９３年５月，随着全省粮油市场逐步放开，黑龙江省粮油批发市场管理办公室粮食行
业管理科撤销。

第三节　质量管理

一、产品质量管理

１９８６年５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收粮验质工作大检查。各级粮食部门组成验质检查
组，采取层层包干的办法，即省包地、市，地、市包县，县包粮库，逐级进行检查。各级工作组

深入收粮单位，具体检查收购验质工作情况，发现问题立即纠正。各县（市）局和基层收粮

单位分别召开送粮农民代表会议，广泛听取群众对收粮验质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对群众提

出的问题认真对待，积极解决。坚持感官与仪器对照相结合的验质方法，实行一人检验，一

人复验，做到准确定等。群众对验质定等有异议的，粮库验质人员不能硬性决定，与驻库代

表认真研究，用仪器检验定等，同时把验质样品保留好。认真纠正行业不正之风，验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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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八不准：不准压等压价、提质提价；不准偏亲向友验人情粮；不准扎坏群众麻袋；不准卡

脖子刁难群众；不准吃请受贿；不准利用职权倒卖粮油；不准索要财物；不准弄虚作假。加

强对检验人员进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做到文明扦样、文明验质。广泛

宣传按质论价政策和粮油收购标准，对农民提出的问题要耐心解释，达到群众满意。

１９８７年，黑龙江省贯彻国家标准局发布了大豆、玉米、小麦、稻谷等１２个粮油国家标准
（简称《国标》），从１９８７年４月１日起实行。

１９８７年黑龙江省大豆按纯粮率分等级指标及其他质量指标

表３－１６

纯粮率％

等级 最低指标
杂质％

水分％

东北、华北地区
色泽气味

１ ９６０

２ ９３５

３ ９１０

４ ８８５

５ ８６０

１０ １３０ 正常

１９８７年黑龙江省大米按加工精度分等、等级指标及其他质量指标

表３－１７

等级 加工精度
不完善

粒％

最大限度杂质 碎米％

总量 ％ 糠粉％ 矿物质％

带壳

稗粒

粒／公斤

稻谷粒

粒／公斤
总 量 小碎米

水分％

色泽

气味

口味

特等

按实物标准

样品对照检

验留皮程序

３０ ０２５ ０１５ ００２ ２０ ８

标准

一等

按实物标准

样品对照检

验留皮程序

４０ ０３０ ０２０ ００２ ５０ １２

标准

二等

按实物标准

样品对照检

验留皮程序

６０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０２ ７０ １６

标准

三等

按实物标准

样品对照检

验留皮程序

８０ ０４５ ０２０ ００２ ９０ ２０

３５０ ２５ １４０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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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黑龙江省玉米按容重定等质量指标

表３－１８

等级 容重ｇ／ｌ 杂质％ 水分％
不完善粒％

总量 其中：生霉粒 色泽气味

１ ≥７１０

２ ≥６８５

３ ≥６６０

≤１０ ≤１４０ ≤５０ ≤２０ 正常

１９８７年黑龙江省小麦按加工精度分等、等级指标及其他指标

表３－１９

等级 加工精度

灰分％

（以 干

物计）

粗细度％

面筋质％

（以湿度

计）

含砂量

％

磁性

金属物

ｇ／ｋｇ

水分 ％

脂肪酸脂

（以湿基

计）

气味

口味

特制

一等

按实物标准品

对照 检 验 色

麸星

≤０７０

全部通过 ＣＢ３６号筛

留存在 ＣＢ４２号筛的

不超过１０％

≥２６０ ≤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１４０ ≤８０ 正常

特制

二等

按实物标准品

对照 检 验 色

麸星

≤０８５

全部通过 ＣＢ３０号筛

留存在 ＣＢ３６号筛的

不超过１０％

≥２５０ ≤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１４０ ≤８０ 正常

标准粉

按实物标准品

对照 检 验 色

麸星

≤１１０

全部通过 ＣＱ２０号筛

留存在 ＣＢ３０号筛的

不超过２００％

≥２４０ ≤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１３５ ≤８０ 正常

普通粉

按实物标准品

对照 检 验 色

麸星

≤１４０ 全部通过ＣＱ２０号筛 ≥２２０ ≤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１３５ ≤８０ 正常

１９８７年，根据国家经贸委、商业部、黑龙江省计委关于开展争创优质产品工作的通知要
求，在粮食系统开展优质产品评比活动，制定了《黑龙江省粮食系统优质产品评比办法（试

行）》，成立了黑龙江省粮食系统优质产品审定委员会。评选办法，由各行署、市粮食局每年

８月底前将创优计划上报省粮食局，１１月底前省粮食局下达下一年的评优计划。各行署、
市根据省下达的计划，组织本地区同类产品行评，获得前两名的产品，参加省粮食系统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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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根据１９８６年生产的小麦质量情况，本着优于现行省标和向国标样品靠拢的原则，省
粮食局印发了《关于变更小麦粉标准样品的通知》，将经商业部审定同意变更后复制的特制

一等、特制二等和标准粉三个等级的小麦粉样品发至各行署、市、县粮食局，要求各地按省

发标准样品组织生产。积极组织面粉加工厂改进工艺设备，提高加工技术和管理水平，对

小麦质量好、粉厂有加工特一等粉条件的，可以加工特制一等粉并与标准粉联产（提取特制

一等粉比例不得超过１０％）；不具备加工特一等粉条件的，可以加工特制二等粉并与标准粉
联产，无论采取哪种方法，都严格执行省下达的各等粉样和标准。

同年，黑龙江省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工业企业计量定级、升级工作要求，明确了工作责

任，省粮食局由粮价检验处负责，行署、市、县由粮价检验科（股）或监测站负责程序。为粮

食企业定级、升级履行认证手续，先报请主管部门进行重要计量参数认证，经审查同意后，

再按规定向标准计量部门申请验收。二级由省粮食局负责，三级由行署、市粮食局负责。

各地粮食部门同当地计量部门做好计量定级、升级工作，制订定级、升级计划，抓好落实。

截至１９８７年底前，大型企业全部达到二级合格，中型企业最低达到三级合格，小型企业
７０％达到三级合格。

为认真贯彻《食品卫生法》，确保人们的身体健康、维护粮食部门的信誉，根据商业部认

真清理进口桶装毛豆油和把好经营进口食油质量关要求，省粮食局对五常县拉林粮库、哈

尔滨市三棵树粮库分别从河北省石家庄市、广东省江门市购进的桶装毛豆油暂时一律封

存，不得以食用油投放市场，已销售的立即追回。并将购进和销售的数量、质量、包装情况

及处理结果报黑龙江省粮食局价检处。凡用新桶装的毛豆油，须经精炼符合食用标准，并

报当地检测和卫生防疫站批准后方可销售食用，否则一律用作工业用油。今后凡从省外购

进的议价粮油，必须向对方索取品质、卫生检验证单，并向当地粮油检测站报验，经检验合

格后方可销售。

１９８８年，依据《黑龙江省粮食系统优质产品评比办法》，黑龙江省粮食系统优质产品审
定委员会对获得各行署、市粮食局前两名的优质产品进行审定，共批准５６个产品为黑龙江
省粮食系统的优质产品。其中，小麦特一粉４个，小麦特二粉２个，小麦标准粉６个，葵花油
２个，一级大豆油２个，二级大豆油６个，特等大米４个，特等响水大米１个，一等大米４个，
一等玉米 ４个，玉米面２个，特制粉挂面１个，特二粉蛋面１个，特制粉蛋面１个，标准粉
挂面２个，豆浆晶１个，赖氨酸饼干１个，钙奶饼干１个，特二粉面包１个，奶牛精料补充料３
个，肉用仔鸡配合饲料３个，产蛋鸡配合饲料４个。要求各地对评上的优质产品切实保证质
量稳定，保持优质称号，并努力向高层次发展；对未被评上优质产品的企业发动职工找出差

距，继续努力创优，不断提高黑龙江省粮油产品质量。

根据国家经委、商业部、黑龙江省计经委关于开展争创优质产品工作的通知要求，从

１９８８年开始，在粮食系统开展粮油食品评比活动，当年评选只进行糕点类、面包类、饼干类、
复制品类（不含粮油工业企业部分）、饮食类（烤饼、麻花和风味食品）。评比办法规定了产

品评选条件、产品评比范围、产品评选标准、产品评选办法。获得黑龙江省粮食系统的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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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食品，具备中级参加省、商业部和国家优质产品评选资格。

１９８８年，黑龙江省进口了大批小麦，其中部分含有国家规定限制的进口植物检疫对象
“假高粱”。假高粱是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物，对农作物危害极大。它能够抑制农作物生

长，并造成严重减产，其幼芽含氰化物，对牲畜有毒害作用，一旦传入，极难清除，被列为世

界十大恶性杂草之一。为了杜绝传入的假高粱造成危害，保护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安全，各

级粮食部门对含有假高粱的进口小麦，集中安排在远离农业生产区的城市面粉厂加工，防

止假高粱种子混入农田。加工进口小麦的面粉厂，其下脚料不得直接出厂作饲料，经过机

械磨并确认无整粒时，方能出厂销售。６月，为加强全省粮油质量管理，在克山县召开了行
署、市价格科（站）长参加的质价工作会议，会上通报了５月份全省粮油质价检查情况，各行
署、市汇报了对５月份检查出的问题所采取的改进措施等落实情况，对粮油质量管理存在
的问题进行充分讨论研究，形成了会议纪要，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

１９８９年，为确保粮价稳定、控制物价上涨指数，开展了粮食质、价、量、卫生大检查，重点
检查成品粮油是否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有无以次充好和擅自销售不合格产品的现象；熟食

品加工生产是否按规定的配方投料，有无偷工减料，以生卖熟、变相涨价、牟取暴利的问题，

饲料加工是否按规定的配方标准投料生产，有无不按规定乱投料、乱作价、乱销售的问题。

为保证大米、小麦粉质量，根据国家大米、小麦粉标准样品，出台了大米、小麦粉标准样

品，新样品自１９８９年５月１日起执行，１９８８年标准样品同时废止。
为落实“３８３”（３８３个农副产品价格）工程，加强黑龙江省粮油质价管理，黑龙江省粮食

局于４月２４日至２６日在依安县召开了各行署、市价检处、科（站）长参加的全省粮油质价
工作会议。会上１７个行署、市汇报了质、价、量、卫生联查情况，黑龙江省粮食局对当年的
价格、监测工作进行部署，讨论研究了落实措施。

１９８９年，根据黑龙江省工业企业《全面质量管理验收细则》和商业部１９８８年度企业质
量管理奖评审条件，经审核，批准哈尔滨粮油综合加工厂、牡丹江粮油机械厂、牡丹江市粮

油供应公司、牡丹江制粉厂等企业获得黑龙江省粮食系统质量管理奖，全省进行了表彰

通报。

１９９０年，制定了争创商业部质量管理奖活动计划，１９９０年计划争创部奖企业为１９８９年
度参加部奖评审而未获奖企业，包括齐齐哈尔市酿造一厂、牡丹江饲料加工 厂、大庆粮食局

制油厂、鹤岗市粮油供应公司、安达粮库。１９９１年计划争创部奖企业为桦南县制油厂、哈尔
滨市香坊粮库、大庆市粮食局制粉厂、鹤岗市第五粮库、富锦市粮油供应公司。１９９２年计划
争创部奖企业为肇东制油厂、牡丹江制油厂、香坊饲料厂、牡丹江制粉厂、齐齐哈尔市铁峰

区粮油供应管理处、庆安粮库。

１９９１年，为便于各地在加工、调拨、销售大米和小麦粉时掌握质量，按照商业部制发的
大米、小麦粉实物样品，复制了特制一等粉、特制二等粉、标准粉、特等大米、标准一等大米、

标准二等大米等标准样品，还配制了特制优等粉、特制三等粉和优质大米等标准样品。为

保证小麦粉质量，各地实行选料搭配加工，加工特制优粉的企业将企业的生产条件和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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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报省粮食局审核批准后方可生产。为确保国家各项粮油质价政策的贯彻执行，开展了

全省粮油质价大检查，深入各地检查粮油加工厂、粮库和粮店，重点检查１９９１年成品粮油
检验记录，台账是否完整、明确、齐全，不合格产品是如何处理的；加工厂当班生产和库存及

粮店销售粮油的实际质量情况；收购的夏、秋粮有无压等压价，提等提价的现象。黑龙江省

农场总局反映，由于小麦受灾，按国家质量标准要求，有７５万吨小麦生芽和霉变粒超过标
准不能入库，请求给予放宽标准，以完成小麦定购任务，省政府决定对这批小麦生芽和霉变

粒总量放宽到２０％，其他质量指标不变。小麦入库后，实行单独保管，另行安排使用。根据
八五二、双鸭山、兴凯湖农场反映，因受水灾影响，小麦赤霉病数量增加，请求放宽小麦赤霉

病粒含量标准。经调查，情况属实，考虑到农场受灾严重的特殊情况，同意对收购３个农场
的当年小麦赤霉病粮食标准作一次性放宽到 ６％，放宽部分实行扣量办法，即含量在
４１％～５％的扣量１％，５１％～６％的扣量２％。此规定只限于本粮食年度。放宽后收购的
小麦单独保管，另行研究处理。

１９９２年，从４月１日起，黑龙江省水稻执行国家标准并修订粮食水分计价办法，地方标
准应即行废止。由于黑龙江省１９７８年水稻种植面积少、产量低，国家收购入库的水稻远远
满足不了全省人民生活需要，每年需从省外调入大米来补充市场。为了照顾农民利益，保

护水稻种植业的发展，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水稻国家标准暂不执行。自１９８７年以来黑
龙江省农业生产实施科学种田、优良种子的推广，水稻种植面积和亩产都大幅度增加，成熟

程度、入库等级都逐年提高，基本具备了执行国家标准的条件。因此，黑龙江省委决定从

１９９２年４月１日起执行水稻国家标准。即：杂质由地方标准２％改为国家标准１％；标准品
（三等）出糙率由地方标准７２％改为国家标准７４％。

水分由地方标准每超过１％扣量１％，并核收粮款总额的０３％整晒费，国家标准规定
每超过标准水分１％，扣价１５％，两个标准差价，每满１％少扣０２％。为了理顺不同标准
规定所产生的矛盾，减少国家财政不合理亏损和亏库现象，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各品

种粮食水分每高于标准１％扣量１％，改为水分每高于１％扣量１２％，并继续核收０３％的
整晒费，这样调整与国家标准一致，有利于促进粮食生产者降水。

１９９３年，根据国家对市场商品质量进行抽样检测的通知要求，为全面了解黑龙江省实
施粮食减购放销政策以来的粮油质量情况严把粮油产品质量关，维护消费者利益，省粮食

局与省技术监督局共同研究决定，在全省进行一次粮油产品质量抽样检测工作，抽样工作

由行署、市粮食局、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抽样品种为大豆油、小麦粉、大米、挂面，将样品统一

送到省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进行检验。

为认真贯彻执行《食品卫生法》和《产品质量法》，加强粮油产品质量管理，严禁伪劣粮

油商品进入市场，杜绝掺杂使假现象发生，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身体健康，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制定了《黑龙江省粮油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了凡是黑龙江省境内生

产和经营的原粮、成品粮油及其复制品、副产品、装具（以下简称粮油），一律按管理办法实

施监督管理。凡是生产和经营的粮油必须符合国家粮油质量标准和卫生标准；没有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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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可执行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本管理办法由黑龙江省、市（行署）、县技术监督局、粮

食局共同监督执行，各级粮油质量监督检验站具体实施。

１９９４年，为认真贯彻《产品质量法》，加强粮油产品质量管理，保证粮油产品质量，维护
国家、企业和消费者利益，各级粮食部门建立责任制，主要领导对本地区粮油质量负责，并

指定一名领导具体抓质量工作，经常召开质量工作会议，研究解决质量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加强对粮油质量的监督管理，建立监督检查制度，每月对所属企业经销的粮油质量抽查一

次，地市每季度汇查一次，省粮食局进行重点抽查。建立粮油产品质量监督通报制度，省粮

食局每半年发布一次，对质量合格率高的产品和企业，进行表彰奖励；对不合格产品较多的

企业，予以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对不具备生产合格产品条件的企业，责令其停产整顿。

１９９５年，全省贯彻落实国家粮食储备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加强粮油质量监督管理
精神，质量管理岗位上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调离岗位必须经省粮食局价检处（监

测站）同意；助理工程师和从事质量管理工作１０年以上的人员，调离岗位须经地（市）粮食
局价检科（监测站）同意。调拨粮油执行国家粮油外调标准，其质量不应低于国家规定的中

等质量水平。

１９９６年，国家粮食储备局针对粮油质量管理的力度不够，不少地方粮油质量滑坡的局
面仍没有得到遏制，坏粮事故仍不断发生，掺杂使假、压级压价、短斤缺两等违法违纪问题

在有些地方还很突出的问题，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粮油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为将国

粮局文件精神贯彻到基层，各行署、市组成检查组，重点抽查成品粮油和国家储备粮油，认

真填写各类质量抽查分析表，报省粮食厅汇总后报国家粮食储备局。

为维护大米、小麦粉标准的严肃性，避免经济损失和浪费，省粮食厅制发《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度大米、小麦粉精度样品的通知》，要求各生产企业和有关管理部门必须配备标准样品。

今后国家、省统一检查大米、小麦粉生产质量时，发现没有标准样品或不按标准样品生产的

企业，将按有关规定从严从重处理。

１９９７年，为认真贯彻国家《质量振兴纲要》，坚持“以质量为中心，标准化、计量化为基
础”的工作方针，推动粮油质价工作，省粮食厅对１９９６年在粮油质价工作中勇于开拓、积极
进取、真抓实干、忠于职守、勤政廉洁、工作成绩突出的５０个先进单位和８７名先进工作者进
行表彰。

１９９８年，根据国家粮食收购政策规定，只允许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收购农民粮食，粮食收
购价格又适当下调，同时执行新的扣水扣杂政策。为切实做到不压等、不压价、不损害农民

利益，不提等、不提价、不损害国家利益，不弄权勒卡、不刁难送粮农民，增加粮食收购工作

的透明度，对全省粮食检验人员进行业务技术培训。共举办培训班５６期，培训６０００余人，
经考试，有５９８９人获得了国粮局颁发的检验人员资格证书，实现了质检人员持证上岗，为收
购粮食正确执行质量标准奠定了基础。建立制约机制，全面实行密码验质、分项检验，有效

地避免收人情粮问题；部分县实行各粮库验质人员交流上岗，避开了裙带关系，扦样员、验

质员等进行岗前培训、持证上岗。在库内显著位置公布质量标准、价格表，设置样品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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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提供参照样本，增加工作透明度。黑龙江省政府拨出专项资金，为小麦产区３５１个粮
库配备４００台迅速水分测定仪。为保证正确使用，在小麦接收前举办了有４００人参加的全
省小麦快速水分测水仪培训班，请省技术监督局专家讲课，实现了小麦收购测水仪器化。

增强检斤透明度，为２８８个粮库地中衡分两批进行了机械秤改电子秤，并配备了大屏幕显
示器和微机，让农民直接看到称重。在秋粮入库高峰时，为减少农民等候时间，实行了感官

检验与仪器对照相结合的验质方法，加强抽检复验工作，既加快了验质速度，又提高了准确

度，基本达到农民满意。

１９９９年，为进一步规范粮食收购服务工作，做好粮食收购环节的验质、检斤原始凭证的
填写以及为逐步普及粮食购销企业微机化管理奠定基础，决定从１９９９年新粮收购起，全省
粮食购销企业使用统一的粮食收购专用发票。新票据由省粮食厅统一设计，一式五联，其

中，第一联保管员留存，第二联业务员留存，第三联付款员留存，第四联售粮人留存，第五联

用途由各地根据实际需要自行确定。

２０００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重新规定了大豆、小麦粉、玉米、稻谷的执行标准，废除
１９８６年小麦、玉米、大豆、稻谷的标准。新的标准１９９９年１月发布，自２０００年４月１日起实
施。为贯彻执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修订发布的玉米国家标准（ＧＢ１３５３—１９９９），由于新
标准定等以原纯粮率定等改为以容重定等，并规定容重指标只适用于水分含量在２３％以内
（含２３％）的玉米，对水分超过２３％的玉米，用什么标准定等收购没有规定。由于黑龙江省
属高寒地区，无霜期短，玉米水分普遍偏高，正常年景玉米平均水分在３％左右，农民不具备
降水能力，若完全按国家玉米新标准收购，绝大部分玉米要等到第二年４～５月份，将影响
农民缴纳农业税、偿还贷款和备春耕需要。为此，省粮食厅向国家粮食局请示了执行玉米

国家标准有关问题，国家批复同意黑龙江省推迟一年执行新标准，大豆、小麦粉、稻谷按照

新标准执行。

１９９９年黑龙江省小麦按容重分等、等级指标及其他指标

表３－２０

等级 容量％ 不完善粒％
杂质％

总量 其中：矿物质
水分％ 色泽气味

１ ≥７９０ ≤６０

２ ≥７７０ ≤６０

３ ≥７５０ ≤６０

４ ≥７３０ ≤８０

５ ≥７１０ ≤１００

≤１０ ≤０５ ≤１２５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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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黑龙江省玉米按重量定等其质量指标

表３－２１

等级 容重％ 杂质％ 水分％
不完善粒％

总量 其中：生霉粒
色泽气味

１ ≥７１０

２ ≥６８５

３ ≥６６０

≤１０ ≤１４０ ≤５０ ≤２０ 正常

１９９９年黑龙江省大豆按纯粮率分等等级指标及其质量指标

表３－２２

等级 纯粮率％ 杂质％ 水分％ 色泽、气味

１ ９６％

２ ９３５０％

３ ９１５０％

４ ８８５０％

５ ８６％

１０ １３０ 正常

１９９９年黑龙江省粳稻谷质量指标

表３－２３

等级 出糙率 整精米率％ 杂质％ 水分％ 色泽气味

１ ≥８１０ ≥６００

２ ≥７９０ ≥６００

３ ≥７７０ ≥６００

４ ≥７５０ ≥６００

５ ≥７３０ ≥６００

≤１０ ≤１４５ 正常

按照国家新标准规定，玉米用容重器定等，水稻用出糙率和整精米率两个指标定等。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执行新标准必须配备并使用玉米容重器和水稻碾米机。为提高玉米、水

稻验等速度，减少农民送粮等候时间，通过省政府采购中心统一招标采购玉米容重器２４３９
台、水稻碾米机１７０２台，为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配置了玉米容重器和水稻碾米机。检验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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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原则为大中型粮库（收购量在２万笔以上，日收购小麦在４０００份以上），每库配置玉米
容重器４台、水稻碾米机３台。其他粮库每库配置玉米容重器３台、水稻碾米机２台。对主
产区日收购量超过６００份的大型粮库，增配２台玉米容重器、１台水稻碾米机。对粮库设有
收购点与粮库同时收购的，对收购点各配置１台玉米容重器和水稻碾米机。
２００１年，为进一步规范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粮食收购期间的质量管理，创造公开、公

平、透明的粮食收购环境，省粮食局对收购粮食扦样、检验、检斤人员的工作责任、工作要

求、工作制度、工作纪律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实行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质量检查制度，

在粮食收购期间，县（市）检查数量达到全县（市）入库粮食总量的３０％；市（地）检查数量达
到全市（地）入库粮食总量的２０％；省检查数量不少于全省入库粮食总量５０％。粮食收购
高峰期基本结束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对入库粮食质量进行汇总，按要求填写质量年报表，

并逐级上报。收购的粮食固定型态后，分品种、分型态建立入库粮食质量台账，便于后期的

保管和销售。

２００２年，国务院要求“从２００２年秋粮上市起，东北地区粳稻和玉米全面执行国家新颁
布的质量标准”。为全面贯彻执行国家玉米标准做好准备，根据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管理

办公室推广应用ＪＳＤ－１１００型实验室粮食快速降水仪的要求，考虑到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目
前资金困难的实际，为不影响高水分玉米的收购，由省财政出资集中采购５５０台，发给５５０
个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为高水分玉米收购定等创造了条件。同年，落实国家关于粮油质量

（监督）检验人员培训考试和换发证书要求，凡从事粮油质量监督检验工作的人员，必须持

证上岗，没有“资格证书”的，一律不得从事粮油质量（监督）检验工作。要求检验人员自学

１９９７年下发的《全国粮油检验人员培训》教材（一套三册）和省粮食局２０００年编印的《粮食
国家新标准培训教材》。在此基础上，由各市（地）按照省粮食局新编的统一培训教材组织

集中培训，然后参加省粮食局组织的闭卷考试，对考试合格的，由省粮食局代国家粮食局颁

发新的“资格证书”。全省经考试合格共２６００人获得了“资格证书”。
２００３年，为做好执行玉米新标准（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日发布）的准备工作，省粮食局组成

实验小组于７月份与快速降水仪生产厂家工程技术人员在双城市粮库进行快速降水实验，
通过连续７２小时的实验，摸索出了二次快速降水方法，将实验规律性数据制成表格，发至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收购玉米快速降水时参考。为使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会应用快速降水

仪，举办了快速降水仪操作培训班，现场进行快速降水操作，使每个粮库都掌握快速降水仪

的操作方法。为做好秋粮收购质量管理工作，切实维护农民、企业、国家三者利益，加强对

收购入库粮食的质量管理。在粮食烘干、整理过程中及时进行质量检验，发现质量下降的，

分析原因立即整改，确保入库粮食质量。以县（市）为单位，在本县（市）内统一抽调检验人

员，分别派到承担保护价粮收购任务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负责对当日收购的门检、大堆的

质量进行复验，并做好复验记录，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设立质价政策检查组。由县（市）粮

油监测站或粮食局主管质量内设机构人员组成质价政策检查组，对收购和烘干的粮食质量

等情况进行巡回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建立粮食质量抽查检验制度。以市为单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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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收购期间，对所属县（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和烘干的粮食进行抽查检验，抽查不

得少于３次，每次抽查企业面不得低于３０％，并将抽查检验结果及时上报省粮食局。省粮
食局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入库粮食质量的监控，对擅自放宽标准，变相提价或压等压

价收购以及烘干降等的，追究当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主要负责人及其

他责任人的责任，并通报全省严肃处理。

为加快主要商品粮品质测报体系建设工作，促进粮食结构调整和购销衔接，加强粮食

宏观调控和行业管理，增强指导工作的针对性，从２００３年开始，粮食品质测报品种为稻谷、
玉米、大豆。全省共有５２个县（市、区）承担粮食品质测报采样和物理指标检验。品质测报
品种稻谷为３１个县（市），玉米为２５个县（市），大豆为２２个县（市）。承担粮食品质测报任
务的县（市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将检验结果汇总，并形成分析报告报给粮油卫生检验监测

站，省站对全省测报结果进行汇总后，形成专题报告上报国家粮食局，同时，在适当时机向

社会发布粮食质量信息，指导粮食种植结构调整，为粮食购销提供质量信息服务。

２００４年，为了既保证库存陈粮按照国家要求有计划地分批销售处理，又防止陈化粮流
入口粮市场，决定对商品库存中１９９９年（含１９９９年）以前收购入库的保护价（含定购价）陈
小麦和２００１年（含２００１年）以前收购入库的保护价（含定购价）陈玉米进行质量鉴定。以
前陈粮质量鉴定工作由省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负责。具体鉴定单位为国家技术监督局授

权具有陈化粮鉴定资质的省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和哈尔滨市粮油质量监测站。各市（地）

粮食局价检科（监测站）负责扦样和送样，并对样品代表组负责。鉴定单位根据鉴定结果出

具陈化粮或非陈化粮鉴定报告。属于非陈化粮的，由省粮食局统一组织竞价销售；属于陈

化粮的，就地封存，由省粮食局按国家规定用途和政策统一组织销售。

２００５年，销售的库存陈粮品质鉴定、水分检验及扦样工作由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统一组
织有资质的粮食质量检验机构进行，并对检验结果负责。被检企业如对检验机构的检验结

果有异议，可在接到检验报告之日起１５日内向原检验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复检；如对复检结
果仍有异议，可向省级（含）以上有资质的粮食质量检验机构申请仲裁检验，也可通过法律

程序解决。

二、粮油卫生检验

１９８６年，为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新的粮食、油料及植物油脂检验方法，省粮食局转发了国
家标准局《批复〈粮食、油料及植物油脂检验方法国家标准函〉的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对各

种粮油检验方法，一律按ＧＢ５４９０—５５３９—８５（粮食、油料及植物油脂检验，国字标准）执行，
并抓紧时间培训检验人员，以提高检验人员的政策和技术水平。

为杜绝粮油食品卫生事故的发生，１９８８年，组织各粮油（包括粮油食品）经营单位的负
责人，认真学习《食品卫生法》和国家有关要求，防止各种食品污染中毒的事故发生。粮油

卫生检验监测站提高检测能力，完善检测手段，配全仪器设备。今后凡属检验监测责任而

造成粮油污染及其他质量事故的，追究检验部门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属于仪器设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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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未能避免而造成的，追究主管领导责任。加强粮油卫生检验监测和管理工作。经营粮油

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有关项目检验，新型添加剂经过有关部门检验后方可使用，粮油食品新

品种鉴定，新建成改造加工厂的验收，必须有当地卫生监测机构参加。由外地购（调）进的

无卫生检验证的粮油，必须向当地监测站抽验取证后方可销售，以防止外地不符合食品卫

生要求的粮油流入。烘晒的潮粮从设备、能源、工艺、场地上把关，防止污染。

１９８９年，为便于及时掌握粮食储藏品质，防止陈化劣变，更好的指导分类分品级储存和
推陈储新，规定自１９９０年起，在全省开展粮食储藏品质控制指标检测工作。规定储藏品质
控制指标检测工作于每年５～６月份进行，对库存属二类粮以下（含二类）的稻谷、玉米、小
麦做一次品质指标检验。脂肪数值、黏度、发芽率、面筋标水率等所有项目的检测由粮库化

验室负责（粮库暂时无条件的，由县、市局中的化验室负责），并将检测结果在７月１５日前
通知粮库保管组。玉米由于冻害和高温烘干影响发芽率，评分值可不受控制指标限制。计

算粳稻评分值时，实测发芽率并代入公式，以确保回归评分值的准确性。粮库保管组根据

检测结果作出分类，达不到品质控制指标的归属为三类粮，达到品质控制指标的仍按二类

粮归属。

为防止各地采购粮油检验仪器不是商业部定点厂家生产的专用仪器，致使检测结果失

真，影响检验工作开展，１９９０年，省政府决定部分主要检测仪器（２７种）实行由省粮食局统
一选型，集中订货，分批供应的管理办法。各需求单位年初做出购置计划，由市县粮食局核

准汇总，报省粮油卫生监测站（简称省站），由省站按全省统一的型号、规格安排采购供货。

省粮食局检测仪器实行“准用证”，由省站负责对专用仪器设备进行检查验收，发给“黑龙江

省粮油检测仪器准用证”。各地对以前购置的省管仪器设备进行检查，适用的仪器报省站，

申请“准用证”，不适用的逐步淘汰，没有“准用证”的仪器不得使用。

１９９１年，为正确贯彻执行国家、商业部的粮油卫生标准，积极开展粮油卫生检测工作，
根据商业部要求，调整了粮油卫生检测项目。调整后的粮油卫生检测项目自１９９２年１月１
日起执行。具体检测由各组粮油卫生检测站进行。

１９９２年黑龙江省粮食必检项目及允许残留量和检验方法标准

表３－２４

　　　　　　项目

　　　　标准

类别　　　　

磷化物 汞 对硫磷 乐果 敌敌畏 马拉硫磷

允许残留量标准
按 ＧＢ２７１５—８１

中有关规定执行
同左

按 ＧＢ５１２７—８５

中有关规定执行
同左 同左 同左

检测方法标准

按 ＧＢ５００９３６—

８５中有关规定

执行

按 ＧＢ５００９１７—

８５中 第 一 法

执行

按 ＧＢ５００９２０—

８５中有关规定

执行

同左 同左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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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黑龙江省食用植物油必检项目及允许残留量和检测方法标准

表３－２５

　　　　项目

标准

类别　　　　

过氧化值 碳基价 残留溶剂 砷

允许残留量标准
按 ＧＢ２７１６—８８中有关

规定执行
同左 同左 同左

检测方法标准
按 ＧＢ５００９３７—８５中

有关规定执行
同左

省粮油卫生检测站（８５）

粮监字第１号文件执行

按 ＧＢ５００９１１—８５中第

一法执行

对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七条有关规定的粮油、受工业“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或其

他物质污染的农田收获的粮食、使用化学药剂熏蒸杀虫的粮油、含有添加剂防护剂的粮油，

在流通中受化肥、农药等有害物质污染、霉菌感染或色泽气味有明显异常的粮油，必须增加

必检以外的有关卫生项目的检验，以确定有毒有害物质含量是否超过规定限量。

１９９４年，为加强食盐市场管理，确保食用碘盐质量，维护人民身体健康，省粮食局规定
食盐进入零售市场前，必须由当地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检验，签发“质量合格证”，没有签发

质量合格证的食盐不准进入市场销售。坚决禁止不符合食用碘盐卫生标准的原盐和加工

盐、土盐、硝盐、平锅盐、工业废盐、私盐等非碘盐进入食用碘盐市场。

１９９６年，为全面贯彻执行国家粮油检验标准、解决黑龙江省食用浸出油溶剂残留量测
定方法与国内、国际对接的问题，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黑龙江省内食用浸出油溶剂残留量
测定执行《ＧＢ５００９３７—８５食用浸出油溶剂残留量测定方法》，各地在执行中遇有问题及时
向省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报告。

１９９８年，随着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按照《产品质量法》规定，粮油加工产品质量由省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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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全省盐业工作发生巨大变化，居民用盐由凭票限量供应到按需求满足
供应，食盐包装质量不断更新改进，经营管理也不断规范，行业发展实力和服务能力不断

增强。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食盐由粮食局组织调盐，在各粮油店凭票限量供应，价格由政府统一确
定。１９９０年３月，国务院颁布了《盐业管理条例》，６月，《黑龙江省贯彻实施〈盐业管理条
例〉办法》颁布。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业盐用量不断增长，１９９０年国家规定５０００吨以上
的化工用盐单位由国家统一分配，民食及小工业用盐由各级盐业公司经营管理。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全省各市县相继成立了盐务管理局和盐业公司，自此食盐经营与管理
形成体系。１９９３年，批发单位在辖区内对工商业户实行“食盐零售许可证”管理。
１９９４年国家决定对食盐实行专营，确定对食盐专营实行三证管理。１９９６年，国务院颁

布了《食盐专营办法》，９月，黑龙江省盐政稽查大队成立。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全省盐业行政主
管部门共查处违法案件６４８９起，查获违法盐产品３９１８８吨。

为加大对铁路私盐贩运打击力度，１９９９年８月，省粮食厅和哈尔滨铁路局联合加强盐
业市场管理，扼制了私盐通过铁路运输的违法行为，全省私盐贩运案件大幅度下降。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黑龙江省盐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盐业执法有法可依，黑龙江省盐
业管理迈上新台阶。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通过开展全省“专项行动”、部门联合执法、打击私盐贩运等工作，整顿
和规范盐业市场秩序，建立盐业市场长效监管机制，盐业市场秩序井然。盐业已成为黑龙

江省发展经济，担负食盐专营，供应合格碘盐，防治碘缺乏病的一个特殊重要产业。２００５
年，全省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阶段性目标。

·７１２·



黑龙江省志·粮食志

第一章　盐　政

黑龙江省高度重视盐业发展，按照国家规定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并出台了相关管理

办法，为加强盐业健康、有序、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

第一节　食盐政策、法规

黑龙江省盐业由省粮食局统一管理。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盐产区连续受灾，盐大量减产，销
大于产，形成卖方市场。销区盐库存急剧下降，市场告急。由于食盐缺口较大，盐业市场出

现混乱，劣质盐、亚硝酸盐大量流入市场，对人民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为加强盐业市场管

理，从１９９０年开始，黑龙江省陆续制定实施了一批盐业管理的政策法规。
１９９０年６月，根据国家新颁布的《盐业管理条例》，制定出台了《黑龙江省实施〈盐业管

理条例〉办法》，这是全国省级出台的第一个实施办法。

１９９１年９月１日，国家《盐业行政执法办法》颁布，目的是保证《盐业管理条例》贯彻执
行，加强盐业行政执法，制止和纠正盐业违法行为，查处盐业违法案件，维护盐业部门、盐业

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施行后，《盐
业行政执法办法》废止。

为加强黑龙江省盐业市场管理，实现盐政稽查工作法治化，１９９５年省粮食局授予省盐
务管理局盐业行政执法权，并负责全省的盐业行政复议案件。

为了贯彻实施《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４日印发《黑龙江省
实施〈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办法》，对推动全省消除碘缺乏危害阶段性目标

起到了有力地保障作用。

２０００年６月６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黑
龙江省盐业管理条例》。条例详细规定了黑龙江省食盐加工管理、运输和销售管理、监督管

理，以及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黑龙江省盐业管理条例》的出台，对黑龙江省食盐市场管

理走上法治化轨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以及国家《食盐专营办法》和《黑龙江省盐业

管理条例》有关规定，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于２００５年向社会公示了盐业方面的行政许可事
项：食盐批发许可证；食盐零售许可证；食盐运输；在食盐中添加药物或者其他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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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食盐监管

黑龙江省的盐业市场管理，从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５月为初级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前５年，全省各市县没有

成立盐业公司，由当地粮食局组织调盐在各粮油店供应，由于盐产不足销，采取了凭票限量

供应，价格也是统一计划。第一阶段后５年，全省各市县成立了盐业公司，１９９０年３月，国
务院颁布了《盐业管理条例》，１９９０年６月，黑龙江省贯彻实施《盐业管理条例》办法颁布，
１９９１年６月，轻工部下发了《盐业行政执法办法》，１９９４年８月，国务院下发了《食盐加碘消
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在国家有关法规、规章颁布以后，加大了食盐管理力度。１９８９
年，省盐业公司成立后，１９９０年，省政府明确规定，由省盐务管理局负责全省盐业市场管理
工作，省盐业公司与省盐务局联合办公。各地按照省政府的要求，相继成立了盐务管理局

和盐业公司。自此食盐经营与管理在全省形成一个真正的体系。

１９８９年，省盐业公司成立

在这期间，黑龙江省盐

业市场管理执法队伍建设刚

刚起步，人员力量和业务素

质亟待提高，管理手段和经

验不足，盐业市场经营秩序

亟待规范。食盐专营和食盐

加碘消除碘缺乏疾病危害等

政策宣传亟待加强，部分消

费者对食用碘盐的重要意义

认识不清，全面加强食盐市

场管理、消除私盐和无碘盐

的任务繁重。为加强盐业市

场管理，１９９３年６月，全省部

署加强盐业市场管理，打击无碘盐进入市场销售，消除碘缺乏危害。此项工作由各地政府

统一领导，盐业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加强管理，实行“食盐零售许可证”制度，为有效落实食盐

专营制度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０００年为初见成效阶段。１９９４年国家决定对食盐实行专营，

确定对食盐专营实行三证管理。１９９６年，国务院颁布了《食盐专营办法》，对食盐包装、加
工、质检、价格、企业经营行为和有关盐业行政执法办案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保证合

格碘盐供应，严厉打击私盐贩卖行为，规范食盐市场流通秩序，自１９９６年起国家每年组织
一次食盐市场大检查，目的就是确保合格碘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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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颁布《食盐专营办法》后，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按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和盐行业行政执法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盐、依法管盐。黑龙江省盐务局于

１９９６年９月成立了黑龙江省盐政稽查大队，主要对全省各级执法人员查办的各种盐业违法
案件的行为、办案程序进行指导、监督、检查和协助基层查处重大盐业违法案件，对盐业企

业内部私购私销及食盐销售质量、包装、价格、经营行为进行稽查，实行全省的盐政执法规

范管理。针对当时通过铁路贩运私盐现象比较严重的实际情况，省盐政稽查大队重点加强

与哈尔滨铁路局方面协调合作，在查处通过铁路贩运私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通过铁

路贩运私盐较为猖獗的现象得到了遏制。此后，省盐务管理局每年都在全省开展盐业市场

大检查活动，按照国家有关盐业法规、行业管理等方面的工作部署，对全省的各地区大型农

贸市场、食品批发市场、个体食杂店、粮油店、零售网点等进行严格的检查。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
全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共查处违法案件６４８９起，查获违法盐产品３９１８８吨。

为加大铁路私盐贩运打击力度，１９９９年８月，省粮食厅和哈尔滨铁路局联合加强盐业
市场管理遏制了私盐通过铁路运输的违法行为，从此全省私盐贩运案件大幅度下降。

第三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为深入推进阶段。２０００年６月经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颁布《黑龙江省盐业管理条例》，同年７月１日正式
实施。《黑龙江省盐业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为黑龙江省盐业执法进一步提供了法律依

据，完善了加强盐业市场管理、行业用盐管理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食盐实行专营管理，

“两碱”（纯碱、烧碱）用盐实行监督管理，对小工业用盐及其他复合盐制品进行统一经营管

理，明确规定了盐行业统一包装和不得挪用盐款及承运人不得伪名贩运盐产品等法律规

定，为规范各级盐业部门市场管理行为和盐业企业经营行为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法律依据，

这标志着黑龙江省盐业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２００１年，通过开展全省“专项行动”和省际边界联合检查以及严打月活动，有效地对私
盐贩卖不法行为进行了打击，仅开展专项行动一个月，就查处盐业违法案件４４５起，没收盐
产品９５１５吨，端掉黑加工点和钉子户４８个，抓捕私盐贩子２人，查处盐业执法违纪人员４
人。有力地震慑了盐业违法犯罪分子，食盐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２００２年，为进一步加大私盐打击力度，加强与铁路部门沟通合作，严防私盐经铁路流入
黑龙江省，并根据私盐贩运不断出现的新变化，针对铁路贩运减少、公路贩运增多的新特

点，在双城的兰陵收费站，与当地公安、公路等部门配合，从源头上堵住私盐流入黑龙江省

的公路运输南大门。同时，加强了对盐业企业内部倒卖私盐的查处工作。黑龙江省盐务局

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各级批发企业严于律己、加强内部监管，全年省内盐业系统内部稽查面

达到了３０％左右。大要案由省盐务局直接查处，盐政稽查大队为了快速有效地打击私盐，
在全省建立完善了省、市、县三级立体信息交叉举报网络和稽查人员通信网络，从而加大了

全省打击私盐的工作力度。共查处贩卖私盐案件５８０起，结案５５０起，查获私盐２５００吨，其
中省盐业稽查大队协助基层查扣私盐７５８吨。按照《行政许可法》要求，２００２年起，省盐务
局制定完善了２０多项盐政执法的配套制度。为提高盐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省盐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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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两年一次在全省各地对盐政执法人员进行培训，就《盐业法规规章知识》《盐政执法基础

知识》《盐业执法办案程序》等内容，进行辅导和考核，提高了执法人员办案水平。为依法行

政，严格执法，加大盐业市场管理力度，强化食盐专营，保证合格碘盐供应起到了积极保障

作用。

２００３年，进一步加强重点地区盐业市场监督管理，严厉打击私盐贩运违法行为。全省
共查获盐业违法案件７７４起，比上年减少２１４起，罚没各类盐产品２５０３吨，比上年减少５１６
吨。同年，全省盐业系统认真落实《全省盐业行政执法责任制》，并制定了盐政法规的配套

制度。为提高全省盐政执法人员素质，分五期培训执法人员２００多人。同时省盐务局还不
断规范盐业执法人员行为，制定下发了《黑龙江省盐政执法人员五条禁令》和《关于违反

“五条禁令”的处罚规定》，并开展了先进与落后文明执法“一帮一”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全

省盐政执法水平。

为贯彻落实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５日，温家宝（时任国务院总理）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社会动态
专报上作出的“拟应由工商牵头，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整顿和规范盐业市场秩序，形成

执法合力”的批示精神和国家四部委（局）印发的《关于整顿和规范盐业市场秩序的工作方

案》要求，召开了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作出专项部署。省盐务局联合省工商局、省公安厅

等部门，及时制定实施了《黑龙江省整顿和规范盐业市场秩序工作实施方案》和《关于严厉

打击非法贩运销售盐产品的公告》，还专门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在全省开展了整顿和规范盐

业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在这次专项行动中，由省工商局、公安厅、盐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开

展全省工作情况的通报》，全省共出动了执法人员１５万人次，出动车辆３３１６台次，检查销
售网点２４万户，取缔无证网点８０３户，没收私盐１１５０吨，端掉黑加工点３２个，移交司法机
关案件６起，判刑４人（其中包括外省２人）；查处了安徽省桐城市塑料制品公司印制假碘
盐包装袋违法侵权一案，查处了鸡西私印私购假包装，海伦、尚志、穆棱私购私销盐案件４
起，在全省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开展此次专项行动基础上，省直相关部门制定并印发了《黑

龙江省盐业市场长效监管机制实施方案》，省粮食局组织省盐务局与公安、工商、铁路、公路

等部门密切配合，严厉打击私盐贩销行为。为加强盐政执法队伍建设，黑龙江省盐政稽查

大队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份改为黑龙江省盐政稽查总队，地市级设１２个盐政稽查支队，市县级
设６２个稽查大队。黑龙江省通过加强市场监管，使盐业市场秩序井然，进一步提高了合格
加碘食盐市场占有率。

第三节　食盐质量管理

全省食盐质量安全检测从组建行业内部三级网络入手，不断完善自身检测手段，加强

检测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检测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改进检测机构的仪器设备，严把

食盐及各类用盐质量关，先后制定了《黑龙江碘盐质量检测办法》《商品盐销售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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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黑龙江省的食用盐质量。２０００年，原盐正式退出市场，食盐全
部改为供应碘洗精盐，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在市场供应了添加一些微量元素的食盐，

群众的碘营养水平不断改善。据卫生部全国消除碘缺乏病情况监测结果显示，黑龙江儿童

甲状腺肿大率从１９９５年的２１１７％下降到２００２年的７１１％。２００２年国家消除碘缺乏病评
估组来黑龙江省检查验收，食盐销售计划完成率为１０１３％，碘盐覆盖率为９６５％，碘盐合
格率为９８６％，在全国３１个省（市）中名列第二位。２００５年，黑龙江已实现了消除碘缺乏
病阶段性目标。

一、机　构

黑龙江是碘缺乏的重病区，病区分布广、患病人数多。据１９７９年第一次全省普查，有
８０个县（市）及１０８个国营农场均属碘缺乏病病区。为此，黑龙江省所需供应的食盐，基本
全部为加碘食盐。黑龙江盐业部门要求全省食盐在进入零售市场前，必须由当地粮油监测

站检验，并发“质量合格证”，无证食盐不准进入市场。为了加强碘盐质量监督管理，黑龙江

省盐业公司于１９９６年６月组建了黑龙江省碘盐质量检测中心（之前由各级粮油检测站检
验盐质），以承担省外调入盐及省内销售的各类用盐的盐质检测。该机构成立以后，经过一

年多的筹建和机构人员的专业岗位培训，到１９９８年首次通过了黑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的计量认证，成为黑龙江省盐行业的专业质检站。到２００５年，全省８４家盐业公司有７６家
盐业公司建立了碘盐检测部门。

二、培　训

１９８６年，全省碘盐合格率仅为４０％，１９９５年上升至８０％。１９９８年，黑龙江省碘盐质量
检测中心与国家地方病防治中心联合举办了黑龙江省首次碘盐检测培训班，推广了由地方

病防治中心研制的“碘量仪”，全省８３个地（市）县的碘盐质量检测人员接受了培训。２０００
年末，全省碘盐合格率达到９８１４％。２００２年，黑龙江省检测中心组织全省地（市）级质检
人员参加了国家海湖盐质检中心的上岗证培训，截至至２００３年，全省举办了４期食盐质量
检测人员培训班，提高了黑龙江省质检员的操作水平

三、宣　传

１９９４年以后，由各级政府领导、相关部门参与，以食盐加碘为主的碘缺乏病防治工作机
制形成，并确定每年的５月５日为碘缺乏病宣传日（后改为５月１５日）。食盐专营和消除
碘缺乏以日常盐政稽查为主，“５·１５”消除碘缺乏病日进行主题宣传。为搞好宣传活动，每
年黑龙江省各盐业公司和有关部门按照国家十部门要求，出动宣传车、制作宣传标语或宣

传媒体等方式，以各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人民群众对食用合格碘盐，消除碘缺乏危害的

认识日益提高，食用碘盐的自觉性逐步增强，全民碘营养水平明显改善，碘缺乏病造成的危

害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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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食盐销售及储存

黑龙江省是销盐区，食盐和“两碱”工业用盐各占５０％。食盐经营不断规范。食盐包装
质量不断改进更新，居民用精盐由散盐销售发展到塑料袋包装。１９９６年，按国家食盐专营
“五统一”（统一管理、统一计划、统一销售、统一结算、统一上缴碘盐基金）管理和“统一包

装”的规定，由省盐务局（公司）统一监制包装销售。

第一节　食盐销售

一、居民用盐

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全国主要海盐区连年歉产，湖盐、井矿盐虽资源丰富，但受交通运输、能
源、资金的限制，难以完全弥补海盐欠产的缺额，以至连年销大于产，调入量不敷销售，黑龙

江省库存由１９８６年的３５６万吨到１９８８年末减为１９３万吨。黑龙江省政府对此非常重
视，要求省粮食局和地、市领导亲自抓盐源和铁路运输；同时适当控制销售。全省从８月开
始陆续实行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定量食盐不少于０５公斤，下酱、腌菜季节另有安排，朝鲜
族做咸辣白菜另有照顾。此凭票定量供应办法一直延续到１９９２年２月，对稳定盐市场、确
保人民生活需要起到重要作用。从１９９２年开始至２０００年，黑龙江省共调入食盐２３１万吨。
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年销售食盐约２８万吨（包括工业用盐），其中包装精洗盐１０万吨，占销售总
量的３５％左右。
１９９４年，国家决定对盐实行食盐专营政策。中国盐业总公司为贯彻食盐专营政策，健

全食盐专营体系，按照国家下达给各省的商品盐计划总量，确定由省级盐业公司统一负责，

并实施了食盐专营“五统一”管理政策。同时，要求省、市、县盐业公司（盐务管理局）进一

步理顺经营管理体系，严格按照国家食盐分配调拨计划组织购销；保持合理数量的商品盐

库存，确保市场供应。黑龙江省为保证全省普及碘盐供应，按照国家食盐专营政策，对食盐

运销进行“批发许可证、运输准运证、零售许可证”“三证”管理制度。渔业、农牧业用盐按

食盐进行管理，全部供应加碘盐。小工业及其他用盐由当地盐业批发企业按照需求组织

供应。

１９９６年，按国家部署，５月２４日，省政府颁发《黑龙江省实施〈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
害管理条例〉的办法》，对碘盐加工、管理、检测、包装、运送、批发、零售、监督、监测作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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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７日，国务院颁布《食盐专营办法》，黑龙江省对盐产品购销实行指令性
计划管理。１９９６年１月３０日，黑龙江省政府下发《关于切实加强全民食用碘盐工作的通
知》，决定在全省推行碘盐送销制，保证全省居民吃到合格碘盐，碘盐送销制在全省逐步推

行。这种办法陆续被全省各级盐业企业所采用，至２０００年全省９０％以上盐业企业采取了
送销制的经济经营方式。

为了维护人民身体健康，１９９９年国家要求对甲亢病人供应无碘盐。为此，全省各市县
盐业公司都设有非碘盐专柜，甲亢病人持医疗证明到指定地点可购买非碘盐。

由于黑龙江省盐业管理是省对市县属行业指导关系，部分市县食盐经营管理出现了计

划调入、销售工作、盐款结算滞后等不规范等问题，截至１９９９年末，黑龙江省盐业公司共欠
产区７０００余万元，各地人员逐年增加、个别企业经营亏损。为缓解产销矛盾，扭转省内部分
盐业公司经营不善的局面，２０００年初，按省粮食局要求，省盐务管理局结合本省实际状况，
采取了加强行业管理的措施。要求各地、市、县盐业公司提高食盐专营意识，认真贯彻落实

食盐专营“五统一”管理政策，在全省盐业系统实施“三二一”工程，即调入计划、销售计划、

盐款结算三位一体，新、陈欠分开，新、陈库存分开，调入计划、销售计划、盐款结算一项指标

未完成就一票否决，取消该公司批发许可证的资格。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对提高全省食盐

专营工作水平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为了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２０００年７月成立了黑龙江省晶花保健
盐有限公司，加工生产系统营养盐，主要有加碘强锌营养盐、加碘强钙营养盐、加碘低钠盐、

海藻碘盐，深受消费者的欢迎。２００４年，国家发改委提出多品种盐应由产区负责生产销售。
２００４年底，黑龙江省晶花保健盐有限公司向省工商局申请注销。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供应销
售的多品种盐全部从产区购进。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食盐调入销售明细表

　表４－１ 单位：万吨

年度 调入计划完成表 销售总量

１９９１年 ２６９５ ２７２

１９９２年 ２０１９ ２２１５

１９９３年 ２２７６ ２４２５

１９９４年 １３９４ １７５２

１９９５年 １５０９ ２２０１

１９９６年 １５５３ ２２２３

１９９７年 １７４２ ２３１６

１９９８年 １７９４ ２２１４

１９９９年 １９７７ ２３２７

２０００年 １８９６ ２５１

２００１年 ２１３０ ２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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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１

年度 调入计划完成表 销售总量

２００２年 ２１５８ ２６５５

２００３年 ２３９５ ２８７５

２００４年 ２６４０ ２９２

２００５年 ２８５０ ２９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连续五年超额完成了调入销售计划，黑龙江省“三率”（食盐计划完成
率１００％，碘盐合格率１００％，市场占有率９８％以上）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２００３年，是调销
计划完成近十年来最好水平。根据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与产区进行沟通衔接，签订了购

销合同，并按照各市县人口×６３公斤标准分配给各市县盐业公司，采取均衡编报，及时调
入的办法，不折不扣地落实食盐指令性计划，有４７个市县完成了调入计划。为了保证盐款
及时承付，建立良好的产销关系，按照实体公司经营形式，在组织食盐调入时，对有陈欠盐

款的采取先付款后调入的办法，促使全省各市县全年没有再发生新的欠款。并根据全省工

作进展情况，在４月份和１１月份召开了两次有市县主管盐业工作粮食局局长参加的全省盐
业工作会议。同时还召开了３次市（地）盐业经理工作会议和催缴陈欠盐款的专题会议，及
时总结，推进工作落实，部署各项工作任务。

２００３年，按照国家对食盐质量提出的要求，由黑龙江省公司出资和通过集资方式，组建
了黑龙江省晶花碘盐纸箱包装有限公司，同年生产供应给各级盐业企业用统一的食盐小包

装袋包装食盐销售，并标明“三统一”（统一规格、统一小包装袋内合格证、统一质量）全部

采用复合膜包装，使防伪能力进一步增强。对全省供应的居民食用盐一律实行纸箱外包

装，通过采取有效的措施，市场覆盖率从１９９５年的６０％上升到２００５年的９８％。
因受“非典”疫情的影响，２００３年４月末，黑龙江省发生了阶段性食盐抢购风波。为平

息食盐抢购风波，省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对保障全省食盐供应作重要指示，省粮食局党组专

门成立了保障碘盐供应领导机构，采取了沉着有效应对措施，先后下发了保障食盐供应的

明传电报等紧急通知，并协调新闻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黑龙江省食盐库存充足，食盐

供应不涨价，稳定了人心。黑龙江省盐务局（公司）专门召开保障碘盐供应紧急会议，就应

对突发抢购食盐风波作出具体安排部署。各地盐业部门认真落实、迅速行动，采取有效措

施，保证了市场合格碘盐充足供应。同时，各地盐业部门还与工商、物价、公安等部门密切

协调配合，加大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盐价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在个别市县食

盐供应发生困难的时候，兄弟市县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展现了盐业队伍高尚风格和精诚团

结的精神面貌，发挥了食盐经营企业的主体作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商品盐调入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压力。由于海盐产区大幅度
减产，生产加工能力有限，同时受“两碱”工业盐价格上涨的影响，加上铁路运输紧张，明显

增加了黑龙江省足量落实食盐调入计划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省盐业公司一方面多次深

入产区，协调落实计划，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地用盐需要；另一方面，及时召开全省盐业运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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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采取品种结构调整、国家储备盐轮储等措施，千方百计保证市场供应。各地对省

公司的举措给予积极配合，按省公司要求，积极筹措调盐资金，克服困难，听从指挥，加大精

盐调入量，保证了黑龙江省食盐市场供应稳定，没有发生波动，为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

贡献。

二、工业用盐

１９８６年，按国家部署，经省计委同意，省粮食局制定了《黑龙江省工业用盐管理暂行办
法》，对哈尔滨化工厂、牡丹江树脂厂、佳木斯化工厂、齐齐哈尔电化厂和大庆石化工厂等五

大化工厂的用盐，列为定点供应厂，计划由省统一安排，盐和包装物的价款由需盐单位向盐

场直接结算，盐业运销单位提供有偿服务，协调产销需求关系，由产区供货单位代收管理服

务费０８元／吨。对需用量较少的如制革、制药、肥皂、炸药、饲料及锅炉软化水等零星用
盐，仍由当地粮食部门计划就地分配供应。１９９４年实行食盐专营政策后，盐业管理机构对
“两碱”工业用盐实行监督管理，由用盐企业与产区直接见面签订购销合同，对一般工业用

盐按《食盐专营办法》规定，仍实行统一经营管理。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起，各地、市盐务管理局
按新实行的《黑龙江省盐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进行管理，“两碱”工业用盐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实行合同订货，制碱企业将订立的合同以及执行情况报送当地盐业主管机构，盐业主

管机构对“两碱”工业用盐进行稽查。一般工业用盐由当地盐业批发企业按照实际需要组

织供应，禁止擅自购进或销售一般工业用盐。

三、食盐价格

１９９６年，按照国家部署，黑龙江省实施盐价管理改革。哈尔滨市各盐种散积食盐批发
价格（含京哈线以南各批发点），批发价内含按产区批发价计算的０２５％中盐总公司管理
费，１５％省盐业公司平衡差，每调入一吨盐继续收取３０元盐业发展基金。上述三项均由
省盐业公司随盐款结算一并收取。其他市县和盐库批发点的散积食盐批发价格，以哈市批

发价格为计价基础，加哈市至当地市县盐库批发点的实际产生的运杂费（含中转费等），盐

业部门同各行署、市物价部门制定。原盐、洗涤盐、精制盐的小包装盐批发价格，以各行署、

市、县同盐种散积食盐批发价格为基础加包装材料成本、包装工费、防伪标识，成本等确定。

２００２年，确定新推广使用的复合膜袋为两种规格：５００克装食盐精制碘盐袋和１０００克装食
用粉洗盐袋。复合膜袋出厂价格为：５００克装食用精制碘盐袋每个０１７元，１０００克装食用
粉盐袋每个０２２元。推广使用复合膜袋分装碘盐后，散积盐的出场、批发、价格不变。复
合膜包装的碘盐，批发、零售价格均在散积盐的批发、零售价格的基础上另加包装费：５００克
食用精制碘盐每袋加０２８元（含包装材料、防伪标识、灌装费等，下同），１０００克食用粉洗
盐每袋加０４２元。复合膜小包装盐销售价格从新包装盐袋使用销售之日起执行，原单膜
小包装袋盐继续执行原价，直到售完为止。纸箱外包装的加碘食盐每吨加价３００元（每５００
克食盐碘盐每袋加价０１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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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国家颁布《食盐价格管理办法》，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起施行。黑龙江省腌渍盐、
畜牧盐执行统一的批发价格，２００５年，腌渍盐全省统一批发价格每吨１５６０元（含内外包装，
每袋１５６元），零售价格每吨１８００元（每袋１８０元）；畜牧盐价格批发价每吨８６０元。零售
价格每吨９８０元。

四、食盐加碘

食盐加碘是防治碘缺乏病的重要措施。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民食盐以粒盐为主，另有小包
装加碘精洗盐。其中原盐需在销区进行二次补碘，加工成合格的加碘食盐。加碘食盐所需

的碘化钾或碘酸钾由省财政拨专款购进，省医药部门负责供应，碘盐加工、供应及所需费用

由粮食部门承担。食盐加碘办法：对供应原盐的病区，由各地经营食盐的粮库自行加碘，各

地市县盐业公司成立后，由各盐业部门加碘，对供应精洗盐的病区，由生产场（厂）加碘。

１９９１年以前，加入的碘化物为碘化钾，１９９１年开始停用碘化钾改用碘酸钾。１９９９年在国家
颁布了新的碘盐标准，并明确禁止销区盐业公司私自加碘，碘盐的碘含量为５０ｍｇ／ｋｇ。２０００
年７月１日起重新确定碘含量为３５ｍｇ±１５ｍｇ／ｋｇ。

黑龙江省在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５年以前食盐包装基本上采用手工包装。这极不符合食盐卫
生的需要。为提高食盐专营水平和碘盐质量，１９９６年８月，经省计委同意，哈尔滨、齐齐哈
尔、牡丹江、大庆、佳木斯、鸡西、鹤岗等７市列入加碘盐项目单位，设计、建设碘盐机械小包
装项目，总生产能力为７５万吨。到１９９８年底，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相继完成投产，
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３个项目单位由于尚未安装延期至２０００年。
１９９６年，部分市县相继采用了半自动碘盐包装，随着加碘盐项目的实施，一部分市县又

上马了全自动包装机。２０００年，加碘盐项目及全省普及碘盐小包装机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伊春等市的两型自动包装机安装成功，已进入生产状态，同时佳木

斯、宁安等２２个市县安装了共计４０台碘盐半自动小包装机，也都正式投入生产。截至
２００２年，黑龙江省已有４４个单位实现了碘盐包装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碘盐包装机１０７台。
全省加碘盐项目已累计投入资金１１６０万元。
２００４年，黑龙江落实国家推进食盐流通现代化要求，在省粮食局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８月１８日，黑龙江省首家国家级配送中心———中盐黑龙江齐齐哈尔盐业配送中心在
齐齐哈尔市建成，该中心占地２３２７６平方米；库房面积达１１７５０平方米，碘盐全部室内存放；
包装车间面积１４９５平方米，有４条全自动碘盐包装生产线和２台全自动打包设备，年包装
能力为２６万吨，实现碘盐包装全部自动化，该中心的年配送能力可达４万吨以上。将逐步
实现统一包装、统一配送，整合市县盐业公司，推广一级批发、直达零售的流通模式。

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又相继成立了龙盐大庆盐业配送中心和中盐黑龙江哈尔滨盐业配送
中心，其中哈尔滨是国家级配送中心，共有１０条全自动包装生产线，年食盐分装能力达６３
万吨，目前黑龙江省６０％的地区开始实行了食盐配送，食盐质量得到进一步保证，流通效率
大大提高。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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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食盐储存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国家为在销区保持一定的国家储备盐，国家拟调给黑龙江省新储备盐
１５万吨，但因辽宁盐场受灾减产，只调给１０８万吨。这批国家储备盐，要求储备的原则是：
储在保管条件好、交通方便的铁路沿线，吞吐能力强、销盐量大、用盐集中的大中城市和县

城。按照这一原则，黑龙江省的储备盐都储存在新建标准盐库内，安排在全省６３个沿线库
（点）进行储备。其中，储在城市和县城的６０个库，重点镇３个库。根据国家这一要求，省
粮食局于１９８６年制定下发《黑龙江省国家储备盐管理办法》，使储备盐单位有章可循。《办
法》中主要规定：储备盐的动用批准权限；储备盐的接收保管与职责；储备盐盐库的管理；储

备盐遭到灾害损失的处理；储备盐税稽征管理办法；管理奖惩办法。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粮食部门自筹资金２４３万元，建盐库３９栋，８１００平方米，改变了盐的露
天储备现状。针对盐具有腐蚀性的特点，建盐库必须具有抗腐蚀性，新建的盐库采用砖石

结构，地坪线以上砌３米石墙，石墙上面再砌１米砖墙，房梁为钢架，瓦垄铁盖，刷防腐漆，地
面用大板石铺地或用三合土夯实压平，每平方米储盐２吨以上（设计能力每平方米负能力
为７吨）。为了延长盐库使用寿命，制定储盐管理办法制定，储盐不准靠墙，墙壁四周留６０
厘米宽的通道，盐堆四周用草袋或编织袋装盐垒成墙，中间堆放散盐，盐堆上面加盖塑料薄

膜封闭储存，以防污染。盐库的造型的大小根据销盐量大小而定，造型为房式仓，大小分两

种：一种是适用于长期保管的储备盐库，每栋建筑面积为１０００平方米；另一种是便于周转的
商品盐库，每栋建筑面积分５００平方米、３００平方米、２００平方米等三种规格。建筑设计采取
统一规格的图纸。

（一）盐库建设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盐业系统仓库建设总面积７１１５３平方米，总投资２８４０万元。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盐业系统仓库建设总面积

表４－２

时间 建库面积（ｍ２） 投资金额（万元）

１９８６年 １１７４４ ２６０

１９８７年 ５９５２ ２７５

１９８８年 ４４２４ ９９

１９８９年 ２９７４ ４２

１９９０年 １６００ ６９

１９９１年 １７７５ １５６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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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２

时间 建库面积（ｍ２） 投资金额（万元）

１９９２年 １１０８８ １６３

１９９３年 １５６３ ５０

１９９４年 ３３３７ ２２８

１９９５年 １７６０ ４１

１９９６年 ７２９７ ３３４

１９９７年 ４３４６ ２９０

１９９８年 ７００ ３０

１９９９年 １０４６ ６３

２０００年 ５５４７ ３６０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０ １６０

２００３年 ３０００ １２０

２００５年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盐库建设共投资２８３２万元，其中一部分是当地粮食局由粮库
无偿划拨３８１万元，另一部分由省盐业公司历年来拨给基层的基础设施建设费２７８万元，再
有各地市县筹建库资金２０４０万元，其次由银行贷款合计１３３万元。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盐库建设明细表

表４－３

时间 单位 仓库建筑面积（） 资金来源 投 资 额（万元）

１９８６年

讷河 １７２５ 自筹 ５５

饶河 ５０９ 粮食局 １０

穆棱 ５４７０ 粮食局 ７３

大庆 ３００ 自筹 １６

鸡东 ５５０ 自筹 １２

伊春 １６００ 自筹 ６６

嘉荫 ４２０ 国拨 ９

绥滨 ５００ 国拨 １４

哈尔滨 ６７０ 国拨 ５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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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３

时间 单位 仓库建筑面积（） 资金来源 投 资 额（万元）

１９８７年

齐齐哈尔

萝北

逊克

哈尔滨

１９３４ 自筹 １６７

５１０ 自筹 ２１

８００ 省拨 １６

１６０ 省拨 ５

３９８ 省拨 ８

２１５０ 国拨 ５８

１９８８年

漠河

望奎

北安

海伦

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４

６８０

粮食局

国投

贷款

粮库移交

１４

３０

３０

１５

１０

１９８９年

望奎

青冈

北安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３２４

１０５０

国投

自筹

贷款

４

４

４

１３

１７

１９９０年 大兴安岭 １０００ 粮食局 ４０

１９９１年
富锦 ７７５ 贷款 １８

牡丹江 １０００ 省投自筹 １３８

１９９２年

双鸭山

鸡西

肇东

５６６３

３５４７

３８９

６０３

８８６

粮食局

粮食局

粮食局

粮食局

２５

４７

６

６２

２３

１９９３年

建三江 ３００

双鸭山 ５５０

勃利 ５４９

省拨 ６

粮食局 １８

省拨 １０

贷款 １３

１９９４年

萝北 ２８７ 自筹 ２０

友谊 ５８０ 省拨 １５

兰西 ２８０ 自筹 １４

１９９５年
明水 ４３０ 自筹 １７

林口 １３３０ 粮食局 ２４

１９９６年

明水 ４２５ 自筹 ３０

抚远 ２００ 省拨 １８

克山 １０７２ 自筹 ６３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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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３

时间 单位 仓库建筑面积（） 资金来源 投 资 额（万元）

１９９７年

鸡西

绥滨

密山

鹤岗

桦南

４６２ 贷款 ４０

１２０ 自筹 １０

１０００ 自筹 ６０

１０００ 自筹 ５９

１０００ 自筹 ６９

７６４ 省投 ５２

１９９８年 集贤 ７００ 自筹 ３０

１９９９年 肇东 ３９４ 省投 ２０

密山 １０００ 自筹 ６０

黑河 ２８０ 自筹 ２６

１９９９年
肇东 ３９４ 省投 ２０

黑河 ２８０ 自筹 ２６

２０００年

讷河 ５７０ 自筹 ２５

肇源 ２８０ 自筹 ５０

饶河 ３５ 自筹 ４

齐齐哈尔 ２５７６ 自筹 １８８

伊春 １７８６ 自筹 ８２

密山 ３００ 自筹 １１

２００３年 大庆 ３０００ 自筹 １２０

２００５年 佳木斯 １０００ 自筹 １００

（二）食盐包装车间建设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先后改建扩建了部分包装车间，建设面积为１７６６５平方米，投
入资金２３０９万元。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包装车间建设情况

表４－４

建设时间 单位 建设面积（ｍ２） 投资金额（万元）

１９８７年 逊克 １６０ ５

１９８８年
克东 ２２０ ３

漠河 ８０ ４

１９８９年 望奎 ２６０ ７

１９９０年

青冈 １８ ４

双城 ２００ ３１

大兴安岭 ７０ ４

海伦 １３０ ９

铁力 ３６０ ２３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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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４

建设时间 单位 建设面积（ｍ２） 投资金额（万元）

１９９１年

兰西 １２０ ６

桦南 ２００ １６

牡丹江 ７００ １３８

富锦 １７０ ７

１９９２年

双鸭山 ６００ ２７

桦川 １００ ３０

肇东 １２０ １５

１９９３年

建三江 １５４ ７

黑河 ２００ １８

勃利 ４６０ ２３

龙江 ２７０ ８

肇源 ３２０ １２

１９９４年

东宁 １３７ １５

肇州 １７０ １０

北安 ８０ ６

１９９５年

通河 ２９８ １２

友谊 １００ ５

嘉荫 ５０ ４

尚志 ７２９ ５８

１９９６年

宁安 ４３２ ９５

明水 ８０ ８

依安 １７８ １７

宝清 ２５０ １８

１９９７年

呼兰 １５０ ２４

密山 ３５０ １４

绥滨 ６０ ２

林甸 １００ ６

讷河 ２００ １４

鸡西 ７４０ １３３

１９９８年 阿城 ５２２ ３３

１９９９年

哈尔滨 ６０７ １１２

林口 ３４５ ４１

集贤 ２００ ９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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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４

建设时间 单位 建设面积（ｍ２） 投资金额（万元）

２０００年

穆棱 ５８０ ５０

伊春 ４９８ ３０

依兰 ９８ １８

绥化 ３０４ ５５

杜蒙 ２６０ １９

饶河 ３５ ４

大庆 １０００ １２０

２００３年 佳木斯 ２２００　 １８０

２００５年 哈尔滨 ２０００　 ８００

（三）办公设施建设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部分地（市）、县新建改建了办公设施，有的是新盖了办公楼，
有的利用老粮食局划拨的房屋改建扩建了办公设施，累计建设面积３２１６９平方米，投入资金
３５０１万元。改变了过去办公基础设施差，增强了盐业工作的透明度。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各地（市）盐务局办公楼建设情况

表４－５

建设时间 单位 建设面积（ｍ２） 投资金额（万元）

１９８６年 绥棱 ２１０ ７

１９８７年 逊克 ３９８ ８

１９８８年 漠河 ３００ １６

１９９０年

青冈 １２６ ８

绥滨 ５８２ ３４

铁力 ３７４ ２４

１９９１年

同江 ４６８ ３０

龙江 ３３５ １４

集贤 ４００ ３０

１９９２年

双鸭山 ７９８ ７９

克东 １６８ ６

杜蒙 ２１９ ８

双城 ２００ ２１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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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５

建设时间 单位 建设面积（ｍ２） 投资金额（万元）

１９９３年

大兴安岭 ２２０ １８

桦川 ５０４ ８６

哈尔滨 ９５５ １６７

密山 ７４２ ５９

依安 １００ １５

肇源 ２１６ ９

１９９４年

东宁 ６４５ ５８

七台河 ５０７ ４６

肇州 ７２０ ４９

北安 ２００ ２０

齐齐哈尔 ６００ ２８９

１９９５年

桦南 ７００ ５５

牡丹江 ５００ ４７

虎林 ５１７ ９３

明水 ２４０ １５

宝清 ２００ ８

鸡西 １４００ ２５１

１９９６年

望奎 ５６０ ５８

嫩江 ６４０ ５０

宁安 １０８２ １３４

１９９７年

建三江 ３００ ３３

鸡东 ４３３ ６７

呼兰 ３１５ ６５

１９９８年 依兰 ３４４ ２０

１９９９年

友谊 ３６１ ４５

大庆 １７９０ ２３３

鹤岗 １８００ ２２０

宾县 ３９８ ６０

林口 ６９０ ８２

２０００年

穆棱 ９７０ ９０

安达 ７４２ ５４

饶河 ２００ ２０

大庆 ４０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３年 齐齐哈尔 ４０００　 ３００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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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科技与教育

　　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全省粮食系统的科技与教育处于持续发展时期。省粮食局设科技处、
教育处，各行署、市（县）局设科技（教）科（处、股）、教育科（处、股）。大中型粮食企业都设

有专职教育机构和人员。全省共有专职教育干部８７０多人。各级、各类学校迅速得到发展
和加强，省局有干部学校、全日制普通中专各１所。行署、市、县有１４所干校、１０所职工中
专，３所技工学校。大中型企业办各类学校３０多所，全省共有专职教师１４００多人，校舍６
万多平方米，培训规模达到２万多人。通过大力加强职工教育工作，使职工队伍的素质有
了很大提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职工由原来的占职工总数０３％提高到５５％；具有中专
（含技校）学历的职工由原来的占职工总数３％提高到１７％，具有各级技术职称的职工由原
来占职工总数不到０１％上升到１％；具有初、中级技术职称的职工由原来的占职工总数的
３％上升到１４％。广大职工完成“双补”（补初中文化、补初级业务技术）任务的基础上，通
过开展中、高级工业务技术培训，使中、高级工占职工的比重分别达到１８％、５％。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全省粮食系统建立了科技开发周转金制度，共投入４００万元，实施“科

技兴粮”，安排省局计划项目１０３项，共创效益１４０３万元。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全省粮食系统的职工教育处于调整时期。在职工教育工作中，由于过

于考虑按行政区划分办学，一些学校设置重复，一些办学规模过剩，教育投资分散；还有片

面追求学历证书，忽视综合素质的提高；一些教学的形式、内容与实际需要脱节，教学质量

不高。为此从１９９３年起到１９９７年陆续调整了学校的布局，撤并了一些办学机构和人员，纠
正了片面追求学历的现象，强调学历与工作实际、个人实际挂钩。加强了对办学形式和内

容的检查，坚持对教学质量的监督和评估，注重教学效果，从而拨正了教育的方向。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粮食系统坚持抓好科技兴粮、科技创新工作，５年间共完成科技项目
３１４项，引进高新技术１６项。中央批准的国家粮食储备库，全部安装使用了自动化信息管
理系统。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全省共完成国家及省级课题１４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
三等奖２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４项，获省级产业化发展资金项目２项。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全省粮食系统的职工教育处于逐步收缩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

深入，原来按计划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国营粮食企业，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需要，不

断进行了改制、重组。粮食市场的放开，出现了多元化经营，打破了国营粮食企业的一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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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局面，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营粮食企业，有的停业、有的转型。经过不断改

革，国营职工队伍有了很大变化，一些老职工退休，一部分职工下岗。在岗的职工大部分都

经过不同形式的学习和培训，新参加工作的职工由于社会教育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文化

水平和工作能力，因此职工教育的对象越来越少，职工教育工作也随之逐步收缩。从１９９８
年起，省局、行署、市（县）局的教育机构和人员全部并入人事部门。省粮食干部学校１９９９
年并入省粮食学校，省粮食学校２００５年与省广播电视大学合并。各行署市（县）干部学校
全部停办。职工中专除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两所经过转型继续办学外，其余８所都已停
办。３所技工学校除哈市技工学校保留名义外，也都停办。市（县）局以及大中型企业办的
职工学校全部撤销。各类停办学校的校舍及教学设备有的出卖、转让，有的改作他用，教学

人员一部分退休、一部分转向，大部分回归原单位。截至２００５年末，职工教育任务已基本
完成，职工教育工作也告一段落。

第一章　科　技

为适应粮食事业发展，加强粮食科学管理，全省粮食系统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

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大力发展粮食科学技术，积极推进企业技术进

步，使科技在粮食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经过一系列的挖潜、革新、改

造，使粮食科研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储粮和粮食干燥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粮食机

械等仓储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食品加工业普遍兴起。收购感观验质、手工结算，保管、烘

干设备不足、晾晒条件差，加工设备陈旧、能力不足，原料综合利用率低，产品品种单一等问

题。通过开展科技兴粮工作逐步得以解决。

第一节　粮食科研

１９８６年，一批具有专业特长的技术人员充实科技管理队伍。同年，省粮食局向商业部、

省科委、省计经委上报科研项目和新产品计划４７个，技术推广项目６个，扩大生产试验项目
４个。其中，沸石基中间试验，鸡、猪、牛、鱼的浓缩饲料，预混料和经济作物，科学试验动物
等专用饲料的研制被省科委列入重大研究项目；导热油锅系列产品的研制与闭路循环综合

节能技术推广项目列入省科委年度推广计划；日本清酒型和朝鲜米酒型低度酒、碳化稻壳

在炼钢中的应用２个扩大生产试验项目列入省计经委年度计划。
１９８７年，全省各市（地）粮食系统先后成立了科技（教）科，５９个县成立了科技股或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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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科技工作的部门。全省大型制粉厂、米厂、油库及加工企业建立４０个科研室，省粮食科
学研究所积极推广成果应用，组织“粉加工风运用自动控制”“驱鼠剂奈良霉素研制”“乙烷

气体浓度检测仪”论证会。新技术产品豆奶晶，免洗米，大豆发泡粉等技术得到转让并应

用。同年，“可编程序控制器”“大豆卵磷脂开发”“大豆蛋白食品开发”等项目列入黑龙江

省科委重大技术攻关计划，上报商业部２８项科研成果，创全国粮食部门科技成果之最。
１９８８年，各市（地）粮食局加强科技管理机构建设，配备懂得管理、明白技术、掌握方针

政策的干部，抓好科技管理工作。同年９月，成立黑龙江省粮食系统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
委员会，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以及对上报的科研项目组织论证。１０月，对１９项科技成
果进行推广鉴定和验收，对６项科技成果进行推广应用。其中“红皮态小麦加工等级面粉
和砂子粉”项目获省政府科技成果四等奖。同时组织召开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四省经

济技术协作工作会议，增强了省际的科技合作。

１９８９年，为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振兴粮食经济，省粮食局出台了《科技兴粮方
案》。７月，在安达召开粮食科技大会，检查各地落实１９８８年全省科技大会情况，组织各地
科技人员参观考察大庆食品厂，推广该厂科技工作经验。为推广黑龙江省粮食科技成果，

组织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新产品展览会和在深圳举行的新技术新成果研讨会，交流了经

验、推广了成果。对全省２０余项科研成果组织了鉴定和验收，制定了《黑龙江省粮食科技
工作管理办法》和《黑龙江省粮食系统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科技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

化、条理化，使全省粮食科技工作有章可循、有事可抓、落到实处。

１９９０年，把科技兴粮纳入全年粮食工作重点内容，各级粮食部门根据《科技兴粮方
案》，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制定了各地实施方案。为保证方案的实施，各地（市）粮

食机构普遍建立了以主要领导挂帅、主要领导负责、有关部门参加的科技兴粮领导小组，设

立了科技兴粮办公室，明确了具体的责任与任务，各级科技管理部门的力量也得到了充实

和加强、全省粮食系统形成了有１１００多人组成的科技管理网络，使粮食科技工作有了组织
保证。８月，全省粮食系统开展“科技兴粮杯”竞赛活动。各地积极参加，行动迅速，并形成
竞赛热潮。科技工作基础比较好的部门充满信心，以科技兴粮的实际行动多上项目，多创

效益，志夺金杯。科技工作比较薄弱的地方变压力为动力，主动学先进，找差距，力争“后来

居上”。绥化地区粮食局召开科技工作会议，与所属的１２个县（市）签订了科技责任奖，并
把安达市粮食局创造的“无科技成果空白企业”经验推广到全地区，仅１９９０年一年完成了
科技项目８５项。鹤岗市粮食局十分重视科技进步，局长亲自参与制定科技工作计划，对科
技项目综合协调，按效益大小寻找科技兴粮的最佳起动点，先后解决了５个技术难题。１０
月，为了加强对科技兴粮工作的领导，成立黑龙江省粮食局科技兴粮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制

定下发了《１９９０年度粮食系统科技项目计划》《科技专用基金的使用办法》《科技兴粮杯竞
赛办法》和《竞赛评比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避免了短期行为，使经营者、科技人员和生产

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为科技兴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制度保证。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全省粮食系统大力实施“科技兴粮”的工作方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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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粮奖杯

产力”的意识明显提高，粮食科技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科技攻关

有了新突破，在完成２６４项科技成果中，获得国内贸易部科技进步
奖８项，省政府科技进步奖 １３项，省粮食系统科技进步奖８７项，
其中１３项达到国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有８４项达到了省内先进
水平，其中省粮食科学研究所攻关的“氢化卵磷脂研究”荣获省政

府科技进步二等奖，对推动黑龙江省大豆深加工和大豆卵磷脂在

食品、医药上的应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取得的成绩有６８项科技成果获得推广应用，重点在全省推广２６
项新技术，其中“机械通风应用技术”在全省３００多个粮库中推广
应用。大豆油脂加工方面全面推广油脂浸出技术，多项技术指标

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同时重点推广“锅炉节煤闭路循环供热系统”

技术，每年可节煤３万吨，节水２０万吨。在饲料加工上，全面推广
“无鱼粉全价配合饲料”技术，既节约又促进了饲料和畜 牧业的发展。粮油新产品开发出

现新局面。全省开发免淘米，精制玉米 、玉米面，强化面条、特制粉、色拉油等新产品１００
多种，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小麦胚芽油、青小麦维生素Ｅ、米糠油、玉米胚芽油等粮油深加
工产品４０多种，在市场有很强的竞争力，有些产品填补了国内、省内空白。技术引进和改
造企业出现新面貌。全省共完成技术改造１８４项，牡丹江面粉厂的“生产经营信息计算机
管理系统”使企业在工艺设备和科技管理上都居全国领先地位。桦南粮库开发“粮库定额

系统信息联网、控制及优先化”系统，获省政府和国内贸易部奖励。为了推动粮食科技工

作，建立了科技开发周转金制度，每年投放１００万元，有贷有还，长期使用，共投入４００万元，
安排项目１０３项，共创效益１４０３万元。
１９９５年，全省粮食系统全年开发新产品２３项，其中宁安县制粉厂开发的新型玉米膨化

食品米思奇形成了系列产品，产品质量达到了国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佳木斯制油厂研

制生产的“益灵”牌高营养粉具有蛋白含量高、糖度低、速溶效果好、风味纯正等特点，在广

州举办的“全国第三届新产品展销会”上，一举夺得金牌奖。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随着粮食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粮食系统各级领导越来越深刻认识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性，越来越自觉地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在培养高素质

的劳动者和创新人才，提高和发展企业产品的竞争能力上，坚持抓好科技兴粮、科技创新工

作。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粮食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国家计划控制的粮食品种比例

逐渐缩小，市场放开的粮食品种比例逐渐增加，粮食市场由独家经营进入了市场竞争。消

费者对粮食商品的要求不仅是数量，还要求质量好价格低。因此各级粮食部门真正把科技

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５年间共完成科技项目３１４项。其中２项荣获国家粮食储备局
科技进步二等奖；２项荣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１３项荣获省粮食系统科技进步一等奖；２１项
荣获省粮食系统科技进步二等奖；６项荣获粮食系统科技进步三等奖。省粮食科学研究所
和鹤岗市良实高新技术开发公司共同研制成功的大豆、豆粕在线水分自动测量系统，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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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属国内领先，并销往辽宁、江苏等省份；鸡西市梨树区粮食公司研制的玻璃钢竹芯板

新型粮仓属国内首创，不仅具有防水、防火、防风和防鼠的功能，而且造价低廉，造型美观，

有利于改善粮库的面貌，省科达公司完成的粮食干燥成套设备属国家粮食储备局和省科委

重点推广项目，并在北方四省推广应用。全省共引进高新技术１６项。齐齐哈尔、绥化、黑
河、双鸭山和密山等油厂，引进了负压蒸发系统，油脂质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大幅度好

转，粮食储运作业自动化水平明显改进。１９９８年中央批准的国家粮食储备库，全部安装使
用了自动化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出入库、粮食干燥、计量等管理环节的自动化，全省粮食

系统坚持科技创新，不仅使各地粮库管理水平跨上新档次跟上时代步伐，而且明显提高了

企业的经济效益。共推广５６项科技成果。由于粮食系统的科技攻关工作主要是采取“产
学研三位一体”方式，即信息收集和技术设计主要在科研院所进行，而实验测试和安装调试

在工厂进行，这样，既解决了科研院所试验场地和财政资金的不足，又解决了基层企业技术

条件的困难，因而，科技成果一经鉴定便可以很快推广。例如：ＫＤＭＦ系列间接加热粮食干
燥机项目获国家粮食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大吨位电子自动秤项目获星火计划推广三等奖，

简易粮仓无电缆传输电子检温系统获省政府科技进步四等奖。并全部列入科技部重点新

产品推广计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全省粮食系统各级科研部门主要承担粮食精深加工、储藏保护、食品工
艺、行业产业技术政策、技术标准规程、产品检测方法、农产品精深加等国家长远性、综合性

重大科技攻关课题及基础性、公益性技术研究，形成了一支素质高、技术专，具有自主创新

能力的科研队伍。多次在国家粮食局召开的粮食科技大会上作为典型介绍，多次承担国

家、省、省粮食局和企业委托的科技攻关课题。具有大型粮食加工企业设计、技术研究、项

目开发的能力。五年间，共完成国家及省级课题１４项，其中国家级课题６项；省科技攻关课
题３项。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２项、二等
奖４项，获省级产业化发展资金项目２项。科技部重点新产品项目３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资金项目４项、国家火炬计划２项，国家星火计划２项。

第二节　主要科研项目及成果

全省粮食科研部门承担着粮食精深加工，储藏保护、食品工艺、行业产业技术政策、技

术标准规程、产品检测方法、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国家长远性、综合性重大科技攻关课题及基

础性、公益性的技术研究，形成了一支素质高、技术专，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科研队伍。多

次在国家粮食局召开的粮食科研大会上作为典型介绍，多次承担国家、省、省粮食局和企业

委托的科技攻关课题，具有大型粮食加工企业设计、技术研究、项目开发的能力。

“粮食水分在线检测和自控控制项目”，为提高高寒地区粮食烘干系统科技含量和技术

水平，提高粮食品质、延长粮食储藏期、降低储粮成本，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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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异黄酮及皂苷提取工艺”项目２００２年被列入《黑龙江省“十五”医药工业发展规
划》，成果转化大豆异黄酮及皂苷产品被科技部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项目计划，获科技部颁

发的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ＦＩＸ防破碎自流式卸料器”项目通过省科技厅技术鉴定，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推广计
划。该项目对不同粮食品种的散落性进行了深入研究，采用特殊结构，有效地控制并降低

粮食物料的下落速度，从而达到解决粮食进仓时呈自由落体状态而产生的易破碎、分级等

问题。２００３年经国家粮食局推荐被科技部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大豆异黄酮及皂苷分离提纯工艺中微虑和超滤膜的应用”项目２００３年被科技部批准

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利用膜技术提取大豆活性因子”被国家发改委批准为“国

家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

“粮食通风干燥技术与设备”项目，该项目２００３年列为科技部“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２００４年５月通过国家粮食局验收和技术鉴定并建议大力推广。该项目获得中国粮油学会
科技一等奖。

“用β－葡萄糖苷酶水解异黄酮制取异黄酮苷元的方法”项目申报国家专利。“应用膜
技术生产大豆活性因子”项目被科技部批准为２００４年国家火炬计划。

“东北平原玉米产区农户储粮减损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和“稻谷、小麦、玉米保质储藏

与虫霉监测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项目。研究筛选出适合东北地区农户储粮的新技术、新

设备，粮食保护新药剂和监测新技术，有效解决了农户粮食收储到销售损失过高的难题。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重点科研项目表

　表５－１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性能特征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３０万、１５０万大卡烟煤风间接烘干炉

系统
省粮食局储运公司

解决污染粮食问题，利用黑龙江省煤源，节省车皮运力，

比已有的手烧炉节约燃料费３０％ ～４０％，每年每塔节

约４万元，使用期５～７年。

微电子计算机在浸出油厂生产过程中

的自动控制
省粮食科学研究所

对生产过程中温度、压力、流量及溶剂消耗进行自动测

量及控制，使生产工艺保持最佳状态。

蛋鸡、肉鸡系列预混饲料和浓缩饲料 省饲料公司

预混合饲料是配合饲料的核心部分，预混合饲料的产品

质量决定着配合饲料的生产质量，２万吨预混合饲料可

生产２００万吨配合饲料。

猪用系列预混合饲料和浓缩饲料产品 省饲料公司 该产品研制成功，应用料肉比可达到３５∶１。

奶牛用浓缩饲料产品和肉牛精料补充

料的研制
省饲料公司

该产品研制后年浓缩饲料３万吨，可生产６万吨 ～７万

吨配合饲料饲用该饲料产奶量可提高１０％，奶料比可

达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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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５－１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性能特征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饲用石粉和饲料沸石系列产品 省饲料公司
该产品为饲料添加剂，每年可开发石粉和沸石２００吨，

可以填补黑龙江省矿物质饲料的空白。

负压浸油生产技术 省粮食局工业公司
该项技术可节约蒸汽 ５０％，降低消耗 ５０％，提高产

量３０％。

移动或大吨位自动秤 省粮食科学研究所
额定产量５０％吨／时，精度１／１０００环境温度（３０℃ ～

－３０℃），１９９２年推广２５０台。

液状石蜡尾气回收 省粮食局工业公司 可以降低能耗，节约能源，保证安全。

以稻壳为烧料的１２０万大卡热风炉 省粮食局储运公司

２公斤顶１公斤无烟煤，２００吨日产塔，日需稻壳量２４

吨，配２台１２０万大卡稻壳炉，年烘干玉米２万／吨，可

节省能源，解决污染。

畜禽配合饲料中各种饲料添加剂的综

合生产技术
省粮食局饲料公司

主要是各种饲料添加剂的原料生产和综合加工技术，如

饲料酵母、抗氧化剂的合理利用技术，以提高工业化生

产的配合饲料抗霉害，抗氧化耐贮藏不变质的商品

性能。

米糠综合利用的开发研究 省粮食局工业公司

年稻谷加工量１００万吨，年产米糠５万吨，可利用３万

吨，出油率１０％，年产油３０００吨，１４００元／吨，产值可

达４２０万元，产糠饼２７００吨，可增产值５４０万元。

改性淀粉新工艺 省粮食局工业公司
改变淀粉糊口性质，可以直接溶于冷水，黏稠性好，不易

变霉，具有广泛市场。

维生素强化米 省粮食科学研究所
特殊营养食品，食用后可增加人体对维生素的摄入量，

避免长期吃精米造成的脚气病。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企业技术开发项目表（成果推广部分）

表５－２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推广项目的目的，意义及主要内容及指标

ＩＣＳ－Ｉ型粮食固定秤 省粮食科学研究所
解决粮食调运过程中的重量不足，计量不准的问题，推

广２５０台。

机械通风低温贮藏技术 省粮食局储运公司
延缓粮食陈化、可防止粮食结露、生虫和虫蚀，推广２００

个库、８０万吨仓。

径向机械通风干燥仓 省粮食局储运公司
解决大豆、稻谷产区库干燥能力不足的现状，保证粮食

质量、同晾晒和烘干比节省费用５０％，推广３０组。

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 省粮食科学研究所
全省３０个大型粮库推广该项技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改善经营管理手段，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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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５－２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推广项目的目的，意义及主要内容及指标

畜禽膨化料、颗粒料、块状料和液体

料产品
省粮食局饲料公司

根据畜禽不同的生理，研制和加工成不同类型的配合饲

料、饲料利用率提高５％。

畜禽膨化料、颗粒料、块状料和液体

料产品
省粮食局饲料公司

根据畜禽不同的生理，研制和加工成不同类型的配合饲

料、饲料利用率提高５％。

介质油加热技术 省粮食局工业公司
１９９５年前推广１５个厂，以每年改造３个厂的速度向省

各地推广。

微电子计算机在浸油厂中的自动

控制
省粮食科学研究所

稳定浸出加工生产工艺条件，使生产处于最佳状态实现

最大经济效益，推广１５个。

负压浸油生产技术 省粮食局工业公司

提高产量、节能降耗、提高安全系数，比现有常压生产蒸

汽耗降低５０％，电耗减少４０瓦／吨料，溶耗降低５０％，

溶耗达到３公斤／吨料。

蒸脱机改造 省粮食局工业公司
降低溶剂消耗，保证产品质量，使饼溶剂残达到

３５０ｐｐｍ，比原设备溶剂残降低５０％，全部推广。

小麦胚芽榨油技术及小麦胚芽粉的

应用
省粮食局工业公司

提高小麦副产品利用价值，为社会提供高级营养油及食

品添加剂，计划在全省大城市面粉厂中推广２０００吨／

月，计划提胚１％，出油率２０％，产饼８０％。

机械通风低温储粮技术 省粮食局储运公司

采用机械通风方式，延缓粮食陈化，将粮食进行降温、降

水，调质贮粮，防止结露，生虫和发热，将此项技术推广

到全省粮库。

径向通风机械干燥仓 省粮食局储运公司

推广应用径向通风，机械干燥技术，以解决全省大豆水

稻产区干燥能力不足现状，同晾晒和烘干比节省费

用５０％。

低温空调仓 省粮食局储运公司

采用空调机将仓温控制在１５℃以下，贮存１６％水分的

成品，解决半安全成品粮过夏储藏问题，实现品质保鲜，

减少２４％的损耗。

散积粮检斤秤 省粮食局储运公司
固定式检斤秤，适合加工上料，烘干，推广２５０台移动式

检斤秤适合晾晒和装卸火车，推广２８０台。

烘干塔自动测控技术 省粮食局储运公司
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善烘干塔的自控，使料位，粮温、水

分、排粮达到自控。

生产代替鱼粉的蛋白质补充饲料 省粮食局储运公司
本产品集有鱼粉和无鱼粉配方中蛋白组成的营养特点，

生产出猪用、鸡用、奶牛用及野生动物使用的混合粉。

建立省粮食局计算机中心 省粮食科学研究所
在省粮食局建立计算中心、配备小型计算机各业务处室

建立工作站（２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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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粮食系统重点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名单

表５－３

奖项等级 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一等奖 日处理５０吨大豆浸出油工艺的研究 省粮油工业食品公司

一等奖 锅炉增设前置燃烧室燃烧稻壳推广应用 省粮油工业食品公司

一等奖 粮油仓储企业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的研究 省粮食科学研究所

一等奖 ＩＳＹ－Ｉ型２００斤钢桶自动膨筋机 牡丹江粮食机械厂

一等奖 特二粉新工艺 省粮油工业食品公司

一等奖 应用３２皮麦加工特一粉新工艺技术 省粮油食品公司

一等奖 议价粮油批发交易市场管理技术研究 省粮油批发市场

一等奖 购粮结算计算机的推广 省粮食科学研究所

一等奖 新品列谷务饲料粉碎机研究 省饲料公司

一等奖 大豆卵磷脂提取 安达制油厂

二等奖 连续水化脱胶工艺 省粮油工业食品公司

二等奖 特工粉、标准粉联产新工艺 省粮油工业食品公司

二等奖 羧甲基淀粉钠的研制 省粮油工业食品公司

二等奖 酥性饼干生产新工艺 大庆市粮食局萨尔图分局

二等奖 微机在饲料生产中的应用 双城市饲料公司

二等奖 稻壳燃烧烘干粮食技术研究 五常县五常粮库

二等奖 肉用仔鸡配合饲料饲养试验 省饲料公司

二等奖 水晶光洁免洗米的研究 省粮食科学研究所

二等奖 ＱＦＩ－８８－１型粮库征购粮微机管理系统 齐齐哈尔粮油科研所

二等奖 ＬＳＣ－１粮食固定式电子衡 省粮食科学研究所

二等奖 大型仓群粮温微机巡回检测及处理系统 虎林县迎春粮库

二等奖 蒸汽、高温水粮食烘干新技术 鹤岗市粮食局

二等奖 ＣＨＣＤ型叠层式粮食干燥机 克山县克山粮库

二等奖 ５０吨大米成套机组推广应用 省粮油工业食品公司

二等奖 介质油加热新技术在制粉工业中的应用 大庆市粮食局制粉厂

二等奖 面粉生产计算机管理系统 鹤岗市制粉厂

二等奖 浸出法提取毛油新工艺 牡丹江市制油厂

二等奖 植物油厂浸出负压蒸发和余热利用 肇东市油厂

二等奖 强化营养元课间餐食品 齐齐哈尔粮食局

二等奖 小麦升温技术 肇东市粮食局

二等奖 储粮电子测温系统 省粮油储运公司、绥化地区粮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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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５－３

奖项等级 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

二等奖 锅炉增设前置燃烧室燃烧稻壳 省粮油工业食品公司肇东制米厂

二等奖 油脚回收新工艺技术推广 省粮食科学研究所

二等奖 ＱＦＩ－８８７１稻壳保温套新技术的开发 齐齐哈尔粮食局

二等奖 犊公牛直线高肥试验 省饲料公司

二等奖 竹帘作囤技术推广 通河县二粮库

二等奖 径向机械通风干燥技术 省粮食局储运公司

三等奖 大型仓群粮温微机巡回检测及处理系统 虎林县迎春粮库

三等奖 蒸汽、供热闭路循环节能技术 肇东油厂

三等奖 介质油技术 安达油厂

三等奖 挂面添加剂 齐齐哈尔粮食局

三等奖 数字式热电偶粮仓测温装置 省粮油储运公司

三等奖 ＹＰＳＧ－２５型齿辊破碎机 哈尔滨粮油机械厂

三等奖 鱼用膨化颗粒饵料的研究与应用 佳木斯饲料研究所

三等奖 ＹＢＫＬ－５２剥壳机 省粮油工业食品公司

三等奖 ＹＦＪＫ６０壳仁分离沸腾床 齐齐哈尔粮机厂

三等奖 面粉远红外线降水装置 嫩江粮食局

三等奖 花粉破壁技术研究 省粮食科学研究所

三等奖 畜禽复合维生素的研究 齐齐哈尔饲料厂

第二章　教　育

全省粮食系统认真贯彻国家干部教育工作部署，在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设立教育机

构，推动粮食相关学校发展和加强，通过开展中等专业教育、高等专业教育和技工教育，干

部队伍素质逐步提高，保障了全省粮食流通工作顺利开展。

第一节　专业教育

一、高等专业教育

１９８６年，黑龙江省粮食系统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职工６１１人，仅占职工总数的００３％，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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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粮食专业的大专生１４７人，全国粮食专业院校有郑州粮食学院、南京粮食经济学院、武
汉粮食工业学院。但面向全国招生、分配的只有郑州粮食学院，每年年均分配到黑龙江省

的毕业生在１０人左右。为了解决粮食高等技术人才严重不足问题，省粮食局曾先后多次
向商业部、省政府打报告，要求在省粮食学校的基础上成立“黑龙江省粮食技术专科学院”，

但最终因资金等原因未能成立。

同年，在商业部的支持下，经过与南京粮食经济学院、郑州粮食学院、黑龙江商业学院

协商，在省粮食学校建立函授站，开展高等专业函授教育。组织具有高中文化或中专毕业

的职工，参加全国统一成人高考录取，学制三年，每一个学期面授１～２次完成既定学业，经
考试合格由主管学院发放国家批准的大专毕业证书。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间，通过函授形式取得
大专毕业证书的情况如下：

南京粮食经济学院

表５－４

　　　　人数

时间　　　　
粮食储藏 企业管理 财务会计 合计

１９８６ ２７７ ３１ １８２ ４９０

１９８７ ７１ — — ７１

１９８８ ７２ — — ７２

１９８９ ３７ — — ３７

１９９０ — ３１ — ３１

１９９１ — — ５４ ５４

１９９２ ８３ — — ８３

１９９４ — １５ １５

１９９５ １４ — ２９ ４３

１９９６ — — ５８ ５８

１９９７ — — ２６ ２６

郑州粮食学院

表５－５

　　　人数

时间　　　
粮食工程 油脂工程 市场营销 计算机应用 食品科学与工程 合计

１９８８ ５１ — — — — ５１

１９８９ ２５ — — — — ２５

１９９０ — ８９ — — —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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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５－５

　　　人数

时间　　　
粮食工程 油脂工程 市场营销 计算机应用 食品科学与工程 合计

１９９１ ４２ — — — — ４２

１９９２ — ４５ — — — ４５

１９９３ — ２２ — — — ２２

１９９４ — — ２２ — — ２２

１９９６ — — — ４６ — ４６

１９９７ — — — — — １１

１９９８ — — — — — ２７

２０００ — — — — １２８ １２８

合计 １１８ １９４ ２２ ６ １２８ ５０８

黑龙江商学院

表５－６

　　　人数

时间　　　
财会 企管 食品 合计

１９８８ ５１ １８ １ ６１

１９８９ ２５ — — ５０

合计 ７６ １８ １ １１１

开展高等专业函授教育，由于紧密结合业务需要，又是通过业余学习获取专业知识和

学历证书，所以当时很受企业和职工的欢迎。随着形势发展，函授已被电脑网络等现代化

远程教学方针所代替，因此到２００５年末高函教育已逐步缩小而停办。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商业部每年给各省分配名额到部属院校脱产学习，学期三年，黑龙江省

到郑州学院、南京粮食经济学院、武汉粮食工业学院、北京商业干部学院、北京商业职工大

学学习，毕业人数１４６人。同期，黑龙江大学、黑龙江财务干部学院、哈尔滨建设职工大学
录取并毕业５１７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省粮食学校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合作，先后举办了粮食储藏、油脂工

程、食品科学与工程、会计电算化、粮油储藏管理培训。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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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职工培训情况

表５－７

　　　时间

专业名称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粮食储藏与检测 ４０ ０ ０ ０ ５

油脂工程 ２０ ８３ ４ １７ ２５

会计电算化 ２０ ０ ０ ０ ０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０ １１ ０ ３ １９

粮油储藏管理 ０ ０ ３５ ３７ １５

各地还积极动员并鼓励具有高中文化、中专毕业的职工通过成人高考，参加职大、夜

大、电大、函大以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人数７８００人，其中绥化２６００余人、佳木斯１１００
余人、哈尔滨１７８０余人、大庆６６０余人。

通过多种渠道、各种形式的学习，使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１９８６年增加了近２０
倍。全省到２００５年达到１１０００余人，占职工总数５５％。

二、中等专业教育

１９８６年，黑龙江省粮食系统具有中专学历的职工为５９４１人，仅占职工总数的３％。为
了保证中等专业人才的培养适应粮食事业发展的需要，重点办好黑龙江省粮食学校，同时

发展建立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黑龙江省粮食学校是培养粮食中等专业人才的基地。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学校有了很大发
展，校舍建筑面积由１９８６年的１８７３９平方米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８４７０平方米。其中，教室增
加２８４９７平方米，俱乐部增加４０３２平方米、学生寝室增加１９０３５平方米、食堂增加９４５５９
平方米，学校先后投资增添一批先进教学、实验设备，拥有各类专业实验室２２个，配置计算
机３７０台，图书馆图书７５万册，教学设备５９３万元，教职员工１２３人，专任教师７３人。其
中，学年带头人４名（按省教育厅文件享受正高职待遇）、高级职称４８人（高级讲师４４人）、
中级职称２７人（讲师２４人）、初级职称７人、研究生学历４人、本科学历６５人。学校开设
１７个专业，在校生人数１５１８人。学校在多年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以粮食加工、饲料加工、油
脂工程和食品工程等专业为主体的特色专业体系，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全国闻名的粮食

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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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２００５黑龙江省粮食学校招生情况表

表５－８

时

间

合

计

专　业

粮
油
储
检

粮
食
加
工

油
脂
制
取

计
划
统
计

饲
料
加
工

财
会
会
计

计
算
机

现
代
文
秘

外
贸
英
语

市
场
营
销

物
业
管
理

食
　
　
品

装
潢
设
计

机
电
工
程

１９８６ ２５７ ４３ ４１ ４１ ０ ４１ ９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８７ ２６７ ８８ ０ ８１ ０ ４５ ４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８８ ２９８ ９９ ４９ ４８ ０ １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８９ ２５４ ４４ ４３ ４１ ０ ４２ ８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０ ２７６ ９５ ５１ ４４ ０ ３９ ４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１ ２６８ ９９ ２７ ５１ ０ ９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２ ２６５ ７８ ４５ ０ 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３ ２６２ ７８ ３８ ４２ ０ ０ １０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４ ２７４ ４０ 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５０ ４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５ ２７６ ３８ ３９ ０ ０ １０８ ９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６ ２８０ ４８ ３５ ４５ ０ ０ １０３ ４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７ ４００ ４８ ６３ ０ ０ ２０５ ８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４

１９９８ ５６９ １７９ ４４ ９８ ０ ４１ ６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３ ０ ０

１９９９ ５７４ ２０３ ５２ ０ ０ ０ ７７ ９５ ２４ ３４ １５ ２６ ２３ ０ ２５ ０

２０００ ４８７ １４１ ３０ １８ ２７ ０ ７０ １５２ ３８ 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１ ４６０ ４４ ３７ ３６ ２１ ３３ ８９ ３６ ０ ２０ ３６ ４２ ３６ ３０ ０ ０

２００２ ４６０ ６４ ４１ ４６ ２４ ３４ ７４ ３７ ００ ２２ ３０ ３４ ３４ ３６ ０ ０

２００３ ６３０ ７１ ６６ ６４ ０ ４７ ８２ ４２ ２０ ３１ ３１ ２６ ２７ ３０ ７４ １９

２００４ １７９ ２０ ２４ ０ ２２ ３８ ２６ ０ ２３ ２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５ ５３０ ６６ ３５ ４５ ０ ５４ ７２ ４３ ０ ３０ ４６ ７８ ３３ ２８ ０ ０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毕业分配在省内粮食系统及分配到省外的毕业生已经成为全省乃至全
国粮食系统中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

省粮食学校在办好高等教育函授的同时，还开展了中等专业函授，开设粮油储检、粮食

加工、油脂制取、会计统计４个专业。通过成人中专统考录取，学制四年，每年集中１～２次
面授，学习完规定课程，经考试合格，发国家认定的中专毕业证书。

作为全国重点中专，省粮食学校从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间先后为国家教委举办了八期西藏
班，经全国统一录取后，由省粮校负责教学管理，二年毕业，全部分配回西藏，共计培养西藏

毕业生２４４人。１９８６年省粮食学校为省教委代培粮食加工师资班３８人，１９８７年毕业。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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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为国家粮食储备局哈尔滨直属库举办成人中专班１３０人。

为了扩大中等专业人才的培养，给在岗的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职工，创造一个通过系

统学习中等专业技术获取中专文凭的机会，从１９８３年起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先后在哈尔
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伊春、黑河、松花江、鹤岗、绥化、肇东等地成立了１０所粮食
职工中等专业学校（职工中专）。各校的校舍、师资、开设专业、培训规模的情况如下表。

１０所职工中专情况汇总表

表５－９

学校 校舍（ｍ２） 教职员工（人） 开设专业

哈尔滨 ５８００ ７６ 储检、加工、食品、企管、粮机

齐齐哈尔 ４０００ ７０ 储检、食品、饲料、粮经、财会

佳木斯 ４０００ ７５ 加工、财会、储检、企管

牡丹江 ２０００ ３０ 加工、财会、食品

伊春 ２０００ ３０ 饲料、企管、财会

松花江 １０００ ２０ 企管、储检、计统

黑河 １５００ ４０ 储检、粮经

鹤岗 １０００ ３０ 油脂、加工

绥化 １８００ ２５ 粮机、财会

肇东 １９００ ２０ 储检、财会

合计 ２５０００ ４１６ ９个专业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１０所职工中专共有毕业生１４５５３人。其中，哈尔滨４６１９人、齐齐哈尔
７８５人、佳木斯３０００人、牡丹江３５８人、伊春２６０人、松花江８０人、黑河３０５人、鹤岗２１５

人、绥化４１７０人、肇东７６１人。
１９８９年，根据省教委统一部署，对９所职工中专（松花江已停办）进行了全面评估，评审

确定佳木斯职工中专为一级学校，哈尔滨、齐齐哈尔、伊春、黑河职工中专为二级学校，牡丹

江、鹤岗、肇东、绥化职工中专为三级学校。同时评选出多名优秀教师。职工中专还成立了

教育研究会，先后于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７年召开４次年会，系统有关提高学校管
理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论文共１２７篇。
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职工中专招生，须由各学校向省粮食局上报，经过与省教委衔接后，由

省粮食局统一下达招生计划，再由各学校按成人中专统考录取分数线进行录取。１９９３年起
由各校直接与当地教育部门衔接后，自行录取。由于受粮食企业改制、调整、重组等影响，

职工中专的生源越来越少，大部分职工中专因无生源，而逐步停办。到２０００年末，只剩哈
尔滨、齐齐哈尔两所中专。哈尔滨市职工中专（对外称哈尔滨市工贸技术学校）及时调整办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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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面向实际、面向市场，按社会需要办学，学校增设了“计算机应用”“市场营销”“餐

饮服务”“酒店管理”等专业，学校处于持续发展阶段；齐齐哈尔职工中专，按社会需求办班，

对外称商务职工技术学校。其余８所中专已全部停办。松花江并入哈尔滨市，其他学校的
校舍，有的闲置或变卖，有的已作他用，教职员工一部分退休，一部分转向，绝大部分回归原

单位。

截至２００５年，全省粮食行业具有中专学历的人数达４００００余人。通过组织职工参加
成人中专统考，参加电视中专、业余中专等形式学习毕业，全省共有８５００余人。其中，绥化
１７００人、哈尔滨１７５０余人、佳木斯１４１０人、双鸭山２６０人、大庆２００余人。

第二节　技工教育

为了提高人员素质，使之更加适应从事粮食业务的需要。全省积极发展技工教育，先

后经过省政府批准成立了绥化、哈尔滨、双鸭山３所粮食技工学校。３校的校舍、教职工、开
设专业及培训规模如下：

３所技工学校基本情况

表５－１０

学校
校舍

（ｍ２）

教职工

（人）
开设专业

绥化 ６０００ １２０ 储检、仓储业务、微机、制油、核算

哈尔滨 ２２００ ３２ 储检、加工

双鸭山 ２０５５ ５０ 加工、储检、财会

合计 １０２５５ ２０２ ７个专业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３所技工学校共有毕业生７０００余人。其中，绥化技工学校４８８０人，哈
尔滨技工学校９０４人，双鸭山技工学校１３００人。１９９５年，省劳动厅、省计委、省公安厅、省
粮食局联合发文规定，可以不受户籍限制招收农村户口学生。绥化粮食技校接受绥化行署

乡镇企业局委托，１９９５年招收２００名农村户口学生，１９９７年毕业后，全部分配到乡镇企业。

为了提高技工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３所学校都参加了省粮食局于１９８８年、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７年组织召开的教育研究年会，交流了有关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教学
质量的论文１００多篇。

自１９９８年起，由于升学、就业渠道拓宽，粮食系统技校的生源逐渐枯竭。另外，随着粮
食企业不断改制、重组、转向、撤并，技校毕业生也难以分配。因此，３所技校陆续停办，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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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技工学校并入职工中专。双鸭山粮食技工学校、校舍已挪作他用，教职员工全部回原单

位。绥化粮食技工学校校舍已整体出卖，１２０名教职员工中有２４名退休、５９名回原单位，３７
名一次性买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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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各地粮食企业结合实
际，制定实施办法，通过组织结构重组创新，实施股份制改造，使国有粮食企业经营机制得

以全面转换，形成了国有粮食企业为主渠道、市场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１９９７年，全省有独立核算国有粮食企业２１０８户，职工３１５万人。按照国务院粮改要
求，年底国有粮食企业实行减员分流７１万人。１９９８年，认定了７０６个粮库为国有粮食收
储企业，１５１个挂牌粮库转为粮食附营企业。
１９９８年，明确粮食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是粮食附营企业，企业改革主推模式是股

份制、股份合作制。年底，全省国有粮食企业职工２４４万人。
１９９９年，启动附营企业加快转机建制。国有粮食企业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发展多种经

营、多渠道分流安置富余职工。

２０００年，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年底，全省１２１０户粮食附营企
业，变革经营方式的已达到１００％，基本完成粮食附营改革任务。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加快布局调整，促进企业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转换，全省粮食系统有９

户大型企业开始集团化运作。截至２００２年底，全省国有粮食企业分流安置职工３３１万人，
职工人数为２１０９万人。
２００３年，积极开展粮食产业化经营，走联营、联合、集团化发展之路。省里从风险基金

中拿出了２亿元安置粮食企业下岗职工２万人。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全省除２６９户骨干粮食购销企业保留２万余人外，其余符合并轨条件

的全部实施社保并轨。鼓励组建大型国有粮食企业集团，推进国有粮食企业产权制度改

革，绿都、鹤鸣、香兰米业等１０余家大型粮食企业（集团），已经形成并在粮食经营和宏观调
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推进改革，减轻企业负担，采取多种形式妥善解决国有粮食企业的“三老”（老人、老

粮、老账）问题，全力推进职工国有身份置换、富余职工分流安置工作，使企业减员和下岗职

工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同时得到解决。开展财务挂账清理审计，解决了“老账”问题，卸下了

长期影响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发展的挂账包袱，为国有粮食购储企业改革与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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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粮食企业亏损呈逐年上升态势，截至２００５年累计亏损２８１４９３７亿元，平均每年亏
损１４０７４７亿元。为扭转亏损持续扩大态势，全省把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推动粮食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把财务指标作为约束企业经营行为机制，通过计划管理、

定额管理、资金封闭运行管理等有效措施，在粮食购、销、调、存、加工等各业务环节全面开

展经济核算制度，抓创收节支，减少了企业亏损，遏制了亏损增长的势头，对粮食经济健康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章　国有粮食企业改革

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粮食企业改

革的核心和重点。１９９８年５月，国务院相继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改革的决定》
《关于当前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黑龙江省政府制定出台了系

列相关实施意见，从健全机制，抓好组织落实，采取有力措施，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持续推

向深入。全省粮食企业结合实际制定了企业改革实施意见，通过企业改组联合、整体转制、

股份合作、分离重组、国有民营等多种形式，优化产权结构，逐步从单一的国有独资走向投

资主体多元化。经多方努力，长期困扰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的“三老”（老人、老粮、老

账）问题得以解决，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在国家粮食

宏观调控和粮食流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主渠道作用。

第一节　产权制度改革

一、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

国有粮食收储（购销）企业是粮食流通体系是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要求和符合中国国情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载体。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全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工作，按照有进有退原

则进行企业改制、兼并重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强化企业内部

管理。

１９９７年，全省有独立核算国有粮食企业２１０８户，其中粮库８５７户、粮油加工厂２５２户、
饲料企业６７户、粮油供应企业２４８户、运输企业４７户、农村购销站５３户、粮油贸易公司１８７
户、多种经营企业３９７户，有职工３１５万人。按照国家粮食改革统一部署和“分立、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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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主要采取了三个步骤和相关措施。第一步，对全省８５７个挂牌粮库进行了清理，经
省粮食局、省农发行共同认定了７０６个粮库为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有１５１个挂牌粮库退出农
业发展银行贷款业务范围，摘掉粮库牌子，转为粮食附营企业。第二步，对重新认定的７０６
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实行主营与附营业务分离，又分立出７９６户附营业务，做到经营、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彻底分开，１９９８年底完成了信贷资金由农发行划转到农业银行、工商银
行，粮食购销企业与附营业务分离的任务。第三步，根据国家关于粮食购储企业要成立粮

食营销公司的要求，结合黑龙江省实际，在海伦、庆安、孙吴三县（市）进行了组建粮食营销

公司的试点，试点工作于１９９８年底结束，三县（市）粮食营销公司投入运营。

二、粮食附营企业改革

粮食附营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省粮食局重点抓了行业管理和行

业指导服务。主要是指导附营企业进行“两改一转”，即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企业经营

方式，加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因企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推进企业改革的做法，主要

是改革企业产权制度。１９９８年初，明确粮食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是粮食附营企业，企
业改革主推模式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突破国有国营单一经济组织形式，实现投资主体多

元化。

１９９９年，为贯彻落实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统一认识，深化改革，启动附营
企业加快转机建制。省粮食局在大庆市召开了启动粮食附营企业生产经营现场经验交流

会议，对附营企业改革再动员、再启动。截至１９９９年６月份统计，全省有粮食附营企业
１８９９户。其中，粮办工业企业３６６户，占附营企业总数１９３％；粮油供应企业４３９户，占
２３１％；其他企业１０９４户，占５７６％。同年已启动生产经营的企业１３５８户，占附营企业总
数的７２％，其中连续经营的９２９户、占４９％，间歇性生产经营的４２９户、占２３％；处于停产休
眠的企业５４１户、占２８％，其中应关停、破产的企业３４０户、占１８％。在１８９９户附营企业
中，１～６月份盈利的１９８户，占１０４％；盈亏持平的６３３户、占３３３％，亏损的１０５８户、占
５６３％。经排查，全省粮办工业企业３６６户，包括原独立核算的国有粮油加工企业２５２户和
新从粮食购销企业分离出的粮油加工企业１１４户；全省城镇粮店１６０９个，其中职工集体承
包７９０个、占４９１％；股份合作的６１０个、占３７９％；租赁经营的７５个、占４７％；其他经营
形式的１３４个、占８３％。
２０００年，按照国务院关于持续推进粮改工作的总体部署，黑龙江省明确提出以产权制

度改革为重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年底前基本完成阶段性改革工作目标。在专题推进中，

多次召开附营企业改革专题推进汇报会，通过典型引路，以点促面等方式，督促全省各地加

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扩大改革成果。从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和内部管理

机制及企业改组等方面进行深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

改革劳动用工和人事制度。变国有职工身份为全员劳动合同制，解决职工干好干坏一

个样问题。完善企业定岗定员政策、根据各地因企业粮食储量变化实际适当调整定岗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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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总体不超过９５万人。取消没有储备粮和保护价粮的购销企业按量管理方式，实行
以效定员，打破干部、职工界线，公开招聘，择优竞争上岗。实行严格的试用期和定期考核

制度并实行末位淘汰制和待岗制。改革人事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竞争机制和企业法人结

构，实行企业法人代表负责制。

改革分配制度。取消企业行政级别，对购销企业划类分型，以此为依据改进管理者和

职工收入分配方法，全面实行多劳多得的激励工资制度。

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坚持执行“费用分环节定额核算”和“商品一条龙”管理办

法。应用电子信息技术，对粮食购销企业进行网络化管理。

推进粮食购销企业战略性改组。对不承担政策性任务或收储任务量小的城市粮库和

麦豆产区的购销企业，促其逐步走向市场，尽快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

主体。

改变经营发展方式。指导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既卖原粮也卖成品粮，在竞争领域中更好

发挥应用功能。通过联合、兼并、资产重组等手段，使国有粮食优良资产向购销企业流动，

建立粮食销售联合体，通过以绿海广场为龙头，吸纳购销企业、加工企业和原料基地等企业

主体以资本为纽带，组成绿海集团，突出绿色粮油食品营销的主业，增强竞争优势。

截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全省１２１０户粮食附营企业，变革经营方式的已达到１００％，其中触
及产权制度改革的５１８户，占附营企业总数４３％。基本上完成了粮食附营改革任务。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按照国家关于加快市场取向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以粮改工

作为中心，深入基层进行企业改革调查研究，召开各种座谈会、论证会，广泛征求各方面意

见，多层面、多角度反复研究探讨粮食购销企业改革的思路和措施，提出了“保留一批、放开

一批、撤并一批”的布局调整意见和“粮食购销企业购、储、加、销一体化经营”路子等措施。

加快布局调整，促进企业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转换。实际推进中，先对国有粮食企业进行

了调查。组织各地对全省７０６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分布、设备状况、保护价粮收购量、储备
量、人员状况、经营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为全省布局调整提供依据。推动了国有粮食

布局调整，全省７０３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第一批合并２４户，撤销２０户，改制后退出粮食购
销企业行列４户，保留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资格６５５户，其中继续承担保护价粮收购任务的
５４９户，不再承担保护价粮收购任务实行放开经营的１０６户。推进企业经营机制和经营方
式的转换，走购、储、加、销一体化经营新路子，实现了经营上的突破。为转变粮食购销企业

“购原粮、卖原粮”的生产经营方式，探讨开展委托加工，实现加工转化增值，拓宽销售渠道，

选择３０户试点企业，明确试点工作方法、步骤。全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开展自营加工的有
９０户，联营加工３５户，粮食订单５３９万亩。指导各地组建企业集团，牡丹江成立了镜泊湖
米业专业生产加工“石板”大米产业化龙头企业。密山市组建了“绿宝石”集团，海伦市打

造“松北王集团”，嫩江、逊克县发挥大豆优势组建大豆集团，佳木斯市组建佳木斯市粮油购

销企业集团，全省粮食系统有９户大型企业开始集团化运作。
２００３年，总结推广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布局调整，转换机制的经验和做法，完善相关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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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鼓励支持继续承担保护价粮收购任务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开展自营加工，联营加

工或委托加工，实施收储加销一体化经营，更好地发挥粮食流通主渠道作用。对放开经营

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进一步加大深化改革的力度，属于粮食主产区的按照“购得进、销得

出、有效益”的原则随行就市开展粮食购销工作，积极开展粮食产业化经营，走联营、联合、

集团化发展之路。属于非粮食主产区的边小微亏的企业，确保不逃废银行债务和国有资产

不流失的前提下，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兼并、租赁、破产等途径，加快实施产权制度改

革。１５２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实行了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改革，完成１８７户国有粮食附营企
业民营化改制，共清理出附营企业１１９５户。其中，改制７７７户，退出国有２９９户，关停１１９
户，推进以产购加销一体化为基本模式的粮食产业化经营，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企业

１００户，生产线１７４条（自营１１９条联营４６条、委托加工９条）。
２００４年，按照国家部署，黑龙江省推动实施以粮食购销全面市场化为特征的新一轮粮

食改革工作，从当年新粮收购起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省政府召开了由省粮食局、省财政

厅等１６个省直部门参加的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进工作协调会议，对推进粮改工作进
行了责任明确分工，作出部署安排。先后派工作组深入黑河、齐齐哈尔、大庆、哈尔滨等地

有针对性地开展了粮改政策调研，并召开由当地政府粮食、劳动财政等部门参加的座谈会，

为省政府制定粮改实施意见提供了决策依据。在指导和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中，注重用

典型引路，分别总结了汤原县、五大连池市和五常市光辉粮库等１０余个典型，通过会议和
省电视台《今日话题》栏目进行了介绍和报道，推进了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工作的开展。经过

努力工作，完成了国有粮食企业布局调整，在原有６４８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基础上，确定
２６９户骨干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承担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经营管理，保障军粮供应及接
受政府委托承担最低收购价格粮食收购任务等政策性业务，作为政府实行粮食宏观调控的

重要载体；其余３７９户非骨干粮食购销企业全部进入市场，放开经营，并对全省２６９户骨干
企业进行了定岗定员，全部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指导３７９户非骨干国有粮食企业实行
了产权主体多元化改革。受“三老”（老人、老粮、老账）问题制约，对非骨干粮食购销企业

改革主要进行了租赁、承包等形式的机制改革和经营方式的变革，国有粮食附营企业全面

实行了民营化改革。实施招商引资，增强企业活力，组织企业开展招商推介，邀请省内外大

企业，大集团开展项目洽谈，共达成合同及意向性协议金额１４６亿元，并指导和推进国有
骨干粮食企业实行产购加销一体化经营１３０户，粮食加工生产线１８０条，扩大了粮食企业的
就业岗位和经济效益。

２００５年，根据国务院和黑龙江省政府的粮改政策要求，确定了２００５年粮改重点工作目
标，认真分析了国有粮食企业的形势，针对各地的特点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办法，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粮改工作。加强了企业改革调研和指导，为切实做好国有粮食企业改制工作，３月份
召开全省粮食局长会议作出部署的基础上，多次派出工作组下到基层进行粮改工作调研指

导，完善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工作方案，及时了解掌握基层企业改革的基本状况和推进情况，

通过多种方式广泛搜集掌握企业基本状况、改革发展动态以及政策落实情况。省领导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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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先后到安徽、江苏、河南等省、市进行考察学习，借鉴外省的经验，指导黑龙江省粮食

企业改革工作。经过多次的研究，修改形成了《黑龙江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国有粮食购销

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鼓励组建大型国有粮食企业集团，推进国有粮食企业产权制度

改革。积极支持以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粮食加工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等为依托，打破行政区域和部门界限充分利用和整合企业现有的粮食仓储、加工、运输

设施等资源，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和组织结构创新，发展社会粮食储运

体系，粮油精深加工和粮食产业化经营，成立国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粮食企业集团。

通过不断探索和规范，黑龙江省的虎林绿都、鹤岗鹤鸣、汤原香兰米业等１０余家较大规模
粮食企业（集团）先后形成，并在粮食经营和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全省共有４５个市
县、１６４个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探索实施了产购加销一体化经营。有大米生产线１７１条（其中
日加工能力１００吨以上的７５条），年加工能力达４０６万吨；有９２家企业实行了订单收购，订
单面积达６５０万亩。同时，引进新加坡益海集团等国内外战略投资者与黑龙江省多家粮食
购销企业进行合作洽谈，积极开展租赁、兼并等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省粮食局加强了分

类指导，重点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制工作。对粮食主产区的绥化、哈尔滨等企业数量大的

地区和主产区的牡丹江、黑河等粮食库存量较少地区的国有粮食企业改制工作进行了

推进。

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省２６９户骨干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已有１１９户改造成了国有独资企
业，２６户实施了国有控股改造，非骨干国有粮食企业经过进行企业资产清查，产权界定，资
产评估等工作，全面启动了非骨干国有粮食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对３７９户（非骨干粮食
购销企业）中的１５０户，实施了产权制度改革，其中股份制改革４７户，出售１户，租赁经营
９０户，歇业１２户，同时对骨干及部分非骨干国有粮食企业实施了转换经营机制和内部管理
机制。

第二节　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安置

国有粮食企业实行减员分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要，是粮食

流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黑龙江省在解决国有粮食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安置问题工

作中，与建设精干高效的粮食职工队伍相结合，采取积极稳妥的办法，实际推进工作大体分

为四个实施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９７年，全省粮食企业职工３１５万人。按照国务院粮改文件要求，１９９７年
底分离出７１万人，彻底从母体分离。１９９８年底，全省国有粮食企业职工２４４万人。

第二阶段，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指导国有粮食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分流安置富余职工。１９９８
年，按国务院粮改部署，黑龙江省提出国有粮食企业实施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

程，直接从事粮食收储企业的人员要逐步减少到原有人员的一半左右，同时要调整人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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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提高人员素质，建设精干高效的粮食职工队伍，粮食企业应根据业务性质和经营规模、

设施等情况实行科学、严格的定岗、定员制度。结合贯彻落实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政策，

下岗分流人员应纳入当地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程体系，各级地方政府要支持和帮助国有

粮食企业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对下岗人员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发放基本生活费，鼓励他们

寻找新的就业门路，新办粮食企业和新建粮库所需人员，原则上要从现有职工中调剂解决，

各级政府不得硬性要求粮食企业接收新的人员。

黑龙江省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粮改关于国有企业富余职工下岗分流要求，解决国有粮

食企业人员负担过重、经济支出过大、企业亏损严重等问题，进一步提高国有粮食企业素

质，提出了全省国有粮食企业减员分流工作意见。

在实施国有粮食企业富余人员减员分流安置工作过程中，对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行严

格的定岗定员制度。承担国家粮食收储业务的粮库，按照标准实行定岗定员，代理经营费

用收入和自主经营毛利收入要保证定岗人员工资开支，不得发生亏损挂账。年经营量在１０
万吨以下的收储企业，人均最低劳动效率必须达到３００吨／人年以上；年经营量在１０万吨
（不含１０万吨）～２０万吨的，人均最低劳动率必须达到４５０吨／人年以上；年经营量在２０万
吨以上的人均最低劳动效率必须到６００吨／人年以上。富余人员一律下岗分流，纳入再就
业工程。通过定岗定员、下岗分流，使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在岗职工人数减少一半左右。对

粮油加工企业实行以销定产，以产定员，精干队伍，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坚持抓大放

小，对大型粮油、饲料加工企业，实行强强联合，或以强带弱组建集团企业；对县以下小型

米、粉、油、饲料加工企业，原则上不搞国有国营，实行民有、民办，凡列入优化改革结构试点

城市的粮油加工、饲料企业，符合破产条件的可按法定程序申请破产。对粮食零售及贸易，

农村购销企业实行以销定员，富余人员一律下岗分流。军粮供应相对集中的，指定粮店转

为军粮供应站，在批零差收入不能够保证人员开支的前提下，人均劳动效率可按月销量１０
吨以上进行定岗定员。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减员分流工作力度确保目标实现，除把已分流

的７６万人在当年６月底与母体切断，１９９８年计划分流出２８万人在１０月底完成外，对粮
食企业人员实行只出不进；立即清退计划外用工和临时工；防止使用自然减员指标；新办粮

食企业，新上项目所需人员一律在系统内部调剂解决；各行署、市、县政府不得硬性要求粮

食企业接收新的人员。

妥善安置下岗待业人员。各市、县粮食局和大中型企业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建立粮

食企业下岗职工申报制度，把所有粮食企业下岗待业职工纳入再就业计划，实行统一托管，

工资关系与母体切断。通过积极努力工作，仍无法安置就业的下岗待业职工，纳入地方再

就业工程体系，同其他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一样，在一定时间内发放基本生活费，同时按规定

缴纳社会保障费用。教育引导下岗待业职工转变择业观念，树立吃市场饭、辛苦饭、服务饭

的思想，主动寻找就业门路，敢于自谋生计。同时，各级粮食部门广开就业门路，创办经济

实体，开发第三产业，拓宽再就业空间，使下岗待业职工早日得以重新就业。有关部门给予

支持，落实相关政策。劳动部门提供转岗培训，职业介绍和社会保障等项服务；财政部门投

·３６２·



黑龙江省志·粮食志

放转向经营、发展连锁经营周转金，扩大安置下岗待业人员；工商部门对转向集体经营、个

人经营的下岗待业职工，及时发放营业执照；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舆论导向上给予支持。

对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以后参加工作且合同期满的人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

务院及黑龙江省政府的有关规定终止劳动关系，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发放基本生活费。

１９９８年４月，省委（扩大）会议围绕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东北三省一区党政
主要负责人座谈会精神。针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提出，国有粮食企业直接从事粮食收储业

务的人员在年内达到分流１０万人，三年分流１５万人，全省粮食系统在岗职工３１５万人，到
２０００年分流１５万人，每年人员经费可以减少７５亿元。为实现这一目标，全省粮食系统立
即冻结人员，只出不进；对已累计分流出的７６万人，通过清理解决返流和部分人员仍在岗
的问题，达到真正的分流；１９９８年２８万人的分流指标，黑龙江省政府与各地签订了责任
状，年内必须完成；还结合改革进一步搞好定编定员，富余人员先行下岗。６月，要求全省粮
食系统加快企业人员下岗分流，减人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对已下岗人员彻底划断；对企业

实行严格的定岗定编，超编人员先下岗，后安置；限期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争取纳入地方

再就业工程。到当年年底，全省粮食部门成立再就业指导中心８３个，再就业服务中心５５７
个，工作站４１４个，并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下岗分流８６万人，占国有粮食企业职工总
数４４２％。
１９９９年３月，省政府召开全省粮食工作会议，副省长王振川作讲话，高度评价了１９９８

年全省实施和推进粮食改革取得的主要成绩、基本经验，安排部署了１９９９年深入推进粮改
工作任务，提出了新要求，明确了相关政策。各地采取果断措施，认真贯彻落实。把国有粮

食企业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加快完成下岗分流任务。应下岗没下岗的人员必须下

岗，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必须进再就业服务中心。同时，要求将基本生活费尽快发到

下岗职工手中。大力推进粮食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当年下岗

职工５０％以上得到安置的要求，１９９９年底，有近１５万人需要安置，坚持从原单位增加就业
机会，把政府安置与自谋生计结合起来，扶持和帮助下岗职工自谋生计。截至１９９９年末，
经过上下协同艰苦努力，全省国有粮食企业在岗职工减少到２０９万人（其中粮食购销企业
１０４万人，附营企业１０５万人），全省在岗职工减少１０１万人（其中下岗分流６３万人，自
谋生计３８万人）。
２０００年，按照国家关于持续推进粮食改革的总体部署，从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

度和内部管理机制及企业改组五个方面进行深化改革。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变固定职工身

份为全员劳动合同制。改革人事制度，持续实行企业法人代表负责制。完善企业定岗定员

政策，根据全省各地（区）企业粮食储量变化实际适当调整定岗定员标准，总体不超过９５
万人。取消没有储备粮和保护价粮的购销企业按量管理方式，实行以效定员。打破干部、

职工界线，公开招聘，择优竞争上岗。实行严格的试用期和定期考核制度，并实行末位淘汰

制和待岗制。改革分配制度，取消企业行政级别，对购销企业划类分型，以此为依据改进管

理者和职工收入分配办法，全面实行多劳多得的激励工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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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全省粮食系统把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作为重点，深入调查掌握人员底数，组织开
展了全省国有粮食企业人员状况全面调查，并汇集成册存入微机系统。制定了《全省粮食

购销企业减员增效指导意见》，同年９月９日以省政府文件下发全省执行。根据省政府第
六十八次省长办公会议要求进一步做好减员增效工作。省粮食局全力抓推进落实，下发了

加强全省粮食企业人员管理的通知，召开了全省粮食企业减员工作推进会。经过全省各地

的努力，完成企业在岗人员减员０９３万人。积极落实推进国有粮食企业职工纳入社会保
障体系工作，开展了全省粮食企业２２７万职工参加社会养老、失业医疗保险情况的调查，
协调劳动厅，财政厅等省直有关部门，形成了具体落实意见。同时出台了“免、缓、补、缴”优

惠政策，仅“豁免”政策就使基层粮食企业减少滞纳金和罚款１６２７亿元。
第三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为落实国家８部委加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意

见，全面启动富余职工分流安置工作。对全省国有粮食企业下岗职工情况进行了调整摸

底，在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分流安置国有粮食企业富余职工的政策措施。２００３年，全
省国有粮食企业下岗分流安置计划，确定了一次分流安置不少于２万人的目标。７月，确定
了国有粮食企业下岗职工分流安置工作政策。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所属国有粮食

企业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下岗职工分流安置工作方案，做到“一企一案”方案必

须符合国家和有关政策规定。并经企业领导班子集体讨论通过。全体职工大会或职工代

表会议讨论同意，报当地政府批准后，严格组织实施。分流安置下岗职工，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特别是企业与下岗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必须坚持职工自愿的原则，不能仅靠

“长官意志”搞强行操作。认真清理和偿还企业欠职工的债务，当年不能偿还的必须征得职

工同意，做出还款计划，签订协议，经济补偿金没有筹措到位的企业不能与职工协议解除劳

动关系，更不能打“白条”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企业依法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后，积极为

解除劳动关系人员做好社会保障接续工作，对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积极向

有关部门介绍情况，帮助纳入低保。企业与下岗职工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手续，严格

按照有关政策规定规范办理，凡未办理相关手续，特别是社会保险关系，党、团关系未接续

和转移的职工，不能与粮食企业脱钩，企业必须负责到底。各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国有

粮食企业，在当地政府领导下积极开展再就业援助行动，将与粮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就业

困难的大龄“４０、５０”人员作为再就业重点援助对象，为其实现再就业提供帮助，粮食企业新
上项目优先安置“４０、５０”人员；对符合纳入低保条件的人员，主动向有关部门推荐，帮助他
们争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对省政府拨补各地的用于一次性分流安置国有粮食

企业下岗职工的补助资金，各地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各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国有

粮食企业切实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搞好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及时掌握下岗职工分流

安置工作中出现的各种苗头性问题，认真研究，切实加以解决。特别是对可能引发不稳定

的问题因素，认真对待，不能简单处理。凡是因下岗职工分流安置工作没有切实做到“三公

开”程序不规范等原因，影响下岗职工分流安置工作顺利进行，甚至发生不稳定事件的，追

究各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粮食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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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经过省粮食局努力工作争取，省政府同意，从风险基金中安排２亿元，安置粮
食企业下岗职工２万人。全省各地粮食企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广开就业门路，妥善安置
下岗职工。黑河等地区从节余的风险基金中拿出４３００万元，分流安置４３００人。这些人员
依法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并给予了经济补偿。同时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把粮食职工纳入当

地社会保障体系的工作成果，确保不拖欠当期社保费。截至２００３年底，全省国有粮食企业
人员减少到１９０７万人。

第四阶段，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底，充分抓住国家在黑龙江省进行社保试点的机遇，将全省粮
食企业全部纳入社保并轨范围。

２００４年７月，全省粮食系统全力推进社保并轨，积极稳妥地做好粮食企业下岗职工分
流安置工作。国家社保并轨政策规定，参加并轨人员所在的企业必须是困难企业，并明确

了困难企业的标准和审核认定手续。鉴于全省国有粮食企业承担政策性经营业务多、政策

性财务挂账包袱沉重等实际情况，省社保试点办确定了粮食困难企业认定的具体办法，由

省财政、粮食两厅（局）直接核定认定。在对保留的骨干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实行定岗定员的

基础上，将富余职工全部纳入社保并轨范围，按社保并轨政策妥善分流安置。对国有粮食

企业拖欠的社保费，采取了“分散决策、一事一议”的办法解决。对有能力补缴的企业及时

追缴，暂无能力的，允许制定偿还计划，分期补缴或缓交并免交滞纳金和罚金。

为切实做好国有粮食企业并轨工作，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指导各地国有粮食企

业紧紧抓住并轨人员确认、困难企业认定、经济补偿金标准测算、清理认定拖欠并轨人员债

务等项重点环节，精心组织，规范操作，坚决做到每一个环节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全省

所有粮食企业的并轨实施方案必须经职代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审定

报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按政策标准确认并轨人员，并将参加并轨人员张榜公布接受群众

监督。准确测算社保并轨人员的经济补偿金补助标准，全省按政策分类测算到每个人并轨

人员经济补偿金额，并与每个并轨人员见面。及时落实并轨人员的经济补偿金兑现，企业

偿还拖欠职工债务，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和档案移交的工作。及时了解掌握国有粮食企业并

轨进展情况，逐级组成工作组，深入国有粮食企业，检查并轨各环节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协

调解决。同时做到及时了解掌握国有粮食企业并轨进展情况，逐级组成工作组，深入国有

粮食企业，检查并轨各环节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确保国有粮食企业并轨工作和富

余职工分流安置任务全面完成。

在实施并轨的同时，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积极指导国有粮食企业，充分利用各种资

源，广开经营门路，增加就业岗位。明确要求粮食企业改制后和新建企业，首先安置原国有

粮食企业职工就业。同时积极向当地有关部门和其他行业推介原国有粮食企业职工就业。

对有困难未就业人员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如肇东市粮食局成立粮食

再就业指导中心，为原国有粮食企业职工提供就业信息、咨询服务。海伦市粮食局原国有

粮食企业职工举办技能培训班，帮助他们扩展再就业门路。

截至２００４年底，全省国有粮食企业，实施社保并轨１４万余人。全省１２个地市（除大庆
·６６２·



第六篇·企业改革与经营管理

外）７４个县（市）完成了国有粮食企业社保并轨工作。
２００５年，国有粮食企业职工社保并轨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在指导各地对２００４年并轨

的１４万人认真做好兑付补偿金，偿还职工债务，保险关系接续及档案移交等项工作的同
时，按黑龙江省政府要求，把全省国有粮食企业符合并轨条件的下岗职工全部纳入社保并

轨计划。同时对在２００４年底实施并轨的基础上，认真核定粮食企业符合并轨条件人员，把
符合并轨条件的人员全部实施并轨。认真细致地组织了粮食企业并轨人员的申报工作，与

省财政厅、劳动厅等并轨审批部门积极协调，对粮食企业并轨审批实行联合办公“一条龙”

审批，企业随到随批，对审批中出现的问题，积极与各部门沟通协调，妥善解决。２００５年，共
审批并轨人员２７６万人。同时，对国有２６９户骨干粮食企业在岗的２万余人，重新签订了
劳动合同，建立新的劳动关系。

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省国有粮食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长期困扰国有粮
食企业改革发展的“老人”问题得到解决，为国有粮食企业轻装进入市场，深化改革与健康

发展创造了重要基础性条件。

第三节　解决“老账”问题

“老账”问题是深化粮食企业改革任务之一。按照国家要求，全省对１９９２年以后国有
粮食企业发生的亏损进行清理、审计和消化。对于政策性亏损挂账从企业剥离，粮食行政

管理部门集中管理。做到既不给新企业背上包袱，又不逃废债务。

全省国有粮食企业财务挂账，按时间划分：１９９２年４月１日至１９９８年５月３１日的财务
挂账１３７６５亿元；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６月３０日的财务挂账２４３２１亿元。对“老
账”的清理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对１９９２年４月至１９９８年６月前发生的财务
挂账进行清理并报国家认定。第二阶段是对１９９８年６月以后发生的财务挂账按照中央部
署，由省审计厅牵头，省财政厅、农发行、粮食局参加，共同进行清理认定。

一、分担及挂账情况

１９９２年４月１日至１９９８年５月３１日形成的挂账１３７６５亿元，由省本级分担并负责消
化的挂账为１７６亿元；由市、县政府分担并负责消化的挂账为１３５８９亿元。依据是省政府
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实施意见的通知》关

于“各行署、市、县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按照《决定》明确的范围和对象、清理、审核粮食新增财

务挂账和其他不合理占用贷款，并制定落实消化处理的具体措施，确保完成偿还挂账的任

务”的规定。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６月３０日形成的挂账２４３２１亿元。其中占用贷款的挂账
１８７０８亿元，未占用贷款的挂账３１１３亿元，挂账清理日至剥离日期间发生的利息２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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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剥离到县以上粮食主管部门集中管理，贷款利息由省财政厅用粮食风险基金负担。

二、挂账处理情况

为做好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８年的挂账核销处理工作，确保核销挂账政策落到实处和真正发
挥效应，省粮食局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积极向省政府主管领导作了专题汇报，

省领导非常重视，并指示省粮食局把国家对黑龙江省的支持政策落实好，尽最大可能积极

筹措资金，消化应收地方负担的挂账余额部分。按照国家要求和省领导指示精神，结合

１９９８年前挂账实际情况，明确了核销处理挂账的基本原则、范围、内容、相关政策、部门责
任、方法步骤以及工作要求等，为圆满完成消化处理１９９８年前挂账工作提供政策保障。对
国家帮助消化后省级应负担的１９９８年前挂账余额，由省级财政预算安排资金一次性进行
化解。为帮助各地尽快消化处理１９９８年前挂账余额，省粮食局实施了“以奖代补、先化解
后奖励”的激励机制，对县（市）应负担的１９９８年前挂账余额，由各地安排资金积极消化，省
级财政依据各地实际消化本金数额，给予一定比例（实际化解额的２０％，贫困县３０％）的奖
励补助，以促进各地尽快消化处理１９９８年前挂账余额。按照中央财政一次性帮助消化挂
账比例和报经国务院批准的县（市），１９９８年前挂账数额，将中央财政一次性帮助消化挂账
本金数额以及应由省级财政消化数额分配落实到县（市）。同时，统一规定消化挂账具体账

务处理方法，要求并组织县（市）财政、粮食、农发行三部门按照统一规定，各负其责，全面做

好消化挂账处理工作。由县（市）财政部门牵头会同同级粮食和农发行，对１９９８年前政策
性挂账核实后，按有关规定进行核销并分别进行账务处理。由市（地）财政部门会同同级粮

食、农发行对所辖县（市）上报的核销１９９８年前挂账情况和报表数据进行复审汇总。省级
财政部门会同省粮食局、省农发行对全省核销政策性挂账数额和财务处理情况进行重点抽

查，对核销和账务处理有问题的及时进行纠正和调整。对挂账发生的利息记辅助账，按时

计算，按笔登记，已备查询。

经省政府清理认定，并从全省国有粮食企业剥离到县以上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实行集中

统一管理的政策性财务挂账，１９９２年４月１日～１９９８年５月３１日共１３７６６亿元。由国家
帮助消化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１１０１３亿元，占这段时间挂账总额的８０％，余下的２０％为
２７５４亿元，由地方政府负责消化。

２００４年７月，成立了由审计厅牵头、省财政厅、粮食局、农业发展银行组成的全省政策
性粮食财务挂账清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省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清理工作。从２００４年８
月中旬开始对黑龙江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２００４年６月３０日期间发生的
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审核。在此基础上，由相关部门对政策性粮食财

务挂账进行了初步确认，并报经省政府批准认定后，由省财政厅牵头，省审计厅、粮食局、农

业发展银行等部门配合，对黑龙江省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进行了测算剥离。根据国家关于

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剥离的基本政策，省财政厅等部门先后下发了《黑龙江省国有粮食购

销企业政策性粮食挂账从企业剥离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政策性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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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挂账从企业剥离工作的通知》《关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粮食财务挂账会计处理问题通

知》等文件，明确了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从企业剥离的具体政策、要求及财务会计处理方

法，为全面做好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从企业剥离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由市、县政府逐户、

逐项核实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应剥离的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占用银行贷款的数额和具体项

目，并以正式文件上报省政府，由省政府审核后统一认定。首先将省政府统一认定的政策

性粮食财务挂账从企业剥离数额逐级分解批复，落实到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再由市、县农业

发展银行和粮食主管部门逐户将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从企业剥离到县级以上粮食主管

部门。

截至２００５年末，黑龙江省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从企业剥离工作基本结束。

第二章　经营管理

黑龙江省各级粮食部门认真履行经营管理职能，通过合理运用资金，保证了商品收购、

储存和调拨，促进了商品流转任务的完成。通过层层落实财务指标，把财务指标作为约束

企业经营行为机制，遏制了亏损增长的势头；通过一手抓创收，一手抓节约支出的有效方

式，减少了企业亏损，对粮食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扭亏增盈

一、亏损及挂账资金的形成

全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计划色彩浓重，生产经营依赖国家政策，随着市场放开，省外成

品粮油进入黑龙江市场，市场竞争力不足劣势显现，粮油工业、饲料工业相继停产，致使工

业利润大幅度减少，粮食企业普遍亏损。全省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粮食库存逐年增长，费用

开支大幅增加。库存粮油盐占款增加的同时，国家各项政策性补贴款拨补不及时、不到位，

企业占用银行资金越来越多，银行利息从执行优惠利率调整为商业利率并不断上调，企业

财务费用大幅度增加。资金不足进而导致粮食附营业务、议价粮油收入锐减。

（一）经营收入增速不快

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粮食购、销价格普遍倒挂，６年间毛利率仅为１１５％，购销企业亏损严
重。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购、销同价，企业没有毛利。从１９９４年６月１日起，国家对定购的４个
品种价格进行了调整，全省除小麦外，大豆、玉米、水稻３个品种由国家制定，销售价格除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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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外，也由国家按照当时购价加２％的利润，并实行购、销价格联动，确定了粮食企业保本微
利经营原则。

１９９２年开始，受市场形势和资金的困扰，粮油工业议价、饲料、运输和附营业全面亏损。
运输企业从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亏损０３９９亿元，工业企业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１０年间亏损２２９７８６
亿元；饲料企业截至２００５年年亏损２５１６８亿元，多种经营企业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亏损６６３７３
亿元。

从１９９５年起，财政取消了对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粮食企业转入市场经营轨道，成为
自主经营者。由于当时国家已取消了粮食定购办法，农民生产的粮食出现了“卖粮难”问

题。在粮多、价跌、难销的情况下，实行保护价收购（保护价即定购价），带来的问题是保护

价收购粮食发生的亏损、企业难以消化。１９９５年粮食年度粮食部门按保护价收购的玉米
３５５亿斤，财政部门给予费用和利息补贴５６４亿元，粮食部门自身承担价差６１１亿元。

１９９６年，粮食年度省政府仍确定粮食部门以保护价再收购７６４８亿斤。按当时市场价
格即收即卖，发生亏损１２４７亿元。其中价差６亿元，小麦、水稻每市斤差０２０元，收购
４０１４亿斤，发生价差２０１亿元；玉米每市斤价差０１１元，收购３６３４亿斤，发生价差３９９
亿元。支付收购费用和板前费用６４６亿元，其中收购环节平均每市斤支付００３６元费用，
共支出２６４亿元；板前费用平均每市斤００５元，为３８２亿元。

由于全国粮食大丰收，粮食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销售不畅现象。为减少超储的压力，

采取了促销降储措施，对畅销品种不憋价，见利快销，对滞销品种加大促销力度，保本，甚至

微亏销售。１９９７年，议价粮油始终在低价徘徊，销售每斤粮食平均毛利下降为１１分，当年
仅议价粮食就减少毛利２９７亿元。从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２年的６年间平均毛利率为２６９％，其
中２００２年为毛亏。

以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余粮，造成粮食积压，长期保管超期储存，粮食失去食用价值，

由商品粮变为陈粮、陈化粮，既增加了企业保管费用，又失去了食用价值。从２００４年开始，
对陈粮、陈化粮按饲料用粮、工业用粮进行拍卖。拍卖粮食成本价与拍卖价的价差额，定于

由省财政予以补偿。由于财政补偿的价差，不能如期拨补到位，长期占压银行资金。截至

２００５年末，欠拨陈化粮价差４９７４亿元，欠拨大豆、豆粕价差４１亿元，陈粮价差１２３３亿
元，共计欠拨６６１７元。

（二）费用支出逐年增加

１９８６年，费用支出７４１亿元，以后各年份逐年增长，２００５年达４３５９８６亿元，最高年份
是１９９７年，当年支付９０４２８３亿元。２０年间共计支出８２３１亿元，平均每年支出４１１５５１
亿元，比１９８６年增加４５５倍。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４年，执行计划经济实行财政补贴的９年
间，平均每年支出１８５６７７亿元，比１９８６年增加１５倍；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５年取消财政补贴，
粮食企业进入自主经营的１１年间，平均每年支出５９６３５６亿元，比前９年增长２２１倍，比
１９８６年增长７０５倍；商品纯经营量１９８６年为１８２０万吨，２００５年为３７００万吨，最高年份是
２００３年为６６７５万吨。２０年平均每年３７８４万吨，比１９８６年增长１０８倍。其中前９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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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２６３８万吨，比１９８６年增长０４５倍；后１１年平均每年４７２１万吨，比前９年增长０８倍，
比１９８６年增长１６倍。商品纯经营量增长低于费用支出增长的３４９倍；吨纯经营量平均
费用１９８６年４０７２元，２００５年１１３９７元，最高年份为１９９８年１８８元。２０年平均为１０８７７
元，比１９８６年增长１６７倍。其中前９年为７０３９元，后１１年为１２６３２元。在费用开支总
额中，经营费用支出占２７１８％，管理费用支出占２２７３％，财务费用支出占５０１％。
１９８６年后，简易建筑费大部分用于与中央合资建仓，每年可用的简易建筑费只有４００

万元左右，企业内部形成的专用基金用于抵补财务包干指标的不足，加之由于贷款指标不

足，银行结算不畅，承付单位负担滞纳金，收款单位因逾期结款而被罚息，这些支出由企业

专用基金承付。因此在仓库维修方面欠账太多，致使仓容年久失修，破损程度严重。新建

的房式仓多建于农场区，农场粮直接出口，粮食部门收粮越来越少，而内地接收量大，仓容

严重不足，只能坐缆堆、席穴囤露天保管。露天储粮保管量占全部储存量的６５７％，露天储
存费用比仓库储粮每吨高０８元，１年增加保管费１亿多元。

为适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需要，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８８年全省新建了７０多个粮库。因资
金限制，每个粮库只拨款５万元，接收粮食增加开支。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省粮食局批准又新建了９４个库点和批准九○粮库等４０个粮库扩大场

地，并落实社会代储粮食。在每年新粮入库前，结合下年度销售、调出进行倒仓腾库，大幅

度增加了保管费开支。遇有早霜期，水分更大，特别是玉米高达３０％，若进入安全保管状态
增加烘干晾晒费开支。

每年入库的粮食，绝大部分需要烘干晾晒，鉴于当时干燥烘干能力严重不足的实际，在

扩大平整场地的同时，着重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维修、改造现有烘干设施；另一方面充

分动员社会力量，利用马路、学校操场晾晒粮食，还以袋装粮食码风垛自然通风的方式干燥

粮食，既增加了大量的保管费开支，又增加了粮食损耗。１９９７年，建三江地区商品量达１１３
万吨，该地区７个粮库潮粮处理缺口５０万吨，为疏散潮粮，省粮食厅分别调往佳木斯、大庆、
伊春、双鸭山、鸡西、鹤岗等地干燥储存，增加了费用开支。

运费方面。１９８６年国家仍然实行农民送粮运费补贴政策，超过规定部分由国家补贴；
全省城镇居民供应粮食品种由省统一规定，年需增加运量２５万吨，增加开支１２００万元。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１１年为调剂各地储粮、烘晒能力，每年增加大量运量，仅１９９７年运量为７５０
万吨增加到１２００万吨，增加６０％；随着社会运力的紧张，运输部门采取铁路、公路分流，粮
食企业相应增加了公路的运量，增加了开支；由于粮食实行了多渠道经营，粮油运输对流、

迂回运输现象也屡见不鲜；１９９７年，国家计委、铁道部调整了铁路货运价格，从１９９７年６月
１日起，对全路正式营业线和执行统一运价的运营临管线平均每吨公里提高 ０５分。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２０年平均每年间支运费２３０５３亿元，占经营费开支的２０６％。其中前９年
每年开支１９９亿元，后１１年开支２５６亿元。

管理费方面。管理费增加的主要因素是人员增长过快，１９９１年，全省粮食系统在职职
工人数２１５万人，从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７年的５年间，每年以４０００人的速度增加，５年增加２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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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１９９７年达２３５万人，年需支付工资９２亿元。另外，离退休人员逐年增加；清欠结算资
金，组织大批人员赴关内十几个省份清欠，支付大宗差旅费，物价的高涨等都是管理费开支

增加的主要因素。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２０年平均每年支出９３５亿元，其中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９年平
均每年支出５５５亿元，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５年１１年平均每年支出１２４７亿元，比前９年增长
１２４倍。管理费开支占费用总额的２２１３％。

财务费用方面。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２０年平均每年支出２０６１４亿元，其中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９
年平均每年支出７５２７７亿元，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１１年平均每年支出３１３２１亿元，比前９年增
长３１６倍。最高年份是１９９７年支出４８５８亿元，比１９８６年支出１６８５８亿元增长２７８倍。
财务费用支出占费用支出总额的５０１８％。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２０年全部流动资产平均每年占
用４７９３６４４亿元。其中，从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１年的６年间平均每年占用１１２３７４１亿元；从１９９２
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９年间平均每年占用５２１９５３４亿元。在前６年的流动资产占用中，有挂账资
金３５９５亿元暗挂在各科目中；在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９年占用中，有挂账资金１８９８亿元
暗挂在各科目中。从２００１年起挂账资金由暗挂转为明挂，真实地反映了各项资产的占用
情况。一是商品、用品及结算资金占款逐年增长。商品资金平均占用２４２２亿元，占全部
资金占用的５０５％，器材用品资金占用２４５３亿元，占５１２％，结算资金及应收款项占款
９９５３亿元，占２０８％，待摊费用及其他款项１４９３亿元，占３１％，货币资金占款２２亿元，
占４６％。这些资金占款２０年来居高不下。其原因是商品憋库，自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３年是粮
食储存的高峰期，商品资金占用均在４００亿元至５００亿元之间，其中２００１年占用５５０亿元。
随着商品库存的增加，保粮器材占款也相应增加。在储粮高峰期，保粮器材占款均在４０多
亿元，１９９７年占用５７亿元。资金结算不畅，占款大幅度增加。二是不良资产占款。２００５年
会计报表反映不良资产占款３５６６５８６亿元，其中挂账资金１８９８１１１亿元，挂账资金已经纳入
中央和地方贴息、停息范围内的资金为１６０５３９７亿元，于１９９８年开始贴息或停息。贴息或
停息的资金占挂账资金的８４５８％，占不良资产的４５３５％。对不良资产占款，银行均执行
了加息、罚息的政策。１９９７年１年仅挂账资金银行加息、罚息就达１０亿元。三是生产性资
产占款。１９９５年以来，由于粮食库存爆满，为增加储存能力，粮食企业用银行贷款购建了生
产性固定资产，挤占了资金，银行对其加息、罚息。仅１９９７年１年达１亿元。四是实收资本
不足以抵补未分配利润。全省粮食企业实收资本是１９９３年新旧会计制度对接时，将固定
资金、流动资金、特储资金冲减专用基金超支后转入的。截至２００５年，实收资本２８５４８３亿
元，资本公积２１５７６３亿元，盈余公积１２０１３亿元，共计５１３２５９亿元，抵补账面未分配利润负
数１２５８４１２亿元后，所有者权益为负数７４５１５３亿元。粮食企业占用的资金绝大部分为银
行借款。从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１５年间，银行借款逐年增加；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的５年
间逐年下降。具体如：１９８６年银行借款５７２６亿元，２０００年借款８１１８亿元，增长１３２倍。
２００５年长期、短期借款６８８１亿元，占当年全部资产总额的８１７％。五是两行分设。１９８６
年前粮食企业由人民银行办理信贷业务，从１９８６年起改由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办理。粮食
调拨结算业务也分别由两行办理，城镇粮食企业由工行办理，农村粮食企业由农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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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行管理，结算环节增多，结算时间拖长，在余资金加大。例如：农村粮食向城镇粮食

企业结算，必须先由农行营业所通过县（市）农行，再由县（市）农行转至县（市）工行，然后

才能由县（市）工行转至县（市）粮食企业开户的工行营业所，需拖长结算期十天左右，全省

２０００多户粮食企业，结算业务频繁，是必增加利息支出。六是利率调高。１９８６年，企业向
银行贷款执行的优惠利率上调至３３‰，调增５７％。从１９９１年３月至１９９６年５月取消了
优惠利率，并先后６次调整利率，分别为１９９１年３月至１９９３年５月执行６４５‰，从１９９３年
５月至１９９３年７月执行７０５‰，从１９９３年７月至１９９５年７月执行８４‰，从１９９５年７月
至１９９６年５月执行９３４‰。从１９９６年５月至１９９６年９月降至８４‰，从１９９６年９月降至
７６５‰。同时银行执行加罚息办法，即对逾期贷款、超期贷款，挪用资金在各时期利率基础
上分别罚３０％和５０％。预购粮定金贷款，由粮食企业根据国家核定的指标向农民发放，其
规定期限为８个月，即８个月内的利息，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财政拨付。超８个月不能如
期收回的，银行按商业贷款利率向企业计息。往往是因农民受灾等原因而不能如期收回。

另外从１９９６年起银行对仓储企业定额资金占款要求用自有资金解决，超占用部分也执行
了加罚息政策。

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共发生亏损３３９９５亿元，平均每年亏损５６６５９亿元。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
全省汇总会计报表反映亏损２０９亿元。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共发生亏损２４５３８９６亿元，平均
每年亏损 ２４５３９亿元。截至 ２００５年，累计亏损 ２８１４９３７亿元，平均每年亏损 １４０７４７
亿元。

·３７２·



黑龙江省志·粮食志

书书书

１９
８６
～
２０
０５
年
黑
龙
江
省
粮
食
收
、
支
情
况
表

　
表
６
－
１

单
位
：
万
元

收
购
量
（
吨
）

省
外
调
入
量
（
吨
）

合
计

销
售
量
（
吨
）

出
口
及
调
出
量
（
吨
）

合
计

差
数

１９
８６
～
２０
０１
年
１６
年
间

１７
０
１４
６
９４
１

８
４０
６
０７
７

１７
８
５５
３
０１
８

６３
４６
８
５４
６

４７
４５
１
３０
３

１１
０
９１
９
８４
９

收
大
于
销

６７
６３
３
１６
９

２０
０２
～
２０
０５
年
４
年
间

３０
３２
７
２３
３

４
５６
６
９０
８

３４
８９
４
１４
１

４９
３７
８
５６
７

４
１３
２
０５
４

５３
５１
０
６２
１

销
大
于
收

１８
６１
６
４８
０

二
十
年
合
计

２０
０
４７
４
１７
４

１２
９７
２
９８
５

２１
３
４４
７
１５
９

１１
２
８４
７
１１
３

５１
５８
３
３５
７

１６
４
４３
０
４７
０

收
大
于
销

４９
０１
６
６８
９

平
均
每
年

１０
０２
３
７０
９

６
４８
６
４９
２

１０
６７
２
３５
８

５６
４２
３
５５
６

２５
７９
１
６７
８

８２
２１
５
２３
５

２４
５０
８
３４
４

·４７２·



第六篇·企业改革与经营管理

书书书

１９
８６
～
２０
０５
年
黑
龙
江
省
粮
食
费
用
开
支
及
量
情
况

　
表
６
－
２

单
位
：
万
元
、
万
吨

年
度

费
用
合
计

其
中
：

商
品
经
营
量

一
、
经
营
费
用

（
一
）
运
费

（
二
）
保
管
费

二
、
管
理
费

三
、
财
务
费

计

其
中
：

收
调
量

销
调
量

平
均

储
存
量

１９
８６
年

７４
１０
６

３１
１６
４

１３
９９
４

９
５１
２

２６
０８
４

１６
８５
８

１
８２
０

７２
４

４８
９

６０
７

１９
８７
年

８７
６５
０

３１
６５
０

１５
０９
８

９
５８
９

３３
９４
０

２２
０６
０

２
０９
０

７２
５

６７
０

６９
５

１９
８８
年

１０
９
４９
３

４０
３４
１

１７
５７
８

１４
８３
３

３８
５５
６

３０
５９
６

２
２８
８

９２
１

６６
８

６９
９

１９
８９
年

１５
８
１３
５

５１
２５
８

２４
３８
８

１６
５８
０

４４
２４
３

６２
６３
４

２
５２
２

１
０２
５

７４
３

７５
４

１９
９０
年

１８
０
７５
０

５６
１１
７

２４
２９
０

２０
４４
２

５１
４６
９

７３
１６
４

２
８７
３

１
１７
２

７４
１

９６
０

１９
９１
年

２２
８
８４
２

７１
７６
１

２５
８４
１

３０
２１
７

６３
４８
４

９３
５９
７

３
２５
６

１
１８
３

８１
５

１
２５
８

１９
９２
年

２４
７
３８
６

６６
０５
１

２６
８６
３

２９
３６
３

７８
２７
３

１０
３
０６
２

３
０６
２

９１
２

７９
２

１
３５
８

１９
９３
年

２６
４
９０
１

６５
８５
９

１４
６１
１

２０
９２
８

７２
４４
９

１２
６
５９
３

２
９９
１

８８
６

７２
１

１
３８
４

１９
９４
年

３１
９
８３
２

８０
０９
５

１６
４０
７

２２
３１
７

９０
８０
８

１４
８
９２
９

２
９２
０

８６
０

６５
０

１
４１
０

１９
９５
年

３４
０
２９
７

７３
２４
２

２７
６１
２

－
６
２１
２

１０
３
７１
５

１６
３
３４
０

３
８３
２

１
３９
０

１
１４
８

１
２９
４

１９
９６
年

５４
３
７１
２

１２
９
３９
８

３０
１０
６

３０
７３
７

１２
２
４５
９

２９
１
８５
５

３
０９
９

１
１７
６

５７
２

１
３５
１

１９
９７
年

９０
４
２８
３

２６
２
４７
４

３６
７３
４

１２
５
７８
４

１５
５
９９
９

４８
５
８１
０

４
９０
８

１
９１
４

６６
６

２
３２
８

１９
９８
年

７６
５
６１
４

１９
５
６１
１

１９
７４
８

９３
８１
７

１１
６
０８
３

４５
３
９２
０

４
０７
１

１
１６
４

４１
５

２
４９
２

１９
９９
年

６３
５
１５
４

１７
８
５２
３

２１
２２
７

８５
３８
２

１１
９
０７
３

３３
７
５５
８

５
１８
７

１
３０
６

４２
１

３
４６
０

２０
００
年

６４
１
８８
９

１８
５
５３
２

２１
８０
０

７
１６
２

１１
８
１７
８

３３
８
１７
９

３
８５
９

１
５６
７

９９
３

１
２９
９

２０
０１
年

５７
６
８９
５

１５
８
５２
５

１９
３４
５

９９
３７
７

１１
４
６４
９

３０
３
７２
１

５
６４
６

９２
７

６７
６

４
０４
３

２０
０２
年

５６
６
３１
８

１３
７
５１
２

２０
２１
２

８３
５２
５

１２
１
６７
６

３０
７
１３
０

６
２７
９

９１
０

１
０４
１

４
３２
８

２０
０３
年

５５
９
０６
６

１４
５
７６
６

３７
９０
４

９８
０２
８

１４
０
６９
４

２７
２
６０
６

６
６７
５

１
０３
０

１
８６
０

３
７８
５

２０
０４
年

５９
０
７０
６

１８
１
１０
４

２６
９３
１

９８
３９
１

１４
９
０５
４

２６
０
５４
８

４
６７
６

７３
０

１
４９
２

２
４５
４

２０
０５
年

４３
５
９８
６

９５
５６
１

２０
３７
９

４３
５４
１

１０
９
７８
７

２３
０
６３
８

３
７０
０

８１
９

９６
３

１
９１
８

合
计

８
２３
１
０１
５

２
２３
７
５４
４

４６
１
０６
８

９９
７
７７
１

１
８７
０
６７
３

４
１２
２
７９
８

７５
７５
４

２１
３４
１

１６
５３
６

３７
８７
７

平
均
每
年

４１
１
５５
１

１１
１
８７
７

２３
０５
３

４９
８８
９

９３
５３
４

２０
６
１４
０

３
７８
８

１
０６
７

８２
７

１
８９
４

·５７２·



黑龙江省志·粮食志

书书书

１９
８６
～
２０
０５
年
黑
龙
江
省
粮
食
企
业
利
润
情
况
表

　
表
６
－
３

单
位
：
万
元

　
　
　
　
项
目

时
间
　
　
　
　
　

利
润

其
中
：
分
行
业

合
计

其
中
：
政
策
性

小
计

商
业
利
润

工
业
利
润

饲
料
利
润

运
输
利
润

其
他
利
润

合
计

－
２８
１
４９
３７

－
１
９０
９
０８
７

－
９０
５
８５
０

－
７３
５
１６
４

－
９２
５１
４

－
１０
３３
５

－
１
８０
７

－
６６
０３
０

前
六
年

小
　
计

－
３３
９
９５
１

－
３３
９
９５
１

－
４５
９
１７
４

１０
１
８６
４

１４
８３
３

２
１８
３

３４
３

１９
８６

－
２９
７３
３

－
２９
７３
３

－
４３
６８
４

１１
２１
４

２
４０
１

２６
８

６８

１９
８７

－
３６
５３
５

－
３６
５３
５

－
５３
７３
８

１３
４０
２

３
６０
４

２４
０

－
４３

１９
８８

－
４９
９７
９

－
４９
９７
９

－
７０
８３
３

１６
７１
０

３
７７
４

２８
０

９０

１９
８９

－
６７
４７
１

－
６７
４７
１

－
９２
２０
９

２１
７６
２

２
３９
０

４２
７

１５
９

１９
９０

－
８７
８２
４

－
８７
８２
４

－
１０
７
５４
７

１７
８４
０

１
４５
０

３７
９

５４

１９
９１

－
６８
４０
９

－
６８
４０
９

－
９１
１６
３

２０
９３
６

１
２１
４

５８
９

１５

后
十
四
年

小
　
计

－
２
４７
４
９８
６

－
１
９０
９
０８
７

－
５６
５
８９
９

－
２７
５
９９
０

－
１９
４
３７
８

－
２５
１６
８

－
３
９９
０

－
６６
３７
３

１９
９２

－
７２
７８
３

－
７２
７８
３

－
９２
００
６

１８
８０
９

３３
５

２１
５８

１９
９３

９
１６
５

９
１６
５

４
２６
８

５
７２
９

－
１
０１
３

－
６７

２４
８

１９
９４

１５
３１
０

１５
３１
０

１３
６２
８

２
６８
８

－
１
０７
８

－
４４

１１
６

１９
９５

２７
２１
８

２７
２１
８

１９
８５
１

８
１８
２

－
８０
１

２０
－
３４

１９
９６

－
３０
６
６３
７

－
２５
５
３８
１

－
５１
２５
６

－
２７
０３
９

－
１７
０２
５

－
４
４６
０

－
４９
３

－
２
２３
９

１９
９７

－
５５
９
００
０

－
５０
１
４６
３

－
５７
５３
７

－
２７
８５
１

－
２０
０２
１

－
３
５０
０

－
５５
０

－
５
６１
５

１９
９８

－
５８
５
３７
８

－
４３
５
１７
０

－
１５
０
２０
８

－
５９
０６
９

－
６９
９６
６

－
３
７３
０

－
８２
２

－
１６
６２
１

１９
９９

－
２３
５
７８
８

－
１５
９
３７
４

－
７６
４１
４

－
２６
４２
５

－
３５
７１
９

－
２
５０
０

－
６９
９

－
１１
０７
１

２０
００

－
１２
２
４３
８

－
７４
９８
２

－
４７
４５
６

－
１６
６７
７

－
１９
９０
４

－
１
６９
９

－
３８
８

－
８
７８
８

２０
０１

－
１０
３
６４
３

－
６３
４４
３

－
４０
２０
０

－
１４
１５
７

－
１６
８２
７

－
１
４４
４

－
３１
７

－
７
４５
５

２０
０２

－
６４
５１
０

－
３２
５５
５

－
３１
９５
５

－
１３
２２
７

－
１３
１８
５

－
１
１７
８

－
３９
４

－
３
９７
１

２０
０３

－
９４
０４
０

－
５８
１３
０

－
３５
９１
０

－
１５
２９
９

－
１５
５５
７

－
１
０２
３

－
２５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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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抓好扭亏增盈，遏制超亏挂账

省委、省政府对粮食系统的扭亏增盈工作非常重视，粮食企业和粮食系统列为全省抓

扭亏增盈的大户和重点部门。１９８７年，国务院在全国开展了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双增双
节”运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也把“双增双节”作为重点，省政府召开了“双增双节”广播电

视大会。省粮食局把扭亏增盈工作作为重点，坚持常年抓。

（一）加强了对扭亏增盈工作的领导

１９８６年，成立扭亏增盈工作领导小组。为切实加强对全省粮食系统扭亏增盈工作的领
导，由省粮食局、财政厅联合成立了全省粮食系统扭亏增盈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领导

小组组长由省粮食局局长担任，成员由省粮食局副局长、省财政厅副厅长组成。下设办公

室，由省粮食局、省财政厅两厅局抽调１１名干部，长年办公。通知各行署、市、县相应成立
扭亏增盈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随着各时期领导人员的变动，领导小组成员也随时

调整。

１９８６年，领导小组确定全省各级粮食部门都必须做到“四有、四建、四结合”，即：各级
粮食部门都必须有抓扭亏增盈工作的领导机构、有专门班子、队伍，有明确目标、任务，有具

体方案、措施；层层建立目标责任制，建立经营环节承包制，定期检查、分析制，建立奖罚制；

做到扭亏增盈与深化改革相结合，与增强企业活力相结合，与经济责任相结合，与职工切身

利益相结合。确定了抓扭亏增盈的方针，即一手抓节支，遏制亏损；一手抓增收；提高效益，

实现以工补商、以议补平、以附养主、以收抵支。

为切实抓好扭亏增盈工作，完成财务指标，从１９９２年起，全省粮食系统层层签订了完
成财务指标责任状。市县粮食局对企业，按照企业性质、类别确定扭亏目标，并制定措施，

落实奖惩办法。巴彦、通河、木兰、宾县等地把亏损指标与工资挂钩，实行总额浮动，超亏抵

亏的办法。为了改变各级政府对粮食生产抓得多，对粮食购、销、调及财务包干抓得少，相

互脱节的问题，省政府明确了各级政府是粮食经营管理的第一责任者。部分地市推行了天

津试行经营机制改革的做法，即由市政府对粮食局实行盈亏大包干。亏损指标不足的，由

政府规定工作目标，实行挂账改革。这一做法，先后在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克东、讷河、

北安、尚志、安达等１５个县市试行。１９９６年，在全省粮食工作会议上，副省长马国良代表省
政府与各行署专员、市长签订了责任状。部分县、市粮食局与政府签订了责任状。青冈县

粮食局长与县政府签订了减亏受奖、超亏受罚，年底超亏辞去职务的责任状。通过以上措

施，在全省实现了“行政成条，纵向行业成网，横向承包”的双向负责制，为完成财务指标减

少亏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为加强企业经营管理，解决政策性亏损掩盖经营性亏损、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

家大锅饭的问题，针对各行业不同特点，调动各行业的积极作用，分别采取措施：对仓储企

业实行费用定额补贴，逐月控制或亏损大包干，超亏自负；对粮油工业、饲料加工企业实行

自营加工，定利上缴，亏损不补；对供应企业实行“三定”（定利、定平、定补）或“两补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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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离退休人员工资、挂账资金利息，放开经营）；对机关、事业单位实行费用包干，超支不

补。上述措施的实施，对强化企业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扭亏增盈工作中，为突出重点，切实抓好扭亏增盈工作，在哈尔滨市、绥化地区、齐齐

哈尔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黑河市六个市地，同时选择一些重点企业，作为省政府抓的重

点。由省粮食局六名领导和机关各处室对六个地市和重点企业实行包扶。从１９９２年至
１９９５年的４年间包扶的６名局领导经常深入到包扶的地市抓重点，攻难点，打硬仗。各处
室抽调专人长年蹲点，落实责任。帮助包扶地市制定切实可行的扭亏增盈计划，挖掘内部

潜力，把增收打足，把节支打紧。包扶的４年中，除１９９２年当年为亏损外，其余的３年均为
利润，起到了包扶的效果。

盈亏大户扭亏增盈工作开展的情况是直接影响一个市县能否完成当年财务指标的关

键。按照省粮食局的规定，凡年亏损额在２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均为亏损大户，各市、县粮食
局抽调人员，由领导带队长年蹲点，帮助制定、完善扭亏增盈措施，挖掘内部潜力，在政策上

给予一定的优惠和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经统计从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５年每年减少亏损
３００万元至５００万元。盈利大户是增收的重要支柱，各地对盈利大户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发
展环境，除保证正常生产和经营外，在资金、能源等方面给予重点帮助，鼓励其创利增收。

省粮食局对盈亏大户要求分门别类建立档案，登记基本情况和经营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经

营思路，保持节支、增收创利的好势头。

（二）狠抓扭亏增盈，偿还历史财务挂账

１９９２年，省粮食局与省财政厅决定，从１９９２年起，凡不超过当年下达财务指标的地、
市，由省给予偿还历史财务挂账。鉴于当时挂账资金分别暗挂于商品、用品及各往来款项

的实际，省政府要求各级政府组织财政、审计、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粮食部门对

挂账资金全面核实。经核实全省财政性挂账资金３５９５２７亿元，包括：财政欠退、各级财政
分担超亏、超支额、粮食企业分担超亏超支，企业决算外挂账，待核销财产损失，应处理的商

品物资损失等。

从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６年的５年间，除１９９２年为亏损外，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５年均为盈利。其中
１９９２年亏损７２７８３亿元，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５年的３年间会计决算为利润５１６９３亿元，１９９６年
随着粮食入库量增加，粮油滞销，银行调高利率等情况的发生，当年亏损３０６６３７亿元，５年
间财政为全省解决历史挂账２８８０６８亿元，１９９３年新旧会计制度对接用实收资本抵顶挂账
资金６０８７４亿元，５年来财、粮两厅局共偿还挂账资金３４８９４２亿元，至此，１９９１年前老挂
账尚有１０５８５亿元，未得到解决。

据国家粮食局通报资料反映：１９９４年末黑龙江省粮食系统挂账资金由占全国第５位，
降至第１３位。黑龙江省偿还历史挂账情况，受到了国内贸易部和财政部的肯定。国内贸
易部副部长白美清指出：“龙江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在财政厅的帮助下，粮食工作取得了

很大成绩”。朱镕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考察黑龙江回京后作出决定：要求各省人民政府

清理１９９１年前挂账；中央对各省清理情况进行实地核查；各省作出五年内偿还挂账规划，
·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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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兑现每年专储粮加２分钱补贴，用于偿还挂账。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黑龙江省粮食挂账资金偿还情况

　表６－４ 单位：万元

年 度
清理１９９１年

前挂账资金

偿　还：

合　计
其中：

财政偿还 冲实收资本

期末挂账 备注

１９９１ ３５９５２７ ３５９５２７

１９９２ ４５２７３ ４５２７３ ３１４２５４

１９９３ １００９７８ ４６０７１ ５４９０７ ２１３２７６

１９９４ ５７３０３ ５１３３６ ５９６７ １５５９７３

１９９５ ７３３８８ ７３３８８ ８２５８５

１９９６ ７２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 １０５８５

合　计 ３５９５２７ ３４８９４２ ２８８０６８ ６０８７４ １０５８５

（三）以专用基金，偿还超支挂账

专用基金是在１９９３年新旧会计制度对接前，按照原制度规定，由主管部门和企业按照
国家规定，国家拨给或自提指定专项用途的专项基金。具体包括：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

发展生产基金、简易建筑费、福利基金等。其来源：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由基层企业按

固定资产原值的４％提取，全部上缴县市粮食局，县市粮食局留２％，其余２％分别上缴行
署、市粮食局和省粮食局各１％，其用途用于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发展生产基金，是从议价、
附营、运输、工业、饲料利润留成的５０％比例提取的，其用途是用于发展生产；简易建筑费是
中央财政拨的专项基金，是用于建设和改善仓厂设施建设的资金，此项资金归省财政厅管

理。从８０年代开始，中央投资基本建设，需地方按比例匹配。由于地方匹配的指标，福利
基金其来源是按工资总额１２５％提取，用于企业职工福利、医疗卫生、奖励金开支。
１９８６年，省粮食局对超支的资金进行了清理，偿还了额度超过每年下拨的指标，从

１９８４年起黑龙江省年年提前使用下年度指标，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两年分别提前使用１９８７年、
１９８８年的一部分超支挂账。为加强对专用基金的管理和偿还超支挂账，１９８７年省粮食局、
财政厅、省工商银行、省农业银行联合发文，加快偿还专用基金超支挂账的通知，规定以市

县为单位，将当年提取的更改金、生产发展基金、以５０％用以偿还基建、专用基金超支，５０％
弥补超支挂账。同时加强了对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的管理，规定除必需的开支外，弥补超

支挂账。经几次发文清理，专用基金超支问题得到了好转。但有的企业乱修乱建、边清边

超的问题仍然存在。据１９８７年１５９号文件记载：１９８７年末专用基金超支额仍在１２４亿
元，其中福利基金超支０４１亿元，更改金超支０３亿元，发展生产基金超支０１４亿元，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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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费超支３００万元，基本建设项目超支０３６亿元。截至１９９０年２月，专用基金超支总额
上升到５亿元，比１９８８年增长４０％。据此省粮食局提出坚决压缩超占额的要求，先后以省
政府“十条规定”和省粮食局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市压缩超占指标，制定措施，迅速落实。同

年又本着量入而出的原则，重申提取的专用基金必须以５０％用以偿还挂账，经三年努力，力
争把超支挂账还完。

专用基金边清边超，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企业内部形成的专用基金用于补

充财务指标不足，凡有专用基金结余的企业，都拿出一部分抵顶超亏额，再不足才由企业暗

挂亏损。补偿逾期银行贷款加罚息，１９９６年以后，由于银行贷款指标不足，结算不畅，承付
单位承付滞纳金，收款单位因逾期还贷而被罚息，这些支出均由企业专用基金解决。偿还

基建贷款本金，为解决企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１９９２年国家下达专项贷款０２２亿元，其贷
款利息由省承担，偿还本金，县市承担４０％，仍需由更改金偿还，企业没有资金，便增加了挂
账资金。１９９３年执行《企业会计制》时，超支挂账的专用基金，均用实收资本予以抵销。

１９９４年，黑龙江省粮食系统扭亏增盈工作会议

三、促进粮食销售，减少超储费用支出

１９９５年开始，全省粮食企业一直把粮食促销活动作为扭亏增盈的重要举措。由于全国

粮食购销形势的变化，市场疲软，销量剧降，库存超储，资金占用居高不下等多种原因，出现

连年超指标亏损。狠抓粮食销售，成为扭亏增盈的中心任务。在粮食销售上，充分发挥国

有粮食主渠道作用，认真执行国家粮食购销政策，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顺价作价销售。

１９９７年，副省长王宗璋对粮食系统各级领导讲话时强调，对保护价粮食，在粮价没有回升
前，允许各地先行保本销售，后报省履行审批手续。

全省粮食系统组织１０００多个销售队伍，长期驻外销售粮食。１９９７年，省粮食局从直
属单位抽调人员，会同地市南下售粮，广交朋友，建立贸易系统，各地千方百计疏通渠道，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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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老客户，吸引新客户，与外省建立稳定的贸易关系。充分利用哈尔滨经贸洽谈会和冰雪

节为媒体，广交朋友，吸引国内外客商，促进了粮食销售。在北京、广州、深圳、海南、秦皇

岛、大连等地设立销售网点和加工作坊３００余处，除经营粮油及其制品外，并进行转运、栈
租等项业务。由黑龙江省政府与浙江省政府签订协议，两省建立贸易伙伴。省米业公司与

杭州市政府签订协议，由米业公司在杭州建立加工网点，代杭州市储存地方储备水稻３亿
斤，随加工，随销售，随补充库存，保持储备粮库存数不变。一些地方充分利用独特的地缘

优势，与独联体搞好粮油出口和易货贸易。有的地方开发省内农村市场，在乡村建立网点，

开展品种兑换，品质兑换，生熟兑换等方式，方便群众，增加销售。

开展加工转化，增强自我消化能力，进一步加快了粮办工业技术改造，大力实施粮食精

深加工；大力发展饲料加工，促使畜牧养殖业的发展，带动粮食转化。

粮食供应系统开展粮食熟食品加工，开展前店后厂，即卖生、又卖熟，增加花色品种，提

高服务质量，扩大粮食销售。

四、加强费用管理，减少费用支出

全省把加强费用管理，减少费用支出作为扭亏增盈的重要内容。在增支因素多，企业

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全省各级粮食部门，挖掘潜力，贯彻节约原则，减少了费用开支。做到

了即保证商品流转所需费用开支，又促进了商品流通任务的完成。

在亏损总额的控制下，对费用开支实行指标控制，定额管理。国家粮食局有的年份下

达降低费用比例的要求，省粮食局在１９９５年以前，每年下达降低费用指标。县（市）粮食局
对基层企业采取总额控制和考核费用水平、吨经营费用两个指标，把节约任务落实到业务

环节和人头。

为有效地控制支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办法。１９８６年，开展清资金、清资材、定岗
定编的三定措施。１９９０年，普遍推行定额管理、省粮食局对仓储系统实行费用定额补贴，逐
月控制费用开支。各粮库逐岗位、逐环节，制定定额标准，有效地控制了费用的支出。不少

地方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开展节约措施。

抓好粮食接收旺季的费用管理，克服了粮食接收时“要粮不要钱”的倾向。每年接收

前，层层落实接收计划，各粮库结合陈粮库存，进行周密计划，及早安排。合理摆布形态，减

少二次搬倒和重复捣运。经统计，１９９５年以后露天储存量占同期库存总量的６８％，为节约
露天保粮器材的开支，省粮食局组织学习外地经验，全面推行了小杆囤、竹帘囤、钢筋囤的

坐囤方法，节约了费用开支。潮粮烘晒，全面推行定任务、定人员、定场地、定资材的办法，

全面落实经济承包责任制，实施费用定额，确定降低吨水成本和烘晒质量合格率标准。对

入库的粮食进行合理摆布，分开长期保管和外调粮食。

加强了资材管理，严格执行“四统一”管理办法。不少县市把资材采购权上收到市县粮

食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材超储积压的问题。有的县利用自然条件，开办编织厂，草

袋、草苫自给率达８０％以上。在管理上，实行定额配给，有偿使用，修旧利废。在一个企业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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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坚持“谁使用、谁管理、谁丢失、谁包赔”的办法，减少了损失浪费，做到购置有计划、使用

有定额、损耗有指标，节约了开支。加强商品管理，控制超耗、亏库、降等，保持不贬值，减少

了损失。

为了解决粮油运输中出现的对流、迂回等不合理运输，在全省开展按经济区组织粮油

商品流通，按品种定流向，利用经济路线，选择廉价运具，制止对流、迂回运输。对地内县间

运输，打行政区域，根据年度调拨计划，组织按品种合理流向运输。１９９２年，省局对运费实
行包干办法，把省间运费、省内地市间运费包干破给省局运输处；县间运费包干给行署（市）

粮食局，实行节奖超罚办法。历史资料证实，在正常年景下，县（市）内运量占总运量的５０％
左右，为此，省粮食局坚持把抓好县内合理运输作为重点节支项目。从粮食收购入手，合理

规划入库品种流向，提高一次摆布到位率，减少二次集运量。统筹安排平价粮油与议价粮

油的合理运输，避免县内平议对流、迂回运输。

坚持了对粮油运输的审批制度，为了从根本上杜绝对流、迂回运输现象，减少不合理运

费支出，对铁路运输的粮食，统由省粮食局按运输计划审批，对公路运输的粮食，实行审核

制度。

对管理费的开支，严格地执行了节约的原则，既保证了必保费用开支，又控制了非生产

性的支出。使必保的开支，得到了有效地控制，非生产性的支出，降到最低限度。省粮食局

曾三令五申严格控制旅差费、招待费开支。各市县粮食局机关、事业单位经费，均由当地财

政部门核定包干指标，实行超支不补的政策。旺季作为抓好扭亏增盈工作的重要环节。省

粮食局每年在粮食接收前，都把防止收粮旺季和年终突击花钱作为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为了控制人员工资的支出，做到减员增效，全省粮食企业坚持搞优化组合，把开拓经营

和安置富余人员结合起来。面对全省粮食企业人员增加的态势，省粮食局每年都下达定岗

定编和节约工资指标，并下达计划内用临时工指标。对编外接收统一分配的复员退伍军

人，实行严格控制，一律充实到附营岗位，严格控制外单位进人。并清理辞退了计划外的各

种临时工和亦工亦农人员，对混岗的集体单位人员也进行整顿。

在扭亏增盈工作中，全省粮食企业始终把节约利息支出作为扭亏增盈工作的重中之

重，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７年的１２年间，省粮食局先后下发了关于扭亏增盈方案、抓好旺季扭亏
增盈工作通知和向国家粮食局、省政府请示的工作报告等３７个文件；下发了关于清理资金
占用、加强流动资金管理，加强挂账管理、清理结算资金，转发农发行关于粮棉油贷款与粮

食库存值挂钩以及依兰、黑河部分挤占挪用资金情况的通报等方面２４个文件。为了减少
利息支出，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９年两次下发了关于加快偿还专用基金超支挂账的通知。由于采
取了一系列节支降息措施，全省资金管理普遍加强，按规定比例偿还了专用基金超支挂账，

回收了大部分外单位欠款、各级政府占款和系统内集体单位占款。对压缩非商品占用，改

善资金占用结构，加快资金周转、促进资金活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幅度地减少了利息

支出。

为了解开结算环节“三角债务链”，省粮食局与省工商银行于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３年联合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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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对在工商银行开户企业间互欠的“三角债”，进行了当场结欠。比照省级做法，各地对地

内县间、县内粮食企业间互欠的款项也进行了清欠。为了减少结算环节滞固企业负担的利

息，省粮食局与省财政厅分别于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７年先后两次进行清欠，对企业间结算款及应
承担的利息，通过由财政厅扣、拨当年亏损退库指标予以解决。为了解决发粮不付款的问

题，１９８９年，省粮食局实行省内调粮先交款，后发粮的结算办法。通过上述解决“三角债务
链”的做法，减少了结算资金占用，减少了利息支出。

五、以收抵支，以盈补亏

省委、省政府倡导开辟全省经济发展第二战场，实施第二次创业战略，全省粮食企业从

粮食部门实际出发，全面开展了议价经营，大力开发粮油精深加工，发展多种经营，扶持新

的经济增长点，实行以工补商、以议补平、以附养主、以收抵支的经营战略，实现了以盈利补

亏损。１９９６年以来，随着粮食市场放开，个体加工作坊的兴起，省外面粉、食用油相继流入，
省内成品粮油销量锐减，成品粮油加工企业全部停产。从１９９７年起，粮油工业广泛开展精
深加工，省粮食局每年对下下达精深加工和效益指标，并投入技术改造资金，加大支持力

度，提高精深加工精度和纯度，满足了市场需要，增加了企业效益。从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５年１０
年间共实现利润１３２３２７亿元。发挥主渠道作用，扩大议价粮油经营，增加议价利润。由
于会计核算议价经营含在商业经营内，议价利润未单独反映，仅１９９０年实现议价利润３亿
元。１９９６年，仅制油工业积压豆油 ８６万吨，占用资金，增加费用开支，效益大幅下滑。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１０年间共计亏损２２９７８６亿元。二十年盈亏相抵为净亏损９２５１４亿元。
２０００年后，全省着粮食市场供求形势出现了卖粮难的剧变，１９９６年粮食年度为解决农民
“卖粮难”，黑龙江省政府安排粮食部门收购议价粮４７８３亿斤，占当年收购总量的１５９％。
据１９９７年３３号文件记载：在当年的商业亏损中，议价粮油亏损占８９％，主要原因是全国粮
食市场形势变化和有关政策不配套造成的。从主观上分析也有企业市场适应能力差，缺乏

灵活应变的手段和品种单一的因素。发展多种经营，坚持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方针。充

分利用了粮食部门人力、设施、技术、场地、信息等资源优势和各种有利条件，实施了种植、

养殖、加工、建筑、维修和服务等多种业务并举措施。到１９９６年已建成万亩农场１０个，千头
猪场５０个，万只鸡场３０个。共种地２５万亩，养猪１５万头，养牛１万头，养鸡１４０万只，养
鱼６００万尾；有的地方利用当地资源，建成篷布厂、编织厂、小包装厂，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
本企业及周边企业保粮，五大连池及靠近山区市县开发矿泉水、山野菜、食用菌等生产；全

省供应系统普遍开展熟食品生产，既卖生、又卖熟；不少地方企业内部托儿所、食堂等服务

设施也对外开放，实行社会化服务。１９９６年统计，在从事多种经营的６９万人中，有国家固
定职工５０４万人，占全系统固定职工总数的２１％，既剥离了人员，年又可节约工资６００万
元。多种经营创造的经济效益会计报表没有单独反映。据１９９６年２１号文件记载：１９９５年
实现利润１３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８％。１９９７年以来，由于全国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市场
需求因素的影响和扶持政策的变化，附营业务相继下马，主要是由于全系统多种经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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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种养业为主，当时种植业生产的粮食，正值滞销、价低，不够生产成本，加之各地购买的

“五荒”，资金投入大，投资回报期长；多种经营缺少资金，没有银行贷款途径，大量占款被当

作挤占、挪用，加罚息严重，难以承受；生产的肉蛋价低，产品不抵成本。按照建设农业强省

的要求，加大对饲料行业的管理力度，重点扶持饲料企业。到１９８７年，饲料企业已在全省
各地普遍建立。由各市县主管部门投资兴建的哈尔滨三棵树饲料加工厂等十几座大型饲

料加工企业生产的配混合饲料，供应全省，效益较好，到１９９２年前的７年间，全省饲料企业
连年创利，共实现利润１５１６８亿元，由于市场形势的变化和各地个体小型饲料企业的兴
起，加之各市县建的饲料企业都是简易设施，基础差，设备落后，从１９９３年起全省饲料企业
连年亏损，后１３年共计亏损２５５０３亿元。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２０年盈亏相抵为亏损１０３３５亿
元。运输企业是粮食部门的老企业，黑龙江省内各地建７个运输中队，由省粮食战备汽车
大队管理，担负粮油运输任务。１９９２年前的７年间和１９９５年共实现利润２２２４万元，从
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的８年亏损４０３１万元，盈亏相抵为亏损１８０７万元。截至２００４年已全部
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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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８０８

４９９
３０６

１３
７１
３６７

１０３
７１８

１２２
４５９

１５５
９９９

１１６
０８３

１１９
０７３

１１８
１７８

１１４
６４９

１２１
６７６

１４０
６９４

１４９
０８４

１０９
７８７

三
、财
务
费
用

４１
２２
７９８

２０６
１３９
．９

１６
８５８

２２
０６０

３０
５９６

６２
６３４

７３
１６４

９３
５９７

１０３
０６２

１２６
５９３

１４８
９２９

６７７
４９３

３４
４５
３０５

１６３
３４０

２９１
８５５

４８５
８１０

４５３
９２０

３３７
５５８

３３８
１７９

３０３
７２１

３０７
１３０

２７２
６０６

２６０
５４８

２３０
６３８

商 品 经 营 量

商
品
纯
经
营
量

７５６
７０２
５９９

３７
８３５
１３０

１８
１９８
８９６

２０
９０３
５７０

２２
８８２
８８１

２５
２１８
５０３

２８
７３２
６３０

３２
５５５
７２１

３０
０６１
６８２

２９
６３２
９３７

２９
２０４
１９１
２３７
３９１
０１１
５１９
３１１
５８７
３８
３１８
１６８

３０
９９０
０９８

４９
０７８
２２９

４０
７０７
３２３

５１
８６９
３０８

３８
５９１
３１１

５６
４５８
９７５

６２
７９４
４５８

６６
７４
１３３

４６
７５８
４６８
３６
９９８
１１６

（一
）收
购

２００
４７４
１７４

１０
０２３
７０９

６６
９０
３９８

６７
６７
２６８

８０
９１
７５１

８９
９１
２０５

１１
２４１
９９１

１１
４２３
０５０

８９
６１
１０７

８７
１７
７１６

８４
７４
３２５

７９
３５８
８１１
１２１
１１５
３６３
１２
９４３
１８７

１０
９８８
２６６

１８
９４５
０８０

１１
３５３
４０８

１２
３７５
８４５

１５
２７
１４４

８９
６５
２００

８４
４８
８８８

８２
８１
８３０

６１
５１
９８９

７４
４４
５２６

（二
）调
入

１２
９７２
９８５

６４８
６４９
．２５

５４８
９３３

４８２
５９１

１１
１５
０５９

１２
５７
１１１

４８２
７３９

４１６
９３０

１６２
０９７

１４５
１８８

１２８
２７８

４７
３８
９２６

８２
３４
０５９

９５９
９０９

７７５
７９９

１９６
２５３

２８４
８０６

６８８
７７９

４５３
６９８

３０７
９０７

６５５
８２１

２０
１７
２７５

１１
４７
３６６

７４６
４４６

（三
）销
售

１１２
８４７
１１３

５６
４２
３５５
．７

４０
５９
０８６

５０
７３
８４５

４４
９８
８４３

４６
６９
９００

４７
６６
７１３

４５
８８
１２８

４５
０７
１７８

４１
２４
４８６

３７
４１
７９４

４０
０２９
９７３

７２
８１７
１４０

６１
８４
４４５

２８
９１
７９８

２０
０２
２００

１２
５２
３３９

１７
７８
４８９

４５
８３
８９２

４５
４５
４１０

８２
０１
６５１

１７
６６６
７９３

１４
８５８
９８７

８６
５１
１３６

（四
）出
口
及
调

出
５１
５８３
３５７

２５
７９
１６７
．９

８３２
４３１

１６
３２
８２５

２１
８５
４８７

２７
５７
０７３

２６
４５
５５２

３５
４４
２５９

２８
４６
４４７

２８
０１
１３９

２７
５５
８３１

２２
００１
０４４

２９
５８２
３１２

５２
９５
３１１

２８
２９
１８７

４６
５５
２２３

２８
９５
９９７

２４
２２
７６２

５３
４４
４５７

２０
０７
３２１

２２
０３
３１３

９３０
３３３

２０
６７８

９７７
７３０

（五
）平
均
储
存

量
３７８
８２４
９７０

１８
９４１
２４９

６０
６８
０４８

６９
４７
０４１

６９
９１
７４１

７５
４３
２１４

９５
９５
６３５

１２
５８３
３５４

１３
５８４
８５３

１３
８４４
４０８

１４
１０３
９６３

９１
２６２
２５７
２８７
５６２
７１３
１２
９３５
３１６

１３
５０５
０４８

２３
２７９
４７３

２４
９２０
７７３

３４
６０３
４３３

１２
９９２
１２０

４０
４３３
１３７

４３
２８４
７８５

３７
８５０
９０２

２４
５７９
４４８
１９
１７８
２７８

吨
经
营
量
平
均
费
用

１０８
．７７

４０
．７２

４１
．９３

４７
．８５

６２
．７１

６２
．９１

７０
．３１

８２
．２９

８９
．３９

１０９
．５
２

７０
．３９

１２６
．３２

８８
．７２

１６４
１８４
．２５

１８８
１２２
．５

９７
．９１

８５
．８１

７９
．７
６

１２１
．９１

１１３
．９７

期
末
库
存
总
量

１５５
７３１
３６５

３１
１４６
２７３

１６５
９８７
６３５
１０
２５６
２７０

４３
８６７
０４３

４１
５９８
８４０

３０
９９８
２３２

２０
６７９
５３７
１８
５８７
７１３

其
中
：露
天
保
管
量

９７７
７５２
２１６

１９
５５
５０４

１３４
４４８
７２２

１６
２６２
０２３

２０
４１１
４８１

３０
４１４
１４９

２７
２１７
１０１

１９
４１０
６４２

１０
９７６
２０４

９７
５７
１２２

·５８２·



黑龙江省志·粮食志

书书书

１９
８６
～２
００
５
年
黑
龙
江
省
粮
食
企
业
盈
亏
情
况

　
表
６
－６

单
位
：万
元

年
度
项
目

１９
８６
年

１９
８７
年

１９
８８
年

１９
８９
年

１９
９０
年

１９
９１
年

１９
９２
年

１９
９３
年

１９
９４
年

１９
９５
年

１９
９６
年

１９
９７
年

１９
９８
年

１９
９９
年

２０
００
年

２０
０１
年

２０
０２
年

２０
０３
年

２０
０４
年

２０
０５
年

商
品
销
售
额

６９
８７
０４

１１
２８
１０
７
１１
５４
１２
８
１５
０８
９０
９
１５
０８
９０
９
１５
９１
６６
９
１５
６６
７５
３
１１
９３
９８
３
１３
６９
２３
０
２４
２３
１８
６
２２
２８
２２
６
１９
１２
６９
１
１１
８９
８８
７
７１
９２
９２

１２
６６
１４
０
８２
７１
１６

１１
７６
８４
１
１８
８４
６２
２
１９
７２
６８
５
１３
３０
３３
０

销
售
成
本

７２
１９
９７

１１
２１
５１
５
１１
４０
１１
６
１４
９４
１９
０
１４
９４
１９
０
１５
３８
９５
９
１４
７２
１７
８
１０
９６
３３
２
１１
９２
９２
５
２１
４４
１９
２
２０
４６
５５
８
１８
７６
５７
０
１１
５６
１０
８
７１
９６
１６

１２
５１
３７
３
７８
２８
１６

１１
７８
８１
９
１８
９２
８９
１
１８
２４
３２
９
１２
６７
３１
６

毛
利

－２
３２
９３

６５
９２

１３
７１
２

１４
７２
０

１４
７２
０

５２
７１
０

９４
５７
５

９７
６５
１

１７
６３
０５

２７
８９
４

１８
１６
６８

３６
１２
１

３３
７７
９

－３
２４

１４
７６
７

４４
３０
０

－１
９７
８

－８
２６
９
１４
８３
５６

６３
０１
４

商
品
流
通
费

７２
７０
６

８８
８９
３

１１
１１
３１

１８
３０
８２

１８
３０
３２

２３
１６
９１

２５
８７
３８

７０
９４
２

８８
２３
４

８７
１６
３

１４
８１
３８

２７
５４
９１

２３
２８
３１

１９
４４
０９

１９
７２
８７

１７
０３
２１

１４
８４
３３

１５
５６
０９

１９
０２
６８

１０
２１
８３

税
金

１３
５

２８
３５

３８
８３

６７
００

６７
００

６７
９２

７９
７７

３４
９７

２９
９０

８０
７２

２２
９７

１８
４１

１８
９３

１６
５５

１２
７９

１４
００

１４
３６

９９
５

７２
５

其
他
利
润

１４
６１
０６
３
１４
３４
０

５９
４

销
售
利
润

－９
６１
３５

－８
５１
３６

－１
０１
２８
２
－１
７５
０６
２
－１
７５
０６
２
－１
８５
７７
６
－１
４９
８２
３
１８
７３
２

８４
５７
４

１８
８８
４１

２５
４５
８

－２
４１
６６
７
－２
００
８９
３
－１
９６
６２
６
－１
８４
１７
５
－１
２７
３０
０
－１
５１
８１
１
－１
６５
３１
４
－４
２３
１４

－４
００
９４

主
营
业
务
利
润

－７
２５
７７

－１
５９
９９
５
－１
５９
９９
５

－１
６３
０６
４
２１
３２
４

８６
２９
７

１９
０９
１０

４８
４５
０

－２
１８
３８
９
－１
９８
６４
０
－１
９６
０２
６
－１
８２
９６
０
－１
２７
２６
８
－１
５１
５９
２
－１
６４
５８
４
－４
２２
８４

－３
９４
２０

营
业
利
润

－５
５３
４２

－８
６７
５８

－１
００
０３
０
－１
６７
７６
２
－１
６７
７６
２
－１
６４
８１
４

－１
８４
０９
９
－１
７７
３０
５
１１
０１
８３

－４
１６
５８
１
－９
０１
２０
９
－９
１１
９１
４
－７
０３
０８
３
－６
６８
４５
５
－５
６７
１８
３
－６
００
１６
２
－６
０３
３９
６
－４
７４
０５
８
－４
００
７７
１

省
财
政
补
贴

５０
０５
１

９６
４０
６

９０
２３
１

３７
１３
０６

４７
１７
２６

利
润
总
额

－２
９７
３３

－３
６５
３５

－４
９９
７９

－８
７８
２４

－８
７８
２４

－６
８４
０９

－７
２７
８３

９１
６５

１５
３１
０

２７
２１
８

－８
０６
６３
７
－５
５９
００
０
－５
８５
３７
８
－２
３５
７８
８
－１
２２
４３
８
－１
０３
６４
３
－６
４５
１０

－９
４０
４０

－２
０３
２０
２
－１
７９
２６
０

利
润

－２
９７
３３

－３
６５
３５

－４
９９
７９

－８
７８
２４

－８
７８
２４

－６
８４
０９

－７
２７
８３

９１
６５

１２
６４
０

１７
７１
２

－３
１０
５５
２
－５
６０
４８
７
－５
８６
４３
６
－２
３６
８９
０
－１
２３
５２
９
－１
０４
５２
８
－６
５３
６６

－９
５１
２２

－２
０４
０５
６
－１
８０
０８
８

·６８２·



第六篇·企业改革与经营管理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商品流通费开支和经营量变化情况

　表６－７ 单位：万元、万吨

年度 商品流通费开支额

经营量

合计
其中：

收调量 销调量 平均储存量

每吨经营量

平均费用（元）

１９８６ ７４１０６ １８２０ ７２４ ４８９ ６０７ ４０７２

１９８７ ８７６５０ ２０９０ ７２５ ６７０ ６９５ ４１９３

１９８８ １０９４９３ ２２８８ ９２１ ６６８ ６９９ ４７８５

１９８９ １５８１３５ ２５２２ １０２５ ７４３ ７５４ ６２７１

１９９０ １８０７５０ ２８７３ １１７２ ７４１ ９６０ ６２９１

１９９１ ２２８８４２ ３２５６ １１８３ ８１５ １２５８ ７０３１

１９９２ ２４７３８６ ３０６２ ９１２ ７９２ １３５８ ８０８

１９９３ ２６４９０１ ２９９１ ８８６ ７２１ １３８４ ８８５７

１９９４ ３１９８３２ ２９２０ ８６０ ６５０ １４１０ １０９５２

１９９５ ３４０２９７ ３８３２ １３９０ １１４８ １２９４ ８８８

１９９６ ５４３７１２ ３０９９ １１７６ ５７２ １３５１ １７５４５

１９９７ ９０４２８３ ４９０８ １９１４ ６６６ ２３２８ １８４２５

１９９８ ７６５６１４ ４０７１ １１６４ ４１５ ２４９２ １８８

１９９９ ６３５１５４ ５１８７ １３０６ ４２１ ３４６０ １２２

２０００ ６４１８８９ ３８５９ １５６７ ９９３ １２９９ １６６３４

２００１ ５７６８９５ ５６４６ ９２７ ６７６ ４０４３ １０２１８

２００２ ５６６３１８ ９２７９ ９１０ １０４１ ４３２８ ９０１９

２００３ ５５９０６６ ６６７５ １０３０ １８６０ ３７８５ ８３７６

２００４ ５９０７０６ ４６７６ ７３０ １４９２ ２４５４ １２６３３

２００５ ４３５９８６ ３７００ ８１９ ９６３ １９１８ １１７８３

合计 ８２３１０１５ ７８７５４ ２１３４１ １６５３６ ３７８７７ １０８６６

平均每年 ４１１５５１ ３９３８ １０６７ ８２７ １８９４ １０９

第二节　资金封闭运行

为加强粮食收购资金管理，防止发生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资金，省政府要求粮食收购资

金封闭运行。

·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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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政策

省政府对确保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非常重视，要求全省各级粮食部门认真贯彻执

行购粮资金管理政策，确保资金“封闭运行”。严令各级政府、粮食主管部门和基层收储企

业，坚决服从农发行资金管理要求，自觉接受农发行对购粮资金的监管。认真执行粮食收

购资金专户管理制度，严禁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多头开户，对企业和允许开户的银行负责人

一并严肃处理。严禁任何形式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资金，加大力度清收各种欠款和过去挤占

挪用的资金，并及时归还银行贷款。对政府借款和转贷资金以及拖欠贷款，个人欠款等，落

实责任，限期归还，对挤占挪用购粮资金建设和购置的非生产资产，能拍卖的拍卖，回笼资

金偿还农发行贷款。严格粮食收购的供应和管理，按“收一斤粮贷一斤粮款”的办法保证购

粮资金供应。农发行实行送款制，根据收购进度及时、足额予以供应。对超储库存粮食发

生的费用，利息补贴，由财政部门审定以后，及时拨补。对１９９８年９月底以前的粮食超储库
存费用，利息补贴已经应补尽补，足额到位，共下拨粮食风险基金２３２８亿元。其中，中央
财政发补１２０３亿元，省财政拨补１１２５亿元，省级财政做了最大努力。严格调销回笼资金
的管理，按照“钱贷两清、足额还贷”的原则，销售回笼款必须及时偿还贷款本息，绝不允许

挤占、截留、挪用或搞体外循环。

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全省粮食企业的流动资金平均每年占用４７９３６亿元，占用最低的年份是１９８７年，占用
６２８２亿元，最高的是２００２年，占用９３７７亿元。由于不同时期有不同数额的挂账资金，而
且分别暗挂在不同科目中，致使各项资金占用失真和比例失调。从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１年的６
年间平均每年占用资金１１２３７４１亿元，其中挂账资金３５９５２７亿元，分别暗挂于商品、用品
及往来款项中。这阶段会计报表反映的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及欠拨补贴款等有问题资金

４５２６３亿元，仅占全部流动资金占用的４０４％；从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９年间平均每年占
用流动资金５２１９５３４亿元，此间正值粮食企业从计划经济走向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黑
龙江省农业丰收，粮食企业库存爆满，商品资金占用逐年大幅度上升。从会计报表看，商品

资金占全部资金占用的５３６９％，较前６年增加６１３个百分点。此间出现全国性购粮资金
紧张，结算资金不畅。但此间收到黑龙江省财政厅拨付偿还１９９１年前老挂账资金２８８０６８
亿元；由于资金紧张，严重地困扰了议价粮油的经营，多种经营的开展等；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
年的５年间是资金占用的高峰期，平均每年占用８４３０９２３亿元，比前６年增长６５倍，比中
间９年增长０６倍。由于粮食销售不畅，商品资金占用居高不下。从２００１年起挂账资金由
暗挂变明挂，从各占款项目中剥离出来，挂账资金１５８０９９７亿元，加之待处理流动资产损
失，待处理固定资产损失，占资产总额２８８％。
２００５年末，流动资产总额７４８３１４３亿元，其中有问题资金３２２４４９８亿元，占流动资产

占用的４３０９％。其中，财务挂账占２１１３％，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占１０９％，应收陈化粮、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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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豆粕、陈粮差价未占８８４％，应收补贴款占２１８％。
（一）清理结算资金，回笼销货款。１９８６年，银行对企业取消了委托银行收款的结算方

式，企业间出现了结算不畅的问题。收粮方不能及时承付粮款，发粮方不能及时偿还银行

贷款，形成“三角债务链”，使结算资金占用增加。结算资金平均占用 ４８５３亿元，其中
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６年平均占用２７２５亿元，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９年平均占用６５４４亿元，较前６
年增长１４倍，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５年平均占用４３６４亿元，较前６年增长０６倍 ，较中９年减
少０５倍。结算资金占款增加，主要是结算不畅，在农行贷款的发粮方由于不能及时回笼
销货款，农行便对其加息；在工行结算的收粮方，即有在工行无贷款指标，不能及时结算的

问题，也有有意拖欠的问题；中转单位因中转后没有收到粮款而不能及时承付原发粮单位。

１９９２年，全省结算资金占用３３３亿元，其中工行开户企业欠农行开户企业１８４亿元，占
５５３％，农行开户企业欠工行开户企业１８亿元，占５４％，工行开户企业间互欠１０２亿
元，占３０６２％，农行开户企业间互欠２９亿元，占８７％。上述企业间的不合理拖欠，严重
地制约了企业经营，影响了资金正常运转。

为了缓解结算不及时和减少资金占用的问题，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３年由省粮食局会同省工
商银行先后两次组织清理在工行开户企业地区间拖欠的粮款。从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先后下
发９个文件，清理回收出口、调拨粮款。１９９３年又下达了回收粮款指标，责成各地当年回收
应收款项的４０％，并作为年终考核工作指标之一。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１９９３年，粮
食企业逐步划入农业发展银行管理，为解决“三角债务链”奠定了基础。经省粮食厅、财政

厅、发展银行协商，对在全省粮食企业间互欠的粮款进行解欠和解息。１９９４年，对在省内地
区间欠款，应计息而未计息的，经调拨双方核对盖章后，由省粮食局在当年财务包干指标内

扣缴解决。

（二）挖掘内部潜力，筹措购粮资金。１９８６年，国务院明确，银行保证供应粮食部门收
购资金。为此，每年小麦、秋粮收购开始前，省政府都组织粮食、财政、银行等部门共同研究

筹措购粮资金事宜。但收粮资金仍有供应不及时问题，甚至给农民打白条，１９８７年，仅桦
南、依兰两县就打白条５００万元。１９８９年，省政府成立资金调度领导小组，统一筹措购粮和
春耕生产资金，安排、落实各部门筹资任务。当年确定粮食部门挖掘内部潜力，减少银行贷

款、压缩存款、大幅度回收欠款，多渠道筹措购粮资金４０００万元。１９９０年，为确保春耕生
产，确定粮食部门在当年，月份资金占用的基础上压缩５亿元。１９９１年，开展筹资百日活
动，安排粮食部门小麦收购资金５亿元，计１２亿元。省粮食局向国家请求解决购粮资金，同
时要求各地市采取压缩部门筹措春耕生产资金７亿元，对购粮资金实行包干办法，落实商
品资金，促销压库方式，减少资金占用，同时各地组织销售队伍，南下销粮，千方百计完成出

口任务；压缩非商品资金占用，严把采购关；清理结算资金，以地市为主，划片进行清欠，回

收各项往来款项和职工欠款；落实责任，落实任务，清理“民代国储、粮转猪”（粮食转化的一

种方式）、预购定金尾欠等款项；清理专用基金超支占用；狠抓扭亏，遏制超亏挂账。通过上

述措施，筹措春耕生产和粮食收购资金。从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６年，省粮食局共下发了１２个文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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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落实筹措资金任务。１９９７年为解决农民卖粮难，安排粮食部门收购２６０亿斤粮食，共需
资金２３４亿元，省政府按照库贷挂购原则和“约法三章”提出分级分部门筹措资金的要求，
确定由省农业发展银行筹集１２１亿元，占５１７％，粮食部门筹措９９８亿元，占４２６％，财政
部门筹集１３２亿元，占５６％。１９９７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制定实施粮棉油政策性收购
资金供应管理规定，至此收购资金得以解决。

（三）清理不合理占用资金，回收拖欠资金。全省粮食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外单位欠

款、赊销预付款项，集体企业欠款以及借出的器材、物资等，承担巨额的银行利息。在深入

推进扭亏增盈工作中，全省粮食企业把清理不合理资金占用，回收拖欠款项作为扭亏增盈

的重要内容。１９８９年，省粮食局、省财政厅、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联合发出通知，
要求加快回收拖欠款，至此全省粮食系统清欠工作全面展开。对预购定金尾欠，“民代国

储、粮转猪”欠款，落实到了乡（镇）政府、单位和基层粮库。对有还款能力的欠款户，采取果

断措施立即收回；对暂无还款能力的欠款户，实行了专项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常年催收。

为调动乡（镇）村干部积极性，对收回的款项，按回收额给予５％的奖励。对以上欠款虽然
采取了一定措施，做了大量工作，收回了部分欠款，但全省仍有尾欠。故在全省粮食系统清

理挂账资金时，按有问题资金一并纳入了挂账资金管理。对借出的原材料、燃料、轮胎、包

装器材及粮油盐等用品、商品，折成现金组织收回。对大宗的欠款，追究了当事审批人的责

任，并责令限期收回；粮食系统职工借用，动员公物还家，限期收回。通过以上措施，收到了

一定的效果，并制定了措施，严肃了纪律，防止了清后再借的问题发生。对粮食系统内部占

款，进行了全面清理。对于粮食企业挤占挪用资金购建的固定资产，属于在建项目的，予以

停止，属于已完工的非生产性楼、堂、馆、所以及挤占贷款购建小汽车和高级通信工具等，在

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通过拍卖或有偿转让等途径归还贷款；对于到期未偿还的浸油厂、制

粉厂的技术改造贷款，由各级粮食局帮助制定还款计划和创利措施，并请各级政府给予优

惠政策，力争在短时间内偿还。对系统内集体单位，帮助制定还款计划，凡有公积金、公益

金优先归还；对关停的集体企业，由市县粮食局出头，以产抵债或变卖资产，有的地方按银

行罚息标准，收回了利息。职工欠款和个人欠款，采取了分清对象，区别对待。对职工一般

欠款，年年都进行清理、回收。对确有特困职工，作出了还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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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０

８
４３
０
９２
３

１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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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９
８６
～
２０
０５
年
黑
龙
江
省
粮
食
流
动
资
产
占
用
情
况

表
６
－
９

项
目

１９
８６
年
至
１９
９１
年
６
年
间
１９
９２
年
至
２０
００
年
９
年
间
２０
０１
年
至
２０
０５
年
５
年
间
二
十
年
平
均
每
年
占
用

附
：

平
均
每
年

占
用
金
额

占
全
部
流

动
资
产
％

平
均
每
年

占
用
金
额

占
全
部
流

动
资
产
％

平
均
每
年

占
用
金
额

占
全
部
流

动
资
产
％

金
额

占
全
部
流

动
资
产
％

２０
０５

年

占
用
金
额

占
全
部
流

动
资
产
％

１９
８６

年

占
用
金
额

占
全
部
流

动
资
产
％

商
品

５３
４
４４
５

４７
５
６

２
８０
２
３１
５

５３
６
９

４
００
４
７６
４

４７
５

２
４２
２
５６
６

５０
５

２
５１
７
６０
０

３２
２
７

３７
７
９６
２

５５
０
２

包
装
物
料
低
值
品

８９
７９
６

８
３１
１
８０
４

６
３１
２
３４
９

３
７

２４
５
３３
７

５
１２

１４
５
３５
９

１
８６

４８
８１
０

７
１

结
算
资
金

２７
２
４９
９

２４
２

６５
４
３７
７

１２
５

４３
６
４１
９

５
１８

４８
５
３２
４

１０
１

３１
８
７２
０

４
０９

８９
４７
４

１３
０
３

其
他
应
收
款

８６
６８
３

７
７

８４
２
８５
０

１６
１

４２
１
３９
４

５
５１
０
６３
６

１０
７

３９
９
１６
１

５
１２

６３
６７
８

９
２７

应
收
补
贴

９
５９
２

０
９

４１
７３
８

０
８

１６
９
２４
１

２
６３
９７
０

１
３

１６
３
３９
４

２
０９

２０
５４
２

２
９９

应
收
加
价
款

１９
４０
５

１
７

２１
７

５
９１
９

０
１

４
３２
４

０
６３

应
收
陈
化
粮
大
豆
、

豆
粕
、
陈
粮
差
价
款

４９
０
１９
９

５
８

１２
２
５５
０

２
５６

６６
１
６１
８

８
４８

预
付
账
款

５
６０
１

０
５

３４
８７
９

０
７

３３
０１
２

０
４

２５
６３
０

０
５

３７
５９
７

０
４８

１
４７
９

０
２２

特
准
储
备
物
资

４２
６５
４

０
８

１９
１９
４

０
４

１８
４０
６

０
２４

１
４６
４

０
２１

待
摊
费
用

８８
４２
７

１
７

２５
８
７８
２

３
１

１０
４
４８
７

２
２

４２
８
１３
４

５
４９

待
处
理
流
资
损
失

１６
２６
６

１
４４

１２
１
８６
６

２
３３

４０
１
８１
４

４
７７

１６
０
１７
０

３
３８

８１
８
４８
９

１０
５

１２
７４
８

１
８６

新
增
财
务
挂
账

１
６１
４
０５
３

１９
１

４０
３
５１
８

８
４２

１
８９
８
１１
１

２４
３
４

货
币
资
金

８９
４５
５

７
９６

２６
９
１３
７

５
１６

２８
８
８８
６

３
４３

２２
０
１７
０

４
６

３９
３
６６
８

５
０４

６６
４４
６

９
６７

其
他

９
２７
０

１０
４
１７
３

０
１

流
动
资
产
合
计

１
１２
３
７４
２

１０
０

５
２１
９
５３
４

１０
０

８
４３
０
９２
３

１０
０

４
７９
３
６４
４

１０
０

７
８０
０
２５
７

１０
０

６８
６
９２
７

１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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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粮食经济发展的需要，黑龙江省粮食系统行政管理机构编制、设置
经历了多次调整，呈现了历史背景和粮食工作任务目标的需求。

各级粮食部门除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外，同时又肩负着企业管理职能，形成政企合一的

单位模式。随着粮食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简政放权、行政与企

业分开”的原则，全省各级粮食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经历了多次调整。特别是进入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随着粮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粮食企业的机构设置及人员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１９９７年，根据国务院对国有粮食企业减员分流部署，黑龙江省国有粮食企业职工参加
了“全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障并轨”后，全省国有粮食企业职工人员

骤减，２００４年，全省粮食企业除２６９户骨干粮食购销企业保留２万余人外，其余人员符合并
轨条件的全部实施社保并轨，并轨人员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

截至２００５年末，全省粮食系统有１个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１３个地市级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８２个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全省粮食系统围绕粮食经济发展中心，以职工队伍建设为重点，突出党的基本路线和

形势任务教育，以加强文明建设和创先争优活动为载体，干部培训和思想政治工作取得较

好成效。抗美援朝战斗英雄、巴彦县兴隆镇粮库退休职工李玉安的事迹为大众所知，成为

轰动全国的新闻，国家有关部门和全省开展了向李玉安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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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粮食行政管理机构

第一节　省级粮食机构

１９８６年，黑龙江省粮食局为主管粮食流通工作的省政府职能部门。地址在哈尔滨市道
外区南马路１３７号。主要职能：根据国有各项粮食政策，结合黑龙江省实际，提出具体政
策、意见，并组织实施。搞好市场预测，编制全省粮、油、盐购销调存加长短期计划，并组织

实施。统筹安排省内粮食市场，组织粮食销售、储备、进出口，掌握管理市场，平抑粮价，活

跃市场。统筹规划全省粮食市场体系建设，组织市场交易，进行市场监督。组织粮油工业、

饲料生产经营，研究粮办工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规划全省粮食企业的基础设施

建设和生产经营网点建设，并组织实施。组织粮食企业发展多种经营，加强经营管理，提高

经济效益，实现减亏增盈。研究指导全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组织落实转换经营机制，搞活

粮食企业。对粮食系统进行行业管理，实行有效监督，保证国家政策法令的贯彻落实。组

织规划粮食职工队伍建设，办好科技教育，指导精神文明建设。

１９８６年１月，根据省编委《关于建立黑龙江省粮食职工太阳岛疗养院的通知》要求，省
粮食职工太阳岛疗养院成立，隶属省粮食局。为科级事业单位，编制核定为３５人，实行独
立核算、自负盈亏，企业化管理。６月，按照省编委《关于省直部门厅（局）设立审计处的通
知》文件精神，省粮食局成立审计处。１０月，经省编委同意，将省粮食战备汽车大队改称为
省粮食汽车大队。１１月，根据省编委《关于省直部分厅（局）老干部机构和编制的通知》精
神，成立省粮食局离退休干部工作处。

１９８７年，根据省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搞好整顿行政性公司工作的报告》精神，
省粮油贸易公司、省饲料公司由行政性公司转为企业性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

营，同时兼有行政管理职能。２月，省粮食局报经省编委批准，将局内部机构进行了处室优
化重组，撤销人事保卫处和劳动工资处，分别成立人事处、保卫处。基建物资处与省粮食基

建物资公司合署办公（一个机构、挂两块牌子），科技处与省粮食科学研究所合署办公（一个

机构、挂两块牌子）。

截至１９８７年末，局内设机构办公室、综合计划处、农村粮食处、财会处、审计处、粮价检
验处、人事处、保卫处、教育基层处、科技处、离退休干部工作处、基建物资处、史志办公室。

按照党章规定设置机关党委办公室，负责机关和局直属各单位党群工作。省纪律检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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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派驻省粮食局纪律检查组（简称纪检组），由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领导，受驻在省粮食

局党组指导。局直属处级单位：省粮食学校、省粮食干部学校、省粮食汽车大队；省粮食局

劳动服务公司、省粮食基建物资公司，省粮食科学研究所、省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省粮油

贸易公司、省饲料公司、省盐业公司、省粮食局驻大连办事处。另设有粮食职工太阳岛疗养

院、房产维修队、招待所、卫生所四个科级事业单位。

１９８８年，省粮食局实行简政放权，对企业的管理权限逐步下放，主要强化行政管理、承
担粮油市场方针、政策管理和粮油供求变化的调控职能。１１月，按照《黑龙江省纪检系统政
治体制改革方案》要求，省粮食局撤销省纪委派驻省粮食局纪检组，同时组成筹建行政监察

室工作小组。同年，国家决定在黑龙江省建立大豆批发市场，以哈尔滨为建场地址，为处级

事业单位，编制人数４０人。其主要任务是：向全国组织省际议价大豆（含豆粕、豆饼、饼碎）
的调剂，同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其他品种粮食的省际批量交易。具体职责：为交易双

方提供谈判、展销的场地和设置，并在食宿、交通、通信等方面提供服务。组织信息交流，提

供信息服务。按照规定对进场交易者进行资格审查，按照规定执行交易申报制度，协助建

立合同公证制度。开展有条件的、必要的担保业务。

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黑龙江省粮食局工作机构序列表

表７－１

１９８９年２月，省粮食局监察室成立。主要职责：监督检查省粮食局各行政职能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和局任命的直属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贯彻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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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全省粮食系统各级行政监察机构的工作进行指导和重大违纪案件的查处；完成省局

领导和上级监察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同年，省粮食局调整内设机构，增设政策法规处、运

输管理处、企业管理处。将教育基层处改为教育处，新设机构所需编制在局机关内调剂解

决。同时省编委同意运输管理处与汽车大队合并为一个机构，挂两块牌子。５月，省编委批
准成立黑龙江省粮食批发交易市场管理办公室，隶属于省粮食局领导，按处级事业单位管

理，核定事业编制３０名。承担对出省粮源调控和议价粮源交易管理职能。１１月，省政府决
定赋予粮食部门对全省粮食市场的管理权和稽查权，为落实省政府决定，把粮食市场管理

好，在全省粮食系统设立专门机构承担管理粮油市场的任务。省粮食局成立粮食市场管理

处（对外称省粮食稽查大队），与粮食批发交易市场合署办公。主要职责：负责提出和贯彻

政府规定的粮食市场管理政策和规定。负责清理整顿粮食收购环境，维持粮食市场正常秩

序，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正常交易，保证国家粮食定购任务的完成。负责组织发展全省各级

粮食交易市场，坚持“双轨制”，把死的一块管住，把活的一块搞好。处理好宏观调控和微观

搞活的关系。负责组织管理各级粮食交易市场，建立健全市场管理机制。逐步把市场管理

引向法制轨道。

１９９０年４月，根据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关于恢复省直机关单位纪检组的要求，将原派驻
省粮食局纪检组改为党组纪检组，受局党组和省纪委双重领导，纪检组与监察室合署办公，

仍承担原纪检组的工作任务。６月，省政府发布实施《盐业管理条例》，明确了盐业行政管
理部门主管全省盐业工作职责，在盐业公司基础上建立省盐务管理局，主要负责盐政管理，

与盐业公司合署办公，其隶属关系不变，编制与人员不变。

１９９１年４月，根据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重点产粮区的省级粮食部门可设立粮食储
备处的精神和省编委要求，省粮食局设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管理处，主要负责粮食储备工

作。５月，省委六届七次会议提出“大力推进以食品为重点的资源精深加工”和“做好粮食
购销这篇文章”，粮食部门把粮食的转化作为粮食工作的主要任务，并决定发展粮油食品开

发工业，由省粮食局牵头，加强以粮为原料的食品行业管理，为此，特批准成立粮油食品公

司，人员内部调剂。主要职责：对全省以粮油为原料的食品工业进行行业管理。对全省粮

油食品进行宏观调控和布局规划，中短期计划的管理。对粮油食品开发项目的论证，可行

性研究和审批。对全省粮油食品企业进行业务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对发展粮油食品专

项资金的使用，审批和跟踪管理。对省粮食局直属食品试验厂进行业务技术管理。１１月，
本着为抓好粮食基建管理工作的原则，将原粮食基建物资公司分为基建管理处、粮油物资

公司和粮油工程设计所。同年，为了贯彻落实省委六届七次会议关于推进贸工农一体化的

总体要求，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搞活商品流通，充分发挥大豆资源优势和粮食经营企

业的整体优势，增强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经省体改委批准，成立“黑龙江大豆工贸集

团”，集团隶属于省粮食局，人员由省粮油贸易公司内部调剂，主要任务是对国家定购任务

以外的大豆及其制品实行购、储加销一体化经营。

１９９２年，为进一步满足粮食经济发展，本着转变行政职能，兴办经济实体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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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行政管理工作取向，向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服务基层上转变，分流行政人员，创办经济

实体，组织机关富余人员到企业（下海）经商。３月，根据省体改委《关于同意成立黑龙江省
粮油物资等五个公司的批复》，成立黑龙江省粮油物资公司、黑龙江省油脂公司、黑龙江省

粮食工业公司、黑龙江省粮油食品经销公司、黑龙江省粮油购销经营公司。同时撤销局农

村粮食处，职能与粮油购储公司合并，其中粮食工业公司、粮油食品公司、粮油购储经营公

司分别兼有工业处、供应处、农村粮食处的行政职能。６月，经省体改委同意，成立经济贸易
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公司主要开发对独联体、东欧等国家的粮油贸易。９月，省
体改委批复成立黑龙江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昌达股份有限公司，省粮食局与省外

贸粮油进出口公司共同组建黑龙江省粮油进出口（集团）公司昌达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

国有法人为主，吸收职工入股的股份制企业。１２月，成立黑龙江大连龙粮贸易公司，公司下
设黑龙江大连龙粮中转储运公司，主要开展粮油、食品及其他商品的经营业务。

１９９３年４月，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省粮食干部学校并入省粮食学校。省粮食干部学
校７１名事业编制，划归省粮食学校５１名（原人员经费渠道不变），剩余２０名编制收回，并
入后省粮食学校编制为２１４名。１１月，省体改委同意成立黑龙江省粮油食品开发公司，公
司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核定人员５８人。
１９９４年，根据国家关于粮食经营实行政策性和经营性分开运行要求，对局机关部分处

（室）进行调整。经过调整，局储备处合并到局综合计划处，另分别成立仓储处、工业供销

处、农村处。２月，从饲料公司分离出星河房地产开发公司，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
营的经济实体，为局直属处级单位。同年，为充分发挥黑龙江省粮食经营的整体优势，省粮

食局决定组建黑龙江省粮油集团总公司，同时赋予其领导和管理局直属企业的职能。实行

董事会领导下的总裁负责制，人员由省粮食局在机构改革中分流出来的懂管理、善经营的

人员组成。集团内设二室四个部（总裁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综合业务部、经营部、技术实业

开发部、财会部），集团紧密层由省粮油贸易公司、省饲料公司、省油脂公司、省粮油食品开

发公司、省粮油物资公司、省粮食工业公司、省粮油购储经营公司、大连龙粮贸易公司、大连

星河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省粮食经济贸易公司、省粮油运输公司、省北方粮油经销公司、省

隆丰实业公司、省隆泰贸易公司、省华裕经销贸易公司等２７家企业组成，紧密层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集团的宗旨：以市场为导向，立足省内市场、面向国际市场，实行生产、购销、储

存、资金、信息、科技的有机结合，以贸为主，综合经营，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整体优势

和主渠道作用。

１９９５年９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黑龙江省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精神，黑
龙江省粮食局更名为黑龙江省粮食厅，为省政府主管粮食流通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职

能：贯彻国家有关粮食工作方针、政策；制定全省粮食行业发展战略、总体布局；编制行业中

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拟订全省粮食系统流通体制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

方案，指导体制改革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全省国家定购粮、储备粮（包括战略储备

和调节储备）的收购政策和办法，组织和指导国家定购粮、储备粮油的定购，保证国家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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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粮源。指导全省粮油市场供应工作。协调省内区域间粮油产销平衡，保证全省城镇居

民口粮供应和军粮供应，安排和指导灾区、贫困地区的粮食供应，安排以工代赈和国家、省

重点建设项目的粮食供应。指导全省国家定购粮、储备粮（国灾储备、省级储备粮）、国家计

划市场收购粮及进出口粮油等的调拨，运输管理和安全储存管理。指导全省粮油加工工

作，协助省政府有关综合部门研究提出全省粮油精深加工的中长期规划，并组织实施。研

究制定全省粮油收购、储存、加工的网点布局规划；负责全省粮食行业限额以上基建，技改

投资项目的审核、申报；负责厅自筹资金的管理、下拨，以及项目的竣工验收。指导全省粮

食系统财务工作，监督检查厅直属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制定并实施全省粮食

财务会计制度，负责全系统粮食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研究制定全省粮食流通的政策、法

规和制度，编制全省粮油购销，省际和省内区域间进出口调拨运输计划；制定粮、油盐商品

统计制度并组织实施。指导全省粮食系统多种经营工作，行业思想政治工作及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指导全省粮食系统重大科技开发、技术引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指导全行业的

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工作。贯彻国家粮油、盐价格政策和质量标准，协同有关部门研究制

订并管理全省粮油价格和质量标准；制定全省粮油盐检测政策，制度和办法并监督执行。

指导全省粮食系统劳资管理和行业教育以及安全保卫工作。指导全省粮食储备工作，制定

粮食储备的有关政策、法规和制度，建立、完善适合省情的粮食储备体系。完成省政府、国

内贸易部、国家粮食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１９９５年，黑龙江省粮食厅挂牌仪式

根据工作职责以及省编

委关于机构改革“三定”方案

（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

具体要求，省粮食厅职能与

原有的职能比较有了很大变

化：体现了由直接管理向宏

观调控的转变，下放了一批

审批权，减少了事务性工作，

重点加强了宏观调控，强化

了行业管理。理顺了关系，

体现了政企，政事分开原则，

明确了职责分工，对区域性

的粮食流通和人、财、物管理职能下放给地方粮食部门；粮油经营和企业管理职能下放给企

业；原省粮食局承担的对局直企业的管理职能从机关中剥离出去，转移给省粮油集团总公

司。体现了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的原则，通过职能分解，明确了处室之间分工及配合关系，

按照综合、精干的要求设置机构配备人员。厅内设１５个处（室）：办公室、人事处（含劳资、

教育、保卫）、计划处、农村处、工业对外合作处、仓储处、粮油供应处、行业指导处、财会处、

基建处、审计处、监察室、纪检组（派驻单位）、机关党委办公室、离退休干部工作处。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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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原按事业单位承担行政职能的粮食储备管理处和基建管理处，职能划入厅机关，撤销

史志办公室。４月，决定组建黑龙江金谷大厦。１１月，黑龙江省粮油中心批发市场管理办
公室与黑龙江省粮油市场管理办公室合署办公。同时将省粮食战备汽车大队（运输处）更

名为黑龙江粮油调运结算中心，为处级事业单位，负责国家专项储备粮油调拨往来结算及

债权债务处理等工作。

１９９６年，为适应黑龙江省粮油工程设计需要，更好地担负起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和“九
五”期间国家粮食储备库工程设计任务，将省粮油工程设计所晋升为省粮食设计院。该院

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核定编制４５名。
１９９８年，为了加强国家专项粮省间（含出口）调拨及资金结算工作，确保资金封闭运

行，撤销省粮食厅调运中心，停止省粮食厅调运结算中心的结算业务，从１９９８年７月１日
起，省间专储调拨结算由省粮食厅和省农发行共同承担。省农发行成立粮食调、销结算办

公室，具体负责省间专储粮调、销款回省后的过渡性结算工作；省粮食厅计划处具体负责专

储粮调、销计划的分配、政策制定、粮源落实、计划执行、商务处理及催款等工作。省农发行

收到调、销回笼款后按省粮食厅提供的具体结算清单与企业进行结算。４月，成立黑龙江省
粮食行业协会（此机构在省编办无机构编制）。协会下设粮油科技专业委员会、粮食经济专

业委员会和粮食企业管理专业委员会。协会的业务主管部门是省粮食厅，负责对协会的日

常管理和业务指导。１０月，为了加强对厅直企业的管理，抓好经营，争创效益，将黑龙江省
粮食经济贸易公司并入黑龙江省饲料公司；将黑龙江省粮油食品开发公司并入黑龙江省粮

油运输公司；将黑龙江省粮食工业公司并入黑龙江省粮油实业开发公司；在黑龙江省粮油

集团总公司大连龙山公司基础上组建黑龙江省粮油集团总公司大连分公司，并担负黑龙江

省粮食厅驻大连办事处职能，黑龙江省（大连）龙粮贸易总公司不再承担黑龙江省粮食厅驻

大连办事处职能。并入单位保留企业名称，与接受并入单位实行一套班子、一个法人代表、

两块牌子的体制。并入单位的债权、债务，由新组建的领导班子组织精干人员继续清理，并

利用并入单位的优良资产，增创效益，尽快偿还其历史挂账。１１月，在省农村粮油购销有限
公司的基础上，组建黑龙江省粮食厅直属粮库管理公司。将省粮油批发交易市场管理办公

室与黑龙江省粮油中心批发市场分开。

２０００年６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和《黑
龙江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粮食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

知》精神，黑龙江省粮食厅更名为黑龙江省粮食局，是主管粮食流通工作的省政府直属机

构。主要职责：贯彻国家有关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行业管理法规，制定全省粮食行业发

展规划。负责全省粮食宏观调控，编制全省粮食总量平衡及粮食流通中长期规划，参与提

出进出口计划。研究拟订全省粮食流通政策、制度和法规草案。综合、分析、预测粮食产销

形势、动态，提出全省年度粮食总量平衡计划；围绕农业强省建设，调查研究粮食生产、流通

中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措施，为省政府制定粮食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会同有关部门

研究提出全省国家定购粮、储备粮、保护价粮和议价粮的收购政策和办法，组织和指导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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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购粮、储备粮和保护价粮的收购，落实国家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协调农村粮政工作。

负责定购粮、保护价粮、救灾粮和军队用粮的管理和供应；代省政府管理省级储备粮，监督

检查省级储备粮的库存、质量和安全。负责协调省内粮食产销区间的平衡、调剂，省际粮食

调运及必要的潮粮疏散等。指导全省粮食系统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工作；监督检查局直属

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贯彻国家粮油盐价格政策和质量标准，会同有关部门管

理粮油盐商品质量监测和市场粮价监控。保障粮食有序流通，指导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顺

价销售，协调建立和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工作。研究制定全省粮食收购、储存、加工的网点布

局规划；提出全省粮食仓储设施建设计划，指导协调并组织落实。指导全省粮食系统重大

科技开发、技术引进、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指导全行业的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工作，协调

全省粮油加工工作。核定全省粮油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全省粮食行业管

理，推进企业改革，规范企业的经营活动，为粮食企业深化改革、搞活经营、科学管理、科技

进步，提供指导、信息、咨询、培训等项服务。配合当地人民政府，指导国有粮食企业扭亏解

困、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

这次机构改革，对省粮食局的职能进行了调整。划出的职能：将粮食收购市场管理的

职能交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将研究制定粮食质量标准、检测制度和办法的职能交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下放的职能：将粮油市场供应工作、粮油加工工作、粮食系统劳资管理和安全保

卫工作、建立和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农村粮油购销站及农村粮政工作职能，下放给当地人民

政府。新增加的职能：指导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落实国家敞开收购农民手中余粮政策；指导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协助当地人民政府抓好粮食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实施再就

业工程。

根据省粮食局职能的调整，对局机关内设机构做了相应的调整。局机关内设１１个处
（室），其中保留原处（室）６个，办公室、计划处、农村处、仓储处、基建处、人事教育处；合并
的处２个，即：将审计处并入财务处，设立财务审计处，同时将粮食价格管理职能纳入财务
审计处；将工业对外合作处并入行业管理指导处；撤销粮油供应处，组建黑龙江省军粮供应

办公室，为事业单位；设置离退休干部工作处；按照《党章》规定，设置机关党委办公室；省纪

委、省监察厅继续在省粮食局派驻局纪检组、监察室。

设置直属事业单位８个，分别为省军粮供应管理办公室、省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省粮
食学校、省粮食科学研究所、省粮食局机关后勤服务中心、省粮食设计院、黑龙江省粮油批

发交易市场管理办公室、省盐务管理局（中盐黑龙江盐业有限公司），直属企业２个，分别为
金谷大厦、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省直属粮库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年９月，落实省政府关于省直部门与直接管理企业脱钩要求，省粮油集团总公司、
省粮油贸易公司、省饲料公司、省昌达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省粮油物资公司、省粮油运输公

司、省粮油购销公司、省粮油食品经销公司、省饲料实业开发公司、大连龙粮贸易公司、大连

星河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大连中转库等直属企业与省粮食局解除人事、财务、国有资产、产

权等方面的管理关系，划归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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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省粮食局办公地点搬迁至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３２７号。
２００５年５月，为整合教育资源，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经黑省政府批复同意，黑龙江省

粮食学校并入黑龙江省广播大学，隶属于省教育厅。

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粮食局工作机构序列表

表７－２

１９８６年黑龙江省粮食局工作机构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７－３

单位 序号 工作机构 干部 工人 单位 序号 工作机构 干部 工人

局
机
关
工
作
机
构

１ 局领导 ７ ０

２ 办公室 １７ ０

３ 财会处 １４ ０

４ 审计处 ３ ０

５ 史志办 ５ ０

６ 纪检组 ５ ０

局
直
属
单
位

１ 盐业公司 ５ ０

２ 饲料公司 ３７ ７

３ 经济学会 １ ０

４ 粮食学校 １１７ ３６

５ 粮食干部学校 ４４ ２１

６ 劳动服务公司 ３６ ７１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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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３

单位 序号 工作机构 干部 工人 单位 序号 工作机构 干部 工人

局

机

关

工

作

机

构

７ 劳资处 ７ ０

８ 人事保卫处 １４ ０

９ 教育基层处 ９ ０

１０ 综合计划处 ２３ ０

１１ 农村粮食处 １６ ０

１２ 粮价检验处 ７ ０

１３ 机关党委办公室 ６ ０

１４ 离退休干部工作处 ３ ０

机关人数小计 １３６ ０

直属单位人数小计 ５１２ ２２６

人数合计 ８７４ ０

局
直
属
单
位

７ 粮油贸易公司 ２７ ４

８ 粮油储运公司 ２５ １

９ 粮油供应公司 ２１ １

１０ 驻大连办事处 ８ ０

１１ 战备汽车大队 ２１ ９

１２ 粮油工业食品公司 ４４ １

１３ 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２１ １

１４ 粮食职工太阳岛疗养院 ６ １３

１５ 科技处　粮食科学研究所 ３７ ５

１６ 基建物资处 基建物资公司 ６２ ５６

　说明：１劳动服务公司包括：卫生所、房产维修队；

２科技处与粮食科学研究所合署办公；

３基建物资处与基建物资公司合署办公。

１９９５年黑龙江省粮食厅工作机构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７－４

单位 序号 工作机构 干部 工人 单位 序号 工作机构 干部 工人

厅

机

关

工

作

机

构

１ 厅领导 ６ ０

２ 办公室 ９ ０

３ 财会处 ７ ０

４ 审计处 ４ ０

５ 仓储处 ５ ０

６ 农村处 ５ ０

７ 监察室 ５ ０

８ 人事教育处 ８ ０

９ 行业指导处 ５ ０

１０ 粮油供应处 ４ ０

１１ 综合计划处 ９ ０

１２ 机关党委办公室 ３ ０

１３ 离退休干部工作处 ６ ０

１４ 粮食工业对外合作处 ６ ０

厅

直

属

单

位

１ 饲料公司 ３１ １４

２ 粮食学校 １２５ ４６

３ 油脂公司 １７ ２

４ 金谷大厦 ６ ０

５ 经济学会 ３ ０

６ 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３２ ４６

７ 粮油购储公司 ４０ ０

８ 粮油物资公司 ４７ ２７

９ 粮油食品公司 ２２ ３

１０ 粮油工业公司 ２５ ０

１１ 粮油贸易公司 ７４ １７

１２ 粮油经济贸易公司 ２０ １５

１３ 粮食工程设计所 ２９ ０

１４ 粮油食品开发公司 １９ ０

１５ 昌达股份公司 １０ ０

１６ 劳动服务公司 ２９ ０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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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４

单位 序号 工作机构 干部 工人 单位 序号 工作机构 干部 工人

厅

机

关

工

作

机

构
机关人数小计 ８２ ０

厅直属单位人数小计 ８０９ ３０５

人数合计 １１９６

厅

直

属

单

位

１７ 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２７ ０

１８ 粮食科学研究所 ２７ ０

１９ 粮食职工太阳岛疗养院 ７ ２７

２０ 粮油调运结算中心 ３ １３

２１ 粮油集团总公司 ５０ ０

２２ 粮油运输公司 ３１ ３２

２３ 星河房地产开发公司 １３ ５

２４ 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４ ０

２５ 大连龙粮贸易公司 ５８ ０

２６ 盐务管理局 盐业公司 ３２ ２０

２７
粮食市场管理处省粮油

中心批发市场管理办公室
２８ ３８

２００１年黑龙江省粮食局工作机构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７－５

单位 序号 工作机构 干部 工人 单位 序号 工作机构 干部 工人

局

机

关

工

作

机

构

１ 局领导 ６ ０

２ 办公室 ９ ３

３ 仓储处 ５ ０

４ 农村处 ４ ０

５ 基建处 ４ ０

６ 监察室 ２ ０

７ 财务审计处 ８ ０

８ 人事教育处 ５ ０

９ 综合计划处 ７ ０

１０ 行业指导处 ４ ０

１１ 机关党委办公室 ４ ０

１２ 离退休干部工作处 ６ ０

机关人数小计 ６４ ３

厅直属单位人数小计 ２７７ １６２

人数合计 ５０６

局

直

属

单

位

１ 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２４ ３３

２ 军粮供应管理办公室 ６ ０

３ 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１５ ５

４ 粮食科学研究所 １９ ２

５ 粮食设计院 ２３ ７

６ 粮食学校 ９７ ４８

７ 金谷大厦 １７ １２

８
粮油批发交易市场 管理办

公室
３４ ８

９
盐务管理局中盐 黑龙江盐

业公司
２２ ４１

１０
省储备粮管理公司省直属

粮库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６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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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粮食局工作机构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７－６

单位 序号 工作机构 干部 工人 单位 序号 工作机构 干部 工人

局

机

关

工

作

机

构

１ 局领导 ８ ０

２ 办公室 ８ ６

３ 仓储处 ５ ０

４ 农村处 ４ ０

５ 基建处 ３ ０

６ 监察室 ３ ０

７ 财务审计处 ６ ０

８ 人事教育处 ６ ０

９ 综合计划处 ９ ０

１０ 行业指导处 ５ ０

１１ 机关党委办公室 ５ ０

１２ 离退休干部工作处 ４ １

机关人数小计 ６６ ７

厅直属单位人数小计 １３４ ５８

人数合计 ２６５

局

直

属

单

位

１ 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１４ １８

２ 军粮供应管理办公室 ５ ０

３ 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１２ ３

４ 粮食科学研究所 １１ ２

５ 粮食设计院 １６ ６

６ 金谷大厦 ２１ ８

７
粮油批发交易市场管理办

公室
１９ ７

８
盐务管理局 中盐黑龙江盐

业公司
１７ １

９
省储备粮管理公司 省直属

粮库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 １３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粮食局（厅）领导任职情况表

表７－７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备注

刘显廷 局长 １９８３年４月 １９８８年８月

索长有 局长 １９８８年８月 １９９１年４月

谢振忠 局长 １９９１年６月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杨文汉 厅长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 １９９８年６月

王常俊 厅（局）长 １９９８年６月

１９８８年８月刘显廷到省政

协工作；１９９１年４月索长有

调齐齐哈尔市工作；１９９８年

６月杨文汉调省政府办公

厅工作；２００６年７月王常俊

调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工作。

·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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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７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离职时间 备注

杨云梯 副局长 １９７７年７月 １９８３年３月

杨云梯 顾问 １９８３年３月 １９８５年５月

杨云梯 巡视员 １９８５年８月 １９８７年６月

闵守良 副局长 １９７２年３月 １９８９年８月

吴文杰 副局长 １９８５年９月 １９９３年１月

杜纯忠 副巡视员 １９８７年８月 １９９１年９月

阎焕敏 副局（厅）长 １９９１年８月 ２０００年６月

湛胜田 副局长 １９９３年３月 １９９５年４月

李殿科 副局长（厅）长 １９９５年４月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张伟民 副厅长 １９９６年４月 ２００３年７月

肖培尧 副厅长 １９９８年７月

金　辉 副厅长 １９９７年２月

梁成军 副局长 ２０００年８月

赵守志 副局（厅）长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 １９９８年５月

赵守志 副巡视员 １９９８年５月

程鹏达 副局长 １９７９年７月 １９８５年７月

程鹏达 纪检组组长 １９８５年９月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

程鹏达 副局长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 １９９０年４月

程鹏达 纪检组组长 １９９０年４月 １９９２年７月

周海峰 纪检组组长 １９９２年７月 １９９５年１月

赵宗琪 纪检组组长 １９９５年１月 ２０００年６月

赵柏树 纪检组组长 ２００３年６月

齐　瑶 副巡视员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陈德志 副巡视员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１９９３年１月吴文杰调省计

经委工作；１９９５年４月湛胜

田调省政府政研室工作；

２００３年７月张伟民调中央

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黑龙江

分公司工作；２０００年６月赵

宗琪调中央储备粮管理总

公司黑龙江分公司工作。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黑龙江省粮食局工作人员综合情况统计表

表７－８

　　　　　　　　年度

　　数字

项目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编制人数 ９２ ９２ ９２ ９２ ９２

干部人数 １３２ １２９ １３０ １１３ １４０

实有人数 １３９ １３６ １１８ １２５ １５１

性别
男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２ １００ １１８

女 ３２ ３２ ２８ ２５ ３３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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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８

　　　　　　　　年度

　　数字

项目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民族
汉 １３７ １３７ １２８ １２３ １４９

少数民族 ２ ２ ２ ２ ２

年龄

２５岁以下 １２ ８ １１ ５ ８

２６～３５岁 ３４ ２８ ４０ ３４ ２３

３６～４５岁 ３１ ２９ ２８ ２１ ４１

４６～６０岁 ３４ ４０ ３０ ３１ ３８

６０岁以上 ２６ ２９ ２１ ２０ ４１

文化程度

研究生 ０ ０ ０ ０ ０

大学本科（大专） ４８ ５２ ６０ ６１ ９１

中专 ２７ ２９ ２６ ２１ ２１

高中 ４３ ４０ ０３８ ３２ １９

初中 ２０ １８ ６ １１ ２０

政治面貌

党员 １０２ １１０ １０５ １００ １０３

团员 １３ １８ １５ １５ ２７

民主党派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黑龙江省粮食局工作人员综合情况统计表

表７－９

　　　　　　　　年度

　　数字

项目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编制人数 １２２ １２２ １２２ １２２ ８０

干部人数 １４０ １１３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０１

实有人数 １５１ １２７ １２６ １２９ １３５

性别
男 １１８ ９８ ９４ ８２ １０２

女 ３３ ２９ ３２ ３１ ３３

民族
汉 １４９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８ １２５

少数民族 ２ ２ １ １ ３

年龄

２５岁以下 ８ ２ ４ ３ ７

２６～３５岁 ４０ ４０ ３８ ３８ ３６

３６～４５岁 ３３ ３０ ３７ ３９ ４０

４６～６０岁 ５３ ４０ ４７ ４６ ５２

６０岁以上 １５ １ ０ ３ ０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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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９

　　　　　　　　年度

　　数字

项目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文化程度

研究生 ０ ０ ０ ０ ０

大学本科（大专） １０５ ９７ ８９ ９１ ８４

中专 １９ １５ １４ ２４ １３

高中 １０ １ ５ １４ ０

初中 ６ ０ ０ ０ ０

政治面貌

党员 １１３ ９７ ９５ ９８ １０７

团员 ２２ １６ ２０ １４ ２０

民主党派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黑龙江省粮食厅工作人员综合情况统计表

表７－１０

　　　　　　　　年度

　　数字

项目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编制人数 ８０ ８０ ８０ ８２ ６４

干部人数 ８６ ８４ ８１ ８２ ６３

实有人数 ９８ ９６ ９３ ９２ ６３

性别
男 ７２ ７０ ６６ ７０ ４２

女 ２６ ２６ ２７ ２２ ２１

民族
汉 ９４ ９１ ８６ ８８ ５９

少数民族 ４ ５ ５ ４ ４

年龄

２５岁以下 ０ ０ ０ ４ ４

２６～３５岁 ２４ ２０ １９ ２０ １５

３６～４５岁 ３６ ３８ ３５ ２９ ２２

４６～６０岁 ３８ ３７ ３７ ３７ ２１

６０岁以上 ０ １ ２ ２ １

文化程度

研究生 ４ ３ ４ ４ ８

大学本科（大专） ７５ ７４ ７１ ８１ ５４

中专 ７ ７ ６ ７ １

高中 ０ ０ ０ ０ ０

初中 ０ ０ ０ ０ ０

政治面貌

党员 ８３ ７９ ７７ ７７ ６１

团员 ３ ５ ４ ４ ０

民主党派 ０ ０ ０ ０ ０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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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粮食局工作人员综合情况统计表

表７－１１

　　　　　　　　年度

　　数字

项目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编制人数 ６５ ６５ ６７ ６９ ７０

干部人数 ６１ ６３ ６２ ６３ ６７

实有人数 ６１ ６３ ６２ ６３ ６７

性别
男 ４０ ４１ ４０ ４１ ４５

女 ２１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民族
汉 ５７ ５９ ５８ ５９ ６２

少数民族 ４ ４ ４ ４ ５

年龄

２５岁以下 ２ ３ ３ ２ ２

２６～３５岁 ２１ ２３ ２０ ８ ９

３６～４５岁 １１ １１ １１ ２５ ２６

４６～６０岁 ２７ ２６ ２８ ２８ ２８

６０岁以上 ０ ０ ０ ０ ０

文化程度

研究生 ９ ８ ５ ５ ７

大学本科（大专） ５１ ５６ ５７ ５８ ６０

中专 １ １ ０ ０ ０

高中 ０ ０ ０ ０ ０

初中 ０ ０ ０ ０ ０

政治面貌

党员 ５８ ６ ６０ ６０ ６０

团员 ０ ０ ０ ０ ０

民主党派 １ １ １ １ １

第二节　市（地）级粮食机构

一、哈尔滨市粮食局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哈尔滨市粮食局设地市级粮食机构１个，县（市）粮食机构１２个，即：呼

兰市粮食局、阿城市粮食局、五常市粮食局、双城市粮食局、尚志市粮食局、巴彦县粮食局、

·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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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县粮食局、依兰县粮食局、延寿县粮食局、木兰县粮食局、通河县粮食局、方正县粮食局。

１９８６年，哈尔滨市粮食局内设机构办公室、人事劳资处、综合计划处、财会处、储运处、
科技生产处、教育处、企管处、审计处、安全保卫处、组织部、宣传部、基层工作处。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根据职能的变化，局内机构调整为办公室、农村处、行业指导处、仓储
处、军粮供应处、流通设施建设处、财务审计处、粮食质量价格处、人事教育处、调查研究室、

离退休干部工作处、机关党委、纪检监察室。行政编制８４人。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哈尔滨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１２

　　项目

年度　　

地市级粮食

机　构

县（市）级粮食

机　构
粮　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构数 人员 机构数 人员 机构数 人员 机构数 人员 机构数 人员

１９８６ １ ７８ ９ ２８５ ２５ ４３３１ ２２ ４１４９ １６ ２９６

１９８７ １ ７８ ９ ２８５ ２５ ４３３１ ２２ ４１９４ １６ ２９６

１９８８ １ ７８ ９ ２８５ ２５ ４３６４ ２２ ４１９４ １６ ２９６

１９８９ １ ８０ ９ ２８５ ２６ ４３６８ ２２ ４１９４ １６ ２９８

１９９０ １ ８０ ９ ２６９ ２７ ４３６９ ２２ ４１９４ １６ ２９８

１９９１ １ ８０ １２ ５４７ ７６ ７０３２ ６７ ６１９５ ２６ ３４３

１９９２ １ ８０ １２ ５４７ ７６ ７０３２ ６７ ６１９５ ２６ ３４３

１９９３ １ ８０ １２ ５６１ ７６ ７０３５ ６７ ６１９５ ２６ ３４３

１９９４ １ ８０ １２ ５８２ ７７ ７０３９ ６７ ６１９５ ２６ ３４５

１９９５ １ ８０ １２ ５９９ ７８ ７０４８ ６７ ６１９５ ２６ ３４８

１９９６ １ ８０ １２ ５９９ １４１ ７０４８ ６７ ６１９５ ２６ ３４８

１９９７ １ ９４ １２ ９９７ １４２ １４４１４ １３２ ８２９５ ３０ ４１１

１９９８ １ ９４ １２ ９９１ １４５ １４４１４ １３２ ８２９５ ３０ ４１１

１９９９ １ ９４ １２ ９８３ １３９ １４０６４ １３２ ８２９５ ３０ ４１１

２０００ １ ９４ １２ ９８３ １３７ １４０６０ １３２ ８２９５ ３０ ４１１

２００１ １ ９４ １２ ９８３ １３６ １４０５５ １３２ ８２９５ ３０ ４１１

２００２ １ ９３ １２ ９２１ １３６ １４０５０ １３２ ８１３３ ３０ ４１１

２００３ １ ９２ １２ ９９３ １３５ １４０５０ １３２ ８０１２ ３０ ４１１

２００４ １ ９２ １２ ７７１ １３５ １４０５０ １３２ ７６２３ ３０ ４１１

２００５ １ ９２ １２ ７６３ １３５ ５５６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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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哈尔滨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１３

　　项目

年度　　

粮店 农村粮食管理所 饲料站（店）厂 车、船、队

机构数 人员 机构数 人员 机构数 人员 机构数 人员

１９８６ ３９７ ３８６０ ５１ ２２５ １５ ３５８ ３ １０４

１９８７ ３９７ ３８７１ ５１ ２２５ １５ ３５８ ３ １０４

１９８８ ４０１ ３９２６ ５１ ２２５ １５ ３５８ ３ １０４

１９８９ ４０１ ３９２７ ５１ ２２５ １５ ３５８ ３ １０４

１９９０ ４０１ ３９７０ ５１ ２２５ １５ ３５８ ３ １０４

１９９１ ４５６ ４５５６ １２６ ５０４ ２５ ５０７ ８ ２６４

１９９２ ４５６ ４５５６ １２６ ５０４ ２５ ５０７ ８ ２６４

１９９３ ４５６ ４５６０ １２６ ５０４ ２５ ５０７ ８ ２６４

１９９４ ４５６ ４５６０ １２６ ５０４ ２５ ５０７ ８ ２６４

１９９５ ４５６ ４５６０ １２６ ５０４ ２５ ５０７ ８ ２６４

１９９６ ４５６ ４５６０ １２６ ５０４ ２５ ５０７ ８ ２６４

１９９７ ５２６ ５３２６ ２３１ ９２４ ３９ ８８５ １２ ３７８

１９９８ ５２６ ５２２８ ２３１ ９２４ ３９ ８８５ １１ ３４９

１９９９ ５２６ ５２２８ ２３１ ９２４ ３９ ８８５ ９ ３０６

２０００ ５２６ ５２２８ ２３１ ９２４ ３９ ８８５ ８ ２４８

２００１ ５２６ ５２２８ ２３１ ９２４ ３９ ８８０ ６ １８６

２００２ ５２６ ５２２８ ２３１ ９２４ ３９ ８８０ ５ １６５

２００３ ５２６ ５２６５ ２３１ ９２４ ３９ ７２９ ５ １６５

２００４ ５２６ ５２６５ ２３１ ９２４ ３９ ６９８ ５ １６５

２０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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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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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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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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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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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５６
６
７
０４
９
５
７９
６
３
６０
３
７
２０
５

４
８５
６

３
１３
３
１２
５３
１

０
１１

０
７

１９
８８

１
６９
２
１４
０７
２
１４
１
３
５１
８
４
２２
２
６
１９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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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１
１
５７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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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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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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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２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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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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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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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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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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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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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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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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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３
６２
８
７
２５
７

４
８９
１

３
１５
５
１２
６２
１

０
１１

０
８

１９
９０

１
７０
０
１４
１２
３
１４
１
３
５３
１
４
２３
７
６
２１
４

０
１
２６
６
１
５８
２
７
１２
０
５
８５
５
３
６３
９
７
２７
９

４
９０
５

３
１６
５
１２
６５
８

０
１５

０
５

１９
９１

２
４５
９
２０
１０
５
２０
１
５
０２
６
６
０３
２
８
８４
６

０
３
１５
９
３
８３
６
９
０２
６
６
５４
４
４
７３
８
９
２５
１

８
５７
４

４
５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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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
１

０
１５

０
５

１９
９２

２
４５
９
２０
１０
５
２０
１
５
０２
６
６
０３
２
８
８４
６

０
３
１５
９
３
８３
６
９
０２
６
６
５４
４
４
７３
８
９
２５
１

８
５７
４

４
５１
３
１８
０５
１

０
１５

０
５

１９
９３

２
４５
９
２０
１１
２
２０
１
５
０２
８
６
０３
４
８
８４
９

０
３
１６
０
３
８３
７
９
０２
８
６
５４
６
４
７４
０
９
２５
４

８
５７
７

４
５１
４
１８
０５
７

０
１５

０
５

１９
９４

２
４６
２
２０
１１
８
２０
１
５
０３
０
６
０３
５
８
８５
２

０
３
１６
１
３
８３
９
９
０３
２
６
５４
８
４
７４
２
９
２５
８

８
５８
０

４
５１
６
１８
０６
４

０
２１

０
５

１９
９５

２
４６
５
２０
１３
０
２０
１
５
０３
３
６
０３
９
８
８５
７

０
３
１６
３
３
８４
１
９
０３
８
６
５５
３
４
７４
５
９
２６
４

８
５８
６

４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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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０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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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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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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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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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２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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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
３
６
０３
９
８
８５
７

０
３
１９
０
３
８７
３
９
１１
４
６
６０
７
４
７８
５
９
３４
１

８
６５
８

４
５５
７
１８
２２
７

０
２１

０
５

１９
９７

３
４９
９
３１
６１
７
３１
６
７
９０
４
９
４８
５
１３
９１
１

０
６
６７
２
８
０７
７
１０
１８
４
４
５６
５
６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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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８

６
９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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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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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９

１９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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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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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
７
３１
１
７
７７
４
９
３２
９
１３
６８
３

０
６
５７
０
７
９５
３
１０
０２
８
４
４９
５
６
５７
０
１２
７９
４

１５
２１
４

６
９１
６
２７
６６
２

０
３３

０
９

２０
００

３
４７
２
３１
０３
５
３１
０
７
７５
９
９
３１
１
１３
６５
５

０
６
５５
６
７
９３
７
１０
００
７
４
４８
６
６
５５
６
１２
７６
８

１５
１８
３

６
９０
１
２７
６０
６

０
３３

０
９

２０
０１

３
４６
３
３０
９６
３
３１
０
７
７４
１
９
２８
９
１３
６２
４

０
６
５４
１
７
９１
８
９
９８
４
４
４７
５
６
５４
１
１２
７３
８

１５
１４
７

６
８８
５
２７
５４
１

０
３３

０
７

２０
０２

３
４５
９
３０
７７
５
３０
８
７
６９
４
９
２３
３
１３
５４
１

０
６
５０
４
７
８７
４
９
９２
８
４
４５
０
６
５０
４
１２
６６
７

１５
０６
３

６
８４
７
２７
３８
７

０
３３

０
７

２０
０３

３
４５
２
３０
５４
０
３０
５
７
６３
５
９
１６
２
１３
４３
８

０
６
４５
８
７
８１
８
９
８５
８
４
４１
９
６
４５
８
１２
５７
７

１４
９５
６

６
７９
８
２７
１９
４

０
３３

０
６

２０
０４

３
４４
６
２９
８６
５
２９
９
７
４６
６
８
９６
０
１３
１４
１

０
６
３２
９
７
６６
２
９
６６
０
４
３３
０
６
３２
９
１２
３２
５

１４
６５
７

６
６６
２
２６
６４
９

０
３３

０
６

２０
０５

４９
７
５
５６
１
５６

１
３９
０
１
６６
８
２
４４
７

０
１
１５
１
１
３９
３
１
７５
７
７ ８
８
１
１５
１
２
２４
１

２
６６
６

１
２１
２
４
８４
６

０
１１

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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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齐齐哈尔市粮食局

齐齐哈尔市粮食局，设地市级粮食机构１个，县（市）级粮食行政机构９个。即：龙江县

粮食局、讷河市粮食局、依安县粮食局、泰来县粮食局、甘南县粮食局、富裕县粮食局、克山

县粮食局、克东县粮食局、拜泉县粮食局。

１９８６年，齐齐哈尔市粮食局内设机构为２２个，职能科（室）：办公室、财会科、计调科、农
管科、仓储科、工业科、供应科、基层指导科、劳资安技科、科教科、价检科、审计科、保卫科、

集体企业办、纪检委、组织科、宣传科、工会、团委、经济协作办公室、机关党委和离退休老干

部管理办公室。编制１４１人，实有人数１２２人。
２０００年，局内设机构由２２个科室减至１０个职能科室和党委工作部，即：办公室、计调

科、工业科、仓储科、农管科、供应科、财会科、企管科、劳资科、保卫科、党委工作部（组织、宣

传部、教育科合并），按有关规定设置纪检委监察室、工会、团委。

２００５年市粮食局内设办公室、财会科、计调科、农管科、仓储科、军粮办、行业指导科、保
卫科、纪检监察室、工会、党委工作部、机关党委、离退休老干部管理办公室。行政编制４６

人，实有人数４３人。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齐齐哈尔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１５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 １２１ ９ ４５７ ８０ １２０４６ ３８ ７９２８ ５２ ２８８６
１９８７ １ １２１ ９ ４５７ ８１ １３０５９ ４４ ８００４ ５２ ２９２２
１９８８ １ １２１ ９ ４６７ ８１ １３３４４ ４４ ８０６８ ５２ ３０４０
１９８９ １ １２１ ９ ４６９ ８１ １４０１５ ４４ ８６８７ ５２ ３２９６
１９９０ １ １２１ ９ ４８８ ８１ １４１９０ ４４ ８８０９ ５２ ３１９６
１９９１ １ １２１ ９ ４９６ ８１ １５０７０ ４５ ９０８４ ５２ ３８４９
１９９２ １ １２１ ９ ５０３ ８１ １４９２９ ４５ ９２８３ ５２ ３７３７
１９９３ １ １２１ ９ ４４０ ８１ １５５６６ ４５ ９４９７ ５２ ３５５５
１９９４ １ １４１ ９ ４１２ ８１ １８０７２ ３３ ７５５５ ５１ ３２８８
１９９５ １ ６３ ９ ３９２ ８３ １９５６６ ３３ ７７３２ ５１ ３１３３
１９９６ １ ６３ ９ ３９３ ８３ １８５３７ ３２ ７７４９ ５１ ３１６６
１９９７ １ ６３ ９ ３７０ ８４ １８７８８ ３２ ７３４８ ５１ ３０８６
１９９８ １ ６３ ９ ３３８ ８１ １５７１９ ３３ ８５２４ ５１ １１３３
１９９９ １ ６３ ９ ３４０ ８１ １５４９８ ３３ ７４９１ ４９ １０８３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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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１５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２０００ １ ６３ ９ ２８８ ８１ １５１７９ ３２ ７２５５ ４９ ８２８
２００１ １ ４６ ９ １８６ ７９ １４７７６ ３０ ５３１７ ４６ ５２６
２００２ １ ４６ ９ １５７ ７９ １３７２６ ２７ ５１２１ ３６ １８１
２００３ １ ４６ ９ １４４ ７９ １２７３３ ２６ ５０６７ ４０ １７７
２００４ １ ４６ ９ １４６ ７９ ７０１０ １４ ３５４９ ２ ３５
２００５ １ ４６ ９ １３５ ７２ ２３３０ ５ ２１ ０ ０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齐齐哈尔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１６

　　项目

年度　　

粮店 农村粮食管理所 饲料站（店）厂 车、船、队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８９ ３６９０ １５１ ４０９ ３０ ２０８１ １０ ５９１
１９８７ １９０ ３２１６ １５１ ４１０ ２０ １７１６ １１ ６０４
１９８８ １９０ ３３３９ １５１ ４３０ ２２ １８５９ １１ ６１０
１９８９ １９０ ３４８２ １５１ ４４２ ２３ ２０７１ １１ ６５４
１９９０ １９０ ３６５８ １３３ ３９１ ２３ １８７４ １１ ７１９
１９９１ ２０３ ４５８３ １３３ ３９０ ３３ ２０２３ １０ ７８２
１９９２ ２０３ ４６１２ １３３ ３８９ ３３ １９６１ １０ ７９１
１９９３ ２０３ ４４０６ １１０ ３１３ ３３ １９６３ ９ ７９７
１９９４ ２０３ ４４５９ １１０ ２５８ ３３ ２００４ ９ ８０９
１９９５ １９６ ４５９０ １１１ ２８４ １９ １９０６ ９ ７７０
１９９６ １９６ ４６７４ １００ １６３ ２０ ２３３２ ７ ５７３
１９９７ １９１ ４２２２ ８９ １４５ １８ １９８２ ７ ５５６
１９９８ ５５ １６６８ ７９ １１１ １７ １１４９ ６ ４３８
１９９９ ５３ １６４６ ７３ １０４ １８ １１０９ ６ ４３６
２０００ ５１ １６６９ ８３ １１１ １６ ９４１ ７ ４７５
２００１ ３３ ９０７ ５８ ８９ １３ ８０１ ５ ３２５
２００２ ３３ ９０２ ４３ ６６ １２ ７２０ ４ ２７９
２００３ ３３ ８９４ ４３ ６４ １２ ７０２ ４ ２７４
２００４ ２４ ５７７ ２３ ２０ ７ ３５４ ４ ８１
２０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５１３·



黑龙江省志·粮食志

书书书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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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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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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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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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职
称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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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结
构

年
龄
结
构

政
治
面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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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脱
产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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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部

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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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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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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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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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大
专

中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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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以
下

３１
～

４５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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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以
上

中
共

党
员

民
主

党
派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１９
８６

８７
６
６
４４
６

６
８０

５３
１
１
３１
６

０
１０

１８
３

２６
４

６
８２
１
２
３０
０
２
４８
０
２
５３
７
１
２９
１

０
３７

１１
８

１９
３３

１９
８７

８７
６
６
４４
６

６
８０

５３
１
１
３１
６

０
１０

１８
３

２６
４

６
８２
１
２
３０
０
２
４８
０
２
５３
７
１
２９
１

０
３７

１１
８

１９
３３

１９
８８

８７
６
６
４４
６

６
８０

５３
１
１
３１
６

０
１０

１８
３

２６
４

６
８２
１
２
３０
０
２
４８
０
２
５３
７
１
２９
１

０
３７

１１
８

１９
３３

１９
８９

９６
１
７
７７
１

６
８３

５３
７
１
４９
０

０
１０

２０
１

２９
８

８
１７
９
２
６０
２
２
６８
４
３
４４
１
１
２８
３

０
３７

１１
８

２０
３２

１９
９０

９４
２
７
９３
０

７
９３

５５
３
１
４８
１

０
１２

２２
７

３３
９

８
２５
５
２
８０
３
２
７９
７
３
２６
８
１
３８
１

０
２１

１０
７

１４
２２

１９
９１

９４
７
８
２１
３

７
９１

５４
９
１
７２
１

０
１３

２３
７

３５
２

８
５１
９
３
１４
５
３
２２
０
２
７９
０
１
３４
８

０
２１

１０
７

１４
２２

１９
９２

９７
１
８
４４
６
１０

９６
６２
４
１
７１
５

０
１５

２５
５

３３
７

８
７６
９
３
２６
２
３
１７
１
２
９７
９
１
３６
７

０
２２

１１
２

１６
２３

１９
９３

９２
２
８
４８
１
１１

１０
３

５７
４
１
７７
８

０
１４

２７
８

３４
５

８
７６
８
３
３０
１
３
０２
７
３
０９
１
１
３８
７

０
８

９９
１５

１５

１９
９４

１
００
１
８
７０
０
１１

１１
１

５７
７
１
７２
８

０
１６

２８
７

３６
５

８
９９
５
３
５３
５
２
９５
８
３
２０
２
１
３７
４

０
１４

９１
１３

１３

１９
９５

９４
６
８
８９
７
１２

１１
６

６２
５
１
８０
７

０
１７

３０
１

３７
６

９
０７
３
３
６６
９
２
９３
４
３
２９
４
１
１４
９

０
１５

８９
１

２

１９
９６

８６
３
９
３４
７
１１

１２
７

５９
５
１
８３
０

０
２２

３５
２

３８
１

９
３７
０
３
４９
２
３
４２
２
３
２８
０
１
３９
４

０
１５

７９
１

２

１９
９７

８４
８
９
４１
７
１１

１３
０

５９
２
１
８３
５

０
２２

４１
３

４２
１

９
３７
４
３
５４
６
３
２７
８
３
４３
５
１
４０
１

０
１７

８０
１

３

１９
９８

７６
０
７
４２
２
１２

１１
７

６２
６
１
６６
２

０
２５

４２
３

５０
７

７
１８
１
３
１２
６
３
２９
８
１
７５
３

８９
８

０
２４

７２
０

１

１９
９９

７４
９
６
８９
０
１２

１２
１

５９
２
１
２８
１

０
２６

４９
６

５４
２

６
５１
５
３
２６
０
３
１０
４
１
２６
９
１
３０
４

０
２４

７５
０

０

２０
００

７１
８
６
３７
３
１２

１１
１

５９
１
１
０８
２

１
３１

５５
６

５７
５

５
９２
３
２
７５
７
２
８６
４
１
５２
２
１
３０
３

０
２２

４９
０

０

２０
０１

６２
２
５
９３
９

６
８３

４９
０

８８
９

６
３３

４５
９

４９
３

５
５１
４
２
６０
７
２
５３
６
１
４１
２
１
１５
２

０
２０

４８
０

０

２０
０２

５５
１
４
６２
７

７
６６

４０
６

７８
６

６
３８

４１
９

４２
１

４
２８
４
１
７５
６
１
８７
８
１
５４
５
１
０９
８

０
２１

４３
０

０

２０
０３

４９
８
４
３２
９

７
７９

３７
５

８０
２

６
３８

３９
０

４２
３

３
７２
６
１
７７
２
１
４１
６
１
３９
９

９０
９

０
２０

４２
０

０

２０
０４

２３
２
１
６８
１

６
４３

２６
３

７４
７

６
４３

２４
４

２８
２

１
３２
１

３８
２

８４
６

６８
１

５２
５

０
２６

３３
０

０

２０
０５

２２
３

９７
４

６
２９

５６
２４
７

６
４７

１６
１

１５
４

８０
９

１５
９

５６
７

４７
０

３６
１

０
１８

４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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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牡丹江市粮食局

牡丹江市粮食局，设地市级粮食行政机构１个，县（市）级粮食行政机构５个，即：宁安
市粮食局、海林市粮食局、林口县粮食局、穆棱市粮食局、东宁县粮食局。

１９８６年牡丹江市粮食局：内设机构１１个职能科（室）和党委工作部门，即：办公室、计调
科、财务科、基层科、教育科、保卫科、科技科、人事监察科，物价检验科、劳动工资科、老干部

科，党委工作部门，按照有关章程规定设置纪检委、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工

会、团委。市粮食局机关编制１００人，实有人员１２５名。
２００１年牡丹江市粮食局：内设机构８个职能科（室）和党委工作部门，即：办公室、计划

科、财务科、行业指导科、粮食收储科、人事劳资科、安全保卫科（对外挂信访科牌子）、审计

监察科，党委工作部门（组织部、宣传部），按照有关章程规定设置纪检监察室、工会、团委。

实有人员３１名。
２００５年牡丹江市粮食局：内设机构８个职能科（室）和党委工作部门，即：办公室、粮食

调控科、财务审计科、行业指导科、粮食仓储物流管理科（挂行政审批科牌子）、军粮供应科、

执法监督科、组织人事科，按照有关章程规定设置纪检监察科、工会、团委，实有人员４０名。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牡丹江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１８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 １２５ ６ ２８４ ４５ ５０７７ １９ ２２２６ ３２ ５０９
１９８７ １ １２２ ６ ２８４ ４５ ５１６６ １９ ２２６５ ３２ ５１９
１９８８ １ １２０ ６ ２８５ ４５ ５２２８ １９ ２２９２ ３２ ５２０
１９８９ １ １１５ ６ ２７７ ４６ ５２６３ １９ ２３００ ３２ ５０５
１９９０ １ １１１ ６ ２８０ ４５ ５３８４ ２０ ２２６２ ３２ ５１３
１９９１ １ ９８ ６ ２７８ ４５ ５２５６ １９ ２２４０ ３２ ４９６
１９９２ １ ９６ ６ ２５３ ４５ ５５５４ ２０ ２２３７ ３１ ４８２
１９９３ １ ９２ ６ ２０５ ５０ ５７６４ １９ ２０３１ ３６ ４８５
１９９４ １ ９０ ６ ２０５ ５１ ５８６８ １９ ２０３７ ３６ ４３４
１９９５ １ ８２ ６ １９９ ５２ ５９９１ １６ １９７７ ３７ ４３６
１９９６ １ ７８ ６ １６１ ５５ ６００１ １６ １８８５ ３７ ４２９
１９９７ １ ７５ ６ １６２ ５６ ５８７８ １６ １８７７ ３７ ３９０
１９９８ １ ７２ ６ １４９ ５１ ５５５９ １８ ２０９１ ３７ ７９７
１９９９ １ ６５ ６ １４３ ５１ ５６７０ １６ １８５２ ２２ 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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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１８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２０００ １ ５８ ６ １４１ ５１ ５３２８ １７ １７３７ ２２ ７４１
２００１ １ ５６ ６ １２７ ５０ ５２９６ １７ １６８０ ２２ ７３４
２００２ １ ４１ ６ ９０ ４７ ５３４８ １７ １６６０ ２２ ７２０
２００３ １ ４１ ６ ８９ ４６ ４８３６ １７ １４７７ ２２ ７４３
２００４ １ ４１ ６ ８７ ４６ ２６６９ ９ ９４８ ２０ ６３７
２００５ １ ４０ ６ ８９ ４６ １１６１ ４ １５３ １２ ８８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牡丹江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１９

　　　项目

年度　　　

粮店 农村粮食管理所 饲料站（店）厂 车、船、队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２９ ２３６４ ６４ ２３２ １０ ５５２ ３ １１７
１９８７ １２９ ２３４８ ６４ ２４４ １０ ５５１ ３ １２０
１９８８ １２９ ２３９８ ６４ ２３５ １０ ５５７ ３ １２２
１９８９ １２９ ２３００ ６４ ２３８ １０ ５７１ ３ １２２
１９９０ １２９ ２３１７ ６４ ２３６ １０ ５６９ ４ １２６
１９９１ １２９ ２３０８ ６４ ２２３ １０ ５９１ ４ １２５
１９９２ １３０ ２２７４ ６４ ２２２ １０ ５９６ ４ １１６
１９９３ １２８ ２２４０ ６４ ２３４ １０ ５９４ ４ １２１
１９９４ １１７ ２１３３ ６４ ２３２ ９ ５５５ ３ １０１
１９９５ １０９ １９０３ ６４ ２２７ ７ ５４３ ３ １０１
１９９６ １０９ １９２７ ５５ ２１６ ７ ５４２ ３ ９９
１９９７ １０９ １８９６ ５５ ２０１ ７ ５４７ ３ ９９
１９９８ ８５ １５６４ ５５ １８１ ６ ４２１ ３ ９９
１９９９ ８８ １５１８ ５５ １７１ ６ ４０１ ３ ７４
２０００ ８５ １４９７ ２８ １５６ ６ ３９８ ３ ７２
２００１ ８３ １４５２ ２１ １２５ ６ ３９７ ３ ７１
２００２ ８２ １４２９ １４ ９２ ６ ４０７ ３ ６９
２００３ ７５ １３２９ １４ ９１ ６ ３１６ ３ ６９
２００４ ３６ ４７５ ２ ６５ ３ ２１２ ２ ５３
２００５ ２２ ３２４ １ ９ １ ６８ １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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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９
８６
～
２０
０５
年
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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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粮
食
局
及
所
属
县
粮
食
机
构
人
员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表

表
７
－
２０

项
目

年 度　
人
数

实
有
人
数

职
称
结
构

文
化
结
构

年
龄
结
构

政
治
面
貌

在
职
教
育

脱
产
教
育

干
部

工
人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未
评

研 究 生
大
学
大
专

中
专

其
他

３０
岁

以
下

３１
～

４５
岁

４６
岁

以
上

中
共

党
员

民
主

党
派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１９
８６

２
３０
９
１０
１８
６

３６
０
８９
７

１１
２３
３

２０
４９
９

１
５６
１

１０
４１
５

１
８０
５

４
７３
６

７
５７
９

２
５９
２

３
２１
０

３
１１
４

１０
９

１０
９

１９
８７

２
３０
２

１
９６
２

３６
３
９１
１

１１
１８
５

２０
５０
１

１
５５
３

１０
３８
７

１
７７
８

４
７５
７

５
９２
９

２
６１
７

３
２０
１

２
９８
１

１１
７

１１
８

１９
８８

２
３０
２

１
９６
２

３６
３
９１
１

１１
１８
５

２０
５０
４

１
５５
３

１０
３８
７

１
７７
８

４
７５
７

５
９２
９

２
６１
７

３
２０
４

２
９８
１

１１
７

１１
８

１９
８９

２
３０
２
１０
１６
２

５
３６
３
９１
１

１１
１８
５

２０
５０
４

１
５５
３

１０
３８
７

１
７７
８

４
７５
７

５
９２
９

２
６１
７

３
２０
４

２９
８

１１
７

１１
８

１９
９０

２
２６
２
１０
２６
７
２２

３７
０
９１
４

１１
２２
３

０
２０

５１
８

１
５５
１

１０
４４
０

１
７４
１

４
８２
６

５
９６
２

２
６３
７

３
１８
７

２
７５
９

１０
０

１２
６

１９
９１

２
２４
９
１０
２０
６
２１

３７
７
９３
０

１１
１２
７

０
２０

５２
７

１
５５
７

１０
３５
１

１
７５
５

４
８５
５

５
８４
５

２
６６
０

３
１７
６

２
７０
８

１１
５

１４
４

１９
９２

２
３１
７
１０
４１
１
２１

３８
１
９２
８

１１
３９
８

０
２０

５４
４

１
５６
４

１０
６０
０

１
６８
９

４
８９
８

６
１４
１

２
６８
５

３
１８
０

３
０１
５

１２
２

１１
５

１９
９３

２
３３
２
１０
４０
７
２０

３８
６
９２
６

１１
４０
７

０
１９

５４
９

１
５６
５

１０
６０
６

１
６６
５

４
９１
８

６
１５
６

２
７０
１

８
１５
３

２
８１
３

９２
９９

１９
９４

２
２９
６
１０
３７
１
１９

３９
４
９４
６

１１
３０
８

０
２１

５９
７

１
５９
２

１０
４５
７

１
６１
５

４
８６
８

６
１８
４

２
６４
３

８
１５
６

２
２２
２

１１
３

１５
２

１９
９５

２
３０
１
１０
２８
７
１９

３９
３
９４
９

１１
２２
７

０
２１

６０
４

１
６０
９

１０
３５
４

１
５８
７

４
８２
５

６
１７
６

２
６８
０

８
１１
７

２
０４
０

１０
６

１０
３

１９
９６

２
３０
１
１０
２３
４
１８

３８
１
９５
２

１１
１８
１

０
２２

６２
５

１
６２
１

１０
２６
７

１
５１
１

４
８２
１

６
２０
３

２
６９
０
１０

１３
１

１
８４
５

７３
７１

１９
９７

２
２６
３
１０
０８
９
１８

３８
３
９４
９

１１
００
２

０
２０

６３
９

１
６３
７

１０
０５
６

１
４５
９

４
７５
２

６
３２
４

２
７２
２
１０

１１
０

１
７６
５

７０
７９

１９
９８

２
３２
５

９
９７
５
１８

３７
７
９３
６

１０
９６
９

０
１９

６４
７

１
６３
５

９
９９
９

１
４１
８

４
７７
０

６
１１
２

２
７５
８
１０

７２
１
１６
０

７３
８８

１９
９９

２
２５
６

９
７８
９
１８

３７
６
９２
６

１０
７２
５

０
１７

６６
０

１
６３
０

９
７３
８

１
３１
０

４
６５
５

６
０８
０

２
７８
７
１２

１２
８

１
１０
７

４３
６１

２０
００

２
１０
３

９
３８
３
１７

３７
４
９２
５

１０
１７
０

０
２４

７８
７

１
６２
２

９
０５
３

１
２９
８

４
４５
０

５
７３
８

２
７３
１
１３

５３
９２
３

５６
４３

２０
０１

２
０４
３

９
２２
８
１７

３７
４
９２
４

９
９５
６

０
２８

７９
４

１
５９
８

８
８５
１

１
２６
１

４
３２
６

５６
８

２
７０
０
１３

２８
８３
９

４７
４８

２０
０２

１
９９
３

９
２０
４
１６

３７
２
９１
３

９
８９
６

０
２８

７８
１

１
５７
４

８
８１
３

１
２１
７

４
２５
９

５
７２
１

２
６０
０
１４

２７
７６
２

２８
２３

２０
０３

１
８６
８

８
３８
７
１６

３４
２
８６
２

９
０３
５

０
３３

６６
８

１
４６
３

８
０９
１

１
１２
８

３
８４
５

５
２８
２

２
４３
３
１４

２４
６１
１

２３
１７

２０
０４

１
３２
９

４
８９
０
１５

２５
６
６０
１

５
３４
７

０
４０

５０
５

１
３１
０

４
３６
３

８８
１

２
４４
９

２
８８
９

２
０５
６
１４

１９
４６
１

１７
１７

２０
０５

６０
１

１
８２
８
１５

２１
４
３６
１

１
８３
９

０
４３

１６
６

７２
６

１
１９
３

１８
５

１
１８
１

１
０６
３

１
２０
８
１４

１７
３７
４

１６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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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佳木斯市粮食局

１９８６年，佳木斯市设市政粮食行政机构１个，县级粮食行政机构８个，即：富锦县粮食
局、同江县粮食局、桦南县粮食局、桦川县粮食局、抚远县粮食局、依兰县粮食局、建三江管

局粮食局。１９９９年，依兰县归属于哈尔滨管辖。２００５年，佳木斯建三江粮食局划归农垦总
局管理。人数１３４人。
１９８６年，合江地区粮食局与佳木斯市粮食局合并，设佳木斯市粮食局，内设机构：办公

室、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保卫科、劳资科、团委、工会、工业科、供应科、计调科、仓储科、

组织技术科、价检科、信访办、财会科、教育科、农管科、集体经济科、纪检委、监察室（合署办

公），饲料科、车管科、整企办、科技科、卫生科，２５个科室（办），人员１２７人。
１９９２年，撤销仓储科、工业科、供应科、价检科、农管科、科技科、饲料科、车管科、整企

办、组织部人事科（劳资）合署办公。

１９９６年，恢复供应科、工业科、农村科、党群合署办公、挂党群工作部牌子、增设人事教
育科、企管科更名为行业指导科、共１２个科室、核定编制５９名、实有人数５８人。
２００２年，取消供应科、工业科，核定编制５０名实有人数４８人。
２００５年，局内设机构办公室、仓储科、农业科、人事教育科、行业指导科、审计科、财会

科、党群工作部、老干部工作科、监察室、保卫科，编制５０名，实有人数４９人。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佳木斯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２１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 １２７ ７ ３２１ ５１ ６３１３ １９ ２７７６ １０ ２２９
１９８７ １ １１８ ７ ３２３ ５１ ６３５２ １９ ２８１５ １０ ２３５
１９８８ １ １１３ ７ ３２７ ５１ ６３８９ １７ ２８４３ １０ ２４４
１９８９ １ ９２ ７ ３３８ ５１ ６４７６ ２０ ２８７６ １０ ２４１
１９９０ １ ９０ ７ ３７０ ５１ ６６２４ ２２ ２９０１ １０ ２５５
１９９１ １ ８８ ７ ３６４ ５１ ６７１３ ２２ ２９３１ １０ ２５５
１９９２ １ ４８ ７ ３３１ ５１ ６７９６ ２２ ２９６４ １０ ２４５
１９９３ １ ４８ ７ ３２６ ５１ ６８５５ ２２ ３００１ １０ ３９１
１９９４ １ ４９ ７ ３３３ ５２ ７１３７ ２２ ２７５０ １０ ３９８
１９９５ １ ４９ ７ ３０８ ５２ ７５４７ ２２ ２７８５ １０ ３９９
１９９６ １ ４４ ７ ２７０ ５２ ７９８７ ２２ ２８１４ １０ ３８６
１９９７ １ ５８ ７ ２６２ ５３ ８０３０ ２２ ２８２５ １０ ３７１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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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２１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９８ １ ５８ ７ ２５４ ５７ ８１５４ ２２ ２８３８ １０ ３７９
１９９９ １ ５７ ６ ２０７ ５８ ８２８６ ２４ ２８５１ １０ ３５８
２０００ １ ５８ ６ ２０５ ５８ ８４３５ ２４ ２８６５ １０ ３４８
２００１ １ ５８ ６ ２０４ ５８ ８５１７ ２４ ２４１６ １０ ２９４
２００２ １ ４８ ６ １７２ ５８ ８７９９ １９ ２４０１ ７ ２７９
２００３ １ ４８ ６ １１３ ５８ ８９１５ ２１ ２３９４ ７ ２８５
２００４ １ ４５ ６ １１３ ５８ ９１１５ １５ ２３６７ ６ ２５４
２００５ １ ４８ ５ １１３ ５０ ４２４３ １１ １１５２ ６ ４８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佳木斯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２２

　　项目

年度　　

粮店 农村粮食管理所 饲料站（店）厂 车、船、队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８２ １６１２ ７０ ２７１ １９ ８１２ ４ ３０１
１９８７ ８２ １６４５ ７０ ２６９ １９ ８５２ ４ ３３６
１９８８ ８２ １６９５ ７０ ２７８ １９ ８６５ ４ ３８７
１９８９ ８４ １７０３ ７０ ２８０ １９ ８８９ ４ ３３２
１９９０ ８４ １６４０ ７１ ２８２ １９ ８９４ ４ ３３０
１９９１ ８５ １６６９ ７１ ２８８ １９ ９２５ ４ ３３９
１９９２ ８５ １６７２ ６７ ２５８ １８ ９２７ ４ ３２９
１９９３ ７９ １６９９ ４８ １９７ １９ ９９８ ４ ３２７
１９９４ ７９ １５２８ ４７ １８９ １９ １００１ ３ ２８７
１９９５ ７９ １４５６ ３６ ９６ １９ ９７９ ３ ２４１
１９９６ ７９ １４１８ ３２ ６６ １６ ６６５ ３ ２０６
１９９７ ７９ １３５６ ３２ ６６ ６ ６５１ ３ ２０８
１９９８ ７７ １３３４ ３２ ６６ ６ ６６０ ３ ２０２
１９９９ ７４ １２７６ ３２ ６６ ６ ６４１ ３ ２０４
２０００ ７４ １２７１ ３２ ６６ ６ ６００ ３ １７６
２００１ ７３ １２５８ ２５ ４１ ６ ５８１ ２ １７５
２００２ ６８ １２０１ １ １４ ６ ４０５ ２ １７５
２００３ ６７ １２２１ １ １４ ６ ３９４ ２ １７５
２００４ １３ １１８０ １ １４ ５ ３７２ １ １０６
２００５ ５ １９ ０ ０ ２ １３ １ ５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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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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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８６

１
９４
７
１２
４９
０
１３

５８
３
１
２７
４
１２
５６
７

０
１６

９８
２

８０
４

１２
６３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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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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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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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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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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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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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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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１
９４
７
１２
４９
０
１３

５８
３
１
２７
４
１２
５６
７

０
１６

９８
２

８０
４

１２
６３
５

４
７１
５

６
１０
０

３
６２
２

１
８９
３

０
１９
９

１
１２
３

４１
２５

１９
８８

１
９４
７
１２
４９
０
１３

５８
３
１
２７
４
１２
５６
７

０
１６

９８
２

８０
４

１２
６３
５

４
７１
５

６
１０
０

３
６２
２

１
８９
３

０
１９
９

１
１２
３

５０
２５

１９
８９

１
９６
０
１２
６８
６

８
６１
６
１
３１
２
１２
７１
０

０
１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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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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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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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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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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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３
６５
４

２
００
１

１
１９
１

１
１５
１

５２
３０

１９
９０

１
９７
１
１２
８５
８

８
６３
７
１
３３
９
１２
８４
５

０
２１

１
０７
０

８４
２

１２
８９
６

４
７７
９

６
２４
６

３
８０
４

２
１３
８

１
２１
５

１
１９
６

４１
３０

１９
９１

１
９８
６
１３
１０
０
１５

６５
２
１
３６
８
１３
０５
１

０
３１

１
１１
６

８６
０

１３
０７
９

４
８０
２

６
２６
４

４
０２
０

２
２３
１

１
１８
２

１
１３
１

２２
３０

１９
９２

２
００
９
１３
２８
６
１６

６８
７
１
３８
５
１３
２０
７

０
３８

１
１６
５

８８
７

１３
２０
５

４
８３
７

６
２７
０

４
１８
８

２
３３
５

１
１２
４

７０
２

１７
１８

１９
９３

２
０３
１
１３
４６
５
１７

７１
１
１
４１
３
１３
３５
５

０
４３

１
２０
６

９０
９

１３
３３
８

４
８８
７

６
２７
２

４
３３
７

２
４３
３

１
１４
８

７４
４

６
１８

１９
９４

２
０５
２
１３
３９
８
１５

７３
２
１
４３
６
１３
２６
７

０
４８

１
２７
４

９２
２

１３
２０
６

４
９０
７

６
５８
４

３
９５
９

２
５５
６

１
１１
０

６６
９

２
１５

１９
９５

２
０６
６
１３
５７
１
１４

７５
１
１
４４
８
１３
４２
４

０
５２

１
３１
２

９４
１

１３
３３
２

４
９５
８

６
６２
７

４
０５
２

２
６２
８

１
９５

７９
５

０
０

１９
９６

２
０６
０
１３
８５
５
１６

７６
７
１
４６
０
１３
６７
２

０
６３

１
３５
６

９６
２

１３
５３
４

４
９４
３

６
６５
０

４
３２
２

２
６９
４

１
７９

７５
１

０
０

１９
９７

２
０５
９
１３
８９
３
１７

７７
１
１
４８
５
１３
６７
９

０
７９

１
４０
１

９６
６

１３
５０
６

４
９０
５

６
６８
５

４
３６
２

２
７６
２

１
７２

７９
０

２
１０

１９
９８

２
０６
８
１４
００
１
１９

７７
９
１
４９
７

１
３７
７

０
１０
５
１
４６
７

９８
７

１３
５１
０

４
８６
６

６
７２
４

４
４７
９

２
９０
０

１
５６

７７
１

０
０

１９
９９

２
０４
４
１４
１６
０
２２

７８
１
１
５１
０
１３
８９
１

０
１２
０
１
４８
２
１
００
９

１３
５９
３

４
７９
４

６
９７
７

４
４３
３

２
９６
６

１
４４

６９
１

０
０

２０
００

２
０４
１
１４
２４
０
１９

７８
６
１
５２
６
１３
９５
０

０
１３
９
１
４９
８
１
０１
６

１３
６２
８

４
７０
５

７
０１
９

４
５５
７

２
９７
３

１
３５

６３
５

０
０

２０
０１

２
０４
５
１３
８５
７
２０

７９
０
１
５３
４
１３
５５
８

０
１５
２
１
５１
２
１
０１
４

１３
２２
４

４
８１
５

７
０５
２

４
０３
５

３
００
８

１
２０

６４
９

０
０

２０
０２

２
０４
７
１３
８６
０
２８

７８
２
１
５３
９
１３
５５
８

０
１６
１
１
５１
８
１
０１
３

１３
２１
５

４
８６
０

７
２３
６

３
８１
１

３０
３

１
１１

４３
７

０
０

２０
０３

２
０４
３
１３
８５
８
２２

７６
９
１
５４
１
１３
５６
９

０
１７
８

１５
１
１
０１
０

１３
１９
９

４
８４
１

７
２６
０

３
８０
０

２
９６
３

１
１５

４１
２

０
０

２０
０４

２
０３
２
１３
７５
６
１４

７５
１
１
５３
２
１３
４９
１

０
１７
６
１
５０
８

９９
３

１３
１１
１

４
７７
０

７
２６
１

３７
５

２
９７
７

１
３

３２
６

０
０

２０
０５

１
０１
３

４
５１
２
１２

５９
４
１
２０
４

３
７１
５

０
１６
３
１
２１
９

９７
４

３
１６
９

１
４７
７

３
２５
６

７９
３

１
８４
８

１
５

２９
８

０
０

·２２３·



第七篇·机构与队伍

五、大庆市粮食局

１９８６年，大庆市设市级粮食行政机构１个，县级粮食行政机构４个，即：杜蒙县粮食局、
肇源县粮食局、肇州县粮食局、林甸县粮食局。

１９８６年，大庆市粮食局内设机构：办公室、计划科、仓储科、行业指导科、财务审计科、劳
资科、工业科、多经办、集体企业科、人事科、保卫科、党委办公室。

１９９８年，取消工业科、多经办、集体企业科。
２００５年内设机构办公室、计划科、仓储科、行业指导科、财务审计科、劳资科、党委办

公室。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大庆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２４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 ４ ４２ ４７９９ １４ １８９９ ２３ ３５４

１９８７ １ ４ ４２ ５３９８ １５ １８０８ ２３ ４９８

１９８８ １ ４ ４４ ５４９０ １５ １８８８ ２３ ５３２

１９８９ １ ４ ４４ ５５８４ １５ １９４４ ２３ ５４４

１９９０ １ ４ ４４ ５８０９ １５ １９８３ ２３ ６３０

１９９１ １ ４ ４５ ５９４０ １５ ２０２６ ２３ ５９６

１９９２ １ ４ ４８ ５９９９ １５ ２０８０ ２３ ５５４

１９９３ １ ４ ４８ ６３８１ １４ ２０８３ ２３ ４７０

１９９４ １ ４ ４８ ６６６４ １４ １８１７ ９ ３１３

１９９５ １ ４ ４８ ７１３５ １４ ２０２２ ９ ３１６

１９９６ １ ４ ４９ ７２８８ １４ ２０４１ ９ ２９２

１９９７ １ ４ ５５ ８２８８ １１ １９９０ ８ ２８５

１９９８ １ ４ ５６ ８８５０ １０ １７９０ ７ １８１

１９９９ １ ４ ５８ ９６３７ ９ １６１３ ７ １８６

２０００ １ ４ ５８ １０５５０ ９ １６４７ ７ １９１

２００１ １ ４ ５８ １０５０７ ７ １１５４ ７ １９７

２００２ １ ４ ５６ １０６４３ ７ １１３２ ６ １９８

２００３ １ ４ ５６ １０７１３ ７ １１３０ ６ １９５

２００４ １ ４ ５６ ９５９８ ７ １１２７ ６ １９５

２００５ １ ４ ５６ ６１７７ ７ ７３１ ６ １９５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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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大庆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２５

　　项目

年度　　

粮店 农村粮食管理所 饲料站（店）厂 车、船、队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２７ ９９９ ５６ １０３ ４ ３３８ ５ ２３４

１９８７ １２１ ９２７ ５６ １０４ ４ ３８２ ５ ２１３

１９８８ １２１ ９２７ ５６ １０２ ４ ３６１ ５ ２１９

１９８９ １２１ ８８５ ５６ １１５ ５ ３７５ ５ ２４０

１９９０ １２１ ８８０ ５６ １１９ ５ ３８２ ５ ２８３

１９９１ １２６ １０４３ ５６ １１８ ５ ３８２ ５ ２８２

１９９２ １２６ １０２５ ５６ １４６ ５ ４１２ ５ ３０５

１９９３ １３０ １０８３ ５６ １４６ ５ ４０６ ５ ３０６

１９９４ １３０ １１７４ ５６ １２０ ５ ４５０ ５ ３３３

１９９５ １２４ １１５８ ５６ １２５ ５ ４４５ ５ ３２１

１９９６ １１８ １１８ ５６ １２９ ５ ４４７ ５ ３２２

１９９７ １１１ １０６７ ５６ １０９ ５ ３３１ ４ ２４２

１９９８ １０９ ８８０ ５６ ９８ ４ ３１０ ３ １５３

１９９９ １０９ ８４６ ３７ ７９ ３ ２２４ ３ １５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２ ７５５ ３７ ４８ ３ ２２４ ２ １１１

２００１ １０２ ７２６ ３７ ４７ ３ ２２２ ２ １１１

２００２ １００ ６２４ １０ １０ ３ ２１９ ２ １０５

２００３ ９５ ５３６ ３ ２１５ ２ １４０

２００４ ９４ ５１９ ３ １５２ ２ １３８

２００５ ９３ ４９３ ２ ８０ １ ６３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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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９
８６
～
２０
０５
年
大
庆
市
粮
食
局
及
所
属
县
粮
食
机
构
人
员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表

表
７
－
２６

项
目

年 度　
人
数

实
有
人
数

职
称
结
构

文
化
结
构

年
龄
结
构

政
治
面
貌

在
职
教
育

脱
产
教
育

干
部

工
人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未
评

研 究 生
大
学
大
专

中
专

其
他

３０
岁

以
下

３１
～

４５
岁

４６
岁

以
上

中
共

党
员

民
主

党
派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１９
８６

１
６４
３
１１
０４
５

０
２５
１
１
２９
３
１１
１４
４

０
５５

５０
７

２
１５
３

９
９７
０

４０
６

６
３４
４

５
９３
８

１
４３
１

０
２７
２

６５
０

２５
０

１９
８７

１
６５
０
１１
０８
０

０
２５
６
１
３０
０
１１
１７
４

０
５６

５１
０

２
１７
３

９
９９
１

４０
８

６
３５
０

５
９７
２

１
４３
５

０
２７
５

６５
０

２５
０

１９
８８

１
６５
０
１１
２５
３

０
２６
８
１
２７
８
１１
３５
７

０
６５

５１
６

２
１９
３

１０
１２
９

４１
２

６
４５
１

６
０４
０

１
４５
９

０
２８
８

６４
１

２０
０

１９
８９

１
７３
４
１１
６１
２

２
３０
１
１
３１
８
１１
７２
５

０
６９

５３
３

２
２６
８

１０
４７
６

４２
７

６
６７
２

６
２４
７

１
５０
０

０
２９
１

６９
０

２０
０

１９
９０

１
７３
４
１１
６１
２

２
３０
１
１
３１
８
１１
７２
５

０
６９

５３
３

２
２６
８

１０
４７
６

４２
７

６
６７
２

６
２４
７

１
５０
０

０
２９
１

６９
０

２０
０

１９
９１

１
７６
６
１１
８０
９

５
３６
０
１
２７
５
１１
９３
５

０
７７

５４
３

２
３０
７

１０
６４
８

４３
４

６
７８
７

６
３５
１

１
５２
８

０
２９
６

５３
０

０
０

１９
９２

１
９２
６
１２
１５
３

７
３６
９
１
４１
２
１２
２９
１

０
１２
０

５６
３

３
６６
０

９
７３
６

４２
２

７
０３
９

６
６１
８

１
５７
４

０
５６
３

４９
０

０
０

１９
９３

１
９７
１
１２
５２
１
１０

３７
９
１
４３
７
１２
６６
６

０
２８
９

５７
９

３
７６
７

９
８５
７

４３
４

７
２４
６

６
８１
２

１
６２
０

０
５７
９

４２
５

０
０

１９
９４

１
９７
７
１２
７０
８
１２

３９
５
１
４０
６
１２
８７
２

０
２９
３

５８
７

３
８１
８

９
９８
７

４４
０

７
３４
２

６
９０
３

１
６４
３

０
５８
７

４１
０

０
０

１９
９５

２
０６
０
１３
３２
３
１９

４０
２
１
４４
０
１３
５２
２

０
３０
７

６１
５

３
９９
９

１０
４６
２

４６
１

７
６９
１

７
２３
１

１
７０
３

０
６１
５

３９
０

０
０

１９
９６

２
０９
２
１３
５７
６
２２

４１
９
１
４２
１
１３
８０
６

０
３１
３

７８
３

４
０７
３

１０
４９
９

５６
４

７
８３
４

７
２７
０

１
７３
０

０
６２
６

３８
５

０
０

１９
９７

２
１４
０
１３
９９
４
２５

４３
６
１
４６
７
１４
２０
６

０
４８
３

８０
６

４
３５
６

１０
４８
９

５６
０

８
０６
７

７
５０
７

１
７７
４

０
６４
５

３６
５

０
０

１９
９８

２
１２
３
１３
８８
８
２６

４６
５
１
４３
１
１４
０８
６

０
４８
０

８０
０

４
３２
２

１０
４０
９

５７
６

８
００
５

７
４３
０

１
７７
９

０
６４
０

３６
０

０
０

１９
９９

２
１９
７
１４
１９
２
２５

４３
６
１
５５
１
１４
３７
７

０
４９
１

８１
９

４
４２
５

１０
６５
４

３３
６

８
１９
４

７
８５
９

１
５３
３

０
６５
５

３７
０

０
０

２０
００

２
２４
９
１４
５６
２
２８

３６
１
１
６８
８
１４
７３
４

０
５０
４

８４
０

４
５３
８

１０
９２
９

３２
１

８
４０
６

８
０８
４

１
４５
３

０
６７
２

４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１

２
１５
３
１３
９２
５
２８

３４
５
１
６１
６
１４
０８
９

０
４８
２

９６
４

４
３４
１

１０
２９
１

３１
７

８
０３
９

７
７２
２

１
３９
９

０
６４
３

４１
０

０
０

２０
０２

２
１３
８
１３
７４
７
３１

３１
１
１
６３
７
１３
９０
６

０
４７
６

９６
３

４
２８
８

１０
１５
８

２８
３

７
９４
３

７
６５
９

１
４１
２

１
６３
５

３６
０

０
０

２０
０３

２
０３
８
１３
７２
２
１０

２８
７
１
６１
０
１３
８５
３

０
４７
２

９４
６

４
２５
５

１０
０８
７

２５
９

７
８８
０

７
６２
１

１
４１
１

６３
０

３５
０

０
０

２０
０４

１
９７
８
１２
４５
１

４
２５
８
１
６０
６
１２
５６
４

０
５７
７

８６
５

３
８９
６

９
０９
４

２５
６

７
２１
６

６
９６
０

１
３１
２

５７
７

２８
０

０
０

２０
０５

１
２０
６

６
８８
１

４
２３
３

８７
１

６
９７
９

３２
３

４８
２

２
１８
３

５
０９
６

１４
５

４
０４
４

３
８９
８

８５
９

１
３２
３

１８
０

０
０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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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鸡西市粮食局

１９８６年鸡西市设市级粮食行政机构１个，县级粮食机构３个，即：鸡东县粮食局、虎林
市粮食局、密山县粮食局。

１９８６年，鸡西市粮食局内设机构组织部、纪检委、宣传部、武装部、工会、团委、办公室、
劳资科、教育科、科技科、价格检验科、财务科、审计科、计划调拨科、工业科、仓储科、调运

科、核定编制６８名。
１９９６年，按照鸡西市“关于重新核定市粮食局机构编制”的文件精神，重新调整机构

办：办公室党群办（纪检委、组织部、老干部办公室、宣传部、工会）保卫科、审计科、工业科、

仓储科、财务科、综合计划科、劳动工资科、行业指导科、农管科、企管科、科技科、供应科，编

制５６名。
２００５年，经鸡西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核准粮食局内设机构办公室、仓储科、劳动社会保障

科、保卫科、行业指导科、财务审计科、综合计划科，编制４５名。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鸡西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２７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 ６８ １３ ２１５４ １２ １１５４ ２４ １４４

１９８７ １ ６８ １３ ２１５６ １２ １１５１ ２４ １４４

１９８８ １ ６８ １３ ２１５９ １２ １１４９ ２４ １４２

１９８９ １ ６８ １３ ２１５５ １２ １１４８ ２４ １４２

１９９０ １ ６８ １３ ２１５５ １２ １１４８ ２４ １４２

１９９１ １ ６２ １３ ３５４２ １２ １３０１ ０ ０

１９９２ １ ６２ １３ ３５３６ １２ １３０１ ０ ０

１９９３ １ ６２ ４３ ６１４４ １５ ２３３７ ０ ０

１９９４ １ ６２ ４３ ６５９５ １５ ２４７２ ０ ０

１９９５ １ ６２ ４３ ６８８６ １４ ２４０９ ０ ０

１９９６ １ ５６ ４４ ６９９０ １４ ２４４７ ０ ０

１９９７ １ ５６ ４４ ７５４０ １３ ２１６７ ０ ０

１９９８ １ ５６ ４４ ７３９１ １３ ２１１５ ０ ０

１９９９ １ ５６ ４４ ８６９８ １３ ２７５１ ０ ０

２０００ １ ５６ ４４ ８９７８ １１ １５５７ ０ ０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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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２７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２００１ １ ４５ ４４ ８９５７ １１ １５０９ ０ ０

２００２ １ ４５ ４４ ８９５７ １１ １５０９ ０ ０

２００３ １ ４５ ４４ ８０４１ １１ １４９１ ０ ０

２００４ １ ４５ ４４ ２１４５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５ １ ４５ ４４ ７４８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鸡西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２８

　　项目

年度　　

粮店 农村粮食管理所 饲料站（店）厂 车、船、队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２８ １５０４ １１ ５５ ６ ８７ ２ ５８

１９８７ １２８ １５０４ １１ ５３ ６ ８２ ２ ５８

１９８８ １２８ １５１３ １１ ５３ ６ ８２ ２ ６１

１９８９ １２８ １５２１ １１ ５２ ６ ９０ ２ ７９

１９９０ １２８ １５３７ １１ ３３ ２ ９３ ２ ７９

１９９１ １２８ １５３９ １１ ３１ １ ７８ ２ ５９

１９９２ １２８ １５３８ １１ ３１ １ ８５ ２ ５４

１９９３ １３ １８２０ ３ ３１ ４ ３９０ ２ ５６

１９９４ １３ １５６７ ０ ０ ４ ３４７ ２ ５７

１９９５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２４ ２ ５２

１９９６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２２ ２ ５３

１９９７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２２ ２ ５４

１９９８ ０ ０ ０ ０ ２ １９４ ２ ５４

１９９９ ０ ０ ０ ０ ２ １９４ ２ ５４

２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２１ １ １０

２０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２０ １ １０

２０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２０ １ １０

２００３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２０ １ １０

２００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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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９
８６
～
２０
０５
年
鸡
西
市
粮
食
局
及
所
属
县
粮
食
机
构
人
员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表

表
７
－
２９

项
目

年 度　
人
数

实
有
人
数

职
称
结
构

文
化
结
构

年
龄
结
构

政
治
面
貌

在
职
教
育

脱
产
教
育

干
部

工
人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未
评

研 究 生
大
学
大
专

中
专

其
他

３０
岁

以
下

３１
～

４５
岁

４６
岁

以
上

中
共

党
员

民
主

党
派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１９
８６

５６
０

５
４０
０

０
２２

４５
０

５
４８
８

０
４

４０
４５

５
８７
１

３
２０
０

１
５０
０

１
２６
０

１
２０
０

０
５０

６５
０

０

１９
８７

５６
０

５
４０
０

０
２２

４５
０

５
４８
８

０
４

４０
４５

５
８７
１

３
２０
０

１
５０
０

１
２６
０

１
２０
０

０
５０

６５
０

０

１９
８８

５７
０

５
４５
４

０
２２

４５
５

５
５４
７

０
５

４５
４８

５
９２
６

３
２４
２

１
５５
５

１
２２
７

１
２４
０

０
５７

５９
０

０

１９
８９

５７
６

５
６７
７

２
２４

４５
４

５
７７
３

０
５

４６
５８

６
１４
４

３
３５
２

１
５６
４

１
３３
７

１
２５
５

０
５７

５９
０

０

１９
９０

５７
９

５
７０
３

２
２４

４８
３

５
７７
３

０
５

４９
６２

６
１６
６

３
３５
２

１
５９
３

１
３３
７

１
２７
１

０
６８

９１
０

０

１９
９１

５７
５

６
９０
４

２
２７

６７
４

６
７７
６

０
５

５０
６６

７
３５
８

３
３６
４

１
６１
１

２
５０
４

１
２９
０

０
６３

７９
０

０

１９
９２

５８
２
１０
１１
０

２
３０

４５
９
１０
２０
１

０
６

３９
６２

１０
５８
５

３
５８
７

２
４３
２

４
６７
３

１
３０
１

０
８６

８８
０

０

１９
９３

７４
３
１６
０８
８

５
３４

４６
０
１６
３３
２

０
８１

１３
８

２１
０

１６
４０
２

５
１２
２

６
０１
１

５
６９
８

３
８６
１

０
１０
１

７８
０

０

１９
９４

７２
６

４
３６
４

６
３４

４６
２
１４
５８
８

０
８１

９９
１０
１

１４
８０
９

５
１２
２

５
２７
０

４
６９
８

３
８０
４

０
２８

２６
０

０

１９
９５

７９
９
１６
２３
２

６
３２

４９
５
１６
４９
８

０
８１

１２
９

２０
９

１６
６１
２

６
０２
１

５
２７
７

５
７３
３

３
８５
４

０
３０

３４
０

０

１９
９６

８０
４
１６
４４
８

６
６１

５０
９
１６
６７
６

０
８５

１４
５

２５
２

１６
７７
０

６
０２
１

５
３９
６

５
８３
５

４
９０
４

０
３７

３９
０

０

１９
９７

８１
８
１６
４３
１

６
７９

５２
１
１６
６４
９

０
８５

１４
４

２５
３

１６
７７
３

６
０２
４

５
３９
６

５
８３
５

５
２０
５

０
４１

４３
０

０

１９
９８

８４
６
１７
２４
１

６
８５

５３
２
１６
４６
４

０
８５

１４
４

２５
３

１６
６０
６

６
０２
４

５
２６
９

５
７９
４

５
３１
２

０
４４

４４
０

０

１９
９９

８５
５
１６
２１
５

６
９０

５３
６
１６
４３
８

０
８５

１４
４

２５
１

１６
５９
０

６
０２
７

５
２６
４

５
７７
９

５
４２
４

０
４９

５２
０

０

２０
００

８５
７
１５
９９
３

７
１１
８

５４
５
１６
１８
０

０
９０

１５
８

２７
６

１６
３２
６

５
９６
６

５
１６
１

５
７２
３

６
０２
６

０
５１

５１
０

０

２０
０１

８６
１
１６
９８
８

７
１１
８

５４
５
１７
１７
９

０
９０

１５
８

２７
６

１７
３２
５

５
９６
６

５
１６
１

５
７２
２

６
０３
０

０
１９

７１
０

０

２０
０２

８６
６
１５
１９
９

６
１０
８

５１
０
１５
４１
１

０
９０

１５
８

２７
９

１５
５３
８

５
８８
３

４
８９
１

５
２９
１

６
０２
４

０
１５

７１
０

０

２０
０３

８３
９
１２
６０
６

６
１１
５

５３
６
１２
７８
８

０
８２

１３
１

２７
８

１２
９５
１

４
４４
２

３
７９
１

５
２１
２

４
８２
１

０
１５

６９
０

０

２０
０４

７２
４

５
４３
４

６
１０
５

２３
１

５
８１
６

０
５０

９８
１１
４

５
８９
６

１
７９
８

３
１１
１

１
２４
９

２
２１
２

０
１７

６６
０

０

２０
０５

４１
２

１
８７
４

６
２０

８
２
２５
２

０
３４

９１
１０
１

２
０６
０

４８
５

９６
２

８３
９

９８
１

０
１８

６６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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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机构与队伍

七、绥化市粮食局

绥化市粮食机构、市级粮食机构１个，辖区：肇东县、安达市、海伦县、望奎县、兰西县、

庆安县、明水县、青冈县、绥棱县，９个县级粮食行政机构。
１９８６年，绥化地区粮食局内设秘书科、劳资科、农村科、计划统计科、财会科、审计科，人

员１１０名。
２０００年，绥化地区行署粮食局随着２０００年７月绥化地区行署撤销，设立绥化市，原绥

化地区行署粮食局更名为绥化市粮食局，内设机构办公室、人事教育部、财会审计科、计划

科、保卫科、农村科、仓储与基建科、行业指导科、纪检监察室、党委办公室，人员５０名。
２００５年，内设机构办公室、人事教育科、财会审计科、计划科、保卫科、农村科、仓储与基

建科、行业指导科、纪检监察室、机关党委办公室，人员４９名。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绥化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３０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 １１０ １０ ４９５ ８９ １２４９６ ３７ ６３６３ ７ １７４
１９８７ １ １１０ １０ ４９６ ８９ １１９９５ ３７ ６４９３ ７ １８４
１９８８ １ １１０ １０ ４８２ ８９ １３３１３ ３６ ６７４９ ７ １８４
１９８９ １ １１６ １０ ５７３ ９２ １３８８２ ３７ ７００３ ７ １９７
１９９０ １ １１６ １０ ５５７ ９２ １４６７３ ３７ ７１１９ ７ ２０３
１９９１ １ １１６ １０ ５３４ ９２ １５５３６ ３８ ７７３４ ７ ２０７
１９９２ １ １１６ １０ ５３８ ９３ １６３３７ ４０ ８１４１ ７ ２０２
１９９３ １ １１６ １０ ５２１ ９４ １７６８０ ４１ ８５４８ ６ １５９
１９９４ １ １１１ １０ ４９４ ９４ １７７３３ ４１ ８９２５ ６ １２２
１９９５ １ ６２ １０ ４８０ ９９ １９５１２ ４３ ９１１２ ６ １１５
１９９６ １ ６２ １０ ３８４ １０１ ２０８５２ ４３ ９５００ ６ １１７
１９９７ １ ６２ １０ ３８７ １１０ ２４１３７ ４１ ９６５７ ６ １１０
１９９８ １ ６２ １０ ４１０ １２８ ２６１９６ ３８ ６８９３ ６ ７２
１９９９ １ ６２ １０ ４２７ １３１ ２７４１８ ３７ ７０８２ ５ ７０
２０００ １ ６２ ９ ４１１ １３８ ３０４６２ ３１ ５６６３ ５ ６０
２００１ １ ５０ ９ ３２８ １３８ ２９０２７ ３１ ５６００ ４ ５６
２００２ １ ４９ ９ ２０７ １３６ ３０２８７ ２８ ５５４７ ４ ５４
２００３ １ ４９ ９ ２０２ １３２ ２８７４１ ３１ ５５４３ ４ ５４
２００４ １ ４９ ９ １９９ １３２ １４３３８ ２７ ２５６１ ３ ４０
２００５ １ ４９ ９ １９７ １２７ ６３１２ ２２ ２５３ ２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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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绥化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３１

　　项目

年度　　

粮店 农村粮食管理所 饲料站（店）厂 车、船、队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９６ ２３４０ １３９ ４５８ ８ ５０６ １０ ６５５

１９８７ ９６ ２４１８ １３９ ４３８ ８ ５３３ １０ ６２４

１９８８ ９６ ２５９５ １３９ ４４２ ８ ６０５ １０ ６０４

１９８９ ９６ ２５９５ １４２ ４６４ ８ ６５５ １０ ６１７

１９９０ １０６ ２６０３ １４３ ４５５ ９ ７２４ １０ ６２８

１９９１ １０６ ２６４０ １４３ ４４７ ９ ７３１ １０ ６４２

１９９２ １０７ ２７１１ １４３ ４１９ ９ ７４３ １０ ６３３

１９９３ １０８ ２６７３ １１４ ３３３ ９ ７３８ １０ ６１６

１９９４ ９４ ２７８３ １１４ ３２０ ９ ７０４ １０ ６４６

１９９５ ８３ ２２７５ １１４ ３１７ ８ ５４７ １０ ６６５

１９９６ ８４ ２３０８ ８６ ２７８ ８ ５７２ ９ ５０３

１９９７ ８１ ２１８４ ８６ ２６５ ６ ４１６ ６ ４１５

１９９８ ７２ １９６１ ８９ ２５２ ５ ３３６ ６ ３８８

１９９９ ７２ １６７０ ９０ ２５０ ５ ３２４ ５ ３８０

２０００ ４３ １０９５ ７３ ２３３ ５ ３２５ ５ ３８４

２００１ ４３ １１０２ ６０ １９２ ５ ３２２ ４ ３５２

２００２ ４３ ８９６ ６０ ２３１ ５ ３１７ ４ ３６０

２００３ ２９ ７８７ ６０ ２３１ ５ ３１７ ４ ３６８

２００４ ２１ ５００ ５８ １８０ ５ １２５ ４ ３４４

２００５ ７ ５８ ５８ １７８ ３ １８ ２ １１９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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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９
８６
～
２０
０５
年
绥
化
市
粮
食
局
及
所
属
县
粮
食
机
构
人
员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表

表
７
－
３２

项
目

年 度　
人
数

实
有
人
数

职
称
结
构

文
化
结
构

年
龄
结
构

政
治
面
貌

在
职
教
育

脱
产
教
育

干
部

工
人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未
评

研 究 生
大
学
大
专

中
专

其
他

３０
岁

以
下

３１
～

４５
岁

４６
岁

以
上

中
共

党
员

民
主

党
派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１９
８３

２
６８
１
２４
５８
６
４９

５１
１
１
８３
７
２４
８７
０

３
２１
０

５５
７
１
６０
７

２４
８９
０

８
３９
４
１２
２９
６
６
５７
７

３
２７
５

０
１
１７
０
１
９１
７

２１
１

２２
４

１９
８７

２
６８
１
２４
５８
６
４９

５１
１
１
８３
７
２４
８７
０

３
２１
０

５５
７
１
６０
７

２４
８９
０

８
３９
４
１２
２９
６
６
５７
７

３
２７
５

０
１
１７
０
１
９１
７

２１
１

２２
４

１９
８８

２
６８
１
２４
５８
６
４９

５１
１
１
８３
７
２４
８７
０

３
２１
０

５５
７
１
６０
７

２４
８９
０

８
３９
４
１２
２９
６
６
５７
７

３
２７
５

０
１
１７
０
１
９１
７

２１
１

２２
４

１９
８９

２
７７
９
２５
９７
２
５３

５２
２
１
８６
６
２６
３１
０

３
２２
３

５８
８
１
６２
７

２６
３１
０

８
７０
９
１２
５１
５
７
４９
７

３
３７
１

０
８４
２
１
９２
５

２１
７

２４
７

１９
９０

２
８８
２
２６
８３
４
６７

５５
７
１
９３
６
２７
１５
６

３
２２
９

６４
２
１
７５
６

２７
０８
６

８
９３
２
１２
１４
７
８
６３
７

３
４６
６

０
６２
９
１
９２
０

２０
７

２３
７

１９
９１

２
９８
０
２８
３２
０
６３

５７
５
２
１０
１
２８
５６
１

３
２５
３

７１
０
１
７５
７

２３
５７
７

９
３１
６
１２
２６
９
９
７１
５

３
４６
６

０
６２
１
１
８８
０

２３
２

２５
１

１９
９２

３
０８
８
２９
６３
１
６１

６２
９
２
１２
３
２９
９０
６

３
３０
１

７９
０
１
８５
３

２９
７７
２

９
３６
７
１２
７７
３
１０
５７
９

３
８７
７

０
７８
０
２
２４
０

２２
７

２４
６

１９
９３

３
１５
２
３１
６３
３
５７

６５
１
２
１８
６
３１
８９
１

３
３１
１

８３
９
１
９０
７

３１
７２
５

９
６６
３
１３
４２
３
１１
６９
９

４
０６
０

０
５５
１
１
９９
２

２１
２

２３
０

１９
９４

３
２３
２
３２
１６
７
６３

６９
３
２
２６
２
３２
３８
１

４
３３
４

９８
１
２
０９
８

３１
９８
２

９
８７
３
１２
７６
５
１２
７６
１

４
１８
０

０
６１
２
２
１８
０

２１
２

２２
６

１９
９５

３３
５１

３３
２４
５
７０

７５
０
２４
６９

３３
３０
７

４
３３
７
１０
３６

２１
９４

３３
０２
５

９９
０６

１４
６９
６
１１
９９
４

４３
００

０
５９
４

２１
５１

２５
０

２４
５

１９
９６

３
４５
５
３４
８４
７
８２

７７
０
２
６２
７
３４
８２
３

４
３６
３
１
０９
５
２
２６
０

３４
５８
０
１０
７３
８
１５
２０
９
１２
３５
５

４
５３
８

０
５８
７
２
１８
２

２４
８

２５
６

１９
９７

３
４８
９
３７
９７
１
８６

８０
０
２
６５
２
３７
９２
２

４
３８
１
１
１２
８
２
２９
１

３７
６５
６
１１
９８
１
１６
１３
７
１３
３４
２

４
６４
５

０
５２
３
２
１３
２

２３
６

２４
９

１９
９８

３
５８
１
３７
３６
０
１０
５

８０
４
２
６９
８
３７
３３
４

６
３８
５
１
１４
８
２
３３
１

３７
０７
１
１１
３６
５
１５
４９
７
１４
０７
９

４
８０
１

０
６５
４
２
１０
３

２１
９

２５
６

１９
９９

３
６４
４
３８
３９
２
１０
７

８０
２
２
６３
７
３８
４９
０

１０
３９
３
１
２０
９
２
４６
２

３７
９６
２
１０
８８
９
１６
６５
６
１４
４９
１

４
８２
８

０
５６
４
２
００
７

２０
８

２６
４

２０
００

３
４０
４
３９
９８
９
１１
０

８３
１
２
４９
５
３９
９５
７

１５
４２
７
１
３０
７
２
７６
０

３８
８８
４
１１
１２
２
１７
５０
９
１４
７６
２

５
０１
６

０
５６
６
２
３３
０

２７
３

３０
１

２０
０１

３
３７
８
３８
０２
３
１０
６

７９
２
２
３８
８
３８
１１
５

１９
４０
０
１
２９
４
２
７４
７

３６
９４
１

９
９６
７
１６
６９
５
１４
７３
９

５
０４
１

０
５１
８
２
３３
９

２８
７

２８
８

２０
０２

３
３０
３
３８
９５
４
９５

７７
８
２
３８
８
３８
９９
６

２１
４２
７
１
３１
５
２
７６
５

３７
７２
９
１０
４５
２
１７
３１
７
１４
４８
８

５
０６
０

０
５１
０
２
３１
９

２８
０

２７
２

２０
０３

３
４５
９
３７
１９
９
９３

７７
９
２
３２
７
３７
４５
９

２１
４３
６
１
３４
０
２
７４
６

３６
１１
５

９
７１
８
１７
０７
８
１３
８６
２

５
１６
９

０
５５
２
２
３２
５

２９
８

２７
８

２０
０４

２
２９
２
１９
３１
３
６８

６１
３
１
５１
６
１９
４０
８

１８
２４
１

９６
４
１
８１
５

１８
５６
７

６
５４
９

８
５６
４
６
４９
２

４
１７
９

０
２７
７
１
１６
３

９３
１０
８

２０
０５

１
４５
３

７
２０
３
５５

４５
０

７６
６

７
３８
５

１８
１８
９

８０
５
１
０９
７

６
５４
７

２
０９
５

３
８８
６
２
６７
５

３
１９
２

０
３４
０

９２
８

６７
８１

·１３３·



黑龙江省志·粮食志

八、鹤岗市粮食局

鹤岗市粮食局，设地市级粮食机构１个，县（市）级粮食行政机构２个。即：萝北县粮食
局、绥滨县粮食局。

１９８６年，鹤岗市粮食局内设机构为１３个职能科室，即：办公室、计调科、调研科、财会
科、审计科、粮政价检科、科技科、基建科、人事监察科、教育科、政工科、农管科、企管科。

２００５年，根据市政府制定的职能，市粮食局设１２个职能科室，即办公室、计划科、仓储
科、工业科、行业发展指导科、基建科、财务审计科、人事教育科、安全保卫科、监察室、政工

科、老干部管理科。粮食局机关行政编制３５名。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鹤岗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３３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 １１６ ２ １１８ １４ ３３８６ １０ ２０７７ ９ ３００

１９８７ １ １００ ２ １２１ １５ ３４２６ １０ １９８２ ８ ２９０

１９８８ １ １０８ ２ １２４ １５ ３７３９ １１ ２４３９ ７ ２３６

１９８９ １ １１１ ２ １２６ １５ ４０３０ １１ ２１０９ ９ ３００

１９９０ １ １２３ ２ １１３ １６ ４１５０ １２ ２１４４ ９ ２７３

１９９１ １ １２４ ２ １１６ １６ ４１６３ １１ ２０５９ ９ ２５３

１９９２ １ １２６ ２ １１２ １７ ４２７６ １１ ２２１２ ９ ２６５

１９９３ １ １２０ ２ １０６ １７ ４５１４ １５ ２４５８ １０ ３０４

１９９４ １ １０７ ２ ９５ １８ ５０７４ １０ ２２３９ ９ ３１０

１９９５ １ １０３ ２ ７３ １９ ５０４６ １２ ２２７１ ８ ４４２

１９９６ １ ７５ ２ ４８ ２０ ５４９２ １１ １８６７ ８ １９３

１９９７ １ ７５ ２ ５９ ２２ ５４１４ １１ １５９３ ７ １８８

１９９８ １ ７５ ２ ４９ ２３ ４７４３ １３ １５５６ ７ １８８

１９９９ １ ７５ ２ ４９ ２３ ４１８７ １１ １３６３ ６ １８０

２０００ １ ７５ ２ ４８ ２３ ４１７２ １２ １３３７ ６ １６９

２００１ １ ４６ ２ ３４ ２３ ４１７８ １２ １３４６ ６ ９６

２００２ １ ４６ ２ ３３ ２３ ４５２１ １１ １１９３ ６ １０２

２００３ １ ４６ ２ ３３ ２３ ４７０９ ７ ５９８ ６ ６８

２００４ １ ４６ ２ ３２ ２３ ４６１６ ７ ５９８ ６ ４９

２００５ １ ４６ ２ ３２ ２３ ２４２２ １ ４ １ ５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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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鹤岗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３４

　　项目

年度　　

粮店 农村粮食管理所 饲料站（店）厂 车、船、队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６１ ２７７３ １１ ２７ １１ １４５ ３ ２１９

１９８７ １４８ ２６６３ １１ ２７ １１ １４４ ３ ２４４

１９８８ １４６ ２５３８ １１ ２７ １０ １４６ ３ ２５２

１９８９ １４７ ２３０７ １１ ３３ １０ １５５ ３ ２５０

１９９０ １５１ ２６５８ １１ ３３ １２ ２８７ ３ ２５４

１９９１ １４７ ３１４２ １１ ３３ １０ ２８０ ３ ３０１

１９９２ １４４ ３１０２ １１ ３０ １０ ２６５ ３ ２３０

１９９３ １１７ １９１１ １１ ３３ １０ １９１ ２ ２８

１９９４ １２２ １９６０ ２３ ８０ ２ １２８ １ ２９

１９９５ １１６ ２２６６ ２３ ８０ ２ １２３ １ ３

１９９６ ９１ １７９４ １１ ３２ ２ １４４ １ ３

１９９７ ９１ １１８７ １１ ３２ １ １１４ １ ０

１９９８ １１ １８７ １１ ２０ １ ８０ ０ ０

１９９９ １１ １８１ １１ ２０ １ ８０ ０ ０

２０００ １１ １５７ ０ ０｜ １ ４０ ０ ０

２００１ ８ ９６ ０ ０ １ ７５ ０ ０

２００２ ８ ９６ ０ ０ １ ７２ ０ ０

２００３ １ １５ ０ ０ １ ２３ ０ ０

２００４ １０ １５ ０ ０ １ ２６ ０ ０

２００５ １６１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３３·



黑龙江省志·粮食志

书书书

１９
８６
～
２０
０５
年
鹤
岗
市
粮
食
局
及
所
属
县
粮
食
机
构
人
员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表

表
７
－
３５

项
目

年 度　
人
数

实
有
人
数

职
称
结
构

文
化
结
构

年
龄
结
构

政
治
面
貌

在
职
教
育

脱
产
教
育

干
部

工
人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未
评

研 究 生
大
学
大
专

中
专

其
他

３０
岁

以
下

３１
～

４５
岁

４６
岁

以
上

中
共

党
员

民
主

党
派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１９
８６

７８
７

９
３３
２

３
８４

３８
８

９
６４
４

０
１１

１０
２

４１
８

９
５８
８

２
６９
８

１
０３
１

３
３８
７

６０
１

０
４９
６

２５
９５

２２
６６

１９
８７

７７
９

９
２５
７

３
８９

３９
１

８７
７４

０
１４

１２
８

４４
８

９
４４
６

２
９０
９

４
０５
６

３
０７
１

６２
４

０
１２
４

２
１２
６

２３
５８

１９
８８

７７
９

９
２５
７

３
８９

３９
１

８
７７
４

０
１４

１２
８

４４
８

９
４４
６

２
９０
９

１
０５
６

３
０７
１

６２
４

０
４２
４

２
４２
６

２３
５８

１９
８９

７７
９

９
２５
７

３
８９

３９
１

８
７７
４

０
１４

１２
８

４４
８

９
４４
６

２
９０
９

１
０５
６

３
０７
１

６２
４

０
４２
４

２
４２
６

２３
５８

１９
９０

８８
９
１０
１７
６

３
１１
０

１６
６
１０
１５
６

０
１６

１４
１

４８
１

１０
４２
７

３
０５
３

４
３１
７

３
６９
５

６６
３

０
３４
３

２
２０
５

２１
６０

１９
９１

９１
４
１０
２７
７

３
１３
９

５０
３
１０
５１
６

０
２２

１５
３

５１
５

１０
５０
１

３
２８
４

１
３３
７

３
５７
０

６８
９

０
２２
１

２
５７
３

２１
６２

１９
９２

９８
２
１０
４４
３

４
１２
６

５３
９
１０
７６
５

０
２５

１７
５

５３
３

１０
６９
２

３
２５
８

４
４１
３

３
７５
４

７５
１

０
１８
９

２
３４
９

２１
６３

１９
９３

８９
９
１０
４８
２

４
１２
５

６１
８
１０
６３
４

０
３２

１８
６

５６
２

１０
６０
１

３
３１
１

４
４０
１

３
３３
９

７９
２

０
２０
０

２
５４
２

０
５６

１９
９４

９６
３
１０
４５
１

４
１３
４

６６
４
１０
６１
２

０
３６

２０
３

５７
９

１０
５９
６

３
３９
８

４
５２
１

３
４９
５

８５
７

０
２１
４

２
５４
７

０
５６

１９
９５

９６
８
１０
３９
４

５
１４
５

７１
８
１０
４９
４

０
３９

２３
１

５８
９

１０
５０
３

３
４１
９

４
５１
６

３
４２
７

８９
９

０
１８
２

２
２９
４

０
４５

１９
９６

９８
５
１０
２２
９

５
１７
７

７７
４
１０
２５
８

０
３９

２５
７

５９
８

１０
３２
０

３
１９
８

４
６５
８

３
３５
８

８５
６

０
１２
５

１
９７
６

０
５１

１９
９７

９５
１

９
２７
８

６
１８
１

８２
６

９
２１
６

０
４０

２７
５

６０
１

９
３１
３

２
９８
８

４
０７
２

３
１６
９

８５
１

０
１４
９

２
１１
３

０
４７

１９
９８

８３
８

７
１３
６

６
１７
２

８６
９

６
９２
７

０
４１

２９
９

５９
９

７
０３
５

２
１７
５

３
３９
０

２
４０
９

８５
８

０
１４
０

１
５１
５

０
３３

１９
９９

８６
０

６
４５
９

８
１４
２

８５
２

６
３１
７

０
４１

３６
６

６５
７

６
２５
５

２
０８
２

３
２５
９

１
９７
８

８５
９

０
１３
０

１
６９
４

０
３７

２０
００

８１
７

６
０５
０

８
１４
１

９１
１

５
８０
７

０
５９

１１
５

７７
１

５
６２
２

１
９２
５

２
９２
２

２
０２
０

８６
３

０
１３
０

１
２５
９

０
３１

２０
０１

７８
７

５
９０
５

８
１５
０

９１
５

５
６１
９

０
８２

４８
９

７６
６

５
３５
６

１
７１
７

２
８９
２

２
０８
３

８４
８

０
１１
８

１
１７
０

０
２７

２０
０２

７６
２

５
７７
８

７
１６
５

８３
５

５
４３
３

０
９２

５０
８

７６
７

５
１７
１

１
４７
７

２
９８
８

２
０７
５

８４
５

０
３１

１
０３
０

０
２８

２０
０３

７５
９

５
１０
０

７
１７
１

９３
９

５
４３
３

０
９２

５３
２

８８
０

４
３５
２

１
４７
１

２
６５
７

１
７３
１

８３
４

０
１２

７４
９

０
１９

２０
０４

７２
９

５
０５
６

７
１６
４

９４
７

４
６６
３

３
９３

４７
５

８７
６

４
３３
８

１
４４
３

２
５８
３

１
７５
９

７８
８

０
０

９４
５

０
１９

２０
０５

２
９１
７

２
３３
１

５
１２
６

４０
３

２
３８
３

３
９３

３９
６

６７
８

１
７４
７

５１
２

１
３１
１

１
０９
４

６５
０

０
０

３９
３

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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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机构与队伍

九、七台河市粮食局

七台河市设市级粮食行政机构１个，县级粮食行政机构１个，即：勃利县粮食局。
１９８６年七台河市粮食局设办公室、人事科、财务科、计调科、供应科、行业管理科、审计

科、计生办、武装部、纪检委、组织部，人员３６名。
１９９６年，撤销计生办、武装部、组织部、行业管理科、供应科。
２００５年，局内设机构办公室、人事科、财务科、计调科、审计科、纪检委。人员２５名。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七台河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３６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 ２２ １ １８ ５ ４５６ ３ ４５２ １ １８

１９８７ １ ２５ １ １４ ５ ４８１ ３ ４５０ １ １９

１９８８ １ ２８ １ ２１ ５ ４９４ ３ ５１１ １ ２２

１９８９ １ ２８ １ ２０ ５ ５２５ ４ ５１０ １ ２２

１９９０ １ ３０ １ ２９ ５ ５８０ ４ ５６２ １ ２３

１９９１ １ ３７ １ ３０ ５ ６１２ ４ ５７１ １ ２１

１９９２ １ ３７ １ ３０ ５ ６４６ ４ ５８０ １ ２０

１９９３ １ ４２ １ ３０ ５ ６９５ ４ ５２５ １ ２１

１９９４ １ ４２ １ ３０ ５ ７９８ ４ ５２２ １ ２１

１９９５ １ ５０ １ ３２ ７ １５８７ ６ ９７３ ５ ８１１

１９９６ １ ５０ １ ３２ ７ １７５７ ６ ９５４ ５ ８１３

１９９７ １ ６４ １ ３０ ８ １７４７ ６ ９４５ ５ ８１１

１９９８ １ ６０ １ ２８ ８ １９２７ ６ ９４４ ５ ８１１

１９９９ １ ６０ １ ２８ ８ １９３７ ６ ９４３ ５ ８１０

２０００ １ ８２ １ ４０ ８ １９５３ ６ ９３９ ５ ８１０

２００１ １ ８２ １ ４０ ８ １９５７ ６ ９３４ ５ ８０６

２００２ １ ７５ １ ３８ ８ １９５６ ６ ９３３ ５ ８０６

２００３ １ ４８ １ ３０ ８ １９６７ ４ ７１４ ５ ８０１

２００４ １ ４８ １ ２９ ８ １７０７ ２ ６ ０ ０

２００５ １ ４６ １ ２６ ８ ７２５ ２ ６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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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志·粮食志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七台河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３７

　　项目

年度　　

粮店 农村粮食管理所 饲料站（店）厂 车、船、队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６ １３５ １４ ３５ １ ３４ １ １４

１９８７ ８ １５１ １４ ３５ １ ３４ １ １２

１９８８ ８ １４５ １４ ３４ １ ３３ １ １２

１９８９ ８ １４４ １４ ３４ １ ３２ １ １０

１９９０ ８ １４１ １４ ３３ １ ３２ ０ ０

１９９１ ８ １４０ １４ ３２ １ ３１ ０ ０

１９９２ ８ １３８ １４ ３０ １ ３１ ０ ０

１９９３ ８ １３８ １４ ２９ １ ３１ ０ ０

１９９４ ８ １３６ １４ ２８ １ ３０ ０ ０

１９９５ １３ ９２６ １５ ７４ １ ２９ ０ ０

１９９６ １３ ９１６ １５ ７２ １ ２８ ０ ０

１９９７ １３ ９１５ １５ ７１ １ ２７ ０ ０

１９９８ １３ ９１６ １５ ７１ １ ２７ ０ ０

１９９９ １３ ９１１ １５ ７０ １ ２５ ０ ０

２０００ １３ ９０１ １５ ７０ １ ２５ ０ ０

２００１ １３ ９０３ １ ４５ １ ２４ ０ ０

２００２ １３ ９０１ １ ４５ １ ２３ ０ ０

２００３ ４ ７９１ １ ４５ １ ２３ ０ ０

２００４ ０ ０ １ 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５ ０ ０ １ １７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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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机构与队伍

书书书

１９
８６
～
２０
０５
年
七
台
河
市
粮
食
局
及
所
属
县
粮
食
机
构
人
员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表

表
７
－
３８

项
目

年 度　
人
数

实
有
人
数

职
称
结
构

文
化
结
构

年
龄
结
构

政
治
面
貌

在
职
教
育

脱
产
教
育

干
部

工
人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未
评

研 究 生
大
学
大
专

中
专

其
他

３０
岁

以
下

３１
～

４５
岁

４６
岁

以
上

中
共

党
员

民
主

党
派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１９
８７

１９
８

１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２９
８

０
５

３
６５

１
１３
５

２０
０

８９
０

２０
８

８９
０

０

１９
８８

１９
８

１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２９
８

０
５

３
６５

１
１３
５

２０
０

８９
０

２０
８

８９
０

０

１９
８９

４９
５

１
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１
６２
５

０
６

３
５０

１
２３
１

５０
５

９０
３

２１
７

８９
１

０

１９
９０

２１
０

１
２４
０

０
０
１１
９

１
３３
１

０
６

３
５０

１
３９
１

１３
８

９９
４

２０
９

８９
５

０

１９
９１

２１
２

１
２８
１

０
０
１１
９

１
３７
４

０
６

３
５０

１
４３
４

２８
５

１
００
６

２０
２

９０
０

０

１９
９２

２２
４

１
３１
３

０
０
１１
９

１
４１
８

０
６

３
５０

１
４７
８

３１
５

９７
４

２４
８

９１
０

０

１９
９３

２２
８

１
３６
３

０
０
１１
９

１
４７
２

０
１８

４１
１１
６

１
４２
７

３２
５

１
０２
８

２４
８

９１
５

０

１９
９４

３０
０

１
３９
３

０
９
１１
９

１
５６
５

０
１８

４１
１１
６

１
５１
８

４０
５

１０
４０

２４
８

９１
７

０

１９
９５

５２
１

３
２０
６

０
５８

１１
９

３
５５
０

０
１９

４０
１１
６

１
４０
２
１
０２
３

１
８１
０

８９
４

１
４９
２

０

１９
９６

５７
１

３
８７
４

０
５８

１１
９

４
２６
８

０
１９

４０
１１
６

４
２７
０
１
４６
９

１
８７
０

１
１０
６

１
４９
３

０

１９
９７

５７
１

３
８５
３

０
５８

１１
９

４
２４
７

０
１９

４０
１１
６

４
２４
９
１
２８
０

２
０３
２

１
１０
６

１
４９
３

０

１９
９８

５７
１

４
１１
７

３
５５

１１
９

４
５１
１

０
１９

４０
１１
６

４
５１
３
１
５５
０

２
０３
２

１
１０
６

１
４９
８

０

１９
９９

６３
３

３
９５
３

４
５４

１２
０

４
４０
８

０
１９

４０
１１
６

４
４１
１
１
４５
９

２
０２
６

１
１０
１

１
４９
８

０

２０
００

６３
３

３
９５
２

４
５４

１２
０

４
４０
７

０
１９

４０
１６
７

１
３５
９
１
４５
８

２
０２
６

１
１０
１

１
４５
８

０

２０
０１

６２
１

３
９２
４

４
５４

１２
０

４
３６
７

０
１９

４０
１６
７

４
３１
９
１
１１
１

２
９２
３

５１
１

９５
６

０

２０
０２

６１
９

３
４１
０

２
３７

３５
３
９５
５

０
１５

３６
１６
７

３
８１
１
１
４５
１

２
５６
８

５１
１

５５
７

０

２０
０３

５９
１

３
１３
３

２
３７

３５
３
６５
０

０
１５

３６
１６
７

３
５０
６
２
４０
３

１１
４５

４８
１

４７
５

０

２０
０４

２７
１

１
５８
６

２
３７

３５
１
７８
３

０
１５

３６
１６
７

１
６３
９

２７
７

１
１０
０

４８
０

３９
０

０

２０
０５

１６
９

７０
５

２
３７

３５
８０
０

０
１５

３６
１３
０

６９
３

１２
４

６０
２

１４
８

３６
７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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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志·粮食志

十、黑河市粮食局

１９８６年，黑河市地区设地级粮食机构１个即：黑河地区粮食局。县级粮食行政机构６
个即：黑河市粮食局、嫩江县粮食局、北安市粮食局、五大连池市粮食局、逊克县粮食局、孙

吴县粮食局。

１９９３年，为适应沿边开放工作需要，经国务院批准，黑河地区撤销，建立地级黑河市，黑
河地区行署粮食局变为黑河市粮食局内设机构办公室、人事科（含教育、保卫）计调科、农村

科、工业科、仓储科、供应科、行业指导科、财会科、审计科、基建科，人员６０名。
２００５年，局内设机构办公室、计调科、行业指导科、仓储科、财会审计科、人事教育科、老

干部工作室、党委办公室、监察室，人员２７名。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河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３９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２ ７８ ６ ３９９ ３４ ３８３３ １８ １４２０ ７ １０８

１９８７ ２ ７８ ６ ３８５ ３４ ４１２６ １８ １５１０ ７ １０５

１９８８ ２ ７８ ６ ３７５ ３４ ４２３４ １８ １６２７ ７ １１４

１９８９ ２ ７８ ６ ３７０ ３４ ５０６０ １８ １８６７ ７ １２９

１９９０ ２ ５６ ６ ３７６ ３５ ５１５９ ２０ ２２６１ ７ １２８

１９９１ ２ ５６ ６ ４５ ３７ ５５６８ １８ ２０４５ ７ １１４

１９９２ ２ ５６ ６ ４３ ３７ ６０６１ １８ ２１６９ ７ １２１

１９９３ １ ６０ ６ ４４ ３７ ６６６６ １７ ２２４１ ７ １２９

１９９４ １ ６０ ６ ４４ ３７ ７１６２ １５ ２１４３ ７ １２３

１９９５ １ ６０ ６ ３４ ３７ ８５１４ １５ ２５６４ ６ ７３

１９９６ １ ４０ ６ ２５８ ４０ ９００５ １４ ２３９３ ６ ７８

１９９７ １ ４０ ６ ２０１ ４２ １０１８２ １１ １８１７ ６ ７６

１９９８ １ ４０ ６ ２０１ ４２ １０４３７ １２ １８１５ ６ ７３

１９９９ １ ４０ ６ １９６ ４１ ７８４８ １１ １８６５ ４ ６５

２０００ １ ４０ ６ １９６ ４０ ７８７９ １３ １９０７ ４ ６１

２００１ １ ４０ ６ １９６ ４０ ８０９９ １３ １７３０ ４ ４０

２００２ １ ２７ ６ １４９ ４０ ７０７６ １２ １４５１ ２ ３６

２００３ １ ２７ ６ １４５ ４０ ４９１７ １１ ９５３ １ ２１

２００４ １ ２７ ６ １４５ ４０ ３７９８ ９ ６４１

２００５ １ ２７ ６ １４６ ４０ １２６８ ９ ６３１

·８３３·



第七篇·机构与队伍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黑河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４０

　　项目

年度　　

粮店 农村粮食管理所 饲料站（店）厂 车、船、队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４３ ６５３ ３０ ２６５ ６ ２０６ ６ １７６

１９８７ ４３ ６９５ ２７ ２５７ ６ ２５３ ６ １４８

１９８８ ４３ ７４２ ２７ ２１５ ６ ２６１ ６ １２６

１９８９ ４４ ８４１ ４６ ２０４ ６ ３０８ ５ １２９

１９９０ ４４ ８５７ ４６ ２０１ ６ ３１５ ４ ８５

１９９１ ４４ ８７３ ４７ ２０６ ６ ３４７ ４ ６７

１９９２ ４４ ８９２ ４６ ２００ ６ ３４０ ４ ７８

１９９３ ４１ ８１８ ４６ ２０４ ５ ３０７ ４ ８１

１９９４ ３４ ６７１ ４５ ２０４ ４ ２７２ ４ ８２

１９９５ ５９ １０６０ ４０ １６２ ８ ３３５ ３ ５１

１９９６ ５２ １０４７ ３９ １４９ ８ ３３０ ３ ４８

１９９７ ４７ ９３８ ３９ １３０ ８ ２９３ ２ ５０

１９９８ ４２ ７９５ ４０ １３９ ７ ２１５ ８ ６８

１９９９ ４３ ６０４ ３３ ９２ ７ ２０１ ３ ６８

２０００ ４２ ５８３ ３２ ７６ ７ １８３ ３ ６８

２００１ ４０ ５２０ ３２ ７９ ３ １５３ ３ ５４

２００２ ２５ ４２２ ３１ ５４ ３ １３３ ２ ３６

２００３ ２４ ４０３ １３ ４２ ２ １０２ ２ ２９

２００４ ４ １２９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００５ １ 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９３３·



黑龙江省志·粮食志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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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员
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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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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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７
－
４１

项
目

年 度

　
人
数

实
有
人
数

职
称
结
构

文
化
结
构

年
龄
结
构

政
治
面
貌

在
职
教
育

脱
产
教
育

干
部

工
人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研 究 生
大
学

大
专

中
专

３０
岁

以
下

３１
～

４５
岁

４６
岁

以
上

中
共

党
员

民
主

党
派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１９
８６

９７
３

６
２６
０

９
７０

５２
２

０
０

４４
３７
７

２
７３
８

３
２２
９

１
２６
６

８２
０

２
４９

３２
８

１６
２５

１９
８７

９７
６

６
６７
１

１１
７０

５５
４

０
０

４９
４４
７

２
９３
２

３
４６
１

１
２５
４

８４
９

２
６３

４１
４

１９
２４

１９
８８

９８
８

６
９０
８

１４
１０
３

６０
０

０
２

５７
５９
２

２
９３
４

３
６０
６

１
３５
６

９０
４

２
８６

４０
９

２９
２４

１９
８９

１
００
６

８
１３
１

１４
１１
４

６３
６

０
５

１０
１

７２
２

３
１９
２

４
４７
４

１
４７
１

９４
９

２
７９

５１
２

３７
９４

１９
９０

１
０３
６

８
７０
８

１８
１２
５

７０
８

０
５

１２
２

７９
７

３
５１
９

４
５４
１

１
６８
４
１
０２
０

２
１３
０

６０
９

３７
８１

１９
９１

１
０５
９

８
９８
４

２０
１２
９

７３
６

０
６

１６
０

９６
２

３
６０
５

４
６７
６

１
７６
２
１
０９
４

２
１８
２

７２
７

５５
６６

１９
９２

１
０４
８

９
６４
３

１９
１４
２

７３
９

０
１０

１９
８

１
１２
８

３
７４
３

５
１３
５

１
８１
３
１
１５
７

２
１８
０

８４
０

８６
７４

１９
９３

１
０４
５
１０
１７
４

２３
１４
５

７６
０

０
１２

２３
６

１
２７
１

３
７３
０

５
５１
２

１
９７
７
１
１９
２

２
１９
４

８９
３

９６
８９

１９
９４

１
０６
４
１０
３４
１

２４
１５
９

７９
８

０
１６

２５
４

１
３５
０

３
６４
２

５
６５
６

２
１０
７
１
２４
１

２
１９
５

９３
２

９８
７５

１９
９５

８６
３
１０
９１
５

１０
２０
０

１
２０
８

０
２１

５０
２

１
４９
２

１
８６
８

５
６３
７

４
２６
８
１
２０
６

０
１５
９

７２
２

９０
７

１４

１９
９６

８５
５
１１
２１
０

１０
２０
０

１
２０
７

０
２４

５２
１

１
５５
８

１
８４
５

５
７２
３

４
４９
７
１
２５
８

０
１４
７

７２
９

９２
６

１３

１９
９７

８６
０
１１
４０
０

１０
１９
６

１
１８
１

０
２９

５３
７

１
６２
０

１
７１
８

５
９３
４

４
６０
８
１
２７
９

０
１３
０

８０
２

８７
２

２７

１９
９８

８６
６
１０
２５
９

８
２０
０

１
２２
３

０
３５

５６
５

１
６６
６

１
３８
７

５
６２
５

４
１１
８
１
２９
６

０
５１

８７
４

８０
５

２５

１９
９９

８６
０
１０
６６
０

８
１９
９

１
１７
９

１
４３

６４
０

１
７４
０

１
４０
０

５
２２
３

４
８９
７
１
３５
８

０
６２

８１
０

８０
２

９

２０
００

８４
９
１０
６８
０

８
２２
２

１
２４
１

２
５８

８６
８

１
９７
５

１
１８
６

５
３０
３

５
０４
０
１
４４
１

０
５８

８８
５

７８
８

６

２０
０１

８５
１
１０
０９
０

４
２２
０

１
２１
２

２
６６

８３
８

１
８９
７

１
１２
４

４
９８
６

４
８３
１
１
３７
１

０
４３

８６
６

８１
４

０

２０
０２

８２
９

８
５８
６

３
２０
７

１
１２
３

３
７０

８０
７

１
８２
２

９６
３

４
２２
６

４
２０
６
１
３４
７

０
３４

８０
６

８１
４

０

２０
０３

７８
３

６
０６
５

３
２１
２

１
１９
３

３
７３

５２
５

１
３８
２

４９
４

３
１８
７

３
１７
７

６９
９

０
１８

７４
８

１５
９

０

２０
０４

５２
５

４
６２
２

３
１４
４

５４
０

４
６９

４３
５

７９
７

１１
２

２
７２
６

２
３０
９

９１
０

０
１５

２２
８

１５
９

０

２０
０５

４４
５

９６
２

３
１０
４

２５
０

４
６９

１９
６

６０
１

４６
６５
１

７１
０

４５
５

０
１ ０

１２
５

１２
５

０

·０４３·



第七篇·机构与队伍

十一、双鸭山市粮食局

双鸭山市粮食局，设地市级粮食行政机构１个，县级粮食行政机构４户。即：集贤县粮
食局、宝清县粮食局、友谊县粮食局、饶河县粮食局。

１９８６年，双鸭山市粮食局内设机构２２个，职能科（室）：办公室、财务科、劳资科、保卫
科、计调科、化检科、基建科、信访科、科技科、教育科、供应科、工业科、审计科、仓储科、党委

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纪检委、工会、团委、武装部、老干部科。编制７０人，实有７０人。
２０００年，局内设机构由２２个科室减少至１１个。即：办公室、财审科、计调科、仓储科、

行业指导科、人保科、组织部、宣传部、纪检科、工会、团委。编制４４人，实有４４人。
２００５年，局内设机构有办公室、财审科、调控科、仓储物流科、行业指导科、人保科、政工

部、监察科、工会，行政编制３９人，实有３７人。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双鸭山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４２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 ７０ ４ ２１６ １５ ３００４ ５ ８６９ １３ １７６１

１９８７ １ ７０ ４ ２１６ １６ ３１４８ ５ １００６ １３ １７６１

１９８８ １ ７０ ４ ２１６ １７ ３２５１ ８ １５５２ １３ １７６６

１９８９ １ ７０ ４ ２１６ １７ ３２５４ ８ １５３３ １３ １７７３

１９９０ １ ７０ ４ ２１６ １８ ３３０６ １１ １８７６ １３ １８５１

１９９１ １ ７０ ４ ２１６ １８ ３３０９ １１ １７９９ １３ １６８３

１９９２ １ ７０ ４ ２１６ １８ ３３５８ １１ １８１２ １３ １６８９

１９９３ １ ７０ ４ ２１６ １８ ３３６９ １３ ２０７８ １ ３１

１９９４ １ ７０ ４ ２１６ ２１ ４４６０ １０ ２２３１ １ ２６

１９９５ １ ７０ ４ ２１６ ２１ ４５１７ １０ ２３２２ １ ２４

１９９６ １ ７０ ４ ８５ ２３ ４７８２ １１ ２７３７ １ ２３

１９９７ １ ７０ ４ ８５ ２７ ５６９３ １２ ２８３７ １ ２１

１９９８ １ ７０ ４ ８５ ２８ ５６９９ １１ ２１３１ １ ２１

１９９９ １ ７０ ４ ８５ ２９ ６０６７ １２ ２１６２ １ ２１

２０００ １ ４４ ４ ８５ ２９ ６０９３ ５ ５０２ １ ２１

２００１ １ ４４ ４ ８５ ３０ ６１６５ ３３ ２５３６ １ ２１

２００２ １ ４４ ４ ８５ ３０ ６３６７ ５０ ２９２０ １ ２１

·１４３·



黑龙江省志·粮食志

　续表７－４２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２００３ １ ３９ ４ ８５ ３１ ６４８２ ５０ ２９２８ １ ２１

２００４ １ ３９ ４ ８５ ３１ ６５７８ ３４ ２５５６ １ ２１

２００５ １ ３７ ４ ８５ ３１ ３０１１ ４２ ２３７１ ０ ０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双鸭山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４３

　　项目

年度　　

粮店 农村粮食管理所 饲料站（店）厂 车、船、队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７３ ７３２ ２ ８６ ９ １１０ １ １７

１９８７ ７５ ７４１ ２ ８８ ９ １１０ １ １７

１９８８ ７９ ７５８ ３ ９９ ９ １１５ ２ ２１

１９８９ ８２ ８０１ ３ １０７ １１ ２０７ ２ ２１

１９９０ ８２ ８１９ ３ １０８ １２ ２９２ ３ ３３

１９９１ ８３ ８２１ ３ １０９ １２ ２８８ ４ ４０

１９９２ ８３ ８３３ ３ １１２ １２ ２６０ ４ ４３

１９９３ ４５ ８４０ １ ２７ １２ ２５２ ４ ４３

１９９４ ４５ ８４２ １ ２７ ３ ２６３ ４ ４６

１９９５ ４５ ８２３ １ ２６ ３ ２６２ ４ ５７

１９９６ ４５ ７２１ １ ２４ ３ ２６０ ４ ６１

１９９７ ４５ ７１０ １ ２３ ３ ２５９ １ ３２

１９９８ ４５ ７０５ １ ２１ ３ ２４７ １ ３２

１９９９ ４５ ７０４ １ ２１ １ １１０ １ ３１

２０００ ４５ ７０１ １ ２１ １ １１８ １ ３０

２００１ ４５ ７００ １ ２１ １ ３０ １ ３０

２００２ ４５ ７０３ １ ２１ １ ３０ １ ３０

２００３ ４５ ７０２ １ ２１ １ ２９ １ ２９

２００４ ４５ ７０２ １ ２１ １ ２９ １ ２９

２０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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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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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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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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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食
局
及
所
属
县
粮
食
机
构
人
员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表

表
７
－
４４

项
目

年 度

　
人
数

实
有
人
数

职
称
结
构

文
化
结
构

年
龄
结
构

政
治
面
貌

在
职
教
育

脱
产
教
育

干
部

工
人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研 究 生
大
学

大
专

中
专

３０
岁

以
下

３１
～

４５
岁

４６
岁

以
上

中
共

党
员

民
主

党
派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１９
８６

３５
０

５
４８
６

２５
１７
５

７
７１

５３
１
９１
６

２
００
０

１
９２
０

１
５５
２

２０
０

２４
０

４０
２６

１９
８７

３６
４

５
６０
８

３５
１０
５

７
８２

１８
１

２
７９
５

２
０４
５

２
０９
８

１
５６
６

２０
０

２６
０

４４
２６

１９
８８

４０
０

５
７１
１

６８
３０
０

７
８２

１９
４

２
２０
７

２
１４
８

１
９３
４

１
５８
２

２１
６

３４
０

５０
３２

１９
８９

４２
８

５
７４
８

７１
３３
７

７
９３

２０
３

２
３２
０

２
１４
０

１
８３
５

１
５９
５

２２
４

３７
２

６２
３８

１９
９０

４３
１

５
７８
０

７３
３６
６

９
９３

１２
７

２
３７
２

２
１９
１

１７
４２

１６
１０

２６
４

４１
６

８４
５４

１９
９１

４７
０

５
８１
５

８５
３８
３

１２
１３
７

２４
１

２
４３
０

２
３２
１

１
７１
６

１
６２
４

３１
４

４７
８

１２
２

７４

１９
９２

５１
７

５
８８
９

９０
４４
５

９
１９
５

２６
６

２
５１
７

２
３８
７

１
６９
４

１
６３
６

３４
４

５５
８

１６
２

１１
４

１９
９３

５２
９

６
０８
０

９１
４７
１

９
２１
０

２９
０

２
６３
５

４
１４
４

１
７５
４

１
６５
３

４４
０

５９
８

２０
０

１２
４

１９
９４

６２
８

６
２４
１

１２
２

６８
３

１１
１９
１

２４
３

２
７３
４

２
４５
５

２
０９
４

１
６７
０

４５
４

６３
０

２４
０

１４
０

１９
９５

６４
１

６
３３
３

８１
６０
３

１３
２１
２

２７
８

２
８３
０

２
５３
２

１
７９
９

１
６８
６

４７
８

６６
０

２８
４

１５
８

１９
９６

７７
８

６
９１
６

１９
８

３
１０
３

２３
３０
３

３９
４

３
０６
４

２
７６
５

１
９７
６

１
７０
４

３４
４

４６
６

２４
２

１６
８

１９
９７

８１
１

７
０８
６

１９
９

７６
４

２８
３４
４

４５
６

３
２７
０

３
０７
６

１
７３
９

１
７２
０

３０
０

４１
８

２２
０

１８
０

１９
９８

８２
７

６
７８
５

１７
７

７８
６

４１
３６
１

４９
５

３
３７
８

２
６９
７

１
６６
７

１７
３５

３０
６

３４
８

２２
０

１８
４

１９
９９

８０
７

７
０６
５

２
１７
４

７１
８

５２
４４
４

６０
１

３
７３
２

２
７５
３

１
５２
８

１
７５
３

２８
０

３６
８

１７
４

２０
４

２０
００

９９
３

７
５６
１

２
１８
１

７３
４

５６
４９
５

６７
６

４
０３
７

２
９８
１

１
４１
２

１
７７
０

２１
４

４３
２

１９
２

１３
４

２０
０１

１
０２
３

７
０５
２

４
１９
１

７９
８

８７
３８
６

７６
０

４
２４
６

２
９４
９

１
６６
２

１
７８
６

２４
６

５５
６

１５
４

１１
４

２０
０２

１
０５
３

８
０２
１

４
２０
５

８５
８

１０
２

６４
０

８４
９

４
４７
２

３
０７
３

１
７６
４

１
８０
５

３６
４

５６
８

１６
８

１７
６

２０
０３

１
０３
７

８
２３
５

４
２３
４

９５
８

１１
２

７２
２

９１
１

４
５０
４

３
０８
６

１
８６
９

１
８２
１

２４
０

４９
２

１１
４

１７
４

２０
０４

９４
２

６
９３
０

４
２３
０

９１
０

１４
８

５１
２

９４
９

３
２９
２

２
４９
３

２
２７
４

６８
９

３８
６

５４
６

２４
０

１３
６

２０
０５

５１
１

２
７２
９

１４
１

１６
４

１０
１

６７
８

７０
７

１
１２
４

１
４９
４

７２
８

４９
５

２４
０

４９
２

１１
４

１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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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伊春市粮食局

伊春市粮食局，设地市级粮食行政机构１个，县（市）级粮食行政机构２个。即：铁力市

粮食局、嘉荫县粮食局。

１９８６年，伊春市粮食局内设机构为２０个。分别为：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纪委、

工会、团委、武装部。行政办公室、财会科、保卫科、综合计划科、劳动工资科、农村粮食管理

科、价检科（粮油监测站）、科技教育科（科研所）、人事监察科、教育科、基建物资科、审计

科、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办公室。核定企业编制６０人。
１９８９年，按照伊编〔１９８９〕７０号文件要求，市粮食局成立监察科。
１９９０年，经伊编〔１９９０〕４７号文件核准，市粮食局内设机构由２０个增至２４个。具体

为：纪检委、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团委、工会；行政办公室、财务科、计划调

运科、工业科、仓储科、供应科、审计科、人事劳动科、监察科（与纪检委合署办公）、基建物资

科、企业管理科、保卫科。

２００１年，经伊编〔２００１〕１０５号文件核定，市粮食局内设机构９个，党委办公室、纪检委
（监察室）、工会（团委）；行政办公室、计划科（军供办）、仓储基建科、行业指导科、财务科、

人事劳动科。人员编制３４名（机关行政编２８名、工勤人员事业编制３名、离退休干部工作
人员３名）。
２００５年，沿用２００１年核定的机构编制数：局内设机构９个，编委核定的内设机构为：党

委办公室、纪检委（监察室）、工会（团委）。行政办公室、计划科（军供办）、仓储基建科、行

业指导科、财务科、人事劳动科。核定行政编制２８名。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伊春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４５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 ６０ ２ ９８ ２８ ２４２９ １８ ３１６２ ５ ４４

１９８７ １ ６０ ２ １０４ ２８ ３１２０ １８ ２３６１ ５ ４８

１９８８ １ ６０ ２ ９６ ２９ ４３７２ １７ ２３８１ ５ ４８

１９８９ １ ６１ ２ １４３ ２４ ２１５９ １３ １４８５ ５ ５６

１９９０ １ １００ ２ ２０３ ２７ ３１２５ １６ ２８４３ ５ ５９

１９９１ １ １００ ２ ２１０ ２８ ３２２０ １６ ３１３８ ５ ６５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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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４５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９２ １ １００ ２ １８０ ２９ ３２８９ １６ ２９３９ ５ ６２

１９９３ １ １００ ２ １５１ ３０ ２８１７ ２１ ３０１３ ５ ６５

１９９４ １ ５０ ２ １４３ ２９ ３０６６ ２１ ３５７０ ５ ６５

１９９５ １ ２ １３３ ２９ ２７３２ １９ ３７８１ ５ ６５

１９９６ １ ２ １２８ ３０ ２８８５ １４ ３２９４ ５ ６５

１９９７ １ ２ １０２ ３０ ２９３２ １２ ３２６７ ５ ６５

１９９８ １ ４８ ２ ４７ ２８ ３３４３ ５ １２１８ ５ ６５

１９９９ １ ４８ ２ ４８ ２８ ３２２１ ５ １２４６ ５ ６５

２０００ １ ４８ ２ ４０ ９ ３２４８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１ １ ３４ ２ ３９ ９ ３２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２ １ ３４ ２ ３２ ９ ３０３３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３ １ ３４ ２ ３３ ９ １１７５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４ １ ３４ ２ ３４ ９ ４５５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５ １ ２８ ２ ３４ ９ ４５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伊春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４６

　　项目

年度　　

粮店 农村粮食管理所 饲料站（店）厂 车、船、队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２４６ ２５８０ ５ ２４ ２０ ３４１ ６ １２９

１９８７ １９２ １７０２ ５ ２４ ２１ ２６７ ５ １１３

１９８８ ２０７ ２０３８ ５ ２２ ２０ ２９０ ５ １２６

１９８９ １５３ １６８７ ９ ３３ ２４ ３３４ ３ １１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２ ２５８９ ９ ３４ ２６ ３３４ ４ １１３

１９９１ ２０２ ２３２９ ９ ３３ ２６ ３５４ ４ １５６

１９９２ ２０１ ２３３３ ９ ３５ ２６ ３６１ ４ １２９

１９９３ ２０５ ２１３７ ９ ３６ ２７ ３２１ ４ １００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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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７－４６

　　项目

年度　　

粮店 农村粮食管理所 饲料站（店）厂 车、船、队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９４ ２２５ ２５８６ ９ ３６ ７０ ５６４ ２ ６６

１９９５ ２５３ ２７１６ ９ ３０ ２１ ３４６ ３ ７５

１９９６ ２６０ ２５６６ ９ ３０ １３ ５３４ １ ４７

１９９７ ２５９ ３００１ ９ ３３ １０ ２８８ １ ４４

１９９８ ２５９ ２９７６ ９ ３５ １０ ２９７ １ ４４

１９９９ ２５９ ２９７６ ９ ３２ １０ ３０５ １ ３６

２０００ ３０ ６５４ ９ ３２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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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９
８６
～
２０
０５
年
伊
春
市
粮
食
局
及
所
属
县
粮
食
机
构
人
员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表

表
７
－
４７

项
目

年 度　
人
数

实
有
人
数

职
称
结
构

文
化
结
构

年
龄
结
构

政
治
面
貌

在
职
教
育

脱
产
教
育

干
部

工
人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未
评

研 究 生
大
学
大
专

中
专

其
他

３０
岁

以
下

３１
～

４５
岁

４６
岁

以
上

中
共

党
员

民
主

党
派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１９
８６

１
９５
５

９
６３
９

０
１６
９
５５
８

１０
８６
７

０
８２

１３
６

１５
１

１１
２２
５

１
０７
２

８
２６
４

２
２５
８

２７
１

０
４０

７０
０

８０
１１
０

１９
８７

１
９５
５

９
６３
９

０
１６
９
５５
８

１０
８６
７

０
８２

１３
６

１５
１

１１
２２
５

１
０７
２

８
２６
４

２
２５
８

２７
１

０
４０

７０
０

８０
１１
０

１９
８８

１
９５
５

９
６３
９

０
１６
９
５５
８

１０
８６
７

０
８２

１３
６

１５
１

１１
２２
５

１
０７
２

８
２６
４

２
２５
８

２７
１

０
４０

７０
０

８０
１１
０

１９
８９

１
７４
０

６
７４
１

０
１７
４
６０
２

７
７０
５

０
８２

１３
３

１２
８

８
１３
８

１
２５
９

５
１２
４

２
０９
８

３０
３

０
４０

６０
０

１０
３０
０

１９
９０

１
５２
０
１０
４６
７

０
１７
６
６３
８

１１
１７
３

０
８５

１４
２

１６
１

１１
５９
９

１
３６
０

８
７３
８

１
８８
９

３２
１

１
４２

５６
０

１０
２０
０

１９
９１

１
４３
６
１１
００
９

０
９６

７１
６

１１
６３
３

０
５２

１６
７

２５
９

１１
９６
７

１
５８
３

９
１５
７

１
７０
５

３５
８

１
６０

５０
０

１０
２０
０

１９
９２

１３
９０

１１
１２
６

１
９５

６９
４

１１
７２
６

０
４７

２１
６

３１
８

１１
９３
５

１
７０
４

９
４４
６

１
３６
６

５４
３

１
５０

５３
０

１０
２０
０

１９
９３

１
４７
１
１０
４７
１

１８
３
７５
４

１１
００
１

０
４５

２５
７

３２
４

１１
３１
６

１
７４
９

８
７５
０

１
４４
３

５３
８

１
５０

６１
０

１０
２６
０

１９
９４

１
４４
０
１０
２０
０

６
２３
８
７２
３

１０
６７
３

０
４６

２５
０

３３
５

１１
００
９

１
７５
２

８
４２
６

１
４６
２

５２
６

１
５０

６１
０

０
０

１９
９５

１
２６
４
１０
２３
６

６
２４
６
６５
６

１０
５９
２

０
８３

３２
５

２８
９

１０
８０
３

１
７９
６

８
１８
３

１
５２
１

４３
３

１
０

５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１９
９６

１
１０
９
１０
７３
２

４
２４
２
６４
７

１０
９４
８

０
５５

２４
６

３１
８

１１
２２
２

１
７７
７

８
７６
２

１
３０
２

４４
４

１
０

５０
０

０
０

１９
９７

１
０６
０
１０
４５
８

３
２３
１
５９
１

１０
６９
３

０
５３

２５
４

３２
８

１０
８８
３

１
７９
３

８
４６
６

１
２５
９

４１
９

０
０

４０
０

０
０

１９
９８

１
０３
０

９
３１
５

４
２３
４
５７
８

９
５２
９

０
５０

２８
８

３１
９

９
６８
８

２
０８
５

７
０４
８

１
２１
２

４２
４

０
０

４０
０

０
１０

１９
９９

１
０１
１

９
０３
３

５
２３
９
５６
１

９
２３
９

０
４３

３０
５

３０
５

９
３９
１

１
９８
８

６
７２
３

１
３３
３

４２
６

０
０

３６
０

０
１０

２０
００

１
０２
０

８
７４
８

９
２２
８
５２
２

９
００
９

３
４４

３１
２

３０
２

９
１０
７

１
９７
０

６
４６
９

１
３２
９

４２
５

０
０

３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１

１
０１
４

８
７５
４
１２

２１
７
４０
６

９
１３
３

４
５５

３１
１

２５
７

９
１４
１

１
８８
０

６
５５
５

１
３３
３

３６
２

０
０

３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０２

９８
９

８
０６
２
１３

２１
５
４０
０

８
４２
３

２
５３

３１
２

２４
４

８
４４
０

１
７６
０

６
０１
５

１
２７
６

３４
６

０
０

６６
０

０

２０
０３

６９
６

５
８９
６
１２

１６
８
３３
５

６
０７
７

１
３４

２４
２

１７
０

６
１４
５

１
５３
８

７２
１

３２
９

３２
９

０
０

５０
０

０

２０
０４

４０
７

５７
４
１６

１２
８
１０
８

７２
９

０
４６

２２
０

８８
６２
７

１３
６

６１
８

２２
７

２１
９

０
０

１２
０

０

２０
０５

３８
０

５３
８
１５

１１
８
１１
３

６７
２

０
６２

１７
７

８４
６０
５

１２
２

５８
５

２ １
１

２３
２

０
０

１２
０

０

·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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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粮食局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粮食局，设地市级粮食机构１个，县级粮食行政机构３个。即：漠河
县商务口岸办（含粮食局）、塔河县经济发展和改革局（含粮食局）、呼玛县粮食局。

１９８６年，大兴安岭地区粮食局内设机构为１８个，职能科（室）：政工科、劳资科、供应科、

仓储科、工业科、计调科、财会科、基建物资科、农管科、秘书科、科教科、保卫科、价检科、审

计科、企管科、市场管理科、工会、共青团实有人数１２７人。
２０００年，局内设机构由１８个科室减至６个，职能科室：办公室、计划调运科、综合业务

科、供应科、财务审计科、政治处。人员由原来的１２７人减至２８人。
２００５年，局内设机构５个职能科（室）：办公室、计划科、仓储科、财务审计科、政治处。

行政编制１３名。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大兴安岭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４８

　　项目

年度　　

地市级

粮食机构

县（市）级

粮食机构
粮库 粮油加工厂

城镇粮食

管理处（所）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１ １２７ ３ ３０５ １５ ７４３ ８ ２０７ ２ １９
１９８７ １ １２７ ３ ３１４ １５ ７２１ ５ ７０７ ２ ６４
１９８８ １ １２７ ３ ３３８ １５ ８０９ ４ ５８７ ２ ６４
１９８９ １ １２８ ３ ３４２ １５ ８８３ ４ ５８２ ２ ７３
１９９０ １ １３０ ３ ５７１ １５ １０１９ ４ ６４４ ２ ７１
１９９１ １ １２４ ３ ３９４ １５ ８５８ ５ ８６３ ２ ６５
１９９２ １ １４９ ３ ３６９ １５ １３２５ ５ ４８４ ２ ６１
１９９３ １ １４９ ３ ３２３ １５ ８１５ ４ ８１２ ２ ５９
１９９４ １ ８３ ３ ３５８ １５ １０８７ ４ ７０６ ２ ４９
１９９５ １ ３５ ３ ３４６ １５ ９８７ ４ ６６８ ２ ４６
１９９６ １ ２７ ３ ２５０ １５ ９４８ ４ ５４４ ２ ４６
１９９７ １ ２４ ３ ２４０ １５ １２０３ ４ ３５５ ２ ３８
１９９８ １ ２６ ３ １６７ １５ ６５８ ３ ６３５ ２ ４６
１９９９ １ ２２ ３ １６１ １５ ７２７ １ １３０ ２ ４６
２０００ １ ２８ ３ １４１ １５ ７２６ ０ ０ ２ ２３
２００１ １ ２８ ３ ９８ １５ ６５６ ０ ０ ２ ２３
２００２ １ ２８ ３ ８２ １５ ６３７ ０ ０ ２ １８
２００３ １ ２８ ３ ９１ １５ ６１３ ０ ０ ２ ２５
２００４ １ １６ ３ ７８ １５ ３９２ ０ ０ ２ ２５
２００５ １ １３ ３ ６８ １５ ３００ ０ ０ ２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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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大兴安岭市粮食局及所属县（市）粮食机构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７－４９

　　项目

年度　　

粮店 农村粮食管理所 饲料站（店）厂 车、船、队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机

构

数

人

员

１９８６ ９０ ８７５ ０ ０ ２ １７ ３ ６０

１９８７ ８２ ９１８ ０ ０ ５ ８１ ３ ３７

１９８８ ８０ ９５９ ０ ０ ７ １０３ ３ ３３

１９８９ ８１ ９３０ ０ ０ ６ ８７ ２ ３３

１９９０ ９０ ９７７ ０ ０ ７ ９２ ２ ３３

１９９１ ９０ １１１８ ０ ０ ７ ９０ ２ ３３

１９９２ ９２ １１１３ ０ ０ ７ １０６ ２ ３２

１９９３ ９４ １１０６ ０ ０ ６ １１８ ２ ３２

１９９４ ９５ ９５２ ０ ０ ７ ９０ ２ ３２

１９９５ ９３ ９１８ ０ ０ ６ ９１ ２ ３２

１９９６ ９６ ９２９ ０ ０ ５ ９３ ２ ３２

１９９７ ９３ １０５４ ０ ０ ５ ７７ ２ ３２

１９９８ ８３ ８８９ ０ ０ ５ １１０ ９ １１７

１９９９ ４５ ３７０ ２ ８ ４ ４４ ２ １５

２０００ ４４ ２６６ ２ ８ ３ ３３ １ ５

２００１ ４０ ２０１ １ ３ ３ ２２ １ ５

２００２ ３８ １８２ １ ３ ３ ２２ １ ５

２００３ １９ １２９ １ ３ ３ ２２ １ ５

２００４ １９ １２９ Ｉ ３ ３ ２２ １ ５

２００５ １４ ８８ １ ３ ４ ４８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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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９
８６
～
２０
０５
年
大
兴
安
岭
市
粮
食
局
及
所
属
县
粮
食
机
构
人
员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表

表
７
－
５０

项
目

年 度　
人
数

实
有
人
数

职
称
结
构

文
化
结
构

年
龄
结
构

政
治
面
貌

在
职
教
育

脱
产
教
育

干
部

工
人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未
评

研 究 生
大
学
大
专

中
专

其
他

３０
岁

以
下

３１
～

４５
岁

４６
岁

以
上

中
共

党
员

民
主

党
派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文
化

教
育

业
务

培
训

１９
８６

４２
５

１
９２
１

１８
１２
３

６５
１０
１

１４
３

１５
０

１８
６

１３
０

１８
９

０

１９
８７

４３
３

２
４８
６

２０
１３
６

６６
１０
２

１４
５

１５
５

１８
８

１３
０

１８
９

０

１９
８８

４５
４

２
８７
１

３８
１４
６

６９
１１
２

１５
５

１４
９

２０
１

１３
０

１８
９

０

１９
８９

４７
０

２
６０
４

４５
１５
７

６９
１１
２

１５
５

１５
５

２１
３

９０
１９
０

０

１９
９０

７０
１

２
７９
８

７５
２３
６

７２
１３
２

１８
２

１９
８

２９
９

１０
４

１９
４

０

１９
９１

５１
８

３
０２
９

５６
２２
３

８９
１６
２

２５
９

１９
８

２９
９

１０
２

２１
６

０

１９
９２

５１
８

３
１０
５

６２
２１
８

７８
１５
９

１８
９

１９
８

２９
９

２０
４

２７
５

０

１９
９３

４７
２

２
９３
０

４８
１９
７

７８
１５
９

１８
９

１６
６

２３
３

１１
９

２３
８

０

１９
９４

４４
１

２
９４
４

３２
６８

７０
１２
２

１４
４

１６
６

２３
３

１１
９

２３
８

０

１９
９５

３８
１

２
７４
１

３３
５５

７２
１２
８

１４
５

１５
８

１９
０

６４
１８
９

０

１９
９６

２７
７

２
５９
０

３０
５０

７１
１２
５

１３
９

１６
２

１９
７

８２
１９
０

０

１９
９７

２６
４

２
７６
６

２８
４４

５５
８９

９９
１４
４

１８
９

４８
１８
０

０

１９
９８

１９
３

２
３０

２６
５６

５４
９０

９４
１０
２

１１
０

６５
１５
０

０

１９
９９

１８
３

１
４８
６

２５
５４

２６
５６

８７
９８

１０
２

６４
１４
７

０

２０
００

１６
３

１
５６
７

２５
５４

２４
５６

３３
９８

７８
７８

７４
０

２０
０１

１２
０

９２
１

１５
４５

１８
３８

２２
２２

６８
６６

６４
０

２０
０２

９６
８４
９

１５
４５

１８
３８

２２
１３

５１
３４

４９
０

２０
０３

１０
７

７９
８

１４
４７

１８
３４

２３
１３

５１
３４

４９
０

２０
０４

９４
５７
７

１４
４７

１８
３４

２３
１２

４９
３７

４７
０

２０
０５

８４
４７
０

１４
４７

１８
３４

２３
１２

４９
３７

４７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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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机构与队伍

第二章　队伍建设

全省粮食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切实加强粮食行业队伍

建设。在加强实践锻炼的同时，有针对性地组织干部参加各种形式的理论培训、知识培训。

开展不同层次的评选表彰活动，逐渐完善粮食行业人才激励体系。行业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稳步提高，成长与发展环境逐步改善。

第一节　干部培训与职工岗位培训

一、干部培训

干部队伍主要有五种情况，其中，资历较深，年龄偏大（５０岁以上），约占１０％；具有大
专以上文化，专业理论和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约占１５％；具有高中文化或中专毕业，有一定
实践经验的约占２５％；新毕业的大、中专学生直接进入干部队伍，实践经验不足的约占
１０％；文化偏低，主要靠实干锻炼，但又是工作骨干的约占３０％。在培训工作中，对具有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资历较深、年龄偏大的人员，除了为适应重大变革，参加一些短训班外，基

本不安排长期培训；对具有高中文化或中专毕业人员，尽可能创造条件，输送到高等院校，

通过脱产和业余学习，提高文化专业水平；对新毕业的大、中专学生，组织参加中、短期专业

培训，尽快提高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对文化偏低人员，通过举办各种大、中专专业证

书班，在系统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获得相当于大、中专水平的专业证书。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通过成人高考输送到郑州粮食学院、南京粮食经济学院、黑龙江商学
院、北京商业干部学院、黑龙江财贸干部学院等高等院校脱产、函授学习并取得大专学历证

书的干部约１８００人。由省地市干校、省粮校、地市职工中专经商业部、省教委同意，借用正
规大、中专学校师资，举办１年制大、中专专业证书班，通过系统专业学习获得相当于大、中
专水平专业证书的干部约３５００人。由省粮食干校举办３个月以上的各种专业培训班，参加
学习的人数约１５００人，举办３个月以下的短训班，参加学习的人数约２２００人。１９９９年，在
省粮校（省干校已并入）分期分批地对全省６９５名收储企业的财会主管、质检负责人轮训一
遍。１９９９年省粮食局委托省委党校培训县（市）粮食局长以及大、中型粮食企业法人代表
约３００人。

各市（地）干校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参加学习的干部有１２０００多人次。其中，哈尔滨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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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０余人、绥化１５００余人、佳木斯１８００余人、大庆８００余人、双鸭山５００余人。

二、职工岗位培训

１９８６年前对职工岗位教育着重抓了“双补”（补初中文化、补初级业务技术）教育。全
省需要“双补”的职工约１０万人，１９８６年末取得“双补”合格的职工有８６６１５人，基本完成了
“双补”任务。根据１９８５年北方１１省市粮食职工教育协作会议研究意见，着重开展中级业
务技术培训，进行了中级业务技术考试，中级业务技术考试工种五个，即：储藏、供应、制油、

制米、制粉。储藏考试为三门：储藏技术、储粮害虫与防治、仓储管理；供应考试为三门：粮

食经营管理、粮油商品知识、粮食会计核算；制油考试为二门：制油工艺、油品检验；制米考

试为二门：制米工艺、玉米联产；制粉考二门：制粉工艺、风及输送。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各市
（地）组织办班培训２万余人，省粮食局先后共组织了５次考试。

储藏考试

表７－５１

通报日期发文号 报名人数 实考人数 及格人数 及格率％

１９８６黑粮教字（８６）１１６号 １９１２ １７６２ ８６８ ４９３

１９８６黑粮教字（８６）２３８号 １０８４ １０２６ ４４３ ４３

１９８７黑粮教字（８７）２４号 ４６９ ３９８ ２１３ ５３５

１９８７黑粮教字（８７）１９１号 １２７９ １２３３ ８４１ ６８２

合　计 ４７４４ ４４１９ ２３６５ ５３５

供应考试

表７－５２

通报日期发文号 报名人数 实考人数 及格人数 及格率％

１９８６黑粮教字（８６）１１６号 ７２ ７２ ５９ ８２

１９８６黑粮教字（８６）２３８号 ９２７ ８９３ ５０４ ５６４

１９８７黑粮教字（８７）２４号 ７４０ ７１３ ４０６ ５６９

１９８７黑粮教字（８７）１９１号 １５５４ １４８６ ８８１ ５９３

合　计 ３２９３ ３１６４ １８５０ ５１２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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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油考试

表７－５３

通报日期发文号 报名人数 实考人数 及格人数 及格率％

１９８６黑粮教字（８６）１１６号 ８６ ８６ ７１ ８２６

１９８６黑粮教字（８６）２３８号 ２６８ ２５７ ８９ ３４６

１９８７黑粮教字（８７）２４号 １５８ １３８ １１１ ８０４

１９８７黑粮教字（８７）１９１号 ２４４ ２３４ １１３ ４８３

合　计 ７５６ ７１５ ３８４ ４７５

制米考试

表７－５４

通报日期发文号 报名人数 实考人数 及格人数 及格率％

１９８６黑粮教字（８６）１１６号 ３９ ３９ ２４ ６１５

１９８６黑粮教字（８６）２３８号 ２３９ ２２５ １０１ ４４８

１９８７黑粮教字（８７）２４号 ６０ ６０ ３９ ６５

１９８７黑粮教字（８７）１９１号 ３１６ ３１０ ２４３ ７８４

合　计 ６５４ ７１５ ４０７ ５８７

制粉考试

表７－５５

通报日期发文号 报名人数 实考人数 及格人数 及格率％

１９８６黑粮教字（８６）１１６号 ７３ ７３ ５８ ７９５

１９８６黑粮教字（８６）２３８号 ２５１ ２３５ ７８ ３３２

１９８７黑粮教字（８７）２４号 ２０２ １９７ １６０ ８１２

１９８７黑粮教字（８７）１９１号 ２５６ ２４６ １６３ ６６２

合　计 ７８２ ７５１ ４５９ ５８６

１９９８年，省粮食厅对全省粮油质量检验人员进行了培训、考核，根据国家粮食储备局授
权，由省粮食厅统一制定培训计划，统一监督培训及考试，统一发证。培训、考试合格的检

验人员，由省粮食厅统一颁发国家粮食局制发的“资格证书”，作为上岗和处理省内外粮油

·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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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纠纷的资格依据。

在开展中级业务技术培训、统考、发证的基础上，开展了高级工的培训、考核和发证。

由省粮食厅组织专人研究制定了高级工的培训内容和标准，以及考核、发证办法。省粮食

学校与东北农业大学合作，从１９９８年开始举办了“油脂加工技术”“粮油储藏和检验”“计
算机应用”等专业班，有３６人经过３年的系统学习，取得了大专资格，获得高级工证。各市
（地）依托干校、职工中专，按省粮食厅制定的高级工培训内容和标准，进行了办班培训，并

考核发证。全省有５０００人达到了高级工标准，其中绥化６０９人、大庆１０４５人、哈尔滨１１００
人、双鸭山３７０人。

各行署、市、县还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需要，对广大职工进行了短期培训，培训内容有

方针政策、职业道德、专业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内容，培训时间根据内容确定，全省有３０％
的职工参加了各种培训。

１９９９年为提高全省重点岗位业务人员能力，举办了两期业务培训班。

１９９９年黑龙江省粮食厅重点岗位业务人员培训班

　表７－５６ 单位：人

地、市
收储企业法人代表 收储企业财务主管 收储企业质检负责人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合计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哈尔滨 ３７ １９ １８ ３７ １９ １８ ３７ １９ １８

齐齐哈尔 ２３ １１ １２ ２３ １１ １２ ２３ １１ １２

绥化 ３９ ２０ １９ ３９ ２０ １９ ３９ ２０ １９

牡丹江 １５ ７ ８ １５ ７ ８ １５ ７ ８

佳木斯 １７ ８ ９ １７ ８ ９ １７ ８ ９

黑河 １２ ６ ６ １２ ６ ６ １２ ６ ６

伊春 ９ ５ ４ ９ ５ ４ ９ ５ ４

大兴安岭 ４ ２ ２ ４ ２ ２ ４ ２ ２

鸡西 １３ ７ ６ １３ ７ ６ １３ ７ ６

鹤岗 ６ ３ ３ ６ ３ ３ ６ ３ ３

双鸭山 ７ ３ ４ ７ ３ ４ ７ ３ ４

大庆 １６ ８ ８ １６ ８ ８ １６ ８ ８

七台河 ２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１ １

２００３年，根据国家粮食局粮食信息化建设工作总体部署，省粮食厅对全省粮食系统商
品库存台账管理、财务电算化、网络中心管理等信息管理人员组织培训。

截至２００５年，局机关干部已经全部达到大专以上学历的基本要求。
·４５３·



第七篇·机构与队伍

第二节　表彰奖励

１９８６年，按照国家部署，全省开展了粮食企业升级活动，通过企业升级活动抓管理、上
等级，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服务效益。

１９８７年，全省粮食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
议》，广泛开展了创办先进企业，建设文明单位活动和劳动竞赛活动，评选表彰先进企业（单

位）１６３个，表彰劳动模范１９７人。
１９８８年，全省粮食部门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文明单位建设，涌现出一大

批先进企业单位和模范个人。哈尔滨粮油综合加工厂、哈尔滨三棵树饲料加工厂、鸡西市

粮食汽车队三家企业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９家企业晋升为省级先进企业。依兰县三道岗
粮库、佳木斯２３粮店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标兵，９家企业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
１９８９年，深入开展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为目标的形势任务教育，大力培育粮

食企业精神，教育职工坚持讲求职业道德、开展规范化服务活动，强化公仆意识，加强廉政

建设。省粮食局授予沈明哲等１４名同志全省粮食优秀企业家称号；评选表彰１６５个先进企
业（单位），其中国营企事业单位１３６个、集体企业单位２９个，２１３名劳动模范，其中全民所
有制职工１６６人、集体所有制职工４７人。
１９９０年，在全省粮食系统坚持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向先进学习，开展学雷

锋、学“铁人”活动和“四职三优”竞赛活动。召开了全省粮食职工劳模大会，对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年度全省粮食系统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奖励。

隐功埋名奉献一生的战斗英雄李玉安
　　

　　作家魏巍写给巴彦县

委、县政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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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２月，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粮库退休职工李玉安，带着残疾证和一本编有《谁
是最可爱的人》一文的初中课本找到驻保定的原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公

开了自己的身份。李玉安活着的消息传开后，立即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解放军报》

《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黑龙江日报》等纷纷发表李玉安的事迹，《人民日报》发表了《无

名价更高》的评论文章。１９９０年７月，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省人民学
习李玉安；省委授予他“无私奉献的好党员”称号；商业部、全国财贸工会授予他“特等劳动

模范”称号；民政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开展向李玉安学习活动。

魏巍写给巴彦县委、县政府的信，信中希望巴彦县给予李玉安照顾，但是李玉安从来没

把这封信交给巴彦县。

１９９１年，在各级粮食行政机关开展“满意在基层活动，加强行风建设，提高办事效率”
活动。弘扬“以粮为业、艰苦奋斗、顾全大局、团结求实、勤奋进取”的粮食企业精神，抓学雷

锋、学铁人、学李玉安的活动，教育干部职工学先进、找差距、争上游、作贡献。１９９１年５月８
日，省粮食局于授予王国庆等２１人为全省粮食单位优秀企业家称号，授予刘显树等１７名同
志全省粮食系统劳动模范标兵称号；对齐齐哈尔市粮油食品科学研究所、甘南县甘南粮库

等２０７个先进企业（单位）和２６４名劳动模范予以表彰奖励。
１９９３年，为了表彰先进，促进全省粮食系统文明进步，推动创建文明单位活动登上新台

阶，省粮食局命名哈尔滨粮油贸易大厦、尚志粮库、大庆粮食汽车运输大队、铁力饲料公司、

富锦制米厂、鸡西市粮食局、绥滨粮食物资库、佳木斯农村粮油购销总站、黑河制粉厂、明水

浸油厂、宁安县粮食局直属幼儿园、齐齐哈尔粮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等２３８个单位为全省
粮食系统文明单位。

１９９４年，省粮食局印发《黑龙江省粮食系统文明建设实施细则》，对文明单位的条件标
准和分级命名、管理、奖励与处罚等都做了较详细规定。为树立典型，开展了向老英雄曹发

庆学习活动。曹发庆为大兴安岭塔河县粮食离休老职工，１９４５年参军，１９５４年转业到地
方，１９６８年到塔河县粮食部门工作。他在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荣立战功３０多次，
先后被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总部授予“战斗英雄”和“独胆英雄”称号。转业到大兴

安岭地区工作后，他隐功埋名，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先后２６次受到各种表彰奖励。
１９９５年，在全省粮食系统开展文明单位创建和优秀企业评定活动。命名１１４个单位为

全省粮食系统文明单位；授予索玉范等２２人系全省粮食系统优秀企业家；授予牡丹江北方
面粉股份有限公司等１４户企业为全省粮食系统标兵企业；授予肇东国家粮食储备库等１１４
户企业为全省粮食系统“百强企业”。

１９９７年，全省粮食系统继续深入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命名表彰了哈尔滨市盐业公
司等１４２家单位为全省粮食系统文明单位，为在粮改和完成各项粮食工作任务提供思想政
治保障。

１９９８年，省粮食厅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抗洪抢险斗争，组
织抗洪突击队，支援抗洪抢险部队，开展捐款等活动，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省军粮供应站

·６５３·



第七篇·机构与队伍

被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评为抗洪抢险先进单位。

２００１年，黑龙江省粮食局参加省直机关纪念建党８０周年大型文艺演出活动，荣获组织
奖、优秀节目奖。召开了局直机关纪念建党８０周年大会，表彰了“先优模”，局直２２个单位
进行文艺展演，展示全局学理论、做表率和开展树立新世纪黑龙江人形象教育活动的新

风貌。

２００２年，省第九届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召开，全省粮食系统有两个模范单位、２０名劳动
模范受到省政府命名表彰。省粮食局被省委评为全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被省委、省

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

２００３年，黑龙江省粮食局在省直机关开展学理论、做表率活动成绩突出，被省委评为省
直机关学理论做表率先进单位。

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粮食局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机关带基层，抓党建带团建，推动文
明建设，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文明单位标兵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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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黑龙江省志·粮食志（１９８６～２００５）》（以下简称《粮食志》），是按照中共黑龙江省委、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由黑龙江省粮食局承编，记述了１９８６年到２００５年间，黑龙

江省粮食行业改革发展、演变和现状的史实。

２００３年修志伊始，为了确保修志工作顺利进行，保质保量完成工作，省粮食局党组对续

志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粮食志》编纂委员会，拟定了续志方案，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以粮食的购、销、调、存、加工业务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主

线，重点反映断限内全省粮食工作沿革和变化。

为了能编纂出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粮食志》，多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确定续志篇

目，篇首以“概述”统辖全书，下设“粮油购销”“粮食存储”“粮油工业与粮油管理”“盐业”

“科技与教育”“企业改革与经营管理”“机构与队伍”，共计７篇１５章４８节。在编写过程中

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后，数易其稿，根据志书选材原则，对原始资料进行反复筛选，加以拾

遗补阙，选择最具典型的、有价值的资料为入志资料。为了确保《粮食志》志稿符合质量标

准要求，在开展编写工作的初期，就邀请省地方志办公室专家来我局讲课，传授经验，指导

我们编写志书应注意的重点。同时将一部分稿件筛选报送省地方志办公室进行审阅，按照

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我们作为样本进行统稿。同时，采取请上来、走下去的办法，把熟知

粮食工作的老同志请到局里开座谈会，凭借他们在全省粮食工作中的实践和学识，实事求

是地记述断限内粮食工作的沿革和变化，以此求得翔实可靠的资料；史志编撰同志带着专

题有针对性地到基层单位进行收集资料，使志书资料更加准确完整。２０１８年９月，召开了

《粮食志》评议会议，梁尔东、韩玉玲等省地方志书终审专家对《粮食志》送审稿提出了评审

意见。此后，省粮食局根据评议会意见，对《粮食志》送审稿进行了修改完善。２０２０年１２

月，省委史志研究室组织召开《粮食志》终审会议，会议决定通过《粮食志》终审，按照省地

方志书终审委员会终审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后，报请黑龙江省志总编室审定后印刷出版。

本书编纂工作始于２００３年，历时１７载，多任编撰人员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为出版发

行作出了极大贡献。在编撰过程中，局（厅）机关各处室、单位和各市（地）、县（市）粮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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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粮食志》的出版问世，更是得到省委史志研

究室领导和相关专家的悉心指导。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编　者
二○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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